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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说明与要求

１　 适 用 范 围

１.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仅适用于从事国际航行的海船ꎮ
１. ２　 本篇各章及附录适用的船舶种类与适用范围ꎬ在各章及附录中详加规定ꎮ
１. ３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不适应于下列船舶:

(１)　 军用舰艇和运兵船ꎻ
(２)　 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货船ꎻ
(３)　 非机动船ꎻ
(４)　 制造简陋的木船ꎻ
(５)　 非营业性的游艇ꎻ
(６)　 渔船ꎮ

１. ４　 船舶的完整稳性应符合本法规附则 ３ 的规定ꎮ
１. ５　 船舶安全还应符合本法规总则与第 １ 篇的适用规定ꎮ

２　 说　 　 明

２. １　 本篇第 ２—１ 章至第 １２ 章内容直接引用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及其 １９８８ 议定书附则

的综合文本(以下简称 ＳＯＬＡＳ ２００４ 综合文本)第Ⅱ －１ 章至第Ⅻ章ꎬ及其下列修正案:
(１)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第 ７７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１４２(７７)决议通过的对其修正案ꎬ其生

效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２)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７８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１５２(７８)和 ＭＳＣ. １５３(７８)决议通过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３)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第 ７９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１７０(７９)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４)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８０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１９４(８０)决议通过的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

上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该决议附件 １ 的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附件 ２ 的生效日

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５)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第 ８１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０１(８１)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６)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第 ８１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０２(８１)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７)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第 ８２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１６(８２)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该决议附件 １ 的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ꎬ附件 ２ 的生效日期

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ꎬ附件 ３ 的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８)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 ８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３９(８３)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９)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第 ８４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５６(８４)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０)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第 ８４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５７(８４)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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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第 ８５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６９(８５)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该决议附件 １ 的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ꎬ附件 ２ 的生效日

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第 ８６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８２(８６)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３)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８７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９０(８７)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４)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８７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９１(８７)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第 ８８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０８(８８)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８９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１７(８９)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７)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第 ９０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２５(９０)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第 ９１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３８(９１)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

上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 ９２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５０(９２)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２. ２　 本篇各章的附录

(１)　 第 ２￣１ 章附录 １ 是第 ７８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１５８(７８)决议通过的对 ＭＳＣ. １３３
(７６)决议«检查通道技术规定»的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２)　 第 ２￣２ 章附录 １ 是第 ７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的«国际消防安全系

统规则(ＦＳＳ 规则)»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ꎬ并包括其 ＭＳＣ. ２０６(８１)(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１７(８２)(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９２(８７)(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生效)、ＭＳＣ. ３１１(８８)(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和 ＭＳＣ. ３２７(９０)(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修正案ꎮ

(３)　 第 ２￣２ 章附录 １ 是第 ７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的«国际消防安全系

统规则(ＦＳＳ 规则)»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ꎬ并包括其 ＭＳＣ. ２０６(８１)(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１７(８２)(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９２(８７)(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生效)、ＭＳＣ. ３１１(８８)(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３２７(９０)(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和
ＭＳＣ. ３３９(９１)(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修正案ꎮ

(４)　 第 ２￣２ 章附录 ２ 是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０７(８８)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０ＦＴＰ 规则»ꎬ其生效

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５)　 第 ３ 章附录 １ 是救生艇、筏用急救医药箱的药品规定ꎮ
(６)　 第 ３ 章附录 ２ 是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４ 日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４８(６６)决议通过的«国际救生设

备规则»ꎬ按照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１９９６ 年修正案的规定ꎬ«国际救生设备规则»在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成为强制性规定ꎬ同时纳入了其 ＭＳＣ. ２０７(８１)(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１８
(８２)(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７２(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９３(８７)(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以及 ＭＳＣ. ３２０(８９)(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修正案ꎮ «国际救生设备规

则»中第 ６. １. ２. １０ 条关于救生艇筏或救助艇的最大降落速度ꎬ规定一般不大于 １. ３ｍ / ｓꎮ
(７)　 第 ７ 章附录是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８８(７１)决议通过的«国际船舶

安全装运包装辐放射性核燃料、钚和高放射性废料规则( ＩＮＦ 规则)»ꎬ其生效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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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ꎻ同时纳入了海上安全委员会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６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１１８(７４)决
议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及海上安全委员会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１３５(７６)决议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ꎻ还纳入了海上安全委员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２４１(８３)决议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８)　 第 ９ 章附录是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１０４(７３)决议通过的«国际船舶安

全管理营运及防污染管理规则»(ＩＳＭ 规则)ꎬ该规则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ꎬ并包括其

ＭＳＣ. ２７３(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和 ＭＳＣ. ３５３(９２)(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修正案ꎮ
(９)　 第Ⅱ －２ 章附录是 ＳＯＬＡＳ 公约缔约国政府会议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以会议决议 ２ 通过的«国

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２. ３　 本篇各章及其附录和附则中涉及到有关实施检验与发证的“主管机关”ꎬ应理解为“本局”ꎮ
２. ４　 在实施本篇第 ２￣１ 章 ３￣６ 条 ５. ３ 规定时ꎬ对载重吨小于 ５０００ｔ 的油船ꎬ如能证明这些开口的通行

和转移伤员的能力ꎬ经同意ꎬ可设置较小尺度的开口ꎬ但任何情况下开口不应小于 ４００ｍｍ × ６００ｍｍ 或

４５０ｍｍ ×５５０ｍｍꎬ而且要求开口后的构件有足够的强度保证ꎮ
２. ５　 对本篇各章中所涉及的“散货船”的定义作如下解释:

(１)　 “主要用于运输散装干货”系指设计主要用于载运散装干货和以散装形式载运及装卸并

占用船舶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处所的货物ꎻ
(２)　 “包括诸如矿砂船和兼装船等船型”和“在货物处所中通常设有单层甲板、顶边舱和底边

舱”系指因不是矿砂船或兼装船或缺乏部分或全部构造特征的船舶ꎬ仍应视为本篇所定

义的散货船ꎻ
(３)　 对装运专门散货的船舶ꎬ如装运碎木、水泥、烟灰和糖ꎬ且其装卸不采用超过 １０ｔ 重量的

抓斗、动力铲和其他经常损坏货舱结构的方式ꎬ则可不视为本篇第 ２ － １、３、９、１１ － １ 和

１２ 章中定义的散货船ꎻ
(４)　 允许其他船舶偶尔运输散装干货ꎬ但:

①　 这类船舶应是双舷侧结构(“双舷侧结构”见本篇第 １２ 章关于散货船的定义)ꎻ
②　 核定干舷应为无减少的 Ｂ 型干舷ꎻ
③　 满足本篇第 ２ － １ 章 ３ － ２. ２ 条、第 １２ 章 ６. ２、６. ３、６. ４、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条的要求ꎮ

(５)　 允许船长小于 １００ｍ 的单舷侧结构船舶偶尔运输散装干货ꎬ但:
①　 核定干舷应为无减少的 Ｂ 型干舷ꎻ
②　 满足本篇第 １２ 章 １１、１２、１３ 条的要求ꎮ

３　 定　 　 义

３.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的定义如下:
(１)　 乘客:除下列人员外的人员:

①　 船长和船员ꎬ或在船上以任何职位从事或参加该船业务的其他人员ꎻ
②　 １ 周岁以下儿童ꎮ

(２)　 客船:系指载客超过 １２ 人的船舶ꎮ
(３)　 货船:系指非客船的任何船舶ꎮ
(４)　 液货船:系指经建造或改建用于载运散装易燃液体货物的货船ꎮ
(５)　 渔船:系指用于捕捞鱼类、鲸鱼、海豹、海象或其他海洋生物资源的船舶ꎮ
(６)　 核能船舶:系指设有核动力装置的船舶ꎮ
(７)　 新船:系指在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８)　 现有船舶:系指非新船ꎮ
(９)　 １ 海里(ｎ ｍｉｌｅ)为 １８５２ｍ 或 ６０８０ｆ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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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 １ 章　 构造—结构、分舱与稳性、机电设备

　 　 (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章)

Ａ 部分　 通　 　 则

第 １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章适用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

船舶ꎮ
１. ２　 就本章而言ꎬ术语类似建造阶段是指在这样的阶段:

. １　 可以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开始ꎻ和

. ２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 ５０ｔꎬ或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１％ ꎬ取较小者ꎮ
１. ３　 就本章而言:

. １　 建造船舶系指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

. ２　 所有船舶系指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ꎻ

. ３　 无论何时建造的货船ꎬ一经改装成客船后ꎬ从开始改装之日起应视作客船ꎻ

. ４　 从货船分舱和稳性方面看ꎬ重大的改装和改建系指任何影响到船舶分舱程度的结构改装ꎮ
若对货船作这种改装ꎬ则应证实按改装后船舶计算的 Ａ / Ｒ 之比不小于按改装前船舶计算

的 Ａ / Ｒ 之比ꎮ 但是ꎬ在改装前船舶的 Ａ / Ｒ 之比等于或大于 １ 的情况下ꎬ则仅需按改装后

船舶计算的“Ａ”值不小于“Ｒ”ꎮ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对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应确保使之符合经 ＭＳＣ. １

(ＸＬＶ)决议、ＭＳＣ. ６(４８)决议、ＭＳＣ. １１(５５)决议、ＭＳＣ. １２(５６)决议、ＭＳＣ. １３(５７)决议、ＭＳＣ. １９(５８)决
议、ＭＳＣ. ２６(６０)决议、ＭＳＣ. ２７(６１)决议、１９９５ 年 ＳＯＬＡＳ 缔约国会议决议 １、ＭＳＣ. ４７(６６)决议、ＭＳＣ. ５７
(６７)决议、ＭＳＣ. ６５(６８)决议、ＭＳＣ. ６９(６９)决议、ＭＳＣ. ９９(７３)决议、ＭＳＣ. １３４(７６)决议、ＭＳＣ. １５１(７８)决
议和 ＭＳＣ. １７０(７９)决议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Ⅱ －１ 章中所适用的要求ꎮ

３　 所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时ꎬ至少应继续符合这些船舶原先适用的

要求ꎮ 上述船舶如系在任何相关修正案生效之日以前建造ꎬ一般应符合在该日及以后建造船舶的要求ꎬ
至少要达到该船修理、改装、改建或舾装之前原来的程度ꎮ 重大的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ꎬ
在主管机关认为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ꎬ应满足对任何相关修正案生效之日及以后建造船舶的要求ꎮ

４　 主管机关如考虑到航程的遮蔽性及其条件ꎬ认为实施本章的某些要求为不合理或不必要时ꎬ对悬

挂该国国旗ꎬ并在其航程中距最近陆地不超过 ２０ｎ ｍｉｌｅ 的个别船舶或某些类型的船舶ꎬ可免除这些要求ꎮ
５　 若客船用于载运大量特别乘客(如朝觐的乘客)时ꎬ主管机关如确信实施本章要求是不切实际

的ꎬ则可对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免除这些要求ꎬ但应完全符合下列规定:
. １　 «１９７１ 年特种业务客船协定»所附的规则ꎻ和
. ２　 «１９７３ 年特种业务客船舱室要求议定书»所附的规则ꎮ

第 ２ 条　 定　 　 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就本章而言:
１　 船舶分舱长度(Ｌｓ)系指船舶处于最深分舱吃水时ꎬ船舶在一层或数层限定垂向浸水范围的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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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或其以下部分的最大投影型长ꎮ
２　 船长中点系指船舶分舱长度的中点ꎮ
３　 后端点系指分舱长度的后部界限ꎮ
４　 前端点系指分舱长度的前部界限ꎮ
５　 船长(Ｌ)系指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所定义的船长ꎮ
６　 干舷甲板系指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所定义的甲板ꎮ
７　 首垂线系指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所定义的首垂线ꎮ
８　 船宽(Ｂ)系指船舶处于或低于最深分舱吃水时的最大型宽ꎮ
９　 吃水(ｄ)系指从船长中点处龙骨线至相关水线的垂直距离ꎮ
１０　 最深分舱吃水(ｄｓ)系指相应于船舶夏季载重线吃水的水线ꎮ
１１　 轻载航行吃水(ｄｌ)系指相应于最轻预计装载量和相关液舱容量的航行吃水ꎬ但应计入稳性和 /

或浸水所可能需要的压载ꎮ 客船应足额计入船上乘客和船员ꎮ
１２　 部分分舱吃水(ｄｐ)系指轻载航行吃水加上轻载航行吃水与最深分舱吃水之差的 ６０％ ꎮ
１３　 纵倾系指船首吃水与船尾吃水之差ꎬ吃水分别在前端点和后端点量取ꎬ不计龙骨斜度ꎮ
１４　 某一处所的渗透率(μ)系指该处所浸入水中的部分能被水进占的比例ꎮ
１５　 机器处所系指介于一个处所的水密限界之间ꎬ供安置主辅推进机械ꎬ包括主要供推进之用的锅

炉、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各个处所ꎮ 对于特殊布置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以规定机器处所的范围ꎮ
１６　 风雨密系指在任何海况下ꎬ水不会渗入船内ꎮ
１７　 水密系指构件尺寸和布置在完整和破损工况中可能产生的水压头下ꎬ能防止水从任何方向进

入ꎮ 在破损工况中ꎬ水压头应考虑在平衡时ꎬ包括浸水的中间阶段中最差的状况ꎮ
１８　 设计压力系指完整和破损稳性计算所假定的各个水密结构或设备按设计所应承受的静水压力ꎮ
１９　 客船的舱壁甲板系指水密主舱壁和水密船壳在分舱长度(Ｌｓ)范围内任何一点所达到的最高一

层甲板ꎬ以及在本章第 ８ 条和 Ｂ – ２ 部分所定义的各种破损情况下浸水的任何阶段乘客和船员撤离时不

会被水阻挡的最低一层甲板ꎮ 舱壁甲板可为阶梯形甲板ꎮ 货船的干舷甲板可取为舱壁甲板ꎮ
２０　 载重量系指船舶在比重为 １. ０２５ 的海水中ꎬ吃水相应于所勘划的夏季干舷时ꎬ排水量与该船空

船排水量之差ꎬ以吨计ꎮ
２１　 空船排水量系指船舶在没有货物ꎬ舱柜内无燃油、润滑油、压载水、淡水、锅炉给水ꎬ消耗物料ꎬ且

无乘客、船员及其行李物品时的排水量ꎬ以吨计ꎮ
２２　 油船系指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附则Ⅰ第 １ 条所定义的油船ꎮ
２３　 客滚船系指具有第 ２ － ２ / ３ 条定义的滚装处所或特种处所的客船ꎮ
２４　 散货船系指第 １２ / １. １ 条所定义的散货船ꎮ
２５　 龙骨线系指在船中穿过以下部位与龙骨斜面平行的线:

. １　 金属船壳船舶中心线或船壳外板内侧与龙骨交线(如有方龙骨延伸至该线之下)处的龙

骨顶端ꎻ或
. ２　 对木质和混合结构船舶ꎬ该距离自龙骨镶口下缘量起ꎮ 当船中剖面下部为凹形时ꎬ或如设

有厚的龙骨翼板ꎬ则该距离自船底平面向内延伸线与船中心线的交点量起ꎮ
２６　 船中系指船长(Ｌ)的中间ꎮ
２７　 ２００８ 年 ＩＳ 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２６７(８５)决议通过的«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ꎮ
２８　 散货船和油船目标型船舶建造标准系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８７(８７)决议通过并可能经国

际海事组织修正的«国际散货船和油船目标型船舶建造标准»ꎮ

第 ３ 条　 有关 Ｃ、Ｄ 和 Ｅ 部分的定义

１　 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系指将舵令由驾驶室传至操舵装置动力设备的设备ꎮ 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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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器、接收器、液压控制泵及其电动机、电动机控制器、管系和电缆组成ꎮ
２　 主操舵装置系指在正常情况下为操纵船舶而使舵产生动作所必需的机械、舵执行器、操舵动力设

备(如设有)以及附属设备和对舵杆施加扭矩的设施(如舵柄或舵扇)ꎮ
３　 操舵装置动力设备:

. １　 如为电动操舵装置ꎬ系指电动机及有关的电气设备ꎻ

. ２　 如为电动液压操舵装置ꎬ系指电动机及有关的电气设备和与之相连接的泵ꎻ或

. ３　 如为其他液压操舵装置ꎬ系指驱动机及与之相连接的泵ꎮ
４　 辅助操舵装置系指如主操舵装置失效时操纵船舶所必需的设备ꎬ它不属于主操舵装置的任何部

分ꎬ但不包括舵柄、舵扇或作同样用途的部件ꎮ
５　 正常操作和居住条件系指船舶作为一个整体ꎬ其机器、设施、保证推进的设备和辅助设施、操舵能

力、安全航行、消防和防浸水设施、内外通信和信号、脱险通道ꎬ应急艇绞车ꎬ以及设计要求的舒适居住条

件ꎬ均处于正常工作和发挥效用的状态ꎮ
６　 紧急状态系指由于主电源发生故障以致正常操作和居住条件所需的设施ꎬ均处于工作失常的

状态ꎮ
７　 主电源系指向主配电板供电以给保持船舶正常操作和居住条件所必需的一切设施配电的电源ꎮ
８　 瘫船状态系指由于缺少动力ꎬ致使主推进装置、锅炉和辅机不能运转的状态ꎮ
９　 主发电站系指主电源所在的处所ꎮ
１０　 主配电板系指由主电源直接供电并将电能分配给船上各种设施的配电板ꎮ
１１　 应急配电板系指在主电源供电系统发生故障的情况下ꎬ由应急电源或临时应急电源直接供电ꎬ

并将电能分配给应急用途的配电板ꎮ
１２　 应急电源系指在主电源供电发生故障的情况下ꎬ用来向应急配电板供电的电源ꎮ
１３　 动力执行系统系指提供动力以转动舵杆的液压设备ꎬ由一个或几个操舵装置动力设备ꎬ连同有

关的管系和附件以及舵执行器组成ꎮ 各个动力执行系统可共用某些机械部件(即舵柄、舵扇和舵杆)或
共用有同样用途的部件ꎮ

１４　 最大营运前进航速系指船舶在最大航海吃水情况下保持海上营运的最大设计航速ꎮ
１５　 最大后退速度系指船舶在最大航海吃水情况下用设计的最大倒退功率估计能够达到的速度ꎮ
１６　 机器处所系指一切 Ａ 类机器处所和其他所有装设推进装置、锅炉、燃油装置、蒸汽机和内燃机、

发电机和主要电动机、加油站、制冷机、防摇装置、通风机和空调机的处所以及类似处所ꎬ和通往这些处所

的围壁通道ꎮ
１７　 Ａ 类机器处所系指设有下列设备的处所和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

. １　 用作主推进的内燃机ꎻ

. ２　 用作非主推进合计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３７５ｋＷ 的内燃机ꎻ或

. ３　 任何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ꎮ
１８　 控制站系指船舶无线电设备、主要航行设备或应急电源所在的处所ꎬ或火灾记录器或火灾控制

设备集中的处所ꎮ
１９　 化学品液货船系指经建造或改建用于散装运输下述规则之一(视何者适用而定)所列的任何一

种液体货品的货船:
. １　 经海安会 ＭＳＣ. ４(４８)决议通过的ꎬ并可能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

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以下简称«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ꎻ或
. ２　 经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２１２(Ⅶ)决议通过的ꎬ并已经或可能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散装运输

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以下简称«散装化学品规则»)第Ⅵ章ꎮ
２０　 气体运输船系指经建造或改建用于散装运输下述规则之一(视何者适用而定)所列的任何液化

气体或其他货品的货船:
. １　 经海安会 ＭＳＣ. ５(４８)决议通过的ꎬ并可能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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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以下简称«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第 １９ 章ꎻ或
. ２　 经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３２８(Ⅸ)决议通过的ꎬ并已经或可能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散装运输

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以下简称«气体运输船规则»)第Ⅹ、Ⅸ章ꎮ

Ａ － １ 部分　 船 舶 结 构

第 ３ －１ 条　 船舶的结构和机电设备要求

除符合本法规其他要求外ꎬ船舶的设计、建造和维护还应符合主管机关按第 １１ － １ 章第 １ 条的规定

予以承认的船级社对结构和机电设备的要求ꎬ或应符合具有相当安全水平的、适用的主管机关国家标准ꎮ

第 ３ －２ 条　 所有类型船舶的专用海水压载舱

　 　 　 　 　 　 和散货船双舷侧处所的保护涂层

　 　 １　 本条的 ２ 和 ４ 应适用于不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下列船舶: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或
. ２　 如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 ３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交付ꎮ

２　 建造期间ꎬ船上配置的所有专用海水压载舱和船长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散货船双舷侧处所应按照«所
有类型船舶专用海水压载舱和散货船双舷侧处所保护涂层性能标准»涂装涂层ꎮ 该标准由海上安全委员

会以 ＭＳＣ. ２１５(８２)决议①通过ꎬ并可能经国际海事组织修正ꎬ但该修正案的通过、生效和实施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公约第Ⅷ条有关适用于除第Ⅰ章以外的附则修正程序的规定ꎮ
３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油船和散货船上配置的不适用于 ２ 的所有专用海水压载舱应符合

ＭＳＣ. ４７(６６)决议通过的第Ⅱ －１ / ３ － ２ 条的要求ꎮ
４　 保护涂层系统的维护应包括在全船维护计划中ꎮ 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

制定的指南②在船舶的使用寿命期间对保护涂层系统的有效性进行验证ꎮ

第 ３ －３ 条　 进入液货船船首的安全通道

１　 就本条和第 ３ － ４ 条而言ꎬ液货船包括第 ２ 条所定义的油船、第 ７ 章第 ８. ２ 条所定义的化学品液

货船以及第 ７ 章第 １１. ２ 条所定义的气体运输船ꎮ

第 ３ －４ 条　 应急拖带装置和程

由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指南③予以认可

２　 每艘液货船应设置使船员即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也能进入船首的安全通道ꎮ 此类安全通道应

ꎮ

序

１　 液货船应急拖带装置

１. １　 载重量不小于 ２００００ｔ 的每艘液货船ꎬ应在其首尾两端配备应急拖带装置ꎮ
１. ２　 对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液货船:

. １　 该装置应始终能在被拖船主动力失效时迅速展开并且容易与拖船连接ꎮ 至少 １ 台应急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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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ＳＣ. ２１５(８２)决议已经 ＭＳＣ. ３４１(９１)决议修正ꎮ
参见«保护涂层维护和修理导则»(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３０)ꎮ
参见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６２(６７)决议通过的«进入液货船船首的安全通道指南»ꎮ



带装置应预先设置成待命状态用于迅速展开ꎻ和
. ２　 首尾两端的应急拖带装置在考虑到船的大小、载重量以及在恶劣天气条件下预期的作用

力的情况下ꎬ应有足够强度ꎮ 应急拖带装置的设计与建造以及原型试验应经主管机关根

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批准ꎮ
１. ３　 对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液货船ꎬ应急拖带装置的设计与建造应经主管机关根据国际

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批准ꎮ
２　 船舶应急拖带程序

２. １　 本段:
. １　 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适用于所有客船ꎻ
. ２　 适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货船ꎻ和
. ３　 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适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货船ꎮ

２. ２　 船舶应配备具体到各船的应急拖带程序ꎮ 船上应携有此类程序供应急情况下使用ꎬ并应基于

船上现有的装置和设备编制该程序ꎮ
２. ３　 该程序③应包括:

. １ 前后甲板图ꎬ图中标出可能有的应急拖带装置ꎻ

. ２ 船上可用于应急拖带的设备清单ꎻ

. ３ 通信方式和方法ꎻ和

. ４ 用于准备和进行应急拖带操作的程序举例ꎮ

第 ３ －５ 条　 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

１　 本条适用于本法规涉及的结构、机电装置和设备所使用的材料ꎮ
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对于所有船舶ꎬ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ꎮ

第 ３ －６ 条　 油船和散货船货物区域及其前方处所的

出入通道及其内部通道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除 １. ２ 所述之外ꎬ本条适用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和第 ９ 章

第 １ 条定义的 ２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散货船ꎮ
１. ２　 在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及以后ꎬ但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应符合

ＭＳＣ. ２７(６１)决议通过的第Ⅱ －１ / １２ － ２ 条的规定ꎮ
２　 进入货舱和其他处所的通道

２. １　 在船舶整个寿命期间内ꎬ在每一处所应设置通道ꎬ以供主管机关、第Ⅸ/ １ 条所定义的船公司以

及船上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对船舶结构进行全面检查、近观检查和厚度测量ꎮ 这些通道应符合本条 ５ 的

要求和海上安全委员会通过的 ＭＳＣ. １５８(７８)决议«检查通道技术规定»修正案(见附录 １)ꎬ该要求可能

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ꎬ但该修正案的通过、生效和实施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有关适用于除第Ⅰ章外

的附则修正程序的规定ꎮ
２. ２　 当正常装卸货物的操作容易损坏该固定通道ꎬ或在该处设置固定通道不切实际ꎬ作为替代ꎬ主

管机关在技术要求中可允许设置移动式或便携式通道ꎬ只要固定、安装、悬吊和支撑便携式通道的装置构

成船舶结构中的固定一部分ꎮ 所有便携式设备应易于船上人员安装或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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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５(６３)决议通过的经修正的«液货船应急拖带装置指南»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５(６３)决议通过的经修正的«液货船应急拖带装置指南»ꎮ
参见«船东 / 操作者编写应急拖带程序指南»(ＩＭＯ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５５)ꎮ



２. ３　 所有通道的构造和材料及其与船舶结构连接的附件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在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

第Ⅰ/ １０ 条要求进行检验前或检验时ꎬ应对通道进行检验ꎮ
３　 进入货舱、液货舱、压载舱和其他处所的安全通道

３. １　 为确保全面的检查ꎬ应直接从开敞甲板安全进入①货舱、隔离空舱、压载舱、液货舱和货物区域

的其他处所ꎮ 可从泵舱、深隔离空舱、管隧、货舱、双壳处所或不拟载运油或危险货物的类似处所安全进

入双层底处所或者首部的压载水舱ꎮ
３. ２　 长度为 ３５ｍ 或以上的液舱和液舱的分舱ꎬ应至少设置 ２ 个出入舱口和梯子ꎬ并根据实际情况尽

可能相互远离ꎮ 长度小于 ３５ｍ 的液舱应至少设置 １ 个出入舱口和梯子ꎮ 当 １ 个液舱被 １ 道或多道制荡

舱壁或类似的障碍所分隔ꎬ不能方便地从舱室的一端到另一端ꎬ则至少应设置 ２ 个出入舱口和梯子ꎮ
３. ３　 每个货舱应至少设置 ２ 个尽可能相互远离的出入通道ꎮ 通常ꎬ出入通道应对角线布置ꎬ即 １ 个

出入通道布置在左舷靠近货舱前端舱壁处ꎬ另 １ 个出入通道布置在右舷靠近货舱后端舱壁处ꎮ
４　 船舶结构通道手册

４. １　 船上用于全面检查、近观检查和测厚用的通道ꎬ应列于船舶结构通道手册中并经主管机关批

准ꎮ 船上应保留一份最新版本的船舶结构通道手册ꎮ 船舶结构通道手册应反映每一处所的下述资料:
. １　 显示进入处所的出入通道图ꎬ并有相应的技术说明和尺寸ꎻ
. ２　 显示设置在每一舱室内能进行全面检查的通道图ꎬ并有相应的技术说明和尺寸ꎮ 图中应

标示该通道可检查该处所内的每一区域ꎻ
. ３　 显示设置在舱室内进行近观检查的通道图ꎬ并有相应的技术说明和尺寸ꎮ 无论采用固定

或便携式通道ꎬ图中均应标示临界结构区域的位置ꎬ并标示该通道可检查该处所内的每一

区域ꎻ
. ４　 检查和维护所有出入通道和附属设备结构强度的说明ꎬ其中ꎬ应考虑舱室内腐蚀气体的

影响ꎻ
. ５　 当使用筏进行近观检查和测厚时ꎬ应有安全须知ꎻ
. ６　 任何便携式通道安全安装和使用方法的说明ꎻ
. ７　 所有便携式通道的一份清单ꎻ和
. ８　 船上通道定期检查和维护记录ꎮ

４. ２　 就本条而言ꎬ“临界结构区域”系指通过计算确定需要进行监控的局部区域ꎬ或同类船舶或姐

妹船在营运史上易于发生会损害船舶结构完整性的裂缝、屈曲、变形或腐蚀的区域ꎮ
５　 一般技术规定

５. １　 通过水平开口、舱口或人孔的通道的尺寸应足以保证穿戴自储式呼吸装置和保护设备的人员

上下梯子不受阻碍ꎬ而且净孔尺寸应便于将受伤人员从舱底提升上来ꎮ 最小的净孔尺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
６００ｍｍꎮ 如通过货舱口进入货舱ꎬ梯子的顶部应尽可能靠近舱口围板ꎻ如舱口围板的高度超过 ９００ｍｍꎬ则
在梯子同一位置的舱口围板外侧应设置踏步ꎮ

５. ２　 如通过制荡舱壁、肋板、纵桁和宽板肋骨上的垂向开口和人孔贯穿到达该处所长度或宽度范

围ꎬ这些开孔的最小尺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ꎬ除非设有格栅或踏板ꎬ否则这些开孔应位于从船底板

量起不超过 ６００ｍｍ 的高度处ꎮ
５. ３　 对于载重吨小于 ５０００ｔ 的油船ꎬ如能证明这些开口的通行和转移伤员的能力并使主管机关满

意ꎬ在特殊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可允许设置尺寸小于上述 ５. １ 和 ５. ２ 要求的开口ꎮ

第 ３ －７ 条　 船上和岸上保持的建造图纸

１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上ꎬ应保存一套实际建造图纸②和表明任何后续结构改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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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８６４(２０)决议通过的«进入船上围蔽处所的建议案»ꎮ
参见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３５ 通函«船上和岸上保留建造完工图纸»ꎮ



其他图纸ꎮ
２　 这类图纸应由第 ９ 章第 １. ２ 条所定义的公司在岸上另存一套ꎮ

第 ３ －８ 条　 拖带和系泊设备

１　 本条适用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但不适用于按照第 ３ － ４ 条配备的应急拖带

装置ꎮ
２　 船舶所配备的装置、设备和附件的工作负荷应足以安全进行与船舶正常操作有关的所有拖带和

系泊作业ꎮ
３　 按照本条 ２ 配备的装置、设备和附件应满足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根据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６ 条所认

可组织的相应要求①ꎮ
根据本条配备的每个附件或每项设备均应清晰标有与其安全操作有关的任何限制ꎬ其中应计及与船

舶结构的附连强度ꎮ

第 ３ －９ 条　 登离船设施

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应按 ２ 的规定配备登离船设施ꎬ如舷梯和跳板ꎬ供在港口和

港口相关作业使用ꎬ除非主管机关认为符合某条具体规定不合理或不切实际②ꎮ
２　 上述 １ 要求的登离船设施应按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进行建造和安装③ꎮ
３　 所有船舶的登离船设施应根据其预期用途ꎬ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检查和维护④ꎬ并考虑到有关安

全装载的所有限制ꎮ 用于支撑登离船设施的所有钢丝绳应按第 ３ / ２０. ４ 条的规定进行维护ꎮ

第 ３ －１０ 条　 散货船和油船目标型船舶建造标准

１　 本条适用于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下列油船和在货物处所中建有单层甲板、顶边舱和底边舱的

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下列散货船ꎬ不包括矿砂船和兼装船:
. １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 ３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交船ꎮ

２　 对规定设计寿命船舶的设计和建造应使船舶在规定的营运和环境条件下ꎬ以及在完整和规定的

破损状态下ꎬ通过正常操作和维护ꎬ在其整个寿命期内均处于安全和环境友好状态ꎮ
２. １　 安全和环境友好系指船舶应具备足够的强度、完整性和稳性ꎬ以使因结构失效ꎬ包括结构损毁

而导致浸水或丧失水密完整性所造成的船舶灭失或污染海洋环境产生的风险减至最低ꎮ
２. ２　 环境友好也包括船舶建造材料能以环境可接收的方式再利用ꎮ
２. ３　 安全也包括提供安全接近、脱险、检查和适当维护及便于安全操作所需的船舶结构、附件和

布置ꎮ
２. ４　 规定的营运和环境条件由船舶在其整个寿命期内预定营运区域而定ꎬ包括在港口、水道及海上

进行货物和压载操作所发生的各种状态ꎬ包括中间状态ꎮ
２. ５　 规定设计寿命系指假定船舶处于营运和 /或环境条件和 /或腐蚀环境下的名义期限ꎬ并被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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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７５ 通函«船上拖带和系泊设备导则»ꎮ
可能视为不合理或不切实际的情况可包括:
. １　 船舶干舷较小并设有登船跳板ꎻ或
. ２　 船舶在指定的港口间航行ꎬ这些港口相应设有岸基舷梯 / 登乘梯(平台)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舷梯和跳板构造、安装、维护和检查 / 检验指南»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舷梯和跳板构造、安装、维护和检查 / 检验指南»ꎮ



选择适当的船舶设计参数ꎮ 但船舶的实际服务寿命可能更长或更短ꎬ这取决于船舶在其整个寿命期内实

际营运状况以及维护ꎮ
３　 上述 ２ ~２. ５ 的要求应通过由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根据本篇第 １１ － １ / １ 条的规定)制定的合格的

适用结构要求或主管机关的国家标准ꎬ并符合«散货船和油船目标型船舶建造标准»功能要求来予以实现ꎮ
４　 在船舶设计和建造中业已应用«散货船和油船目标型船舶建造标准»功能要求的具体资料的船

舶建造档案在新船交付时应提供ꎬ且将其保存在船上和 /或岸上①ꎬ并在该船的整个营运期内适时予以更

新ꎮ 船舶建造档案的内容应至少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ꎮ

第 ３ －１１ 条　 原油船货油舱的防腐蚀保护

１　 本条 ３ 适用于«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Ⅰ第 １ 条所定

义的载重量为 ５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下列原油船③:
.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或
. ２　 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 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交船ꎮ

２　 本条 ３ 不适用于«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Ⅰ第 １ 条所

定义的兼装船以及附则Ⅱ第 １ 条所定义的化学品液货船ꎮ 就本条而言ꎬ化学品液货船还包括核准载运油

类的化学品液货船ꎮ
３　 原油船的所有货油舱应:

. １　 在船舶建造中按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８８(８７)决议④通过ꎬ并可能经国际海事组织修

正的«原油船货油舱保护涂层性能标准»进行施涂ꎬ但这类修正案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

关于除第Ⅰ章以外适用的附则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或
. ２　 按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２８９(８７)决议通过并可能经国际海事组织修正的«原油船货油

舱替代涂层防腐性能标准»采用腐蚀保护替代措施或使用耐腐蚀材料进行保护ꎬ以保持所

要求的结构完整性达 ２５ 年ꎬ但这类修正案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关于除第Ⅰ章以外适

用的附则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ꎮ
４　 主管机关可免除一艘原油船第 ３ 段的要求ꎬ以允许第 ３. １ 段中规定的涂层系统的新颖原型替代

措施的使用ꎬ以进行试验ꎬ但条件是它们应经适当控制、定期评估ꎬ并且如果系统失效或显示即将失效能

确认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的需求ꎮ 该免除应在免除证书中予以记录ꎮ
５　 如船舶建造仅从事不引起腐蚀⑤的货物载运和货物装卸操作ꎬ主管机关可免除一艘原油船第 ３ 段

的要求ꎮ 此类免除及其免除条件应在免除证书中予以记录ꎮ

第 ３ －１２ 条　 噪声的防护

１　 本条适用于 １６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下列船舶:
. 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或
. ２　 如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 ３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ꎮ

主管机关认为符合某一特定规定不合理或不切实际者除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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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船舶建造档案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４３)ꎮ
参见«船舶建造档案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４３)ꎮ
参见国际防止油污证书附件(格式 Ｂ)１. １１. １ 或 １. １１. ４ꎮ
ＭＳＣ. ２８８(８７)决议已经 ＭＳＣ. ３４２(９１)决议修正ꎮ
参见«仅载运非腐蚀性货物且货物装卸作业不引起腐蚀的原油船免除导则»(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２１)ꎮ



２　 对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交付和:
. 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签订建造合同ꎬ并且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或
. ２　 如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

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应采取措施①将机器处所内的机器噪声减至主管机关确定的可接受水平ꎬ否则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１)　 对过度噪声源进行适当绝缘或隔离ꎻ或
(２)　 对有人值班场所ꎬ设立噪声庇护所ꎮ

如必要ꎬ应对被要求进入该类处所的人员提供听力保护器ꎮ
３　 船舶的构造应按«船上噪声级规则»降低船上噪声并保护人员免受噪声伤害ꎮ 该规则由海上安

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３３７(９１)决议通过并可能经国际海事组织修正ꎬ但该修正案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有关

适用于除第Ⅰ章外的附则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ꎮ 就本条而言ꎬ虽然«船上噪声级规则»
视为强制性文件ꎬ但规则第Ⅰ章的建议性部分应视为非强制性ꎬ条件是该建议性部分的修正案应由海上

安全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通过ꎮ
４　 尽管有本条 １ 的要求ꎬ本条不适用于«船上噪声级规则»１. ３. ４ 所列的船型ꎮ

Ｂ 部分　 分舱与稳性

第 ４ 条　 通　 　 则

１　 Ｂ － １ 至 Ｂ － ４ 部分的破损稳性要求适用于船长(Ｌ)８０ｍ 及以上的货船和所有客船(不论其船

长)ꎬ但经证明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其他文件②中的分舱与破损稳性规则的货船除外ꎮ
２　 对特定船舶或特定类别船舶采用的其他方法ꎬ主管机关如确信至少可达到本部分的规则所体现

的同等安全程度ꎬ可予接受ꎮ 任何主管机关允许采用这类其他方法ꎬ应将其详细资料送交国际海事组织ꎮ
３　 船舶应按其预定的用途尽可能作有效的分舱ꎮ 分舱的程度应视船舶的分舱长度(Ｌｓ)与用途而变

化ꎬ以载客为主的船舶ꎬ其分舱长度愈大则分舱程度愈高ꎮ
４　 凡拟装设足够密性的甲板、内壳板或纵舱壁以严格限制水的流动者ꎬ在计算中对此类限制的有益

或不利影响所作的适当考虑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Ｂ － １ 部分　 稳　 　 性

第 ５ 条　 完 整 稳 性③

１　 每艘客船ꎬ不论其大小ꎬ以及船长(Ｌ)２４ｍ 及以上的每艘货船ꎬ应在完工时作倾斜试验ꎬ并确定其

８１

①
②

③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４６８(Ⅻ)决议通过的«船上噪声级规则»ꎮ
经证明符合以下规则的货船可免于执行 Ｂ － １ 部分:
. １　 «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附则Ⅰꎬ但 Ｂ 型干舷的 ＯＢＯ(油船、散货船、矿砂船)兼装船不予免除ꎻ
. ２　 «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ꎻ
. ３　 «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ꎻ
. ４　 «近海供应船设计和建造指南»(ＭＳＣ. ２３５(８２))ꎻ
. ５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经修正的 Ａ. ５３４(１３)决议)ꎻ
. ６　 遵照 Ａ. ３２０(Ⅸ)和 Ａ. ５１４(１３)决议执行的 １９６６ 年载重线公约第 ２７ 条的破损稳性要求ꎬ但对适用第 ２７(９)条的货船ꎬ视为有

效的主水密横舱壁应按 Ａ. ３２０(Ⅸ)决议(１２)(ｆ)予以间隔ꎬ但拟载运甲板货的船舶除外ꎻ和
. ７　 １９８８ 年载重线议定书第 ２７ 条对破损稳性的要求ꎬ但拟载运甲板货的船舶除外ꎮ
参见本法规附则 ３«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ꎮ



稳性要素ꎮ 除现行规则的任何其他适用要求外ꎬ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长 ２４ｍ 及以上的船舶

还应至少符合本法规附则 ３«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的要求ꎮ
２　 主管机关可准许个别船舶免做倾斜试验ꎬ但须具有其姐妹船做倾斜试验所得到的基本稳性数据ꎬ

且使主管机关确信可由此基本数据求得所免除船舶的如第 ５ － １ 条所要求的可靠稳性资料ꎮ 完工后应进

行重量检验ꎬ且与得自姐妹船的数据相比较ꎬ如果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对船长 １６０ｍ 或以上船舶超过 １％以

及对船长 ５０ｍ 或以下船舶超过 ２％ ꎬ对中间长度按线性内插法确定ꎬ或空船重心纵向位置的偏差超过

０ ５％ Ｌｓꎬ则该船应做倾斜试验ꎮ
３　 如参考类似船舶的已有数据ꎬ能明显地表示该船的尺度比例及布置ꎬ在所有可能的装载情况下ꎬ

具有大于足够的初稳性高度时ꎬ主管机关也可准许个别船舶或某一类船舶免做倾斜试验ꎬ特别是专门设

计用来载运散装液体货物或矿砂的船舶ꎮ
４　 如船舶作某种改建以致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有实质性影响时ꎬ应提供经修正的稳性资料ꎮ 必要

时ꎬ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如果预计偏差超过本条 ５ 所规定的值之一ꎬ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５　 对所有客船ꎬ定期间隔不超过 ５ 年ꎬ应进行空船重量检验ꎬ以核查空船排水量和重心纵向位置的

任何变化ꎮ 与认可的稳性资料相比较ꎬ如果空船排水量的偏差超过或预计超过 ２％ ꎬ或重心纵向位置的

偏差超过 １％ Ｌｓꎬ则该船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６　 每艘船舶在船首和船尾应清楚地标出吃水的水尺ꎬ当水尺标志位于不易看见的位置ꎬ或因特定业

务的操作限制而难于见到水尺标志时ꎬ船上应装设一套可靠的能够确定首、尾吃水的吃水显示系统ꎮ

第 ５ －１ 条　 向船长提供的资料①

１　 应将主管机关同意的必要资料提供给船长ꎬ以便使他能用迅速而简便的方法获得有关各种营运

状态下船舶稳性的正确指导ꎮ 应将稳性资料的副本一份提供给主管机关ꎮ
２　 这些资料应包括:

. １　 确证符合有关完整及破损稳性要求的最小营运初稳性高度(ＧＭ)对吃水的曲线图或表格ꎬ
也可选择相应的最大许用重心高度(ＫＧ)对吃水的曲线图或表格ꎬ或与这些曲线图等效的

其他资料ꎻ
. ２　 有关横贯浸水装置的操作说明ꎻ
. ３　 破损后维持要求的完整稳性和稳性所必需的所有其他数据和辅助措施ꎮ

３　 稳性资料应表明在营运纵倾范围超过 ± ０. ５％ Ｌｓ 的情况下ꎬ各种纵倾的影响ꎮ
４　 对必须满足 Ｂ －１ 部分稳性要求的船舶ꎬ本条 ２ 所提及的资料按有关分舱指数的计算来确定ꎬ方

式如下:ｄｓ、ｄｐ和 ｄｌ三种吃水的最小要求 ＧＭ(或最大许用垂直重心 ＫＧ)等于计算残存因数“ ｓ”所用相应装

载情况的 ＧＭ(或 ＫＧ 值)ꎮ 对中间吃水ꎬ所用的值应通过线性内插法求得ꎬ仅用于最深分舱吃水和部分分

舱吃水之间以及部分载重线和轻载航行吃水之间的 ＧＭ 值ꎮ 还应考虑完整稳性衡准ꎬ即按这二种衡准为

每个吃水保留最小要求 ＧＭ 值中的最大者ꎬ或最大许用 ＫＧ 值中的最小者ꎮ 如果分舱指数按不同纵倾计

算ꎬ可用同样方式确立若干要求的 ＧＭ 曲线ꎮ
５　 当最小营运初稳性高度(ＧＭ)对吃水的曲线图或表格不适用时ꎬ船长应确保营运工况不偏离经研

究采用的装载工况ꎬ或通过计算来验证已符合该装载工况的稳性衡准ꎮ

第 ６ 条　 要求的分舱指数 Ｒ②

１　 如果按第 ７ 条确定的达到的分舱指数 Ａ 不小于按照本条计算的要求的分舱指数 Ｒꎬ此外如果部

９１

①

②

参见海安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４５６ 通函«完整稳性资料编制指南»ꎻ海安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７０６ 通函«现有液货船驳运作业时的完整稳性导

则»ꎻ海安会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２８ 通函«经修订的船长避免顺浪和尾斜浪险情导则»ꎮ
为了统一执行本章 Ｂ 至 Ｂ － １ 部分的技术要求ꎬ这些要求应结合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 ＭＳＣ. ２８１(８５)决议«ＳＯＬＡＳＩＩ － １ 章分舱与

破损稳性规则解释文件»一起执行ꎮ



分指数 Ａｓ、Ａｐ和 Ａｌ对客船不小于 ０. ９Ｒ 及对货船不小于 ０. ５Ｒꎬ则船舶分舱可视为足够ꎮ
２　 对适用本章破损稳性要求的所有船舶ꎬ所具备的分舱程度应以要求的分舱指数 Ｒ 按下式计算:

. １　 船长(Ｌｓ)大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

Ｒ ＝ １ － １２８
Ｌｓ ＋ １５２

. ２　 船长(Ｌｓ)不小于 ８０ｍꎬ但不大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

Ｒ ＝ １ － １ / １ ＋
Ｌｓ

１００ ×
Ｒｏ

１ － Ｒｏ

æ

è
ç

ö

ø
÷[ ]

式中 Ｒｏ 是按照本条 ２. １ 中公式计算的 Ｒ 值ꎮ
. ３　 对客船:

Ｒ ＝ １ － ５０００
Ｌｓ ＋ ２. ５Ｎ ＋ １５２２５

式中:Ｎ———Ｎ１ ＋ ２Ｎ２ꎻ
Ｎ１———救生艇可供使用的人数ꎻ
Ｎ２———船舶在 Ｎ１ 以外允许载运的人数(包括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ꎮ
　 　 　 . ４　 若营运条件使基于 Ｎ ＝ Ｎ１ ＋ ２Ｎ２ 来符合本条 ２. ３ 成为不切实际ꎬ且若主管机关认为危险

程度已适当降低ꎬ可取较小的 Ｎ 值ꎬ但无论如何不得小于 Ｎ ＝ Ｎ１ ＋ Ｎ２ꎮ

第 ７ 条　 达到的分舱指数 Ａ

１　 达到的分舱指数 Ａ 由按第 ２ 条定义的吃水 ｄｓ、ｄｐ 和 ｄｌ 计算的部分指数 Ａｓ、Ａｐ 和 Ａｌ(按以下所示

加权)的总和求得ꎬ所用公式如下:
Ａ ＝ ０. ４Ａｓ ＋ ０. ４Ａｐ ＋ ０. ２Ａｌ

每个部分指数均为所考虑的全部破损情况所起作用的总和ꎬ所用公式如下:
Ａ ＝∑Ｐ ｉＳｉ

式中:ｉ———表示所考虑的每一个舱或舱组ꎻ
Ｐ ｉ———如同第 ７ － １ 条的定义ꎬ表示所考虑的舱或舱组可能浸水的概率ꎬ不考虑任何水平分隔ꎻ
Ｓｉ———如同第 ７ － ２ 条的定义ꎬ表示所考虑的舱或舱组浸水后生存概率ꎬ并包括任何水平分隔的

影响ꎮ
２　 在计算 Ａ 时ꎬ最深分舱吃水和部分分舱吃水应采用水平纵倾ꎮ 应将实际营运纵倾用于轻载航行

吃水ꎮ 如果在任何营运工况下与计算纵倾相比较ꎬ纵倾的变化大于 ０. ５％ Ｌｓꎬ应按同样的吃水但不同的纵

倾另行提交一个或多个 Ａ 的计算ꎬ使所有营运工况下的纵倾与一个计算所用参照纵倾相比之差小于

０ ５％ Ｌｓꎮ
３　 在确定剩余稳性曲线的正复原力臂(ＧＺ)时ꎬ所用排水量应为完整工况的排水量ꎮ 亦即ꎬ应使用

固定排水量计算法ꎮ
４　 上述公式所表示的总和应计及整船分舱长度(Ｌｓ)范围内单个舱或两个或更多相邻舱浸水的所有

情况ꎮ 对于非对称布置ꎬＡ 的计算值应为按两舷所作计算求得的平均值ꎮ 或者ꎬ该值相应于明显得出最

不利结果的一舷来计取ꎮ
５　 若设有边舱ꎬ边舱浸水的所有情况应加入公式所表示的总和中ꎮ 此外ꎬ边舱或舱组和其相邻的内

侧舱或舱组同时浸水的情况也可加入总和ꎬ但横向范围大于一半船宽 Ｂ 的破损除外ꎮ 就本条而言ꎬ横向

范围从舷侧向内垂直于最深分舱吃水线处的中线量取ꎮ
６　 在根据规则进行浸水计算时ꎬ只需假定船壳有一个破洞以及只有一个自由液面ꎮ 破损的垂向范

围假定为从基线向上扩展至水线以上或更高的任一水密水平分隔ꎮ 然而ꎬ如果一个较小范围的破损会产

生更为严重的后果ꎬ则须假定为该范围ꎮ
７　 如在假定破损范围内设有管子、管弄或隧道ꎬ其布置应保证累进浸水不会扩展到那些假定浸水的

０２



舱室以外的其他舱室ꎮ 然而ꎬ如果证实累进浸水的影响能易于控制并且不损害船舶的安全ꎬ则主管机关

可允许较小的累进浸水ꎮ

第 ７ －１ 条　 因数 ｐｉ的计算

１　 应按照本条 １. １ 和 １. ２ 并采用下列注释ꎬ计算一个舱或舱组的因数“ｐｉ”:
ｊ———船尾以 １ 起始的破损范围内最后部破损区编号ꎻ
ｎ———破损范围内相邻破损区编号ꎻ
ｋ———作为破损区横向穿透屏障的特定纵舱壁编号ꎬ从船壳向中心线计数ꎮ 在船壳处的 ｋ ＝ ０ꎻ
ｘ１———从 Ｌｓ 的后端点到所考虑的区后端的距离ꎻ
ｘ２———从 Ｌｓ 的后端点到所考虑的区前端的距离ꎻ
ｂ———船壳与一假定垂直平面之间在最深分舱载重线处垂直于中心线量取的平均横向距离(ｍ)ꎬ

该假定平面延伸于计算因数“ｐｉ”所用的纵向限界之间且为所考虑的纵舱壁最外部之全部

或部分的切面或重合面ꎮ 该垂直平面的定位应使其与船壳的距离达到最大ꎬ但不得大于该

平面与船壳之间最小距离的两倍ꎮ 如果纵舱壁上部低于最深分舱载重线ꎬ则用于确定 ｂ 的

垂直平面假定向上延伸至最深分舱载重线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ｂ 应取不大于 Ｂ / ２ꎮ
如果破损仅涉及单个区:

ｐｉ ＝ ｐ(ｘｌ ｊꎬｘ２ ｊ)[ ｒ(ｘｌ ｊｘ２ ｊꎬｂｋ) －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ꎬｂｋ － １)]
如果破损涉及两个相邻区:

ｐｉ ＝ ｐ(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１)[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１ꎬｂｋ) －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１ꎬｂｋ － １)] －
ｐ(ｘｌ ｊꎬｘ２ ｊ)[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ꎬｂｋ) －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ꎬｂｋ － １)] －
ｐ(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１)[ ｒ(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１ꎬｂｋ) － ｒ(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１ꎬｂｋ － １)]

如果破损涉及三个或更多相邻区:
ｐｉ ＝ ｐ(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ｎ － １)[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ｎ － １ꎬｂｋ) －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ｎ － １ꎬｂｋ － １)] －

ｐ(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ｎ － ２)[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ｎ － ２ꎬｂｋ) － ｒ(ｘｌ ｊꎬｘ２ ｊ ＋ ｎ － ２ꎬｂｋ － １)] －
ｐ(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ｎ － １)[ ｒ(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ｎ － １ꎬｂｌｅ) － ｒ(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ｎ － １ꎬｂｌｅ － １)]) ＋
ｐ(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ｎ － ２)[ ｒ(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ｎ － ２ꎬｂｋ) － ｒ(ｘｌ ｊ ＋ １ꎬｘ２ ｊ ＋ ｎ － ２ꎬｂｋ － １)]

式中 ｒ(ｘ１ꎬｘ２ꎬｂ０) ＝ ０
１. １　 系数 ｐ(ｘ１ꎬｘ２)按以下各式计算:
标准化最大破损总长:

Ｊｍａｘ ＝
１０
３３

折角点分布:

Ｊｋｎ ＝ ５
３３

在 Ｊｋｎ处累积概率:

Ｐｋ ＝
１１
１２

最大绝对破损长度:
ｌｍａｘ ＝ ６０ｍ

标准化分布端点长度:
Ｌ∗ ＝ ２６０ｍ

Ｊ ＝ ０ 时概率密度:

ｂ０ ＝ ２ Ｐｋ

Ｊｋｎ
－

１ － Ｐｋ

Ｊｍａｘ － Ｊｋｎ

æ

è
ç

ö

ø
÷

当 Ｌｓ≤Ｌ∗时:

１２



Ｊｍ ＝ ｍｉｎ Ｊｍａｘꎬ
ｌｍａｘ

Ｌｓ
{ }

Ｊｋ ＝
Ｊｍ

２ ＋
１ － １ ＋ (１ － ２ｐｋ)ｂ０Ｊｍ ＋ １

４ ｂ２
０Ｊ２

ｍ

ｂ０

ｂ１２ ＝ ｂ０

当 Ｌｓ > Ｌ∗时:

Ｊｍ
∗ ＝ ｍｉｎ Ｊｍａｘꎬ

ｌｍａｘ

Ｌ∗{ }

Ｊ∗
ｋ ＝

Ｊ∗
ｍ

２ ＋
１ － １ ＋ (１ － ２ｐｋ)ｂ０Ｊ∗

ｍ ＋ １
４ ｂ２

０Ｊ∗２
ｍ

ｂ０

Ｊｍ ＝
Ｊ∗
ｍ Ｌ∗

Ｌｓ

Ｊｋ ＝
Ｊ∗
ｋ Ｌ∗

Ｌｓ

ｂ１２ ＝ ２ ｐｋ

Ｊｋ
－

１ － ｐｋ

Ｊｍ － Ｊｋ

æ

è
ç

ö

ø
÷

ｂ１１ ＝ ４
１ － ｐｋ

(Ｊｍ － Ｊｋ)Ｊｋ
－ ２

ｐｋ

Ｊ２
ｋ

ｂ２１ ＝ － ２
１ － ｐｋ

(Ｊｍ － Ｊｋ) ２

ｂ２２ ＝ － ｂ２１Ｊｍ

无因次破损长度:

Ｊ ＝ (ｘ２ － ｘ１)
Ｌｓ

舱室或舱组标准化长度:
Ｊｎ 取为 Ｊ 和 Ｊｍ的小者ꎮ
１. １. １　 如所计及的舱或舱组的界限不与后端点或前端点重合:
Ｊ≤Ｊｋ:

ｐ(ｘ１ꎬｘ２) ＝ ｐ１ ＝ １
６ Ｊ２(ｂ１１Ｊ ＋ ３ｂ１２)

Ｊ > Ｊｋ:

ｐ(ｘ１ꎬｘ２) ＝ ｐ２ ＝ － １
３ ｂ１１Ｊ３

ｋ ＋
１
２ (ｂ１１Ｊ － ｂ１２)Ｊ２

ｋ ＋ ｂ１２ＪＪｋ －
１
３ ｂ２１(Ｊ３

ｎ － Ｊ３
ｋ) ＋

１
２ (ｂ２１Ｊ － ｂ２２)(Ｊ２

ｎ － Ｊ２
ｋ) ＋ ｂ２２Ｊ(Ｊｎ － Ｊｋ)

１. １. ２　 如所计及的舱或舱组的后部界限与后端点重合或所计及的舱或舱组的前部界限与前端点

重合:
Ｊ≤Ｊｋ:

ｐ(ｘ１ꎬｘ２) ＝ １
２ (ｐ１ ＋ Ｊ)

Ｊ > Ｊｋ:

ｐ(ｘ１ꎬｘ２) ＝ １
２ (ｐ２ ＋ Ｊ)

１. １. ３　 如所计及的舱或舱组延伸至整个分舱长度(Ｌｓ):

２２



ｐ(ｘ１ꎬｘ２) ＝ １
１. ２　 　 系数 ｒ(ｘ１ꎬｘ２ꎬｂ)按以下各式计算:

ｒ(ｘ１ꎬｘ２ꎬｂ) ＝ １ － (１ － Ｃ) １ － Ｇ
ｐ(ｘ１ꎬｘ２)[ ]

式中:Ｃ ＝ １２Ｊｂ( －４５Ｊｂ ＋ ４)

其中 Ｊｂ ＝
ｂ

１５Ｂ
１. ２. １　 如所计及的舱或舱组延伸至整个分舱长度(Ｌｓ):

Ｇ ＝ Ｇ１ ＝ １
２ ｂ１１Ｊ２

ｂ ＋ ｂ１２Ｊｂ

１. ２. ２　 如所计及的舱或舱组的界限不与后端点或前端点重合:

Ｇ ＝ Ｇ２ ＝ － １
３ ｂ１１Ｊ３

０ ＋ １
２ (ｂ１１Ｊ － ｂ１２)Ｊ２

０ ＋ ｂ１２ＪＪ０

其中 Ｊ０ ＝ ｍｉｎ(ＪꎬＪｂ)
１. ２. ３　 如所计及的舱或舱组的后部界限与后端点重合或所计及的舱或舱组的前部界限与前端点重合:

Ｇ ＝ １
２ (Ｇ２ ＋ Ｇ１Ｊ)

第 ７ －２ 条　 因数 ｓｉ的计算

１　 应按照本条的以下注释和规定ꎬ确定每种假定浸水情况下舱或舱组的因数“ ｓｉ”ꎮ
“θｅ”是任何浸水阶段的平衡横倾角ꎬ(°)ꎻ
“θｖ”是任何浸水阶段复原力臂变负的角度ꎬ或不能水密关闭的开口被水浸没的角度ꎻ
“ＧＺｍａｘ”是 θｖ 角范围内最大正复原力臂ꎬｍꎻ
“范围”是从 θｅ 角量取的正复原力臂范围ꎬ(°)ꎮ 正值范围取为达到 θｖ 角度ꎻ
“浸水阶段”是浸水过程中任何的一步ꎬ包括达到最终平衡之前的采取平衡措施前阶段(如有)ꎮ
１. １　 任何初始装载工况 ｄｉ 下的任何破损情况的因数“ ｓｉ”应按下式计算:

ｓｉ ＝最小{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ꎬｉ或 ｓｆｉｎａｌꎬｉｓｍｏｍꎬｉ}
式中:“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ꎬｉ”是在最终平衡阶段之前所有浸水中间阶段的残存概率ꎬ按本条 ２ 计算ꎻ

“ｓｆｉｎａｌꎬｉ”是浸水最终平衡阶段的残存概率ꎬ按本条 ３ 计算ꎻ
“ｓｍｏｍꎬｉ”是经受住横倾力矩的残存概率ꎬ按本条 ４ 计算ꎮ
２　 因数“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ꎬｉ”仅适用于客船(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ꎬｉ对货船应取为 １)ꎬ应取为所有浸水阶段ꎬ包括采取平衡

措施前阶段(如有)的 ｓ －因数中的最小者ꎬ按下式计算:

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ꎬｉ ＝
é

ë

ê
ê

ＧＺｍａｘ

０. ０５范围
７

ù

û

ú
ú

１
４

式中 ＧＺｍａｘ不得取为大于 ０. ０５ｍꎬ范围不得取为大于 ７°ꎮ 如果中间横倾角大于 １５°ꎬ则 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ꎬｉ ＝ ０ꎮ 如要

求设有横贯浸水装置ꎬ平衡时间不得超过 １０ｍｉｎꎮ
３　 因数“ｓｆｉｎａｌꎬｉ”应按下式计算:

ｓｆｉｎａｌꎬｉ ＝ Ｋ
é

ë

ê
ê

ＧＺｍａｘ

０. １２范围
１６

ù

û

ú
ú

１
４

式中:ＧＺｍａｘ———不得取为大于 ０. １２ｍꎻ
范围———不得取为大于 １６°ꎻ

如果 θｅ≤θｍｉｎꎬＫ ＝ １
如果 θｅ≥θｍｉｎꎬＫ ＝ ０

３２



其他情况

Ｋ ＝
θｍａｘ － θｅ

θｍａｘ － θｍｉｎ

式中:θｍｉｎ———对客船为 ７°ꎬ对货船为 ２５°ꎻ
θｍａｘ———对客船为 １５°ꎬ对货船为 ３０°ꎮ

４　 因数“ｓｍｏｍꎬｉ”仅适用于客船(ｓｍｏｍꎬｉ对货船应取为 １)ꎬ对最终平衡应按下式计算:

ｓｍｏｍꎬｉ ＝
(ＧＺｍａｘ － ０. ０４)排水量

Ｍｈｅｅｌ

式中:排水量———处于分舱吃水时的完整排水量ꎻ
Ｍｈｅｅｌ———按本条 ４. １ 计算的最大假定横倾力矩ꎻ和

ｓｍｏｍꎬｉ≤１
４. １　 横倾力矩 Ｍｈｅｅｌ按下式计算:

Ｍｈｅｅｌ ＝最大{Ｍ乘客或 Ｍ风或 Ｍ救生艇筏}

４. １. １　 Ｍ乘客是乘客移动造成的最大假定横倾力矩ꎬ按下式求得:
Ｍ乘客 ＝ (０. ０７５Ｎｐ)(０. ４５Ｂ)　 (ｔｍ)

式中:Ｎｐ———船舶在相应于所计及最深分舱吃水的营运工况下允许搭载的最大乘客人数ꎻ和
Ｂ———船宽ꎮ

或者ꎬ横倾力矩的计算可假定乘客按每平方米 ４ 人计分布在集合站所在的各层甲板的一舷可供站立

的甲板区域ꎬ并使其产生最不利的横倾力矩ꎮ 在按此处理时ꎬ应假定每名乘客的重量为 ７５ｋｇꎮ
４. １. ２　 Ｍ风是作用于破损情况的最大假定风力:

Ｍ风 ＝ (ＰＡＺ) / ９. ８０６　 (ｔｍ)
式中:Ｐ———１２０Ｎ / ｍ２ꎻ

Ａ———水线以上侧投影面积ꎻ
Ｚ———水线以上侧投影面积中心至 Ｔ / ２ 的距离ꎻ
Ｔ———船舶吃水ꎬｄｉꎮ

４. １. ３　 Ｍ 救生艇筏是因在船舶一舷满载降放所有的吊架降落式救生艇筏而造成的最大假定横倾力

矩ꎬ应采用以下假定进行计算:
. １　 假定船舶破损后位于倾斜一舷的所有救生艇和救助艇ꎬ均满载悬挂于舷外并准备降放ꎻ
. ２　 对从存放位置满载降落布置的救生艇ꎬ应考虑在降落过程中的最大横倾力矩ꎻ
. ３　 假定船舶破损后位于倾斜一舷的每个吊架上ꎬ均吊有满载的吊架降落式救生筏ꎬ救生筏

已悬挂于舷外并准备降放ꎻ
. ４　 不在悬挂于舷外的救生设备内的人员不增加倾侧力矩或复原力矩ꎻ和
. ５　 位于船舶倾斜相反一舷的救生设备假定为处于存放位置ꎮ

５　 应作有效布置使不对称浸水降至最小程度ꎮ 如必需校正大横倾角时ꎬ所采用的方法应尽可能是

自动的ꎬ但在任何情况下ꎬ当设有控制平衡装置的设备时ꎬ此项设备应能在舱壁甲板以上操作ꎮ 这些装置

连同其控制设备应为主管机关接受①ꎮ 关于使用平衡装置的相应资料应提供给船长ꎮ
５. １　 参与这种平衡的液舱和舱室应设有横截面足够的空气管或等效装置ꎬ以确保进入平衡舱室的

水流不受阻碍ꎮ
５. ２　 在所有情况下ꎬ如计及下沉、横倾和纵倾后的最终水线浸没以下部位ꎬ则 ｓｉ 取为零:

. １　 某些开口的下缘ꎬ通过这些开口可能发生累进浸水ꎬ而这种浸水在计算因数 ｓ 时不予考

虑ꎮ 这些开口应包括空气管、通风筒和用风雨密门或舱口盖关闭的开口ꎻ和

４２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ＭＳＣ. ３６２(９２)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评估横贯浸水装置标准方法的建议»ꎮ



. ２　 客船中为符合 ２ － ２ 章要求而视为水平撤离通道的舱壁甲板任何部分ꎮ
５. ３　 如计及下沉、横倾和纵倾后ꎬ在浸水的任何中间阶段或最终阶段发生以下任一情况ꎬ则系数 ｓｉ

取为零:
. １　 用于符合 ２ － ２ 章要求的舱壁甲板任何垂向逃生舱口被水浸没ꎻ
. ２　 用于在舱壁甲板以上操作水密门、平衡装置、保持水密舱壁完整性的管路阀或通风管道阀

无法接近或无法操作ꎻ
. ３　 在破损情况所包括且对达到的指数 Ａ 起有利作用的任何舱室内通过水密限界的管路或通

风管道的任何部分被水浸没(如未在每一限界设有水密关闭装置)ꎮ
５. ４　 但是ꎬ如在破损稳性计算中计入假定因累进浸水而浸水的舱室ꎬ则可计算多个 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ꎬｉ值并假

定附加浸水时处于平衡状态ꎮ
５. ５　 除 ５. ３. １ 的规定外ꎬ用水密人孔盖和平面舱盖、小型水密舱口盖、遥控操作的水密滑动门、非打

开型的舷窗以及要求在海上保持关闭的水密出入门和舱口盖ꎮ
６　 如水平水密限界设在所计及水线以上ꎬ则对下面的舱室或舱组ꎬｓ 计算值应按本条 ６. １ 以本条

１ １ 所得的值乘以表示该水平分隔以上处所不浸水概率的缩减因数 ｖｍ求得ꎮ
６. １　 因数 ｖｍ 应按下式计算:

ｖｍ ＝ ｖ(Ｈ ｊꎬｎꎬｍꎬｄ) － ｖ(Ｈ ｊꎬｎꎬｍ － １ꎬｄ)
式中:Ｈ ｊꎬｎꎬｍ———假定限制所计及破损舱室垂向浸水范围的 ｍｔｈ 水平限界在 ｘ１( ｊ)ｘ２( ｊ ＋ ｎ － １)纵向范围

内基线以上的最小高度ꎬｍꎻ
Ｈ ｊꎬｎꎬｍ － １———假定限制所计及破损舱室垂向浸水范围的(ｍ － １) ｔｈ水平限界在 ｘ１( ｊ)ｘ２( ｊ ＋ ｎ － １)纵向

范围内基线以上的最小高度ꎬｍꎻ
ｊ———表示所计及破损舱室的后端点ꎻ

ｍ———代表从所计及水线向上计数的每一水平限界ꎻ
ｄ———所考虑的吃水ꎬ定义见第 ２ 条ꎻ和

ｘ１ 和 ｘ２———代表第 ７ － １ 条所计及的舱室或舱组的端点ꎮ
６. １. １　 因数 ｖ(Ｈ ｊꎬｎꎬｍꎬｄ)和 ｖ(Ｈ ｊꎬｎꎬｍ － １ꎬｄ)应按下式计算:
如果(Ｈｍꎬｄ)小于或等于 ７. ８ｍꎬ则

ｖ(Ｈꎬｄ) ＝ ０. ８ (Ｈ － ｄ)
７. ８

所有其他情况ꎬ

ｖ(Ｈ － ｄ) ＝ ０. ８ ＋ ０. ２ (Ｈ － ｄ) － ７. ８
４. ７[ ]

式中:如果 Ｈｍ与船舶最上部水密限界在(ｘ１ ｊｘ２( ｊ ＋ ｎ －１))范围内重合ꎬ则(Ｈｊꎬｎꎬｍꎬｄ)取为 １ꎬｖ(Ｈｊꎬｎꎬ０ꎬｄ)取
为 ０ꎮ

ｖｍ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取为小于零或大于 １ꎮ
６. ２　 一般就水平分舱而言ꎬ作用于指数 Ａ 的每个 ｄＡ 由下式求得:

ｄＡ ＝ ｐｉ ｖ１ｓｍｉｎ１ ＋ (ｖ２ － ｖ１)ｓｍｉｎ２ ＋ ＋ (１ － ｖｍ － １)ｓｍｉｎｍ[ ]

式中:ｖｍ———按本条 ６. １ 计算的 ｖ 值ꎻ
Ｓｍｉｎ———当假定破损从假定破损高度 Ｈｍ 向下延伸时ꎬ所有破损组合的最小 ｓ 因数ꎮ

第 ７ －３ 条　 渗　 透　 率

１　 本规则的分舱和破损稳性计算中ꎬ每一普通舱室或某舱室的一部分的渗透率应按以下规定取值:
５２



处　 　 所 渗　 透　 率

贮物处所 ０. ６０

起居处所 ０. ９５

机器处所 ０. ８５

处　 　 所 渗　 透　 率

空舱处所 ０. ９５

液体处所 ０ 或 ０. ９５１①

　 　 ①视何者导致较严格的要求而定ꎮ

２　 就本规则的分舱和破损稳性计算而言ꎬ每个货舱或某舱室的一部分的渗透率应按以下规定取值:
处　 　 所 ｄｓ吃水时渗透率 ｄｐ吃水时渗透率 ｄｌ吃水时渗透率

干货处所 ０. ７０ ０. ８０ ０. ９５

集装箱处所 ０. ７０ ０. ８０ ０. ９５

滚装货物处所 ０. ９０ ０. ９０ ０. ９５

液货 ０. ７０ ０. ８０ ０. ９５

　 　 ３　 如经计算证实ꎬ渗透率可用其他数字ꎮ

第 ８ 条　 关于客船稳性的特殊要求

１　 拟载 ４００ 人或以上乘员的客船应在防撞舱壁之后设有水密分舱ꎬ以在分舱指数计算所依据的 ３
种装载工况下以及从首垂线量起 ０. ０８Ｌ 以内涉及所有舱室的破损中ꎬｓｉ ＝ １ꎮ

２　 拟载 ３６ 人或以上乘员的客船应能承受本条 ３ 所规定范围的舷侧外板破损ꎮ 应通过证实第 ７ － ２
条所定义的 ｓｉ对分舱指数计算所依据的 ３ 种装载工况不小于 ０. ９ꎬ来达到符合本条的要求ꎮ

３　 在证实符合本条 ２ 的要求时所假定的破损范围应视第 ６ 条所定义的 Ｎ 和第 ２ 条所定义的 Ｌｓ而

定ꎬ使
　 　 . １　 垂向破损范围从船舶型基线延伸至第 ２ 条所定义的最深分舱吃水位置以上 １２. ５ｍ 处ꎬ除非

垂向破损范围较小而使“ ｓｉ”值较低ꎬ在此情况下应使用此减小的范围ꎻ
　 　 . ２　 如载运 ４００ 人或以上乘员ꎬ则应在舷侧外板任何一处假定破损长度为 ０. ０３Ｌｓ但不小于 ３ｍꎬ

同时最深分舱吃水线处从舷侧向舷内垂直中心线量取的穿透为 ０. １Ｂ 但不小于 ０. ７５ｍꎻ
　 　 . ３　 如载运人数少于 ４００ 人ꎬ则应在水密横舱壁之间的舷侧外板任何一处假定破损长度ꎬ但相

邻两水密横舱壁的间距应不小于假定的破损长度ꎮ 如果相邻两水密横舱壁的间距小于假

定的破损长度ꎬ就证实符合本条 ２ 的要求而言ꎬ应仅将这两个舱壁中的一个视为有效ꎻ
　 　 . ４　 如载运人数为 ３６ 人ꎬ则应假定破损长度为 ０. ０１５Ｌｓ但不小于 ３ｍꎬ同时向舷内穿透 ０. ０５Ｂ 但

不小于 ０. ７５ｍꎻ和
　 　 . ５　 如载运人数多于 ３６ 但少于 ４００ 人ꎬ则用以确定假定破损范围的破损长度值和舷内穿透值

在适用于上述. ４ 和. ２ 规定的载运人数为 ３６ 和载运人数为 ４００ 人的船舶破损长度值和穿

透值间由线性内插法求得ꎮ

第 ８ －１ 条　 客船浸水事故后船舶的系统性能和操作资料

１　 适用范围

船长(按本章 ２ － １ / ２. ５ 条定义)为 １２０ｍ 及以上或有 ３ 个及以上主竖区的客船应符合本条规定ꎮ
２　 发生浸水破损时重要系统的有效性①

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的设计应使船舶在任何单个水密舱室浸水时ꎬ第 ２ － ２ / ２１. ４
条规定的系统保持运行ꎮ

３　 浸水事故后的操作资料

６２
① 参见«客船发生火灾或浸水事故后系统性能评估的暂行解释性说明»(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６９ 通函)ꎮ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为向船长提供浸水事故后安全返港的操作资料ꎬ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应配备:

　 　 . １　 船上稳性计算机ꎻ或
　 　 . ２　 岸基支持ꎮ

Ｂ － ２ 部分　 分舱、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

第 ９ 条　 客船和货船(除液货船外)双层底

１　 应设置双层底ꎬ且在适应船舶设计及船舶正常作业的情况下ꎬ该双层底应尽实际可能自防撞舱壁

延伸至尾尖舱舱壁ꎮ
２　 如需设置双层底时ꎬ其内底应延伸至船舷两侧ꎬ以保护船底至舭部弯曲部位ꎮ 此项保护如能使内

底板在任何部分都不低于与龙骨线平行且自龙骨线量起垂直高度不低于 ｈ 的水平面ꎬ即认为满意ꎮ ｈ 按

下式计算:
ｈ ＝ Ｂ / ２０

但在任何情况下ꎬｈ 值不得小于 ７６０ｍｍꎬ也不必取为大于 ２０００ｍｍꎮ
３　 设于双层底内与货舱等排水装置相连的小阱ꎬ不应向下延伸至超过所需的深度ꎮ 但准许轴隧后

端的污水阱延伸至外底ꎮ 如其他阱(如主机下的润滑油阱)的布置与符合本条的双层底具有等效的保护

作用ꎬ则主管机关可允许设置ꎮ 从这种阱的底部至与龙骨线重合的水平面的垂直距离无论如何不得小

于 ５００ｍｍꎮ
４　 在大小适度的水密舱(包括干舱)处ꎬ如舱的底部或侧面破损时不致有损于船舶的安全ꎬ则不必

设双层底ꎮ
５　 适用第 １. ５ 条规定并在第 ３ / ３. ２２ 条定义的短程国际航行范围内营运的客船ꎬ主管机关如确信设

置双层底与该船的设计及船舶正常作业不相适应ꎬ可准许在该部分免设双底层ꎮ
６　 客船或货船按照本条 １、４ 或 ５ 未设双层底的任何部分ꎬ应能承受船舶该部分如本条 ８ 所规定的

破损ꎮ
７　 对客船或货船的异常布置ꎬ应证实船舶能承受本条 ８ 所规定的破损ꎮ
８　 应通过证实在假定船底任何一处破损且破损范围对船舶受到影响部分如以下. ２ 所规定时ꎬ按第

７ － ２ 条计算的 ｓｉ 对所有营运工况不小于 １ꎬ来达到符合本条 ６ 或 ７ 的要求:
　 　 . １　 这类处所浸水不应使船舶其他部分的应急电源和照明系统、内部通信、信号设备或其他应

急装置无法操作ꎮ
　 　 . ２　 假定破损范围应为如下所示:

自船舶首垂线起 ０. ３Ｌ 船舶任何其他部分

纵向范围 １ / ３Ｌ２ / ３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１ / ３Ｌ２ / ３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横向范围 Ｂ / ６ 或 １０ｍꎬ取小者 Ｂ / ６ 或 ５ｍꎬ取小者

自龙骨线量起垂向范围 Ｂ / ２０ 或 ２ｍꎬ取小者 Ｂ / ２０ 或 ２ｍꎬ取小者

　 　 . ３　 如果范围小于. ２ 所规定之最大破损的任何破损会导致更为恶劣的工况ꎬ则应计及这种破损ꎮ
９　 客船如有大的底舱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将双层底高度增至从龙骨线量起不大于 Ｂ / １０ 或 ３ｍꎬ取小

者ꎮ 或者ꎬ可按照本条 ８ 计算这些区域的船底破损ꎬ但应假定垂直范围增大ꎮ

第 １０ 条　 水密舱壁的构造

１　 每个水密分隔舱壁ꎬ不论横向或纵向ꎬ均应按第 ２. １７ 条规定的尺寸建造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水密分

７２
① 参见«向客船船长提供关于依靠自身动力或拖航安全返港的操作资料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００ 通函)ꎮ



隔舱壁应能至少支承水头达到舱壁甲板所产生的压力ꎮ
２　 水密舱壁上的阶层和凹入应与阶层或凹入处的舱壁具有同样强度ꎮ

第 １１ 条　 水密舱壁等的初次试验

１　 不供装载液体的水密处所和不供压载的货舱的灌水试验不是强制性的ꎮ 如不进行灌水试验ꎬ则
在实际可行情况下应做冲水试验ꎮ 此试验应在船舶的舾装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进行ꎮ 如由于冲水试

验可能造成机械、电气设备绝缘或舾装件的损坏而不可行ꎬ则可用对焊接缝的细致目视检查予以替代ꎬ且
在认为必要时ꎬ还应由类似于着色渗透试验或超声波测漏试验或等效试验加以支持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都
应对水密舱壁进行彻底检查ꎮ

２　 首尖舱、双层底(包括箱形龙骨)及内壳板均以相应于第 １０. １ 条要求的水头作试验ꎮ
３　 供装载液体并形成船舶分舱部分的舱柜ꎬ应以相当于其设计压力的水头试验其密性和结构强度ꎮ

该水头无论如何不得低于空气管顶或该舱舱顶以上 ２. ４ｍꎬ取大者ꎮ
４　 本条 ２ 和 ３ 所述试验的目的在于确保分舱结构布置是水密的ꎬ而不是作为该舱用于装载燃油或

其他特殊用途的适应性试验ꎻ如进行此类适应性试验ꎬ可按照液体进入舱内或其连接部分的高度ꎬ进行更

严格的试验ꎮ

第 １２ 条　 尖舱及机器处所的舱壁、轴隧等

１　 应设置防撞舱壁ꎬ该舱壁应水密延伸到舱壁甲板ꎮ 该舱壁应位于距首垂线不小于船长 ０. ０５Ｌ 或

１０ｍ(取小者)ꎬ除可经主管机关允许外ꎬ不大于 ０. ０８Ｌ 或 ０. ０５Ｌ ＋ ３ｍ(取大者)处ꎮ
２　 如船舶水线以下的任何部分自首垂线向前延伸ꎬ例如球鼻首ꎬ则本条 １ 规定的距离应自下列各点

之一来量取ꎬ取最小者:
　 　 . １　 此类延伸部分的长度中点ꎻ
　 　 . ２　 首垂线前方 ０. ０１５Ｌ 处ꎻ或
　 　 . ３　 首垂线前方 ３ｍ 处ꎮ
３　 防撞舱壁可以具有阶层或凹入ꎬ但它们应在本条 １ 或 ２ 所规定的限度内ꎮ
４　 门、人孔、通道开口、通风管道或任何其他开口不得设在舱壁甲板以下的防撞舱壁上ꎮ
５. １　 除本条 ５. ２ 所规定者外ꎬ在舱壁甲板以下的防撞舱壁上仅可通过 １ 根管子ꎬ以处理首尖舱内的液

体ꎬ但该管子应装有能在舱壁甲板以上操作的截止阀ꎬ其阀体应设于首尖舱内的防撞舱壁上ꎮ 如果阀位于

在所有营运情况下均可迅速到达之处ꎬ并且其所位于的处所不是货物处所ꎬ则主管机关可以允许该阀设于

防撞舱壁的后面ꎮ 所有阀应为钢质、青铜或其他经认可的塑性材质ꎮ 不得采用普通铸铁或类似材质的阀ꎮ
５. ２　 如首尖舱分隔成用来装载两种不同的液体ꎬ则主管机关可允许在舱壁以下的防撞舱壁上穿过

２ 根管子ꎻ每根管子均应按本条 ５. １ 要求进行装设ꎬ但应使主管机关确信除装设第二根管子外无其他切

实可行办法ꎬ且认为首尖舱内增加的分舱使船舶安全仍能维持ꎮ
６　 当船舶首部设有长的上层建筑时ꎬ其防撞舱壁应风雨密地延伸至干舷甲板上一层的甲板ꎮ 此延

伸部分不必直接设于下面舱壁之上ꎬ但应位于本条 １ 或 ２ 规定的限度内(本条 ７ 允许的情况除外)ꎬ并且

形成阶层的甲板部分应有效地风雨密ꎮ 此延伸部分的布置应避免在首门万一发生破损或脱落时ꎬ对其造

成损坏的可能性ꎮ
７　 当设有首门且装货斜坡道形成舱壁甲板以上的防撞舱壁的延伸部分时ꎬ坡道全长范围内都应风

雨密ꎮ 对货船ꎬ高出舱壁甲板 ２. ３ｍ 的坡道部分可从本条 １ 或 ２ 规定的限度向前延伸ꎮ 不符合上述要求

的坡道不应视为防撞舱壁的延伸ꎮ
８　 干舷甲板以上防撞舱壁延伸处的开口数量ꎬ应在适应船舶设计和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减至最少ꎮ

所有这类开口应能够风雨密关闭ꎮ
９　 应设置舱壁将机器处所与前后起居、货物处所隔开ꎬ该舱壁应水密延伸到舱壁甲板ꎮ 客船还应设

８２



置一道尾尖舱舱壁ꎬ该舱壁应水密延伸到舱壁甲板ꎮ 但是ꎬ只要不降低船舶分舱的安全程度ꎬ尾尖舱舱壁

可在舱壁甲板下方做成阶层ꎮ
１０　 在所有情况下ꎬ尾管均应封闭于具有适度容积的水密处所内ꎮ 客船的尾填料函压盖应装设于水

密轴隧内或与尾管舱室分开的其他水密处所内ꎬ且该处所的容积ꎬ在尾填料函压盖渗漏而浸水时ꎬ将不致

淹没舱壁甲板ꎮ 货船经主管机关同意亦可采取其他措施ꎬ使在尾管布置受损的情况下向船内渗水的危险

减少到最小程度ꎮ

第 １３ 条　 客船舱壁甲板以下水密舱壁上的开口

１　 水密舱壁上开口的数量应在适应船舶设计及船舶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减至最少ꎬ这些开口均应设

有可靠的关闭设备ꎮ
２. １　 如管子、排水管和电缆等通过水密舱壁时ꎬ应设有保证该舱壁水密完整性的设施ꎮ
２. ２　 不得在水密舱壁上装设与构成管系无关的阀ꎮ
２. ３　 铅或其他易熔材料不应用于穿过水密舱壁的管系上ꎬ因为发生火灾时这种管系的损坏将会损

害舱壁的水密完整性ꎮ
３　 分隔相邻货物处所的水密横舱壁不准设门、人孔或通道开口ꎬ但本条 ９. １ 和第 １４ 条规定者除外ꎮ
４　 除符合本条 １０ 的规定外ꎬ在主、辅推进机械包括推进所需的锅炉的处所内ꎬ其每一水密舱壁上ꎬ

除通往轴隧的门外ꎬ只可设置 １ 扇门ꎮ 如装有 ２ 根或更多的轴ꎬ其轴隧之间应设有一个互通的连接通道ꎮ
若装设 ２ 根轴者ꎬ在机器处所与轴隧间仅准设 １ 扇门ꎻ如装设 ２ 根轴以上者ꎬ则只准设 ２ 扇门ꎮ 所有这些

门均应为滑动式ꎬ且应设置于使其门槛尽可能高之处ꎮ 在机器处所以外ꎬ应装设从舱壁甲板上操纵这些

门的手动装置ꎮ
５. １　 除本条 ９. １ 或第 １４ 条规定外ꎬ水密门应为符合本条 ７ 要求的动力滑动门ꎬ当船舶在正浮位置

时ꎬ应能从驾驶室的总控制台于不超过 ６０ｓ 内同时关闭这些门ꎮ
５. ２　 任何动力滑动水密门的操纵装置ꎬ无论是动力式还是手动式ꎬ均应能在船舶向任一舷横倾至

１５°的情况下将门关闭ꎮ 还应考虑当水从开口处涌入时ꎬ在门的任一侧受到一个相当于在门的中心线处

门槛以上至少 １ｍ 高度的静水压头的作用力ꎮ
５. ３　 水密门的操纵装置ꎬ包括液压管路和电缆ꎬ应尽可能靠近装设该门的舱壁ꎬ以减少当船舶遭受

破损时这些装置也被损坏的可能性ꎮ 水密门及其操纵装置的位置应满足当船舶在如第 ２ 条定义的 １ / ５
船宽(在最深分舱吃水线上向中心线垂直量计)范围内遭受破损时ꎬ位于船舶破损部位以外的水密门的

操纵不受妨碍ꎮ
６　 所有动力滑动水密门在其遥控操纵位置均应设有显示这些门是否开启的指示设施ꎬ遥控操纵位

置只能设在本条 ７. １. ５ 要求的驾驶室内和本条 ７. １. ４ 要求的舱壁甲板以上的手动操纵处ꎮ
７. １　 每一动力滑动水密门:

. １　 应为竖动式或横动式ꎻ

. ２　 除按本条 １０ 规定外ꎬ最大净开口宽度一般还应限制为 １. ２ｍꎮ 只有在考虑到船舶实际操

作需要时ꎬ主管机关可以准许设更宽的门ꎬ但应考虑包括以下要求的其他安全措施:
. １　 对该门的强度和关闭设备应特殊考虑ꎬ以防止渗漏ꎻ和
. ２　 该门应位于 Ｂ / ５ 的破损区域之外ꎻ
. ３　 应设有使用电力、液压或主管机关接受的其他动力开启和关闭门的必要设备ꎻ
. ４　 应设置一套独立的手动机械装置ꎮ 该装置能从门的任何一侧用手开启和关闭ꎻ此外ꎬ

还能在舱壁甲板上可到达之处用全周旋摇柄转动或主管机关接受的具有同样安全程

度的其他动作关闭该门ꎮ 在所有操纵位置处须清楚地标明旋转方向或其他动作的方

向ꎮ 在船舶正浮时ꎬ手动操纵装置将门完全关闭的时间应不超过 ９０ｓꎻ
. ５　 应设置从门的两侧用动力开启和关闭该门的控制装置ꎮ 还应在驾驶室设置从总控制

９２



台用动力关闭该门的控制装置ꎻ
. ６　 应设置一个与该区域内其他报警器不同的听觉报警器ꎮ 当该门用动力遥控关闭时ꎬ

这种报警器应在门开始移动前至少 ５ｓ 但不超过 １０ｓ 发出声响ꎬ且连续发出声响直至

该门完全关闭ꎮ 在手动遥控操纵的情况下ꎬ只要当门移动时听觉报警器能发出声响

即可ꎮ 此外ꎬ在乘客区域和高环境噪声区域ꎬ主管机关可以要求在门上的听觉报警器

增配一个间歇发光信号器ꎻ和
. ７　 用动力关闭门时关闭速率应大致均匀ꎮ 在船舶正浮时ꎬ从门开始移动至门完全关闭

的时间ꎬ在任何情况下应不少于 ２０ｓ 或不大于 ４０ｓꎮ
７. ２　 动力滑动水密门需要的电源应由应急配电板直接供电ꎬ或由位于舱壁甲板上方的专用配电板直

接供电ꎮ 与其关联的控制装置、指示器和报警电路也应由应急配电板直接供电或由位于舱壁甲板上方的专用

配电板供电ꎬ并且当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障时ꎬ能自动转换为由第 ４２. ３. １. ３ 条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供电ꎮ
７. ３　 动力滑动水密门应设有下列任一系统:

. １　 设有一套具有两个独立动力源的集中液压系统ꎬ每一动力源由一台能同时关闭所有门的

电动机和泵组成ꎮ 此外ꎬ应设有用于整个装置的具有足够能量的液压蓄能器ꎬ它能在不利

的 １５°横倾时至少操纵所有的门三次ꎬ即关闭 －开启 －关闭ꎮ 这个操作循环应能在泵为蓄

能器加入压力的状态下进行ꎮ 所选用的液体应考虑该装置工作时可能达到的温度ꎮ 该动

力操作系统的设计应使当液压管路中发生某一故障时应使多于 １ 扇门的操纵受到不利影

响的可能性降至最小ꎬ该液压系统应设有用于动力操纵系统储液箱的低液位报警器和低

压报警器ꎬ或其他能监控液压蓄能器内能量损耗的有效装置ꎮ 这些报警器应为听觉和视

觉型ꎬ并且应装设在驾驶室内的集中控制台上ꎻ或
. ２　 为每扇门装设一套具有各自动力源的独立液压系统ꎬ由一台能启闭该门的电动机和泵组

成ꎮ 此外ꎬ还应装有一个具有足够能量的液压蓄能器ꎬ能在不利的 １５°横倾时至少操作该

门 ３ 次ꎬ即关闭 －开启 －关闭ꎮ 这个操作循环应能在泵为蓄能器加入压力的状态下进行ꎮ
所选用的液体应考虑该装置工作时可能达到的温度ꎮ 在驾驶室的集中控制台上应设一组

低压报警器或其他能监控液压蓄能器内能量损耗的有效装置ꎮ 在每个就地操作位置还应

设置储蓄能量损耗的指示器ꎻ或
. ３　 为每扇门装设一套具有各自动力源的独立电力系统和电动机ꎬ它由一台能启闭该门的电

动机组成ꎮ 该动力源在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障时应能自动地转换为由第 ４２. ４. ２ 条

的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供电ꎬ且应具有足够的能量ꎬ以能在不利的 １５°横倾时至少操纵该

门 ３ 次ꎬ即关闭 －开启 －关闭ꎮ
上述第 ７. ３. １、７. ３. ２ 和 ７. ３. ３ 条所规定的各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动力滑动水密门的动力系统应和任何其他动力系统分开ꎮ 电力或液压动力操作系统(不包含液压执

行器)中的某一故障应不妨碍任何门的人工操作ꎮ
７. ４　 控制手柄应装设在舱壁两侧地板以上至少 １. ６ｍ 的高处ꎬ并且其布置应使通过该门的人员能

保持两侧手柄均处于开启位置ꎬ防止意外操作而启动动力关闭装置ꎮ 开启和关闭门时手柄的运动方向应

与门移动的方向一致ꎬ并应清楚地标明ꎮ
７. ５　 水密门的电器设备和部件应尽可能设于舱壁甲板以上及危险区域和危险处所之外ꎮ
７. ６　 必须装设在舱壁甲板以下的电器部件的外壳应设有防止进水的适当保护措施ꎮ①

０３

① 参见下列 ＩＥＣ ５２９(１９７６)出版物:
. １　 达到 ＩＰＸ７ 保护标准的电机、有关的电路及控制部件ꎻ
. ２　 达到 ＩＰＸ８ 保护标准的门位置指示器及有关的电路部件ꎻ和
. ３　 达到 ＩＰＸ６ 保护标准的门移动报警信号器ꎮ
如主管机关确信能达到同等保护程度ꎬ可以准许对电器部件的外壳作其他的布置ꎮ ＩＰＸ８ 水压应基于该部件位置处浸水 ３６ｈ 可能

出现的压力ꎮ



７. ７　 电源、控制装置、指示器和报警电路应设置下述方式的防止故障保护ꎬ即某一扇门的电路中的

故障不应引起任何其他门的电路故障ꎮ 一扇门的报警器或指示器的电路中的短路或其他故障不应导致

丧失该门的动力操纵ꎮ 其布置应保证水渗漏进位于舱壁甲板以下的电器设备时不致使门开启ꎮ
７. ８　 动力滑动水密门的动力操纵系统或控制系统中的单一电气故障ꎬ不应导致一扇关闭的门被开

启ꎮ 在尽可能靠近本条 ７. ３ 所要求的每台电动机的供电线路上的某一点ꎬ应连续监控电源供电的有效

性ꎮ 任何这种供电失效ꎬ应在驾驶室集控台上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８. １　 驾驶室内的集控台应有一个“控制模式”开关ꎬ它应具有两套控制模式:一套是“就地控制”模

式ꎬ它不使用自动关闭装置即能使任何门就地开启和就地关闭ꎬ另一套是“关闭门”模式ꎬ它应能自动关

闭任何开启着的门ꎮ 该“关闭门”模式应准许门被就地开启ꎬ而当脱开就地控制机构时应能自动重新关

闭该门ꎮ “控制模式”开关一般处于“就地控制”模式档内ꎮ “关闭门”模式仅在紧急情况下或为试验的目

的才使用ꎮ 应特别重视“控制模式”开关的可靠性ꎮ
８. ２　 驾驶室内的集控台应设有标明每扇门位置的图ꎬ并附有发光指示器ꎬ以显示出每扇门的开启或

关闭状态ꎮ 应使用红灯表示一扇门完全开启ꎬ而绿灯表示一扇门完全关闭ꎮ 当遥控关闭门时ꎬ红灯应以

闪烁表示门处于关闭过程中ꎮ 指示器电路应与每扇门的控制电路分开ꎮ
８. ３　 应不能从集控台遥控开启任何一扇门ꎮ
９. １　 如主管机关认为必需时ꎬ可在甲板处所之间分隔货物的水密舱壁上装设适当构造的水密门ꎮ

此类门可为铰链式、滚动式或滑动式ꎬ但不应是遥控的ꎮ 它们应装在最高处并尽可能远离外板ꎬ但其靠近

舷侧的垂直边缘概不得位于如第 ２ 条所规定的距外板少于船宽的 １ / ５ 处ꎬ此距离在最深分舱吃水线向船

中心线垂直量计ꎮ
９. ２　 如果有在航行中可以通过的门ꎬ则任何此类门应设有适当装置ꎬ以防未经授权的开启ꎮ 在提出

设置此类门时ꎬ主管机关应对其数量及布置给予特殊考虑ꎮ
１０　 可拆卸的板门不允许用于舱壁上ꎬ但在机器处所内除外ꎮ 主管机关可以准许在每一水密舱壁上

设一扇宽度超过本条 ７. １. ２ 规定的动力滑动水密门取代此类可拆卸的板门ꎬ但这些门在航行中除在紧急

情况下船长认为必需外应保持关闭ꎮ 这些门不必满足本条 ７. １. ４ 关于在 ９０ｓ 内用手动操作装置完全关

闭的要求ꎮ
１１. １　 凡由船员舱室进入锅炉舱的围壁通道或隧道ꎬ及用作装设管子或任何其他用途的围壁通道或

隧道ꎬ如穿过水密舱壁ꎬ应为水密并应符合第 １６ － １ 条的要求ꎮ 在航行中用作通路的每一围壁通道或隧

道ꎬ至少其一端的出口应通过保持水密到足够高度的围阱方能由舱壁甲板以上处所出入ꎮ 围壁通道或隧

道的另一端出入口可为一水密门ꎬ其型式按其所在位置决定ꎬ此类围壁通道或隧道不应通过防撞舱壁之

后的第一个分舱舱壁ꎮ
１１. ２　 如需装设穿过水密舱壁的隧道ꎬ主管机关应给予特别考虑ꎮ
１１. ３　 如果连接冷藏货物处所和通风设备的围壁通道或强力通风隧道穿过一个以上水密舱壁时ꎬ此

类开口的关闭装置应由动力操纵ꎬ并应能从位于舱壁甲板上方的集控位置处将其关闭ꎮ

第 １３ －１ 条　 货船水密舱壁和内部甲板上的开口

１　 为适应船舶设计和船舶正常作业ꎬ水密分隔上的开口数量应保持最少ꎮ 凡是为了出入、管路、通
风、电缆等需要而穿过水密舱壁和内部甲板时ꎬ须设有保持水密完整性的装置ꎮ 如果表明任何累进浸水

能易于控制并且不损害船舶安全ꎬ则主管机关可以允许放宽对干舷甲板以上的开口的水密性要求ꎮ
２　 为确保在海上使用的内部开口的水密完整性而设置的门须是滑动水密门ꎬ该门能从驾驶室遥控

关闭ꎬ也能从舱壁的每一边就地操纵ꎮ 在控制位置应装设显示门是开启或关闭的指示器ꎬ并且在门关闭

时发出声响报警ꎮ 在主动力失灵时ꎬ动力、控制和指示器应能工作ꎮ 特别应注意减少控制系统失灵的影

响ꎮ 每一个动力操纵的滑动水密门应有一个独立的手动机械操纵装置ꎮ 该装置应能从门的任一边用手

开启和关闭该门ꎮ
１３



３　 用以保证内部开口的水密完整性且通常在航行时关闭的出入门和舱盖ꎬ应在该处和驾驶室装设

显示这些门或舱盖是开启还是关闭的设施ꎮ 每一个此类门或舱盖应附贴一个通告牌ꎬ其大意是不应让其

处于开启状态ꎮ
４　 可以装设结构良好的水密门或坡道用作大型货物处所的内部分隔ꎬ条件是主管机关确信此种门

或坡道是必要的ꎮ 这些门或坡道可以是绞链的ꎬ滚动的或滑动的门或坡道ꎬ但不应是遥控操纵的①ꎮ 如

果在航程中需要通过任何此类门或坡道ꎬ则应设有适当装置以防未经授权的开启ꎮ
５　 为保证内部开口的水密完整性ꎬ在海上保持永久关闭的其他关闭装置ꎬ应有一个通告牌贴于其

上ꎬ其大意是应保持关闭状态ꎮ 用螺栓紧固盖子的人孔不必设此通告牌ꎮ

第 １４ 条　 载运货车和随车人员的客船

１　 本条适用于为载运货车和随车人员而设计或改建的客船ꎮ
２　 若这类船上的旅客总数(包括随车人员在内)不超过 １２ ＋ Ａｄ / ２５ꎬ其中 Ａｄ为能用来装载货车处所

的甲板总面积(ｍ２)ꎬ以及装货车辆处所及其出入口的净高度应不小于 ４ｍꎬ则关于水门密门可应用第

１３ ９. １ 和 １３. ９. ２ 条的规定ꎬ但这些门可设置在分隔装货处所水密舱壁的任何高度上ꎮ 此外ꎬ要求在驾驶

室设置指示器ꎬ以自动指示何时每扇门关闭和何时所有门闩已扣紧ꎮ
３　 如已按本条装设一扇水密们ꎬ船舶准许搭载的最大乘客数不可超过本条 ２ 所假定的乘客数ꎮ

第 １５ 条　 客船舱壁甲板和货船干舷甲板以下外板上的开口

１　 外板上的开口数量应在适应船舶设计及船舶正常作业情况下减至最少ꎮ
２　 关闭任何外板开口设备的布置及效用ꎬ应与其预定的用途及装设位置相适应ꎬ一般应使主管机关

满意ꎮ
３. １　 根据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要求ꎬ舷窗的位置应不至于使其窗槛低于平行于舱壁甲板边线所

绘的线ꎬ此线的最低点在最深分舱载重线以上为船宽的 ２. ５％ ꎬ或 ５００ｍｍꎬ取较大者ꎮ
３. ２　 本条 ３. １ 所准许的所有舷窗ꎬ凡窗槛低于客船舱壁甲板和货船干舷甲板者ꎬ其构造应能有效地

防止任何人未经船长许可而开启ꎮ
４　 所有舷窗均应装设有效的内部铰链舷窗盖ꎬ其布置应能方便和有效地关闭及紧固成水密ꎬ但在距

首垂线 １ / ８ 船长以后ꎬ且在平行于舱壁甲板边线ꎬ其最低点在最深分舱吃水以上 ３. ７ｍ 加船宽的 ２. ５％所

绘的线以上者ꎬ则除统舱外的乘客舱室的舷窗盖可为可移式的ꎬ但按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要求永久附

着于其相应位置者除外ꎮ 这些可移式舷窗盖应存放于其所属的舷窗附近ꎮ
５. １　 凡专供载货或装煤的处所不得装设舷窗ꎮ
５. ２　 供交替载货或载客的处所ꎬ可装设舷窗ꎬ但其构造应能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未经船长许可而开启

舷窗或舷窗盖ꎮ
６　 未经主管机关特准ꎬ不应在客船舱壁甲板和货船干舷甲板以下的外板上装设自动通风舷窗ꎮ
７　 外板上的泄水孔、卫生水排泄孔及其他类似开口ꎬ应减至最低数量ꎮ 可采取每个排水孔供尽可能

多的卫生水管及其他管道共用ꎬ或采用其他适当的办法ꎮ
８. １　 外板上的所有进水孔及排水孔ꎬ均应装设防止海水意外进入船内的有效并可到达的装置ꎮ
８. ２. １　 根据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要求ꎬ除了本条 ８. ３ 规定以外ꎬ凡从客船舱壁甲板和货船干舷甲

板以下处所引出穿过外板的每一独立排水孔ꎬ应设一个自动止回阀ꎬ此阀应具有从舱壁甲板以上将其关

闭的可靠装置ꎬ或者应设两个无此类关闭装置的自动止回阀ꎬ条件是内侧的阀应设于最深分舱吃水以上ꎬ
并能在营运状态下随时进行检查ꎮ 如设置有可靠关闭装置的阀ꎬ则在舱壁甲板以上的操作位置应随时易

２３
①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５１ 通函«对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章 Ｂ － １ 部分规则的解释»ꎮ



于到达ꎬ并应设有表明阀开启或关闭的指示装置ꎮ
８. ２. ２　 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的要求应适用于以从客船舱壁甲板和货船干舷甲板以上处所引出

穿过外板的排水孔ꎮ
８. ３　 与机器运转有关的机器处所的主、辅海水进水孔和排水孔ꎬ应在管子与外板之间或管子与装配

在外板上的阀箱之间装设易于到达的阀ꎮ 在有人值守的机器处所内ꎬ这些阀可就地控制ꎬ并应设有表明

阀开启或关闭的指示器ꎮ
８. ４　 在最深分舱吃水以下贯穿外板的活动部件应设有主管机关接受的水密密封装置ꎮ 舷内填料函

压盖应设在水密处所内ꎬ该处所的容积应为在其浸水时不会使舱壁甲板浸没ꎮ 主管机关可要求如果这种

舱室浸水ꎬ船舶其他部分的重要或应急电源和照明系统、内部通信、信号设备或其他应急装置必须保持

有效ꎮ
８. ５　 所有本条要求的外板配件和阀应为钢质、青铜或其他认可的延性材料ꎮ 普通铸铁或类似材料

的阀不能采用ꎮ 本条所指的所有管子应为钢质或主管机关满意的其他等效材料ꎮ
９　 设于客船舱壁甲板和货船干舷甲板以下的舷门、装货门及装燃料门均应水密ꎬ并且其最低点无论

如何不得低于最深分舱吃水ꎮ
１０. １　 每一出灰管、垃圾管等的舷内开口均应设有有效盖子ꎮ
１０. ２　 如舷内开口位于客船舱壁甲板和货船干舷甲板以下ꎬ此盖应为水密ꎻ此外ꎬ在最深分舱吃水以

上易于到达处的排出管上ꎬ应设有一个自动止回阀ꎮ

第 １５ －１ 条　 货船外部开口

１　 所有通向在破损分析中假定为完整的且位于最终水线以下的舱室的外部开口ꎬ应要求水密ꎮ
２　 根据本条 １ 要求水密的外部开口除货舱盖外ꎬ应在驾驶室应设有指示器ꎮ
３　 在限制垂向破损范围的甲板以下的船壳外板上的开口如果在航程中可以通过ꎬ则应设有适当装

置以防未经授权的开启ꎮ
４　 为保证外部开口的水密完整性ꎬ在海上保持永久关闭的其他关闭装置ꎬ应有一个通告牌贴于其

上ꎬ其大意是应保持关闭状态ꎮ 用螺栓紧固盖子的人孔不必设此通告牌ꎮ

第 １６ 条　 水密门、舷窗等的构造和初次试验

１　 在所有船上:
. １　 本条所述的一切水密门、舷窗、舷门和装货门、阀、管子、出灰管及垃圾管的设计、材料及构

造ꎬ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ꎻ
. ２　 这类阀、门及装置应作适当的标志ꎬ以确保其正确使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ꎻ和
. ３　 直立式水密门的门框ꎬ其底部不得有槽ꎬ以免污秽积聚并妨碍门的正常关闭ꎮ

２　 在客船和货船上ꎬ水密门应以其在浸水最终或中间阶段可能承受的水头作水压试验ꎮ 如因可能

损坏绝缘件或舾装件而未对个别门作试验ꎬ可代之以按门的类型和大小对个别门作原型压力试验且试验

压力应至少与预定安装位置所要求的水头相符ꎮ 原型试验应在门安装之前进行ꎮ 门在船上安装的方法

和程序应与原型试验所用安装方法和程序相符ꎮ 每扇门在船上装好后ꎬ应检查其是否在舱壁和门框之间

正确就位ꎮ

第 １６ －１ 条　 水密甲板、围壁通道等的构造和初次试验

１　 水密甲板、围壁通道、隧道、箱形龙骨及通风管道ꎬ均应与相应高度的水密舱壁具有同等强度ꎮ 其

水密及关闭其开口的装置ꎬ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水密通风管道及围壁通道在客船上应至少向上延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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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壁甲板ꎬ在货船上应至少向上延伸到干舷甲板ꎮ
２　 如通过结构的通风管道穿透舱壁甲板时ꎬ根据第 ７ － ２ 条ꎬ在计及浸水中间阶段允许的最大横倾

角后ꎬ该通风管道应能承受其管道内可能存在的水压力ꎮ
３　 如果舱壁甲板的穿透全部或部分位于滚装主甲板上ꎬ该通风管道应能承受聚积于滚装甲板上的

水由于内部晃动引起的冲击压力ꎮ
４　 完工以后ꎬ水密甲板应作冲水或灌水试验ꎬ而水密围壁通道、隧道和通风管道则应作冲水试验ꎮ

第 １７ 条　 客船舱壁甲板以上的内部水密完整性

１　 主管机关可要求采取一切合理和可行的措施ꎬ以限制海水在舱壁甲板以上进入及漫流ꎮ 此类措

施可包括装设局部舱壁或桁材ꎮ 当局部水密舱壁和桁材装于水密舱壁上方或附近的舱壁甲板上时ꎬ应与

外板及舱壁甲板水密连接ꎬ以使在船舶破损横倾的情况下限制海水沿甲板漫流ꎮ 如局部水密舱壁与其下

方的舱壁错开ꎬ则两者间的舱壁甲板应作有效的水密ꎮ 如开口、管子、排水管和电缆等通过舱壁甲板浸没

范围内的局部水密舱壁ꎬ应设有保证舱壁甲板以上结构水密完整性的设施ꎮ①

２　 开敞甲板上的所有开口ꎬ应设有足够高度和强度的围板ꎬ并应设有能迅速关闭成风雨密的有效装

置ꎮ 应按需要装设排水舷口、栏杆及流水孔ꎬ以便在任何天气情况下均能迅速排除开敞甲板上的积水ꎮ
３　 终止于上层建筑内的空气管开口端ꎬ应至少高出船舶横倾 １５°或由直接计算决定的中间浸水阶段

的最大横倾角(取较大者)时的水线以上 １ｍꎮ 作为变通ꎬ除了油舱以外的舱室的空气管允许穿过上层建

筑的舷侧排气ꎮ 本规定与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的规定并不矛盾ꎮ
４　 在舱壁甲板以上外板上的舷窗、舷门、装货门和装燃料门以及关闭开口的其他装置ꎬ应考虑到所

装设的处所及其相对于最深分舱吃水的位置ꎬ作有效的设计与构造ꎬ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ꎮ②

５　 在舱壁甲板以上第一层甲板以下处所内的所有舷窗ꎬ应设有有效的内侧舷窗盖ꎬ其布置应能易于

有效地关闭ꎬ并紧固成水密ꎮ

第 １７ －１ 条　 客滚船船体和上层建筑的完整性、破损的预防和控制

１. １　 除满足本条 １. ２ 和 １. ３ 的要求外ꎬ所有通向舱壁甲板以下处所的通道口的最低点至少应高出

舱壁甲板 ２. ５ｍꎮ
１. ２　 在设有通向舱壁甲板以下处所的车辆坡道的情况下ꎬ坡道开口关闭时应能保持风雨密ꎬ以防止

下层处所进水ꎬ并在驾驶室设有报警与指示装置ꎮ
１. ３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为船上的某些必需的工作(如机器与物料的移动)设置通向舱壁甲板以下

处所的特别通道ꎮ 但该通道应为水密ꎬ并在驾驶室设有报警与指示装置ꎮ
２　 主管机关认为任其开启或未适当紧固会导致特种处所或滚装处所浸水的所有舷门、装货门和其

他关闭设备应在驾驶室配备指示器ꎮ 指示器系统应按故障安全原则设计ꎬ若门未完全关闭ꎬ或任一系固

装置未到位或未完全锁好ꎬ该指示器应以视觉报警显示ꎻ如果这类门和关闭装置开启或系固装置松开ꎬ指
示器应以听觉报警显示ꎮ 在驾驶室的指示器面板上应设有“在港 /航行中”这样的模式选择功能ꎬ以便当

船离港时ꎬ若首门、内门、尾坡道或任何其他舷门未关闭和任何关闭装置未处于正确位置ꎬ则在驾驶室发

出听觉报警ꎮ 供给指示器系统的动力应独立于供给操作及系固这些门的动力ꎮ
３　 应装备电视监视与水渗漏检测系统ꎬ使之能将可能通过内、外首门ꎬ尾门或任何其他舷门导致特

种处所或滚装处所浸水的任何渗漏信息反馈给驾驶室与机器控制站ꎮ

４３

①

②

参见可能经修正的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５４１ 通函«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 ８ 条和第 ２０. １ 条应用于客船舱壁甲板以上浸水边界

完整性的导则»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９３(１９)决议通过的«关于客滚船舷门强度、系固和锁闭装置的建议案»ꎮ



Ｂ － ３ 部分　 客船分舱载重线的核定

第 １８ 条　 客船分舱载重线的核定、勘划与记载

１　 为了保持所要求的分舱程度ꎬ应在船舶两舷核定并勘划相应于所核准分舱吃水的载重线ꎮ 对拟

交替营运模式的船舶ꎬ如船东要求ꎬ可核定和勘划一个或数个相应于主管机关核准的交替营运配置的分

舱吃水的附加载重线ꎮ 每种经批准的营运配置均应符合本章 Ｂ － １ 部分的要求ꎬ不受其他营运模式所得

结果的影响ꎮ
２　 所核定和勘划的分舱载重线应载入客船安全证书ꎬ并以符号 Ｐ１ 表示主要载客营运配置ꎻＰ２、Ｐ３

等分别表示其他交替配置ꎮ 主要载客配置应作为要求的分舱指数 Ｒ 值最高的营运模式ꎮ
３　 相应于每一载重线的干舷ꎬ应按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确定的干舷在同一位置从同一甲板线进

行测量ꎮ
４　 相应于每一经核准的分舱载重线的干舷以及对其所核准的营运配置ꎬ均应清楚地记载在客船安

全证书内ꎮ
５　 任何分舱载重线标志均不得勘划于按船舶强度或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所确定的海水中最深

载重线以上ꎮ
６　 不论分舱载重线标志的位置如何ꎬ船舶装载均不得使按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所确定的适合于

所在季节和区域的载重线标志淹没于水中ꎮ
７　 当船舶在海水中时ꎬ其装载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使适合于该航次及营运配置的分舱载重线淹没于

水中ꎮ

Ｂ － ４ 部分　 稳 性 管 理

第 １９ 条　 破损控制资料

１　 为了指导高级船员ꎬ船上应有永久性固定显示或可在驾驶室随时取用的控制图ꎬ该图清晰地标明

各层甲板及货舱的水密舱室限界ꎬ限界上的开口及其关闭装置和控制位置ꎬ以及扶正由于浸水产生的横

倾的装置ꎮ 此外ꎬ还应给船上高级船员提供包含上述资料的小册子ꎮ①

２　 客船上允许在航行途中保持开启的水密门应清楚地记载于船舶的稳性资料中ꎮ
３　 应收入资料的一般安全须知应包括主管机关认为在船舶正常营运时为保持水密完整性所需的设

备、条件和操作程序清单ꎮ
４　 应收入资料的特别安全须知应包括主管机关认为对船舶、乘客和船员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各种事

项(即关闭装置、货物系固和声响报警等)ꎮ
５　 对适用 Ｂ －１ 部分破损稳性要求的船舶ꎬ破损稳性资料应向船长提供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评估

船舶在涉及一个或一组舱室的所有破损情况下的残存能力ꎮ

第 ２０ 条　 客船的装载

１　 在船舶装载完毕和离港之前ꎬ船长应确定船舶的纵倾和稳性ꎬ并应查明和记录该船是否符合有关

５３
① 参见 ＩＭＯ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４５ 通函«破损控制图及提供给船长的资料指南»ꎮ



规则的稳性衡准ꎮ 船舶的稳性均应由计算得出ꎮ 主管机关可以接受采用电子装载仪和稳性计算机或与

此等效设施ꎮ
２　 压载水一般不应装于拟装载燃油的舱内ꎮ 对实际上不能避免将水装入燃油舱的船舶ꎬ则应设置

令主管机关满意的油水分离设备ꎬ或为主管机关接受的处理含油压载水的其他设施ꎬ如排向岸上的接收

设备ꎮ
３　 本条的规定并不影响现行«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规定ꎮ

第 ２１ 条　 客船水密门等的定期操作及检查

１　 水密门、舷窗、泄水孔的阀及关闭装置、出灰管与垃圾管的操作演习ꎬ应每周举行 １ 次ꎮ 对航期超

过 １ 周的船舶ꎬ在离港前应举行 １ 次全面演习ꎬ此后在航行中至少每周举行 １ 次ꎮ
２　 水密舱壁上的所有水密门ꎬ不论是铰链操作的还是动力操作的ꎬ凡需在航行中使用的ꎬ应每天进

行操作ꎮ
３　 水密门及与其连接的所有装置和指示器ꎬ所有为使舱室水密而需关闭的阀及所有为破损控制横

贯连通而需操作的阀ꎬ应在航行中定期检查ꎬ每周至少 １ 次ꎮ
４　 本条所要求的所有演习和检查记录均应记入航海日志中ꎬ并明确记载可能发现的任何缺陷ꎮ

第 ２２ 条　 进水等的防止和控制

１　 除本条 ３ 和 ４ 中所规定的航行中可以开启的门外ꎬ所有水密门在航行中应保持关闭ꎮ 第 １３. １０
条准许的机器处所内宽度大于 １. ２ｍ 的水密门仅在该条所述的环境下可以开启ꎮ 任何按该款规定开启

的门均应处于可随时迅速关闭的状态ꎮ
２　 当船舶在海上时ꎬ舱壁甲板以下最大净开口宽度大于 １. ２ｍ 水密门应保持关闭状态ꎬ但当主管机

关确认绝对有必要时ꎬ该门可以开启一段限定的时间ꎮ
３　 在航行途中ꎬ为便于乘客或船员通行ꎬ或因在紧靠门的附近作业必需开启该门时ꎬ可以开启水密

门ꎮ 当经过该门的通行已结束或必需开启门的作业已完成ꎬ必须立即关闭该门ꎮ
４　 只有在认为绝对必要时ꎬ即确认开启某些水密门对船舶机械的安全和有效操作是必需的ꎬ或对准

许乘客正常而不受限制地出入乘客区域是必需的ꎬ方可允许这些水密门在航行途中保持开启ꎮ 这样的决

定应由主管机关在仔细地考虑了对船舶操作和生存的影响后作出ꎮ 准许保持如此开启的水密门应清楚

地记载于船舶的稳性资料中ꎬ并且应处于可随时迅速关闭的状态ꎮ
５　 可拆卸的板门在船舶离港前应装复原位ꎬ航行中除在紧急情况下船长认为必需外不得将其取下ꎮ

装复此类板门时应采取必要措施ꎬ以确保其接缝水密ꎮ 按照第 １３. １０ 条准许在机器处所内装设的动力滑

动水密门在船舶离港前应予关闭ꎬ且在航行中除在紧急情况下船长认为必需外应保持关闭ꎮ
６　 按照第 １３. ９. １ 条在甲板处所之间分隔货物的水密舱壁上装设的水密门应在开航前关妥ꎬ并应在

航行中保持关闭ꎻ此类门在港内开启的时间和船舶离港前关闭的时间应记入航海日志中ꎮ
７　 设于舱壁甲板以下的舷门、装货门及装燃料门在船舶离港前应切实关闭和紧固成水密ꎬ并应能在

航行中保持关闭状态ꎮ
８　 下列位于舱壁甲板以上的门ꎬ船舶在每次航行开航前应予关闭并锁住ꎬ并在船舶到达下一个停泊

地前一直保持闭锁状态:
. １　 在船壳或封闭上层建筑围壁上的装货门ꎻ
. ２　 在本条 ８. １ 中所指位置设置的罩壳式船首门ꎻ
. ３　 在防撞舱壁上的装货门ꎻ和
. ４　 构成替代本条 ８. １ 至 ８. ３ 所述的关闭设备的坡道门ꎮ

９　 如果船舶在泊位停泊时ꎬ门不能开启或关闭ꎬ则在船舶靠、离泊位时此门可开启或保持开启状态ꎬ
６３



但仅就必要时能对此门进行即时操作而言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内首门必须保持关闭ꎮ
１０　 尽管本条 ８. １ 和 ８. ４ 有要求ꎬ当船舶停泊在安全锚地且不损害船舶的安全ꎬ如船舶操作或乘客

上、下船的需要时ꎬ主管机关仍可授权船长自行决定打开某些特定的门ꎮ
１１　 船长应确保对本条 ８ 所述的那些门的关闭和开启进行有效监督和报告制度的执行ꎮ
１２　 船舶在每次航行开航前ꎬ船长应保证将本条 １３ 规定的门的最后关闭时间ꎬ和按本条 １４ 所述的

特定门的每次开启时间记录在航海日志中ꎮ
１３　 本规则要求在航行中保持关闭的铰链门、活动门板、舷窗、舷门、装货门和装燃料门及其他开口ꎬ

均应在船舶离港前关闭ꎮ 关闭的时间及开启(如本规则所准许者)的时间ꎬ应记入主管机关所规定的航

海日志中ꎮ
１４　 对于甲板间的舷窗ꎬ平行于舱壁甲板边线绘一条线ꎬ其最低点在船舶离开任何港口时的水面以

上 １. ４ｍ 加船宽的 ２. ５％ ꎬ当第 １５. ３. ２ 条所指舷窗槛低于此线时ꎬ则此甲板间的所有舷窗在船舶离港前

应关闭成水密并锁紧ꎬ这类舷窗在船舶到达下一个港口前不应开启ꎮ 在应用此项要求时ꎬ如适用ꎬ可计入

适当的淡水宽限ꎮ
. １　 此类舷窗在港内开启的时间及船舶离港前将其关闭和加锁的时间ꎬ均应记入主管机关规

定的航海日志中ꎮ
. ２　 当船舶浮于其最深分舱吃水ꎬ而有一个或几个舷窗的位置适用本条 １５ 的要求时ꎬ主管机

关可指明其平均限制吃水ꎬ在此吃水时这些舷窗窗槛将高出平行于舱壁甲板边线所绘的

线ꎬ其最低点在此平均限制吃水的相应水线以上 １. ４ｍ 加船宽 ２. ５％ ꎬ则可准许该船离港

而不必事先把这些舷窗关闭和加锁ꎬ而在开往下一港口的航程中ꎬ由船长负责可准许在海

上开启这些舷窗ꎮ 在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定义的热带地区内ꎬ这个限制吃水可增加

０. ３ｍꎮ
１５　 航行时不能到达的舷窗及其舷窗盖ꎬ应在离港前关闭并紧固ꎮ
１６　 如在此类处所装货时ꎬ舷窗及其舷窗盖应在装货前关闭成水密并加锁ꎬ此项关闭和加锁应记入

主管机关规定的航海日志中ꎮ
１７　 垃圾管等不在使用时ꎬ第 １５. １０. ２ 条要求的管盖和管阀应保持关闭和紧固ꎮ

第 ２２ －１ 条①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载运 ３６ 人或以上的客船浸水探测系统

舱壁甲板以下水密处所的浸水探测系统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的配备ꎮ

第 ２３ 条　 对客滚船的特殊要求

１　 应采取电视监视之类的有效措施在航行途中不断地巡视或监控特种处所与滚装处所ꎬ以便探知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任何车辆的移动和未经允许而进入这些处所的乘客ꎮ
２　 应将主管机关认为任其开启或未适当紧固会导致特种处所或滚装处所浸水的所有舷门、装货门

和其他关闭装置的关闭和紧固的操作程序文件保存在船上并贴在适当地方ꎮ
３　 从滚装甲板和车辆坡道通向舱壁甲板以下处所的所有通道在船舶每次开航前ꎬ应予关闭ꎬ并应保

持关闭直到抵达下一个停泊地ꎮ
４　 船长应确保对本条 ３ 所述通道的关闭和开启进行有效监督和报告制度的执行ꎮ
５　 船舶在每次航行开航前ꎬ船长应保证按第 ２２. １３ 条的要求ꎬ将本条 ３ 中所述的通道最后关闭时间

记录在航海日志中ꎮ
６　 尽管有本条 ３ 的要求ꎬ主管机关仍可允许在航行期间开启某些通道ꎮ 开启应只限于通行的时间

７３
① 参见 ＩＭＯ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９１ 通函«客船进水探测系统指南»ꎮ



及船上必要的工作时(如有要求时)ꎮ
７　 所有被认为能有效地限制聚积于滚装甲板上的海水流动的横舱壁或纵舱壁在船舶开航前应到位

并固定ꎬ直到船舶抵达下一个停泊地ꎮ
８　 尽管有本条 ７ 的要求ꎬ主管机关仍可允许在航行期间开启这类舱壁内的某些通道ꎮ 开启应只限

于通行的时间及船上必要的工作时(如有要求时)ꎮ
９　 在所有客滚船上ꎬ船长或指定的高级船员应确保在航行途中任何乘客未经其许可不得进入围蔽

的滚装甲板区域ꎮ

第 ２４ 条　 货船进水等的防止和控制

１　 在限制垂向破损范围的甲板以下的船壳外板上的开口ꎬ在海上应保持永久关闭ꎮ
２　 尽管有本条 ３ 的要求ꎬ如为了船舶的操纵需要并且不损害船舶的安全ꎬ主管机关仍可授权船长根

据需要打开某些特殊的门ꎮ
３　 用作大型货物处所内部分隔的水密门或坡道应在开航前关妥ꎬ并应在航行中保持关闭ꎻ此类门在

港内开启的时间和船舶离港前关闭的时间应记入航海日志中ꎮ
４　 用以确保内部开口水密完整性的出入门和舱盖的使用应经值班驾驶员批准ꎮ

第 ２５ 条　 散货船以外的单舱货船水位探测器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散货船以外的单舱货船应不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符合本条要求ꎮ
２　 对船长(Ｌ)小于 ８０ｍ 或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长(Ｌ)小于 １００ｍ 的船舶ꎬ如干舷甲板以

下设置单一货舱或干舷甲板以下设置数个货舱未由至少一道达到该层甲板的水密舱壁所分隔ꎬ则应在该

单一处所或数个处所内装设水位探测器ꎮ①

３　 本条 ２ 要求的水位探测器应:
. １　 当货舱水位达到内底以上不少于 ０. ３ｍ 时发出一次听觉和视觉报警ꎬ当水位达到不超过货

舱平均深度 １５％时再发出一次听觉和视觉报警ꎻ和
. ２　 设在货舱后端ꎬ或货舱最低部分以上(如内底不与设计水线相平行时)ꎮ 如桁材或局部水

密舱壁设在内底以上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增设探测器ꎮ
４　 符合第 １２ / １２ 条的船舶ꎬ或在货舱长度范围内每舷侧设有水密边舱且至少从内底延伸至干舷甲

板的船舶ꎬ不必装设本条 ２ 要求的水位探测器ꎮ

Ｃ 部分　 机 器 设 备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ꎬＣ 部分适用于客船和货船)

第 ２６ 条　 通　 　 则

１　 机器、锅炉和其他受压容器、有关的管系和附件ꎬ其设计和构造应适合于它们的用途ꎻ并在充分考

虑到运动部件、热表面和其他危险的情况下ꎬ其安装和保护应使其对船上人员伤害的危险性降至最低程

度ꎮ 其设计应考虑到结构所用的材料、设备用途以及可能遇到的工作条件和船上环境条件②ꎮ
２　 主管机关应特别注意单个重要推进部件的可靠性ꎻ而且可以要求设有一个独立推进动力源ꎬ足以

使船舶保持一个可航行速度ꎬ特别是在非常规布置的情况下ꎮ

８３

①
②

参见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１８８(７９)决议通过的«散货船和除散货船以外的单舱货船水位探测器性能标准»ꎮ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８３４ 通函«机舱的设置、设计和布置指南»ꎮ



３　 应设有措施ꎬ在任一重要辅机不能工作时ꎬ使推进机械的正常运转能够维持或恢复ꎮ 应特别注意

下列设备的故障:
. １　 作为主电源的发电机组ꎻ
. ２　 蒸汽供应源ꎻ
. ３　 锅炉给水系统ꎻ
. ４　 锅炉或发动机的燃油供给系统①ꎻ
. ５　 润滑油压力源ꎻ
. ６　 水压源ꎻ
. ７　 凝水泵和保持冷凝器真空的装置ꎻ
. ８　 锅炉的机械送风ꎻ
. ９　 空气压缩机和起动或控制用空气瓶ꎻ
. １０　 主推进装置(包括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液压、气动或电气的控制装置ꎮ

但是ꎬ当主管机关对整体安全性作考虑后ꎬ可以接受将正常运行的推进能力作部分降低ꎮ
４　 应设有措施保证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能使机器从瘫船状态运转起来ꎮ
５　 所有锅炉、机器的所有部件ꎬ所有蒸汽、液压、气动和其他系统ꎬ以及有关的承受内部压力的附件ꎬ

在首次投入使用前ꎬ应经受包括压力试验在内的相应试验ꎮ
６　 主推进装置和船舶推进与安全必需的所有辅机ꎬ均应设计成安装于船上后ꎬ在船舶正浮时以及向

任一舷横倾至 １５°和向任一舷横摇至 ２２. ５°ꎬ并同时首或尾纵摇 ７. ５°时能正常工作ꎮ 考虑到船舶的类型、
尺度和营运条件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偏离这些角度ꎮ

７　 应有便于对主推进装置和辅机ꎬ包括锅炉和受压容器ꎬ进行清洁、检查和维修保养的措施ꎮ
８　 应特别注意推进装置系统的设计、构造和安装ꎬ以使在正常运转范围内机器的任何振动模态不会

引起其过度的应力ꎮ
９　 管系中的非金属膨胀接头如安装于贯穿船侧的管系中ꎬ且贯穿位置和非金属膨胀接头均位于最

深载重线以下ꎬ则应作为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１０(ａ)条规定检验的一部分进行检查ꎬ并在必要时或按制造

商建议的间隔期予以更换ꎮ
１０　 操作和保养须知以及保证船舶机器和设备安全操作的图纸文件应用高级船员和船员明白的语

或雨水溅入ꎮ 每艘新建船舶应对推进及主系统必需的每一种燃油配备两个燃油柜或等效布置ꎬ其容量

１１　 用于燃油舱、沉淀柜及润滑油舱的透气管的安装和布置应使透气管在破损时不会直接导致海

言文字书写ꎬ以使其在执行自己的职责时能够看懂这些资料ꎮ
水

必

须至少能供船舶推进装置在最大持续功率下ꎬ以及发电机装置在海上正常负荷下工作 ８ｈ②ꎮ 本节规定只

适用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第 ２７ 条　 机　 　 器

１　 当机器存在超速的危险时ꎬ应有措施以保证不超过安全速度ꎮ
２　 当主机或辅机(包括受压容器或这类机器的任何部件)经受内部压力并可能受到危险的超压时ꎬ

应有措施切实防止这种过度的压力ꎮ
３　 对船舶推进、船舶安全或船上人员安全必要的机器ꎬ其动力传递用的所有齿轮装置和每根轴与每

个联轴器的设计和构造应能承受一切运行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最大工作应力ꎬ并应适当考虑到驱动它们的

或由它们作为组成部分的机器的型式ꎮ
４　 缸径为 ２００ｍｍ 或曲柄箱容积为 ０. ６ｍ３及以上的内燃机ꎬ应设有适当型式和足够释压面积的曲柄

９３

①

②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４７ 通函«关于最大限度减少可燃液体系统泄漏的指南»ꎬ该通函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８５１ 通函«关于机舱燃油系统的指

南»补充ꎮ
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４. ２ 条“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ꎮ



箱防爆安全阀ꎮ 安全阀的布置或提供的措施ꎬ应保证阀排出的气体对人员伤害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ꎮ
５　 主涡轮推进机械和(如适用时)主内燃推进机械及辅机ꎬ应设有发生诸如滑油供应故障等可能导

致机器的迅速破坏、严重损伤或爆炸的故障时能自动停车的装置ꎮ 主管机关可允许采用自动停车装置的

越控装置ꎮ

第 ２８ 条　 后 退 措 施①

１　 船舶应具有足够的后退动力ꎬ以保证在所有正常情况下均能控制船舶ꎮ
２　 对机器在足够的时间内使推进器换向ꎬ并在合理的距离内使船舶从最大营运前进航速到停止的

能力应进行验证并记录ꎮ
３　 对航行试验记录的停船时间、船首航向和距离ꎬ连同多螺旋桨船舶在一个或几个螺旋桨不工作的

情况下所进行的航行和操纵以测定其能力的试验结果应备于船上供船长或指定的人员随时可用ꎮ
４　 如船舶设有操纵或停船的补充措施ꎬ则应按本条 ２ 和 ３ 的要求ꎬ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并

记录ꎮ

第 ２９ 条　 操 舵 装 置②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每艘船舶应配备使主管机关满意的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ꎮ 主操舵装

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布置应使两者中之一在发生故障时ꎬ不会导致另一装置不能工作ꎮ
２. １　 所有操舵装置的部件和舵杆应为主管机关满意的坚固和可靠的构造ꎮ 对于非双套的必要部件

的适用性应特别注意ꎮ 任何这类必要部件ꎬ如合适时ꎬ应采用耐磨轴承ꎬ如球轴承、滚子轴承或者能持久

润滑或设有润滑装置的套筒轴承ꎮ
２. ２　 对于承受内部液压的管系和其他操舵装置的部件ꎬ确定其尺寸计算所用的设计压力应至少为

本条 ３. ２ 所指运行状况下可能出现的最大工作压力的 １. ２５ 倍ꎬ同时应考虑在该系统低压一侧可能存在

的压力ꎮ 根据主管机关的意见ꎬ管系和部件的设计应采用疲劳衡准ꎬ同时考虑动力负荷所产生的脉动

压力ꎮ
２. ３　 凡在液压系统中能被隔断的和由于动力源或外力作用能产生压力的任何部件ꎬ应设置安全阀ꎮ

安全阀的调定应不超过设计压力ꎮ 安全阀应有足够尺寸并布置成能够避免过度升高的压力超过设计

压力ꎮ
３　 主操舵装置和舵杆应:

. １　 具有足够强度ꎬ并能在验证的最大营运前进航速下操纵船舶ꎻ

. ２　 能在船舶最深航海吃水和以最大营运前进航速前进时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舷 ３５°以
及于相同条件下在不超过 ２８ｓ 内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舷 ３０°ꎻ

. ３　 动力操纵ꎬ以必要时满足本条 ３. ２ 的要求ꎬ以及在任何情况下主管机关要求舵柄处的舵杆

直径超过 １２０ｍｍ 时(不包括冰区加强)的要求ꎻ和
. ４　 设计成在最大后退航速时不致损坏ꎻ但是这个设计要求不需要用最大后退航速和最大舵

角的试航来验证ꎮ
４　 辅助操舵装置应:

. １　 具有足够强度和足以在可航行的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能于紧急时迅速投入工作ꎻ

. ２　 能在船舶最深航海吃水和以最大营运前进航速的一半或 ７ｋｎ 前进时(取大者)ꎬ在不超过

６０ｓ 内将舵自一舷 １５°转至另一舷 １５°ꎻ和

０４

①

②

参见«关于操纵资料在船上存放和显示的建议»(Ａ. ６０１(１５)决议)、«船舶操纵性标准»(ＭＳＣ. １３７(７６)决议)和«船舶操纵性标准

的解释性说明»(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５３ 通函)ꎮ
参见 Ａ. ４１５(Ⅺ)决议«关于改进的客货船操舵装置标准»和 Ａ. ４１６(Ⅺ)决议«关于现有液货船操舵装置的检查»ꎮ



. ３　 动力操纵ꎬ以必要时满足本条 ４. ２ 的要求ꎬ以及在任何情况下主管机关要求舵柄处舵杆直

径超过 ２３０ｍｍ 时(不包括冰区加强)的要求ꎮ
５　 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应:

. １　 布置成失电而再次获得电源供应时能自动再起动ꎻ和

. ２　 能从驾驶室某一位置投入工作ꎮ 操舵装置的任何一台动力设备失电时ꎬ应在驾驶室里发

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６. １　 如果操舵装置包括有两台或几台相同的动力设备ꎬ则可不必设置辅助操舵装置ꎬ但:

. １　 在客船上ꎬ当任一台动力设备不能运转时ꎬ主操舵装置仍能按本条 ３. ２ 要求操舵ꎻ

. ２　 在货船上ꎬ当所有动力设备都运转时ꎬ主操舵装置能按本条 ３. ２ 的要求操舵ꎻ

. ３　 主操舵装置布置成当其管系或 １ 台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时ꎬ此故障能被隔离ꎬ使操舵能

力能够保持或迅速恢复ꎮ
６. ２　 直至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 日止ꎬ主管机关可以接受设置经证实具有可靠性记录但不符合本条 ６. １. ３

对液压系统要求的操舵装置ꎮ
６. ３　 非液压型式的操舵装置应达到等效的标准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７　 应按下列要求设操舵装置的控制装置:

. １　 对于主操舵装置ꎬ在驾驶室和舵机舱ꎻ

. ２　 当主操舵装置按照本条 ６ 布置ꎬ并由两个独立的控制系统控制时ꎬ该两个控制系统均能在

驾驶室进行操作ꎬ但不必设置两套操舵手轮或操舵手柄ꎮ 如果控制系统是由液压遥控传

动装置组成时ꎬ则除了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化学品船或气体运输船外ꎬ不必设置第

二套独立控制系统ꎻ
. ３　 对于位于舵机舱的辅助操舵装置ꎬ如系动力操纵ꎬ也应能在驾驶室进行操作ꎬ并应独立于

主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ꎮ
８　 能从驾驶室操作的任何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如系电动者ꎬ应由在舵机室内操舵装置电力线路上一点设独立电路供电ꎬ或由向操舵装置

电力线路供电的配电板上邻近该电力线路处的一点直接供电ꎻ
. ２　 应在舵机室内设有将驾驶室操作的控制系统与其所控制的操舵装置断开的装置ꎻ
. ３　 系统能从驾驶室某一位置投入工作ꎻ
. ４　 当控制系统的电源供应发生故障时ꎬ应在驾驶室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ꎻ和
. ５　 应仅对操舵装置控制供电线路设有短路保护ꎮ

９　 本条和第 ３０ 条要求的电力线路和操舵装置系统以及相关的部件、电缆和管子应在它们的整个长

度范围内尽可能地分离ꎮ
１０　 驾驶室与舵机舱之间应设有通信设施ꎮ
１１　 舵角位置应:

. １　 当主操舵装置系动力操纵时ꎬ在驾驶室显示ꎮ 舵角指示应独立于操舵装置控制系统ꎻ

. ２　 能在舵机舱内辨认出来ꎮ
１２　 液压操纵的操舵装置应设有下列设施:

. １　 能针对该液压系统的型式和设计保持液体清洁的装置ꎻ

. ２　 每个液体贮存器设低位警报器ꎬ以便确切和尽早地指示液体泄漏ꎮ 应在驾驶室和机器处

所内易于观察的地方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ꎻ和
. ３　 当主操舵装置要求动力操纵时ꎬ设置一个固定储存柜ꎬ其容量足以至少为一个动力执行系

统(包括贮存器)进行再充液ꎮ 储存柜应用管系固定联结以使能从舵机舱内容易地再次

为液压系统充液ꎬ并应设有液位指示器ꎮ
１３　 舵机舱应:

. １　 易于到达ꎬ并尽可能与机器处所分开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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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有适当的布置以保证有到达操舵装置和控制器的工作通道ꎮ 这些布置应包括扶手栏杆和

格子板或其他防滑地板以保证液体泄漏时有适宜的工作条件ꎮ
１４　 如果要求舵柄处舵杆直径超过 ２３０ｍｍ(不包括冰区加强)ꎬ应设有由应急电源或位于舵机舱内

的独立动力源在 ４５ｓ 内自动供电的替代动力源ꎬ其容量至少满足供应符合本条 ４. ２ 要求的操舵装置动力

设备及其有关的控制系统和舵角指示器ꎮ 此独立动力源应只用于上述目的ꎮ 每艘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

船舶ꎬ替代动力源应具有至少连续运转 ３０ｍｉｎ 的能力ꎬ在任何其他船舶上则至少为 １０ｍｉｎꎮ
１５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每艘油船、化学品船或气体运输船和 ７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每艘其他船舶ꎬ主

操舵装置应由符合本条 ６ 规定的两台或两台以上相同的动力设备组成ꎮ
１６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每艘油船、化学品船或气体运输船ꎬ除满足本条 １７ 的规定外ꎬ应符合如下

要求:
. １　 主操舵装置应布置成当由于主操舵装置的一个动力执行系统的任何部件(舵柄、舵扇或为

同样目的服务的部件除外)发生单项故障ꎬ或由于舵执行器卡住以致操舵能力丧失时ꎬ操
舵能力应在一个动力执行系统失效后不大于 ４５ｓ 内重新获得ꎻ

. ２　 主操舵装置应包括:

. ２. １　 两个独立和分开的动力执行系统ꎬ每个系统均满足本条 ３. ２ 的要求ꎻ或

. ２. ２　 至少两个相同的动力执行系统ꎬ在正常运转中同时工作时ꎬ应能满足本条 ３. ２ 的要求ꎮ
当需要符合此要求时ꎬ液压动力执行系统应设有交叉联结ꎮ 一个系统中液体的流失应

能发现ꎬ有缺陷的系统应能自动隔离ꎬ以使另一个或几个执行系统能保持全面运转ꎮ
. ３　 非液压型式的操舵装置应能达到等效标准ꎮ

１７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ꎬ但小于 １０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油船、化学品船或气体运输船ꎬ如果能够达到等效安

全标准ꎬ则可允许采用不同于本条 １６ 所述的解决办法ꎬ即对舵的一个或几个执行器不必应用单项故障衡

准ꎬ而且:
. １　 由于管系或一台动力设备的任何部件发生单项故障而丧失了操舵能力ꎬ应在 ４５ｓ 内重新

获得操舵能力ꎻ和
. ２　 如果操舵装置只包括单个舵执行器ꎬ则应特别注意在设计中对所使用的材料、密封装置的

安装、试验检查和有效维护的要求进行包括疲劳分析和断裂力学分析(如适用)在内的应

力分析ꎮ 在考虑上述情况时ꎬ主管机关应采用包括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

上但小于 １０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油船、化学品船和气体运输船非双套舵执行器验收指南»的各

项规定ꎮ①

１８　 对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但小于 ７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油船、化学品船或气体运输船ꎬ至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
日止ꎬ主管机关可接受具有可靠性记录但不符合本条 １６ 中对液压系统要求的单项故障衡准的操舵装置

系统ꎮ
１９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１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每艘油船、化学品船或气体运输船应不迟于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 日符合下列要求:
. １　 本条 ７. １、８. ２、８. ４、１０、１１、１２. ２、１２. ３ 和 １３. ２ 的要求ꎻ
. ２　 应设有两个独立操舵装置控制系统ꎬ每个系统均能从驾驶室操作ꎮ 但并不要求双套舵轮

或操舵柄ꎻ
. ３　 如在操作中操舵装置控制系统发生损坏ꎬ第二套系统应能从驾驶室立即投入操作ꎻ和
. ４　 每个操舵装置控制系统ꎬ如系电动者ꎬ应由操舵装置电力线路设独立电路供电ꎬ或从向操

舵装置电力线路供电的电路板上邻近该电力线路处的一点直接供电ꎮ
２０　 除本条 １９ 的要求外ꎬ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４０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每艘油船、化学品船或气

体运输船ꎬ其操舵装置应在不迟于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 日布置成当管系或其中 １ 台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时ꎬ

２４
① 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 Ａ. ４６７(Ⅻ)决议ꎮ



能够保持操舵能力ꎬ或舵的运动能加以限制ꎬ以使操舵能力迅速重新获得ꎮ 这应由下列措施来实现:
. １　 独立的限舵设施ꎻ或
. ２　 可人工操作速动阀将一个或几个执行器与外部液压管系隔离开ꎬ以及用固定的独立动力

泵和管系来直接补充执行器的设施ꎻ或
. ３　 如各液压动力系统是交叉联结的ꎬ则应作适当布置以保证一个系统中液体的流失能被发

现ꎬ有缺陷的系统能自动地或从驾驶室加以隔离ꎬ以使其他系统能保持全面运转ꎮ

第 ３０ 条　 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的附加要求

１　 对于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ꎬ应在驾驶室和适当的主机控制位置装设指示其电动机正在运转

的设备ꎮ
２　 由 １ 台或几台动力设备组成的每一电动或电动液压操舵装置至少应由两个自主配电板直接供电

的专用电路来供电ꎻ但是ꎬ其中之一可以由应急配电板供电ꎮ 与电动或电动液压主操舵装置相联系的电

动或电动液压辅助操舵装置可与向此主操舵装置供电的电路之一连接ꎮ 向电动或电动液压操舵装置供

电的电路应有足够容量ꎬ以便能同时向与它连接且可能需要同时工作的所有电动机供电ꎮ
３　 这类电路和电动机应设有短路保护和过载报警装置ꎮ 包括起动电流在内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如

有时)ꎬ应不小于所保护电路或电动机全负荷电流的两倍ꎬ并应布置成能允许适当的起动电流通过ꎮ 如采

用三相供电ꎬ应设有能指示任一相所发生故障的报警装置ꎮ 本节所要求的警报应为听觉和视觉报警ꎬ并
应位于正常控制主机的主机处所或控制室内明显位置上ꎬ并应符合第 ５１ 条适用的要求ꎮ

４　 在小于 １６００ 总吨的船上ꎬ按第 ２９. ４. ３ 条要求为动力操作的辅助操舵装置ꎬ如不是电动的或是由

原来用作其他用途的电动机来驱动的ꎬ则主操舵装置可由来自主配电板的一个电路供电ꎮ 当这类原来用

作其他用途的电动机作为这种辅助舵装置的动力时ꎬ如主管机关对其保护装置表示满意ꎬ并认为其满足

适用于辅助操舵装置的第 ２９. ５. １ 条和 ２９. ５. ２ 条以及第 ２９. ７. ３ 条的要求时ꎬ可免除本条 ３ 的要求ꎮ

第 ３１ 条　 机器的控制

１　 对船舶推进和安全所必需的主机和辅机应设有有效的操作和控制装置ꎮ
２　 如推进机械由驾驶室遥控而机器处所有人值班ꎬ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 １　 航速、推进方向以及螺旋桨螺距(如适用时)应在所有航行(包括操纵)条件下ꎬ均可在驾

驶室进行完全控制ꎻ
. ２　 对每一独立的螺旋桨ꎬ应由一个控制装置进行遥控ꎬ该控制装置的设计和制造应使其在运

行时无需对机器的操作细节予以特别注意ꎮ 如多螺旋桨设计为同时运行ꎬ则可由一个控

制装置进行控制ꎻ
. ３　 主推进机械应设有位于驾驶室的独立于驾驶室控制系统的紧急停机装置ꎻ
. ４　 驾驶室发出的推进机械指令应在主机控制室或适当的操纵台指示出来ꎻ
. ５　 推进机械在同一个时间内仅能由一处进行遥控ꎻ在这些处所可允许有互相连接的控制位

动作以前ꎬ预定的螺旋桨速度和推进方向仍应保持ꎻ
. ８　 驾驶室应设置指示器以指示:
. ８. １　 固定螺距螺旋桨的转速和转动方向

置ꎮ 每一处所应有指示何处在控制推进机械的指示器ꎮ 驾驶室和机器处所之间的控制转

换ꎬ只能在主机处所或主机控制室内进行ꎮ 此系统应包括将控制由一处转换到另一处时

防止螺旋桨推力发生显著变更的措施ꎻ
. ６　 即使在遥控系统的任一部分发生故障时ꎬ推进机械仍能就地进行控制ꎻ
. ７　 遥控系统的设计应在发生故障时能给出报警ꎮ 除非主管机关认为不可行时ꎬ在就地控制

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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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２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转速和螺距位置ꎻ

. ９　 在驾驶室和机器处所应设有一个报警装置以指示出能再次起动主机的起动空气的规定低

压ꎮ 如推进机械的遥控系统设计成自动起动ꎬ起动失败的自动连续起动次数应加限制ꎬ以
使就地起动时能有足够的起动空气压力ꎮ

３　 若主推进机械和相关机械ꎬ包括主电源在内设有不同程度的自动化或遥控装置ꎬ并在控制室内有

连续的人员监控ꎬ则其布置和控制装置的设计、配备和安装应使机器的运转具有如同处于直接管理之下

的同样的安全和可靠程度ꎻ为此ꎬ应符合第 ４６ 条至第 ５０ 条适用的要求ꎮ 对于这类处所的防火和浸水应

予以特别注意ꎮ
４　 一般情况下ꎬ自动起动、操作和控制系统应包括人工越控自动控制的装置ꎮ 这些系统的任何部分

发生故障应不致妨碍使用人工越控功能ꎮ
５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应符合如下经修正的本条 １ 至 ４ 的要求:

. １　 本条 １ 由如下文字替代:
“１　 对船舶推进、控制和安全所必需的主机和辅机应设有有效的操作和控制装置ꎮ 所有

对船舶推进、控制和安全所必需的控制系统应是独立的或设计成在某一系统失效时

不会影响其他系统的运行ꎮ”ꎻ
. ２　 删除本条 ２ 中“而机器处所有人值班”一句ꎻ
. ３　 本条 ２. ２ 第一句由如下文字替代:

“. ２　 每一独立的螺旋桨应使用单一控制装置进行控制ꎬ所有有关的设备具有自动性能ꎬ
如必要ꎬ具有防止推进机械超负荷运转的装置ꎮ”ꎻ

. ４　 本条 ２. ４ 由如下文字替代:
“. ４　 驾驶室发出的推进机械指令应在主机控制室和操纵台上显示出来ꎻ”ꎻ

. ５　 本条 ２. ６ 后新增如下文字:
“对船舶推进和安全所必需的辅机也能就地或在其附近进行控制ꎻ”和

. ６　 本条 ２. ８、２. ８. １ 和 ２. ８. ２ 由如下文字替代:
“. ８　 在驾驶室、主机控制室和操纵台应设置指示器ꎬ以显示:
. ８. １　 固定螺距螺旋桨的转速和转动方向ꎻ和
. ８. ２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转速和螺距位置ꎻ”ꎮ

６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应符合如下经修正的本条 １ 至 ５ 的要求:
. １　 在 ２ 后新增. １０ 如下:

“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确保及时向负责航行值班的驾驶员发出推进系统即将紧急减速

或停车的临界报警ꎬ以评估应急情况下的航行条件ꎮ 尤其是该系统在提供负责航行值班的驾

驶员手动干预机会的同时ꎬ应能控制、监视、报告和发出报警ꎬ并采取减速或停车的安全措施ꎬ
但短时间内由于手动干预而导致机器和 /或推进设备完全失灵ꎬ例如过速的情况除外ꎮ”

第 ３２ 条　 蒸汽锅炉和锅炉给水系统

１　 每台蒸汽锅炉和每一非燃烧的蒸汽发生器应至少设有两个足够排量的安全阀ꎮ 但是ꎬ在考虑任

何锅炉或非燃烧蒸汽发生器的蒸发量或其他特性后ꎬ主管机关认为超压已得到充分保护ꎬ可允许只设一

个安全阀ꎮ
２　 对于无人监控的每台燃油锅炉ꎬ应有低水位、空气供给故障或火陷熄灭时能关闭燃油供应和发出

警报的安全装置ꎮ
３　 为汽轮机推进机械服务的水管锅炉应装有高水位报警装置ꎮ
４　 对用于船舶安全所需的或由于其给水故障可能导致危险的每一蒸汽发生系统ꎬ应设有不少于两

套来自给水泵并包括给水泵在内的独立给水系统ꎬ但在一处贯穿汽鼓是可以接受的ꎮ 除非泵的特性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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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超压ꎬ否则应设有防止此系统任何部分超压的设施ꎮ
５　 锅炉应设有监视和控制给水质量的设施ꎮ 应有适当布置尽可能地阻止对锅炉产生不利影响的油

或其他污物进入锅炉ꎮ
６　 对船舶安全所必需的并设计有特定水位的每台锅炉ꎬ应至少设有两个指示水位的设施ꎬ至少其中

一个应是直接读数的玻璃水位表ꎮ

第 ３３ 条　 蒸 汽 管 系

１　 每一蒸汽管和蒸汽可能通过的每一附件ꎬ其设计、制造和安装应能承受它们可能遇到的最大工作

应力ꎮ
２　 可能发生危险性水击的每一蒸汽管应设有泄水设施ꎮ
３　 若蒸汽管和附件可能受到高于其设计压力的蒸汽的作用ꎬ则应安装适当的减压阀、释放阀和压

力表ꎮ

第 ３４ 条　 空气压力系统

１　 在每艘船上ꎬ压缩空气系统的任何部分ꎬ以及可能由于空气压力部件的泄漏而造成危险超压的空

气压缩机的水套或外壳以及冷却器ꎬ应设有防止超压的设施ꎮ 整个系统应设有适当的压力释放装置ꎮ
２　 主推进内燃机的主起动空气装置ꎬ应对其起动空气管中发生的回火和内部爆炸所产生的影响作

充分防护ꎮ
３　 起动空气压缩机的所有排出管应直接通至起动空气瓶ꎬ由空气瓶通至主机或辅机的所有起动空

气管应与压缩机的排出管完全分开ꎮ
４　 应采取措施以使进入空气压力系统的油降至最少ꎬ并能为这些系统排放油和水ꎮ

第 ３５ 条　 机器处所的通风系统

Ａ 类机器处所应有足够的通风ꎬ以保证其中的机器或锅炉在包括恶劣气候在内的所有气候条件下全

功率运转时ꎬ该处所能有充足的空气供应ꎬ以保证人员的安全和舒适ꎬ以及机器的运转ꎮ 任何其他机器处

所应有适合于该机器处所的适当通风ꎮ

第 ３５ －１ 条　 舱底排水设备

１　 本条适用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２　 客船与货船

２. １　 应设有有效的舱底排水系统ꎬ以能抽除及排干任何水密舱中的水ꎬ但固定用来装载淡水、压载

水、燃油或液体货物ꎬ并在所有实际情况下设有其他有效排水装置的处所除外ꎮ 冷藏舱应设置有效的排

水装置ꎮ
２. ２　 卫生泵、压载泵及通用泵ꎬ如与舱底排水系统有必要的连接者ꎬ均可作为独立的动力舱底泵ꎮ
２. ３　 用于煤舱或燃油贮存舱柜内及其下方处所ꎬ或用于锅炉舱或机器处所内ꎬ包括设置沉淀油柜或

燃油泵组所在处所内的所有舱底水管ꎬ应为钢质或其他适合的材料ꎮ
２. ４　 舱底排水管及压载管系ꎬ应布置成能防止由海上或来自压载舱的水进入货舱及机器处所ꎬ或自

一舱进入另一舱的可能性ꎮ 对于与舱底排水管系及压载管有连接的任何深舱ꎬ应采取措施以防在深舱装

有货物时不慎灌入海水ꎬ或在深舱装有压载水时通过舱底排水管抽出压载水ꎮ
２. ５　 所有与舱底排水设备有关的分配箱和手动阀ꎬ应设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到达之处ꎮ

５４



２. ６　 位于客船舱壁甲板上和货船干舷甲板上封闭的货物处所应设有排水装置ꎬ对于任何船舶或任

何级别船舶的任何特殊舱室ꎬ如果主管机关确信这些处所的尺度或内部分舱不会因免除其内部的排水装

置而损害船舶的安全时ꎬ可准许此类处所免设排水装置ꎮ
２. ６. １　 当船舶横倾超过 ５°时ꎬ至舱壁甲板或至干舷甲板的干舷分别使甲板边缘浸水ꎬ则应设有足够

数量适当尺度的泄水孔直接将水排向舷外ꎮ 此类泄水孔的设置ꎬ对客船应符合第 １５ 条的要求ꎬ对货船应

符合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中关于泄水孔、进水孔和排水孔的要求ꎮ
２. ６. ２　 当船舶横倾为 ５°或小于 ５°时ꎬ其干舷使舱壁甲板边缘或干舷甲板边缘浸水ꎬ则舱壁甲板或

干舷甲板上的封闭货物处所内排出的水应导向一个或多个容量足够的处所ꎬ这类处所应设有高水位报警

器和向舷外排放的合适装置ꎮ 此外ꎬ还应确保:
. １　 泄水孔的数量、尺度与布置应能防止自由水的不合理积聚ꎻ
. ２　 本条对客船和货船要求的排水装置ꎬ若适用时ꎬ应考虑任何一种固定压力水雾灭火系统的

要求ꎻ
. ３　 受汽油或其他危险品物质污染的水ꎬ不应排向机器处所或其他可能存在火源的处所ꎻ和
. ４　 若封闭的货物处所由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保护ꎬ则甲板泄水孔应设有防止此类窒息性气体

逸漏的装置ꎮ
２. ６. ３　 闭式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排水装置也应符合第 ２ － ２ 章 ２０ 条 ６. １. ４ 和 ６. １. ５ 的

要求ꎮ
３　 客船

３. １　 本条 ２. １ 要求的舱底排水系统ꎬ在海损后所有实际情况下ꎬ无论船舶是否正浮或横倾ꎬ均应能

操作ꎮ 为此ꎬ通常应设几根侧吸水管ꎬ但在船舶端部的狭窄舱室内ꎬ设一根吸水管可能已够用ꎮ 对形状特

殊的舱可要求增设吸水管ꎮ 舱内的布置应使水能流至吸水管ꎮ 对于某些特殊舱室ꎬ如主管机关确信设置

排水设备可能不需要ꎬ并按第 ７ 条和第 ８ 条规定的条件计算证明无损于船舶的残存能力时ꎬ可准予免除

设置ꎮ
３. ２　 至少应有 ３ 台动力泵与舱底总管连接ꎬ其中 １ 台可由推进机械带动ꎮ 如其舱底泵数为 ３０ 或大

于 ３０ꎬ则应增设 １ 台独立动力泵ꎮ
舱底泵数应按下列计算:
当 Ｐ１大于 Ｐ 时:

舱底泵数 ＝ ７２
Ｍ ＋ ２Ｐ１

Ｖ ＋ Ｐ１ － Ｐ
在其他情况下:

舱底泵数 ＝ ７２Ｍ ＋ ２Ｐ
Ｖ

式中:Ｌ———第 ２ 条定义的船长ꎬｍꎻ
Ｍ———第 ２ 条定义的机器处所的容积ꎬｍ３ꎬ其位于舱壁甲板以下ꎻ加上机器处所前方或后方位于内底

以上的任何固定燃油舱的容积ꎻ
Ｐ———舱壁甲板以下的乘客处所和船员处所的总容积ꎬｍ３ꎬ其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居住和使用的处所ꎬ

但不包括行李、物料、食品和邮件室ꎻ
Ｖ———舱壁甲板以下的船舶总容积ꎬｍ３ꎻ

Ｐ１ ＝ ＫＮ
其中:Ｎ———核准该船搭载的乘客数ꎻ和

Ｋ———０. ０５６Ｌꎮ
但是ꎬ如 ＫＮ 的数值大于 Ｐ 与舱壁甲板以上的实际乘客处所总容积之和ꎬ则 Ｐ１应取上述之和或 ＫＮ

值的 ２ / ３ꎬ取较大者ꎮ
３. ３　 如实际可行时ꎬ动力舱底泵应置于分开的水密舱内ꎬ其布置或位置应使这些舱室不致因同一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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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而浸水ꎮ 如主推进机、辅机和锅炉置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水密舱内ꎬ则可用于舱底排水的各泵应尽可

能远离地分布于这些舱内ꎮ
３. ４　 长度为 ９１. ５ｍ 及以上或舱底泵数按本条 ３. ２ 计算为 ３０ 及以上的船舶ꎬ其泵的布置应能在要求

该船承受的一切浸水情况下ꎬ至少有 １ 台动力泵可供使用ꎬ具体要求如下:
. １　 所需各泵中的 １ 台应是可靠的可潜式应急泵ꎬ其动力源位于舱壁甲板以上ꎻ或
. ２　 舱底泵及其动力源应在整个船长范围内分布ꎬ使未破损的一舱内至少有 １ 台泵可供

使用ꎮ
３. ５　 除仅供尖舱专用的附加泵外ꎬ所需的每一台舱底泵的布置应能从本条 ２. １ 所要求排水的任何

处所抽水ꎮ
３. ６　 每一台动力舱底泵应能通过所需的排水总管用不小于 ２ｍ / ｓ 的速度抽水ꎮ 位于机器处所内的

独立动力舱底泵应有引自这些处所的直接吸水管ꎬ但此种吸水管在任一处所内应不多于 ２ 根ꎮ 如设有 ２
根或以上的此种吸水管ꎬ则至少每舷应有 １ 根ꎮ 主管机关可要求在其他处所内的各独立动力舱底泵配有

单独的直接吸水管ꎮ 各直接吸水管应适当地布置ꎬ而在机器处所内直接吸水管的直径ꎬ应不小于舱底排

水总管所要求的直径ꎮ
３. ７. １　 除直接舱底吸水管或本条 ３. ６ 要求的吸水管外ꎬ在机器处所内应增设 １ 根自主循环水泵引

至机器处所排水液面的直接吸水管ꎬ此管应装有止回阀ꎮ 此直接吸水管的直径ꎬ对蒸汽机船至少应为循

环水泵进口直径 ２ / ３ꎬ对柴油机船应与循环水泵进口的直径相等ꎮ
３. ７. ２　 如主管机关认为主循环水泵不适宜作此用途时ꎬ则应自可用的最大独立动力泵引一根应急

的直接舱底吸水管至机器处所排水液面ꎻ此管的直径应与所用泵的主进水管口直径相同ꎮ 这样连接的

泵ꎬ其排量应超过所需舱底泵的排量ꎬ超过量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７. ３　 海水进水阀及直接吸水管阀的阀杆ꎬ应延伸至远高于机舱平台处ꎮ
３. ８　 所有舱底吸水管系ꎬ直至与泵连接为止ꎬ应与其他管系独立ꎮ
３. ９　 舱底总管的直径 ｄ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ꎬ但是舱底总管的实际内径可按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最接

近标准尺度取整:

ｄ ＝ ２５ ＋ １. ６８ Ｌ(Ｂ ＋ Ｄ)
式中:ｄ———舱底总管的内径ꎬｍｍꎻ

Ｌ、Ｂ———第 ２ 条定义所指的船长和船宽ꎬｍꎻ和
Ｄ———至舱壁甲板的船舶型深ꎬｍꎮ 但如舱壁甲板上有一延伸至船舶全长且按本条 ２. ６. ２ 要求在内

部排水的封闭货物处所ꎬ则 Ｄ 应量至舱壁甲板以上的第一层甲板ꎮ 当封闭货物处所的长度

较短时ꎬＤ 应取为至舱壁甲板的型深加上 ｌｈ / ｌꎬ此处 ｌ 和 ｈ 分别为此类封闭货物处所的累计长

度和高度ꎬｍꎮ 舱底支管的直径应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ꎮ
３. １０　 应有设施ꎬ以防装有舱底吸水管的舱室因其他舱室由于碰撞或搁浅而使管子断裂或其他损坏

所引起浸水ꎮ 为此ꎬ凡此水管的任何部分位于距舷侧不到 １ / ５ 船宽(按第 ２ 条定义ꎬ且在最深分舱载重线

水平面上向纵中剖面方向垂直量计)ꎬ或者管子在箱形龙骨内时ꎬ应在其开口端所在舱室内的管子上装有

止回阀ꎮ
３. １１　 与舱底排水系统相联的分配箱、旋塞及阀ꎬ应布置成万一浸水时ꎬ舱底泵之一能用于任何舱

室ꎻ此外ꎬ在距舷侧 １ / ５ 船宽处所绘一线以外的舱底泵或其与舱底总管连接的管子有损坏时ꎬ不应使整个

舱底排水系统丧失作用ꎮ 如仅有一路管系为所有的泵共用ꎬ则控制舱底吸水管所必需的阀必须能从舱壁

甲板以上操作ꎮ 若除主舱底排水系统外还设有应急排水系统ꎬ则此应急系统应独立于主系统ꎬ并应布置

成在本条 ３. １ 规定的浸水情况下ꎬ有一泵能用于任一舱室ꎻ在此情况下ꎬ只有应急系统操作所需的阀才要

求能在舱壁甲板以上操作ꎮ
３. １２　 本条 ３. １１ 所述的能自舱壁甲板以上操作的一切旋塞和阀ꎬ在它们的操作处所应有明显标志

的控制器ꎬ并应设有指示其开启或关闭的设施ꎮ
４　 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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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应设有与主舱底排水系统相连接的 ２ 台动力泵ꎬ其中 １ 台可由推进机械带动ꎮ 如主管机关确信

无损于船舶安全ꎬ则某些特殊的舱室可免设舱底排水设备ꎮ

第 ３６ 条　 噪声的防护

第 ３７ 条　 驾驶室与机器处所之间的通信

１　 从驾驶室到机器处所或控制室中通常控制发动机的位置ꎬ至少应设置两套独立的通信设施ꎬ其中

一套应为在机器处所和驾驶室均能直接显示指令和回令的车钟ꎮ 其他能控制发动机的任何处所也应配

备适当的通信设施ꎮ
２　 对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适用下列要求以替代本条 １ 的规定:
从驾驶室到机器处所或控制室中通常控制推进器速度和方向的位置上至少应设置两套独立的通信

设施ꎬ其中一套应为在机器处所和驾驶室均能直接显示指令和回令的车钟ꎮ 其他任何可以控制推进器速

度和方向的位置也应配备适当的通信设施ꎬ以便接收来自驾驶室和机舱的指令ꎮ

第 ３８ 条　 轮机员的报警装置

在轮机员居住舱室内应设有能在机器控制室或操纵平台(如适用时)进行操作的轮机员报警装置ꎬ
且报警信号应能被清晰地听到ꎮ

第 ３９ 条　 客船应急装置的位置

应急电源、消防泵、舱底泵(防撞舱壁前方的处所专用舱底泵除外)、第 ２ － ２ 章要求的任何固定式灭

火系统ꎬ以及为船舶安全所必需的其他应急装置(除锚机外)不应安装在防撞舱壁前方ꎮ

Ｄ 部分　 电 气 装 置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Ｄ 部分适用于客船和货船)

第 ４０ 条　 通　 　 则

１　 电气装置应能:
　 　 . １　 确保对所有为船舶正常操作和居住条件所必需的电气辅助设备供电ꎬ而不求助于应急

电源ꎻ
　 　 . ２　 在各种应急情况下ꎬ确保对安全所必需的电气设备供电ꎻ和
　 　 . ３　 确保乘客、船员和船舶的安全ꎬ免受各种电气灾害ꎮ
２　 主管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ꎬ以保证本部分关于电气装置的各项规定能得到统一的执行和应用ꎮ①

８４
①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建议性标准ꎬ特别是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 出版物«船舶电气装置»ꎮ



第 ４１ 条　 主电源和照明系统

１. １　 应配备向第 ４０. １. １ 条所述的所有设备供电的足够容量的主电源ꎮ 主电源至少应由 ２ 台发电

机组组成ꎮ
１. ２　 这些发电机组的容量ꎬ应是当任一发电机组停止供电时ꎬ仍能对正常推进操作和安全所必需的

设备供电ꎮ 同时至少包括烹调、取暖、食品冷冻、机械通风、卫生和淡水等设施的最低舒适居住条件也应

得到保证ꎮ
１. ３　 船舶的主电源应布置成ꎬ不论推进机械和轴系的速度和转动方向如何ꎬ第 ４０. １. １ 条所指的那

些设备均能保持工作状态ꎮ
１. ４　 此外ꎬ发电机组在任一发电机或其原动力源失效时ꎬ应保证其余发电机组仍能对主推进装置自

瘫船状态起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ꎮ 如应急电源单独或与任何其他电源组合足以同时对第 ４２. ２. １ 至 ４２.
２. ３ 条或第 ４３. ２. １ 至 ４３. ２. ４ 条所指的设备供电ꎬ则此应急电源可用于从瘫船状态起动的目的ꎮ

１. ５　 如变压器成为本条所要求供电系统的必要部分ꎬ则变压器系统应布置成能保证本条所述同样

的供电连续性ꎮ
２. １　 向船上船员或乘客通常能到达的和使用的各个部位提供照明的主照明系统ꎬ应由主电源供电ꎮ
２. ２　 主照明系统的布置应在主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主配电板和主照明配电板所在处

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ꎬ不会导致第 ４２. ２. １ 和 ４２. ２. ２ 条或第 ４３. ２. １、４３. ２. ２ 和 ４３. ２. ３ 条所要求的应

急照明系统失效ꎮ
２. ３　 应急照明系统的布置应在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应急配电板和应急照明配电

板所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ꎬ不会导致本条要求的主照明系统失效ꎮ
３　 主配电板应相对于一个主发电站来设置ꎬ以尽实际可行地保证正常供电的完整性只有在一个处

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才可能受到影响ꎮ 主配电板的环境围蔽ꎬ例如位于该处所主限界面以内的机器

控制室ꎬ不能看作将配电板与发电机分开ꎮ
４　 如安装的主发电机组的总功率超过 ３ＭＷꎬ则主汇流排应至少分成两段ꎬ通常应由可拆装的连接

件或其他经认可的器具加以连接ꎬ并应尽实际可行将发电机和其他双套设备平均分配地连接在各分段

上ꎮ 可准许采取等效的布置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５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 １　 除本条 １ 至 ３ 外ꎬ还应符合如下要求:

. １. １　 如果主电源对船舶推进和操舵是必需的ꎬ则该系统的布置应在运行中的任何一台发电

机发生故障时ꎬ能维持对推进和操舵以及保证船舶安全所必需的设备的供电或立即恢

复供电ꎻ
. １. ２　 应设有卸载或其他等效装置ꎬ以保护本条所要求的发电机避免发生超载ꎻ
. １. ３　 如果主电源对船舶推进是必需的ꎬ则主汇流排应至少分成两段ꎬ通常应由断路器或其他

经认可的器具加以连接ꎬ并应尽实际可行将发电机和其他双套设备均等地连接在各分

段上ꎻ和
. ２　 不必符合本条 ４ 的要求ꎮ

６　 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中ꎬ所有客舱均应设有辅助照明ꎬ以清楚地示明出口ꎬ使乘

客能够找到通向门的通道ꎮ 辅助照明可与应急电源相连ꎬ或在每一客舱中配备独立电源ꎬ在客舱正常照

明断电时自动点亮ꎬ并延续至少 ３０ｍｉｎꎮ

第 ４２ 条　 客船应急电源

(本条 ２. ６. １ 和 ４. ２ 适用于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１. １　 应设有一独立的应急电源ꎮ
９４



１. ２　 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应急配电板和应急照明配电板应置于最

高连续甲板之上ꎬ并应从露天甲板易于到达ꎮ 它们不应置于防撞舱壁的前方ꎮ
１. ３　 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应急配电板和应急照明配电板与主电

源、相关变换设备(如设有)和主配板的相对位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以保证主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
设有)和主配电板所在处所或任何 Ａ 类机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ꎬ不应妨碍应急电源的供电、控
制和配电ꎮ 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和应急配电板所在处所应尽可能不与 Ａ
类机器处所或主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或主配电板所在处所的限界面相连接ꎮ

１. ４　 如采取适当措施以使在各种情况下确保独立的应急操作ꎬ则应急发电机可以例外地用以短时

间向非应急电路供电ꎮ
２　 可用的电源功率应足够向应急情况下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ꎬ并适当地考虑到这些设备可能要

同时使用ꎮ 应急电源应能在下述时间内ꎬ足以同时至少对下列设备供电(如这些设备由电力驱动)ꎬ同时

应考虑到某些负载的起动电流和瞬变特性:
２. １　 对下列处所供电 ３６ｈꎬ应急照明:

. １　 第Ⅲ/ １１. ４ 条和第Ⅲ/ １６. ７ 条所要求的每一集合地点、登乘地点和舷侧ꎻ

. ２　 第Ⅲ/ １１. ５ 条所要求的通达集合地点与登乘地点的走廊、梯道和出口ꎻ

. ３　 所有服务和居住处所的走廊、梯道、出口和载人电梯ꎻ

. ４　 机器处所和主发电站ꎬ包括它们的控制位置ꎻ

. ５　 所有控制站、机器控制室和每一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处ꎻ

. ６　 储藏消防员装备的所有处所ꎻ

. ７　 操舵装置处ꎻ和

. ８　 消防泵、喷水泵和本条 ２. ４ 所指的应急舱底泵以及它们的电动机起动位置ꎮ
２. ２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３６ｈ:

. １　 现行«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所要求的航行灯和其他号灯ꎻ和

. ２　 对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第Ⅳ/ ７. １. １ 条和第Ⅳ/ ７. １. ２ 条所要求的甚高频

无线电装置ꎻ及如适用时:
. ２. １　 第Ⅳ/ ９. １. １、Ⅳ / ９. １. ２、Ⅳ / １０. １. ２ 和Ⅳ/ １０. １. ３ 条所要求的中频无线电装置ꎻ
. ２. ２　 第Ⅳ/ １０. １. １ 条所要求的船舶地面站ꎻ和
. ２. ３　 第Ⅳ/ １０. ２. １、ＩＶ / １０. ２. ２ 和 ＩＶ / １１. １ 条所要求的中频 /高频无线电装置ꎮ

２. ３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３６ｈꎬ除非这些设备能由设置于适当处所的、可供紧急时使用的蓄电池组独立

供电 ３６ｈ:
. １　 紧急情况下所要求的所有船内通信设备ꎻ
. ２　 第Ⅴ/ １２ 条所要求的船上航行设备①ꎻ当此项规定为不合理或不可行时ꎬ主管机关可对小

于 ５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免除此项要求ꎻ
. ３　 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以及防火门的吸持和释放系统ꎻ和
. ４　 用于断续操作的白昼信号灯、船舶号笛、手动报警按钮和紧急时需要使用的所有船内

信号ꎮ
２. ４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３６ｈ:

. １　 第Ⅱ －２ / ４. ３. １ 和 ４. ３. ３ 条②要求的消防泵之一ꎻ

. ２　 自动喷水泵(如设有)ꎻ和

. ３　 应急舱底泵和操作电动遥控舱底阀所必需的所有设备ꎮ
２. ５　 按第 ２９. １４ 条要求的时间对操舵装置供电ꎬ如该条要求如此供电时ꎮ
２. ６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０. ５ｈ:

０５

①
②

此处系指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实施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５ 章ꎮ 经修正的第 ５ 章中的同等规定见第 １９ 条ꎮ
此处系指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实施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２ － ２ 章ꎮ 经修正的第 ２ － ２ 章中的同等规定见 １０. ２. ２. ２ 和 １０. ２. ２. ３ꎮ



. １　 第 １５ 条要求的动力操作水密门ꎬ以及它们的指示器和报警信号ꎻ

. ２　 将电梯提升至甲板高度以便人员脱逃的应急装置ꎬ在紧急情况下乘客电梯可按序提升至

甲板高度ꎮ
２. ７　 定期从事短途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如确信能达到适当的安全标准ꎬ则可接受比本条 ２. １ 至

２ ５ 所规定的 ３６ｈ 为短的时间ꎬ但应不少于 １２ｈꎮ
３　 应急电源可以是一台发电机或一蓄电池组ꎬ它们应满足下列要求:
３. １　 如应急电源为发电机时ꎬ它应是:

. １　 由适当的具备独立燃油供给的原动机驱动ꎬ燃油闪点(闭杯试验)不低于 ４３℃ꎻ

. ２　 主电源供电发生故障时能自动起动ꎬ并应自动与应急配电板接通ꎬ本条 ４ 所指的设备也应

自动转由应急发电机组供电ꎮ 原动机的自动起动系统及其特性ꎬ应能尽快地在最多 ４５ｓ
内使应急发电机安全和实际可行地承载其额定负载ꎻ除非设有应急发电机组的第二套独

立起动装置ꎬ否则单一储备的能源应加以保护ꎬ以免被自动起动系统全部耗尽ꎻ和
. ３　 设有本条 ４ 规定的临时应急电源ꎮ

３. ２　 当应急电源为蓄电池组时ꎬ它应能:
. １　 承载应急负载而不必再充电ꎮ 在整个供电时间保持其电压变化在额定电压的 ± １２％

以内ꎻ
. ２　 如主电源供电发生故障时ꎬ自动与应急配电板接通ꎻ和
. ３　 立即至少对本条 ４ 所指的那些设备供电ꎮ

３. ３　 本条 ３. １. ２ 中的下列规定不适用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除非设有应急发电机组的第二套独立起动装置ꎬ否则单一储备的能源应加以保护ꎬ以免被自动起动

系统全部耗尽ꎮ
３. ４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如果电源对恢复推进是必需的ꎬ其功率应能在全船失电后

３０ｍｉｎ 内ꎬ使之连同其他机器(如适合)一起从瘫船状态恢复至船舶的推进ꎮ
４　 本条 ３. １. ３ 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ꎬ应由设置于应急时便于使用处所的蓄电池组组成ꎮ 该蓄电池

组应在整个供电期间保持其电压变化在额定电压的 ± １２％ 以内不必再充电ꎬ并具有足够的容量ꎬ以及布

置成在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障时ꎬ能自动地至少对下列设备供电(如果这些设备由电力驱动):
４. １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０. ５ｈ:

. １　 本条 ２. １ 和 ２. ２ 要求的照明ꎻ

. ２　 本条 ２. ３. １、２. ３. ３ 和 ２. ３. ４ 要求的所有设备ꎬ除非这些设备是由设置于应急时便于使用

处所的蓄电池组在指定时间独立供电ꎮ
４. ２　 第 １５. ７. ３. ３ 条要求动力操作的水密门ꎬ但不要求同时操作所有的水密门ꎬ除非设有一独立的

过渡性储备能源ꎮ 并应对第 １５. ７. ２ 条要求的动力控制、指示和报警电路供电 ０. ５ｈꎮ
５. １　 应急配电板应尽实际可能装设在靠近应急电源之处ꎮ
５. ２　 当应急电源为发电机时ꎬ除非会妨碍应急配电板的操作ꎬ否则应急配电板应与应急电源设置在

同一处所ꎮ
５. ３　 按本条规定装设的蓄电池组不应与应急配电板设置在同一处所ꎮ 在主配电板上或机器控制室

内适当位置应安装一指示器ꎬ以指示作为应急电源或作为本条 ３. １. ３ 或 ４ 所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的蓄电

池组正在放电ꎮ
５. ４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ꎬ应急配电板应用互连馈线由主配电板供电ꎬ此互连馈线在主配电板上应有

适当的过载和短路保护ꎬ并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ꎬ应在应急配电板处自动切断ꎮ 如此系统布置成反向供

电时ꎬ则该互连馈线还应在应急配电板上至少设有短路保护ꎮ
５. ５　 为了保证应急电源迅速可用ꎬ应布置成在必要时将非应急电路从应急配电板自动切断ꎬ从而保

证向应急电路供电ꎮ
６　 应急发电机及其原动机和任何应急蓄电池组应设计和布置成在船舶正浮和横倾达 ２２. ５°ꎬ或首、

１５



尾纵倾达 １０°ꎬ或在这些范围内出现的任何组合的倾斜角度时ꎬ保证它们仍能以全额定功率供电ꎮ
７　 应作出规定对整个应急系统进行定期试验ꎬ并应包括自动起动装置的试验ꎮ

第 ４２ －１ 条　 客滚船的附加应急照明

(本条适用于设有第Ⅱ －２ / ３ 条定义的滚装装货处所或特种处所的所有客船ꎬ
但对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本条应不迟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适用)

　 　 １　 除第 ４２. ２ 条要求的应急照明外ꎬ在每艘设有第 ２ － ２ 章第 ３ 条定义的滚装装货处所或特种处所

的客船上:
. １　 所有乘客公共处所和走廊都应设有附加照明设备ꎬ在所有其他电源发生故障时和任何横

倾条件下ꎬ至少能维持照明 ３ｈꎮ 所提供的照明应能易于看见脱险通道ꎮ 附加照明的电源

应置于照明设备内部并由能连续充电的蓄电池组组成ꎬ该蓄电池组在实际可行时能从应

急配电板充电ꎮ 作为替代ꎬ主管机关可以接受至少如上述一样有效的其他照明设备ꎮ 该

附加照明设备应使灯的故障能立即被发现ꎮ 所设的蓄电池应定期更换ꎬ间隔期应考虑到

根据蓄电池使用中所处的环境条件而定的使用寿命ꎻ和
. ２　 在每一船员处所的走廊、娱乐处所和通常有人的每一工作处所ꎬ除非设有本条 １. １ 所要求

的附加应急照明ꎬ否则均应配备可携式充电电池灯ꎮ

第 ４３ 条　 货船应急电源

１. １　 应设有一独立的应急电源ꎮ
１. ２　 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应急配电板和应急照明配电板应置于最

高连续甲板之上ꎬ并应从露天甲板易于到达ꎮ 除在例外情况下经主管机关允许外ꎬ它们不应置于防撞舱

壁的前面ꎮ
１. ３　 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应急配电板和应急照明配电板与主电

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和主配电板的相对位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以保证在主电源、相关的变

换设备(如设有)和主配电板所在处所或任何 Ａ 类机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ꎬ不应妨碍应急电

源的供电、控制和配电ꎮ 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和应急配电板所在处所

应尽可能不与 Ａ 类机器处所或主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和主配电板所在处所的限界面相

连接ꎮ
１. ４　 如采取适当措施以使在各种情况下确保独立的应急操作ꎬ则应急发电机可以例外地用以短时

间对非应急电路供电ꎮ
２　 可用的电源功率应足够对应急情况下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ꎬ并适当地考虑到这些设备可能要

同时使用ꎮ 应急电源应能在下述时间内足以同时至少对下列设备供电(如这些设备由电力驱动)ꎬ同时

应考虑某些负载的起动电流和瞬变特性:
２. １　 对第Ⅲ/ １１. ４ 条和第Ⅲ/ １６. ７ 条所要求的每一集合和登乘地点和舷侧应急照明供电 ３ｈꎮ
２. ２　 对下列处所的应急照明供电 １８ｈ:

. １　 所有服务和居住处所的走廊、梯道和出口、载人电梯及其围阱ꎻ

. ２　 机器处所和主发电站ꎬ包括它们的控制位置ꎻ

. ３　 所有控制站、机器控制室和每一主配电板及应急配电板处ꎻ

. ４　 储藏消防员装备的所有处所ꎻ

. ５　 操舵装置处ꎻ

. ６　 本条 ２. ５ 所指的消防泵、喷水泵(如设有)和应急舱底泵(如设有)和它们的电动机起动位

置ꎻ和
２５



. ７　 在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液货船的所有货泵舱内ꎮ
２. ３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１８ｈ:

. １　 现行«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所要求的航行灯和其他号灯ꎻ

. ２　 对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第 ４ 章 ７. １. １ 和 ７. １. ２ 条所要求的甚高频无线电

装置ꎻ及如适用时:
. ２. １　 第 ４ 章 ９. １. １、９. １. ２、１０. １. ２ 和 １０. １. ３ 条所要求的中频无线电装置ꎻ
. ２. ２　 第 ４ 章 １０. １. １ 条所要求的船舶地面站ꎻ和
. ２. ３　 第 ４ 章 １０. ２. １、１０. ２. ２ 和 １１. １ 条所要求的中频 /高频无线电装置ꎮ

２. ４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１８ｈꎬ除非这些设备能由设置于适当处所的、可供紧急时使用的蓄电池组独立

供电 １８ｈ:
. １　 紧急情况下所要求的所有船内通信设备ꎻ
. ２　 第 ５ 章第 １２ 条①所要求的船上航行设备ꎬ当此项规定为不合理或不可行时ꎬ主管机关可对

小于 ５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免除此项要求ꎻ
. ３　 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和
. ４　 用于断续操作的白昼信号灯、船舶号笛、手动报警按钮和紧急时需要使用的所有船内

信号ꎮ
２. ５　 如以应急发电机作为动力源ꎬ则应对第 ２ － ２ 章 ４. ３. １ 和 ４. ３. ３ 条②所要求的消防泵之一供

电 １８ｈꎮ
２. ６. １　 按第 ２９. １４ 条要求的时间对操舵装置供电ꎬ如该条要求如此供电时ꎮ
２. ６. ２　 定期从事短途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如确信能达到适当的安全标准ꎬ则可接受比本条 ２. ２ 至

２. ５ 规定的 １８ｈ 为短的时间ꎬ但应不少于 １２ｈꎮ
３　 应急电源可以是 １ 台发电机ꎬ或者是 １ 组蓄电池ꎬ它们应符合下列要求:
３. １　 当应急电源为发电机ꎬ它应是:

. １　 由适当的具备独立燃油供给的原动机驱动ꎬ燃油闪点(闭杯试验)不低于 ４３℃ꎻ

. ２　 除非按本条 ３. １. ３ 设有临时应急电源ꎬ否则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应自动起动ꎬ如应急发电

机是自动起动的ꎬ则应自动与应急配电板接通ꎻ且本条 ４ 所指的那些设备应自动接通应急

发电机ꎻ除非设有应急发电机的第二套独立的起动装置ꎬ否则单一储备的能源应加以保

护ꎬ以免被自动起动系统全部耗尽ꎻ和
. ３　 除非设有应急发电机ꎬ既能向本条 ４ 所指的设备供电ꎬ又能在 ４５ｓ 之内尽快地安全和实际

可行地自动起动并能对规定的负载供电ꎬ否则应设有本条 ４ 规定的临时应急电源ꎮ
３. ２　 当应急电源为蓄电池组时ꎬ它应能:

. １　 承载应急负载而不必充电ꎬ在整个供电期间蓄电池的电压变化在其额定电压的 ± １２％
之内ꎻ

. ２　 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ꎬ自动与应急配电板接通ꎻ和

. ３　 立即至少对本条 ４ 所指的那些设备供电ꎮ
３. ３　 本条 ３. １. ２ 中的下列规定不适用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除非设有应急发电机组的第二套独立起动装置ꎬ否则ꎬ单一储备的能源应加以保护ꎬ以免被自动起动

系统全部耗尽ꎮ
３. ４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如果电源对恢复推进是必需的ꎬ其功率应能在全船失电后

３０ｍｉｎ 内ꎬ使之连同其他机器(如适合)一起从瘫船状态恢复至船舶的推进ꎮ
４　 本条 ３. １. ３ 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ꎬ应由设置于应急时便于使用处所的蓄电池组组成ꎮ 该蓄电池

组应在整个供电期间保持其电压变化在额定电压的 ± １２％ 以内而不必再充电ꎬ并具有足够的容量ꎬ以及

３５

①
②

此处系指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实施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Ⅴ章ꎮ 经修正的第Ⅴ章中的同等规定见第 １９ 条ꎮ
此处系指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实施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ꎮ 经修正的第Ⅱ －２ 章中的同等规定见 １０. ２. ２. ２ 和 １０. ２. ２. ３ꎮ



布置成在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障时ꎬ能自动地至少向下列设备供电(如这些设备由电力驱动)０. ５ｈ:
. １　 本条 ２. １、２. ２ 和 ２. ３. １ 要求的照明ꎮ 在此过渡阶段ꎬ就机器处所、居住和服务处所而言ꎬ

所要求的应急照明可以用固定安装并用继电器控制的蓄电池灯ꎻ和
. ２　 本条 ２. ４. １、２. ４. ３ 和 ２. ４. ４ 要求的所有设备ꎬ除非这些设备是由位于适合于应急使用处

所的蓄电池组按规定的时间独立供电ꎮ
５. １　 应急配电板应尽实际可能地装设在靠近应急电源之处ꎮ
５. ２　 应急电源为发电机时ꎬ除非会妨碍应急配电板的操作ꎬ否则应急配电板应与应急电源设置在同

一处所ꎮ
５. ３　 按本条规定设有的蓄电池组不应与应急配电板设置在同一处所ꎮ 在主配电板上或机器控制室内

适当位置应安装一指示器ꎬ以指示作为应急电源或本条 ３. ２ 或 ４ 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的蓄电池组正在放电ꎮ
５. ４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ꎬ应急配电板应用互连馈线由主配电板供电ꎬ此互连馈线在主配电板上应设

有适当的过载和短路保护ꎬ并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ꎬ应在应急配电板处自动切断ꎮ 如此系统布置成反向

供电时ꎬ则该互连馈线还应在应急配电板上至少设有短路保护ꎮ
５. ５　 为了保证应急电源迅速可用ꎬ应布置成在必要时将非应急电路从应急配电板自动切断ꎬ从而保

证向应急电路供电ꎮ
６　 应急发电机及其原动机和任何应急蓄电池组应设计和布置成在船舶正浮和横倾达 ２２. ５°ꎬ或首、

尾纵倾达 １０°ꎬ或在这些范围内出现的任何组合的倾斜角度时ꎬ保证它们仍能以全额定功率供电ꎮ
７　 应作出规定对整个应急系统进行定期试验ꎬ并应包括自动起动装置的试验ꎮ

第 ４４ 条　 应急发电机组的起动装置

１　 应急发电机组应能在温度为 ０℃的冷态下迅速起动ꎮ 如不可行或者可能遇到更低的温度时ꎬ则
应采取主管机关能够接受的保持一定温度的加热措施ꎬ以保证发电机组能够迅速起动ꎮ

２　 能够自动起动的每台应急发电机组均应设有主管机关认可的起动装置ꎬ该装置应储备至少供三

次连续起动的能源ꎮ 还应设有在 ３０ｍｉｎ 内另加 ３ 次起动的第二能源ꎬ除非人工起动能被证明是有效的ꎮ
２. １　 对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应符合下述要求ꎬ以替代本条 ２ 中第二句的规定:
储备的能源应受到保护ꎬ以免被自动起动系统耗尽ꎬ除非设有第二套独立的起动装置ꎮ 此外ꎬ还应设

有能在 ３０ｍｉｎ 中起动三次的第二能源ꎬ除非人工起动能被证明是有效的ꎮ
３　 储备的能源应一直保持如下:

. １　 电力和液压起动系统应由应急配电板来保持ꎻ

. ２　 压缩空气起动系统ꎬ可用装有合适的止回阀的主或辅压缩空气瓶或应急空气压缩机来保

持ꎬ该空气压缩机如是电力驱动的ꎬ则应由应急配电板供电ꎻ
. ３　 所有这些起动、充电和能源储存设备均应设置在应急发电机处所内ꎬ这些设备除操纵应急

发电机组外不应作它用ꎮ 但这并不排除通过设在应急发电机处所内的止回阀ꎬ由主或辅

压缩空气系统向应急发电机组的空气瓶供气ꎮ
４. １　 如不要求自动起动时ꎬ可允许人工起动ꎬ例如人工曲柄、惯性起动器、人工充液液压蓄能器、或

火药填充筒ꎬ如它们能被证明是有效的ꎮ
４. ２　 当人工起动不可行时ꎬ应符合本条 ２ 和 ３ 的要求ꎬ但可用人工初始起动能源者除外ꎮ

第 ４５ 条　 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本条 １０ 和 １１ 适用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１. １　 电机或电气设备的裸露部分ꎬ原来不带电但在各种故障情况下易于变为带电者ꎬ应予以接地ꎬ
但下列这些电机或设备除外:

４５



. １　 供电电压直流不超过 ５０Ｖꎬ或导体间电压(均方根值)不超过 ５０Ｖꎬ但不应采用自耦变压器

获得上述电压者ꎻ或
. ２　 由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ꎬ电压不超过 ２５０Ｖꎬ同时该变压器只对一个用电设备供电者ꎻ或
. ３　 根据双重绝缘原理制造者ꎮ

１. ２　 对用于狭窄或特别潮湿处所的可携式电气设备ꎬ如这些处所由于导电可能产生特殊危险者ꎬ主
管机关可要求额外的预防措施ꎮ

１. ３　 所有电器应制造和安装成在正常使用或接触时不致造成伤害ꎮ
２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应布置成使需要时易于接近电器和设备ꎬ而对人员无危险ꎮ 配电板的侧

面、后面ꎬ必要时包括前面ꎬ均应作适当的防护ꎮ 对地电压超过主管机关的规定电压的裸露带电部分ꎬ不
应安装在该配电板的面板上ꎮ 必要时ꎬ配电板的前面和后面应安放绝缘垫或格栅ꎮ

３. １　 液货船上任何配电系统或 １６００ 总吨及以上任何其他船舶上的动力、电热或照明用的配电系

统ꎬ都不得采用以船体作回路的配电系统ꎮ
３. ２　 本条 ３. １ 的要求并不排除经主管机关批准后用于下列情况:

. １　 外加电流型阴极保护系统ꎻ

. ２　 有限的或局部的接地系统ꎻ或

. ３　 在最不利条件下循环电流不超过 ３０ｍＡ 的绝缘电阻监测设备ꎮ
３. ２ － １　 对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本条 ３. １ 的要求不妨碍使用有限的局部接地系

统ꎬ只要任何可能产生的电流不会直接流经任何危险处所ꎮ
３. ３　 如使用以船体作回路的配电系统时ꎬ其所有最后分路ꎬ即最末保护设备以后装设的所有电路均

应为双导线的ꎬ并应采取使主管机关满意的特殊预防措施ꎮ
４. １　 液货船上不应采用接地配电系统ꎮ 主管机关可以例外地允许在液货船上使用的 ３０００Ｖ(线电

压)及以上的交流电力系统采用中性点接地的配电系统ꎬ但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电流不应直接流经任何

危险处所ꎮ
４. ２　 当动力、电热或照明用不接地配电系统时ꎬ不论是一次系统还是二次系统ꎬ均应设有能连续监

测对地绝缘电阻以及能在绝缘电阻值异常低时发出听觉或视觉信号的绝缘监测装置ꎮ
４. ３　 对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应符合下述要求ꎬ以替代本条 ４. １ 中的规定:

. １　 除本条 ４. ３. ２ 允许者外ꎬ液货船上不得使用接地配电系统ꎮ

. ２　 本条 ４. ３. １ 的要求不排除使用接地的本质安全型线路ꎻ此外ꎬ在主管机关认可的情况下ꎬ
可以使用下列接地系统:

. ２. １　 对于电源供给控制电路和仪器仪表电路ꎬ由于技术或安全的原因不得不使系统接地的ꎬ
只要能确保在正常工况及故障情况下流经船体的电流被限制在 ５Ａ 以内ꎻ或

. ２. ２　 有限的和局部的接地系统ꎬ只要能确保任何可能产生的电流不会直接流经任何危险处

所ꎻ或
. ２. ３　 均方根电压(线电压)为 １０００Ｖ 及以上的交流电网ꎬ只要能确保任何可能产生的电流不

会直接流经任何危险处所ꎮ
５. １　 除在例外情况下经主管机关许可外ꎬ电缆的所有金属护套和铠装应为连续导电的ꎬ并应予以接地ꎮ
５. ２　 设备外部的所有电缆和电线至少应为滞燃型的ꎬ且在敷设中应不损及它们原来的滞燃性能ꎮ

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可允许使用不符合此项要求的专用电缆ꎬ如射频电缆ꎮ
５. ３　 重要设备或应急动力设备、照明、内部通信或信号设备用电缆和电线ꎬ应尽可能地远离厨房、

洗衣间、Ａ 类机器处所及其围壁以及其他有高度失火危险的区域ꎮ 在客滚船上ꎬ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及

以后安装的用于应急报警和公共广播系统的电缆系统ꎬ需经主管机关在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有

关建议案①作考虑后认可ꎮ 连接消防泵至应急配电板的电缆ꎬ如通过高度失火危险区域时ꎬ应为耐火

５５
①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８０８ 通函«关于客船公共广播系统ꎬ包括电缆系统的性能标准建议案»ꎮ



型电缆ꎮ 当实际可行时ꎬ所有这些电缆的敷设ꎬ应使它们不因相邻处所失火所引起的舱壁变热而导致

失效ꎮ
５. ４　 如敷设在危险区域的电缆存在因这类危险区内的电气故障而引起火灾或爆炸的危险时ꎬ则应

采取使主管机关满意的防止这类危险的专门预防措施ꎮ
５. ５　 电缆和电线的敷设和支承ꎬ应避免其被擦伤或受到其他损害ꎮ
５. ６　 所有导体的端子和接头ꎬ应保持电缆原有的电气、机械、滞燃以及必要时的耐火性能ꎮ
６. １　 除第 ２９ 条和第 ３０ 条许可或者主管机关例外许可外ꎬ每一独立的馈电线路均应设短路和过载

保护ꎮ
６. ２　 每一馈电线的过载保护设备的定额或相应的整定值ꎬ应在该保护设备所在位置作永久性标示ꎮ
７　 照明附具应布置成能防止其温度升高而损坏电缆和电线ꎬ并能防止其周围的材料发生过热现象ꎮ
８　 在燃料舱或货舱内终止的所有照明和动力电路ꎬ均应在该处所以外设有能切断这些馈电线的多

极开关ꎮ
９. １　 蓄电池组应适当地安放ꎬ主要用作存放蓄电池组的舱室应有适当的构造和有效的通风ꎮ
９. ２　 除本条 １０ 许可外ꎬ凡能构成易燃气体着火源的电气设备和其他设备ꎬ不准装设在这些易燃气

体存在的舱室内ꎮ
９. ３　 除主管机关满意的密封式结构外ꎬ蓄电池组不应安放在卧室区域内ꎮ
１０　 电气设备不应安装在任何可燃混合气体易于积聚的处所内ꎬ例如专门用来存放蓄电池的舱室、

油漆间、乙炔贮藏室或类似处所ꎬ除非主管机关确信这些设备是:
. １　 操作所必需的ꎻ
. ２　 系不会点燃有关的混合气体的型式ꎻ
. ３　 适合于有关处所使用ꎻ和
. ４　 经证明在可能遇到的灰尘、蒸汽或气体中安全使用ꎮ

１１　 在液货船中ꎬ电气设备、电缆和电线不应安装在危险场所ꎬ除非其所符合的标准不低于国际海事

组织接受的标准①ꎮ 然而ꎬ对于这些标准不适用的场所ꎬ不符合标准的电气设备、电缆和电线可根据风险

评估安装在危险场所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ꎬ以确保达到同等的安全等级ꎮ
１２　 在客船上ꎬ配电系统的布置ꎬ应使第 ２ － ２ 章第 ３. ９ 条②所定义的主竖区内发生的任何火灾ꎬ不致

妨碍其他主竖区内安全所必需的设备的使用ꎮ 如果主馈电线路及应急馈电线路通过主竖区时ꎬ在垂直和

水平方向应尽可能远离ꎬ即可认为满足了此项要求ꎮ

Ｅ 部分　 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附加要求
　 　 (除第 ５４ 条涉及到客船外ꎬＥ 部分适用于货船)

第 ４６ 条　 通　 　 则

１　 应保证在包括操纵的所有航海情况下的船舶布置ꎬ与有人值班机器处所的船舶具有等效的安全

程度ꎮ
２　 应采取使主管机关满意的措施ꎬ以保证设备可靠运行ꎬ并作出满意的定期检查和试验的安排ꎬ以

确保持续可靠运行ꎮ
３　 每艘船舶应备有使主管机关满意的文件资料ꎬ用以证明它适合于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可

靠运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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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标准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 － ５０２:１９９９«船上电气设备—液货船»ꎮ
此处系指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实施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ꎮ 经修正的第Ⅱ －２ 章中的同等规定见 ３. ３２ꎮ



第 ４７ 条　 防 火 措 施

１　 除非主管机关认为在特殊情况下无需设置ꎬ否则在下列位置ꎬ应设有探火及火灾早期阶段的报警

装置:
. １　 锅炉供气管及排气管(烟道)ꎻ和
. ２　 推进装置的扫气总管ꎮ

２　 ２２５０ｋＷ 及以上的内燃机或气缸内径大于 ３００ｍｍ 的内燃机ꎬ应设有曲轴箱油雾探测器或机器轴

承温度监测器或等效装置ꎮ

第 ４８ 条　 防 止 浸 水

１　 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舱底污水井的位置和监测ꎬ应使液体的积聚在正常纵倾和横倾角度

时能够探知ꎻ且污水井的容积应足够大ꎬ以易于容纳无人值班期间的正常泄水量ꎮ
２　 当舱底泵能自动起动时ꎬ应设有装置ꎬ以便当注入的液体大于泵的容量或泵比通常预计的更频繁

地工作时能予以指示ꎮ 在这些情况下ꎬ可以允许设置维持一段合理时间的较小舱底污水井ꎮ 如设有自动

控制舱底泵ꎬ应特别注意防止油类污染的要求ꎮ
３　 用于海水进口、水线下排水或舱底喷射系统任何阀的操纵装置ꎬ其位置应是当水注入该处所时能

有足够时间来操作ꎬ并应顾及到达和操作这些操纵装置所需的时间ꎮ 如所要求的位置可能于船舱满载情

况下被水所浸ꎬ则应作出布置ꎬ以便能在该位置以上地点操作这些操纵装置ꎮ

第 ４９ 条　 驾驶室对推进装置的控制

１　 在包括操纵的所有航海情况下ꎬ螺旋桨的转速、推力方向、如适用时螺旋桨的螺距应完全由驾驶

室控制ꎮ
１. １　 对于每一独立螺旋桨ꎬ连同所有相关的自动执行机构ꎬ以及必要时包括的防止推进装置超负荷

的装置ꎬ其遥控应由一个单一的控制装置来执行ꎮ
１. ２　 主推进装置应备有能在驾驶室紧急停机的装置ꎬ该装置应独立于驾驶室控制系统ꎮ
２　 来自驾驶室的推进装置指令ꎬ应在主机控制室或适当的推进装置控制位置显示出来ꎮ
３　 推进装置的遥控在同一时间只能在一处进行ꎻ在这些地点允许互连控制位置ꎮ 在每一控制地点

应有一个指示器以指明哪个控制地点正在控制推进装置ꎮ 驾驶室和机器处所之间的控制转换ꎬ应只能在

主要机器处所或主机控制室进行ꎮ 此系统应包含由一个到另一个控制地点转换时防止推力发生显著变

更的装置ꎮ

５　 自动遥控系统的设计应使其发生故障时能发出报警ꎮ 除非主管机关认为不可行ꎬ否则预定的螺

旋桨转速和推力方向应一直保持到进行就地控制为止

４　 对于安全操作船舶所必需的所有机器ꎬ即使自动或遥控系统的任何部分发生故障ꎬ也应能就地进

行控制ꎮ

ꎮ
６　 驾驶室应安装指示器ꎬ以指示:

. １　 固定螺距螺旋桨转速和转动方向ꎻ或

. ２　 可调螺距螺旋桨转速和螺距位置ꎮ
７　 起动失败的连续自动起动次数应加以限制ꎬ以确保足够的起动空气压力ꎮ 应设有报警装置ꎬ以指

示仍然能进行推进装置起动操作的最低起动空气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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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０ 条　 通　 　 信

主机控制室或推进装置控制位置(如适合)、驾驶室和轮机员居住舱室之间应设有可靠的声音通信

装置ꎮ

第 ５１ 条　 报 警 系 统

１　 应设有报警系统以指示任何需要注意的故障ꎬ此报警系统应:
. １　 能在主机控制室或推进装置控制位置发出声响报警ꎬ并能在适当位置视觉显示出每一独立

的报警功能ꎻ
. ２　 通过选择开关与轮机员公用舱室和每一个轮机员居住舱室相联ꎬ以保证至少与这些舱室的

其中一个相联ꎮ 主管机关可准许采用等效布置ꎻ
. ３　 对要求值班驾驶员采取行动或加以注意的任何情况ꎬ能在驾驶室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ꎻ
. ４　 尽实际可能地按故障安全原理来设计ꎻ和
. ５　 如果报警在一个限定时间内未能就地引起注意ꎬ起动第 ３８ 条要求的轮机员报警装置ꎮ

２. １　 报警系统应持续得到电源供电ꎬ并在失去正常供电情况下ꎬ应自动转换成备用电源供电ꎮ
２. ２　 报警系统应设有正常供电故障报警指示ꎮ
３. １　 报警系统应能在同一时间里显示一个以上的故障ꎬ并在接受任何报警时ꎬ应不妨碍接受其他

报警ꎮ
３. ２　 对本条 １ 所述位置接收的任何报警ꎬ应在指示这种报警的其余位置也应显示出来ꎮ 报警应保

持到它们被接受ꎬ各个报警的视觉报警信号应保持到故障被排除ꎬ此时报警系统应自动复位到正常运行

状态ꎮ

第 ５２ 条　 安 全 系 统

应设有安全系统ꎬ以保证机器或锅炉在使用中发生造成即刻危险的严重故障时能自动关闭该部分设

备ꎬ并应发出报警ꎮ 除会导致严重损坏、完全破坏或爆炸的情况以外ꎬ推进系统的关停不应自动进行ꎮ 当

主推进装置设有越控装置时ꎬ该装置应能防止误动作ꎮ 应设有已启动越控的指示装置ꎮ

第 ５３ 条　 机器、锅炉和电气装置的特殊要求

１　 机器、锅炉和电气装置的特殊要求应使主管机关满意并至少包括本条的要求ꎮ
２　 主电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２. １　 当电力通常由 １ 台发电机供应时ꎬ应设有适当的卸载装置ꎬ以保证推进、操舵及船舶安全所要

求的各种设备的供电完整性ꎮ 在处于运行中的发电机损坏时ꎬ应有充分的措施自动起动备用发电机ꎬ并
与其主配电板接通ꎬ此备用发电机应有足够的功率从事推进和操舵ꎬ并能自动再起动必需的辅机(如有必

要顺序操作)ꎬ以保证船舶的安全ꎮ 如主管机关认为实际不可行时ꎬ可对小于 １６００ 总吨的船舶免除这项

要求ꎮ
２. ２　 如电力通常由 １ 台以上的发电机并联工作同时供应时ꎬ应有措施ꎬ例如卸载ꎬ以保证当其中 １

台发电机组损坏时ꎬ其余各台能继续运行从事推进和操舵而不超负荷ꎬ并保证船舶安全ꎮ
３　 当推进所必需的其他辅机也需要备用机器时ꎬ应设有自动转换装置ꎮ
４　 自动控制和报警系统

４. １　 控制系统应使操纵主推进装置及其辅机运转所需的各种服务均通过必要的自动装置来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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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自动转换时应发出报警ꎮ
４. ３　 所有重要的压力、温度和液面及其他必需的参数ꎬ应设有一个符合第 ５１ 条的报警系统ꎮ
４. ４　 集中控制位置应设置必要的报警控制板和指示任何报警的检测仪表ꎮ
５　 当内燃机用于主推进时ꎬ应采取措施使起动空气压力维持在所要求的压力水平范围内ꎮ

第 ５４ 条　 关于客船的特殊考虑

客船的机器处所是否可以为周期性无人值班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ꎻ如可以ꎬ则应考虑除这些规则

规定以外是否还需附加要求ꎬ以达到与通常有人值班机器处所等效的安全程度ꎮ

Ｆ 部分　 替代设计和布置

第 ５５ 条　 替代设计和布置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提供机电设备的替代设计和布置的方法ꎮ
２　 通则

２. １　 如果替代设计和布置满足相关要求的意图并提供与本章等效的安全水准ꎬ机电设备的设计和

布置可偏离 Ｃ、Ｄ 和 Ｅ 部分中规定的要求ꎮ
２. ２　 如果替代设计和布置偏离 Ｃ、Ｄ 和 Ｅ 部分规定的要求ꎬ应按照本条规定对设计和布置进行工程

技术分析、评估与认可ꎮ
３　 工程技术分析

工程技术分析应按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编写并向主管机关提交ꎬ其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 １　 确定船舶类型、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相关处所ꎻ
. ２　 找出机电设备不符合的那些规定要求ꎻ
. ３　 找出建议的设计不满足其他公认的工程或行业标准支持的那些规定要求的理由ꎻ
. ４　 确定相关规定要求中的船舶、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或相关处所的性能衡准:

. １　 性能衡准应提供不低于 Ｃ、Ｄ 和 Ｅ 部分中相关规定要求的安全水准ꎻ和

. ２　 性能衡准应能量化并可测量ꎻ
. ５　 替代设计和布置的详细描述ꎬ包括列出设计中所用假设及任何建议的操作限制或条件ꎻ
. ６　 证明替代设计和布置满足安全性能衡准的技术证据ꎻ和
. ７　 基于潜在缺陷和危险识别的风险评估及相关建议ꎮ

４　 替代设计与布置的评估

４. １　 主管机关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对 ３ 所要求的工程技术分析进行评估和认可ꎮ
４. ２　 船上应载有经主管机关认可的表明该替代设计和布置符合本条规定的文件的副本ꎮ
５　 交换资料

主管机关应向国际海事组织通报经其认可的替代设计和布置的相关资料ꎬ以向所有缔约国政府

分发ꎮ
６　 条件变化后的重新评估

如果替代设计和布置中规定的假设和操作限制发生变化ꎬ应按照变化后的条件进行工程技术分析ꎬ
并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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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章和第Ⅲ章关于替代设计和布置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１２)ꎮ
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章和第Ⅲ章关于替代设计和布置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１２)ꎮ



附录 １　 «检查通道技术规定»修正案

说明与要求

本附录是 ７８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１５８(７８)决议通过的对 ＭＳＣ. １３３(７６)决议«检查通道技术规

定»的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ＭＳＣ. １５８(７８)决议案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通过)

通过«检查通道技术规定»修正案

海上安全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本委员会职能的第 ２８(ｂ)条ꎻ
注意到 ＭＳＣ. １３３(７６)决议通过的«检查通道技术规定»(下文称为“本«技术规定»”)ꎬ根据 ＭＳＣ. １３４

(７６)决议通过的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１ / ３ － ６ 条(关于油船和散货船装货区域及其前方处所的出入通道及内部

通道)ꎬ此系强制性规定ꎻ
确认对实施本«技术规定»的要求时可能遇到并已意识到的问题所表示的关注ꎻ
还注意到 ＭＳＣ１５１(７８)决议通过前述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１ / ３ － ６ 条的修正案以处理上述关注问题ꎻ
在其第 ７８ 届会议上审议了按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正文第Ⅷ条和附则第Ⅱ －１ / ３ － ６ 条编写和分发的

本«技术规定»的修正案:
１. 通过«检查通道技术规定»的修正案ꎬ其文本见本决议的附件ꎻ
２. 决定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ｂ)(ⅵ)(２)(ｂ)条的规定ꎬ该修正案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应视为已被接

受ꎬ除非在此之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该公约缔约国政府或商船合计吨数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数 ５０％ 的

缔约国政府通知反对本修正案ꎻ
３. 提请 ＳＯＬＡＳ 缔约国政府注意ꎬ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ｂ)(ⅶ)(２)条的规定ꎬ本修正案在按照以上

２ 被接受之后ꎬ应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ꎻ
４. 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以及附件中的本«技术规定»核准无误的副本转交该公约所有缔约国ꎻ
５. 并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以及附件的副本转交国际海事组织所有并非该公约缔约国的成员ꎮ

附件　 «检查通道技术规定»修正案

１　 «检查通道技术规定»现文本由以下文本替代:
“１　 前言

１. １　 早已认识到ꎬ确保船舶结构的状况得到维护以符合适用要求的唯一途径ꎬ是在其整个营运期限

内定期对所有构件进行检验ꎮ 这可确保船舶不会因腐蚀、超载或碰擦而发生诸如裂缝、曲屈或变形等损

坏ꎬ并确保厚度减薄是在已定的极限范围之内ꎮ 为对船体结构进行全面和近观检验及检查ꎬ设置合适的

通道是必不可少的ꎬ此类通道在船舶设计阶段就应加以考虑和规定ꎮ
１. ２　 在船舶的设计和建造阶段ꎬ应适当考虑在其营运期限内船旗国检查人员和船级社验船师将如

何对其进行检验ꎬ以及船员如何才能监测船舶的状况ꎮ 没有足够的出入通道ꎬ船舶会因检查不出船舶结

构状况的下降ꎬ而可能出现重大的结构损坏ꎮ 完整的通道设计和维护应贯穿于船舶的整个计划寿命期ꎮ
１. 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检查通道技术规定»(以下称«技术规定»)ꎬ旨在便

于按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１ / ３ － ６ 条规定设置油船和散货船货物区域及其前方处所的出入通道及内部通道对船

０６



舶结构进行近观检查和厚度测量ꎮ 本«技术规定»不适用于符合 ＩＢＣ 规则规定的化学品 /油类兼装船的

液货舱ꎮ
１. ４　 设计成船舶整体结构一部分的永久通道是首选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合理的调整以利于这种设计ꎮ
２　 定义

就本«技术规定»而言ꎬ除适用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和经修正的 Ａ. ７４４(１８)决议中的定义

外ꎬ还适用如下定义:
. １　 横档系指垂直梯子的梯级或垂直表面的梯级ꎮ
. ２　 踏板系指斜梯的梯级或垂直通道开孔的梯级ꎮ
. ３　 斜梯的梯段系指斜梯的斜撑架的实际长度ꎮ 对于垂直梯是上下平台之间的距离ꎮ
. ４　 梯台系指

. １　 梯子框架ꎻ或

. ２　 设置在船舱中的舷侧壳板、横舱壁和 /或纵舱壁上的水平加强板结构ꎮ 就宽度小于 ５ｍ
组成双壳处所的压载舱而言ꎬ如该水平板结构经过舷侧壳板或纵舱壁上的肋骨或扶强

材构成 ６００ｍｍ 宽度及以上的连续过道ꎬ则可作为平台和纵向永久通道ꎮ 用作永久通道

的平台板上的开孔应设有栏杆或格栅ꎬ以确保平台的安全通行或安全通往每一个横向

强框架ꎮ
. ５　 垂直梯系指倾斜角度为 ７０°至 ９０°的梯子ꎮ 垂直梯的歪斜不得超过 ２°ꎮ
. ６　 顶部障碍物系指通道上方带扶强材的甲板或平台结构ꎮ
. ７　 甲板顶以下距离系指甲板板以下距离ꎮ
. ８　 横向甲板系指在舱口围板之间、舷内侧的主甲板横向区域ꎮ

３　 技术规定

３. １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 ３ － ６ 条要求进行近观检查和厚度测量的结构构件ꎬ除双层底处所外ꎬ应
设有 １ 个永久通道ꎬ其范围达到表 １ 和表 ２ 适用的规定ꎮ 对于油船和矿砂船的边压载舱ꎬ在其结构允许

安全和有效使用的条件下ꎬ经批准的替代方法可结合所设置的永久通道一起使用ꎮ
３. ２　 永久通道应尽可能与船舶结构构成一个整体ꎬ确保其牢固且对船舶总强度有利ꎮ
３. ３　 永久通道中的高架走道部分(如设有)ꎬ其净宽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ꎬ除非在绕过垂直桁材处净宽

可减至 ４５０ｍｍꎬ并应在通道开放一边全长范围设置栏杆ꎮ 当由倾斜构件构成部分通道时ꎬ该处结构应是

防滑结构ꎮ 栏杆高度为 １０００ｍｍꎬ由扶手和 ５００ｍｍ 高度处的中间横档构成ꎬ构造要牢靠ꎮ 栏杆支柱的间

距应不超过 ３ｍꎮ
３. ４　 从船底通往永久通道和垂向开孔的通道应由便于行走的走道、梯子或踏板等组成ꎮ 踏板应设

置成供脚踏的横向支撑ꎮ 为垂直面设置的梯子ꎬ其横档中心距垂直面的距离应不小于 １５０ｍｍꎮ 当垂向人

孔高于行走平面 ６００ｍｍ 时ꎬ应在两面设有踏板和带把手的可登平台ꎮ
３. ５　 永久式斜梯应有小于 ７０°的倾角ꎮ 距斜梯表面 ７５０ｍｍ 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ꎬ但开口处的净空

可减至 ６００ｍｍꎮ 在最大 ６ｍ 垂向高度范围内应设置大小合适的休息平台ꎮ 梯子和扶手应由钢或有足够

强度和刚度的等效材料制成ꎬ通过支柱牢固地固定在液舱结构上ꎮ 支撑的方式和支柱的长度应使振动减

到最小ꎮ 货舱内梯子的设计与布置应最大程度地减小起货操作的困难和因起货损坏起货设备ꎮ
３. ６　 梯子框架之间的斜梯宽度应不小于 ４００ｍｍꎮ 踏板应以垂向间距 ２００ｍｍ 至 ３００ｍｍ 等间距布

置ꎮ 如使用钢材ꎬ踏板应由截面不小于 ２２ｍｍ × ２２ｍｍ 的两根方钢构成水平梯级ꎬ方钢的楞角边缘朝上ꎮ
踏板应由梯子框架支撑ꎬ以双面连续焊固定其上ꎮ 所有斜梯应在踏板两侧合适的高度处ꎬ设置结构牢固

的扶手ꎮ
３. ７　 对于垂直梯和螺旋梯ꎬ其宽度和结构应符合主管机关接受的国际或国家标准ꎮ
３. ８　 独立式的可携式梯子的长度应不超过 ５ｍꎮ
３. ９　 可替代的通道设施包括ꎬ但不限于以下设备:

. １　 安装在稳定底座上的液压机械臂ꎻ
１６



. ２　 钢索升降平台ꎻ

. ３　 脚手架ꎻ

. ４　 筏ꎻ

. ５　 机械臂或遥控装置(ＲＯＶ)ꎻ

. ６　 长度超过 ５ｍ 的可携式梯子ꎬ只有带能固定梯子上端的机械装置的梯子才可使用ꎻ

. ７　 其他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通道设备ꎮ
进出这些处所和在这些处所内部安全通行的设施和架设这类设施的方式ꎬ应在«船舶结构通道手

册»中清楚说明ꎮ
３. １０　 对于通过水平开孔、舱口或人孔的通道ꎬ最小的净孔尺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 ６００ｍｍꎮ 如通道

是通过货舱口进入货舱ꎬ则梯子的顶部应尽可能靠近舱口围板ꎻ如舱口围板的高度超过 ９００ｍｍꎬ则应在梯

子同一位置处的舱口围板外侧设置梯级ꎮ
３. １１　 如通过制荡舱壁、肋板、纵桁和强肋骨上的垂向开口和人孔的通道贯穿通达该处所长度或宽

度范围时ꎬ这些开孔的最小尺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ꎬ除非设有水平格栅或踏板ꎬ否则开孔距通道底

的高度应不超过 ６００ｍｍꎮ
３. １２　 对于载重吨小于 ５０００ 吨的油船ꎬ在特殊情况下ꎬ如果主管机关认为这些开孔可以通行和转移

伤员ꎬ则可允许设置小于上述 ３. １０ 和 ３. １１ 要求尺寸的开孔ꎮ
３. １３　 对于散货船ꎬ出入货舱和其他处所的通道梯子:

. １　 如邻近各层甲板的上表面之间或甲板与货舱底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大于 ６ｍꎬ可设垂直梯或

斜梯ꎮ
. ２　 如邻近各层甲板的上表面之间或甲板与货舱底之间的垂直距离超过 ６ｍꎬ在货舱的一端除

了货舱最上面 ２. ５ｍ(不计顶部障碍物的净值)部分和最下面 ６ｍ 部分可设置垂直梯外ꎬ其
余应由一段或数段斜梯组成ꎬ但连接垂直梯的一段或数段斜梯的垂向范围不得小于

２. ５ｍꎮ
货舱另一端的另一通道可由数段错开的垂直梯组成ꎬ且这种垂直梯应由设置在梯子

一侧的一个或垂直间距不超过 ６ｍ 的数个台架连接ꎮ 相邻梯段的侧向间隔应至少为一个

梯子宽度ꎮ 梯子最上面的入口部分(此处直通货舱)应在 ２. ５ｍ 长度内保持垂直(不计顶

部障碍物的净值)ꎬ且应与一连接梯子的台架相接ꎮ
. ３　 如果进入顶边舱入口处的甲板至舱内纵向通道设施(或平台或舱底)的垂向距离不超过

６ｍꎬ则可采用垂直梯方式进入顶边舱ꎮ 该舱甲板入口处的垂直梯最上部应在 ２. ５ｍ 长度

内保持垂直(不计顶部障碍物的净值)并由一与梯子连接的台架构成ꎬ该台架应在垂直梯

的一侧ꎬ除非在此垂向范围内有纵向通道或平台或舱底可供落脚ꎮ
. ４　 除上述 ３ 所允许者外ꎬ如甲板和正对入口的下面平台之间ꎬ或甲板或平台与正对入口的下

面舱底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 ６ｍꎬ应使用斜梯或组合梯进入液舱或处所ꎮ
. ５　 如为上述 ４ 的情况ꎬ甲板入口处的梯子最上部应在 ２. ５ｍ 长度内保持垂直(不计顶部障碍

物的净值)ꎬ且底部与一台架连接ꎬ该台架又下接斜梯ꎮ 斜梯的梯段实际长度不得超过 ９ｍ
且垂向高度通常不超过 ６ｍꎮ 最下面的梯子可在不小于 ２. ５ｍ 的垂向范围内保持垂直ꎮ

. ６　 在宽度小于 ２. ５ｍ 的双壳边舱内ꎬ进入该处所的通道可由垂直梯组成ꎬ这种垂直梯由设置

在梯子一侧的一个或垂向间距不超过 ６ｍ 的数个台架连接ꎮ 相邻梯段的侧向间隔应至少

为一个梯子宽度ꎮ
. ７　 可考虑将螺旋梯作为斜梯的替代设备ꎮ 按此考虑ꎬ最上面 ２. ５ｍ 部分仍可由螺旋梯构成ꎬ

不必换为垂直梯ꎮ
３. １４　 从甲板进入液舱的入口处的垂直梯最上部应在 ２. ５ｍ 长度内保持垂直(不计顶部障碍物的净

值)ꎬ且与一台架连接ꎮ 该台架应设置在垂直梯一侧ꎮ 如果在甲板结构以下 １. ６ｍ 至 ３ｍ 范围内有纵向或

横向永久通道可落脚ꎬ则该垂直梯可设置在甲板结构以下 １. ６ｍ 至 ３ｍ 之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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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船货油舱和压载舱的通道 表 １

１　 货油舱和除右栏中规定之外的压载水舱 ２　 宽度小于 ５ｍ 构成双壳处所边压载水舱及其舭部底边舱

到达甲板下结构和垂直结构的通道

１. １　 对于舱高为 ６ｍ 及以上且有内构件的液舱应按. １ 至. ６ 的要

求设置永久通道:
　 . １　 应在每一有扶强材一面的横舱壁上距甲板顶以下 １. ６ｍ 至

３ｍ 处设置连续横向永久通道ꎻ
　 . ２　 在液舱的每一侧至少设置一道连续纵向永久通道ꎮ 其中一

道设置在甲板顶以下 １. ６ｍ 至 ６ｍ 处ꎬ其他应设置在距甲板顶以下

１. ６ｍ 至 ３ｍ 处ꎻ
　 . ３　 应在. １ 和. ２ 规定的通道之间和从主甲板至. １ 或. ２ 通道之

间布置通道ꎻ
　 . ４　 设在有扶强材一面的纵舱壁上的纵向永久通道(如有可能

与横舱壁上的水平桁材相连)应提供通到各个横框架的通道ꎬ除
非在最上面的平台处设有永久设施ꎬ以便可以采用技术规定 ３. ９
中定义的可替代设施在中间高度处进行检查ꎻ
　 . ５　 对于距液舱底 ６ｍ 及以上有横撑材的船舶ꎬ在撑材上设置

横向永久通道ꎬ以便检查液舱两侧的撑材外倾大肘板ꎮ 该横向永

久通道应与. ４ 中的一道纵向永久通道连接ꎻ和
　 . ６　 对于货油舱高度小于 １７ｍ 的较小油船ꎬ技术规定 ３. ９ 中定

义的可替代设施可作为上述. ４ 的替代措施ꎮ
１. ２　 对于高度小于 ６ｍ 的液舱ꎬ技术规定 ３. ９ 中定义的可替代设

施或可携式通道设备可替代永久通道ꎮ

２. １　 对于舭部底边舱上折角点以上的双壳处所ꎬ按以下. １ 至. ３
提供永久通道:
　 . １　 当最上面的水平平台与甲板顶间垂向距离为 ６ｍ 或以上

时ꎬ在液舱的全长范围内设置一个连续纵向永久通道ꎬ且允许

该通道在距甲板顶下 １. ６ ~ ３ｍ 处通过横向强框架ꎬ同时在该液

舱两端设有垂直梯ꎻ
　 . ２　 设在结构上的连续纵向永久通道之间的垂直距离不超

过 ６ｍꎻ和
　 . ３　 平台应尽可能与横舱壁水平桁连接ꎮ
２. ２　 对于从液舱底至其舭部底边舱上折角点的垂向距离为

６ｍ 及以上的舭部底边舱ꎬ应在液舱全长范围设置一个纵向永

久通道ꎮ 还应在液舱的每一端设有垂向永久通道ꎮ
２. ２. １　 纵向连续永久通道可以设置在距底边舱顶以下１. ６ｍ至

３ｍ 处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延伸至该纵向永久通道上的强框架处

的平台可用作检验结构临界区域的通道ꎮ
２. ２. ２　 也可选择在环肋净开孔上缘以下至少 １. ２ｍ 处设置纵

向连续永久通道ꎬ并允许使用可携式通道设备到达临界区域ꎮ

首尖舱

１. ３　 对于防撞舱壁中心线处深度为 ６ｍ 或以上的首尖舱ꎬ应设置

合适的通道ꎬ以到达如甲板下结构、平台、防撞舱壁和舷侧结构处

的诸临界区域ꎮ
１. ３. １　 对于距甲板顶或紧邻的平台垂向间距小于 ６ｍ 的平台ꎬ应
在结合考虑可携式通道设备使用的条件下ꎬ提供合适通道ꎮ
１. ３. ２　 如甲板顶与平台、平台间或最低平台与舱底间距离 ６ｍ 或

以上时ꎬ则应使用技术规定 ３. ９ 中定义的可替代设施ꎮ

２. ３　 如果 ２. ２ 中所述的垂直距离小于 ６ｍꎬ则可使用技术规定

３. ９ 中定义的可替代设施或可携式通道替代永久通道ꎮ 为了便

于操作可携式通道ꎬ应在水平平台上设置一排成直线的开口ꎮ
这些开口应有足够的直径并应有适当的保护栏杆ꎮ

散 货 船 通 道∗ 表 ２

１　 货舱 ２　 压载舱

到达甲板下结构的通道

１. １　 应在横向甲板两边以及中心线附近三个地方各安装 １ 个到

达甲板顶部构件的永久通道ꎮ 应能从货舱通道或从主甲板直接到

达上述每个通道ꎬ且每个通道应安装在该甲板以下 １. ６ｍ 至

３ｍ 处ꎮ
１. ２　 一道横向永久通道设置在横向甲板顶以下 １. ６ｍ 至 ３ｍ 处的

横舱壁上ꎬ可视为与 １. １ 等效ꎮ
１. ３　 通向横向甲板顶部结构的永久通道可通过上顶凳ꎮ
１. ４　 如果横舱壁带有完整的上顶凳ꎬ可从其内部检查所有的板和

骨材ꎬ且主甲板有通道通至该顶凳ꎬ则可不要求设置横向甲板的永

久通道ꎮ
１. ５　 如果货舱的垂直距离为 １７ｍ 或以下ꎬ也可选择使用移动式

通道设施ꎬ通达横向甲板的顶部结构ꎮ

顶边舱

２. １　 对于高度为 ６ｍ 及以上的每一顶边舱ꎬ应在甲板下方

１. ６ｍ至 ３ｍ 处设置一个沿舷侧船壳桁材的纵向连续永久式通

道ꎬ并在附近安装垂直通道梯子通往该舱ꎮ
２. ２　 如果在该舱基线 ６００ｍｍ 范围内没有设置穿过横向环肋腹

板的出入孔ꎬ且环肋的腹板高度大于 １ｍꎬ则应设置踏步和扶手

栏杆以安全绕过每个横向环肋ꎮ
２. ３　 在每个舱室的端部的二个强肋骨间和舱中间的二个强肋

骨间应设置 ３ 个永久通道ꎬ每个通道应能从舱底通至斜板与舱

口边桁材的交点处ꎮ 现存的纵向结构可以作为部分通道使用ꎮ
２. ４　 对于高度小于 ６ｍ 顶边舱ꎬ可以使用如技术规定 ３. ９ 中定

义的可替代设施或可携式设备替代永久通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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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１　 货舱 ２　 压载舱

到达垂直结构的通道

１. ６　 应在所有货舱内设置垂向永久通道ꎬ以对左右舷均匀分布在

整个货舱内肋骨总数(包括舱两端横舱壁处的)的至少 ２５％ 的肋

骨进行检查ꎮ 无论如何ꎬ每舷安装的永久垂向通道应不少于 ３ 个

(货舱前、后两端和中间)ꎮ 垂向永久通道安装在舱内两个相邻肋

骨之间ꎬ有利于对舱内两根肋骨进行检查ꎮ 可携式通道可用作越

过底边压载水舱斜板的通道ꎮ
１. ７　 此外ꎬ通至其余肋骨(直至上肘板)和横舱壁的通道还可采

用可携式或移动式通道设施ꎮ
１. ８　 可携式或移动式通道设施可用作通向舱内肋骨(直至上肘

板)通道设施ꎬ以替代１. ６ 要求设置的永久通道ꎮ 这些通道设施应

存放在船上并随时可用ꎮ
１. ９　 检查货舱肋骨的垂直梯的梯架宽度至少应为 ３００ｍｍꎮ
１. １０　 用于检查单舷侧结构货舱肋骨的单个垂直梯的长度如超过

６ｍ 也可接受ꎮ
１. １１　 对于双舷侧结构ꎬ不要求用垂直梯进行检查ꎮ 该结构的检

查应在双壳处所内完成ꎮ

舭部底边舱

２. ５　 对于每个高度为 ６ｍ 及以上的舭部底边舱ꎬ应在环肋腹板

开孔上缘以下至少 １. ２ｍ 处沿舷侧桁材设置一个纵向连续永久

通道ꎬ且此纵向通道在该舱每个出入通道附近设一垂直梯ꎮ
２. ５. １　 舱室每一端在纵向连续永久通道和舱底之间应设置一

把梯子ꎮ
２. ５. ２　 纵向连续永久通道也可设在距舱顶以下至少 １. ６ｍ 处ꎬ
穿过环肋腹板开孔上方的腹板ꎬ又要该设置能更易于到达临界

区域ꎮ 加宽的纵向骨材可用于这样的走道ꎮ
２. ５. ３　 对于双舷侧散货船ꎬ如使用可替换方法与纵向永久通

道相结合的方法接近舭部折点ꎬ则纵向连续永久通道可设置在

距舭部折点 ６ｍ 的范围内ꎮ
２. ６　 如果在该舱底６００ｍｍ 高度范围内没有设置穿过横向环肋

腹板的出入孔ꎬ且横向环肋的腹板在舷侧和斜板处的高度大于

１ｍꎬ则应设置踏步和扶手栏杆以利安全通过每个横向环肋ꎮ
２. ７　 对于高度小于 ６ｍ 的舭部底边舱ꎬ可使用技术规定 ３. ９ 中

定义的可替代设施或可携式梯子替代永久通道ꎬ但这些通道设

施应予证实:确能在需要使用的地方部署并随时可用ꎮ
双壳边舱

２. ８　 应按表 １ 的适用部分设置永久通道ꎮ
首尖舱

２. ９　 对于防撞舱壁中心线处首尖舱深超过 ６ 米的ꎬ应设置合

适的通道ꎬ以到达如甲板下结构、平台、防撞舱壁和舷侧结构处

的临界区域ꎮ
２. ９. １　 对于距甲板顶或紧邻的平台垂向高度小于 ６ｍ 的平台ꎬ
应在结合考虑可携式通道设备使用的条件下ꎬ提供合适通道ꎮ
２. ９. ２　 如甲板顶与平台、平台间或最低平台与舱底距离 ６ｍ 以

上时ꎬ则应使用技术规定 ３. ９ 中定义的可替代设施ꎮ

　 　 ∗对于矿砂船ꎬ应按表 １ 和表 ２ 的适用部分设置永久通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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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船上噪声级规则»

说明与要求

本附录是 ９１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３７(９１)决议通过的«船上噪声级规则»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ＭＳＣ. ３３７(９１)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过)

«船上噪声级规则»

　 　 海上安全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第 ２８(ｂ)条关于本委员会的职能ꎻ
还忆及本组织大会 Ａ. ３４３(Ⅸ)决议和 Ａ. ４６８(Ⅻ)决议分别通过的«关于守听位置噪声级测量方法

的建议案»以及«船上噪声级规则»ꎻ
认识到结合自 Ａ. ４６８(Ⅻ)决议通过以来从有关噪声控制和许可的暴露等级中所获得的经验ꎬ有必要

对船上的机器处所、控制室、工作间、居住处所和其他处所制定强制性的噪声级限值ꎻ
注意到 ＭＳＣ. ３３８(９１)决议通过的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 公约)(以下称

“公约”)第Ⅱ －１ / ３ － １２ 条关于噪声防护的规定ꎻ
还注意到上述第Ⅱ －１ / ３ － １２ 条规定ꎬ船舶建造应按«船上噪声级规则»(以下称“本规则”)降低船

上噪声并实施人员噪声防护ꎻ
在其 ９１ 届会议上审议了船舶设计和设备分委会在其 ５６ 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案:
１. 通过«船上噪声级规则»ꎬ其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ꎻ
２. 提请公约各缔约国政府注意ꎬ本规则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公约第Ⅱ － １ / ３ － １２ 条生效后即时

生效ꎻ
３. 要求秘书长将核准无误的本决议及其附件中本规则文本的副本分发给所有公约缔约国政府ꎻ
４. 还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及其附件的副本分发给所有非公约缔约国的本组织成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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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船上噪声级规则» (以下简称“本规则”)的制定ꎬ为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ＳＯＬＡＳ)第Ⅱ －１ / ３ － １２ 条所规定的噪声防护提供国际标准ꎮ 从法律上讲ꎬ根据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虽然本规

则视作强制性文件ꎬ但其中的某些规定仍为建议性的或作为信息供参考(见 １. １. ３)ꎮ
２　 这些规定、建议和意见ꎬ旨在向各国主管机关提供在船上推行“听力保存”环境的工具ꎮ 然而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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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工作界面所处的各种人为和技术环境ꎬ是一个动态主题ꎮ 随着各种技术和安全管理实践的发展ꎬ规
范和建议案必将根据具体情况而演变ꎮ 鉴于此原因ꎬ鼓励各国主管机关传送来自被认可组织、船舶经营

人和设备设计方所获取的经验和信息ꎬ以完善本规则ꎮ
３　 本规则的制定ꎬ已考虑到常规的客船和货船ꎮ 虽然本规则不适用于某些类型和尺度的船舶ꎬ但应

认识到ꎬ在对设计或作业方面与常规船舶显著不同的船舶ꎬ在全面应用本规则时ꎬ应具体考虑ꎮ
４　 本规则无意取代本组织通过的«关于守听位置噪声级测量方法的建议案» (大会 Ａ. ３４３(Ⅸ)决

议)ꎮ 该建议案涉及到船舶噪声对于正确接收外部声响航行信号的干扰ꎬ根据该建议案和根据本规则测

量噪声级的方法虽然有所不同ꎬ但是由于本规则主要关注噪声对健康和舒适的影响ꎬ这两个文件应视为

具有一致性ꎮ 应注意确保一般要求与航行信号可听度要求之间的一致性ꎮ

第 １ 章　 总　 　 则

１. １　 范围

１. １. １　 本规则旨在为防止船上出现具有潜在危险的噪声级提供标准ꎬ并为船员可接受的环境提供

标准ꎬ系针对客船和货船制定ꎮ 由于对某些船舶尺度和特定的营运类型免除这些要求ꎬ应认识到ꎬ对与常

规船舶明显不同的船舶全面应用本规则时ꎬ应特殊考虑ꎮ 根据海上试验所签发的“噪声测量报告”的符

合结论ꎬ本规则旨在为设计标准提供依据ꎮ 根据对船员进行的个人保护原理的培训和降噪措施的维护ꎬ
预测符合持续作业要求ꎮ 这些将按照 ＳＯＬＡＳ 第Ⅸ章所规定的动态过程和操作方式执行ꎮ

１. １. ２　 所提要求和建议为:
. １　 噪声级和噪声暴露量的测量ꎻ
. ２　 在目前还不能把噪声限制到无潜在伤害声级的各种情况下ꎬ保护船员免受噪声导致听力

损失的风险ꎻ
. ３　 船员通常到达的所有处所的可接受的最大噪声级限值ꎻ和
. ４　 居住处所之间隔声的确认ꎮ

１. １. ３　 从法律上讲ꎬ根据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虽然本规则作为一个强制性文件ꎬ但是本规则下列规定仍作

为建议性、符合性选项、或系参考信息性:
１. ３. ２ 和 １. ３. ３ꎻ
３. ４. ２ 和 ３. ４. ３ꎻ
第 ５ 章ꎻ
６. ３ 节ꎻ
７. ３ 节ꎻ
附录 ２ꎻ
附录 ３ꎻ
附录 ４ꎮ

１. ２　 目的

本规则的目的是限制噪声级和减少船员对噪声的暴露ꎬ以便:
. １　 考虑到满足通话和听到声响警报的需要ꎬ以及在控制站、驾驶和无线电设备处所与有人值

班机器处所要有一个能作出清醒决定的环境ꎬ提供安全工作条件ꎻ
. ２　 保护船员不暴露于可能由噪声导致的听力损失的过大噪声级ꎻ和
. ３　 为船员在休息、娱乐和其他处所提供可接受的舒适度ꎬ也为暴露于高噪声级后的恢复提供条件ꎮ

１. ３　 适用范围

１. ３. １　 本规则适用于 １６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新船ꎮ
１. ３. ２　 本规则中有关具有潜在危险的噪声级、降噪和个人保护设备的具体规定ꎬ在合理和可行的范

围内ꎬ可适用于 １６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现有船舶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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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３　 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ꎬ本规则可适用于小于 １６００ 总吨的新船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 ３. ４　 本规则不适用于:

. １　 动力支承船ꎻ

. ２　 高速船ꎻ

. ３　 渔船ꎻ

. ４　 铺管驳船ꎻ

. ５　 起重驳ꎻ

. ６　 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ꎻ

. ７　 非商用游艇ꎻ

. ８　 军舰和军用运输船ꎻ

. ９　 非机械推进船舶ꎻ

. １０ 打桩船ꎻ

. １１ 挖泥船ꎮ
１. ３. ５　 本规则适用于营运船舶ꎬ即船上有船员的港内或海上船舶ꎮ
１. ３. ６　 如果有文件证明ꎬ即使采用相关合理的技术性降噪措施仍不符合规定ꎬ主管机关可以在特殊

情况下准予免除某些要求ꎮ 除特定情况外ꎬ这种免除不包括居住舱室ꎮ 如果准予免除ꎬ应确保达到本规

则的目标ꎬ并应结合第 ５ 章考虑噪声暴露限值ꎮ
１. ３. ７　 对设计用于短程航行的船舶ꎬ或只需短期使用的且使主管机关满意的其他营运的船舶ꎬ本规

则的 ４. ２. ３ 和 ４. ２. ４ 可仅适用船舶在港内工况ꎬ但在这种工况下应具有足够的时间供船员休息和娱乐ꎮ
１. ３. ８　 本规则拟不适用于乘客舱室和其他乘客处所ꎬ除非它们是本规则的规定所涉及的工作处所ꎮ
１. ３. ９　 如果现有船舶涉及重大修理、改装和更改ꎬ及与之相关的舾装ꎬ在主管机关认为合理和可行

的范围内ꎬ应确保发生变化的区域符合本规则对新船的要求ꎮ
１. ３. １０　 本规则仅涉及与船舶相关的噪声源ꎬ如机械和推进装置ꎬ但并不包含风 /波 /冰的噪声、警报

和公共广播系统等ꎮ
１. ４　 定义

就本规则而言ꎬ下列定义适用ꎮ 本规则其他处给出附加定义ꎮ
１. ４. １　 居住处所:居住舱室、办公室(用于处理船舶业务)、医务室、餐厅、娱乐室(例如休息室、吸烟

室、电影厅、健身房、图书室、兴趣室和游戏室)以及船员使用的露天娱乐场所ꎮ
１. ４. ２　 现场测试(ａｐｐａｒｅｎｔ)计权隔声指数 Ｒ′Ｗ:表示墙、门或地板现场整体隔声性能的一个单一数

值ꎬ以分贝(ｄＢ)计(见经 １:２００６ 修正的 ＩＳＯ ７１７ － １:１９９６)ꎮ
１. ４. ３　 Ａ －计权等效连续声级 ＬＡｅｑ(Ｔ):连续稳定声的 Ａ － 计权声压级ꎬ其在 １ 个测量间隔时间 Ｔ

内ꎬ与所考虑的随时间变化的声具有相同的均方根声压ꎮ 该声级以分贝 Ａ(ｄＢ(Ａ))计ꎬ由下式得出:

ＬＡｅｑꎬＴ ＝ １０ｌｇ １
Ｔ ∫

Ｔ

０

ｐａ( ｔ) ２

ｐ２
０

ｄｔ

式中:Ｔ———测量时间ꎻ
ｐａ( ｔ)———Ａ －计权瞬时声压ꎻ

ｐ０ ＝ ２０μＰａ(基准级)ꎮ
１. ４. ４　 Ａ －计权声压级或噪声级:频率响应根据 Ａ － 计权曲线计权的声级计所测得的数值(见 ＩＥＣ

６１６７２ － １)ꎮ
１. ４. ５　 Ｃ －计权等效连续声级 ＬＣｅｑ(Ｔ):连续稳定声的 Ｃ － 计权声压级ꎬ其在 １ 个测量间隔时间 Ｔ

内ꎬ与所考虑的随时间变化的声具有相同的均方根声压ꎮ 该声级以分贝 Ｃ(ｄＢ(Ｃ))计ꎬ由下式得出:

ＬＣｅｑꎬＴ ＝ １０ｌｇ １
Ｔ ∫

Ｔ

０

ｐｃ( ｔ) ２

ｐ２
０

ｄｔ

式中:Ｔ———测量时间ꎻ
ｐｃ( ｔ)———Ｃ －计权瞬时声压ꎻ

８６



ｐ０ ＝ ２０μＰａ(基准级)ꎮ
１. ４. ６　 Ｃ －计权峰值声级 ＬＣｐｅａｋ:Ｃ －计权最大瞬时声压级ꎮ 该声压级以分贝 Ｃ(ｄＢ(Ｃ))计ꎬ由下式得出:

ＬＣｐｅａｋ ＝ １０ｌｇ
ｐｐｅａｋ

２

ｐ２
０

式中:ｐｐｅａｋ———Ｃ －计权最大瞬时声压ꎻ
ｐ０ ＝ ２０μＰａ(基准级)ꎮ
１. ４. ７　 Ｃ －计权声压级或噪声级:频率响应根据 Ｃ － 计权曲线计权的声级计所测得的数值(见 ＩＥＣ

６１６７２ － １(２００２ － ０５))ꎮ
１. ４. ８　 连续有人值班处所:在正常作业期间船员需要连续或长期在场的处所ꎮ
１. ４. ９　 起重驳:带有固定安装的起重机并设计为主要用于起吊作业的船舶ꎮ
１. ４. １０　 日噪声暴露级(Ｌｅｘꎬ２４ｈ):表示 ２４ｈ 时间段内等效噪声暴露级ꎮ

Ｌｅｘꎬ２４ｈ ＝ ＬＡｅｑꎬＴ ＋ １０ｌｇ(Ｔ / Ｔ０)
式中:Ｔ———船上的有效持续时间ꎻ

Ｔ０———基准持续时间 ２４ｈꎮ
总的等效连续 Ａ －计权声压级(ＬＡｅｑꎬＴ)ꎬ应采用不同的噪声级(ＬＡｅｑꎬＴｉ)和以下式公式相关的时间段计算:

ＬＡｅｑꎬＴ ＝ １０ｌｇ １
Ｔ ∑

ｎ

ｉ ＝ １
(Ｔｉ × １００. １ＬＡｅｑꎬＴｉ)[ ]

式中:ＬＡｅｑꎬＴｉ为等效连续 Ａ －计权声压级ꎬ以分贝计ꎬ按间隔时间 Ｔｉ 取平均值ꎻ

Ｔ ＝ ∑
ｎ

ｉ ＝ １
Ｔｉ

当船员在船上时间超过 ２４ｈꎬＬｅｘꎬ２４ｈ ＝ ＬＡｅｑꎬ２４ｈꎮ
１. ４. １１　 挖泥船:带有固定安装开挖设备ꎬ从事水底沉积物开挖作业的船舶ꎮ
１. ４. １２　 值班站:主要航行设备、船舶无线电或应急电源所在的处所ꎬ或者火灾记录或火灾控制设备

集中的处所ꎬ以及用作厨房、主配膳室、储藏室(独立的配膳室和储物间除外)、邮件及贵重物品室、并非

机器处所组成部分的工作间以及类似处所ꎮ
１. ４. １３　 动力支承船:在水中或水上操作并具有与常规排水型船舶不同特性的船舶ꎮ 在上述范畴

内ꎬ系指符合下列任一特性的船舶:
　 　 . １　 其重量或相当大一部分重量以借助静水力以外的作业模式加以平衡ꎻ

　 　 . ２　 船能在函数 ｖ / ｇＬ等于或大于 ０. ９ 的航速下操作ꎬ其中 ｖ 是最大航速ꎬＬ 是水线长度ꎬｇ 是

重力加速度ꎬ所有各项均用一致的单位ꎮ
１. ４. １４　 现有船舶:并非新船的船舶ꎮ
１. ４. １５　 渔船:用于商业性捕捞鱼类、鲸鱼、海豹、海象或其他海洋生物资源的船舶ꎮ
１. ４. １６　 听力损失:听力损失系参照在 ＩＳＯ ３８９ － １(１９９８)号标准中有常规定义的基准听觉阈值确

定ꎮ 听力损失相当于被测对象的听觉阈值与基准听觉阈值之差ꎮ
１. ４. １７　 听力保护器:为减少到达耳朵的噪声级而配戴的装置ꎮ 被动降噪耳机阻挡噪声到达耳朵ꎮ

主动降噪头戴式耳机在耳机内产生抵消环境噪声的信号ꎮ
１. ４. １８　 积分声级计:设计为或适用于测量平均均方根时间 Ａ—计权和 Ｃ—计权声压的声级计ꎮ
１. ４. １９　 机器处所:设有蒸汽机或内燃机、泵、空压机、锅炉、燃油装置、主要电机、加油站、推进装置、

冷藏装置、防摇装置、操舵装置、通风和空调机等的任何处所以及通向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ꎮ
１. ４. ２０　 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能为勘探或开发海底以下资源ꎬ如液态或气态碳氢化合物、硫磺和盐

而从事钻探作业的船舶ꎮ
１. ４. ２１　 驾驶室两翼:船舶驾驶室延伸到船舶两舷的部分ꎮ
１. ４. ２２　 新船:系指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 ３ － １２. １ 条规定的适用于本规则的船舶ꎮ
１. ４. ２３　 噪声:就本规则而言ꎬ能导致听力损害或能对健康产生危害或具有其他危险性或破坏性的

所有声音ꎮ
１. ４. ２４　 噪声导致的听力损失:源于耳蜗之内神经细胞受损ꎬ系因声音作用而引起的听力损失ꎮ

９６



１. ４. ２５　 噪声级:见 Ａ—计权声压级(１. ４. ４)ꎮ
１. ４. ２６　 偶尔暴露:通常每周一次或频次更少的暴露ꎮ
１. ４. ２７　 打桩船:从事海底打桩作业的船舶ꎮ
１. ４. ２８　 铺管驳船:专为海底管道铺设相关作业建造或配合这些作业使用的船舶ꎮ
１. ４. ２９　 港内工况:仅推进所需的所有机器均停止的工况ꎮ
１. ４. ３０　 具有潜在危险的噪声级:人员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暴露会有承受听力损失风险的声级和更高

声级ꎮ
１. ４. ３１　 重大修理、改装和更改:系指对船舶所作的一种改建ꎬ使船舶的尺度、装载量或发动机功率

有实质性变化、改变船舶的类型ꎬ或以其他方式改变船舶ꎬ使其如由此成为新船ꎬ则应遵守相关规定ꎮ
１. ４. ３２　 声音:由空气或其他物质中的压力波所传递的能量ꎬ是产生听觉的客观原因ꎮ
１. ４. ３３　 声压级 Ｌｐ或 ＳＰＬ:声音或噪声的声压级ꎬ以分贝(ｄＢ)计ꎬ由下式得出:

Ｌｐ ＝ １０ｌｇ ｐ２

ｐ２
０

式中:ｐ———声压ꎬ以帕斯卡计ꎻ
ｐ０ ＝ ２０μＰａ(基准级)ꎮ
１. ４. ３４　 短程航行:在航行中ꎬ船舶的行进时间一般不致长到船员需要睡眠ꎬ或较长的非当班时间的航行ꎮ
１. ４. ３５　 计权隔声指数 Ｒｗ:表示墙、门或地板(在实验室内)整体隔声性能的一个单一数值ꎬ以分贝

(ｄＢ)计(见经 １:２００６ 修正的 ＩＳＯ ７１７ － １:１９９７)ꎮ

第 ２ 章　 测 量 设 备

２. １　 设备规格

２. １. １　 声级计

声压级的测量应按本章要求采用精密积分声级计进行ꎮ 这种声级计应按照 ＩＥＣ ６１６７２ － １(２００２ －
０５)①１ 类型 /级标准(视何者适用)ꎬ或按照主管机关接受的等效标准②制造ꎮ

２. １. ２　 倍频程滤波器

当频程滤波器单独使用或与声级计结合使用时(视具体情况)ꎬ则应符合 ＩＥＣ ６１２６０(１９９５)③或主管

机关接受的等效标准ꎮ
２. ２　 设备的使用

２. ２. １　 校准

声音校准仪应符合 ＩＥＣ ６０９４２(２００３ － ０１)标准ꎬ并应经所使用声级计的制造商同意ꎮ
２. ２. ２　 测量仪器和校准仪的校验

校准仪和声级计应至少每 ２ 年由国家标准实验室或按照经(Ｃｏｒ１:２００６)更正的 ＩＳＯ 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认
可的适任实验室进行验证ꎮ

２. ２. ３　 传声器风罩

在室外采集读数时ꎬ例如在驾驶室两翼或甲板上ꎬ和有任何显著空气流动的甲板下的处所ꎬ应使用传

声器风罩ꎮ 风罩在“无风”工况下ꎬ对相似噪声的测量级的影响应不大于 ０. ５ｄＢ(Ａ)ꎮ

第 ３ 章　 测　 　 量

３. １　 通则

３. １. １　 船舶建造完工后ꎬ或在其后尽可能早的时候ꎬ应在 ３. ３ 和 ３. ４ 所规定的作业工况下ꎬ对第 ４

０７

①
②
③

声级计的建议案ꎮ
根据 ＩＥＣ ６５１ / ＩＥＣ ８０４ 出版物制造的 １ 级 / 类声级计可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前使用ꎮ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ꎮ



章规定的所有处所进行噪声级测量ꎬ并按 ４. ３ 的要求予以适当记录ꎮ
３. １. ２　 Ａ －计权等效连续声级 ＬＡｅｑ(Ｔ)测量的目的ꎬ应是确保符合第 ４ 章的要求ꎮ
３. １. ３　 Ｃ － 计权等效连续声级 ＬＣｅｑ (Ｔ)和 Ｃ － 计权峰值声级 ＬＣｐｅａｋ 的测量ꎬ应在 ＬＡｅｑ (Ｔ)超过 ８５

ｄＢ(Ａ)的处所进行ꎬ目的是根据 ＨＭＬ—方法确定适当的听力保护ꎬ见第 ７ 章和附录 ２ꎮ
３. ２　 测量人员的要求

３. ２. １　 为确保可以接受并具有可比性质量的测量结果和报告ꎬ测量机构或专家应证明其胜任噪声

测量的能力ꎮ
３. ２. ２　 进行测量的人员应①:

. １　 具有噪声、声音测量和所使用设备处理方面的知识ꎻ

. ２　 受过有关本规则所规定的程序的培训ꎮ
３. ３　 海上试验操作工况

３. ３. １　 测量应在船舶满载或压载工况下进行ꎮ 船舶的航线应尽可能保持平直ꎮ 测量时的实际条件

应记录在测量报告中ꎮ
３. ３. ２　 除下文另有规定外ꎬ噪声测量应在正常营运航速下ꎬ且在不小于 ８０％ 最大额定持续功率

(ＭＣＲ)下进行ꎮ 可调螺距和垂直翼螺旋桨(如有)应处于正常的航行位置ꎮ 对于特殊船型及带有特殊推

进装置和动力配置的船舶ꎬ如柴油—电气系统ꎬ主管机关可以与船厂和船东合作ꎬ就 ３. ３. １ 和 ３. ３. ２ 的应

用ꎬ对实际的船舶设计或操作参数给予适当考虑ꎮ
３. ３. ３　 正常航行状态和水平下通常使用的所有机械、航行仪器、无线电和雷达装置等ꎬ包括噪声控

制ꎬ在整个测量期间内均应工作ꎮ 但是ꎬ在进行这些测量时ꎬ通电雾信号和直升机作业均应停止ꎮ
３. ３. ４　 在设有通常仅在应急或试验时运行的柴油机驱动的应急发电机、消防泵或其他应急设备的

处所内测量时ꎬ这些设备应在工作ꎮ 测量的目的并不在于确定符合最大噪声级限值ꎬ而是作为船员在这

些处所中进行维护、修理和测试活动时的个人保护的参考ꎮ
３. ３. ５　 机械通风、加热和空调设备应在正常工作ꎬ其功率应符合设计条件ꎮ
３. ３. ６　 门和窗一般应予关闭ꎮ
３. ３. ７　 处所内所有必要的设备应安装完毕ꎮ 可以在没有家具的情况下进行测量ꎬ但不能由于没有

家具而有所宽松ꎮ 可对包括家具的情况再次进行检查或采集后续读数ꎮ
３. ３. ８　 装有首推进器、防摇装置等的船舶ꎬ在此类机械装置工作时会经受高噪声级ꎮ 对于首推进

器ꎬ测量应在 ４０％推进功率时进行ꎬ并且船舶的航速应适合于首推进器的工作ꎮ 测量应在此类机械装置

工作时于其周围ꎬ并在相邻居住处所和值班室站布置测点ꎮ 如果此类设备拟用于连续工作ꎬ例如防摇装

置ꎬ测量应确保符合第 ４ 章的要求ꎮ 如果此类系统仅拟短暂使用ꎬ如港内操纵期间ꎬ测量仅涉及确保符合

第 ５ 章关于噪声暴露量的要求ꎮ
３. ３. ９　 如果船舶安装拟用于正常工作状况的动力定位装置(ＤＰ)ꎬ附加的 ＤＰ 模式下噪声测量应在

控制站、值班站和居住区域内进行ꎬ以确保不超过这些处所的最大噪声级限值ꎮ 主管机关、船级社、船厂

和 ＤＰ 设计方(具体为何者视情况而定)ꎬ应商定一种模拟 ＤＰ 推进器系统的工作模式ꎬ其工作条件要大致

相当于按船舶营运的设计环境条件以推进器最大功率的 ４０％或以上进行定位ꎮ
３. ４　 港内操作工况

３. ４. １　 ３. ４. ２、３. ４. ３ 和 ３. ４. ４ 中规定的测量针对船舶港内工况ꎮ
３. ４. ２　 当船舶货物装卸设备的噪声可能导致受其作业影响的值班站和居住处所的噪声高于最大噪

声级ꎬ应进行测量ꎮ 船舶以外的声源所产生的噪声应按第 ３. ５. ３ 所述扣除ꎮ
３. ４. ３　 如船舶是车辆运输船且装卸期间的噪声源于车辆ꎬ货物处所内的噪声级和暴露时间应结合

第 ５ 章考虑ꎮ 船厂和船东可与主管机关合作ꎬ对此种源于车辆的噪声级进行理论上的评估ꎮ
３. ４. ４　 如果应遵守 ５. ３. ５ 关于听力保护的规定而非 ４. ２. １ 关于维护、检修或类似港内工况期间的

１７
① 按照 ＩＳＯ １７０２０ / ２５ 支持质量管理体系的测量机构被视为满足这些要求ꎮ



规定ꎬ则应在港内工况下机械正在工作的机器处所内进行测量ꎮ
３. ５　 环境条件

３. ５. １　 如果水深小于 ５ 倍的吃水或在船舶附近有大块反射表面ꎬ则会影响到所获取的读数ꎮ 在噪

声测量报告中应记下这些条件ꎮ
３. ５. ２　 气象条件ꎬ例如风和雨以及海况应不致影响测量ꎮ 风力应不超过 ４ 级ꎬ波高应不超过 １ｍꎮ

如果无法做到ꎬ应报告实际条件ꎮ
３. ５. ３　 应注意使外部声源ꎬ例如人、娱乐、建造和修理工作所产生的噪声ꎬ不致影响到测量位置处的

船上噪声级ꎮ 如有必要ꎬ实测值可根据能量总和原理按稳态背景噪声予以修正ꎮ
３. ６　 测量程序

３. ６. １　 测量噪声级时ꎬ测量处所内应只有操作船舶所需的船员和测量人员在场ꎮ
３. ６. ２　 声压级读数应采用 Ａ—计权(ｄＢ(Ａ))和 Ｃ—计权(ｄＢ(Ｃ))滤波器获取ꎬ如有必要ꎬ也应在

３１. ５ 和 ８０００Ｈｚ 之间的倍频带上读取ꎮ
３. ６. ３　 噪声级测量应采用积分声级计以空间平均值方式进行(如 ３. １３. １ 所述)ꎬ并维持一段时间直

到获得稳定读数或至少 １５ｓꎬ以代表因不规则操作或声场变化所造成变化的平均值ꎮ 读数应仅取最近的

分贝ꎮ 如 ｄＢ 读数的第 １ 个进位为 ５ 或更高ꎬ读数应取最近的较高整数ꎮ
３. ７　 噪声暴露的确定

除连续声级测量外ꎬ还应根据 ＩＳＯ ９６１２:２００９ 确定船员的噪声暴露程度(见第 ５ 章)ꎮ 一种基于

ＩＳＯ ９６１２的简化程序和与噪声暴露相关的工作位置ꎬ见附录 ４ꎮ
３. ８　 校准

声级计应在测量进行之前和之后用 ２. ２. １ 所述校准仪加以校准ꎮ
３. ９　 测量的不确定度

船上测量的不确定度视几种因素而定ꎬ例如测量技术和环境条件ꎮ 按本规则进行的测量很少出现例

外情况ꎬ等效连续 Ａ—计权声压级的重复性标准偏差ꎬ等于或小于 １. ５ｄＢꎮ
３. １０　 测量点

３. １０. １　 测量位置

除非另有说明ꎬ测量时传声器应放在甲板以上 １. ２ｍ(坐着的人员)和 １. ６ｍ(站着的人员)之间的高

度处ꎮ 两个测量点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 ２ｍꎬ在无机器的大处所内ꎬ整个处所应按不大于 １０ｍ 的测点间距

(包括最大噪声级位置在内)进行测量ꎮ 无论如何ꎬ测量均不应在距处所边界小于 ０. ５ｍ 处进行ꎮ 传声器

的位置应按 ３. １０. ３ 和 ３. １１ 至 ３. １４ 的规定ꎮ 测量应在人员工作的位置ꎬ包括通信站内进行ꎮ
３. １０. ２　 值班室

所有的工作地点均应进行噪声测量ꎮ 如果认为值班室附近的噪声级有差异ꎬ则应在设有值班室的处

所内作补充测量ꎮ
３. １０. ３　 进气口和排气口

在测量噪声级时ꎬ如有可能ꎬ传声器的位置应与气流方向的夹角不小于 ３０°ꎬ且距发动机、通风、空调

和冷却系统的进气口或排气口边缘不小于 １ｍꎬ并尽可能远离反射表面ꎮ
３. １１　 机器处所的测量

３. １１. １　 应在机器处所内船员的各个主要工作或控制站及相邻控制室(如设有)进行测量ꎬ应特别

注意电话所在处和传话及声响信号具有重要性的位置ꎮ
３. １１. ２　 通常不应在距运转中的机器或距甲板、舱壁或其他大的表面或空气进口等小于 １ｍ 处进行

测量ꎮ 如这不可能ꎬ应在机器和相邻反射表面之间的中点处进行测量ꎮ
３. １１. ３　 对形成声源的机器进行测量时ꎬ应距此机器 １ｍꎮ 测量应在甲板、平台或走道以上 １. ２ｍ 至

１. ６ｍ 处进行ꎮ
. １　 距各声源 １ｍꎬ在声源周围测量点的间距不大于 ３ｍꎬ声源如:

———在每一层的主涡轮机或柴油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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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齿轮箱ꎻ
———涡轮鼓风机ꎻ
———滤清器ꎻ
———交流发电机和发电机组ꎻ
———锅炉生火平台ꎻ
———强力鼓风机和 /或抽风机ꎻ
———压缩机ꎻ
———货泵(包括其驱动电机或涡轮机)ꎮ

对于大型发动机和机器处所ꎬ在按上述间距测得的声压级 ｄＢ(Ａ)变化不显著的情况下ꎬ为避免不必

要地进行大量不切实际的测量和记录ꎬ不必对每个位置都进行记录ꎮ 但是ꎬ应对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和最

大噪声级的位置进行全面的测量和记录ꎬ在每个高度上并应至少记录 ４ 次测量结果ꎻ
. ２　 在局部控制站ꎬ例如主机和机械控制室的主操纵台或应急操纵台ꎻ
. ３　 . １ 和. ２ 未予规定而在进行例行检查、调整和维护保养时通常停留的所有其他位置ꎻ
. ４　 在通常使用的通道上的各点(上文已规定的位置所包括者除外)ꎬ测量间距不大于 １０ｍꎻ和
. ５　 机器处所内的各房间ꎬ如工作间ꎮ 为限制测量和记录的次数ꎬ记录的次数可按. １ 所述减

少ꎬ但对直到上甲板的机器处所各层均应有总数不少于 ４ 次的测量记录(包括本段所规定

的测量)ꎮ
３. １２　 驾驶处所的测量

测量应在驾驶室两翼进行ꎬ但应在所测的一翼处于船舶背风面时进行测量ꎮ
３. １３　 居住处所的测量

３. １３. １　 应在处所的中央进行一次测量ꎮ 传声器应在水平方向和 /或垂直方向上缓慢地移动超过

１ｍ( ± ０. ５ｍꎬ计及 ３. １０. １ 中所述的测量衡准)ꎮ 如果室内的噪声级ꎬ特别是在靠近坐着或躺着人员头部

位置处有显著差异ꎬ即大于 １０ｄＢ(Ａ)时ꎬ则应在其他测点进行补充测量ꎮ
３. １３. ２　 测量舱室的数目应不少于 ４０％ 总舱数ꎮ 任何情况下ꎬ明显受到噪声影响的居住舱室必须

考虑ꎬ即与机器或机舱棚相邻的舱室ꎮ
３. １３. ３　 对于具有大量船员舱室的船舶ꎬ如客船 /游船ꎬ可减少测量位置数ꎮ 在选择受试舱室时ꎬ应

选择较为靠近噪声源的舱室而使其对受试舱室组具有代表性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１３. ４　 在露天甲板上ꎬ应在供娱乐活动用的任何区域内进行测量ꎮ
３. １４　 通常无人处所的测量

３. １４. １　 在 ３. １０ 至 ３. １３ 所述的处所以外ꎬ应对噪声级特别高且船员可能暴露(即使是比较短时间

的暴露)的所有地点进行测量ꎬ还应对断续使用的机械处所进行测量ꎮ
３. １４. ２　 为限制测量和记录的次数ꎬ对于通常无人的处所、货舱、甲板区域和其他远离噪声的处所ꎬ

不必测量噪声级ꎮ
３. １４. ３　 在货舱内ꎬ应对可能有人员作业的区域至少设置 ３ 处传声器ꎮ

第 ４ 章　 可接受的最大声压级

４. １　 通则

４. １. １　 本节所规定的限值应视为最大声级ꎬ而非理想声级ꎮ 如合理可行ꎬ噪声级应低于所规定的最

大声级ꎮ
４. １. ２　 船舶投入营运之前ꎬ对 ４. ２ 所规定的限值应通过所涉处所的等效连续声级测量进行评估ꎮ

对于具有很多测量位置的大型舱室ꎬ各位置均应与限值作对比ꎮ
４. １. ３　 进入名义噪声级大于 ８５ｄＢ(Ａ)处所的人员ꎬ应要求在这些处所中停留时配戴听力保护器

(见第 ５ 章)ꎮ ４. ２. １ 给出的 １１０ｄＢ(Ａ)的限值ꎬ是假设配戴符合第 ７ 章听力保护器要求的听力保护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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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４　 限值按 Ａ －计权声压级予以规定(见 １. ４. ４ 和 １. ４. ２４)ꎮ
４. ２　 噪声级限值

不同处所的噪声级限值(ｄＢ(Ａ))规定如下:

舱室和处所的名称
船　 舶　 尺　 度

１６００ 至 １００００ 总吨 ≥１００００ 总吨

４. ２. １　 工作处所(见 ５. １)
机器处所① １１０ １１０
机器控制室 ７５ ７５
并非机器处所组成部分的工作间 ８５ ８５
未规定的工作处所②(其他工作区域) ８５ ８５
４. ２. ２　 驾驶处所

驾驶室和海图室 ６５ ６５
瞭望位置ꎬ包括驾驶室两翼③和窗口 ７０ ７０
无线电室(无线电设备工作ꎬ但不产生声响信号) ６０ ６０
雷达室 ６５ ６５
４. ２. ３　 居住处所

居住舱室和医务室④ ６０ ５５
餐厅 ６５ ６０
娱乐室 ６５ ６０
露天娱乐区域(外部娱乐区域) ７５ ７５
办公室 ６５ ６０
４. ２. ４　 服务处所

厨房(食物加工设备不工作) ７５ ７５
备膳室和配膳间 ７５ ７５
４. ２. ５　 通常无人处所

见 ３. １４ 中所述处所 ９０ ９０

　 　 ４. ３　 测量报告

４. ３. １　 每艘船舶均应有噪声测量报告ꎮ 报告应包括船上各个处所噪声级的资料ꎮ 报告应载明每一

规定测量点的读数ꎮ 测量点应在报告所附的总布置图或居住舱室图纸上加以标注ꎬ或用其他方法说明ꎮ
４. ３. ２　 噪声测量报告的格式见附录 １ꎮ
４. ３. ３　 噪声测量报告应一直保存在船上并方便船员取阅ꎮ

第 ５ 章　 噪声暴露限值

５. １　 通则

５. １. １　 第 ４ 章所述噪声级限值是用于在符合这些限值要求时ꎬ船员将不致暴露于超过 ８０ｄＢ(Ａ)的
Ｌｅｘ (２４)ꎬ即在每天或 ２４ｈ 期间内ꎬ等效连续噪声暴露将不超过 ８０ｄＢ(Ａ)ꎮ 对于新船ꎬ应按照 ３. ７ 所述的方

法ꎬ以海上试验噪声级测量为基础ꎬ通过计算各类船员的预期噪声暴露量ꎬ确认是否符合这些衡准ꎮ
５. １. ２　 在声压级超过 ８５ｄＢ(Ａ)的处所内ꎬ应采用适当的听力保护ꎬ或应用本节所述的暴露时间限

值ꎬ以确保保持一个等效的保护水平ꎮ
５. １. ３　 适用这些规定的每艘船舶ꎬ应在其安全管理体系中包含一节关于听力保护、暴露限值的公司

政策ꎬ并进行有关此类方面的培训ꎬ且在培训记录中记载ꎮ
５. １. ４　 应考虑附录 ２ 中所载的有关这些方面的船员须知ꎮ 船员不应无保护暴露于超过 １３５ｄＢ(Ｃ)

的峰值ꎮ

①　 如果机器运行时超出最大噪声级(仅在按照 １. ３. ６ 的规定准予免除的情况下方可允许)ꎬ停留应限制在很短时间或完全不允许ꎮ

应按照 ７. ４ 规定对该区域进行标注ꎮ

②　 例如非机器处所的露天甲板工作处所以及与通信相关的露天甲板工作处所ꎮ

③　 参阅同时适用的守听位置噪声级测量方法的建议案(Ａ. ３４３(Ⅸ)决议)ꎮ

④　 设有床铺的医疗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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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听力保护和听力保护器的使用

为符合本节的暴露量衡准ꎬ允许使用符合第 ７ 章的听力保护器ꎮ 即使在要求配戴听力保护器以符合

本规则要求时ꎬ主管机关仍可实施风险评估、听力保护方案和其他措施ꎮ
５. ３　 船员暴露于高噪声级的限制

船员不应暴露于超过图 ５. １ 所示和 ５. ３. １ 至 ５. ３. ５ 所述等级和时间的噪声ꎮ
５. ３. １　 有保护的最大暴露(Ａ 区ꎬ图 １)
即使是配戴听力保护器的船员ꎬ也不应暴露于超过 １２０ｄＢ(Ａ)的噪声级或超过 １０５ｄＢ(Ａ)的 Ｌｅｑ (２４)ꎮ
５. ３. ２　 偶尔暴露(Ｂ 区ꎬ图 １)
在 Ｂ 区内ꎬ仅允许偶尔暴露ꎬ并应使用带有 ２５ 至 ３５ｄＢ(Ａ)之间隔声器的听力保护器ꎮ

图 １　 许可的每日和偶尔工作区

注:在 Ａ － Ｄ 区工作时ꎬ要求听力保护器把入耳的声音隔声到 ８５ｄＢ(Ａ)以下ꎮ 在 Ｅ 区工作时ꎬ不要求用听力保护器ꎬ但如果声级高

于 ８０ｄＢ(Ａ)超过 ８ｈ 则应配置ꎮ

５. ３. ３　 偶尔暴露(Ｃ 区ꎬ图 １)
在 Ｃ 区内ꎬ仅允许偶尔暴露ꎬ并应使用带有至少 ２５ｄＢ(Ａ)隔声器的听力保护器ꎮ
５. ３. ４　 日暴露(Ｄ 区ꎬ图 １)
如果船员的例行工作(日暴露)在噪声级位于 Ｄ 区的处所内进行ꎬ应使用带有至少达到 ２５ｄＢ(Ａ)的

隔声器的听力保护器ꎬ并且可以考虑进行风险评估和编制听力保护方案ꎮ
５. ３. ５　 无保护的最大暴露(Ｅ 区ꎬ图 １)
对于暴露时间少于 ８ｈꎬ没有采取听力保护措施的船员ꎬ不应暴露于超过 ８５ｄＢ(Ａ)噪声级的环境中ꎮ

当船员在高噪声处所停留超过 ８ｈ 时ꎬ不应超过 ８０ｄＢ(Ａ)的 Ｌｅｑ(２４)的噪声级ꎮ 因此ꎬ在每 ２４ｈ 中至少有

三分之一时间内ꎬ每个船员应处于噪声级不超过 ７５ｄＢ(Ａ)的环境中ꎮ
５. ４　 ２４ｈ 等效连续声级的限值

作为符合 ５. ３ 规定(图 １)的替代方法ꎬ任何无保护的船员均不应暴露于 ２４ｈ 等效连续声级大于 ８０ｄＢ
(Ａ)的环境中ꎮ 在要求使用听力保护器的处所内ꎬ每人的日暴露时间不应超过连续 ４ｈ 或总共 ８ｈꎮ

５. ５　 听力保护方案

５. ５. １　 可为在 ＬＡｅｑ > ８５ｄＢ(Ａ)处所工作的船员提供听力保护方案ꎬ以使其在关于噪声的危害、听力

保护的使用及监控听力敏锐度方面得到培训ꎮ 听力保护方案的要素如下:
. １　 由经培训的并具有适当资格的人员进行的初始和定期听力测试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 ２　 暴露人员长时期暴露于高噪声的危害ꎬ以及护耳器正确使用的说明(见附录 ２)ꎮ
. ３　 听力测试记录的维持ꎮ
. ４　 对听力严重损失人员的听力敏锐度和记录的定期分析ꎮ

５. ５. ２　 听力保护方案的一个可选要素ꎬ是对高噪声级处所内工作的人员的 ２４ｈ 等效连续或有效声

级进行控制ꎮ 此类控制要求对 ２４ｈ 等效连续声级进行计算ꎮ 如果 ２４ｈ 等效连续声级不符合限值要求ꎬ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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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控制暴露时间或在适当时间使用听力保护器ꎬ以使人员暴露量在限值之内ꎮ

第 ６ 章　 居住处所之间的隔声

６. １　 通则

居住处所之间的隔声应加以考虑ꎬ以便即使在相邻处所内进行诸如音乐、谈话、装卸货物等活动ꎬ仍
可能得以休息和娱乐ꎮ

６. ２　 隔声指数

６. ２. １　 居住处所的舱壁和甲板的空气隔声特性ꎬ应至少符合按(１:２００６)修正的 ＩＳＯ 标准 ７１７ －
１:１９９６第一部分①的下列计权隔声指数(ＲＷ):

从居住舱室到居住舱室 ＲＷ ＝ ３５ꎻ
从餐厅、娱乐室、公共处所和娱乐区域到居住舱室和医疗室 ＲＷ ＝ ４５ꎻ
从走廊到居住舱室 ＲＷ ＝ ３０ꎻ
从居住舱室到带有交通门的居住舱室 ＲＷ ＝ ３０ꎮ
６. ２. ２　 空气隔声特性应根据 ＩＳＯ １０１４０ － ２:２０１０ 要求ꎬ由实验室试验确定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６. ３　 材料的装设

６. ３. １　 材料的装设和居住处所的构造应予以注意ꎮ 在海上试验期间ꎬ如果对材料的装设存在疑

义ꎬ应按 ６. ２. １ 的要求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每种类型的分隔、地板、门ꎬ进行船上测量ꎬ并使主管机关

满意ꎮ
６. ３. ２　 现场测试计权隔声指数 Ｒ′ｗ应符合 ６. ２. １ 的要求ꎬ公差不大于 ３ｄＢꎮ
注:应根据 ＩＳＯ １４０ － ４:１９９８② 的要求进行现场测量ꎮ 当所测试材料的面积小于 １０ｍ２ 时ꎬＲ′ｗ指数的

计算应考虑 １０ｍ２ 的最小值ꎮ

第 ７ 章　 听力保护和警告信息

７. １　 通则

当在声源处采用控制措施未能将任何处所的噪声减到 ４. １. ３ 所规定的声级时ꎬ应向每个需要进入这

类处所的船员提供有效的听力保护ꎮ 听力保护器的提供不应视为有效控制噪声的一种替代方法ꎮ 附录

３ 汇总了现有的降噪方法ꎬ可适用于新船ꎮ
７. ２　 听力保护器的要求

７. ２. １　 个人听力保护器应选择能消除听力危害风险或将风险降至 ７. ２. ２ 所述的可接受水平ꎮ 船舶

经营人应尽力以确保听力保护器的佩戴ꎬ并应负责检查所采取的符合本规则的措施的有效性ꎮ
７. ２. ２　 听力保护器应为能把声压级降低到 ８５ｄＢ(Ａ)或更低(见 ５. １)的类型ꎮ 应按照 ＩＳＯ ４８６９ －

２:１９９４中所述的 ＨＭＬ －方法(见附录 ２ 的解释和实例)选择适当的听力保护器ꎮ 如果在无源状态下头戴

式耳机与听力保护器具有等效功能ꎬ则可以采用消噪技术ꎮ
７. ２. ２. １　 消噪耳机的规格应按经制造商规格确定ꎮ
７. ３　 听力保护器的选择和使用

应教会船员按附录 ２ 正确使用船上提供或使用的听力保护器ꎮ
７. ４　 警告牌

如机器处所(或其他处所)中的噪声级大于 ８５ｄＢ(Ａ)ꎬ这些处所的入口应悬挂警告牌ꎬ该警告牌由主

管机关规定的以船舶工作语言描述的符号和补充标志所组成(见如下警告牌和标志示例)ꎮ 如果只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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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ＩＳＯ 标准 ７１７ － １—声学—建筑物和建筑物构件隔声评级–第 １ 部分:空气隔声ꎬ及其 ２００６ 年公布的修正案ꎮ
ＩＳＯ 标准 １４０ － ４ 声学—建筑物和建筑物构件的隔声测量第 ４ 部分:室与室之间空气隔声的现场测量ꎮ



类处所的小部分具有这类噪声级ꎬ应在眼睛高度对这些特定位置或设备加以标明ꎬ并使从通道的各个方

向上均可见到ꎮ
在噪声室进口处悬挂的标志

８０ ~ ８５ｄＢ(Ａ) 高噪声级—使用听力保护器

８５ ~ １１０ｄＢ(Ａ) 危险噪声—强制使用听力保护器

１１０ ~ １１５ｄＢ(Ａ) 小心:危险噪声—强制使用听力保护器—仅可短期逗留

> １１５ｄＢ(Ａ) 小心:超高噪声级—强制使用听力保护器—逗留时间不超过 １０ 分钟

附录 １　 噪声测量报告的格式

１　 船舶概况

. １　 船名

. ２　 船籍港

. ３　 船东、船舶经营人或代理的姓名和地址

. ４　 船厂名称和地址

. ５　 建造地点

. ６　 ＩＭＯ 编号

. ７　 总吨位

. ８　 船舶类型

. ９　 船舶尺度—长度

—宽度

—型深

—最大吃水(夏季载重线)
. １０　 最大吃水时的排水量

. １１　 安放龙骨日期

. １２　 交船日期

２　 机械概况

. １　 推进机械

制造厂:　 　 　 型式: 台数:
最大连续额定功率: ｋＷ
正常设计营运轴转速: ｒ / ｍｉｎ
正常营运额定功率: ｋＷ

. ２　 辅助柴油机

制造厂: 型式:
输出功率:　 　 　 ｋＷ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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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主减速齿轮:

. ４　 螺旋桨型式(固定螺距螺旋桨、可调螺距螺旋桨、垂直翼螺旋桨)
螺旋桨数: 叶片数:
设计螺旋桨轴转速: ｒ / ｍｉｎ

. ５　 其他(如系特殊推进和动力配置)

. ６　 机舱通风

制造厂:　 　 　 　 　 　 型式:
台数:
风机直径:　 　 　 ｍ　 　 　 　 风机转速:　 　 　 　 ｒ / ｍｉｎ /可变转速(是 /否)
气流量: ｍ２ / ｈ 总压力: Ｐａ

３　 测量仪器和人员

. １　 仪器　 　 　 　 商标　 　 　 　 型式　 　 　 　 系列号

声级计

传声器

滤波器

风罩

校准仪

其他设备

. ２　 声级计的校准　 　 　 日期　 　 　 校准　 　 　 开始　 　 　 结束

—在检测时由主管当局进行

. ３　 进行测量的人员 /组织的身份

４　 测量时的条件

. １　 测量日期: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 ２　 测量时的船舶位置

. ３　 船舶装载工况

. ４　 测量时的状态

―首吃水

―尾吃水

―龙骨下的水深

. ５　 气象条件

―风力

―海况

. ６　 航速

. ７　 实际螺旋桨轴转速:　 　 　 　 ｒ / ｍｉｎ

. ８　 螺旋桨螺距:

. ９　 推进机械转速:　 　 　 　 　 　 ｒ / ｍｉｎ

. １０　 推进机械功率:　 　 　 　 　 ｋＷ

. １１　 运转的推进机械台数:

. １２　 运转的辅助柴油机台数:

. １３　 运转的涡轮发电机台数:

. １４　 机舱通风速度模式(高 /低 /可变):

. １５　 发动机负荷(％ＭＣＲ):

. １６　 其他运转的辅助设备:
运转中的通风、加热和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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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测量数据

噪声限值　 　 　 　 　 　 　 　 　 　 测得的声压级

ｄＢ(Ａ) ＬＡｅｑｄＢ(Ａ)
ＬＣｅｑｄＢ(Ｃ)
ＬＣｐｅａｋｄＢ(Ｃ)

注:声压级 ＬＣｅｑ和 ＬＣｐｅａｋ的测量仅在超过 ８５ｄＢ(Ａ)时进行ꎬ并要求配置听力保护器ꎮ
工作处所

　 　 机器处所

　 　 机器控制室

　 　 工作间

　 　 非指定的工作场所

驾驶处所

　 　 驾驶室和海图室

　 　 瞭望位置ꎬ包括驾驶室两翼和窗口

　 　 无线电室

　 　 雷达室

居住处所

　 　 居住舱室和医疗室

　 　 餐厅

　 　 娱乐室

　 　 露天娱乐区域

　 　 办公室

服务处所

　 　 厨房(食物加工设备不工作)
　 　 备膳室和配膳间

通常无人处所

６　 主要降噪措施(列出采取的措施)
７　 备注(列出任何与本规则不同之处)
姓名

地址

　 　 　 　 地点 日期 签名

附件　 频率分析附页

对某些区域进行的频率分析可以得到更为准确和精确的噪声级预测ꎬ并将有助于确定超过第 ４ 章中

所规定限值的特定频带ꎮ 进一步指导可见 ＩＳＯ １９９６ － ２:２００７ꎮ

附录 ２　 关于安全管理体系纳入噪声问题的导则

１　 船员须知

１. １　 应向船员说明长时间暴露于高噪声的危害以及噪声引起的听力损失的风险ꎮ 初始雇佣时ꎬ应
对所有船员说明须知事项ꎬ并在此后定期对那些经常在噪声超过 ８５ｄＢ(Ａ)处所工作的船员说明须知事

项ꎮ 对本规则各项规定的须知应包括:
. １　 噪声暴露限值和警告牌的使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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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所提供的听力保护器的类型ꎬ其大致的隔声值和正确的使用方法、安装以及第一次佩戴时

对正常交流的影响ꎻ
. ３　 与听力保护相关的公司政策和程序ꎬ如合适ꎬ对于在悬挂警告牌的处所内工作的船员可以

获取的监控计划ꎻ和
. ４　 有关听力损失可能迹象的导则ꎬ如耳鸣、失听或耳堵塞ꎬ并当这些迹象出现时ꎬ采取降噪技术ꎮ

１. ２　 相关船员应具有对机械和消声器或隔声器的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必要的指导ꎬ以避免产生不

必要的噪声ꎮ
２　 船舶经营人的职责

２. １　 船舶经营人应负责确保有关减少和控制噪声措施的执行和维护ꎬ从而满足规则要求ꎮ
２. ２　 如果任何处所内的噪声级超过 ８５ｄＢ(Ａ)的限值ꎬ船东应确保:

. １　 该处所已标明并符合本规则相关规定ꎻ

. ２　 船长和船舶高级船员应知晓控制进入该处所的重要性ꎬ以及使用适当的听力保护器的重

要性ꎻ
. ３　 提供足够数量的适当听力保护器ꎬ以供发放给所有的相关船员每人一套ꎻ
. ４　 船长、高级船员和登船的任何安全官员ꎬ均知晓船上应提供相关培训和资料的必要性ꎮ

２. ３　 如果手工工具、厨房和其他便携设备ꎬ在正常工况下产生大于 ８５ｄＢ(Ａ)的噪声级ꎬ船东应确保

提供警告信息ꎮ
３　 船员的职责

船员应意识到有必要确保:
. １　 采用所有的噪声控制措施ꎻ
. ２　 向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规定的负责人报告任何有缺陷的噪声控制设备ꎻ
. ３　 当进入警告牌要求使用听力保护器的处所时ꎬ始终佩戴适当的听力保护器ꎬ并即使逗留很

短的时间也不应摘下听力保护器ꎻ
. ４　 提供使用的听力保护器不应损坏或误用ꎬ并保持清洁ꎮ

４　 听力保护器的选择

４. １　 应根据 ＩＳＯ ４８６９ － ２:１９９４ 中所述的 ＨＭＬ － 方法选择适当的听力保护器ꎮ 为向船舶经营人和

船员提供有关选择合适的听力保护的指导ꎬ对 ＨＭＬ －方法的简述和使用作如下ꎮ
４. ２　 ＨＭＬ －方法是按照 ＩＳＯ ４８６９ － ２:１９９４“佩戴听力保护器时有效 Ａ—计权声压级的估算”进行计

算的等级评定ꎮ Ｈ、Ｍ 和 Ｌ 等级评定的使用ꎬ需要噪声的 Ａ － 计权(ＬＡｅｑ)和 Ｃ － 计权(ＬＣｅｑ)声压级以及相

关听力保护器的 ＨＭＬ 值ꎬ这些将由制造厂提供ꎮ
４. ２. １　 听力保护器的 ＨＭＬ 值与其提供的高、中和低频率噪声的隔声相关ꎮ 这些 Ｈ 和 Ｍ 值用于有

保护的噪声暴露级的计算ꎬ噪声的主要能量集中在中、高频率ꎮ 如果测得的 ＬＣｅｑ级和 ＬＡｅｑ级相差不大于

２ｄＢꎬ即视为此种情况ꎮ
４. ２. ２　 听力保护器的 Ｍ 和 Ｌ 值用于有保护的噪声暴露级的计算ꎬ该噪声具有明显的低频成分ꎬ且

在听力保护器拟使用的处所内所测得的 ＬＣｅｑ级和 ＬＡｅｑ级相差大于 ２ｄＢꎮ
４. ３　 ＨＭＬ －方法简易用法的实例:
在某一给定的船舶ꎬ机舱内测得的声级为 １１０ｄＢ(Ａ)、１１５ｄＢ(Ｃ)ꎮ 根据制造厂提供ꎬＨ ＝ ３５ｄＢꎬＭ ＝

３０ｄＢꎬＬ ＝ ２０ｄＢꎬ所选择的听力保护器具有下列隔声功能:
. １　 自实际噪声级(１１０ｄＢ(Ａ))开始的垂线上标注听力保护器的 Ｌ 和 Ｍ 值ꎮ
. ２　 如果噪声具有低或高 /中频ꎬ定点ꎮ 如果 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之值大于 ２ｄＢꎬ则噪声具有低频率(Ｌ)ꎬ

如果 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之值小于 ２ｄＢꎬ则噪声具有高或中频率(Ｍ)ꎮ
. ３　 如果声音处于高 /中频率(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２)ꎬ沿 Ｍ － 值的对角线读取听力保护器内的噪声

级ꎮ 在此情况下ꎬ听力保护器内的噪声级为 ８０ｄＢ(Ａ)ꎬ表明听力保护器的隔声对于每天

８ｈ 是足够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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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如果声音处于低频(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 > ２)ꎬ沿 Ｌ －值的对角线读取听力保护器内的噪声值ꎮ 在此

情况下ꎬ听力保护器内的噪声级为大于 ８５ｄＢ(Ａ)ꎬ表明听力保护器的性能不够好ꎬ甚至不

足以供每天工作 ８ｈ 之用ꎮ 选用 １ 个 Ｌ －值大于 ２５ｄＢ 的听力保护器作为替代ꎮ
４. ４　 ＨＭＬ －方法的计算原理和实例

在特定噪声环境下ꎬ某个保护器可行性的确定也可以进行计算ꎮ Ｈ、Ｍ 和 Ｌ 值可用于对特定噪声情

况下某一保护器的 Ｌ′Ａ(耳处的总的 Ａ －计权噪声级)进行估算ꎮ
. １　 计算 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这要求对 ＬＡｅｑ和 ＬＣｅｑ进行测量ꎮ 所有的 １ 级声级计均可采用 Ａ － 计权或

Ｃ －计权ꎮ)
. ２　 如果 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２ｄＢꎬ预测降噪声级(ＰＮＲ)采用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ＰＮＲ ＝Ｍ － Ｈ －Ｍ
４ (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 － ２)[ ]

如果 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 > ２ｄＢꎬＰＮＲ 的计算采用下式进行:

ＰＮＲ ＝Ｍ － Ｍ － Ｌ
８ (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 － ２)[ ]

. ３　 然后从总的 Ａ － 计权噪声级中扣除 ＰＮＲ 以给出保护器 Ｌ′Ａ 保护的耳处的有效 Ａ － 计权

声级:
Ｌ′Ａ ＝ ＬＡｅｑ － ＰＮＲ

实例:听力保护器 Ｈ ＝ ３５ｄＢꎬＭ ＝ ２５ｄＢꎬＬ ＝ ２０ｄＢ
机舱中的噪声级:

ＬＡｅｑ ＝ １０８. ７ｄＢ(Ａ)
ＬＣｅｑ ＝ １０９. ０ｄＢ(Ｃ)
ＬＣｅｑ － ＬＡｅｑ ＝ ０. ３ｄＢ
ＰＮＲ ＝２５ － ((３５ － ２５) / ４)(０. ３ － ２) ＝ ２９. ３ｄＢ
Ｌ′Ａ ＝ １０８. ７ － ２９. ３ ＝ ７９. ４ｄＢ(Ａ)

在这种情况下ꎬ听力保护器内的噪声级在 ８０ｄＢ(Ａ)以下ꎬ表明听力保护器的隔声足以供每日工作超

过 ８ｈ 之用ꎮ

附录 ３　 建议的降噪方法

１　 通则

１. １　 为减少船上的噪声ꎬ以符合本规则第 ４ 章和第 ５ 章中所规定的限值ꎬ应仔细考虑这类减少噪声

的措施ꎮ 本附录旨在为船舶设计提供这方面的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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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噪声控制措施的设计和构造ꎬ应由精通噪声控制技术的人员进行监督ꎮ
１. ３　 本附录第 ２ 至第 １０ 节给出了能够用于控制噪声级或减少船员对于潜在有害噪声暴露的一些

措施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无需对所有的船舶实施本附录所建议的全部或任何措施ꎮ 本规则未提供噪声控制

措施实施所需的ꎬ或在特定环境下决定何种措施适合所需的详细技术资料ꎮ
１. ４　 采用噪声控制措施时ꎬ应注意确保不影响有关船体结构、居住处所和其他安全事项的规范和规

则的执行ꎬ降噪材料的使用不应引起火灾、安全或健康方面的危险ꎬ而且这些材料也不应由于构造或附件

的不结实而引发可能妨碍从处所撤离或疏水的危险ꎮ
１. ５　 在设计阶段就必须考虑噪声控制ꎬ在设计阶段时应决定需要安装的发动机和机械的不同设计ꎬ

与其他处所有关的机械安装方法和布置ꎬ以及居住处所的隔声和布置ꎮ
１. ６　 由于一般的船舶建造方法ꎬ从机械和螺旋桨所产生并到达居住处所与机器处所以外的其他处

所的噪声ꎬ极有可能是结构噪声ꎮ
１. ７　 在现有船上ꎬ为有效和经济地控制机械装置噪声ꎬＡ － 计权声压级测量可能需要补充某些形式

的频率分析ꎮ
２　 噪声源的隔离

２. １　 如实际可行ꎬ产生超过本规则 ４. ２ 所规定噪声级的任何发动机或机械ꎬ应安装在无需连续照管

的舱室内(也见本附录的 ６. １)ꎮ
２. ２　 居住舱室无论在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布置都应尽可能远离噪声源ꎬ如螺旋桨和推进机械等ꎮ
２. ３　 如实际可行ꎬ机舱棚应布置在设有居住处所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以外ꎮ 如不可行ꎬ通道应布置

在机舱棚和居住处所之间(如可行)ꎮ
２. ４　 如实际可行ꎬ应考虑将居住处所布置在甲板室内ꎬ而不是布置在通往两舷的上层建筑内ꎮ
２. ５　 如适用时ꎬ也可考虑采用无人处所、卫生间和洗涤室将居住处所与机器处所隔开ꎮ
２. ６　 可能需要采用适当的分隔、舱壁、甲板等防止声音的传播ꎮ 正确的结构和位置对于声源与所隔

声音的频率是很重要的ꎮ
２. ７　 当处所ꎬ如机器处所ꎬ被分隔为若干噪声大(非连续有人值班)和较低噪声(能够连续有人值

班)的处所ꎬ最好具有完全的分隔①ꎮ
２. ８　 在某些处所可能宜采用吸声材料ꎬ以防止由于分隔、舱壁、甲板等的反射而带来的噪声级增加ꎮ
３　 排气和进气的消声

３. １　 对于内燃机排气系统、机器处所、居住处所和其他处所的进气系统ꎬ进气口或排气口应布置在

远离经常有船员出入的位置ꎮ
３. ２　 必要时ꎬ应安装消声器、降噪设备或隔声器ꎮ
３. ３　 为将居住处所的噪声降至最小ꎬ通常需要将排气系统及某些管路和管道与舱棚、舱壁等进行分

隔ꎬ以减少结构噪声ꎮ
４　 机械的屏蔽

４. １　 在连续有人值班处所ꎬ如船员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维护保养或检修工作ꎬ且本附录第 ２
节所述的分隔措施实际上不可行时ꎬ应考虑给产生超出本规则 ４. ２ 规定限值的声压级的发动机和机械ꎬ
安装隔声屏蔽装置或部分屏蔽装置ꎮ

４. ２　 当在上述 ４. １ 所指处所内安装的发动机或机器所产生的噪声级在本规则 ５. ３. １ 的衡准范围和

图 ５. １ 中的 Ａ 区内时ꎬ提供降噪措施是十分必要的ꎮ
４. ３　 当安装隔声屏蔽装置时ꎬ重要的是要将噪声源完全屏蔽ꎮ
５　 尾部噪声的减少

为减少船舶尾部的噪声影响ꎬ特别是对居住处所ꎬ应在与尾部、螺旋桨等相关的设计程序中考虑噪声

的产生问题ꎮ

２８

① 在这些情况下ꎬ可能有必要在较低噪声舱室内安装警报以确保对机械装置的监督ꎬ并布置脱险通道以使船员可以无危险地离开

这些舱室ꎮ



６　 操作人员的围蔽

６. １　 在大多数机器处所内ꎬ宜采用降噪控制室或其他类似处所(见本附录的 ２. １)的方法来保护操

作或值班船员ꎮ
６. ２　 在噪声级超过 ８５ｄＢ(Ａ)的小船和现有船舶的连续有人值班的机器处所内ꎬ在值班人员可能花

费大部分时间值守的控制室或操作平台内ꎬ宜提供噪声庇护所ꎮ
７　 居住处所内噪声加重的控制

７. １　 为减小居住处所内的噪声级ꎬ可能需要考虑采用弹性基座将包括此类处所的甲板室与船舶的

其他结构进行分隔ꎮ
７. ２　 还应考虑在居住处所内的舱壁、衬板和天花板以及浮筑地板的相接处设置柔性连接ꎮ
７. ３　 为舷窗和窗户配备窗帘ꎬ以及在居住处所内使用地毯ꎬ有助于吸声ꎮ
８　 机械的选择

８. １　 在设计阶段ꎬ应考虑到所安装的每台机械所产生的噪声ꎮ 可通过选用产生较小的空气噪声、液
体噪声或结构噪声的机器来控制噪声ꎮ

８. ２　 应要求制造商提供其机械所产生噪声的资料ꎬ并提供建议的安装方法以将噪声降至最小ꎮ
９　 检查和维修

作为船上安全体系管理中的一个部分ꎬ应根据噪声控制 /降低特性对所有机械、设备和相关工作处所

进行定期检查ꎮ 如果检查发现噪声控制措施方面的缺陷或导致噪声过大的其他缺陷ꎬ应在实际可行的情

况下尽快纠正ꎮ
１０　 振动隔离

１０. １　 必要时ꎬ机器应以经过仔细选择的弹性基座作为支撑ꎮ 为确保隔离的有效性ꎬ弹性基座应安

装在具有足够刚度的底座上ꎮ
１０. ２　 如辅助机械、空压机、液压装置、发电机组、风机、排气管和消声器等ꎬ在居住处所或驾驶室产

生的无法接受的噪声级ꎬ应考虑使用弹性基座ꎮ
１０. ３　 当安装隔声罩装置时ꎬ可考虑为机器安装弹性基座ꎬ管路、围阱和电缆与机器之间采用柔性

连接ꎮ
１１　 噪声预报

１１. １　 在新船设计阶段ꎬ设计方 /船厂可以通过计算、定量评估或类似方法ꎬ对船舶区域内可能产生

超过第 ４ 章中可接受等级的噪声级进行预报ꎮ
１１. ２　 在设计阶段ꎬ为符合本规则 ４. ２ 规定的噪声级限值ꎬ应采用 １１. １ 所述的噪声预报方法ꎬ识别

出船上应特别予以考虑降噪措施的可能区域ꎮ
１１. ３　 设计阶段中所计划的噪声预报和降噪措施应予以文件化ꎬ特别是虽然采取了合理的技术措

施ꎬ仍须根据噪声预报ꎬ来预报难以达到符合本规则 ４. ２ 中噪声级限值的情况ꎮ
１２　 消噪设备

１２. １　 消噪ꎬ也称为抗噪ꎬ是通过引入一个抗噪信号抵消诸如由发动机和回转机械所产生的大多为

低频(低于 ５００Ｈｚ)重复的噪声ꎬ该信号相当于与噪声形成 １８０ 度异相ꎮ 通过与相关区域的噪声相匹配的

方法ꎬ将抗噪声引入到环境中ꎮ 然后两种信号相互抵消ꎬ有效地消除环境中的噪声能量的重要部分ꎮ
１２. ２　 此种技术有几种应用方式ꎬ包括:

. １　 主动消声器———已由其他运输方式表明可减少内燃机、压缩机和真空泵的排气噪声ꎬ而不

因背压降低效率ꎮ
. ２　 主动安装———能抑制回转机械的振动以改善舒适度ꎬ降低运动部件的磨损以及减少振动

引起的二次噪声ꎮ
. ３　 降噪安静区域———目前各种运输方式均有静噪调谐的座椅和(汽车)车厢静噪系统ꎮ 有

可能在其他处所中给船员提供舒适和恢复体能的积极安静型铺位ꎮ
. ４　 降噪耳机———能将听力保护延伸到被动耳罩以外ꎬ以覆盖低频率ꎮ 主动降噪耳机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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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通过正常的对话进行交流ꎬ并改善工作地点的安全性ꎮ
１２. ３　 建议向本组织提供主动降噪系统的相关经验ꎬ以便对其性能参数进行更好的评估ꎮ
１３　 噪声疲劳恢复区域

１３. １　 设立噪声疲劳恢复区域可以作为 １６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或破冰船构造的可选设计方案ꎮ 有噪

声的作业(例如长时间空中 /直升机作业或动力定位设备的恶劣天气作业)如超过正常的例行海上操作

时间ꎬ也可考虑根据船舶具体情况采用噪声疲劳恢复区域ꎮ 这些处所的使用ꎬ应纳入 ＩＳＭ 规则所规定的

船舶安全操作方针ꎮ
１３. ２　 为减少噪声源所产生的过大噪声ꎬ如无其他的技术或组织方案可行ꎬ则应提供噪声疲劳恢复

区域ꎮ

附录 ４　 确定噪声暴露的简化程序

１　 通则

１. １　 为确保船员不暴露于超过 ８０ｄＢ(Ａ)的 Ｌｅｘ (２４)ꎬ本附录提供了确定相关噪声暴露量的简化

程序ꎮ
１. ２　 通常应根据 ＩＳＯ ９６１２:２００９ 确定噪声暴露量ꎮ
１. ３　 对基于海上试验 /港内停留期间噪声测量的简化方法ꎬ以及船员的岗位要求作如下说明ꎮ
２　 工作分析 /岗位要求和非当班时间

２. １　 借助船员名单ꎬ对各类岗位(组别)进行定义ꎮ
实例:
———船长ꎻ
———轮机长ꎻ
———电工ꎻ
———厨师ꎻ
———等ꎮ
２. ２　 对于每类岗位ꎬ应分别规定岗位要求ꎮ 岗位要求与船上的工作处所相关ꎮ
实例:
———驾驶室ꎻ
———船舶办公室ꎻ
———机械控制室ꎻ
———工作间ꎻ
———机舱ꎻ
———厨房ꎻ
———等ꎮ
２. ３　 对于每类岗位ꎬ工作班次应分为与工作处所相关的几个组成部分( ｉ)ꎮ 对非当班时间ꎬ应进行

类似的评估(基于船东 /船舶经营人 /雇员的评估进行区分)ꎮ
实例:
电工一整天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部分:
ｉ ＝ １　 　 　 　 工作间　 　 　 　 　 　 　 ＝ Ｔｉ ＝ ５ｈ
ｉ ＝ ２ 机械控制室 ＝ Ｔｉ ＝ ２ｈ
ｉ ＝ ３ 船舶办公室 ＝ Ｔｉ ＝ ２ｈ
ｉ ＝ ４ 机舱 ＝ Ｔｉ ＝ １ｈ
ｉ ＝ ５ 非当班 ＝ Ｔｉ ＝ １４ｈ

　 总计　 　 　 　 　 　 　 　 　 　 　 　 Ｔｔｏｔａｌ ＝ ２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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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预计噪声暴露级的确定

３. １　 根据噪声报告以及为每类工作预估的工作时间和非当班时间ꎬ可以计算噪声暴露级ꎮ 假设不

会超过本规则规定的居住舱室和娱乐处所的噪声限值ꎮ 根据本规则ꎬ使用精选的听力保护器是建议性

的ꎮ 假设佩戴听力保护器工人的最大噪声级不超过 ８５ｄＢ(Ａ)ꎮ
３. ２　 每个处所的噪声贡献计算如下:

Ｌｅｘꎬ２４ｈꎬｉ ＝ ＬＡｅｑꎬｉ ＋ １０ｌｇ(Ｔｉ / Ｔ０)
式中:Ｔｉ———船上每个处所的有效持续时间ꎻ

Ｔ０———系基准时间 ２４ｈꎻ
ＬＡｅｑꎬｉ系每个处所的 Ａ －计权等效连续声级ꎮ
３. ３　 Ａ －计权噪声暴露级按每个处所的贡献噪声计算如下:

Ｌｅｘꎬ２４ｈ ＝ １０ｌｇ (∑
ｎ

ｉ ＝ １
１０

Ｌｅｘꎬ２４ｈꎬｉ
１０ )

实例:结果表

岗　 位　 类　 型 电工 地点 / 处所

驾驶室 船舶办公室 机械控制室 工作间 机舱 厨房 非当班

测得的 Ａ—计权等效连续声级 ＬＡｅｑꎬｉ[ｄＢ(Ａ)] ６４ ６３ ７５ ８４ ８５ ７２ ６０

持续时间 / 逗留 Ｔｉ[ｈ] ０ ２ ２ ５ １ ０ １４

噪声贡献 Ｌｅｘꎬ２４ｈꎬｉ[ｄＢ] ０ ５２. ２ ６４. ２ ７７. ２ ７１. ２ ０ ５７. ７

Ａ—计权噪声暴露级 Ｌｅｘꎬ２４ｈ[ｄＢ] ７８. ３

５８



第 ２ － ２ 章　 构造—防火、探火和灭火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章)

说　 　 明

１. 本章是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在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第 ７３ 届会议上以 ＭＳＣ. ９９(７３)决议通

过的对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２０００ 年修正案ꎬ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ꎬ并已包括以下决议通过的修

正案ꎮ　

序号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备　 　 注

１ ＭＳＣ. １３４(７６)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２ ＭＳＣ. ２１６(８２)附件 １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３ ＭＳＣ. １９４(８０)附件 ２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正文

４ ＭＳＣ. ２０１(８１)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５ ＭＳＣ. ２１６(８２)附件 ３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６ ＭＳＣ. ２５６(８４)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正文

７ ＭＳＣ. ２６９(８５)附件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８ ＭＳＣ. ２６９(８５)附件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９ ＭＳＣ. ２６５(８４)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 脚注

１０ ＭＳＣ. ２８４(８６)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脚注

１１ ＭＳＣ. ２９１(８７)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正文

１２ ＭＳＣ. ３０８(８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１３ ＭＳＣ. ３３８(９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２. 本章附录 １ 是第 ７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的«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ＦＳＳ
规则)»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ꎬ并已包括以下决议通过的修正案ꎮ

序号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备　 　 注

１ ＭＳＣ. ２１７(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２ ＭＳＣ. ２０６(８１)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３ ＭＳＣ. ２１７(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４ ＭＳＣ. ２６５(８４)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 脚注

５ ＭＳＣ. ２８４(８６)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脚注

６ ＭＳＣ. ２９２(８７)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正文

７ ＭＳＣ. ３１１(８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８ ＭＳＣ. ３２７(９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正文①

９ ＭＳＣ. ３３９(９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６８

① 以 ＭＳＣ. ３２７(９０)决议通过的 ＦＳＳ 规则修正案第 ６ 章一般不适用于本法规第 ２ － ２ / １. ６. ２ 条中所述载运液货的化学品船的货泵

舱ꎬ但如果对所载货品通过含乙醇燃料和抗乙醇泡沫进行了附加试验且证明有效ꎬ则可允许使用该章的系统ꎬ同时还应满足本法

规第 ２ － ２ / １. ６. ２ 条的要求ꎮ



　 　 ３. 本章附录 ２ 是第 ８８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 ＭＳＣ. ３０７(８８)决议通过的«国际耐

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２０１０ＦＴＰ 规则)»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Ａ 部分　 通　 　 则

第 １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适用范围①

１.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章适用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１. ２　 就本章而言:

. １　 建造船舶指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ꎻ

. ２　 所有船舶指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前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不论其类型ꎻ

. ３　 无论何时建造的货船ꎬ一经改装为客船后ꎬ从开始改装之日应视作客船ꎮ
１. ３　 就本章而言ꎬ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系指在这样的阶段:

. １　 可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开始ꎻ和

. ２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 ５０ｔꎬ或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１％ ꎬ取较小者ꎮ
２　 适用于现有船舶的要求

２.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应确保使之符合经

ＭＳＣ. １(ＸＬＶ)、ＭＳＣ. ６ (４８)、ＭＳＣ. １３ (５７)、ＭＳＣ. ２２ (５９)、ＭＳＣ. ２４ (６０)、ＭＳＣ. ２７ (６１)、ＭＳＣ. ３１ (６３)、
ＭＳＣ. ５７(６７)、 ＭＳＣ. ９９ ( ７３ )、 ＭＳＣ. １３４ ( ７６ )、 ＭＳＣ. １９４ ( ８０ )、 ＭＳＣ. ２０１ ( ８１ )、 ＭＳＣ. ２１６ ( ８２ )、
ＭＳＣ. ２５６(８４)、ＭＳＣ. ２６９(８５)和 ＭＳＣ. ２９１(８７)决议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Ⅱ － ２ 章

的适用要求ꎮ
２. ２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还应:

. １　 符合本条 ３、６. ５ 和 ６. ７ 的相应要求ꎻ

. ２　 不迟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的第一次检验日期符合第 １３. ３. ４. ２ 至 １３. ３. ４. ５ 条、１３. ４. ３
条以及除第 １６. ３. ２. ２ 和 １６. ３. ２. ３ 条以外的 Ｅ 部分的相应要求ꎻ

. ３　 符合第 １０. ４. １. ３ 和 １０. ６. ４ 条仅适用于新装置的要求ꎻ

. ４　 对于 ２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客船ꎬ不迟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符合第 １０. ５. ６ 条的要求ꎻ

. ５　 不迟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的第一次检验日期符合第 ５. ３. １. ３. ２ 和 ５. ３. ４ 条对客船的要

求ꎮ 和

. ６　 第 ４. ５. ７. １ 条ꎮ
２. ３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符合 ＭＳＣ. ９９(７３)决议通过的第

９ 条 ７. １. １、７. ４. ４. ２、７. ４. ４. ３ 和 ７. ５. ２. １. ２ 的要求ꎮ
２. ４　 具有拟用于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货物处所的下列船舶应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的第

一次换证检验日期符合第 １９. ３ 条的要求ꎬ但载运符合表 １９. １ 和 １９. ３ 的第 ６. ２ 类和第 ７ 类危险货物以及

限量②和例外数量③危险货物时除外:
. １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或以后ꎬ但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货船(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和客

船ꎻ和

７８

①

②
③

由 ＭＳＣ. ３０８(８８)决议修正后的条款适用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ꎮ 但是ꎬ该决议的修正仅针对第 ２ － ２ 章中的第 ２ － ２ / ３. ２３ 条

(«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的定义)和第 ２ － ２ / ７. ４. １ 条(新增的. ３)ꎬ而对原适用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的所有其他条文ꎬ并未进行

修正ꎮ
参见 ＩＭＤＧ 规则第 ３. ４ 章ꎮ
参见 ＩＭＤＧ 规则第 ３. ５ 章ꎮ



. ２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ꎬ但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５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ꎬ并且尽

管有以下这些规定:
. ３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或以后ꎬ但在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货船(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和客船

不必符合第 １９. ３. ３ 条ꎬ但应符合经 ＭＳＣ. １(ＸＬＶ)决议通过的第 ５４. ２. ３ 条ꎻ
. ４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ꎬ但在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货船(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和客船

不必符合第 １９. ３. ３ 条ꎬ但应符合经 ＭＳＣ. ６(４８)决议通过的第 ５４. ２. ３ 条ꎻ
. ５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或以后ꎬ但在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货船(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和客船

不必符合第 １９. ３. １０. １ 条和第 １９. ３. １０. ２ 条ꎻ和
. ６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ꎬ但在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５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不必符合

第 １９. ３. １０. １ 条和第 １９. ３. １０. ２ 条ꎻ
. ７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及以后ꎬ但在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货船(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和客船

不必符合第 １９. ３. ３ 条ꎬ但应符合 ＭＳＣ. １３(５７)决议通过的第 ５４. ２. ３ 条ꎻ和
. ８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及以后ꎬ但在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货船(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和客船

不必符合第 １９. ３. １、１９. ３. ５、１９. ３. ６ 和 １９. ３. ９ 条ꎬ但应符合 ＭＳＣ. １(ＸＬＶ)决议通过的第

５４. ２. １、５４. ２. ５、５４. ２. ６ 和 ５４. ２. ９ 条ꎮ
２. 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还应符合 ＭＳＣ. ３３８(９１)决议通过的第 ２ － ２ / １０. １０. １. ２ 条修

正案ꎮ
３　 修理、改装、改建和舾装

３. １　 所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时ꎬ至少应继续符合这些船舶原先适用

的要求ꎮ 此种船舶如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ꎬ一般应符合对该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的要求ꎬ至少要

达到其在修理、改装、改建或舾装之前相同的程度ꎮ
３. ２　 对船舶尺度或乘客起居处所作出实质性改变ꎬ或大幅度增加船舶营运期限的修理、改装和改建

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ꎬ在主管机关认为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ꎬ应满足对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船舶的要求ꎮ
４　 免除

４. １　 主管机关如考虑到航程的遮蔽性及其条件认为实施本章的某些要求为不合理或不必要时ꎬ对
悬挂该国国旗ꎬ并在其航程中距最近陆地不超过 ２０ｎ ｍｉｌｅ 的个别船舶或某些类型船舶ꎬ可免除①这些

要求ꎮ
４. ２　 若客船用于载运大量特别乘客(如朝圣的乘客)时ꎬ主管机关如确信实施本章要求是不切实际

的ꎬ则可对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免除这些要求ꎬ但应完全符合下列规定:
. １　 «１９７１ 年特种业务客船协定»所附的规则ꎻ和
. ２　 «１９７３ 年特种业务客船舱室要求议定书»所附的规则ꎮ

５　 视船型而定的适用要求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
. １　 凡不涉及具体船舶类型的要求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船舶ꎻ和
. ２　 凡涉及“液货船”的要求应适用于受本条 ６ 规定之要求约束的液货船ꎮ

６　 对液货船要求的应用

６. １　 本章对液货船的要求应适用于载运闪点不超过 ６０℃ (闭杯试验ꎬ由认可的闪点仪测定)ꎬ且其

雷德蒸气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原油或石油产品或具有类似失火危险的其他液体货品的液货船ꎮ
６. ２　 如拟载运本条 ６. １ 所述液货以外的能引起额外失火危险的液体货物或液化气体ꎬ则应要求采

取附加的安全措施ꎬ并应根据情况ꎬ充分注意到第Ⅶ/ ８. １ 条定义的«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散装化学品

规则»、第Ⅶ/ １１. １ 条定义的«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和«气体运输船规则»的规定ꎮ

８８
① 参见«港口国同意 ＳＯＬＡＳ 的免除»(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０６ 通函)ꎮ



６. ２. １　 在这方面ꎬ闪点低于 ６０℃且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常规泡沫灭火系统对之不起作

用的液体货物ꎬ应视为能引起额外失火危险的货物ꎮ 为此应采取下列附加措施:
. １　 泡沫液应为抗醇型ꎻ
. ２　 用于化学品液货船的泡沫浓缩液类型应参照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
. ３　 泡沫灭火系统的容量和施放率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１ 章的规定ꎬ但可在性能

试验基础上接受较低的施放率ꎮ 对设有惰性气体系统的液货船ꎬ可接受泡沫浓缩液量为

足以产生 ２０ｍｉｎ 的泡沫②ꎮ
６. ２. ２　 就本条而言ꎬ在 ３７. ８℃时蒸气绝对压力大于 １. ０１３ｂａｒ 的液体货物视为能引起额外失火危险

的货物ꎮ 载运此类物质的船舶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５. １４ 条的要求ꎮ 若船舶在限制时间内

航行于限制区域ꎬ有关主管机关可根据«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５. １４. ３ 条免除对制冷系统的要求ꎮ
６. ３　 除成品油外ꎬ闪点超过 ６０℃的液体货物或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要求的液体货物视为

具有较小火灾风险ꎬ不要求用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保护ꎮ
６. ４　 载运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ꎬ由认可的闪点仪测定)成品油的液货船应符合第 １０. ２. １. ４. ４

和 １０. １０. ２. ３ 条的要求以及对液货船以外的货船的要求ꎬ但应安装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

式甲板泡沫系统替代第 １０. ７ 条所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６. ５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前或以后建造的兼用船ꎬ除非所有货物处所的油已卸空且经除气ꎬ或除非

对每种情况所作的布置经主管机关参照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③予以批准ꎬ不得载运油类以外的

货物ꎮ
６. ６　 除非提供了使主管机关满意的替代和补充布置并充分考虑到«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和«国际

气体运输船规则»的相应规定ꎬ化学品液货船和气体运输船应符合对液货船的要求ꎮ
６. ７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所有液货船ꎬ应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的第一次计划坞修之日ꎬ

最迟不晚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安装第 ４. ５. １０. １. １ 和 ４. ５. １０. １. ４ 条要求的装置和一个碳氢气体浓度连续

监测系统ꎮ 采样点或探测头应设置在适当位置ꎬ以随时探测到有潜在危险的渗漏ꎮ 当碳氢气体浓度达到

预先设定的水平(应不高于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 １０％ )时ꎬ应在货泵舱和货物控制室内自动激发连续视

听报警信号ꎬ以引起有关人员对潜在危险的警觉ꎮ 但是ꎬ可以接受已经安装好且预先设定水平不高于可

燃气体爆炸下限 ３０％的现有监测系统ꎮ

第 ２ 条　 消防安全目标和功能要求

１　 消防安全目标

１. １　 本章消防安全目标为:
. １　 防止火灾和爆炸的发生ꎻ
. ２　 减少火灾造成的生命危险ꎻ
. ３　 减少火灾对船舶、船上货物和环境的破坏危险ꎻ
. ４　 将火灾和爆炸抑制、控制和扑灭在火源舱室内ꎻ和
. ５　 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充分和随时可用的脱险通道ꎮ

２　 功能要求

２. １　 为了达到本条 １ 所述的消防安全目标ꎬ下列功能要求体现在本章相应的条文中:
. １　 用耐热与结构性限界面ꎬ将船舶划分为若干主竖区和水平区ꎻ
. ２　 用耐热与结构性限界面ꎬ将起居处所与船舶其他处所隔开ꎻ
. ３　 限制可燃材料的使用ꎻ

９８

①
②
③

参见«经修订的固定式灭火系统用泡沫灭火剂的性能、试验标准和检验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１２ 通函)ꎮ
参见«既不适用 ＩＢＣ 规则也不适用 ＢＣＨ 规则的化学品闪点及建议的灭火介质资料»(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５５３ 通函)ꎮ
参见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８７ 通函修订的«惰性气体系统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５３ 通函)ꎮ



. ４　 探知火源区域内的任何火灾ꎻ

. ５　 遏制和扑灭火源处所内的任何火灾ꎻ

. ６　 保护脱险通道和消防通道ꎻ

. ７　 灭火设备的随时可用性ꎻ和

. ８　 将易燃货物蒸气着火的可能性减至最低ꎮ
３　 消防安全目标的实现

本条 １ 所述消防安全目标应通过确保符合 Ｂ、Ｃ、Ｄ、Ｅ 或 Ｇ 部分的规定性要求来实现ꎬ或通过符合 Ｆ
部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来实现ꎮ 船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ꎬ即应视为已满足本条 ２ 所述功能要求ꎬ并达到

了本条 １ 所述消防安全目标:
. １　 船舶的整体设计和布置符合 Ｂ、Ｃ、Ｄ、Ｅ 或 Ｇ 部分的相关规定性要求ꎻ
. ２　 船舶的整体设计和布置已按 Ｆ 部分的要求审核并认可ꎻ或
. ３　 船舶的部分设计和布置已按 Ｆ 部分的要求审核并认可ꎬ船舶的其他部分符合 Ｂ、Ｃ、Ｄ、Ｅ 或

Ｇ 部分的相关规定性要求ꎮ

第 ３ 条　 定　 　 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就本章而言:
１　 起居处所:系指用作公共处所、走廊、盥洗室、居住舱室、办公室、医务室、电影院、游戏娱乐室、理

发室、无烹调设备的配膳室的处所以及类似的处所ꎮ
２　 “Ａ”级分隔:系指由符合下列衡准的舱壁与甲板所组成的分隔:

. １　 它们用钢或其他等效的材料制成ꎻ

. ２　 它们有适当的防挠加强ꎻ

. ３　 它们用认可的不燃材料隔热ꎬ使之在下列时间内ꎬ其背火一面的平均温度较初始温度升高

不超过 １４０℃ꎬ且在包括任何接头在内的任何一点的温度较初始温度升高不超过 １８０℃:
“Ａ￣６０”级 ６０ｍｉｎ
“Ａ￣３０”级 ３０ｍｉｎ
“Ａ￣１５”级 １５ｍｉｎ
“Ａ￣０”级 ０ｍｉｎ

. ４　 它们的构造应在 １ｈ 的标准耐火试验至结束时能防止烟及火焰通过ꎻ和

. ５　 主管机关可以要求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对原型舱壁或甲板进行一次试验ꎬ以确保满足

上述完整性和温升的要求ꎮ
３　 天井:系指在单一主竖区内跨越三层或以上开敞甲板的公共处所ꎮ
４　 “Ｂ”级分隔:系指由符合下列衡准的舱壁、甲板、天花板或衬板所组成的分隔:

. １　 它们用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ꎬ且“Ｂ”级分隔建造和装配中所用的一切材料均为不燃材料ꎬ
但并不排除可燃装饰板的使用ꎬ只要这些材料符合本章的其他相应要求ꎻ

. ２　 它们具有的隔热值使之在下列时间内ꎬ其背火一面的平均温度较初始温度升高不超过

１４０℃ꎬ且在包括任何接头在内的任何一点的温度较初始温度升高不超过 ２２５℃:
“Ｂ￣１５”级 １５ｍｉｎ
“Ｂ￣０”级　 ０ｍｉｎ

. ３　 它们的构造应在标准耐火试验最初的 ０. ５ｈ 结束时ꎬ能防止火焰通过ꎮ

. ４　 主管机关可以要求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对原型分隔进行一次试验ꎬ以确保满足上述完

整性和温升的要求ꎮ
５　 舱壁甲板:系指横向水密舱壁所到达的最高一层甲板ꎮ
６　 货物区域:系指船上包含货舱、液货舱、污油舱和液货泵舱的部分ꎬ包括泵舱、隔离空舱、相邻于液

０９



货舱的压载舱和留空处所ꎬ以及前述处所上方的船舶这一部分整个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甲板区域ꎮ
７　 货船:系指第 １ 章 ３. １(３)条所定义的船舶ꎮ
８　 货物处所:系指用作装载货物的处所、液货舱、装载其他液体货物的液货舱和通往此种处所的围

壁通道ꎮ
９　 中央控制站:系指具有下列集中控制和显示功能的控制站:

. １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

. ２　 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

. ３　 防火门位置指示ꎻ

. ４　 防火门锁闭ꎻ

. ５　 水密门位置指示ꎻ

. ６　 水密门锁闭ꎻ

. ７　 风机ꎻ

. ８　 通用 /失火报警ꎻ

. ９　 包括电话在内的通信系统ꎻ和

. １０ 公共广播系统的扩音器ꎮ
１０　 “Ｃ”级分隔:系指用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的分隔ꎬ不必满足防止烟和火焰通过以及限制温升的

要求ꎮ 允许使用可燃装饰板ꎬ只要这些材料满足本章的要求ꎮ
１１　 化学品液货船:系指经建造或改建用于散装运输第Ⅶ/ ８. １ 条定义的«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所列的任何易燃性液体货品的货船ꎮ
１２　 闭式滚装处所:系指既不是开式滚装处所ꎬ也不是露天甲板的滚装处所ꎮ
１３　 闭式车辆处所:系指既不是开式车辆处所ꎬ也不是露天甲板的车辆处所ꎮ
１４　 兼用船系指:设计为散装运输油类和固体货物的货船ꎮ
１５　 可燃材料系指:除不燃材料以外的任何材料ꎮ
１６　 连续“Ｂ”级天花板或衬板:系指终止于“Ａ”级或“Ｂ”级分隔处的 Ｂ 级天花板或衬板ꎮ
１７　 连续有人值班的中央控制站:系指有一名负责的船员连续值班的中央控制站ꎮ
１８　 控制站:系指船舶无线电设备或主要航行设备或应急电源所在的处所ꎬ或者是指火警指示器或

防火控制设备集中的处所ꎮ 火警指示器或防火控制设备集中的处所亦视为消防控制站ꎮ
１９　 原油:系指自然呈现于地下的油ꎬ不论是否为适合运输而作过处理ꎬ并包括可能已经去除或添加

了某些馏份的原油ꎮ
２０　 危险货物:系指第 ７ 章 １. １ 条定义的 ＩＭＤＧ 规则所列的货物ꎮ
２１　 载重量:系指船舶在比重为 １. ０２５ 的海水中ꎬ相应于所勘划的夏季干舷载重水线排水量与该船

空船排水量之差ꎬ以吨计ꎮ
２２　 «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的«国际消

防安全系统规则»ꎮ 此规则可由国际海事组织修正ꎬ但此种修正应根据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关于适用于附

则(除第Ⅰ章外)的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ꎮ
２３　 «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０７(８８)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０

年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ꎬ该规则可能经该组织修正ꎬ但该修正案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有关适用于除第Ⅰ章外的附则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ꎮ

２４　 闪点:系指某货品发出足以被引燃的可燃蒸气时的温度(闭杯试验)ꎬ以摄氏度计ꎬ由认可的闪

点仪测得ꎮ
２５　 气体运输船:系指经建造或改建用于散装运输第Ⅶ/ １１. １ 条定义的«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第 １９

章所列的任何液化气体或其他易燃性货品的货船ꎮ
２６　 直升机甲板:系指船上专门建造的直升机降落区域ꎬ包括所有结构物、消防设备和其他为直升机

的安全操作所必需的设备ꎮ
１９



２７　 直升机设施:系指包含任何加油和机库设施的直升机甲板ꎮ
２８　 空船排水量:系指船舶在没有货物ꎬ舱柜内无燃油、润滑油、压载水、淡水、锅炉给水ꎬ无消耗物

料ꎬ且无乘客、船员及其行李物品时的排水量ꎬ以吨计ꎮ
２９　 低播焰:系指所述表面能有效地限制火焰的蔓延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３０　 机器处所:系指 Ａ 类机器处所和其他装有推进装置、锅炉、燃油装置、蒸汽机和内燃机、发电机和

主要电动机械、加油站、冷藏机、防摇装置、通风机和空调机的处所ꎬ以及类似的处所和通往这些处所的围

壁通道ꎮ
３１　 Ａ 类机器处所:系指装有下列设备的处所和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

. １　 用作主推进的内燃机ꎻ

. ２　 用作非主推进ꎬ合计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３７５ｋＷ 的内燃机ꎻ或

. ３　 任何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ꎬ或锅炉以外的任何燃油设备ꎬ如惰性气体发生器、焚烧炉等ꎮ
３２　 主竖区:系指由“Ａ”级分隔分成的船体、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区段ꎬ其在任何一层甲板上的平均长

度和宽度一般不超过 ４０ｍꎮ
３３　 不燃材料:系指某种材料加热至约 ７５０℃时ꎬ既不燃烧ꎬ也不发出足以造成自燃的易燃蒸气ꎬ根

据«耐火程序试验规则»确定ꎮ
３４　 燃油装置:系指准备为燃油锅炉输送燃油或准备为内燃机输送加热燃油的设备ꎬ并包括用于处

理油类而压力超过 ０. １８Ｎ / ｍｍ２的任何压力油泵、过滤器和加热器ꎮ
３５　 开式滚装处所:系指两端开口或一端开口的滚装处所ꎬ该处所通过分布在侧壁或天花板上的固

定开口或从上部ꎬ提供遍及整个长度的充分有效的自然通风ꎮ 固定开口的总面积至少为处所侧面总面积

的 １０％ ꎮ
３６　 开式车辆处所:系指两端开口或一端开口的车辆处所ꎬ该处所通过分布在侧壁或天花板上的固

定开口或从上部ꎬ提供遍及整个长度的充分有效的自然通风ꎮ 固定开口的总面积至少为处所侧面总面积

的 １０％ ꎮ
３７　 客船:系指第 １ 章 ３. １(２)条定义的船舶ꎮ
３８　 规定性要求:系指 Ｂ、Ｃ、Ｄ、Ｅ 或 Ｇ 部分规定的构造特性、限定的尺寸或消防安全系统ꎮ
３９　 公共处所:系指起居处所中用作大厅、餐室、休息室的部分以及类似的固定围蔽处所ꎮ
４０　 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设备的房间ꎬ就第 ９ 条而言ꎬ系指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设备

的那些房间(无论居住舱室、公共处所、办公室或其他类型的起居处所):
. １　 框架式家具ꎬ如书桌、衣橱、梳妆台、书柜或餐具柜ꎬ除其使用面可采用不超过 ２ｍｍ 的可燃

装饰板外ꎬ应完全用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ꎻ
. ２　 独立式家具ꎬ如椅子、沙发或桌子ꎬ其骨架应用不燃材料制成ꎻ
. ３　 帷幔、窗帘以及其他悬挂的纺织品材料ꎬ其阻止火焰蔓延的性能不次于质量为 ０. ８ｋｇ / ｍ２

的毛织品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ꎻ
. ４　 地板覆盖物具有低播焰性ꎻ
. ５　 舱壁、衬板及天花板的外露表面具有低播焰性ꎻ
. ６　 装有垫套的家具具有阻止着火和火焰蔓延的性能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ꎻ
. ７　 床上用品具有阻止着火和火焰蔓延的性能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４１　 滚装处所:系指通常不予分隔并通常延伸至船舶的大部分长度或整个长度的处所ꎬ能以水平方

向正常装卸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料的机动车辆和 /或货物(在铁路或公路车辆、运载车辆(包括公路或铁路

槽罐车)、拖车、集装箱、货盘、可拆槽罐之内或之上ꎬ或在类似装载单元或其他容器之内或之上的包装或

散装货物)ꎮ
４２　 客滚船:系指设有滚装处所或特种处所的客船ꎮ
４３　 钢或其他等效材料:系指本身或由于所设置隔热物ꎬ经过标准耐火试验规定的适用曝火时间后ꎬ

在结构性和完整性上与钢具有等效性能的任何不燃材料(例如设有适当隔热材料的铝合金)ꎮ
２９



４４　 桑拿房:系指一种温度通常在 ８０ ~ １２０℃的加温室ꎬ其热量由一种热表面提供(如电加热炉)ꎮ
此加温室还可包括加热炉所在的处所和邻近的浴房ꎮ

４５　 服务处所:系指用作厨房、设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储物间、邮件及贵重物品室、储藏室、不属于

机器处所组成部分的工作间ꎬ以及类似处所和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ꎮ
４６　 特种处所:系指在舱壁甲板以上或以下围蔽的车辆处所ꎬ车辆能够驶进驶出ꎬ并有乘客进出通

道ꎮ 若用于停放车辆的全部总净高度不超过 １０ｍꎬ特种处所占用的甲板可多于一层ꎮ
４７　 标准耐火试验:系指将相关舱壁或甲板的试样置于试验炉内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规定的

试验方法加温到大致相当于标准时间─温度曲线的一种试验ꎮ
４８　 液货船:系指第 １ 章 ３. １(４)条定义的船舶ꎮ
４９　 车辆处所:系指拟用于装载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料的机动车辆的货物处所ꎮ
５０　 露天甲板:系指在上方且至少有两侧完全暴露于露天的甲板ꎮ
５１　 客舱阳台:系指单个客舱的居住者专用的且从该客舱可直接进入的开敞甲板处所ꎮ
５２　 事故中的安全区域:系指从可居住性角度而言ꎬ任何未进水或发生火灾的主竖区之外的区域ꎮ

该区域可安全地容纳船上所有人员ꎬ使其不受生命或健康威胁ꎬ并向他们提供基本服务ꎮ
５３　 安全中心:系指处理紧急情况的控制站ꎮ 安全系统的运作ꎬ控制和 /或监测是安全中心的组成

部分ꎮ

Ｂ 部分　 火灾和爆炸的防止

第 ４ 条　 引燃的可能性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防止可燃材料或易燃液体被引燃ꎮ 为达到这一目的ꎬ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应采取控制易燃液体渗漏的措施ꎻ
. ２　 应采取限制易燃蒸气聚集的措施ꎻ
. ３　 应限制可燃物质的可燃性ꎻ
. ４　 应限制着火源ꎻ
. ５　 应将着火源与可燃材料和易燃液体隔离开ꎻ和
. ６　 应将液货舱内的空气保持在不会发生爆炸的范围内ꎮ

２　 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

２. １　 燃油的使用限制

燃油的使用应受到下列限制:
. １　 除本节另有许可外ꎬ不得使用闪点低于 ６０℃的燃油ꎻ①

. ２　 应急发电机可使用闪点不低于 ４３℃的燃油ꎻ

. ３　 若符合下述条件ꎬ可以使用闪点低于 ６０℃但不低于 ４３℃的燃油(例如为应急消防泵发动

机和位于 Ａ 类机器处所以外的辅机供油):
. ３. １　 除布置在双层底舱内的燃油舱柜外ꎬ其他燃油舱柜应位于 Ａ 类机器处所以外ꎻ
. ３. ２　 在燃油泵的吸油管上设有油温测量装置ꎻ
. ３. ３　 燃油滤净器的进口侧和出口侧均设有截止阀和 /或旋塞ꎻ和
. ３. ４　 尽可能使用焊接结构的或圆锥形的或球形的管接头ꎻ和
. ４　 在货船上ꎬ可准许使用闪点低于本条 ２. １ 规定的燃油ꎬ例如原油ꎬ但此种燃油不得储存在

３９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５６５(１４)决议通过的«关于防止非法或意外使用低闪点货油作为燃料的建议程序»ꎮ



任何机器处所内ꎬ且整套装置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２. ２　 燃油的布置

使用燃油的船舶ꎬ其燃油储存、输送和使用的布置应能确保船舶和船上人员的安全ꎬ并应至少符合下

述规定ꎮ
２. ２. １　 燃油系统的位置

在燃油系统中凡含有压力超过 ０. １８Ｎ / ｍｍ２ 的加热燃油的任何部件ꎬ应尽实际可能不布置在隐闭处

所ꎬ以免不易察觉其缺陷和渗漏ꎮ 在机器处所内包含了燃油系统此类部件的位置应有足够的照明ꎮ
２. ２. ２　 机器处所的通风

在正常情况下ꎬ机器处所应有充分的通风ꎬ以防止油气聚集ꎮ
２. ２. ３　 燃油舱柜

２. ２. ３. １　 不得在艏尖舱内装载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ꎮ
２. ２. ３. ２　 燃油舱柜应尽实际可能作为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并位于 Ａ 类机器处所之外ꎮ 除双层底舱

外ꎬ如果其他燃油舱柜必需邻近 Ａ 类机器处所或位于其内ꎬ其垂直面中至少有一面应与该机器处所的限

界面相邻接ꎬ并最好与双层底舱具有共同的限界面ꎬ且燃油舱柜与机器处所的共同限界面的面积应减至

最小ꎮ 若此种燃油舱柜位于 Ａ 类机器处所的限界面之内ꎬ则其中不得储存闪点低于 ６０℃的燃油ꎮ 一般

应避免使用独立式的燃油柜ꎮ 在使用此种油柜时ꎬ应禁止在客船的 Ａ 类机器处所内使用ꎮ 若准许使用ꎬ
该油柜应置于尺寸足够大的油密溢油盘内ꎬ溢油盘应设有合适的排泄管通向尺寸合适的溢油柜ꎮ

２. ２. ３. ３　 燃油舱柜不得设在从燃油舱柜溢出或渗漏的燃油可能落于热表面而构成火灾或爆炸危险

的地方ꎮ
２. ２. ３. ４　 对于如有损坏会使燃油从设在双层底以上的容积 ５００ｌ 及以上的储存柜、沉淀柜和日用柜

溢出的燃油管ꎬ应为其在油柜上直接装设一个旋塞或阀门ꎬ且一旦此种油柜所在处所失火ꎬ应能在有关处

所之外的安全位置加以关闭ꎮ 在深油舱位于轴隧或管隧或类似处所内的特殊情况下ꎬ这些深油舱上应装

设阀门ꎬ但在失火时ꎬ可由在这种处所之外的管路上加装的一个阀进行控制ꎮ 如果该加装的阀位于机器

处所内ꎬ应在机器处所之外的位置对其进行操纵ꎮ 应急发电机燃油柜阀门的遥控操作控制应位于一单独

的位置ꎬ与位于机器处所内的油柜的其他阀门的遥控操作控制的位置相分开ꎮ
２. ２. ３. ５　 应设有确定任何燃油舱柜内存油量的安全有效装置ꎮ
２. ２. ３. ５. １　 如使用测深管ꎬ则它们不得终止于测深管溢油有被引燃危险的任何处所ꎮ 测深管尤其

不得终止于乘客或船员处所ꎮ 一般而言ꎬ测深管不得终止于机器处所ꎮ 但是ꎬ主管机关如认为后者的要

求不可行时ꎬ则以满足下列所有要求为条件ꎬ可准许测深管终止于机器处所:
. １　 安装了满足本条 ２. ２. ３. ５. ２ 要求的油位计ꎻ
. ２　 测深管终止于远离着火危险的位置ꎬ否则应采取预防措施ꎬ例如装设有效的防火网ꎬ以防

止从测深管终端溢出的燃油与着火源相接触ꎻ和
. ３　 测量管终端装有自闭式关断装置并在该装置下面设有一个小直径的自闭式控制旋塞ꎬ用

于确定该关断装置打开前没有燃油存在ꎮ 应采取措施确保从控制旋塞溢出的燃油没有着

火危险ꎮ
２. ２. ３. ５. ２　 如满足下述条件ꎬ可使用其他油位计代替测深管:

. １　 在客船上ꎬ此种油位计不得在舱柜顶部以下贯穿ꎬ且在其失效或舱柜注油过量时不可有燃

油溢出ꎻ和
. ２　 在货船上ꎬ此种油位计实效或舱柜注油过量时不可有燃油溢到舱内ꎮ 禁止使用圆柱形玻

璃管油位计ꎮ 主管机关可允许使用装有平板玻璃且在油位计和油柜之间设有自闭阀的油

位计ꎮ
２. ２. ３. ５. ３　 主管机关可以接受的本条 ２. ２. ３. ５. ２ 所述的装置应保持处于正常状态ꎬ以确保其在使

用中持续精确运转ꎮ
２. ２. ４　 防止超压

４９



任一油舱柜或燃油系统的任何部分ꎬ包括由船上油泵供油的注入管在内ꎬ应设有防止超压的装置ꎮ
空气管和溢流管以及安全阀应排向不会由于油和蒸气的存在而导致失火或爆炸危险的位置ꎬ且不得排向

船员处所和乘客处所ꎬ也不得排向特种处所、闭式滚装处所、机器处所或类似处所ꎮ
２. ２. ５　 燃油管路

２. ２. ５. １　 燃油管及其阀件和附件应用钢材或其他认可的材料制成ꎬ但在主管机关认为必要的地方ꎬ
可允许有限制地使用挠性管①ꎮ 这种挠性管及其端部附件应用具有足够强度的认可的耐火材料制成ꎬ且
其构造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对于安装在燃油舱柜上和承受静压力的阀件ꎬ可以接受用钢材或球墨铸铁制

成ꎮ 但是如果设计压力低于 ７ｂａｒ 且设计温度低于 ６０℃ꎬ在管系中也可使用普通铸铁阀件ꎮ
２. ２. ５. ２　 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外部高压燃油输送管线应采用能容纳高压管线破裂而漏

出的燃油的套管系统加以保护ꎮ 这种套管包括内装高压燃油管的外管ꎬ构成一固定组装件ꎮ 套管系统应

包括收集漏油的装置ꎬ并应设有在燃油管线发生故障时报警的装置ꎮ
２. ２. ５. ３　 燃油管线不应紧靠高温装置ꎬ包括锅炉、蒸汽管线、排气总管、消音器或本条 ２. ２. ６ 要求加

以隔热的其他设备的上方和附近ꎮ 应尽实际可能使燃油管线布置在远离热表面、电气装置或其他着火源

之处ꎬ并应予以围罩或其他适当保护ꎬ以避免燃油喷到或渗漏到着火源上ꎮ 应最大限度减少这种管系的

接头数量ꎮ
２. ２. ５. ４　 柴油机燃油系统组件的设计应考虑到工作时将出现的最高峰值压力ꎬ包括由燃油喷射泵

的动作所产生并传递回供油和溢油管线的任何高压脉冲ꎮ 对供油和溢油管线上的接头的结构ꎬ应考虑到

其在工作时和维修后具有防止受压燃油渗漏的性能ꎮ
２. ２. ５. ５　 在使用同一供油来源的多台发动机装置中ꎬ应设有隔离各台发动机供油和溢油管线的装

置ꎮ 隔离装置不得影响其他发动机的工作ꎬ并应能从不会因任何发动机失火而无法靠近的位置操作ꎮ
２. ２. ５. ６　 如果主管机关可允许穿过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输送油或可燃液体ꎬ输送油或可燃液体的

管路应用主管机关在考虑了失火危险后认可的材料制成ꎮ
２. ２. ６　 高温表面的保护

２. ２. ６. １　 对可能因燃油系统故障而接触到的温度超过 ２２０℃的表面应妥善隔热ꎮ
２. ２. ６. ２　 应采取措施防止在压力作用下可能从任何油泵、过滤器或加热器逸出的任何油类接触热

表面ꎮ
２. ３　 润滑油的布置

２. ３. １　 压力润滑系统的滑油的储藏、输送和使用的布置ꎬ应保证船舶和船上人员的安全ꎮ 在 Ａ 类机

器处所以及(在可行情况下)在其他机器处所内所作的布置ꎬ应至少符合本条 ２. ２. １、２. ２. ３. ３、２. ２. ３. ４、
２. ２. ３. ５、２. ２. ４、２. ２. ５. １、２. ２. ５. ３ 和 ２. ２. ６ 的规定ꎬ但下列情况除外:

. １　 如果经试验表明具有适当的耐火等级ꎬ不排除在润滑系统中使用窥流镜ꎻ和

. ２　 机器处所内可准许使用测深管ꎻ然而ꎬ如果测深管装有适当的关闭装置ꎬ可不必适用本条

２. ２. ３. ５. １. １ 和 ２. ２. ３. ５. １. ３ 的要求ꎮ
２. ３. ２　 本条 ２. ２. ３. ４ 的规定还应适用于润滑油舱柜ꎬ但容积小于 ５００ｌ 润滑油舱柜、在船舶正常操作

模式下阀门关闭的储油舱柜ꎬ或如确定润滑油舱柜上的速闭阀的意外操作会危及主推进机器和重要辅机

的安全运转者除外ꎮ
２. ４　 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

在压力下用于动力传动系统、控制和驱动系统以及加热系统中的其他易燃油类ꎬ其储存、输送和使用

的布置应保证船舶和船上人员的安全ꎮ 在液压阀和油缸下应布置适当的收集渗漏油的装置ꎮ 在含有点

火装置的位置ꎬ这类布置应至少符合本条 ２. ２. ３. ３、２. ２. ３. ５、２. ２. ５. ３ 和 ２. ２. ６ 的规定ꎬ并符合本条 ２. ２. ４
和 ２. ２. ５. １ 有关强度和构造的规定ꎮ

２. ５　 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燃油布置

５９

①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出版的建议案ꎬ尤其是出版物 ＩＳＯ １５５４０:１９９９«软管组件耐火性试验方法»和出版物 ＩＳＯ １５５４１:１９９９«软管

组件耐火性试验台要求»ꎮ



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燃油和润滑油系统除应符合本条 ２. １ 至 ２. ４ 的要求外ꎬ还应符合以下

规定:
. １　 若燃油日用柜为自动或遥控注油ꎬ则应有防止溢油的措施ꎮ 其他自动处理易燃液体的设

备(如燃油净油器)ꎬ在可行情况下ꎬ应安装在专供净油器及其加热器使用的处所内ꎬ并应

有防止溢油的设备ꎻ和
. ２　 燃油日用或沉淀柜设有加热装置时ꎬ如果可能会超过燃油的闪点ꎬ则应装设高温报警器ꎮ

３　 生活用气体燃料的布置

生活用气体燃料系统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气瓶应存放于开敞甲板或开口仅朝向开敞甲板的通风良

好的处所ꎮ
４　 有关着火源和引燃性的其他事项

４. １　 电取暖器

如果使用电取暖器ꎬ应予固定装设ꎬ其构造应能最大程度减少失火危险ꎮ 不得装设因某一暴露元件

的热度而可能使衣服、窗帘或其他类似物料被烤焦或起火的电取暖器ꎮ
４. ２　 废物箱

废物箱应用不燃材料制成ꎬ四周和底部应无开口ꎮ
４. ３　 保护隔热表面防止油类渗透

在成品油可能渗透的处所ꎬ隔热表面应能防止油类或油气的渗透ꎮ
４. ４　 甲板基层敷料

如在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或用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客船的客舱阳台上使用

甲板基层敷料ꎬ应采用不易引燃的认可材料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５　 液货船的货物区域

５. １　 液货舱的隔离

５. １. １　 液货泵舱、液货舱、污油舱和隔离空舱应位于机器处所的前方ꎮ 但是ꎬ燃油舱不必位于机器

处所的前方ꎮ 液货舱和污油舱应通过隔离空舱、液货泵舱、燃油舱和压载舱与机器处所隔开ꎮ 凡设有供

相邻于液货舱和污油舱的处所进行压载的泵及其附件的泵舱和设有燃油驳运泵的泵舱ꎬ如果这类泵舱所

具有的安全标准与液货泵舱要求的安全标准相同ꎬ均应视为等效于本条内的液货泵舱ꎮ 但是ꎬ只用于压

载或燃油驳运的泵舱不必满足第 １０. ９ 条的要求ꎮ 泵舱的下部可以凹入 Ａ 类机器处所ꎬ以便安置泵ꎬ但凹

入部分的顶板高度自龙骨以上一般不得超过型深的 １ / ３ꎬ但对于载重量不超过 ２５０００ 吨的船舶ꎬ如能证明

这一高度由于通道和妥善布置管系的原因而不切实际ꎬ则主管机关可准许凹入部分高度超过此限ꎬ但其

高度自龙骨以上不得超过型深的一半ꎮ
５. １. ２　 货油主控制站、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不包括独立的起货设备小间)应位于液货舱、

污油舱、以及将液货舱或污油舱与机器处所隔开的处所的后方ꎬ但不必位于燃油舱或压载舱的后方ꎬ但其

布置应使任何甲板或舱壁的单个破损不会导致液货舱的气体或油雾进入货油主控制站、控制站ꎬ或起居

处所和服务处所ꎮ 在确定这些处所的位置时ꎬ不必考虑根据本条 ５. １. １ 所设的凹入部分ꎮ
５. １. ３　 但是ꎬ主管机关如认为有必要ꎬ可准许货油主控制站、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位于液货

舱、污油舱以及将液货舱或污油舱与机器处所隔开的处所的前方ꎬ但不必位于燃油舱或压载舱的前方ꎮ
除 Ａ 类机器处所以外的其他机器处所可准予位于液货舱的前方ꎬ但须将其与液货舱和污油舱用隔离空

舱、液货泵舱、燃油舱或压载舱隔开ꎬ且至少配备 １ 个手提式灭火器ꎮ 在设有内燃机的处所ꎬ除手提式灭

火器外ꎬ还应布置容量至少为 ４５Ｌ 的经认可的泡沫灭火器或等效灭火设备ꎮ 如果使用半手提式灭火器不

切实际ꎬ可添加 ２ 个手提式灭火器来替代ꎮ 货油主控制站、控制站和起居处所以及服务处所的布置应使

任何甲板或舱壁的单个破损不会导致液货舱气体或油雾进入这类处所ꎮ 此外ꎬ主管机关如认为对船舶的

安全或航行有必要ꎬ则可允许设有功率大于 ３７５ｋＷꎬ但不用作主推进装置的内燃机的机器处所位于货物

区域的前方ꎬ但其布置应符合本条的规定ꎮ
５. １. ４　 仅对于兼用船:

６９



. １　 污油舱应以隔离空舱围隔ꎬ但限界面为船体、主货物甲板、液货泵舱舱壁或燃油舱之一部

分的污油舱除外ꎮ 这些隔离空舱不得设有通向双层底、管隧、泵舱或其他封闭处所的开

口ꎬ不得用于装载货物或压载ꎬ也不得与货物或压载水的管系相连接ꎮ 应设有向隔离空舱

灌水或排水的装置ꎮ 如污油舱的限界面为液货泵舱舱壁的一部分ꎬ该泵舱不得设有通向

双层底、管隧或其他封闭处所的开口ꎻ但可允许设有装设气密螺栓盖的开口ꎻ
. ２　 应设有切断连接泵舱和本条 ５. １. ４. １ 所述污油舱的管系的装置ꎮ 该切断装置应包括 １ 个

阀门ꎬ阀门后装有 １ 个双环法兰或 １ 个具有适当盲板法兰的短管ꎮ 此布置应邻接污油舱ꎬ
但如此系不合理或不可行ꎬ也可设置在泵舱内直接位于穿过舱壁的管路之后ꎮ 应设有一

个独立的固定式泵和管系装置ꎬ包括一个岐管并带有一个关闭阀和一个盲板法兰ꎬ以便在

船舶从事干货运输时ꎬ将污油舱内的污油水直接通过开敞甲板排放到岸上的接收设施中

去ꎮ 如果驳运系统在运载干货时被用于输送污油水ꎬ该系统不得与其他系统相连接ꎮ 可

以接受通过拆除短管的方式与其他系统相分离ꎻ
. ３　 污油舱的舱口和洗舱开口只允许设在开敞甲板上ꎬ并应设有关闭装置ꎮ 这些关闭装置应

有锁紧装置并由负责的高级船员控制ꎬ但采用螺栓固定的盖板且螺栓的间距能保证水密

者除外ꎻ
. ４　 如果设有边液货舱ꎬ甲板下的货油管系应设在这些边舱内ꎮ 但是ꎬ主管机关可允许货油管

系设在专门导管内ꎬ但这些导管须能充分清洗和通风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若未设边液货

舱ꎬ则甲板下的货油管系应设在专门导管内ꎮ
５. １. ５　 如果证实有必要把驾驶位置设在货物区域的上方ꎬ则此处所应仅用于驾驶的目的ꎬ并且应用

高度至少 ２ｍ 的开敞空间使之与液货舱甲板隔开ꎮ 这种驾驶位置的防火要求应是第 ９. ２. ４. ２ 条对控制站

规定的要求和其他适用于液货船的规定ꎮ
５. １. ６　 应设有使甲板上的溢油远离起居和服务区域的设备ꎮ 可以通过安装高度至少为 ３００ｍｍ 并

延伸至两舷的连续固定挡板来达到这一目的ꎮ 对布置在船尾的注装油装置ꎬ应给予特别考虑ꎮ
５. ２　 限界面开口的限制

５. ２. １　 除本条 ５. ２. ２ 准许的情况以外ꎬ通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的出入门、空气

进口和开口ꎬ均不应面向货物区域ꎮ 它们应位于不面向货物区域的横舱壁上ꎬ或位于上层建筑或甲板室

外侧距离上层建筑或甲板室面向货物区域的端壁至少为船舶长度的 ４％ ꎬ但不少于 ３ｍ 位置处ꎮ 此距离

不必超过 ５ｍꎮ
５. ２. ２　 主管机关可准许在面向货物区域的边界舱壁ꎬ或在本条 ５. ２. １ 规定的 ５ｍ 限制范围内设置通

向货物主控制站和诸如食品间、储藏室及物料间这类服务处所的出入门ꎬ但是这些出入门不得直接或间

接通往包括有或用作起居处所、控制站的任何其他处所ꎬ或诸如厨房、配膳室或工作间的服务处所ꎬ或含

有油气着火源的类似处所ꎮ 这种处所的限界面应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ꎬ但面向货物区域的限界面除

外ꎮ 在本条 ５. ２. １ 规定的限制范围内可设置拆移机器时用的由螺栓紧固的门板ꎮ 驾驶室的门窗可以位

于本条 ５. ２. １ 规定的限制范围内ꎬ只要它们的设计保证驾驶室能迅速而有效地达到气密和油气密ꎮ
５. ２. ３　 面向货物区域和在本条 ５. ２. １ 规定的限制范围内的上层建筑及甲板室侧壁上的窗和舷窗应

为永闭(不能开启)型ꎮ 这种窗和舷窗应按“Ａ—６０”标准建造ꎬ但驾驶室的窗除外ꎬ及第 ９. ２. ４. ２. ５ 条规

定的限制范围外的窗和舷窗可采用“Ａ—０”级标准ꎮ
５. ２. ４　 如果从管隧到主泵舱有永久性通道ꎬ应安装除符合第 ２ － １ / １３ － １. ２ 条要求外ꎬ还符合下述

要求的水密门:
. １　 除能从驾驶室操作外ꎬ该水密门还应能从主泵舱入口外侧手动关闭ꎻ和
. ２　 在船舶正常作业期间ꎬ水密门应保持关闭ꎬ但在需要进入管隧时除外ꎮ

５. ２. ５　 可以准许在分隔液货泵舱和其他处所的舱壁和甲板上ꎬ安装用于液货泵舱照明的认可型永

固式气密围罩照明灯ꎬ但这种照明灯应具有足够强度并应保持舱壁或甲板的完整性和气密性ꎮ
５. ２. ６　 通风出口和入口以及甲板室和上层建筑边界处所的其他开口ꎬ其布置应与本条 ５. ３ 和 １１. ６

７９



条的规定相符ꎮ 这种通风口ꎬ尤其是机器处所的通风口ꎬ应尽实际可能位于后部ꎮ 当船舶设有尾部装卸

设备时ꎬ对这一点应给以充分考虑ꎮ 诸如电器设备之类着火源ꎬ其布置应避免造成爆炸危险ꎮ
５. ３　 液货舱透气

５. ３. １　 一般要求

液货舱的透气系统应完全区别于船舶其他舱室的空气管ꎮ 凡液货舱甲板上能散发出可燃蒸气的开

口ꎬ其布置和部位应使可燃蒸气进入含有着火源的围蔽处所或聚集在可能构成着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和设

备附近的可能性减至最低程度ꎮ 按照这一总的原则ꎬ本条 ５. ３. ２ 至 ５. ３. ５ 及第 １１. ６ 条的衡准适用ꎮ
５. ３. ２　 透气装置

５. ３. ２. １　 每一液货舱的透气装置可以是独立的ꎬ亦可以同其他液货舱连在一起ꎬ还可以与惰性气体

管系并为一体ꎮ
５. ３. ２. ２　 如果该装置与其他液货舱连在一起ꎬ则应装有截止阀和其他可接受的装置ꎬ以隔绝每一液

货舱ꎮ 若安装截止阀ꎬ应为其配备锁闭装置并由负责的高级船员控制ꎮ 截止阀或其他可接受的装置的工

作状态应有清楚的可视指示ꎮ 如果液货舱已被隔离ꎬ应确保在这些液货舱开始装卸货或压载之前开启有

关隔离阀ꎮ 任何隔离措施都必须按照第 １１. ６. １. １ 条的规定使由于液货舱内温度变化所产生的气体能继

续流通无阻ꎮ
５. ３. ２. ３　 如要对与公共透气系统隔离的某一或某组液货舱进行装卸货或压载ꎬ则该液货舱或该组

液货舱应按第 １１. ６. ３. ２ 条的要求装有超压或负压保护装置ꎮ
５. ３. ２. ４　 透气装置应接至每一液货舱的顶部ꎬ并在船舶所有正常的纵倾和横倾条件下ꎬ能自行把液

体排泄到液货舱ꎮ 如果不能装设自行排泄管路ꎬ则应装设永久性装置ꎬ以将透气管路中的液体排泄至液

货舱中ꎮ
５. ３. ３　 透气系统的安全装置

透气系统应设有防止火焰进入液货舱的装置ꎮ 这些装置的设计、试验和安装位置应符合主管机关依

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而规定的要求ꎮ 液位测量孔不得用于平衡压力ꎮ 液位测量孔应装有能自

行关闭并密封的盖ꎮ 在这些开口上不允许设置阻焰器和防火网ꎮ
５. ３. ４　 用于液货装卸和压载的透气出口

５. ３. ４. １　 第 １１. ６. １. ２ 条所要求的用于液货装卸和压载的透气出口应:
. １. １　 使蒸气混合物能自由流通ꎻ或
. １. ２　 使蒸气混合物的排泄节流速度达到不小于 ３０ｍ / ｓꎻ
. ２　 布置为使蒸气混合物垂直向上排出ꎻ
. ３　 当采用蒸气混合物自由排出的方式时ꎬ布置成该出口在液货舱甲板以上高度不少于 ６ｍꎬ

或者如果该出口位于距步桥 ４ｍ 以内ꎬ则布置成在前后步桥以上高度不少于 ６ｍꎬ且与含有

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最近进气口和开口以及可能构成着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可包括起锚

机和锚链舱开口)和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少于 １０ｍꎻ和
. ４　 当采用高速排气的方式时ꎬ布置成在液货舱甲板以上高度不少于 ２ｍꎬ且与含有着火源的

围蔽处所的最近进气口和开口以及可能构成着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可包括起锚机和锚链

舱开口)和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少于 １０ｍꎮ 这些出口应设有认可型的高速装置ꎮ
５. ３. ４. ２　 在装载和压载期间从液货舱排出蒸气的透气装置应符合本条 ５. ３ 和第 １１. ６ 条的规定ꎬ并

应由一个或多个桅杆透气管或多个高速排气口组成ꎮ 惰性气体总管可以用于这种透气ꎮ
５. ３. ５　 兼用船污油舱的隔离

对于兼用船ꎬ用于将含有油或残油的污油舱与其他液货舱隔离的装置应由盲板法兰组成ꎬ当载运第

１. ６. １ 条所述液体货物以外的货物时ꎬ这些法兰应始终保持在原位ꎮ
５. ４　 通风

８９

① 参见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０９ 通函修正的«经修订的液货船防止火焰进入液货舱装置的设计、试验和安装位置标准»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７７ 通

函)和«经修订的液货舱透气和除气布置设计时应考虑的因素»(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７３１ 通函)ꎮ



５. ４. １　 液货泵舱内的通风系统

液货泵舱应采用机械通风ꎬ从通风机排出的气体应引至开敞甲板上的安全地点ꎮ 这些舱室的通风能力

应足以最大限度降低可燃蒸气聚集的可能性ꎮ 换气次数应至少为每小时 ２０ 次ꎬ根据该处所的总容积确定ꎮ
通风管道的布置应使该处所的所有空间均能得到有效通风ꎮ 应采用抽吸式通风并使用无火星型风机ꎮ

５. ４. ２　 兼用船的通风系统

对于兼用船ꎬ载货处所及与其相邻的围蔽处所应能进行机械通风ꎮ 机械通风可用移动式风机进行ꎮ
在液货泵舱、管道以及本条 ５. １. ４ 所述的邻接于污油舱的隔离空舱内ꎬ应设有认可的能监测可燃蒸气的

固定式气体报警系统ꎮ 应有适当的布置ꎬ为测量货物区域内所有其他处所的可燃蒸气提供方便ꎮ 这种测

量应能在开敞甲板上或易于到达的位置上进行ꎮ
５. ５　 惰性气体系统

５. ５. １　 适用范围

５. ５. １. １　 对于载重量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液货船ꎬ液货舱的保护应通过一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
要求的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来达到ꎬ但主管机关在考虑了船舶的布置和设备后ꎬ如其他固定式装置能提供

与上述系统等效的保护ꎬ可同意用来代替上述系统ꎮ 对替代的固定式装置的要求应与 ５. ５. ４ 的要求相符ꎮ
５. ５. １. ２　 在液货舱清洗工序中使用原油来清洗的液货船应装有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

惰性气体系统并装有固定式洗舱机ꎮ
５. ５. １. ３　 要求装设惰性气体系统的液货船应符合以下规定:

. １　 双壳体处所应装有供应惰性气体的适当的接头ꎻ

. ２　 如果双壳体处所被接至一个永久性安装的惰性气体分配系统上ꎬ应采取措施防止碳氢气

体通过该系统从液货舱进入该处所ꎻ和
. ３　 如果这种处所没有被接至一个永久性安装的惰性气体分配系统上ꎬ应采取适当措施允许

其与惰性气体总管相连接ꎮ
５. ５. ２　 化学品液货船和气体运输船的惰性气体系统

«消防安全系统规则»中关于惰性气体系统的要求不必适用于:
. １　 载运第 １. ６. １ 条所述货物的化学品液货船和气体运输船ꎬ只要其符合主管机关依据国际

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而规定的对化学品液货船惰性气体系统的要求ꎻ或
. ２　 载运原油或成品油以外的易燃货物ꎬ如«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和 １８ 章中所列货物

的化学品液货船和气体运输船ꎬ只要液货舱的载货容积不超过 ３０００ｍ３ꎬ洗舱机单个水枪的排

量不超过 １７. ５ｍ３ / ｈꎬ且在任一时刻同时投入使用的洗舱机的总喷排量不超过 １１０ｍ３ / ｈꎮ
５. ５. ３　 惰性气体系统的一般要求

５. ５. ３. １　 惰性气体系统应能对空舱进行惰化、驱气和除气ꎬ并使液货舱内的空气保持具有所要求的

氧气含量ꎮ
５. ５. ３. ２　 本条 ５. ５. ３. １ 所述的惰性气体系统应根据«消防系统安全规则»进行设计、建造和试验ꎮ
５. ５. ３. ３　 安装了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的液货船应装设封闭式的液位测量系统ꎮ
５. ５. ４　 等效系统的要求

５. ５. ４. １　 如果安装了等效于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的装置ꎬ该装置应:
. １　 在整个正常压载航行以及必要的舱内作业期间ꎬ能防止爆炸性混合物在完整的液货舱内

产生危险的积聚ꎻ
. ２　 设计成使该系统本身产生静电而着火的危险性减至最低程度ꎮ

５. ６　 惰化、驱气和除气

５. ６. １　 驱气和 /或除气的布置应能使由于空气中可燃气体的散布和液货舱内可燃混合气体的存在

而造成的危险减至最低程度ꎮ

９９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５６７(１４)大会决议通过的«化学品液货船惰性气体系统规则»ꎮ



５. ６. ２　 液货舱的驱气和 /或除气程序应按第 １６. ３. ２ 条的规定来进行ꎮ
５. ６. ３　 本条 ５. ５. ３. １ 所要求的空液货舱的惰化、驱气或除气的布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并应使碳氢

化合物蒸气在液货舱内部构件形成的空穴内的积聚减至最低程度ꎬ并且:
. １　 对单个液货舱ꎬ如果安装了排气管ꎬ该排气管的位置应尽实际可能远离惰性气体 /空气的

进口ꎬ并符合本条 ５. ３ 和第 １１. ６ 条的规定ꎮ 这种排气管的进口可以位于与甲板相平的高

度或位于液货舱舱底以上不超过 １ｍ 处ꎻ
. ２　 本条 ５. ６. ３. １ 所述排气管之横截面面积应为:当同时向任何三个液货舱供给惰性气体时ꎬ

排气速度至少为 ２０ｍ / ｓꎮ 其出口应伸出甲板之上至少 ２ｍꎻ和
. ３　 本条 ５. ６. ３. ２ 所述的每一排气口应装有适当的盲断装置ꎮ

５. ７　 气体测量和探测

５. ７. １　 便携式仪器

液货船应至少配备 １ 台用于测量氧气的便携式仪器和 １ 台用于测量可燃蒸气浓度的便携式仪器ꎬ以
及足够的备件ꎮ 应为这类仪器提供适当的校准方法ꎮ

５. ７. ２　 测量双壳处所和双层底处所气体的布置

５. ７. ２. １　 应配备适当的测量双壳处所和双层底处所的氧气和可燃蒸气浓度的便携式测量仪器ꎮ 在

选择这些仪器时ꎬ应充分注意其与本条 ５. ７. ２. ２ 所述固定式气体取样管路系统的配合使用ꎮ
５. ７. ２. ２　 如果使用挠性的气体取样管不能可靠地测量双壳处所的气体ꎬ此类处所应安装固定式气

体取样管路ꎮ 气体取样管路的结构应与此类处所的设计相适应ꎮ
５. ７. ２. ３　 气体取样管路的制造材料和尺寸应防止气体在管内流动受到阻碍ꎮ 如使用塑料材料ꎬ应

具有导电性ꎮ
５. ７. ３　 油船双壳处所和双层底处所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的布置

５. ７. ３. １　 除 ５. ７. １ 和 ５. ７. ２ 的要求外ꎬ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

油船应配备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ꎬ该系统用于测量相邻于液货

舱的双壳处所和双层底处所内的所有压载舱和留空处所的碳氢化合物气体浓度ꎬ这些处所包括首尖舱以

及位于舱壁甲板以下并相邻于液货舱的任何其他舱和处所ꎮ
５. ７. ３. ２　 对该处所配备持续运行惰化系统的油船无需配置固定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设备ꎮ
５. ７. ３. ３　 尽管有上述规定ꎬ符合 ５. １０ 规定的货泵舱无需符合本条的要求ꎮ
５. ８　 双壳体处所和双层底处所的空气供给

双壳体处所和双层底处所应装有用于供给空气的适当接头ꎮ
５. ９　 货物区域的保护

在总管区域的管子和软管的接头部位应设有收集液货管路和软管中液货残余物的滴盘ꎮ 液货软管和

洗舱软管应在其整个长度上具有导电连续性ꎬ包括管箍和法兰(通岸接头除外)ꎬ并应接地以消除静电荷ꎮ
５. １０　 液货泵舱的保护

５. １０. １　 在液货船上:
. １　 装在液货泵舱内并由穿过泵舱舱壁的轴驱动的液货泵、压载泵和扫舱泵ꎬ其舱壁轴填料

函、轴承和泵壳应装设温度传感装置ꎮ 在货物控制室或泵控制站内应能自动激发连续视

听报警信号ꎮ
. ２　 除应急照明外ꎬ液货泵舱的照明应与通风联锁ꎬ在开启照明时即开始通风ꎮ 通风系统失灵

不应使照明熄灭ꎮ
. ３　 应安装一个持续监测碳氢化合物气体浓度的系统ꎮ 采样点或探测头应设置在适当位置ꎬ

以随时探测到潜在的危险泄漏ꎮ 如果碳氢化合物气体浓度达到预先设定的水平(应不高

于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 １０％ )ꎬ应在液货泵舱、机器控制室、货物控制室和驾驶室内自动

激发连续视听报警信号ꎬ以引起有关人员对潜在危险的警觉ꎮ
. ４　 所有液货泵舱应安装舱底水位监测装置及布设在适当位置的报警装置ꎮ

００１



第 ５ 条　 潜在的火势增大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限制船舶各种处所内潜在的火势增大ꎮ 为此ꎬ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应设有控制处所空气供给的装置ꎻ
. ２　 应设有控制处所内易燃液体的装置ꎻ和
. ３　 应限制可燃材料的使用ꎮ

２　 处所内空气供给和易燃液体的控制

２. １　 通风的关闭和停止装置

２. １. １　 所有通风系统的主要进口和出口都应能从被通风处所的外部予以关闭ꎮ 关闭装置操作位置

应易于到达ꎬ有显著的永久性标志ꎬ且应指示出关闭装置是处在开启位置还是处在关闭位置ꎮ
２. １. ２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货物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的动力通风ꎬ应能从其所服务的处所外面

易于到达的位置将其停止ꎮ 此位置在其服务的处所失火时应不易被切断ꎮ
２. １. ３　 对于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除机器处所和货物处所的通风以及可根据第 ８. ２ 条要求的任何

替代系统外ꎬ动力通风应有集中控制装置ꎬ以便在两个尽可能彼此远离的位置均可停止所有通风机ꎮ 服

务于货物处所动力通风系统的风机应能从该处所外的安全位置予以关闭ꎮ
２. ２　 机器处所的控制装置

２. ２. １　 应设有供天窗开启和关闭、在烟囱上正常排气通风开口关闭和通风挡火闸关闭用的控制装置ꎮ
２. ２. ２　 应设有停止通风机的控制装置ꎮ 对服务于机器处所的动力通风应设有能从两个位置集中控

制的装置ꎬ其中之一应位于这种处所的外面ꎮ 机器处所内的动力通风停止装置ꎬ应同其他处所内的通风

停止装置完全分开ꎮ
２. ２. ３　 应设有停止强力通风和抽风机、燃油驳运泵、燃油装置所用的泵、润滑油供应泵、热油循环泵

和油分离器(净油器)的控制装置ꎮ 但是ꎬ本条 ２. ２. ４ 和 ２. ２. ５ 的规定不必适用于油水分离器ꎮ
２. ２. ４　 本条 ２. ２. １ 至 ２. ２. ３ 和第 ４. ２. ２. ３. ４ 条要求的控制装置应位于各有关处所的外部ꎬ从而不

会在其所服务的处所失火时被切断ꎮ
２. ２. ５　 对于客船ꎬ本条 ２. ２. １ 至 ２. ２. ４ 和第 ８. ３. ３ 和 ９. ５. ２. ３ 条所要求的控制装置以及任何所要求

的灭火系统的控制装置应位于一个控制位置或集中在主管机关满意的尽可能少的地点ꎮ 这些地点应能

从开敞甲板安全进出ꎮ
２. ３　 对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控制装置的附加要求

２. ３. １　 对于周期性无人值班的机器处所ꎬ主管机关应对保持机器处所的耐火完整性、灭火系统控制

装置的位置和集中性、所要求的切断布置(例如通风、燃油泵等)予以特别考虑ꎬ为此可以要求配备额外

的灭火设施和其他消防设备以及呼吸器ꎮ
２. ３. ２　 在客船上ꎬ这些要求应至少等效于对通常有人值班机器处所的要求ꎮ
３　 防火材料

３. １　 不燃材料的使用

３. １. １　 隔热材料

除在货物处所、邮件舱、行李室和服务处所的冷藏室外ꎬ隔热材料应为不燃材料ꎮ 与隔热物一起使用

的防潮层和粘合剂ꎬ以及冷却系统管系配件的隔热物ꎬ不必为不燃材料ꎬ但应保持在实际可行的最低数

量ꎬ并且它们的外露表面应具有低播焰性ꎮ
３. １. ２　 天花板和衬板

３. １. ２. １　 在客船上ꎬ除了货物处所、邮件舱、行李室、桑拿房或服务处所的冷藏室外ꎬ所有衬板、衬
挡、风挡和天花板应为不燃材料ꎮ

３. １. ２. ２　 在货船上ꎬ以下处所内的所有衬板、天花板、风挡和它们的附属衬挡应为不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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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在第 ９. ２. ３. １ 条中被指定采用 ＩＣ 法的船舶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ꎻ和

. ２　 在第 ９. ２. ３. １ 条中被指定采用 ＩＩＣ 法或 ＩＩＩＣ 法的供船舶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使

用的走廊和梯道环围内ꎮ
３. １. ３　 客船上的局部舱壁和甲板

３. １. ３. １　 为了实用或艺术处理而用作某一处所内部分隔的局部舱壁或甲板应为不燃材料ꎮ
３. １. ３. ２　 衬板、天花板和用作遮蔽或分隔相邻客舱阳台的局部舱壁或甲板应为不燃材料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客船上的客舱阳台应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的第一次检验之前符合本要求ꎮ
３. ２　 可燃材料的使用

３. ２. １　 通则

３. ２. １. １　 在客船上ꎬ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及客舱阳台表面加装可燃材料的“Ａ”、“Ｂ”或“Ｃ”级分

隔ꎬ其贴面、嵌条、装饰物及装饰板应符合本条 ３. ２. ２ 至 ３. ２. ４ 和第 ６ 条的规定ꎮ 但是ꎬ在桑拿房内允许

采用传统的木制长凳以及在舱壁和天花板上铺木衬板ꎬ且对这种材料不必进行本条 ３. ２. ２ 和 ３. ２. ３ 所规

定的计算ꎮ 然而ꎬ３. ２. ３ 的规定不必适用于客舱阳台ꎮ
３. ２. １. ２　 在货船上ꎬ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安装的不燃性舱壁、天花板和衬板的表面可加装易燃材

料贴面、嵌条、装饰物及装饰板ꎬ但这种处所应按本条 ３. ２. ２ 至 ３. ２. ４ 和第 ６ 条的规定由不燃舱壁、天花

板和衬板所围闭ꎮ
３. ２. ２　 可燃材料的最大发热值

本条 ３. ２. １ 所规定的用于表面和衬板的可燃材料ꎬ按所用厚度的面积所具有的发热值①不得超过

４５ＭＪ / ｍ２ꎮ 本要求不适用于固定在衬板或舱壁上的家具表面ꎮ
３. ２. ３　 可燃材料的总体积

如果按本条 ３. ２. １ 的要求使用了可燃材料ꎬ所用可燃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 １　 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的可燃贴面、嵌条、装饰物及装饰板的总体积ꎬ不得超过相当于各

围壁和天花板衬板合计面积上厚 ２. ５ｍｍ 装饰板的体积ꎮ 固定在衬板、舱壁或甲板上的家

具不必包括在可燃材料总体积的计算之中ꎻ和
. ２　 如果船舶装有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ꎬ则上述体积可包含某种

用于建立“Ｃ”级分隔的可燃材料ꎮ
３. ２. ４　 外露表面的低播焰性

下述表面应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的规定具有低播焰性:
３. ２. ４. １　 对于客船:

. １　 走廊和梯道环围以及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桑拿房除外)和控制站的舱壁和天花板衬板的

外露表面ꎻ和
. ２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隐蔽或不能到达之处的表面和衬挡ꎮ
. ３　 客舱阳台的外露表面ꎬ天然硬木甲板铺板除外ꎮ

３. ２. ４. ２　 对于货船:
. １　 走廊和梯道环围以及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桑拿房除外)和控制站的天花板的外露表面ꎻ和
. ２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隐蔽或不能到达之处的表面和衬挡ꎮ

３. ３　 客船梯道环围内的家具

设在梯道环围内的家具应仅限于座位ꎮ 这些座位应予固定ꎬ在每一梯道环围内的每一层甲板的座位

数量不得超过 ６ 个ꎬ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为限制失火危险ꎬ且不得阻塞乘客脱险通道ꎮ 如果座位

是固定式的ꎬ由不燃材料制成且不阻塞乘客脱险通道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在梯道环围内的主接待区增加座

位数ꎮ 在居住舱室区域构成脱险通道的乘客和船员用走廊内不允许设置家具ꎮ 此外ꎬ还可允许在梯道环

围内布置这些规则要求的由不燃材料制成的存放无危害的安全设备的储物柜ꎮ 可允许在走廊设置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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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制冰机ꎬ但其应为固定式且不限制脱险通道的宽度ꎮ 此要求还适用于走廊和梯道内的装饰花木布

置、塑像或其他艺术品ꎬ如画和挂毯等ꎮ
３. ４　 客船客舱阳台上的家具和陈设

客船客舱阳台的家具和陈设应符合第 ３. ４０. １、３. ４０. ２、３. ４０. ３、３. ４０. ６ 和 ３. ４０. ７ 条ꎬ除非阳台在符

合第 ７. １０ 和 １０. ６. １. ３ 条的固定式压力水雾和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保护之下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客船应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之后的第一次检验之前符合本要求ꎮ

第 ６ 条　 潜在的烟气产生和毒性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减少在通常有人工作或生活的处所发生火灾时产生的烟气和生成的毒性物质所造成

的生命危险ꎮ 为此ꎬ应限制可燃材料ꎬ包括表面涂料在火灾中释放出的烟气和毒性物质的数量ꎮ
２. １　 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涂料

外露的室内表面使用的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涂料应不致产生过量的烟气及毒性物质ꎬ根据«耐火试

验程序规则»来确定ꎮ
２. ２　 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客船上ꎬ客舱阳台的外露表面(天然硬木甲板铺板除外)使用

的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涂料应不致产生过量的烟气及毒性物质ꎬ这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３. １　 甲板基层敷料

如果在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使用甲板基层敷料ꎬ应采用在高温下不致产生烟气、毒性物质或

爆炸危险的认可材料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３. ２　 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客船上ꎬ客舱阳台的甲板基层敷料应在高温下不致产生烟

气、毒性物质或爆炸危险ꎬ这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Ｃ 部分　 火灾的抑制

第 ７ 条　 探测和报警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探测火源处的火灾ꎬ并发出安全撤离和采取灭火行动的报警ꎮ 为此ꎬ应满足下列功能

性要求:
. １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装置应适合于处所的性质、潜在的火势增大和潜在的烟气产生ꎻ
. ２　 应有效设置手动报警按钮ꎬ以确保有随时可使用的报警通知方式ꎻ和
. ３　 消防巡逻应能作为一种有效方式来探测和确定火灾位置以及向驾驶室和船上消防队发出

警报ꎮ
２　 一般要求

２. １　 应按照本条的规定设有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ꎮ
２. ２　 本条和本部分其他规则所要求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以及抽烟式探火系统应为认可型

并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ꎮ
２. ３　 如果要求用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对本条 ５. １ 所规定处所以外的处所提供保护ꎬ在每一

这种处所至少应安装一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探火装置ꎮ
２. ４　 客船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能远距离分别识别每一个探测器及手动报警点ꎮ
３　 初始试验和定期试验

３. １　 本章有关规则所要求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功能应在安装后经过各种通风条件下的试验ꎮ
３. ２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功能应定期进行试验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试验所用设备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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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探测器的设计反应出在相应温度下产生的热空气ꎬ或具有相应浓度或颗粒尺寸范围的烟雾或悬浮颗

粒ꎬ或与早期火灾相关的其他现象ꎮ
４　 机器处所的保护

４. １　 安装

应在下列处所安装固定式探火和失火警报系统:
. １　 周期性无人值班的机器处所ꎻ
. ２　 下述机器处所:
. ２. １　 该处所安装的自动和遥控系统及设备业经认可ꎬ用以代替连续有人值班ꎻ和
. ２. ２　 该处所内主推进及其相关装置ꎬ包括主电源ꎬ设有不同程度的自动或遥控装置ꎬ并在控

制室连续有人监视ꎻ和
. ３　 设有焚烧炉的封闭处所ꎮ

４. ２　 设计

本条 ４. １. １ 所要求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设计和探测器的布置应能在上述处所的任何部位ꎬ
在机器的任何正常工作状况和可能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所发生的通风变化下ꎬ迅速地探出火灾征兆ꎮ 除处所

的高度受到限制和特别适宜使用的情况之外ꎬ不允许安装仅使用感温探测器的探火系统ꎮ 探火系统应能在

足够地点发出视听报警信号ꎬ且这两种信号应不同于任何其他非火灾报警系统的信号ꎬ以确保驾驶室和负

责的轮机员听到和看到该报警信号ꎮ 当驾驶室无人值班时ꎬ应能在负责船员的值班处发出听觉报警ꎮ
５　 起居和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的保护

５. １　 起居处所的感烟探测器

在起居处所内的所有梯道、走廊和脱险通道内应安装本条 ５. ２、５. ３ 和 ５. ４ 规定的感烟探测器ꎮ 还应

考虑在通风管道内安装专用的感烟探测器ꎮ
５. ２　 对载客超过 ３６ 人客船的要求

在服务处所、控制站和起居处所ꎬ包括起居处所内的走廊、梯道和脱险通道ꎬ应安装和布置固定式探

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以探测这些处所的烟雾ꎮ 客房内的盥洗室和厨房不必安装感烟探测器ꎮ 极少有失火

危险或无失火危险的处所ꎬ如空舱、公共盥洗室、二氧化碳室以及类似处所ꎬ不必安装固定式探火和报警

系统ꎮ 安装在客舱中的探测器在被激活时ꎬ应能在其所在处所中发出或引发听觉报警ꎮ
５. ３　 对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客船的要求

除了基本上没有失火危险的处所ꎬ如空舱和卫生处所等以外ꎬ在所有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的每一

独立分隔区内(无论其为垂直还是水平)以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的控制站ꎬ均应按其整体范围安装下列

两者之一:
. １　 一个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其安装和布置能够探知上述处所的火灾并探测起居处

所的走廊、梯道和脱险通道内的烟雾ꎻ或安装在客舱中的探测器在被激活时ꎬ应能在其所

在处所中发出或引发听觉报警ꎮ
. ２　 一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相关要求的认可型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其

安装和布置能够保护上述处所ꎬ此外还有一个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其安装和布置

能够探测起居处所的走廊、梯道和脱险通道内的烟雾ꎮ
５. ４　 客船天井的保护

内含天井的整个主竖区应按其整体范围受感烟探测系统保护ꎮ
５. ５　 货船

货船的起居和服务处所及控制站应依据第 ９. ２. ３. １ 条所采用的保护方法ꎬ由以下固定式探火和失火

报警系统和 /或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保护:
５. ５. １　 ⅠＣ 法 －应安装和布置一个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以探测起居处所的所有走廊、梯道

和脱险通道内的烟雾ꎮ
５. ５. ２　 ⅡＣ 法 －应安装和布置一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相关要求的认可型自动喷水器、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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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失火报警系统ꎬ以保护起居处所、厨房和其他服务处所ꎬ但空舱、卫生处所等基本上没有失火危险的处

所除外ꎮ 此外ꎬ还应安装和布置一个固定式失火和探火报警系统ꎬ以探测起居处所的所有走廊、梯道和脱

险通道内的烟雾ꎮ
５. ５. ３　 ⅢＣ 法 － 应安装和布置一个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以探测所有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

内的火灾ꎬ以及起居处所内所有的走廊、梯道和脱险通道内的烟雾ꎬ但空舱、卫生处所等基本上没有失火

危险的处所除外ꎮ
６　 客船上货物处所的保护

在主管机关认为不易到达的任何货物处所应装设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或抽烟式探火系统ꎬ但
确信船舶所从事的短程航行证明应用本要求为不合理时除外ꎮ

７　 手动报警按钮

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手动报警按钮应遍布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ꎮ 每一出口都应装

有手动报警按钮点ꎮ 在每一层甲板的走廊内ꎬ手动报警按钮的位置应便于到达ꎬ且走廊的任何部位距手

动报警按钮的距离都不得超过 ２０ｍꎮ
８　 客船上的消防巡逻

８. １　 消防巡逻

在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上应保持有效的巡逻制度ꎬ以便迅速探知火灾的发生ꎮ 应对每名消防巡逻

员进行培训ꎬ使其熟悉船舶的布置以及可能需要由他使用的任何设备的位置和操作方法ꎮ
８. ２　 检查孔

天花板及舱壁的构造应在不降低其防火效能的情况下ꎬ能使消防巡逻人员探知隐蔽和不易到达之处

的烟源ꎬ但主管机关认为不致产生失火危险的地方除外ꎮ
８. ３　 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

应为每名消防巡逻员配备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ꎮ
９　 客船上失火报警信号系统①

９. １　 客船在海上或在港口的所有时间内(非营运时除外)的船员配置或设备配备应保证负责船员

能立即接到任何初始失火报警ꎮ
９. ２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控制屏应根据故障安全原则(例如探测器开式回路应造成报警

的条件)设计ꎮ
９. ３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应将本条 ５. ２ 要求的系统所使用的探火报警装置集中于一个连续有人

值班的中央控制站ꎮ 此外ꎬ遥控关闭防火门和遥控停止风机的控制装置也应集中于同一处所ꎮ 风机应能

在连续有人值班的控制站由船员重新启动ꎮ 中央控制站的控制屏应能显示防火门开启或关闭的状态和

探测器、报警器和风机的接通或断开状态ꎮ 控制屏应能够得到连续供电ꎬ并在万一正常供电电路失电时

自动切换到备用供电电路ꎮ 除非有相应的适用规定允许其他布置ꎬ控制屏应由第Ⅱ － １ / ４２ 条规定的主

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ꎮ
９. ４　 应设置一个由驾驶室或消防控制站操纵的召集船员的专用报警器ꎮ 该报警器可以是船上通用

报警系统的一部分ꎬ并应能与乘客处所的报警分开而单独发出报警ꎮ
１０　 客船上客舱阳台的保护

适用于第 ５. ３. ４ 条的客船客舱阳台上ꎬ如果其家具与陈设不是第 ３. ４０. １、３. ４０. ２、３. ４０. ３、３. ４０. ６ 和

３. ４０. ７ 条所定义的ꎬ应安装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ꎮ

第 ８ 条　 控制烟气蔓延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控制烟气的蔓延ꎬ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烟气的危害ꎮ 为此ꎬ应有控制天井、控制站、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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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所和隐闭处所内烟气的装置ꎮ
２　 机器处所外面的控制站的保护

应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确保机器处所外面的控制站保持通风和能见度ꎬ且不受烟气妨碍ꎬ以便在失

火时ꎬ位于其中的机械和设备可以受到监管并持续有效地运转ꎮ 应设有交替和分开的空气供给方式ꎬ这
两个供气源的进气口布置应使两个进气口同时吸进烟气的危险性减至最小ꎮ 经主管机关同意ꎬ上述要求

不必适用于位于开敞甲板上和开口通向开敞甲板的控制站ꎬ或具有同等效用就地关闭装置的控制站ꎮ 除

非安全中心位于相邻的主竖区ꎬ否则安全中心的通风系统可与驾驶室的通风系统共用ꎮ
３　 机器处所烟气的排出

３. １　 本节规定应适用于 Ａ 类机器处所ꎬ如果主管机关认为合适ꎬ也适用于其他机器处所ꎮ
３. ２　 在满足第 ９. ５. ２. １ 条的前提下ꎬ应通过适当布置ꎬ允许在失火时烟气从被保护的处所排出ꎮ 通

常的通风系统可接受用于此目的ꎮ
３. ３　 应设有允许烟气排出的控制装置ꎬ这种控制装置应位于有关处所的外面ꎬ从而在其所服务的处

所发生火灾时不致被隔断ꎮ
３. ４　 在客船上ꎬ３. ３ 所要求的控制装置应位于一个控制位置ꎬ或集中于尽可能少的位置ꎬ并使主管

机关满意ꎮ 这些位置应能从开敞甲板安全到达ꎮ
４　 挡风条

封闭在天花板、镶板或衬板后面的空隙应以紧密安装且间距不超过 １４ｍ 的挡风条作分隔ꎮ 在垂直

方向上ꎬ此类封闭空隙ꎬ包括梯道、围壁通道等衬板后的空隙在内ꎬ应在每层甲板处加以封堵ꎮ
５　 客船天井内的抽烟式系统

天井应装设抽烟式系统ꎮ 该抽烟式系统应由所要求的感烟探测系统启动ꎬ并能够手动控制ꎮ 风机的

容量应能在 １０ｍｉｎ 或更短的时间内将该处所容纳的全部烟气排出ꎮ

第 ９ 条　 火灾的限制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将火灾遏制在火源处所内ꎮ 为此ꎬ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应通过耐热和结构性限界面将船舶分隔成若干区ꎻ
. ２　 限界面的隔热应充分考虑到处所及其相邻处所的火灾危险ꎻ和
. ３　 在开口和贯穿件处应保持分隔的耐火完整性ꎮ

２　 耐热和结构性限界面

２. １　 耐热和结构性分隔

对于各类船舶ꎬ都应在考虑了各处所的失火危险的基础上ꎬ通过耐热和结构性分隔划分为若干处所ꎮ
２. ２　 客船

２. ２. １　 主竖区和水平区

２. ２. １. １. １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其船体、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应以“Ａ—６０”级分隔分为若干主竖

区ꎮ 阶层和壁龛应保持在最低限度ꎬ但如有必要ꎬ其也应为“Ａ—６０”级分隔ꎮ 如果在主竖区分隔一侧的

处所为本条 ２. ２. ３. ２. ２ 所定义的(５)、(９)或(１０)类处所ꎬ或在分隔的两侧均为燃油舱ꎬ则该主竖区分隔

标准可降为“Ａ—０”级ꎮ
２. ２. １. １. ２　 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在其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船体、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应以

“Ａ”级分隔分为若干主竖区ꎮ 此分隔的隔热值ꎬ应符合本条 ２. ２. ４ 中相应的表列规定ꎮ
２. ２. １. ２　 只要实际可行ꎬ舱壁甲板以上形成主竖区限界面的舱壁ꎬ应与直接在舱壁甲板以下的水密

分舱舱壁位于同一直线上ꎮ 为使主竖区的端部与水密分舱舱壁相一致ꎬ或为提供一个长度伸及主竖区全

长的大型公共处所ꎬ主竖区的长度和宽度最大可延伸至 ４８ｍꎬ但在任一层甲板上主竖区的总面积不得大

于 １６００ｍ２ꎮ 主竖区的长度或宽度范围为主竖区限界舱壁的最远点之间的最大距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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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１. ３　 这种舱壁应由甲板延伸至甲板ꎬ并延伸至船壳或其他限界面ꎮ
２. ２. １. ４　 如果某一主竖区以水平“Ａ”级分隔再分为若干水平区ꎬ用以在船上设有喷水器系统区域

与未设有喷水器系统区域之间提供一适当的屏障ꎬ此项水平分隔应在相邻两个主竖区舱壁之间延伸且延

伸至船舶的壳板或外部限界面ꎬ并应按表 ９. ４ 所列的耐火隔热性和完整性的等级予以隔热ꎮ
２. ２. １. ５. １　 为特殊用途而设计的船舶ꎬ例如汽车或铁路车辆渡船ꎬ如设置主竖区舱壁将影响船舶预

期的用途ꎬ应以能控制和限制火灾的等效装置来代替ꎬ并应经主管机关专门认可ꎮ 除非根据适用的规则

予以保护ꎬ否则服务处所和船舶储物舱不得位于滚装甲板ꎮ
２. ２. １. ５. ２　 但是ꎬ在设有特种处所的船上ꎬ此种处所应符合第 ２０ 条的相应规定ꎬ并且如果符合该条

规定与本章关于客船的其他要求有矛盾ꎬ应以第 ２０ 条的规定为准ꎮ
２. ２. ２　 主竖区内的舱壁

２. ２. ２. １　 对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不要求为“Ａ”级分隔的舱壁应至少为本条 ２. ２. ３ 的表列“Ｂ”级
或“Ｃ”级分隔ꎮ

２. ２. ２. ２　 对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其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不要求为“Ａ”级分隔的舱壁应至少

为本条 ２. ２. ４ 的表列“Ｂ”级或“Ｃ”级分隔ꎮ 此外ꎬ不要求为“Ａ”级分隔的走廊舱壁应为从甲板延伸至甲

板的“Ｂ”级分隔ꎬ但下列情况除外:
. １　 当在舱壁的两侧设置连续“Ｂ”级天花板或衬板时ꎬ连续天花板或衬板后面的舱壁部分所

用材料的厚度和构成应适合于“Ｂ”级分隔结构ꎬ但只有在主管机关认为合理和可行时ꎬ才
应要求该材料达到“Ｂ”级完整性标准ꎻ和

. ２　 对由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所保护的船舶ꎬ只要走廊舱壁和天

花板符合本条 ２. ２. ４ 的“Ｂ”级标准ꎬ走廊舱壁可在走廊内天花板处终止ꎮ 这些舱壁上的

所有门和门框应为不燃材料ꎬ并与其所安装处的舱壁具有同样的耐火完整性ꎮ
２. ２. ２. ３　 除了本条 ２. ２. ２. ２ 规定的走廊舱壁外ꎬ要求为“Ｂ”级分隔的舱壁应由甲板延伸至甲板ꎬ并

延伸至船壳或其他限界面ꎮ 但如在舱壁两侧均设有至少与邻接舱壁具有同样耐火性能的连续“Ｂ”级天

花板或衬板ꎬ该舱壁可终止于连续的天花板或衬板ꎮ
２. ２. ３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船舶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２. ２. ３. １　 除符合客船舱壁和甲板耐火完整性的具体规定外ꎬ所有舱壁和甲板的最低耐火完整性还

应符合表 ９. １ 和表 ９. ２ 的规定ꎮ 如因船舶的特殊结构布置而使任何分隔的最低耐火完整性等级难于根

据这些表来确定ꎬ则此种等级的确定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２. ２. ３. ２　 各表的适用范围应以下列要求为准:

. １　 表 ９. １ 应适用于不作为主竖区或水平区限界面的舱壁ꎮ 表 ９. ２ 应适用于不在主竖区内形

成阶层也不构成水平区限界面的甲板ꎮ
. ２　 为了确定相邻处所限界面所适用的相应耐火完整性标准ꎬ这类处所按其失火危险程度分

为下列(１)至(１４)类ꎮ 如果某一处所内的东西和用途致使按本条规定进行分类存在疑

问ꎬ或有可能为某一处所指定两个或以上类别ꎬ则该处所应视作具有最严格限界面要求的

相关类别的处所ꎮ 一个处所内各个较小的围蔽舱室ꎬ若其与该处所相通的开口小于

３０％ ꎬ按单独处所考虑ꎮ 这种较小舱室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应符合表 ９. １
和表 ９. ２ 的规定ꎮ 每一类别的名称系典型举例ꎬ而非限制性规定ꎮ 每类前面括号内的数

字是指表内相应的列或行ꎮ
(１)　 控制站

设有应急电源和应急照明电源的处所ꎮ
驾驶室和海图室ꎮ
设有船舶无线电设备的处所ꎮ
消防控制站ꎮ
位于推进装置处所外面的推进装置控制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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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集中失火报警设备的处所ꎮ
设有集中应急公共广播系统站和设备的处所ꎮ

(２)　 梯道

乘客和船员用的内部梯道、升降机、完全封闭的紧急脱险围阱、自动扶梯(完全设在机器

处所内者除外)ꎬ以及通往上述梯道的环围ꎮ
对于仅环围于一层甲板的梯道ꎬ应视为未被防火门隔开的处所的一部分ꎮ

(３)　 走廊

乘客及船员用的走廊和门厅ꎮ
(４)　 撤离站和外部脱险通道

救生艇筏存放区ꎮ
作为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与降落站的开敞甲板处所和围蔽游步甲板处所ꎮ
内部和外部集合站ꎮ
用作脱险通道的外部梯道和开敞甲板ꎮ
最轻载航行水线之上的舷侧ꎬ位于救生艇筏和撤离滑道的登乘区域下方且相邻的上层

建筑和甲板室舷侧ꎮ
(５)　 开敞甲板处所

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与降落站以外的开敞甲板处所和围蔽游步甲板处所ꎮ 如考虑将围

蔽游步甲板处所归为此类ꎬ其应无大的失火危险ꎬ即其内应只设有甲板家具ꎮ 此外ꎬ此
类处所还应通过固定开口进行自然通风ꎮ
露天处所(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外面的处所)ꎮ

(６)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陈设的居住舱室ꎮ
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陈设的办公室和诊疗室ꎮ
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陈设的公共处所ꎬ且其甲板面积小于 ５０ｍ２ꎮ

(７)　 具有中等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如同上述第(６)类的处所ꎬ但其内设有未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陈设ꎮ
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陈设的公共处所ꎬ其甲板面积等于或大于 ５０ｍ２ꎮ
起居处所内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独立小间及小储物间(不储存易燃液体)ꎮ
电影放映室和影片储藏室ꎮ 厨房(没有明火者)ꎮ
清洁用具储藏室(不存放易燃液体)ꎮ
实验室(不存放易燃液体)ꎮ
药房ꎮ
小干燥间(面积等于或小于 ４ｍ２)ꎮ
贵重物品保管室ꎮ
手术室ꎮ

(８)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设有未限制失火危险的家具和陈设的公共处所ꎬ且其甲板面积等于或大于 ５０ｍ２ꎮ
理发室和美容室ꎮ
桑拿房ꎮ
小卖部ꎮ

(９)　 卫生间及类似处所

公共盥洗设施、淋浴室、盆浴室、厕所等ꎮ
小洗衣间ꎮ
室内游泳场所ꎮ
起居处所内没有烹调设备的单独配膳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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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盥洗室设施应视为所在处所的一部分ꎮ
(１０)　 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液舱、空舱及辅机处所

构成船体结构部分的水舱ꎮ
空舱及隔离空舱ꎮ
不设置具有压力润滑系统的机器的辅机处所ꎬ且在该处所内禁止储存可燃物品ꎬ例如:
通风机和空调机室ꎻ锚机室ꎻ舵机室ꎻ减摇设备室ꎻ电力推进电动机室ꎻ设有分区配电板

和除浸油式电力变压器(１０ｋＶＡ 以上)以外的纯电器设备舱室ꎻ轴隧及管隧ꎻ泵及制冷

机处所(不输送或使用易燃液体)ꎮ
为上述处所服务的封闭围阱ꎮ
其他封闭围阱ꎬ如管道和电缆围阱ꎮ

(１１)　 具有中等失火危险的辅机处所、货物处所、液货舱和其他油舱以及其他类似处所

液货舱ꎮ
货舱、货舱围壁通道及舱口ꎮ
冷藏室ꎮ
燃油舱(设在没有机器的单独处所内)ꎮ
允许储存可燃物的轴隧和管隧ꎮ
第(１０)类中所述的辅机处所ꎬ其内设置具有压力润滑系统的机器或允许储藏可燃物ꎮ
燃油加油站ꎮ
设有浸油式电力变压器(１０ｋＶＡ 以上)的处所ꎮ
设有由涡轮机及往复式蒸汽机驱动的辅助发电机、由输出功率为 １１０ｋＷ 及以下的小内

燃机驱动的发电机、喷水器泵、水幕喷头泵或消防泵、舱底泵等的处所ꎮ
用于上述处所的封闭围阱ꎮ

(１２)　 机器处所和主厨房

主推进机舱(电力推进电动机舱除外)及锅炉舱ꎮ
第(１０)和(１１)类以外的设有内燃机或其他燃油、加热或泵送装置的辅机处所ꎮ
主厨房及其附属间ꎮ
上述处所的围阱及舱棚ꎮ

(１３)　 储藏室、工作间、配膳室等

不属于厨房的主配膳室ꎮ
主洗衣间ꎮ
大干燥间(甲板面积大于 ４ｍ２)ꎮ
杂物间ꎮ
邮件和行李室ꎮ
垃圾间ꎮ
工作间(不是机器处所、厨房等的一部分)ꎮ
面积大于 ４ｍ２的储藏间和储物间ꎬ存放易燃液体的处所除外ꎮ

(１４)　 储藏易燃液体的其他处所

油漆间ꎮ
存放易燃液体的储物间(包括染料、药品等)ꎮ
实验室(室内存放易燃液体)ꎮ

. ３　 如果两个处所之间的限界面的耐火完整性在表中仅有一个等级ꎬ则该等级适用于各种情况ꎻ

. ４　 尽管有本条 ２. ２. ２ 的规定ꎬ但如在表中只标有“–”ꎬ则对限界面的材料或完整性没有具体要求ꎮ

. ５　 对于第(５)类处所ꎬ主管机关应确定表 ９. １ 的隔热值是否适用于甲板室及上层建筑的末

端ꎬ以及表 ９. ２ 的隔热值是否适用于露天甲板ꎮ 如主管机关认为不必围蔽ꎬ则应无需按表

９. １ 或表 ９. ２ 中的第(５)类要求围蔽处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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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主竖区或水平区限界面的舱壁 表 ９. １

处　 　 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控制站 (１) Ｂ—０ａ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６０

　 梯道 (２) Ａ—０ａ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１５ Ａ—０ｃ Ａ—０ Ａ—１５ Ａ—３０ Ａ—１５ Ａ—３０

　 走廊 (３) Ｂ—１５ Ａ—６０ Ａ—０ Ｂ—１５ Ｂ—１５ Ｂ—１５ Ｂ—１５ Ａ—０ Ａ—１５ Ａ—３０ Ａ—０ Ａ—３０

　 撤离站和外部脱险通道 (４) Ａ—０ Ａ—６０ｂꎬｄ Ａ—６０ｂꎬｄ Ａ—６０ｂꎬｄ Ａ—０ｄ Ａ—０ Ａ—６０ｂ Ａ—６０ｂ Ａ—６０ｂ Ａ—６０ｂ

　 开敞甲板处所 (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６) Ｂ—０ Ｂ—０ Ｂ—０ Ｃ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３０

　 具有中等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７) Ｂ—０ Ｂ—０ Ｃ Ａ—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６０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８) Ｂ—０ Ｃ Ａ—０ Ａ—３０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６０

　 卫生间及类似处所 (９) Ｃ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舱、空舱及辅机处所(１０) Ａ—０ａ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具有中等失火危险的辅机处所、货物处所、液货

舱和其他油舱以及其他类似处所 (１１)
Ａ—０ａ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机器处所和主厨房 (１２) Ａ—０ａ Ａ—０ Ａ—６０

　 储藏室、工作间、配膳室等 (１３) Ａ—０ａ Ａ—０

　 储藏易燃液体的其他处所 (１４) Ａ—３０

　 　 注:见下表 ９. ２ 的注解ꎮ



在主竖区内既不形成阶层也不作为水平区限界面的甲板 表 ９. ２

甲板下处所↓　 　 　 　 　 甲板上处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控制站 (１) Ａ—３０ Ａ—３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３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６０

　 梯道 (２)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３０

　 走廊 (３) Ａ—１５ Ａ—０ Ａ—０ａ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３０

　 撤离站和外部脱险通道 (４)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开敞甲板处所 (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６)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具有中等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７)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起居处所 (８)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１５ Ａ—３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卫生间及类似处所 (９)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舱、空舱及辅机处所 (１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ａ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具有中等失火危险的辅机处所、货物处所、液货舱

和其他油舱以及其他类似处所 (１１)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３０ Ａ—０ Ａ—０ Ａ—０ａ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机器处所和主厨房 (１２)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３０ａ Ａ—０ Ａ—６０

　 储藏室、工作间、配膳室等 (１３) Ａ—６０ Ａ—３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３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储藏易燃液体的其他处所 (１４)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注:视情况适用于表 ９. １ 和表 ９. ２ꎮ
ａ　 当相邻处所属于同一数字类别且右上角注有“ａ”时ꎬ如果主管机关认为没有必要ꎬ在此类处所之间不必设置舱壁和甲板ꎮ 例如ꎬ在第(１２)类内的厨房及其所属配膳室之间ꎬ只要配膳室的舱壁

和甲板能保持厨房限界面的完整性ꎬ则不必要求设置舱壁ꎮ 但是ꎬ厨房和机器处所之间要求设置舱壁ꎬ即使这两个处所都属于第(１２)类ꎮ
ｂ　 最轻载航行水线之上的船侧、位于救生筏和撤离滑道的登乘区域下方且相邻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舷侧可降低为“Ａ—３０”级ꎮ
ｃ　 如果公共盥洗室完全设在梯道环围内ꎬ在梯道环围内的公共盥洗室的舱壁可具有“Ｂ”级耐火完整性ꎮ
ｄ　 如果第(６)、(７)、(８)和(９)类处所完全位于集合站的外边界之内ꎬ这些处所的舱壁允许具有“Ｂ—０”级耐火完整性ꎮ 声音、视像和灯光装置的控制位置可视为集合站的一部分ꎮ



２. ２. ３. ３　 连续“Ｂ”级天花板或衬板连同有关的甲板和舱壁ꎬ可视为全部或部分地起到分隔所要求

的隔热性和完整性的作用ꎮ
２. ２. ３. ４　 桑拿房的构造和布置

２. ２. ３. ４. １　 桑拿房的周界应为“Ａ”级限界面ꎬ可将更衣室、淋浴室和洗手间包括在内ꎮ 桑拿房应同

其他处所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ꎬ但桑那房周界内的处所和第(５)、(９)和(１０)类处所除外ꎮ
２. ２. ３. ４. ２　 直接通向桑拿房的浴室可视为桑拿房的一部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桑拿房和浴室之间的

门不必符合消防安全要求ꎮ
２. ２. ３. ４. ３　 在桑拿房内允许舱壁和天花板上采用传统的木衬板ꎮ 蒸汽炉上方的天花板应衬有不燃

衬板ꎬ并至少留有 ３０ｍｍ 厚的空隙ꎮ 从热表面到可燃材料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 ５００ｍｍꎬ或将不燃材料保

护起来(例如采用不燃材料板且至少留有 ３０ｍｍ 的空隙)ꎮ
２. ２. ３. ４. ４　 在桑拿房内允许使用传统的木制长凳ꎮ
２. ２. ３. ４. ５　 桑拿房的开门方式应为向外推开ꎮ
２. ２. ３. ４. ６　 电加热蒸汽炉应设有定时器ꎮ
２. ２. ４　 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舱壁及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２. ２. ４. １　 除符合客船舱壁和甲板耐火完整性的具体规定外ꎬ所有舱壁和甲板的最低耐火完整性还

应符合表 ９. ３ 和表 ９. ４ 的规定ꎮ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９. ３

处　 　 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控制站 (１) Ａ—０ｃ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走廊 (２) Ｃｅ Ｂ—０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０ｄ
∗ Ａ—３０ｇ

　 起居处所 (３) Ｃ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０ｄ
∗

Ａ—３０

Ａ—０ｄ

　 梯道 (４)
Ａ—０ａ

Ｂ—０ｅ

Ａ—０ａ

Ｂ—０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０ｄ
∗ Ａ—３０ｇ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５) Ｃｅ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 类机器处所 (６) ∗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其他机器处所 (７) Ａ—０ｂ Ａ—０ Ａ—０ ∗ Ａ—０

　 货物处所 (８) ∗ Ａ—０ ∗ Ａ—０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９) Ａ—０ｂ ∗ Ａ—３０

　 开敞甲板 (１０) Ａ—０

　 特种和滚装处所 (１１) Ａ—３０ｇ

　 　 注:见下表 ９. ４ 的注解ꎮ

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９. ４

甲板下处所↓　 　 　 　 甲板上处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控制站 (１)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６０ｇ

　 走廊 (２) Ａ—０ ∗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ｇ

　 起居处所 (３)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Ａ—０ｄ

　 梯道 (４)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ｇ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５)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 类机器处所 (６)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ｆ Ａ—３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其他机器处所 (７)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 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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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甲板下处所↓　 　 　 　 甲板上处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货物处所 (８)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 Ａ—０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９) Ａ—６０
Ａ—３０

Ａ—０ｄ

Ａ—３０

Ａ—０ｄ

Ａ—３０

Ａ—０ｄ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开敞甲板 (１０) ∗ ∗ ∗ ∗ ∗ ∗ ∗ ∗ ∗ — Ａ—０

　 特种和滚装处所 (１１) Ａ—６０ Ａ—３０ｇ
Ａ—３０

Ａ—０ｄ Ａ—３０ｇ Ａ—０ Ａ—６０ｇ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３０ｇ

　 　 注:根据情况适用于表 ９. ３ 和表 ９. ４ꎮ
ａ　 为分清适用哪一等级ꎬ见本条 ２. ２. ２ 和 ２. ２. ５ꎮ
ｂ　 如各处所属于同一数字类别且右上角注有“ｂ”ꎬ只有不同用途的相邻处所之间才要求表中所列等级的舱壁或甲板(例如第(９)

类)ꎮ 在两个厨房之间不要求用舱壁分隔ꎬ但油漆间和厨房之间要求用“Ａ—０”级舱壁分隔ꎮ
ｃ　 分隔驾驶室和海图室的舱壁可以为“Ｂ—０”级ꎮ 当安全中心位于驾驶室内时ꎬ分隔驾驶室和安全中心的舱壁无耐火等级要求ꎮ
ｄ　 见本条 ２. ２. ４. ２. ３ 和 ２. ２. ４. ２. ４ꎮ
ｅ　 在应用本条 ２. ２. １. １. ２ 时ꎬ表 ９. ３ 中的“Ｂ—０”级和“Ｃ”级应为“Ａ—０”级ꎮ
ｆ　 如主管机关认为第(７)类中的机器处所极少或无失火危险ꎬ可不必设置防火隔热ꎮ
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至少符合第 １. ２ 条所述的船舶建造时适用的原有要求ꎮ
∗　 表中的∗号是指该分隔要求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建造ꎬ但不要求为“Ａ”级标准ꎮ 但是ꎬ除第(１０)类处所以外ꎬ如果甲板被贯

穿以布置电缆、管线和通风管道通过ꎬ应对此类贯穿处进行密封ꎬ防止火焰和烟气通过ꎮ 除非安装了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控
制站(应急发电机室)和开敞甲板之间的分隔可以设有不带关闭装置的空气进入开口ꎮ
在应用本条 ２. ２. １. １. ２ 时ꎬ表 ９. ４ 中的∗号应视为“Ａ—０”级ꎬ但第(８)和(１０)类除外ꎮ

２. ２. ４. ２　 各表的适用范围应以下列要求为准:
. １　 表 ９. ３ 和表 ９. ４ 应分别适用于分隔相邻处所的舱壁和甲板ꎮ
. ２　 为了确定相邻处所之间分隔所适用的相应耐火完整性标准ꎬ这类处所按其失火危险程度

分为下列(１)至(１１)类ꎮ 如果某一处所内的东西和用途致使按本条规定进行分类存在疑

问ꎬ或有可能为某一处所指定两个或以上类别ꎬ则该处所应视作具有最严格限界面要求的

相关类别的处所ꎮ 一个处所内各个较小的围蔽舱室ꎬ若其与该处所相通的开口小于

３０％ ꎬ按单独处所考虑ꎮ 这种较小舱室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应符合表 ９. ３
和表 ９. ４ 的规定ꎮ 每一类别的名称系典型举例ꎬ而非限制性规定ꎮ 每类前面括号内的数

字是指表内相应的列或行ꎮ
(１)　 控制站

设有应急电源和应急照明电源的处所ꎮ
驾驶室和海图室ꎮ
设有船舶无线电设备的处所ꎮ
消防控制站ꎮ
位于推进装置处所外面的推进装置控制室ꎮ
设有集中失火报警设备的处所ꎮ

(２)　 走廊

乘客及船员用的走廊和门厅ꎮ
(３)　 起居处所

第 ３. １ 条所定义的处所ꎬ不包括走廊ꎮ
(４)　 梯道

内部梯道、升降机、完全封闭的紧急脱险围阱、自动扶梯(完全设在机器处所内者除外)ꎬ
以及通往上述梯道的环围ꎮ
对于仅环围于一层甲板的梯道ꎬ应视为未被防火门隔开的处所的一部分ꎮ

(５)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不存放易燃液体且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小间和储物间、干燥间和洗衣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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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Ａ 类机器处所

第 ３. ３１ 条所定义的处所ꎮ
(７)　 其他机器处所

电器设备间(自动电话交换机室、空调管道处所)ꎮ
除 Ａ 类机器处所外ꎬ第 ３. ３０ 条所定义的各处所ꎮ

(８)　 货物处所

所有用于装运货物的处所(包括液货舱)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阱通道和舱口ꎬ特种处

所除外ꎮ
(９)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设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油漆间、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小间和储物间、存放易燃液

体的处所、桑拿房和不构成机器处所一部分的工作间ꎮ
(１０)　 开敞甲板

开敞甲板处所和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围蔽游步甲板处所ꎮ 如考虑将围蔽游步甲板处

所归为此类ꎬ其应无大的失火危险ꎬ即其内应只设有甲板家具ꎮ 此外ꎬ此类处所还应通

过固定开口进行自然通风ꎮ
露天处所(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外面的处所)ꎮ

(１１)　 特种和滚装处所

第 ３. ４１ 和 ３. ４６ 条所定义的处所ꎮ
. ３　 对位于未受到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保护的主竖区或水平区

内的两个处所之间的限界面ꎬ或位于均无此种保护的主竖区和水平区之间的限界面ꎬ在确

定其所适用的耐火完整性标准时ꎬ应采用表列两个等级中的较高等级ꎮ
. ４　 对位于受到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保护的主竖区或水平区内

的两个处所之间的限界面ꎬ或位于均受到此种保护的主竖区和水平区之间的限界面ꎬ在确

定其所适用的耐火完整性标准时ꎬ应采用表列两个等级中的较低等级ꎮ 如果在起居处所

和服务处所内ꎬ一个装有喷水器的区域邻接一个未装有喷水器的区域ꎬ这两个区域之间的

分隔应采用表列两个等级中的较高等级ꎮ
２. ２. ４. ３　 连续“Ｂ”级天花板或衬板连同有关的甲板和舱壁ꎬ可以认为全部或部分地起到分隔所要

求的隔热性和完整性的作用ꎮ
２. ２. ４. ４　 第 １１. ２ 条所要求的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外部限界面ꎬ可为安装窗或舷窗的目的而开孔ꎬ

只要未要求客船的这类限界面具有“Ａ”级完整性ꎮ 同样ꎬ在不要求具有“Ａ”级完整性的限界面上ꎬ门可

以使用主管机关满意的材料制成ꎮ
２. ２. ４. ５　 桑拿房应符合本条 ２. ２. ３. ４ꎮ
２. ２. ５　 起居处所内的梯道和升降机的保护

２. ２. ５. １　 梯道应位于“Ａ”级分隔形成的环围之内ꎬ并在一切开口处设有可靠的关闭装置ꎬ但下列情

况除外:
. １　 仅连接两层甲板的梯道ꎬ若在一甲板间具有适当的舱壁或自闭门使甲板的完整性得以保

持ꎬ则不必环围ꎮ 如果梯道在一个甲板间被环围ꎬ其梯道环围应按照本条 ２. ２. ３ 或 ２. ２. ４
的表中所列对甲板的要求加以保护ꎻ

. ２　 梯道可设于公共处所的开敞部位ꎬ但应完全位于公共处所内ꎮ
２. ２. ５. ２　 升降机围阱的设置ꎬ应能防止烟和火焰从一个甲板间通至另一个甲板间ꎬ并应设置关闭装

置ꎬ以能控制气流和烟气的流通ꎮ 位于梯道环围内的升降机械应布置在一个独立的舱室内ꎬ由钢质限界

面环围ꎬ但允许设有升降机电缆使用的小通道ꎮ 通往除走廊、公共处所、特种处所、梯道和外部区域之外

的处所的升降机ꎬ不得通往脱险通道内的梯道ꎮ
２. ２. ６　 客舱阳台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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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客船上ꎬ分隔相邻客舱阳台的非承重局部舱壁应能够由船员从每

一侧打开以便灭火ꎮ
２. ２. ７　 天井的保护

２. ２. ７. １　 天井应位于“Ａ”级分隔组成的围壁之中ꎬ围壁的耐火等级按适用的表 ９. １ 和表 ９. ３ 确定ꎮ
２. ２. ７. ２　 天井内的甲板的耐火等级应按适用的表 ９. ２ 和表 ９. ４ 确定ꎮ
２. ３　 液货船以外的货船

２. ３. １　 起居处所的保护方法

２. ３. １. １　 在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应采取下列保护方法之一:
. １　 ⅠＣ 法—除第 ７. ５. ５. １ 条的要求外ꎬ在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以不燃的“Ｂ”级或“Ｃ”级分

隔作内部分隔舱壁ꎬ一般不设有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
. ２　 ⅡＣ 法—在可能成为失火源的所有处所ꎬ按第 ７. ５. ５. ２ 条的要求装设用于探火及灭火的

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一般对内部分隔舱壁的型式不予限制ꎻ
. ３　 ⅢＣ 法—在可能成为失火源的处所ꎬ按第 ７. ５. ５. ３ 条的要求装设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

系统ꎬ一般对内部分隔舱壁的型式不予限制ꎬ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任一起居处所ꎬ或用

“Ａ”级或“Ｂ”级分隔作为限界面的各个处所的面积不得超过 ５０ｍ２ꎮ 但对于公共处所ꎬ主
管机关可考虑增加这一面积ꎮ

２. ３. １. ２　 对机器处所、控制站、服务处所等限界舱壁的构造和隔热使用不燃材料的要求以及对上述

梯道环围和走廊的保护要求ꎬ是对本条 ２. ３. １. １ 所概述的三种方法的共同要求ꎮ
２. ３. ２　 起居处所内的舱壁

２. ３. ２. １　 要求为“Ｂ”级分隔的舱壁ꎬ应由甲板延伸至甲板ꎬ并延伸至船壳和其他限界面ꎮ 但是ꎬ如
果在舱壁的两侧均设有连续“Ｂ”级天花板或衬板ꎬ这种舱壁可终止于连续天花板或衬板ꎮ

２. ３. ２. ２　 ⅠＣ 法—本条或其他关于货船的条文未规定为“Ａ”级或“Ｂ”级分隔的舱壁ꎬ至少应为“Ｃ”
级结构ꎮ

２. ３. ２. ３　 ⅡＣ 法—除在个别情况下根据表 ９. ５ 要求为“Ｃ”级舱壁外ꎬ本条或其他关于货船的条文未

规定为“Ａ”级或“Ｂ”级分隔的舱壁ꎬ其构造应不受限制ꎮ
２. ３. ２. ４　 ⅢＣ 法—除在个别情况下根据表 ９. ５ 要求为“Ｃ”级舱壁外ꎬ凡对货船不要求为“Ａ”级或

“Ｂ”级分隔的舱壁ꎬ其构造应不受限制ꎬ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ꎬ任一起居处所ꎬ或用连续“Ａ”级或“Ｂ”级分

隔作为限界面的各个处所的面积不得超过 ５０ｍ２ꎮ 但对于公共处所ꎬ主管机关可考虑增加这一面积ꎮ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９. ５

处　 　 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控制站 (１) Ａ—０ｅ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走廊 (２) Ｃ Ｂ—０
Ｂ—０

Ａ—０ｃ
Ｂ—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起居处所 (３) Ｃａꎬｂ
Ｂ—０

Ａ—０ｃ
Ｂ—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梯道 (４)
Ｂ—０

Ａ—０ｃ

Ｂ—０

Ａ—０ｃ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５) Ｃ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 类机器处所 (６) ∗ Ａ—０ Ａ—０ｇ Ａ—６０ ∗ Ａ—６０ ｆ

　 其他机器处所 (７) Ａ—０ｄ Ａ—０ Ａ—０ ∗ Ａ—０

　 货物处所 (８) ∗ Ａ—０ ∗ Ａ—０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９) Ａ—０ｄ ∗ Ａ—３０

　 开敞甲板 (１０) — Ａ—０

　 滚装和车辆处所 (１１) Ａ—３０ ｊ

　 　 注:见下表 ９. ６ 的注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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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３　 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２. ３. ３. １　 除符合货船舱壁和甲板耐火完整性的具体规定外ꎬ所有舱壁和甲板的最低耐火完整性还

应符合表 ９. ５ 和表 ９. ６ 的规定ꎮ
相邻处所分隔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９. ６

甲板下处所↓　 　 　 　 甲板上处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控制站 (１)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６０

　 走廊 (２) Ａ—０ ∗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起居处所 (３)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梯道 (４)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５)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 类机器处所 (６)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ｉ Ａ—３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其他机器处所 (７)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 Ａ—０

　 货物处所 (８)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 Ａ—０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９)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ｄ ∗ Ａ—３０

　 开敞甲板 (１０) ∗ ∗ ∗ ∗ ∗ ∗ ∗ ∗ ∗ — Ａ—０ ｊ

　 滚装和车辆处所 (１１) Ａ—６０ Ａ—３０ Ａ—３０ Ａ—３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３０ Ａ—０ ｊ Ａ—３０ ｊ

　 　 注:根据情况适用于表 ９. ５ 和表 ９. ６ꎮ

ａ　 在 ＩＩＣ 及 ＩＩＩＣ 法中对舱壁无特殊要求ꎮ

ｂ　 在 ＩＩＩＣ 法中ꎬ面积为 ５０ｍ２及以上的各处所或个处所群之间应装设“Ｂ—０ 级”舱壁ꎮ

ｃ　 为分清适用哪一等级ꎬ见本条 ２. ３. ２ 和 ２. ３. ４ꎮ

ｄ　 如各处所属于同一数字类别且右上角注有 ｄꎬ只有不同用途的相邻处所之间才要求表中所列等级的舱壁或甲板(例如第(９)

类)ꎮ 在两个厨房之间不要求用舱壁分隔ꎬ但油漆间和厨房之间要求用“Ａ—０”级舱壁分隔ꎮ

ｅ　 分隔驾驶室、海图室和无线电室的舱壁可以为“Ｂ—０”级ꎮ

ｆ　 如果不拟载运危险货物ꎬ或危险货物的堆存处与舱壁的水平距离不少于 ３ｍꎬ该舱壁可为 Ａ—０ 级ꎮ

ｇ　 拟用于载运危险货物的货物处所适用第 １９. ３. ８ 条ꎮ

ｈ　 删除

ｉ　 如果主管机关认为第(７)类中的机器处所极少或无失火危险ꎬ可不必设置防火隔热ꎮ

ｊ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至少符合第 １. ２ 条所述的船舶建造时适用的原有要求ꎮ

∗　 表中的∗号是指该分隔要求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建造ꎬ但不要求为“Ａ”级标准ꎮ 但是ꎬ除开敞甲板以外ꎬ如果甲板被贯穿以

布置电缆、管线和通风管道通过ꎬ应对此类贯穿处进行密封ꎬ防止火焰和烟气通过ꎮ 除非安装了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控制站

(应急发电机)和开敞甲板之间的分隔可以设有不带关闭装置的空气进入开口ꎮ

２. ３. ３. ２　 各表的适用范围应以下列要求为准:
. １　 表 ９. ５ 和表 ９. ６ 分别适用于分隔相邻处所的舱壁和甲板ꎮ
. ２　 为了确定相邻处所限界面所适用的相应耐火完整性标准ꎬ这种处所按其失火危险程度分

为下列(１)至(１１)类ꎮ 如果某一处所内的东西和用途致使按本条规定进行分类存在疑

问ꎬ或有可能为某一处所指定两个或以上类别ꎬ则该处所应按具有最严格限界面要求的相

关类别的处所来对待ꎮ 一个处所内各个较小的围蔽舱室ꎬ若其与该处所相通的开口小于

３０％ ꎬ则按单独处所考虑ꎮ 这种较小舱室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应符合表 ９. ５
和表 ９. ６ 的规定ꎮ 每一类别的名称系典型举例ꎬ而不是限制性规定ꎮ 每类前面括号内的

数字是指表内相应的列或行ꎮ
(１)　 控制站

设有应急电源和应急照明电源的处所ꎮ
驾驶室和海图室ꎮ
设有船舶无线电设备的处所ꎮ
消防控制站ꎮ
位于推进装置处所外面的推进装置控制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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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集中失火报警设备的处所ꎮ
(２)　 走廊

走廊和门厅ꎮ
(３)　 起居处所

第 ３. １ 条所定义的处所ꎬ不包括走廊ꎮ
(４)　 梯道

内部梯道、升降机、完全封闭的紧急脱险围阱、自动扶梯(完全设在机器处所内者除外)ꎬ
以及通往上述梯道的环围ꎮ
至于仅环围于一层甲板的梯道ꎬ应视为未被防火门隔开的处所的一部分ꎮ

(５)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不存放易燃液体且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小间和储物间、干燥室和洗衣间ꎮ
(６)　 Ａ 类机器处所

第 ３. ３１ 条所定义的处所ꎮ
(７)　 其他机器处所

电器设备间(自动电话交换机室、空调管道处所)ꎮ
除 Ａ 类机器处所外ꎬ第 ３. ３０ 条所定义的各处所ꎮ

(８)　 货物处所

所有用于装运货物的处所(包括液货舱)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阱通道和舱口ꎮ
(９)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设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桑拿房、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油漆间和储物间、存放易燃

液体的处所和不构成机器处所一部分的工作间ꎮ
(１０)　 开敞甲板

开敞甲板处所和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围蔽游步甲板处所ꎮ 如果将围蔽游步甲板处所

归为此类ꎬ围蔽游步甲板应无大的失火危险ꎬ亦即其内只应设有甲板家具ꎮ 此外ꎬ此类

处所还应通过固定开口自然通风ꎮ
露天处所(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外的处所)ꎮ

(１１)　 滚装和车辆处所

第 ３. ４１ 条所定义的滚装处所ꎮ
第 ３. ４９ 条所定义的车辆处所ꎮ

２. ３. ３. ３　 连续“Ｂ”级天花板或衬板连同有关的甲板和舱壁ꎬ可以认为全部或部分地起到分隔所要

求的隔热性和完整性的作用ꎮ
２. ３. ３. ４　 第 １１. ２ 条所要求的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外部限界面ꎬ可为安装窗或舷窗的目的而开孔ꎬ

只要未要求货船的这类限界面具有“Ａ”级完整性ꎮ 同样ꎬ在不要求具有“Ａ”级完整性的限界面上ꎬ门可

以使用主管机关满意的材料制成ꎮ
２. ３. ３. ５　 桑拿房应符合本条 ２. ２. ３. ４ꎮ
２. ３. ４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的梯道和升降机围阱的保护

２. ３. ４. １　 仅穿过一层甲板的梯道ꎬ最低限度应在一层甲板上至少用“Ｂ—０”级分隔及自闭式门保

护ꎮ 仅穿过一层甲板的升降机ꎬ应在两层甲板上用装有钢质门的“Ａ—０”级分隔来环围ꎮ 穿过多于一层

甲板的梯道及升降机围阱ꎬ应在每层甲板上至少用“Ａ—０”级分隔环围ꎬ并用自闭式门保护ꎮ
２. ３. ４. ２　 在设有容纳 １２ 人或少于 １２ 人的起居处所的船上ꎬ如梯道穿过多于一层甲板ꎬ且如每层起居处

所甲板上至少有 ２ 条直接通往开敞甲板的脱险通道ꎬ则本条 ２. ３. ４. １ 所要求的“Ａ—０”级可降为“Ｂ—０”级ꎮ
２. ４　 液货船

２. ４. １　 适用范围

对于液货船ꎬ应仅采用本条 ２. ３. １. １ 所定义的 ＩＣ 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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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２. ４. ２. １　 取代本条 ２. ３ꎮ 除应符合关于液货船舱壁和甲板耐火完整性的具体规定外ꎬ所有舱壁和

甲板的最低耐火完整性还应符合表 ９. ７ 和表 ９. ８ 的规定ꎮ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９. ７

处　 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控制站 (１) Ａ—０ｃ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６０ ∗

　 走廊 (２) Ｃ Ｂ—０
Ｂ—０

Ａ—０ａ
Ｂ—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

　 起居处所 (３) Ｃ
Ｂ—０

Ａ—０ａ
Ｂ—０ Ａ—６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

　 梯道 (４)
Ｂ—０

Ａ—０ａ

Ｂ—０

Ａ—０ａ
Ａ—６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５) Ｃ Ａ—６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

　 Ａ 类机器处所 (６) ∗ Ａ—０ Ａ—０ｄ Ａ—６０ ∗

　 其他机器处所 (７) Ａ—０ｂ Ａ—０ Ａ—０ ∗

　 液货泵舱 (８) ∗ Ａ—６０ ∗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９) Ａ—０ｂ ∗

　 开敞甲板 (１０) —

　 　 注:见下表 ９. ８ 的注解ꎮ

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９. ８

甲板下处所↓　 　 　 　 甲板上处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控制站 (１)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走廊 (２) Ａ—０ ∗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起居处所 (３)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梯道 (４)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５)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 ∗

　 Ａ 类机器处所 (６)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ｅ Ａ—０ Ａ—６０ ∗

　 其他机器处所 (７)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

　 液货泵舱 (８) — — — — — Ａ—０ｄ Ａ—０ ∗ — ∗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９) Ａ—６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６０ Ａ—０ — Ａ—０ｂ ∗

　 开敞甲板 (１０) ∗ ∗ ∗ ∗ ∗ ∗ ∗ ∗ ∗ —

　 　 注:　 根据情况适用于表 ９. ７ 和表 ９. ８ꎮ

ａ　 为分清适用哪一等级ꎬ见本条 ２. ３. ２ 和 ２. ３. ４ꎮ

ｂ　 如各处所属于同一数字类别且右上角注有 ｂꎬ只有不同用途的相邻处所之间才要求表中所列等级的舱壁或甲板(例如第(９)

类)ꎮ 在两个厨房之间不要求用舱壁分隔ꎬ但油漆间和厨房之间要求用“Ａ—０”级舱壁分隔ꎮ

ｃ　 分隔驾驶室、海图室和无线电室的舱壁可以为“Ｂ—０”级ꎮ

ｄ　 在液货泵舱和 Ａ 类机器处所之间的舱壁和甲板可以让货油泵轴的填料函盖以及类似的填料函盖贯穿件穿过ꎬ但应在舱壁或

甲板的贯穿处采用有效润滑来达到气密或采用其他能保证永久性气密的装置ꎮ

ｅ　 如果主管机关认为第(７)类中的机器处所极少或无失火危险ꎬ可不必设置防火隔热ꎮ

∗　 表中的∗号是指该分隔要求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建造ꎬ但不要求为“Ａ”级标准ꎮ 但是ꎬ除开敞甲板以外ꎬ如果甲板被贯穿

以布置电缆、管线和通风管道通过ꎬ应对此类贯穿件进行密封ꎬ防止火焰和烟气通过ꎮ 除非安装了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控

制站(应急发电机室)和开敞甲板之间的分隔可以设有不带关闭装置的空气进入开口ꎮ

２. ４. ２. ２　 各表的适用范围应以下列要求为准:
. １　 表 ９. ７ 和表 ９. ８ 分别适用于分隔相邻处所的舱壁和甲板ꎮ
. ２　 为了确定相邻处所限界面所适用的相应耐火完整性标准ꎬ这种处所按其失火危险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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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列(１)至(１０)类ꎮ 如果某一处所内的东西和用途致使按本条规定进行分类存在疑

问ꎬ或有可能为某一处所指定两个或以上类别ꎬ则该处所应按具有最严格限界面要求的相

关类别的处所来对待ꎮ 一个处所内各个较小的围蔽处所ꎬ若其与该处所相通的开口小于

３０％ ꎬ则按单独处所考虑ꎮ 这种较小舱室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应符合表 ９. ７
和表 ９. ８ 的规定ꎮ 每一类别的名称系典型举例ꎬ而不是限制性规定ꎮ 每类前面括号内的

数字是指表内相应的列或行ꎮ
(１)　 控制站

设有应急电源和应急照明电源的处所ꎮ
驾驶室和海图室ꎮ
设有船舶无线电设备的处所ꎮ
消防控制站ꎮ
位于推进装置处所外面的推进装置控制室ꎮ
设有集中失火报警设备的处所ꎮ

(２)　 走廊

走廊和门厅ꎮ
(３)　 起居处所

第 ３. １ 条所定义的处所ꎬ不包括走廊ꎮ
(４)　 梯道

内部梯道、升降机、完全封闭的紧急脱险围阱、自动扶梯(完全设在机器处所内者除

外)ꎬ以及通往上述处所的环围ꎮ
至于仅环围于一层甲板的梯道ꎬ应视为未被防火门隔开的处所的一部分ꎮ

(５)　 具有较小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不存放易燃液体且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小间和储物间、干燥室和洗衣间ꎮ
(６)　 Ａ 类机器处所

第 ３. ３１ 条所定义的处所ꎮ
(７)　 其他机器处所

电器设备间(自动电话交换机室、空调管道处所)ꎮ
除 Ａ 类机器处所外ꎬ第 ３. ３０ 条所定义的各处所ꎮ

(８)　 液货泵舱

设有液货泵的处所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入口和围壁通道ꎮ
(９)　 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设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桑拿房、面积为 ４ｍ２ 及以上的油漆间和储物间、存放易燃

液体的处所和不构成机器处所一部分的工作间ꎮ
(１０)　 开敞甲板

开敞甲板处所和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围蔽游步甲板处所ꎮ 如果将围蔽游步甲板处所

归为此类ꎬ围蔽游步甲板应无大的失火危险ꎬ亦即其内只应设有甲板家具ꎮ 此外ꎬ此类

处所还应通过固定开口自然通风ꎮ
露天处所(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外的处所)ꎮ

２. ４. ２. ３　 连续“Ｂ”级天花板或衬板连同有关的甲板和舱壁ꎬ可以认为全部或部分地起到分隔所要

求的隔热性和完整性的作用ꎮ
２. ４. ２. ４　 第 １１. ２ 条所要求的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外部限界面ꎬ可为安装窗或舷窗的目的而开孔ꎬ

只要未要求液货船的这类限界面具有“Ａ”级完整性ꎮ 同样ꎬ在不要求具有“Ａ”级完整性的限界面上ꎬ门
可以使用主管机关满意的材料制成ꎮ

２. ４. ２. ５　 环围起居处所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部限界面并包括支承该起居处所的悬伸甲板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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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货物区域的所有部分以及从面向货物区域的限界面端部起 ３ｍ 之内的外表面ꎬ应用钢材制成并隔热

至“Ａ—６０”级标准ꎮ 该 ３ｍ 距离应在每层甲板上从面向货物区域的限界面起平行于船舶中线按水平面量

取ꎮ 对于这种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各个侧面ꎬ此种隔热应延伸到驾驶室甲板的底面ꎮ
２. ４. ２. ６　 液货泵舱的天窗应为钢质ꎬ不得镶有玻璃ꎬ并应能在泵舱外部予以关闭ꎮ
２. ４. ２. ７　 桑拿房的构造和布置应符合本条 ２. ２. ３. ４ꎮ
３　 耐火分隔上的贯穿及防止热传递

３. １　 如贯穿“Ａ”级分隔ꎬ该贯穿件应在符合本条 ４. １. １. ５ 规定的前提下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
进行试验ꎮ 对于通风管道ꎬ应适用本条 ７. １. ２ 和 ７. ３. １ꎮ 但是ꎬ如果贯穿套管系由厚度 ３ｍｍ 及以上ꎬ长度

不小于 ９００ｍｍ(以该分隔两侧各 ４５０ｍｍ 为宜)的钢或等效材料制成ꎬ且无开口ꎬ则不要求进行试验ꎮ 该

贯穿件应通过延伸与该分隔同样级别的隔热材料来适当隔热ꎮ
３. ２　 如贯穿“Ｂ”级分隔ꎬ用于电缆、管道、围壁通道、导管等的通过ꎬ或安装通风端口、照明灯具和类

似装置ꎬ应在符合本条 ７. ３. ２ 的规定的前提下作出适当布置ꎬ以确保其耐火性不被削弱ꎮ 应通过以下二

者之一对贯穿“Ｂ”级分隔的钢管或铜管以外的管道加以保护:
. １　 一个经过耐火试验的贯穿装置ꎬ具有适合于被穿透的分隔和所用管道类型的耐火性能ꎻ或
. ２　 厚度不小于 １. ８ｍｍ 的钢质套管ꎬ对直径为 １５０ｍｍ 及以上的管道ꎬ长度不短于 ９００ｍｍꎬ对

直径小于 １５０ｍｍ 的管道ꎬ长度不短于 ６００ｍｍ(以该分隔两侧的长度相等为宜)ꎮ 管道应通

过法兰或管箍与套管的两端连接ꎻ或套管与管道之间的空隙不得超过 ２. ５ｍｍꎻ或管道和套

管之间的任何空隙应用不燃材料或其他合适的材料填实ꎮ
３. ３　 贯穿“Ａ”级或“Ｂ”级分隔的未经隔热的金属管ꎬ其材料的熔点对“Ａ—０”级分隔应超过 ９５０℃ꎬ

对“Ｂ—０”级分隔应超过 ８５０℃ꎮ
３. ４　 主管机关在对结构防火的细节进行认可时ꎬ应考虑到所要求隔热物的接头处和终止点的热传

递危险ꎮ 对于钢或铝结构的甲板或舱壁ꎬ其隔热应至少延续至超过贯穿处、接头处或终止点 ４５０ｍｍ 处ꎮ
如果由“Ａ”级标准的甲板或舱壁分隔的某处所有不同的隔热等级ꎬ等级高的隔热应在等级低隔热的甲板

或舱壁上至少延续 ４５０ｍｍꎮ
４　 耐火分隔上开口的保护

４. １　 客船舱壁和甲板上的开口

４. １. １　 “Ａ”级分隔上的开口

４. １. １. １　 除货物处所、特种处所、储藏间和行李室之间的舱口以及这些处所与露天甲板之间的舱口

外ꎬ开口应设有永久附连于其上的关闭装置ꎬ其耐火性能应至少与其所在的分隔相等ꎮ
４. １. １. ２　 “Ａ”级分隔上所有门和门框的结构及其在关闭时的锁紧装置ꎬ其耐火和阻止烟气及火焰

通过的性能应与其所在舱壁的此种性能等效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

安装的经认可无门槛(门槛作为门框结构的一部分)的门ꎬ应使门页底部的空隙不超过 １２ｍｍꎮ 在门页底

部应安装由不燃材料制成的门槛ꎬ以使地板覆盖物不会延伸至关闭的门页下方ꎮ
４. １. １. ３　 这些门及门框应由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建造ꎮ 水密门不必隔热ꎮ
４. １. １. ４　 应只需 １ 人就能开启和关闭舱壁每一面的每扇门ꎮ
４. １. １. ５　 除动力操纵的水密门和通常锁闭的门外ꎬ主竖区舱壁、厨房限界面及梯道环围上的防火门

应满足以下要求:
. １　 门应为自闭型ꎬ并应在门朝关闭的反方向倾斜至 ３. ５°时仍能自动关闭ꎻ
. ２　 在船舶处于正浮状态时ꎬ铰链式防火门的大致关闭时间从动作开始至关闭ꎬ应不超过 ４０ｓꎬ

但不少于 １０ｓꎮ 在船舶处于正浮状态时ꎬ滑动式防火门的大致平均关闭速率应不超过

０. ２ｍ / ｓꎬ但不少于 ０. １ｍ / ｓꎻ
. ３　 除紧急脱险围阱的门以外ꎬ所有防火门应能从连续有人值班的中央控制站同时或成组遥

控释放关闭ꎬ并应能从门两侧的位置单独释放关闭ꎮ 释放开关应具有通—断功能ꎬ以防止

系统自动复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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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禁止使用不能由中央控制站脱开的门背钩ꎻ

. ５　 从中央控制站遥控关闭的门应能从门的两则通过就地控制重新开启ꎮ 就地开启以后ꎬ应
能再次自动关闭ꎻ

. ６　 连续有人值班的中央控制站内的防火门显示屏上应显示出每扇门是否都已关闭ꎻ

. ７　 释放装置应设计成在控制系统或主电源出现故障时ꎬ门将自动关闭ꎻ

. ８　 对于动力操纵的防火门ꎬ应在紧靠门的位置设有局部蓄能器ꎬ以使该门能在控制系统或主

电源出现故障后ꎬ通过就地控制至少可操作(全开和关闭)１０ 次ꎻ
. ９　 某一个门处的控制系统或主电源故障不得妨害其他门的安全工作ꎻ
. １０　 遥控释放关闭的滑动门或动力操纵的门应装有听觉报警装置ꎬ在门由中央控制站释放后

和门开始动作前至少 ５ｓꎬ但不超过 １０ｓꎬ发出听觉报警并持续至门完全关闭ꎻ
. １１　 被设计成在关闭过程中遇到障碍物时重新开启的门ꎬ其重新开启度从接触点开始不得超

过 １ｍꎻ
. １２　 装有耐火完整性所必需的压紧装置的双叶门ꎬ在被控制系统释放时ꎬ其压紧装置应随门

的动作而自动工作ꎻ
. １３　 直接通向特种处所的动力操纵和自动关闭门ꎬ不必装设本条 ４. １. １. ４. ３ 和 ４. １. １. ４. １０

要求的报警装置和遥控释放装置ꎻ
. １４　 就地控制系统的组件应易于进行维护和调整ꎻ
. １５　 动力操纵的门应设有符合«耐火试验程序规则»且能在发生火灾时操作的认可型的控制

装置ꎮ 该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 １５. １　 在有电力供应时ꎬ控制装置应能在不低于 ２００℃的温度下操作门至少达 ６０ｍｉｎꎻ
. １５. ２　 所有未受火灾影响的其他门的供电不得受到妨害ꎻ和
. １５. ３　 在温度超过 ２００℃时ꎬ控制装置应自动与供电电源断开ꎬ并能在不低于 ９４５℃温度下使

门保持关闭ꎮ
４. １. １. ６　 对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如某一处所由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自动喷水器、探

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保护ꎬ或设有连续“Ｂ”级天花板ꎬ则在主竖区内未形成阶层亦不作为水平区限界面的

甲板上的开口ꎬ应能适度紧密关闭ꎬ并且在主管机关认为合理和实际可行的范围内ꎬ这类甲板应满足“Ａ”
级完整性的要求ꎮ

４. １. １. ７　 对船舶外部限界面的“Ａ”级完整性的要求不适用于玻璃隔板、窗及舷窗ꎬ只要第 ４. １. ３. ３
条对这类限界面不要求有“Ａ”级耐火完整性ꎮ 对船舶外部限界面的“Ａ”级完整性的要求不适用于外门ꎬ
但上层建筑和甲板室面对救生设备、登乘站和外部集合站区域、外部梯道和用作脱险通道的开敞甲板的

外门除外ꎮ 梯道环围的门不必满足这一要求ꎮ
４. １. １. ８　 除水密门、风雨密门(半水密门)、通往开敞甲板的门和需要适度气密的门以外ꎬ所有位于

梯道、公共处所和脱险通道内主竖区舱壁上的“Ａ”级门ꎬ应装有一个自闭式消防水管通道ꎮ 该消防水管

通道的材料、结构和耐火性能应与其所在的门相当ꎬ其开口净尺寸在门处于关闭状态下应为 １５０ｍｍ ×
１５０ｍｍꎬ并应嵌入门的下边缘与铰链相对之处ꎬ或对于滑动门ꎬ则该开口应位于与门开口最接近之处ꎮ

４. １. １. ９　 如果通风导管必需通过主竖区分隔ꎬ应在分隔邻近处装设故障安全型自动关闭挡火闸ꎮ
该挡火闸还应能从分隔的每一侧都可手动关闭ꎮ 其操作位置应易于到达ꎬ并用红的反光颜色标出ꎮ 分隔

与挡火闸之间的导管应为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ꎬ并在必要时其隔热应符合本条 ３. １ 的要求ꎮ 挡火闸应至

少在分隔的一侧装设显示器ꎬ指明挡火闸是否处于开启的位置ꎮ
４. １. ２　 “Ｂ”级分隔上的开口

４. １. ２. １　 “Ｂ”级分隔的门和门框及其锁紧装置的关闭方式所达到的耐火性能应等效于该级分隔的

耐火性能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ꎬ但允许在门的下部设置通风开口ꎮ 如果这种通风开口是开在

门上或门以下ꎬ则任一或所有这种开口的总净面积应不超过 ０. ０５ｍ２ꎮ 作为这布置的替代ꎬ允许使用在居

住舱室和走廊之间及卫生设施之下布设的不燃空气平衡导管ꎬ但这种导管的截面积不得超过 ０. ０５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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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通风开口应设有不燃材料制成的格栅ꎮ 这些门应是不燃性的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装的经认

可无门槛(门槛作为门框结构的一部分)的门ꎬ应使门底下的空隙不超过 ２５ｍｍꎮ
４. １. ２. ２　 在“Ｂ”级分隔上的居住舱室的门应为自闭型ꎬ不允许使用门背钩ꎮ
４. １. ２. ３　 对船舶外部限界面的“Ｂ”级完整性要求ꎬ不适用于玻璃隔板、窗及舷窗ꎮ 同样ꎬ“Ｂ”级完整

性要求也不适用于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的外门ꎮ 对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分隔居住舱

室与单独的内部卫生处所(如淋浴间)的门使用可燃材料ꎮ
４. １. ２. ４　 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如设有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ꎬ则:

. １　 在主竖区内未形成阶层亦不作为水平区限界面的甲板上的开口ꎬ应能适度紧密关闭ꎬ并且

在主管机关认为合理和实际可行的范围内ꎬ这类甲板应满足“Ｂ”级完整性的要求ꎻ和
. ２　 “Ｂ”级材料走廊舱壁上的开口ꎬ应按本条 ２. ２. ２ 的规定加以保护ꎮ

４. １. ３　 窗和舷窗

４. １. ３. １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舱壁上的窗和舷窗ꎬ除那些应符合本条 ４. １. １. ６ 和 ４. １. ２. ３
规定者外ꎬ其构造应能保持对其所在舱壁类型的完整性要求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４. １. ３. ２　 尽管有表 ９. １ 至表 ９. ４ 的要求ꎬ分隔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与露天处所的舱壁上的

窗和舷窗ꎬ应配有用钢材或其他适宜材料建造的框架ꎮ 窗的玻璃应用金属镶边或镶角加以固定ꎮ
４. １. ３. ３　 面向救生设施、登乘和集合点、外部梯道和用作脱险通道的开敞甲板的窗以及位于救生筏

和撤离滑道登乘区以下的窗ꎬ应具有表 ９. １ 所要求的耐火完整性ꎮ 如果这些窗配有专用的自动喷水器喷

头ꎬ则可以接受“Ａ—０”级窗作为等效窗ꎮ 根据本节考虑ꎬ喷水器喷头应为下述二者之一:
. １　 除安装常规的天花板喷水器外ꎬ在窗的上方安装专用喷头ꎻ或
. ２　 常规天花板喷水器喷头的布置ꎬ使窗受到平均喷水率至少 ５Ｌ / ｍｉｎ / ｍ２的保护ꎬ在计算喷水

覆盖面积时计入窗的附加面积ꎻ
位于救生艇登乘区以下的舷侧窗应至少具有相当于“Ａ—０”级的耐火完整性ꎮ

. ３　 已按照国际海事组织批准的指南经试验和认可的水雾喷嘴①ꎮ
４. ２　 货船耐火分隔上的门

４. ２. １　 门的耐火性能应与其所在分隔的耐火性能相当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在“Ａ”级
分隔上的门及门框应为钢质结构ꎮ 在“Ｂ”级分隔上的门应为不燃材料ꎮ 装设在 Ａ 类机器处所限界面舱

壁上的门ꎬ应适度气密和能够自闭ꎮ 按 ＩＣ 法建造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在分隔居住舱室与单独的内部

卫生间(如淋浴室)的门使用可燃材料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装的经认可无门槛(门槛作为门框结

构的一部分)的“Ａ”级门ꎬ应使门页底部的空隙不超过 １２ｍｍꎬ并应在门页底部安装由不燃材料制成的门

槛ꎬ以使地板覆盖物不会延伸至关闭的门页下方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装的经认可无门槛结构(门
槛作为门框结构的一部分)的“Ｂ”级门ꎬ应使门页底部的空隙不超过 ２５ｍｍꎮ

４. ２. ２　 要求自闭的门不得装设门背钩ꎮ 但是ꎬ可以使用装有故障安全型遥控释放设备的门背钩

装置ꎮ
４. ２. ３　 在走廊舱壁上ꎬ可允许在居住舱室和公共处所的门上及门以下开设通风开口ꎮ 还允许在通

往盥洗室、办公室、厨房、储物柜和储藏室的“Ｂ”级门上开设通风开口ꎮ 除下列允许者外ꎬ开口应仅设在

门的下半部ꎮ 如这种开口是开在门上或门以下ꎬ则任一或所有这种开口的总净面积不得超过 ０. ０５ｍ２ꎮ
作为这种布置的替代ꎬ允许使用在居住舱室和走廊之间及卫生设施之下布设的不燃空气平衡导管ꎬ但这

种导管的截面积不得超过 ０. ０５ｍ２ꎮ 通风开口除设在门以下者外ꎬ应设有不燃材料制成的格栅ꎮ
４. ２. ４　 水密门不必隔热ꎮ
５　 机器处所限界面上开口的保护

５. １　 适用范围

５. １. １　 本规定适用于 Ａ 类机器处所以及主管机关认为需要的其他机器处所ꎮ

２２１

① 参见经国际海事组织 ＭＳＣ. ２６５(８４)决议和 ＭＳＣ. ２８４(８６)决议修正的«与 ＳＯＬＡＳ 公约Ⅱ—２ / １２ 条规定等效的喷水器系统认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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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机器处所限界面上开口的保护

５. ２. １　 天窗、门、通风筒、烟囱上供排气通风用的开口以及机器处所的其他开口的数量应减少到符

合通风和船舶正常安全工作所需的最低数量ꎮ
５. ２. ２　 天窗应为钢质ꎬ且不应含有玻璃板ꎮ
５. ２. ３　 应设有控制装置来关闭动力操纵门或启动除动力操纵水密门以外的门的释放装置ꎮ 控制装

置应位于有关处所的外部ꎬ且在其所服务的处所失火时不致被切断的位置ꎮ
５. ２. ４　 在客船上ꎬ本条 ５. ２. ３ 所要求的控制装置应位于一个控制位置或集中于尽可能少的位置内ꎬ

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此种位置应具有通往开敞甲板的安全通道ꎮ
５. ２. ５　 在客船上ꎬ除动力操纵的水密门外ꎬ门的布置应能够在所在处所失火时ꎬ由动力操纵的关闭

装置ꎬ或通过能够在门朝关闭的反方向倾斜 ３. ５°时关闭并设有故障安全型门背钩及遥控释放装置的自闭

门来保证其确实关闭ꎮ 紧急脱险围阱的门不必安装故障安全型门背钩装置和遥控释放装置ꎮ
５. ２. ６　 在机器处所的限界面上不应设窗ꎮ 但这并不排除在机器处所内的控制室使用玻璃ꎮ
６　 货物处所限界面的保护

６. １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应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ꎬ
但如果分隔的一侧为本条 ２. ２. ３ 所定义的第(５)、(９)和(１０)类处所ꎬ该标准可降至“Ａ—０”级ꎮ 如果燃

油舱位于特种处所的下面ꎬ则两处所间甲板的完整性可降至“Ａ—０”级标准ꎮ
６. ２　 在客船上ꎬ应在驾驶室内设有指示器ꎬ该指示器应能指示出任何出入特种处所的门是否已

关闭ꎮ
６. ３　 在液货船上ꎬ为了保护装载闪点不超过 ６０℃的原油和成品油的液货舱ꎬ阀门、附件、液舱开口

封盖、货物透气管道和液货管道不得使用遇热易于失效的材料ꎬ以防止火灾蔓延到货物ꎮ
７　 通风系统

７. １　 导管和挡火闸

７. １. １　 通风导管应由钢或等效材料制成ꎮ 但对长度一般不超过 ２ｍ 且有效截面积①不超过 ０. ０２ｍ２

的短导管ꎬ如满足下列条件ꎬ则不必使用钢或等效材料:
. １　 在符合本条 ７. １. １. ２ 的前提下导管由任何低播焰性材料制成ꎻ
. ２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导管应由耐热不燃材料制成ꎬ其内外均可覆上具有低

播焰特性且在各种情况下表面发热值②按所用厚度均不超过 ４５ＭＪ / ｍ２的薄膜ꎻ
. ３　 导管只用在通风装置的末端ꎻ且
. ４　 导管的敷设位置ꎬ纵向距“Ａ” 或“ Ｂ” 级分隔ꎬ包括连续“ Ｂ” 级天花板上的开口ꎬ不小

于 ６００ｍｍꎮ
７. １. ２　 下述布置应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进行试验:

. １　 挡火闸ꎬ包括其相关操作装置ꎻ和

. ２　 贯穿“Ａ”级分隔的导管贯穿件ꎮ 但如果钢套管通过铆接、螺栓连接法兰或焊接直接与通

风导管连在一起ꎬ则不要求进行试验ꎮ
７. ２　 导管的布置

７. ２. １　 Ａ 类机器处所、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厨房、特种处所和货物处所的通风系统一般应彼此独立

并与服务于其他处所的通风系统分开ꎬ但小于 ４０００ 总吨的货船和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厨房通风系

统不必完全独立ꎬ而是可以利用服务于其他处所的通风装置通过分开的通风导管来通风ꎮ 无论哪种情

况ꎬ在厨房通风导管靠近通风装置处应装设自动挡火闸ꎮ 用于 Ａ 类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

或特种处所的通风导管不得穿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ꎬ除非其符合本条 ７. ２. １. １. １ 至 ７. ２. １. １. ４
或 ７. ２. １. ２. １ 和 ７. ２. １. ２. ２ 规定的以下条件:

. １. １　 导管为钢质ꎬ如其宽度或直径为 ３００ｍｍ 及以下ꎬ管壁厚度至少为 ３ｍｍꎬ如其宽度或直径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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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效截面积”一词系指根据导管内径计算的面积ꎬ即使是预装隔热的导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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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７６０ｍｍ 及以上ꎬ管壁厚度至少为 ５ｍｍꎻ如导管宽度或直径在 ３００ｍｍ 和 ７６０ｍｍ 之间ꎬ
管壁厚度由内插法求得ꎻ

. １. ２　 导管有适当的支承和加强ꎻ

. １. ３　 导管在靠近穿过限界面处设有自动挡火闸ꎻ和

. １. ４　 导管从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或特种处所到每一挡火闸以外至少 ５ｍ 处隔

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ꎻ或
. ２. １　 导管用符合本条 ７. ２. １. １. １ 和 ７. ２. １. １. ２ 的钢材制成ꎻ和
. ２. ２　 整个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内的导管均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ꎮ

但主竖区分隔上的贯穿件还应符合本条 ４. １. １. ８ 的要求ꎮ
７. ２. ２　 用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的通风导管不得穿过 Ａ 类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

处所或特种处所ꎬ除非其符合本条 ７. ２. ２. １. １ 至 ７. ２. ２. １. ３ 或 ７. ２. ２. ２. １ 和 ７. ２. ２. ２. ２ 规定的以下条件:
. １. １　 穿过 Ａ 类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或特种处所的导管用符合本条 ７. ２. １. １. １

和 ７. ２. １. １. ２ 的钢材制成ꎻ
. １. ２　 在靠近穿过限界面处设有自动挡火闸ꎻ和
. １. ３　 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或特种处所的完整性在贯穿处得以保持ꎻ或
. ２. １　 穿过 Ａ 类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或特种处所的导管用符合本条 ７. ２. １. １. １

和 ７. ２. １. １. ２ 的钢材制成ꎻ和
. ２. ２　 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或特种处所内的导管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ꎻ

但主竖区分隔上的贯穿件还应符合本条 ４. １. １. ８ 的要求ꎮ
７. ３　 导管贯穿的细节

７. ３. １　 如果有效截面积等于或小于 ０. ０２ｍ２的薄板导管穿过“Ａ”级舱壁或甲板ꎬ开口应衬有厚度至

少为 ３ｍｍ 和长度至少为 ２００ｍｍ 的钢套管ꎬ其在舱壁两侧的长度以各 １００ｍｍ 为宜ꎬ或者如穿过甲板ꎬ宜完

全位于被贯穿甲板的底侧ꎮ 如果有效截面积超过 ０. ０２ｍ２的通风导管穿过“Ａ”级舱壁或甲板ꎬ开口应衬

有钢套管ꎮ 但如果这种导管为钢结构并穿过甲板或舱壁ꎬ导管和套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导管应至少厚 ３ｍｍ 并至少长 ９００ｍｍꎮ 在穿过舱壁时ꎬ此长度以在舱壁两侧各 ４５０ｍｍ 为

宜ꎮ 对这些导管或所衬套管应加以隔热ꎮ 该隔热应至少与导管所贯穿舱壁或甲板具有相

同的耐火完整性ꎻ和
. ２　 有效截面积超过 ０. ０７５ｍ２的导管ꎬ除应满足本条 ７. ３. １. １ 的要求外ꎬ还应装设挡火闸ꎮ 挡

火闸应自动工作ꎬ但还应能够从舱壁或甲板的两侧手动关闭ꎮ 挡火闸应装有能指示挡火

闸开闭状态的指示器ꎮ 但如果导管穿过“Ａ”级分隔环围的处所ꎬ但不服务于这些处所ꎬ只
要这些导管具有与其所穿透的分隔相同的耐火完整性ꎬ则不要求设挡火闸ꎮ 挡火闸应易

于接近ꎮ 如果挡火闸位于天花板或衬板的后面ꎬ这些天花板或衬板上应设有检修门ꎬ在门

上应设有标明挡火闸识别号的标牌ꎮ 挡火闸的识别号还应在所要求的任何遥控装置上

标明ꎮ
７. ３. ２　 穿过“Ｂ”级舱壁的有效截面积超过 ０. ０２ｍ２的通风导管ꎬ应衬有长度为 ９００ｍｍ 的钢套管ꎬ其

在舱壁两侧的长度以各 ４５０ｍｍ 为宜ꎬ但如该导管在此长度范围内为钢质的除外ꎮ
７. ４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通风系统

７. ４. １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通风系统应满足以下附加要求:
７. ４. ２　 通风机的分布ꎬ一般应使通往各处所的导管保持在同一主竖区内ꎮ
７. ４. ３　 如果通风系统穿过甲板ꎬ除应采取与本条 ３. １ 和 ４. １. １. ５ 所要求的甲板耐火完整性有关的

预防措施外ꎬ还应采取预防措施减少烟气及炽热气体通过该系统从一个甲板间处所传到另一甲板间处所

的可能性ꎮ 除本条 ７. ４ 中的隔热要求外ꎬ垂直导管在必要时还应按相应的表 ９. １ 和表 ９. ２ 的要求进行

隔热ꎮ
７. ４. ４　 除了在货物处所内ꎬ通风导管应用下列材料制成:

４２１



. １　 有效截面积不小于 ０. ０７５ｍ２的导管和用于超过一个甲板间处所的所有垂直导管ꎬ应用钢

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ꎻ
. ２　 除本条 ７. ４. ４. １ 所述垂直导管外的有效截面积小于 ０. ０７５ｍｍ２的导管ꎬ应用钢或等效材料

制成ꎮ 如果这些导管穿过“Ａ”级或“Ｂ”级分隔ꎬ应充分考虑确保该分隔的耐火完整性ꎻ和
. ３　 有效截面积一般不超过 ０. ０２ｍ２且长度一般不超过 ２ｍ 的短导管ꎬ如满足下列所有条件ꎬ则

不必使用钢或等效材料:
. ３. １　 在符合本条 ７. ４. ４. ３. ２ 的前提下导管由任何低播焰性材料制成ꎻ
. ３. ２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导管应由耐热不燃材料制成ꎬ其内外均可覆上具有

低播焰特性且在各种情况下表面发热值①按所用厚度均不超过 ４５ＭＪ / ｍ２的薄膜ꎻ
. ３. ３　 导管只用在通风系统的末端ꎻ和
. ３. ４　 导管的敷设位置ꎬ纵向距“Ａ”级或“Ｂ”级分隔ꎬ包括连续“Ｂ”级天花板上的贯穿处ꎬ不小

于 ６００ｍｍꎮ
７. ４. ５　 梯道环围应由独立的风机和不得服务于通风系统中任何其他处所的导管系统来通风和

服务ꎮ
７. ４. ６　 排气导管应设有检查和清洁孔ꎮ 检查和清洁孔的位置应靠近挡火闸ꎮ
７. ５　 厨房炉灶的排气导管

７. ５. １　 对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要求

７. ５. １. １ 厨房炉灶的排气导管应满足本条 ７. ２. １. ２. １ 和 ７. ２. １. ２. ２ 的要求ꎬ并应安装:
. １　 一个易于拆下清洗的集油器ꎬ但另装有认可的油垢清除装置的除外ꎻ
. ２　 一个位于导管下端的自动和遥控操作的挡火闸ꎬ此外ꎬ还应有一个遥控操作的挡火闸位于

导管上端ꎻ
. ３　 用于扑灭导管内火灾的固定式灭火装置ꎻ
. ４　 用于关闭排气风机和送风机、用于操作本条 ７. ５. １. １. ２ 所述的挡火闸和用于操作灭火系

统的遥控装置ꎬ这些装置应布置在接近厨房入口的位置ꎮ 如果所安装的排气系统具有若

干分支ꎬ则应设有能在灭火剂施放到该系统前将通向同一主排气导管的所有分支管道封

闭的遥控装置ꎬ该遥控装置应与前述遥控装置布置在一起ꎻ和
. ５　 适当分布的检查和清洁孔ꎮ

７. ５. １. ２　 安装在开敞甲板上的烹饪设备炉灶的排气导管在穿过起居处所或内含可燃材料的处所

时ꎬ应符合 ７. ５. １. １ 的适用要求ꎮ
７. ５. ２　 对货船和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客船的要求

７. ５. ２. １　 如果厨房炉灶的排气导管穿过起居处所或内含可燃材料的处所ꎬ该导管应按“Ａ”级分隔

制成ꎮ 每一排气导管应设有:
. １　 １ 个易于拆下清洗的集油器ꎻ
. ２　 １ 个位于导管下端的挡火闸和另外一个位于导管上端的挡火闸ꎻ
. ３　 可在厨房内操纵的关闭排气风机的装置ꎻ和
. ４　 用于扑灭导管内火灾的固定式灭火装置ꎮ

７. ６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中主洗衣房的通风系统

主洗衣房的排气导管应设有:
. １　 易于拆下清洗的滤器ꎻ
. ２　 １ 个位于导管下端可自动和遥控操作的挡火闸ꎻ
. ３　 从该处所内关闭排气风机和送风机并操作 ７. ６. ２ 中所述挡火闸的遥控装置ꎻ和
. ４　 适当分布的检查和清洁孔ꎮ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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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条　 灭　 　 火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抑制并将火灾迅速扑灭在火源处ꎮ 为此ꎬ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应安装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充分考虑到受保护处所的潜在火势增大ꎻ和
. ２　 灭火器材应随时可用ꎮ

２　 供水系统

船舶应设有符合本条适用要求的消防泵、消防总管、消火栓和消防水带ꎮ
２. １　 消防总管和消火栓

２. １. １　 通则

遇热易于失效的材料ꎬ除非其有充分的保护ꎬ不得用于消防总管和消火栓ꎮ 管子和消火栓的位置应

便于连接消防水带ꎮ 管子和消火栓的布置应防止冻结的可能性ꎮ 消防总管应设有适当的排水设施ꎮ 用

于消防以外目的的所有开敞甲板上消防总管的支管应装有隔离阀ꎮ 在可载运甲板货物的船上ꎬ消火栓的

位置应随时易于接近ꎬ消防管的布置应尽实际可能避免被甲板货物损坏的危险ꎮ
２. １. ２　 随时可以供水

为随时可以供水的布置应:
. １　 对于客船:
. １. １　 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客船ꎬ至少从内部位置的任何消火栓上可立即喷出一股有效的水

柱ꎬ并确保由 １ 台所要求的自动启动的消防泵持续出水ꎻ
. １. ２　 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客船ꎬ有至少 １ 台自动启动的消防泵或至少 １ 台由驾驶室遥控启动的

消防泵ꎮ 如果消防泵为自动启动ꎬ或如果消防泵的底阀不能在遥控启动的位置打开ꎬ则
底阀应始终保持开启状态ꎻ和

. １. ３　 如果根据第Ⅱ—１ / ５４ 条设有周期无人值班机器处所ꎬ主管机关应对这种处所的固定式

水灭火装置作出规定ꎬ这些规定应与通常有人值班机器处所的要求相当ꎮ
. ２　 对于货船:
. ２. １　 使主管机关满意ꎻ和
. ２. ２　 在设有周期无人值班机器处所或仅有 １ 人值班的货船上ꎬ应通过遥控启动能由驾驶室

和消防控制站(如设有)遥控启动的主消防泵中的 １ 台ꎬ或通过由主消防泵中的 １ 台对

消防总管系统给予永久性增压的方法ꎬ从消防总管系统立即供给适当压力的水ꎬ但对

１６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ꎬ如果布置在机器处所的消防泵启动装置的位置易于到达ꎬ主管

机关可免除此要求ꎮ
２. １. ３　 消防总管的直径

消防总管和消防水管的直径应足以有效地从 ２ 台同时工作的消防泵输送所需的最大水量ꎬ但对其直

径仅需排送 １４０ｍ３ / ｈ 水量的货船除外ꎮ
２. １. ４　 隔离阀和释放阀

２. １. ４. １　 用于将布置在设有主消防泵或泵组的机器处所内的消防总管部分与消防总管其他部分分

开的隔离阀ꎬ应设在机器处所之外易于到达并站得住的位置ꎮ 消防总管应布置成当隔离阀关闭时ꎬ船上

除上述机器处所内的消火栓外ꎬ其他所有消火栓能由另 １ 台消防泵或 １ 台应急消防泵供水ꎮ 应急消防泵

及其海水入口、吸水以及送水管和隔离阀应位于机器处所的外部ꎮ 无法做到这种布置时ꎬ若对该阀门进

行遥控的位置与应急消防泵在同一舱室ꎬ可在机器处所安装通海阀箱ꎬ吸水管要尽可能短ꎮ 吸水管和排

水管的一小部分可以贯穿机器处所ꎬ但应由坚固的钢质外套包裹ꎬ或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ꎮ 管子应有

足够的壁厚ꎬ无论如何不得小于 １１ｍｍꎬ并且除与海水进口阀门的连接采用法兰外ꎬ所有接头均应采用焊

接连接ꎮ
６２１



２. １. ４. ２　 应为每一消火栓装设阀门ꎬ以便当消防泵工作时可以拆卸任何消防水带ꎮ
２. １. ４. ３　 如果消防泵能够产生超出消防水管、消火栓和水带设计压力的压力ꎬ应在消防泵上附设释

放阀ꎮ 这些阀的布置和调整应能避免在消防总管系统的任何部分出现超压ꎮ
２. １. ４. ４　 在液货船上ꎬ隔离阀应装设在尾楼前端消防总管受保护的位置ꎬ其在液货舱甲板上的间距

不得超过 ４０ｍꎬ以在发生火灾或爆炸时维持消防总管系统的完整性ꎮ
２. １. ５　 消火栓的数量和位置

２. １. ５. １　 消火栓的数量和位置ꎬ应布置成至少能有两股从不同消火栓喷射出的水柱ꎬ其中一股应仅

靠 １ 根消防水带的长度可射至船舶在航行时乘客或船员经常到达的任何部分、任何货物处所空舱时的任

何部分、任何滚装处所或任何车辆处所ꎬ在后者的情况下ꎬ两股水柱中每股应仅靠 １ 根消防水带的长度射

至该处所的任何部分ꎮ 此外ꎬ上述消火栓应位于靠近被保护处所的出入口处ꎮ
２. １. ５. ２　 除应符合本条 ２. １. ５. １ 的要求外ꎬ客船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在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ꎬ当所有水密门和所有主竖区舱壁上的门均关闭时ꎬ消
火栓的数量和位置应使本条 ２. １. ５. １ 的要求可以满足ꎻ和

. ２　 如从与 Ａ 类机器处所相邻的轴隧至 Ａ 类机器处所在下层位置设有通道ꎬ则应在该机器处

所入口之外ꎬ但在其附近设置 ２ 个消火栓ꎮ 如从其他处所至 Ａ 类机器处所设有此类通道ꎬ
则应在那些处所中的一个处所靠近 Ａ 类机器处所入口之处设置 ２ 个消火栓ꎮ 若轴隧或相

邻处所不属于脱险通道部分ꎬ则不必采取上述措施ꎮ
２. １. ６　 消火栓的压力

在 ２ 台泵同时通过本条 ２. ３. ３ 所规定的水枪从任何相邻的消火栓输送本条 ２. １. ３ 所规定的水量时ꎬ
所有消火栓应维持下述最低压力:

. １　 对于客船:
４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　 　 　 　 ０. ４０Ｎ / ｍｍ２

４０００ 总吨以下 ０. ３０Ｎ / ｍｍ２

　 　 . ２　 对于货船:
６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 ０. ２７Ｎ / ｍｍ２

６０００ 总吨以下 ０. ２５Ｎ / ｍｍ２

和

　 　 . ３　 任何消火栓的最大压力不得超过经证实可有效控制消防水带的压力ꎮ
２. １. ７　 国际通岸接头

２. １. ７. １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应设有至少一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国际通岸接头ꎮ
２. １. ７. ２　 应有使此种接头能用于船舶任何一舷的设施ꎮ
２. ２　 消防泵

２. ２. １　 接受作为消防泵的泵

卫生泵、压载泵、舱底泵或总用泵均可接受作为消防泵ꎬ但它们通常不得用于抽送油类ꎬ且如其偶尔

用于驳运或泵送燃油时ꎬ应装设合适的转换装置ꎮ
２. ２. ２　 消防泵的数量

船舶应按下述要求配备独立驱动的消防泵:
　 　 . １　 对于客船:

４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　 　 　 　 至少 ３ 台

４０００ 总吨以下 至少 ２ 台

　 　 . ２　 对于货船:
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 至少 ２ 台

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 至少 ２ 台动力泵ꎬ其中之一应为独立驱动ꎮ
２. ２. ３　 消防泵和消防总管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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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１　 消防泵

通海连接件、消防泵及其动力源的布置应确保:
　 　 . １　 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客船ꎬ在任何一个舱室失火时ꎬ不会使所有消防泵失去作用ꎻ和
　 　 . ２　 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客船和货船ꎬ如果任何一个舱室失火时可能使所有消防泵失去作用ꎬ则应

配备 １ 台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应急消防泵作为替代设备ꎬ该泵的动力源和通海连

接件位于主消防泵或其电源所在处所之外ꎮ
２. ２. ３. ２　 对应急消防泵所在处所的要求

２. ２. ３. ２. １　 处所的位置

应急消防泵所在处所不得与 Ａ 类机器处所或内设主消防泵处所的限界面相邻接ꎮ 如果此种布置不

可行ꎬ两个处所间共用的舱壁应隔热至相当于对控制站所要求的结构防火标准ꎮ
２. ２. ３. ２. ２　 通往应急消防泵的通道

机器处所与应急消防泵及其动力源所在处所之间ꎬ不允许有直接通道ꎮ 如果此种布置不可行ꎬ主管

机关可以接受这样一种布置ꎬ即通道有一个气锁设施ꎬ其内机器处所的门达到“Ａ—６０”级标准ꎬ另一门至

少为钢质ꎬ２ 个门均适度气密、自闭且不设门背钩ꎮ 作为替代ꎬ可利用能从远离机器处所和应急消防泵所

在处所的位置操作并在这些处所失火时不会被阻断的水密门作为通道ꎮ 在此种情况下ꎬ应急消防泵及其

动力源所在处所应设有第 ２ 个通道ꎮ
２. ２. ３. ２. ３　 应急消防泵处所的通风

应急消防泵独立动力源所在处所通风的布置ꎬ应尽可能杜绝机器处所失火时产生的烟气进入或被吸

入该处所的可能ꎮ
２. ２. ３. ３　 货船的附加泵

此外ꎬ在货船机器处所设置的其他泵ꎬ如总用泵、舱底泵和压载泵等ꎬ其布置应确保这些泵中至少有

１ 台具有本条 ２. １. ６. ２ 和 ２. ２. ４. ２ 所要求的排量和压力ꎬ能向消防总管供水ꎮ
２. ２. ４　 消防泵的排量

２. ２. ４. １　 所要求的消防泵总排量

所要求的消防泵应能按本条 ２. １. ６ 所规定的压力输送以下排量的消防用水:
　 　 . １　 客船上的消防泵:该排量不少于各舱底泵用于舱底抽水时所要求排量的三分之二ꎻ和
　 　 . ２　 货船上除任何应急泵以外的消防泵:该排量不少于第 ２—１ / ３５—１ 条对同样尺度客船的每

一独立舱底泵用于舱底抽水时所要求排量的 ４ / ３ꎬ但货船的消防泵的要求总排量不必超过

１８０ｍ３ / ｈꎮ
２. ２. ４. ２　 每台消防泵的排量

所要求的每台消防泵(本条 ２. ２. ３. １. ２ 对货船要求的应急消防泵除外)ꎬ其排量应不少于所要求总排

量的 ８０％除以所要求的最少消防泵数ꎬ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 ２５ｍ３ / ｈꎬ并且每台这样的消防泵应至少

能在任何情况下提供所要求的两股水柱ꎮ 这些消防泵应能按所要求的条件向消防总管系统供水ꎮ 如所

设泵数多于所要求的最低泵数ꎬ则这些额外泵的排量应至少为 ２５ｍ３ / ｈꎬ并且应至少能够提供本条 ２. １. ５.
１ 所要求的两股水柱ꎮ

２. ３　 消防水带和水枪

２. ３. １　 一般规格

２. ３. １. １　 消防水带应由主管机关认可的不腐蚀材料制成ꎬ并具备足够的长度将水柱喷射到可能需

要使用水带的任何处所ꎮ 每条消防水带应配有一支水枪和必要的接头ꎮ 在本章中明确为“消防水带”的
水带ꎬ与其必要的配件和工具一起ꎬ应存放在供水消火栓或接头附近的明显位置ꎬ以备随时取用ꎮ 此外ꎬ
在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各内部处所ꎬ消防水带应一直保持与消火栓相连接ꎮ 消防水带的长度应至少

为 １０ｍꎬ但不超过下述长度:
. １　 机器处所ꎬ１５ｍꎻ
. ２　 其他处所和开敞甲板ꎬ２０ｍ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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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最大型宽超过 ３０ｍ 船舶的开敞甲板ꎬ２５ｍꎮ
２. ３. １. ２　 除非船上每一消火栓配备有 １ 条消防水带和 １ 支水枪ꎬ否则各消防水带接头与各水枪应

能完全互换使用ꎮ
２. ３. ２　 消防水带的数量和直径

２. ３. ２. １　 船舶配备的消防水带的数量和直径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２. ３. ２. ２　 在客船上ꎬ本条 ２. １. ５ 所要求的每个消火栓应至少配有 １ 条消防水带ꎬ并且这些水带应只

用于灭火或在消防演习和检验时试验灭火设备ꎮ
２. ３. ２. ３　 在货船上:

. １　 对于 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ꎬ应配备的消防水带数量为每 ３０ｍ 船长配备 １ 条并有 １ 条备

用ꎬ但无论如何总数不得少于 ５ 条ꎮ 这一数字不包括机舱或锅炉舱所要求的水带ꎮ 考虑

到船舶类型和船舶所从事贸易的性质ꎬ主管机关可增加所要求消防水带的数量ꎬ以保证随

时有数量足够的消防水带可供使用ꎮ 符合第 １９ 条要求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除应满足上

述要求外ꎬ还应备有 ３ 组水带和水枪ꎻ和
. ２　 对于 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ꎬ应配备的消防水带的数量应根据本条 ２. ３. ２. ３. １ 的规定进行

计算ꎮ 但在任何情况下ꎬ水带的数量不得少于 ３ 根ꎮ
２. ３. ３　 水枪的尺寸和类型

２. ３. ３. １　 就本章而言ꎬ标准水枪的尺寸应为 １２ｍｍ、１６ｍｍ 和 １９ｍｍꎬ或尽可能与之相近ꎮ 经主管机

关同意ꎬ允许使用直径更大的水枪ꎮ
２. ３. ３. ２　 在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ꎬ不必使用尺寸大于 １２ｍｍ 的水枪ꎮ
２. ３. ３. ３　 在机器处所和外部位置ꎬ水枪的尺寸应能从最小的泵ꎬ在本条 ２. １. ６ 所述压力下的两股水

柱中ꎬ获得最大限度的出水量ꎬ但不必使用大于 １９ｍｍ 的水枪ꎮ
２. ３. ３. ４　 水枪应为经认可的设有关闭装置的两用型(水雾 /水柱型)ꎮ
３　 手提式灭火器①

３. １　 型式和设计

手提式灭火器应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要求ꎮ
３. ２　 灭火器的布置

３. ２. １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应配备使主管机关满意的型式适用和数量足够的手提式灭

火器ꎮ 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应至少备有 ５ 具手提式灭火器ꎮ
３. ２. ２　 用于任何处所的手提式灭火器ꎬ其中应有 １ 具存放在该处所的入口附近ꎮ
３. ２. ３　 在起居处所内不得布置二氧化碳灭火器ꎮ 在控制站和其他设有船舶安全所必需的电气或电

子设备或装置的其他处所ꎬ所配备灭火器的灭火剂应既不导电也不会对设备和装置产生危害ꎮ
３. ２. ４　 灭火器应位于易于看到的位置并随时可用ꎮ 该位置应在失火时能迅速和便于到达ꎬ且灭火

器所处位置应不会使其可用性受到天气、振动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ꎮ 手提式灭火器应配有表明其是否

已被用过的标志ꎮ
３. ３　 备用灭火剂

３. ３. １　 能在船上重新充装的灭火器ꎬ其备用灭火剂的数量应按前 １０ 个灭火器的 １００％和其余灭火

器的 ５０％进行配备ꎮ 备用灭火剂的总数不必超过 ６０ 份ꎮ 船上应备有充装说明ꎮ
３. ３. ２　 对于不能在船上重新充装的灭火器ꎬ应额外配备本条 ３. ３. １ 所确定的相同灭火剂量、型式、容量

和数量的手提式灭火器以代替备用灭火剂ꎮ
４　 固定式灭火系统

４. １　 固定式灭火系统的类型

４. １. １　 本条 ５ 所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可以为以下任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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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ꎻ

. ２　 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高倍泡沫灭火系统ꎻ和

. ３　 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ꎮ
４. １. ２　 如果安装了非本章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则该灭火系统应满足本章有关规则和«消防安全

系统规则»的要求ꎮ
４. １. ３　 禁止使用以卤代烷 １２１１、１３０１ 和 ２４０２ 以及全氟化碳作为灭火剂的灭火系统ꎮ
４. １. ４　 一般而言ꎬ主管机关应不允许在固定式灭火系统中使用蒸汽作为灭火剂ꎮ 如果主管机关允许使

用蒸汽ꎬ应只用于限定区域内作为所要求灭火系统的附加灭火措施ꎬ并应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要求ꎮ
４. １. ５　 对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其用于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固定式二氧化碳灭

火系统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首次计划进坞时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第 ５ 章 ２. ２. ２ 的规定ꎮ
４. ２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的关闭装置

如使用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可以让空气进入或允许气体排出的被保护处所的开口应能从该处所外

部予以关闭ꎮ
４. ３　 灭火剂储存室

如果灭火剂储存在被保护处所的外面ꎬ则应储存在前防撞舱壁之后的舱室内ꎬ且该舱室不作它用ꎮ
这种储存室的任何入口应最好从开敞甲板进入ꎬ并应独立于被保护处所ꎮ 如果储存处所位于甲板以下ꎬ
则该处所的位置不得低于开敞甲板下一层ꎬ并应能由梯道或梯子从开敞甲板直接进出ꎮ 位于甲板下或未

设从开敞甲板进出布置的处所ꎬ应设有机械通风装置ꎬ用于排出处所底部的废气ꎮ 通风装置应具有至少

每小时换气 ６ 次的能力ꎮ 入口的门应向外开启ꎬ并且在这种储存室和毗连围蔽处所之间构成限界面的舱

壁和甲板ꎬ包括门和关闭其任何开口的其他装置ꎬ均应气密ꎮ 就表 ９. １ 至表 ９. ８ 的适用范围而言ꎬ上述储

存室应视作消防控制站ꎮ
４. ４　 其他灭火系统的水泵

除用于消防总管的泵以外ꎬ需为本章所要求的各灭火系统供水的泵、及其电源和控制装置应安装在

该系统所保护的处所外部ꎬ且其布置应在被保护处所失火时ꎬ不会造成任何此种系统停止工作ꎮ
５　 机器处所的灭火设备

５. １　 设有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的机器处所

５. １. １　 固定式灭火系统

内设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的 Ａ 类机器处所ꎬ应设有本条 ４. １ 中规定的任何一种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在

各种情况下ꎬ若机舱和锅炉舱没有完全分隔ꎬ或若燃油能从锅炉舱流入机舱ꎬ则该组合的机舱和锅炉舱应

视为一个舱室ꎮ
５. １. ２　 附加灭火设备

５. １. ２. １　 每一锅炉舱内或锅炉舱入口外侧应至少设有 １ 套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手提式

泡沫枪装置ꎮ
５. １. ２. ２　 每一锅炉舱内的每一生火处所和部分燃油装置所在的每一处所ꎬ至少应设置 ２ 具手提式

泡沫灭火器或等效灭火器ꎮ 在每一锅炉舱内应至少设有容量至少 １３５ｌ 的经认可的泡沫型灭火器或与之

等效的灭火器 １ 具ꎮ 这些灭火器应备有绕在卷筒上足以达到锅炉舱任何部位的软管ꎮ 对小于 １７５ｋＷ 的

生活用锅炉ꎬ可不要求设有容量至少 １３５ｌ 的经认可的泡沫型灭火器ꎮ
５. １. ２. ３　 每一生火处所应设有容器 １ 具ꎬ内装至少 ０. １ｍ３ 的沙、浸透苏打的锯屑或其他认可的干燥

物ꎬ并配有 １ 把合适的铲子用于扬撒这些干燥物ꎮ 也可用 １ 具经认可的手提式灭火器作为替代ꎮ
５. ２　 设有内燃机的机器处所

５. ２. １　 固定式灭火系统

设有内燃机的 Ａ 类机器处所应设有本条 ４. １ 中规定的其中一种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５. ２. ２　 附加灭火设备

５. ２. ２. １　 应至少设有 １ 套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手提式泡沫枪装置ꎮ
０３１



５. ２. ２. ２　 在该每一处所内ꎬ应设有每具容量至少 ４５Ｌ 的经认可的泡沫灭火器或等效灭火器ꎬ其数量

足以使泡沫或等效物能射到燃油和润滑油压力系统、传动装置和其他有失火危险的任何部分ꎮ 此外ꎬ还
应设有足够数量的手提式泡沫灭火器或等效灭火器ꎬ其布置应使该处所内任何一点到达 １ 具灭火器的步

行距离不大于 １０ｍꎬ且该每处所至少设有 ２ 具这样的灭火器ꎮ 对于货船上设有内燃机的较小处所ꎬ主管

机关可以考虑放宽此项要求ꎮ
５. ３　 设有汽轮机或闭式蒸汽机的处所

５. ３. １　 固定式灭火系统

设有总输出功率不少于 ３７５ｋＷ 的汽轮机或闭式蒸汽机的处所ꎬ无论其用于主推进或用于其他目的ꎬ
如果该处所为周期性无人值班ꎬ应设有本条 ４. １ 规定的其中一种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５. ３. ２　 附加灭火设备

５. ３. ２. １　 应设有每具容量至少为 ４５Ｌ 的经认可的泡沫灭火器或等效灭火器ꎬ其数量足以使泡沫或

其等效物能射到压力润滑油系统的任何部分ꎬ汽轮机闭式压力润滑部件的罩壳、发动机或其传动装置的

任何部分以及其他有失火危险之处ꎮ 但是ꎬ如果按本条 ４. １ 安装的固定式灭火系统对上述处所提供的保

护至少等效于本规定所要求的保护ꎬ不应要求设有上述灭火器ꎮ
５. ３. ２. ２　 应设有足够数量的手提式泡沫灭火器或等效灭火器ꎬ其布置应使该处所的任何一点到达

１ 具灭火器的步行距离不大于 １０ｍꎬ且每一这种处所至少设有 ２ 具这种灭火器ꎮ 但若设有的灭火器符合

本条 ５. １. ２. ２ 的要求ꎬ则不应要求增设上述灭火器ꎮ
５. ４　 其他机器处所

如果主管机关认为存在失火危险的任何机器处所ꎬ其灭火设备在本条 ５. １、５. ２ 和 ５. ３ 未明确规定ꎬ
则应在该处所或与其相邻处所设置主管机关认为数量足够的经认可的手提式灭火器或其他灭火装置ꎮ

５. ５　 对客船的附加要求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其每一 Ａ 类机器处所应至少设有 ２ 具适宜的水雾枪ꎮ①

５. ６　 固定式局部使用灭火系统

５. ６. １　 本条 ５. ６ 应适用于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客船和 ２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ꎮ
５. ６. ２　 容积超过 ５００ｍ３的 Ａ 类机器处所ꎬ除应装设本条 ５. １. １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外ꎬ还应根据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ꎬ由一个经认可的固定式水基或等效的局部灭火系统来保护ꎮ 对于周期性无

人值班机器处所ꎬ该灭火系统应能自动和手动释放ꎮ 对于连续有人值班的机器处所ꎬ仅要求该灭火系统

能手动释放ꎮ
５. ６. ３　 固定式局部使用灭火系统用来保护下列区域ꎬ而无需关闭发动机、撤离人员或封闭这些

处所:
. １　 内燃机上有失火危险的部分ꎬ或对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为船舶主推进和

发电所用的内燃机上有失火危险的部分ꎻ
. ２　 锅炉前部ꎻ
. ３　 焚烧炉有失火危险的部分ꎻ和
. ４　 加热燃油的净化器ꎮ

５. ６. ４　 任何局部使用灭火系统启动时ꎬ应在被保护的处所和连续有人值班的处所发出视觉报警和

清晰的听觉报警ꎮ 该报警应指明所启动的具体系统ꎮ 本规定所述的系统报警要求是对本章其他部分要

求的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补充ꎬ而不是替代ꎮ
６　 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灭火设备

６. １　 客船上的喷水器和水雾系统

６. １. １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应在所有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ꎬ包括走廊和梯道装设符合

１３１

①

②

水雾枪可由一“Ｌ”形金属管组成ꎬ其长肢长约 ２ｍꎬ能与消防水带相连接ꎬ其短肢长约 ２５０ｍｍꎬ装有 １ 个固定水雾枪或能够接上 １
个喷水枪

参见«经修订的用于 Ａ 类机器处所的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认可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９１３)»(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８７ 通函)ꎮ



«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认可型式的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ꎮ 作为替代ꎬ在水可能造成关

键设备损坏的控制站ꎬ可以安装其他类型的认可型式的灭火系统ꎮ 在极少有失火危险或无失火危险的处

所ꎬ如空舱、公共卫生间、二氧化碳间和类似处所ꎬ不必安装自动喷水器系统ꎮ
６. １. ２　 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如果仅在起居处所的走廊、梯道和脱险通道设有符合«消防安全系

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应根据第 ７. ５. ３. ２ 条安装自动喷水器系统ꎮ
６. １. ３　 适用于第 ５. ３. ４ 条的客船的客舱阳台上ꎬ如果其家具与陈设不是第 ３. ４０. １、３. ４０. ２、３. ４０. ３、

３. ４０. ６ 和 ３. ４０. ７ 条所定义的ꎬ应安装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ꎮ
６. ２　 货船的喷水器系统

对于采用第 ９. ２. ３. １. １. ２ 条规定的 ＩＩＣ 法的货船ꎬ应根据第 ７. ５. ５. ２ 条的要求安装自动喷水器、探火

和失火报警系统ꎮ
６. ３　 存有易燃液体的处所

６. ３. １　 油漆间应由下列系统保护:
. １　 二氧化碳系统ꎬ设计成能至少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容积 ４０％的自由气体ꎻ
. ２　 干粉系统ꎬ其容量按干粉至少为 ０. ５ｋｇ / ｍ３ 进行设计ꎻ
. ３　 水雾或喷水器系统ꎬ设计供水能力为 ５ｌ / ｍ２ｍｉｎꎮ 水雾系统可连接在船舶消防总管上ꎻ或
. ４　 主管机关认为能提供等效保护的系统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该系统均应能从所保护处所的外部进行操作ꎮ
６. ３. ２　 易燃液体储藏室应由经主管机关认可的适宜的灭火设备予以保护ꎮ
６. ３. ３　 对于不通往起居处所甲板的面积小于 ４ｍ２ 的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ꎬ可以接受用手提式

二氧化碳灭火器代替固定式灭火系统ꎬ该灭火器应能至少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容积 ４０％ 的自由气

体ꎮ 在储藏室上应设有喷放孔ꎬ无需进入该受保护处所就可以用灭火器向内喷放ꎮ 所要求的手提式灭火

器应存放在喷放孔附近ꎮ 作为替代ꎬ可以布置注水口或水带接头以便于使用消防总管的水ꎮ
６. ４　 深油烹饪设备

安装在围闭处所内或开敞甲板上的深油烹饪设备应装有下列装置:
. １　 按主管机关所接受的国际标准①试验过的自动或手动灭火系统ꎻ
. ２　 １ 个主恒温器和 １ 个后备恒温器ꎬ以及 １ 个在任一恒温器出现故障时引起操作人员警觉的

报警装置ꎻ
. ３　 在灭火系统启动后自动关闭电源的装置ꎻ
. ４　 １ 个表明厨房内安装的灭火系统操作的报警装置ꎻ和
. ５　 灭火系统的手动操作控制器ꎬ为便于船员使用ꎬ其上应有清晰的标示ꎮ

７　 货物处所的灭火设备

７. １　 用于普通货物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

７. １. １　 除本条 ７. ２ 的规定外ꎬ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客船的货物处所应由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
定的固定式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或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加以保护ꎬ或由能提供等效保护的固定式高倍泡沫

灭火系统给予保护ꎮ
７. １. ２　 如能证明并使主管机关确信对航程短的客船以及对 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应用本条 ７. １. １

的要求为不合理ꎬ则货物处所灭火系统的布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但该船须安装有钢质舱口盖和关闭所

有通风口及其他通往货物处所开口的有效装置ꎮ
７. １. ３　 除滚装处所和车辆处所外ꎬ２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货船上的货物处所应由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

则»规定的固定式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或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加以保护ꎬ或由能提供等效保护的灭火系统

给予保护ꎮ
７. １. ４　 对于专门为载运矿砂、煤、谷物、未干透的木材、不燃货物或主管机关认为具有较小失火危险

２３１
①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建议ꎬ特别是出版物 ＩＳＯ １５３７１:２０００«保护厨房深油烹饪设备的灭火系统–耐火试验»ꎮ



的货物而建造的货船ꎬ主管机关可免除本条 ７. １. ３ 和 ７. ２ 对其货物处所的要求①ꎮ 只有在船舶安装有钢

质舱口盖和关闭所有通风口及其他通往货物处所开口的有效装置时才准予上述免除ꎮ 在准予此种免除

时ꎬ不论有关船舶何时建造ꎬ主管机关均应根据«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１２(ａ)(ⅵ)条签发«免除证书»ꎬ并应

确保«免除证书»附有船舶准许载运货物种类的清单ꎮ
７. ２　 用于危险货物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

使用任何货物处所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应设有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二氧化碳灭

火系统或惰性气体系统ꎬ或设有主管机关认为能为所载运货物提供等效保护的灭火系统ꎮ
８　 液货舱保护

８. １　 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

８. １. １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液货船应安装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

系统ꎬ但主管机关考虑到船舶的布置和设备情况ꎬ可以接受其他固定式装置来代替上述系统ꎬ只要这些装

置能提供与上述系统等效的保护ꎮ 对替代的固定式装置的要求应与本条 ８. １. ２ 的要求相符ꎮ
８. １. ２　 如果主管机关根据本条 ８. １. １ 接受用等效固定式装置代替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ꎬ该装置应:

. １　 能够扑灭溢油失火ꎬ并能防止尚未着火的溢油着火ꎻ和

. ２　 能够扑灭破裂液货舱内的火灾ꎮ
８. １. ３　 低于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应安装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ꎮ
９　 液货船液货泵舱的保护

９. １　 固定式灭火系统

每一液货泵舱应安装下述固定式灭火系统之一ꎬ且可以在液货泵舱外部的一个随时可到达的位置进

行操作ꎮ 液货泵舱应安装一个适合于 Ａ 类机器处所的灭火系统ꎮ
９. １. １　 一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二氧化碳灭火系统ꎬ该系统并符合下列要求:

. １　 释放灭火剂时发出声响警告的报警装置应能安全用于可燃货物蒸气 /空气混合物中ꎻ和

. ２　 在控制部位应展示一个提示ꎬ说明由于静电着火危险ꎬ本系统应仅用于灭火而不能用于惰

化的目的ꎮ
９. １. ２　 一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高倍泡沫灭火系统ꎬ但泡沫浓缩剂的供给应适合扑灭

涉及所载货物的火灾ꎮ
９. １. ３　 一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ꎮ
９. ２　 灭火剂的数量

如果用于液货泵舱系统的灭火剂也用于为其他处所服务的系统ꎬ则所配备的灭火剂数量或其施放率

不必超过最大舱室所需的最大量ꎮ
１０　 消防员装备

１０. １　 消防员装备的类型

. １　 消防员装备应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ꎻ和

. ２　 消防员装备的自给式压缩空气呼吸器应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

则»第 ３ 章的 ２. １. ２. ２ꎮ
１０. ２　 消防员装备的数量

１０. ２. １　 船舶应携带至少 ２ 套消防员装备ꎮ
１０. ２. ２　 此外ꎬ对于客船:

. １　 对设有乘客处所和服务处所的甲板ꎬ按其乘客处所和服务处所的合计长度ꎬ或如这种甲板

多于一层ꎬ按其一层甲板乘客处所和服务处所的最大长度ꎬ每 ８０ｍ(不足 ８０ｍ 以 ８０ｍ 计)
应备有 ２ 套消防员装备以及 ２ 套个人配备ꎬ每套配备包括«消防安全系统规则»中所规定

的项目ꎮ 对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每一主竖区内应增配 ２ 套消防员装备ꎮ 但对于构成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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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竖区的梯道环围和分布在船首端或尾端且未设有第 ９. ２. ２. ３ 条所定义的(６)、(７)、
(８)或(１２)类处所的主竖区ꎬ则无需增配消防员装备ꎻ和

. ２　 对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船舶ꎬ应为每副呼吸器配备 １ 具水雾枪ꎬ水雾枪应邻近于该呼吸器

存放ꎮ
１０. ２. ３　 此外ꎬ液货船上应配备 ２ 套消防员装备ꎮ
１０. ２. ４ 　 主管机关在充分考虑到船舶大小和类型的情况下ꎬ可以要求增加个人配备和呼吸器的

数量ꎮ
１０. ２. ５　 应为每副所要求的呼吸器配备 ２ 个备用充气瓶ꎮ 对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以及货船ꎬ其

在适当的位置配有无污染充装全部气瓶的设备时ꎬ只需为每副所要求的呼吸器配备 １ 个备用充气瓶ꎮ 对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则应为每副呼吸器至少配备 ２ 个备用充气瓶ꎮ
１０. ２. 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应在适当的位置配有无污染充装全

部呼吸气瓶的设备ꎮ 充装设备应为以下两者之一:
. １　 由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供电或独立驱动的呼吸空气压缩机ꎬ其最低排量按每副所要求

的呼吸器为 ６０Ｌ / ｍｉｎꎬ但不超过 ４２０Ｌ / ｍｉｎꎻ或
. ２　 适当压力的自给式高压储气系统以便能够充装船上使用的呼吸器ꎬ其容量按每副所要求

的呼吸器至少可充 １２００Ｌꎬ但不超过 ５００００Ｌ 自由空气ꎮ
１０. ３　 消防员装备的存放

１０. ３. １　 消防员装备和个人配备应存放在易于到达的位置并随时可用ꎮ 该位置应有永久性的清晰

标志ꎮ 如所配备的消防员装备或个人配备不止 １ 套时ꎬ其存放位置应彼此远离ꎮ
１０. ３. ２　 在客船上ꎬ应在任一位置可获得至少 ２ 套消防员装备外加 １ 套个人配备ꎮ 在每一主竖区内

应至少存放 ２ 套消防员装备ꎮ
１０. ４　 消防员通信

对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船上每一消防队应携带至少两个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

用于消防员的通信ꎮ 这些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应为防爆型或本质安全型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

的船舶应不迟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的第一次检验符合本要求ꎮ

第 １１ 条　 结构完整性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保持船舶的结构完整性ꎬ防止由于热量造成的强度降低而使船舶结构部分或全部破

坏ꎮ 为此ꎬ船舶结构中使用的材料应确保结构完整性不会由于失火而削弱ꎮ
２　 船体、上层建筑、结构舱壁、甲板以及甲板室的材料

船体、上层建筑、结构舱壁、甲板以及甲板室应以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建造ꎮ 就应用第 ３. ４３ 条所作的

钢或其他等效材料的定义而言ꎬ“适用曝火时间”应根据表 ９. １ 至表 ９. ４ 规定的完整性和隔热标准来确

定ꎮ 例如ꎬ如果甲板或甲板室侧壁和端壁之类的分隔允许具有“Ｂ—０”级耐火完整性ꎬ则“适用曝火时间”
应为 ３０ｍｉｎꎮ

３　 铝合金结构

除本条 ２ 中另有规定外ꎬ若结构的任一部分为铝合金结构ꎬ则应适用下列要求:
. １　 “Ａ”级或“Ｂ”级分隔的铝合金部件的隔热ꎬ在标准耐火试验适用曝火时间内的任何时候ꎬ

应能使结构芯材的温升不超过环境温度以上 ２００℃ꎬ主管机关认为属于非承载的结构除

外ꎻ和
. ２　 应特别注意用于支承救生艇筏的存放、降落和登乘区域以及“Ａ”级和“Ｂ”级分隔的立柱、

支柱和其他结构部件中的铝合金件的隔热要求ꎬ以确保:
. ２. １　 对用于支承救生艇筏区域以及“Ａ”级分隔的构件ꎬ本条 ３. １ 规定的温升限制应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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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试验 １ｈ 结束时适用ꎻ和
. ２. ２　 对要求用于支承“Ｂ”级分隔的构件ꎬ本条 ３. １ 规定的温升限制应在标准耐火试验 ３０ｍｉｎ

结束时适用ꎮ
４　 Ａ 类机器处所

４. １　 顶盖和舱棚

Ａ 类机器处所的顶盖和舱棚应为钢结构ꎬ并应按表 ９. ５ 和表 ９. ７ 的相应要求予以隔热ꎮ
４. ２　 地板

Ａ 类机器处所内正常通道的地板应为钢质ꎮ
５　 舷外装置的材料

遇热易失效的材料不得用于舷外排水口、卫生间排泄口和在火灾时由于材料失效可能造成浸水危险

的其他接近水线的出口ꎮ
６　 液货船上针对压力或真空的液货舱结构保护

６. １　 通则

透气装置的设计和操作应能确保液货舱内压力和真空均不得超过设计参数ꎬ并确保:
. １　 在任何情况下ꎬ由于液货舱内温度变化所产生的少量蒸气、空气或惰性气体混合物能流经

压力 /真空阀ꎻ和
. ２　 在液货装载和压载或卸载过程中ꎬ大量蒸气、空气或惰性气体混合物能够通过ꎮ

６. ２　 温度变化所产生的少量气流的开口

本条 ６. １. １ 所要求的压力释放口应:
. １　 在液货舱甲板以上尽可能高的位置ꎬ以达到最大程度扩散易燃气体ꎮ 但无论如何ꎬ该位置

在液货舱甲板以上的高度不得小于 ２ｍꎻ和
. ２　 布置在距含有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最近进气口和开口以及可能构成失火危险的甲板机械

和设备尽可能远的地方ꎬ但不得小于 ５ｍꎮ 锚机和锚链舱的开口为构成失火危险处ꎮ
６. ３　 液货舱内的安全措施

６. ３. １　 预防透气系统液体上升的措施

应采取预防措施ꎬ以防止透气系统内液体上升至可能超过液货舱设计压头的高度ꎮ 应通过采用高位

报警器或溢流控制系统或其他等效措施ꎬ连同独立测量装置和液货舱充装程序来实现ꎮ 就本条而言ꎬ溢
流阀不能视为等效于溢流系统ꎮ

６. ３. ２　 辅助压力 /真空释放装置

应装设允许蒸气、空气或惰性气体混合物充分释放的辅助装置ꎬ防止本条 ６. １. ２ 所述的布置发生故

障时出现超压或欠压ꎮ 作为替代ꎬ可以在由本条 ６. １. ２ 所要求措施保护的每一液货舱内安装压力传感

器ꎬ传感器的监测系统应设于船舶货物控制室或通常进行货物操作的位置ꎮ 监测设备上还应设有报警装

置ꎬ在探测到液货舱内出现超压或欠压时启动ꎮ
６. ３. ３　 透气总管的旁通装置

若本条 ６. １. １ 所要求的压力 /真空阀位于透气总管或桅顶通气管上ꎬ可以装设旁通装置ꎮ 如果装有

这种旁通装置ꎬ应有适当的指示器以显示旁通装置是否打开或关闭ꎮ
６. ３. ４　 压力 /真空断开装置

应设有一个或多个压力 /真空断开装置ꎬ以防止液货舱受到:
. １　 在以最大额定容量装货而所有其他排气口未打开时所产生的超过液货舱试验压力的正

压ꎻ和
. ２　 在以液货泵的最大额定流量卸载而惰性气体鼓风机失灵时所产生的超过 ７００ｍｍ 水位压

力的负压ꎮ
除非在第 ４. ５. ３. １ 条所要求的透气系统或各个液货舱上安装了该装置ꎬ否则应在惰性气体总管上安

装该装置ꎮ 该装置的位置和设计应符合第 ４. ５. ３ 条和本条 ６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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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透气出口的尺寸

考虑到放出的气体ꎬ为防止任何液货舱的压力超过设计压力ꎬ本条 ６. １. ２ 所要求的用于液货装卸和

压载的透气出口ꎬ其设计应根据最大设计装载速率乘以至少 １. ２５ 的系数ꎮ 应向船长提供有关每一液货

舱最大允许装载速率的资料ꎬ对于组合透气系统ꎬ则应提供每一组液货舱的资料ꎮ

Ｄ 部分　 脱　 　 险

第 １２ 条　 通知船员和乘客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将失火情况通知船员和乘客ꎬ以便安全撤离ꎮ 为此ꎬ应装设 １ 套通用应急报警系统和 １
套公共广播系统ꎮ

２　 通用应急报警系统

应使用第 ３ 章 ６. ４. ２ 条所要求的通用应急报警系统将失火情况通知船员和乘客ꎮ
３　 客船上的公共广播系统

符合第 ３ 章 ６. ５ 条要求的公共广播系统或其他有效通信设施应在遍及所有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
制站和开敞甲板的范围均可通用ꎮ

第 １３ 条　 脱 险 通 道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提供脱险通道ꎬ从而使船上人员能够安全迅速撤向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甲板ꎮ 为此ꎬ
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应提供安全的脱险通道ꎻ

. ２　 脱险通道应保持安全状况ꎬ无障碍物ꎻ和

. ３　 应提供其他必要的辅助逃生设施ꎬ确保其易于到达、标志清晰、设计能满足紧急情况需要ꎮ
２　 一般要求

２. １　 除本条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应为所有处所或处所群至少提供 ２ 条彼此远离并随时可用的脱险通道ꎮ
２. ２　 不得将升降机视为构成本条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之一ꎮ
３　 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３. １　 一般要求

３. １. １　 乘客及船员起居处所和除机器处所外通常有船员的处所ꎬ其梯道和梯子的布置应提供到达

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甲板的随时可用的脱险通道ꎮ
３. １. ２　 除本条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应禁止仅设 １ 条脱险通道的走廊、门厅或局部走廊ꎮ 准许船舶实际

使用所必需的用于服务区域的端部封闭走廊ꎬ如燃油站和横向供应走廊ꎬ但这种端部封闭的走廊应与船

员起居处所分开ꎬ且不能从乘客起居处所进入ꎮ 此外ꎬ准许设置深度不超过宽度的一段局部走廊ꎬ其可视

为凹入或局部延伸ꎮ
３. １. ３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的所有梯道应为钢质框架结构ꎬ但主管机关批准使用其他等

效材料的除外ꎮ
３. １. ４　 如果无线电报站没有直接通往开敞甲板的出口ꎬ则该站应设有 ２ 条脱险或出入通道ꎬ其中之

一个可为尺寸足够的舷窗或窗ꎬ或主管机关满意的其他设施ꎮ
３. １. ５　 脱险通道上的门一般应向逃生的方向开启ꎬ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个别客舱的门可开向客舱内侧ꎬ以防在门打开时对走廊内的人员造成伤害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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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垂直紧急脱险围阱上的门可开向围阱外侧ꎬ以使围阱既能用于逃生也能用于出入ꎮ
３. ２　 客船的脱险通道①

３. ２. １　 舱壁甲板以下处所的脱险通道

３. ２. １. １　 在舱壁甲板以下ꎬ每一水密舱或类似的限界处所或处所群ꎬ应设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ꎬ其中至

少 １ 条应独立于水密门ꎮ 在特殊情况下ꎬ如果所要求的脱险通道独立于水密门ꎬ主管机关可对只是偶尔

进入的船员处所免除其中 １ 条脱险通道ꎮ
３. ２. １. ２　 如果主管机关根据本条 ３. ２. １. １ 的规定免除了 １ 条脱险通道ꎬ则剩下的唯一脱险通道应

能提供安全逃生ꎮ 但是ꎬ梯道的净宽不得小于 ８００ｍｍꎬ且梯道两侧须设有扶手ꎮ
３. ２. ２　 舱壁甲板以上处所的脱险通道

在舱壁甲板以上ꎬ每一主竖区或类似的限界处所或处所群ꎬ应至少设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ꎬ其中应至少有

１ 条通往形成垂直脱险通道的梯道ꎮ
３. ２. ３　 梯道环围的直接出入口

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梯道环围应设有直接通向走廊的出入口ꎬ且应考虑到紧急情况下可能使用梯

道环围的人数而有足够的面积ꎬ以避免出现拥挤ꎮ 在这种梯道环围的周界内ꎬ只允许布置公共盥洗室、由
不燃材料建成的用于存放无危害的安全设备的储藏柜和开式服务台ꎮ 只有走廊、升降机、公共盥洗室、特
种处所和所载的任何乘客均能进入的开式滚装处所、本条 ３. ２. ４. １ 所要求的其他脱险梯道以及船舶外部

区域才允许设有直接通向这些梯道环围的出入口ꎮ 公共处所也可设有直接通向梯道环围的出入口ꎬ但剧

场后台除外ꎮ 用于将围蔽梯道与厨房或主洗衣房隔开的小的走廊或“门厅”可直接通向梯道ꎬ但其最小

甲板面积应为 ４. ５ｍ２ꎬ宽度不小于 ９００ｍｍꎬ并设有消防水带箱ꎮ
３. ２. ４　 脱险通道的细节

３. ２. ４. １　 本条 ３. ２. １. １ 和 ３. ２. ２ 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中至少应有 １ 条是可随时出入的梯道环围ꎬ此
梯道应设有连续的防火遮蔽ꎬ该防火遮蔽自其起点的一层一直到达适当的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甲板ꎬ或
者ꎬ在登乘甲板没有延伸至所考虑的主竖区情况下ꎬ到达最上层露天甲板ꎮ 在后者情况下ꎬ应设有利用外

部露天梯道和过道通向登乘甲板的直接通路ꎬ沿该通路应设置符合第 ３ 章 １１. ５ 条要求的应急照明ꎬ其地

面应为防滑地面ꎮ 面向作为脱险通道一部分的外部露天梯道和过道的限界面以及位于在失火时遭受破

坏后会阻碍撤向登乘甲板处的限界面ꎬ应具有符合表 ９. １ 至表 ９. ４ 的相应耐火完整性和隔热等级ꎮ
３. ２. ４. ２　 自梯道环围至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区域的通道的保护ꎬ应通过直接保护或通过按表 ９. １

至表 ９. ４ 所确定的相应梯道环围耐火完整性和隔热等级的受保护内部通道来实现ꎮ
３. ２. ４. ３　 只服务于 １ 个处所和该处所的阳台的梯道不得视为构成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之一ꎮ
３. ２. ４. ４　 天井的每一层应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ꎬ其中之一应直接通向符合本条 ３. ２. ４. １ 要求的围蔽垂

直脱险通道ꎮ
３. ２. ４. ５　 脱险通道的宽度、数量和连续性应满足«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要求ꎮ
３. ２. ５　 脱险通道的标志

３. ２. ５. １　 除了应符合第 ２ － １ 章 ４２ 条和第 ３ 章 １１. ５ 条关于应急照明的要求外ꎬ包括梯道和出口在

内的脱险通道应布置灯光或荧光条形显示标志ꎬ这些显示标志应设在甲板以上不超过 ３００ｍｍ 的高度ꎬ遍
布脱险通道各点ꎬ包括拐弯和岔路口处ꎮ 显示标志应使乘客能辨认出整个脱险通道并迅速断定脱险通道

出口ꎮ 如果使用电力照明设备ꎬ应由应急电源供电ꎬ且其布置应使任一单个显示灯的故障或一个照明条

的切断不会导致所有标志失效ꎮ 此外ꎬ脱险通道的标志和消防设备的位置标识应采用荧光材料制成或用

照明标示ꎮ 主管机关应确保这种灯光或荧光设备的鉴定、试验和使用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ꎮ
３. ２. ５. ２　 对于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本条 ３. ２. ５. １ 的要求还应适用于船员起居区域ꎮ
３. ２. ５. ３　 如果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予以认可ꎬ替代撤离引导系统可取代

７３１

①
②

参见«新建客船和现有客船撤离分析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３８ 通函)ꎮ
参见“用于评估撤离引导系统的功能要求和性能标准(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６７)以及用作替代低位照明系统的撤离引导系统的试验ꎬ认可

和维护的暂行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６８)”ꎮ



３. ２. ５. １要求的脱险通道照明系统ꎮ
３. ２. ６　 构成脱险通道部分的通常闭锁的门

３. ２. ６. １　 居住舱室和特等客舱的门应不用钥匙即可从舱室内打开ꎮ 沿着任何指定的逃生路线朝逃

生方向运动时ꎬ途中的任何门也都应不用钥匙即可打开ꎮ
３. ２. ６. ２　 通常闩扣着的公共处所通往脱险通道的门应装有快速松开装置ꎮ 这种装置应由一个门闩

机构组成并带有朝逃生方向一推即松开栓销的装置ꎮ 快速松开机构的设计和安装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并
且特别要符合以下列要求:

. １　 由扳动杆或扳动条构成ꎬ其扳动部分至少横向延伸到门扇宽度一半ꎬ并位于甲板以上至少

７６０ｍｍꎬ但不超过 １１２０ｍｍꎻ
. ２　 在施力不超过 ６７Ｎ 时使门闩松开ꎻ和
. ３　 不设任何在对松开装置施压后阻止栓销打开的锁死装置、止动螺丝或其他装置ꎮ

３. ３　 货船的脱险通道

３. ３. １　 通则

在起居处所的各层ꎬ从每一限界处所或处所群应至少有 ２ 条彼此远离的脱险通道ꎮ
３. ３. ２　 最低开敞甲板以下处所的脱险通道

在最低开敞甲板以下ꎬ主要的脱险通道应为梯道ꎬ次要的脱险通道可为围阱或梯道ꎮ
３. ３. ３　 最低开敞甲板以上处所的脱险通道

在最低开敞甲板以上ꎬ脱险通道应为梯道或通往开敞甲板的门或两者的组合ꎮ
３. ３. ４　 端部封闭的走廊

不允许设有长度超过 ７ｍ 的端部封闭的走廊ꎮ
３. ３. ５　 脱险通道的宽度和连续性

脱险通道的宽度、数量和连续性应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要求ꎮ
３. ３. ６　 对 ２ 条脱险通道要求的免除

在特殊情况下ꎬ如果所要求的脱险通道独立于水密门ꎬ主管机关可对只是偶尔进入的船员处所免除

其中 １ 条脱险通道ꎮ
３. ４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

３. ４. １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应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ꎮ 船上应配有备用紧急逃生呼吸装置ꎮ
３. ４. ２　 所有船舶应在起居处所内配备至少 ２ 套紧急逃生呼吸装置ꎮ
３. ４. ３　 在所有客船上的每一主竖区ꎬ应配备至少 ２ 套紧急逃生呼吸装置ꎮ
３. ４. ４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所有客船ꎬ除应配备本条 ３. ４. ３ 上述要求的紧急逃生呼吸装置外ꎬ还应在

每一主竖区配备 ２ 套紧急逃生呼吸装置ꎮ
３. ４. ５　 但是ꎬ本条 ３. ４. ３ 和 ３. ４. ４ 不适用于形成各个主竖区的梯道环围和不含第 ９. ２. ２. ３ 条所定

义的第(６)、(７)、(８)或(１２)类处所的船舶首端或尾端的主竖区ꎮ
４　 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

４. １　 客船的脱险通道

客船上每一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１. １　 舱壁甲板以下处所的脱险通道

如果处所位于舱壁甲板以下ꎬ２ 条脱险通道应为下述二者之一:
. １　 两部彼此尽可能远离的钢梯ꎬ通往该处所上部同样彼此远离的门ꎬ从门至相应的救生艇和

救生筏登乘甲板设有通道ꎮ 其中 １ 部钢梯应位于一个受保护环围内ꎬ该环围满足第

９. ２. ２. ３条第(２)类或第 ９. ２. ２. ４ 条第(４)类的相应要求ꎬ从其所服务的处所的下部通到

该处所以外的安全位置ꎮ 在该环围内应设有达到相同耐火完整性标准的自闭式防火门ꎮ
钢梯的安装方式应使热量不致通过未隔热固定点传入环围内ꎮ 受保护环围的内部尺寸应

至少为 ８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ꎬ并应设有应急照明ꎻ或
８３１



. ２　 １ 部钢梯通往该处所上部的 １ 扇门ꎬ从该门至登乘甲板设有通道ꎬ此外ꎬ在该处所下部且

远离上述钢梯的位置ꎬ设有 １ 扇能从两面操纵的钢质门ꎬ从该处所下部经该门可进入通往

登乘甲板的安全脱险通道ꎮ
４. １. ２　 舱壁甲板以上处所的脱险通道

如果处所位于舱壁甲板以上ꎬ２ 条脱险通道应尽可能彼此远离ꎬ且在该脱险通道的门处应设有通往

相应救生艇和救生筏登乘甲板的通道ꎮ 如果该脱险通道需设梯子ꎬ这些梯子应为钢质ꎮ
４. １. ３　 对 ２ 条脱险通道要求的免除

小于 １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在充分考虑到该处所上部的宽度及布置后ꎬ可免除其中 １ 条脱险通

道ꎮ １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只要任何此种处所(包括通常无人值班的辅机处所)中有 １ 扇门或 １ 部钢

梯可提供抵达登乘甲板的安全脱险通道ꎬ则主管机关在充分考虑到该处所的性质和位置以及是否经常有

人在内工作后ꎬ可免除其中 １ 条脱险通道ꎮ 在舵机处所ꎬ如果应急操舵位置位于该处所ꎬ除非该处所设有

直接通向开敞甲板的通道ꎬ否则应提供第 ２ 条脱险通道ꎮ
４. １. ４　 机器控制室的脱险通道

位于机器处所的机器控制室应设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ꎬ其中至少 １ 条能提供通往机器处所外部安全位置

的连续防火遮蔽ꎮ
４. ２　 货船的脱险通道

货船上每一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２. １　 Ａ 类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

除本条 ４. ２. ２ 规定者外ꎬ每一 Ａ 类机器处所应设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ꎮ 脱险通道特别应符合下述规定之一:
. １　 ２ 部彼此尽可能远离的钢梯ꎬ通往该处所上部同样彼此远离的门ꎬ从门至开敞甲板设有通

道ꎮ 其中 １ 部钢梯应位于一个受到保护的环围内ꎬ该环围满足第 ９. ２. ３. ３ 条第(４)类的要

求ꎬ从其所服务的处所的下部通到该处所以外的安全位置ꎮ 在该环围内应设有达到相同

耐火完整性标准的自闭式防火门ꎮ 钢梯的安装方式应使热量不致通过未隔热固定点传入

环围内ꎮ 该环围的内部尺寸应至少为 ８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ꎬ并应设有应急照明ꎻ或
. ２　 １ 部钢梯通往该处所上部的 １ 扇门ꎬ从该门至开敞甲板设有通道ꎬ此外ꎬ在该处所下部且

远离上述钢梯的位置ꎬ设有 １ 扇能从两面操纵的钢质门ꎬ从该处所下部经该门可进入通往

开敞甲板的安全脱险通道ꎮ
４. ２. ２　 对 ２ 条脱险通道要求的免除

小于 １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在充分考虑到该处所上部的尺寸及布置后ꎬ可免除本条 ４. ２. １ 中所

要求的 ２ 条脱险通道之一ꎮ 此外ꎬＡ 类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不必符合本条 ４. ２. １. １ 所列的防火遮蔽的要

求ꎮ 在舵机处所ꎬ如果应急操舵位置位于该处所ꎬ除非该处所设有直接通向开敞甲板的通道ꎬ否则应提供

第 ２ 条脱险通道ꎮ
４. ２. ３　 Ａ 类以外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

或以下的处所ꎬ可以接受单条脱险通道

Ａ 类以外机器处所应设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ꎬ但对于只是偶尔进入的处所和到门的最大步行距离为 ５ｍ
ꎮ

４. ３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

４. ３. １　 在所有船上的机器处所内ꎬ紧急逃生呼吸装置应位于易于看到的位置ꎬ随时可用ꎮ 在发生火

灾时ꎬ这些位置应能随时迅速和容易地到达ꎮ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位置的确定应考虑到机器处所的布置和

通常在该处所工作的人员数量ꎮ①

４. ３. ２　 这些装置的数量和位置应在第 １５. ２. ４ 条所要求的防火控制图中标出ꎮ
４. ３. ３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应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ꎮ
５　 客船特种处所和所载任何乘客均能进入的开式滚装处所的脱险通道

９３１
① 参见«紧急逃生呼吸装置性能、位置、使用和保养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８４９)ꎮ



５. １　 在特种处所和所载任何乘客均能进入的开式滚装处所ꎬ舱壁甲板以下和以上处所的脱险通道

数量和位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并且ꎬ通向登乘甲板的通道安全性一般应至少等效于本条 ３. ２. １. １、３. ２. ２、
３. ２. ４. １ 和 ３. ２. ４. ２ 规定的通道安全性ꎮ 此类处所应设有通往脱险通道的专用走道ꎬ宽度至少为

６００ｍｍꎮ 车辆的停车布置应使该走道在任何时候畅通无阻ꎮ
５. ２　 通常有船员在内工作的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ꎬ其中之一应避免直接通向任何特种处所ꎮ
６　 滚装处所的脱险通道

通常有船员在内工作的滚装处所应至少设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ꎮ 脱险通道应能安全通向救生艇和救生

筏登乘甲板ꎬ并位于该处所的前后二端ꎮ
７　 对客滚船的附加要求

７. １　 通则

７. １. １　 从船上每一通常有人的处所至集合站均应设有脱险通道ꎮ 脱险通道的布置应尽可能提供通

往集合站①的最直接通道ꎬ并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用符号标出②ꎮ
７. １. ２　 从居住舱室到梯道环围的脱险通道应尽可能笔直ꎬ并尽可能少改变方向ꎮ 应不必从船舶的

一舷走到另一舷才能到达脱险通道ꎮ 从任何乘客处所到达集合站或开敞甲板而向上或向下所通过的甲

板应不必超过两层ꎮ
７. １. ３　 本条 ７. １. ２ 所述之开敞甲板应设有通往救生艇筏登乘站的外部脱险通道ꎮ
７. １. ４　 如果围蔽处所邻接开敞甲板ꎬ该围蔽处所开向开敞甲板的开口在实际可行情况下应能用作

紧急出口ꎮ
７. １. ５　 脱险通道不得被家具或其他障碍物阻塞ꎮ 除可被搬走以腾出开敞处所的桌子和椅子以外ꎬ

公共处所内以及脱险通道沿线的橱柜和其他重家具应固定在原地ꎬ以防止在船舶横摇或倾侧时发生移

动ꎮ 地板覆盖物亦应原地固定ꎮ 在船舶航行中ꎬ脱险通道内不得有清洁车、寝具、行李和什物箱等障

碍物ꎮ
７. ２　 安全逃生指示

７. ２. １　 对各层甲板应编有序号ꎬ由内底板或最下层甲板起为“１”ꎮ 序号应显著地显示在楼梯平台

和升降机门廊处ꎮ 也可给甲板命名ꎬ但甲板序号应始终与甲板名称一起显示ꎮ
７. ２. ２　 用“你在这”标出当前位置并用箭头标出脱险通道的简明“模拟”平面图应明显地张贴在每

一居住舱室门的内侧和公共处所内ꎮ 该图应显示脱险通道的方向并正确地指明其在船上的方位ꎮ
７. ３　 扶手和走廊的强度

７. ３. １　 在脱险通道沿线的所有走廊内应设置扶手或其他手扶物ꎬ以便在通向集合站和登乘站的通

道内可能有的每一台阶处ꎬ都有坚固的手扶物ꎮ 此种扶手应设在宽度超过 １. ８ｍ 的纵向走廊和宽度超过

１ｍ 的横向走廊的两侧ꎮ 应特别注意需能穿过脱险通道沿线的大厅、天井和其他较大开敞处所ꎮ 扶手和

其他手扶物的强度应能承受走廊或处所中心线方向 ７５０Ｎ / ｍ 的水平分布荷载以及 ７５０Ｎ / ｍ 的垂直向下

分布荷载ꎮ 这两种荷载不必同时施加ꎮ
７. ３. ２　 脱险通道沿线的舱壁和其他构成垂直分隔的隔板最下部 ０. ５ｍ 部分应能承受 ７５０Ｎ / ｍ 的荷

载ꎬ从而在船舶处于大角度倾斜状态时ꎬ允许在脱险通道的侧表面上通行ꎮ
７. ４　 撤离分析③

应在设计过程的早期通过撤离分析对脱险通道进行评估ꎮ 这种分析应用于确定并尽可能消除在弃

船过程中由于乘客和船员沿脱险通道正常移动ꎬ包括可能有船员需沿这些通道朝着与乘客相反的方向移

动时可能造成的拥挤ꎮ 此外ꎬ这种分析还应用于证实逃生布置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适应可能由于事故而

引起某些脱险通道、集合站、登乘站或救生艇筏不能使用的情况ꎮ

０４１

①
②
③

参见«客船“集合站”的指示»(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７７７)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６０(１８)决议通过的«与救生设备和布置有关的符号»ꎮ
参见«新建客船和现有客船撤离分析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３８ 通函)ꎮ



Ｅ 部分　 操作性要求

第 １４ 条　 随时可操作状态和维护保养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保持和监控船舶所具备的消防安全措施的有效性ꎮ 为此ꎬ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防火系统及灭火系统和设备应进行维护保养ꎬ使其随时可用ꎻ和
. ２　 防火系统及灭火系统和设备应妥为试验和检查ꎮ

２　 一般要求

船舶在营运期间的任何时候ꎬ应符合本条 １. １ 的要求ꎮ 船舶非营运期间系指以下情况:
. １　 船舶正在修理或闲置(在锚地或在港内)或进干船坞ꎻ
. ２　 船东或船东代表宣布船舶停止营运ꎻ和
. ３　 对于客船ꎬ船上无乘客ꎮ

２. １　 随时可操作状态

２. １. １　 下列防火系统应保持完好状态ꎬ以确保其在发生火灾时能发挥所要求的作用:
. １　 结构防火ꎬ包括耐火分隔以及在这些分隔上的开口和贯穿件的保护ꎻ
. ２　 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和
. ３　 脱险通道系统和设备ꎮ

２. １. ２　 灭火系统和设备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并随时即可使用ꎮ 已使用过的手提式灭火器应立即

再充装或用等效装置替代ꎮ
２. ２　 维护保养、试验和检查

２. ２. １　 维护保养、试验和检查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进行ꎬ并充分考虑到确保灭火系统

和设备的可靠性ꎮ
２. ２. ２　 维护保养计划应保存在船上ꎬ并应在主管机关要求时出示ꎬ以供其检查ꎮ
２. ２. ３　 维护保养计划应至少包括下列防火系统和灭火系统及设备(如设有):

. １　 消防总管、消防泵和消火栓ꎬ包括水带、水枪和国际通岸接头ꎻ

. ２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

. ３　 固定式灭火系统和其他灭火设备ꎻ

. ４　 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

. ５　 通风系统ꎬ包括挡火闸和挡烟闸、风机及其控制装置ꎻ

. ６　 燃油供应的紧急切断ꎻ

. ７　 防火门ꎬ包括其控制装置ꎻ

. ８　 通用应急报警系统ꎻ

. ９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ꎻ

. １０　 手提式灭火器ꎬ包括备用气瓶ꎻ和

. １１　 消防员装备ꎮ
２. ２. ４　 维护保养程序可由计算机编制ꎮ
３　 对客船的附加要求

除本条 ２. ２. ３ 所列的防火系统和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外ꎬ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还应编制低位照明和

公共广播系统的维护保养计划ꎮ
４　 对液货船的附加要求

１４１
① 参见«经修订的消防系统和设备维护保养和检查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３２ 通函)ꎮ



除本条 ２. ２. ３ 所列的防火系统和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外ꎬ液货船还应为下列系统和装置编制维护保养计划:
. １　 惰性气体系统ꎻ
. ２　 甲板泡沫系统ꎻ
. ３　 液货泵舱的消防安全装置ꎻ和
. ４　 可燃气体探测器ꎮ

第 １５ 条　 指导、船上培训和演习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通过对船上人员的培训和演习的实际指导ꎬ使其能在紧急情况下执行正确的程序来减

轻火灾的影响ꎮ 为此ꎬ船员应具备处理火灾紧急情况ꎬ包括照顾乘客的必要知识和技能ꎮ
２　 一般要求

２. １　 指导、职责和组织

２. １. １　 船员应得到船上消防安全的有关指导ꎮ
２. １. ２　 船员应得到其所承担职责的有关指导ꎮ
２. １. ３　 应组织负责灭火的小组ꎮ 在船舶营运期间时ꎬ这些小组应具备在任何时候都能完成其职责

的能力ꎮ
２. ２　 船上培训和演习

２. ２. １　 应培训船员熟悉船舶的布置和可能需要其使用的任何灭火系统和设备的位置及操作ꎮ
２. ２. ２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的使用训练应视为船上培训的一部分ꎮ
２. ２. ３　 对承担灭火职责的船员ꎬ应通过开展船上培训和演习对其履行职责的能力进行定期评估ꎬ以

发现需要提高的方面ꎬ从而确保其灭火技能方面的适任性得以保持ꎬ并确保灭火组织处于就绪状态ꎮ
２. ２. ４　 船上使用船舶灭火系统和设备的训练应按第 ３ 章 １９. ４. １ 条的规定予以规划和实施ꎮ
２. ２. ５　 应按第 ３ 章 １９. ３ 条和第 ３ 章 １９. ５ 条的规定进行消防演习并作记录ꎮ
２. ２. ６　 应为演习期间所使用的呼吸器气瓶配备船上充气装置ꎬ或船上应配备适当数量的备用气瓶

以替换已使用的气瓶ꎮ
２. ３　 培训手册

２. ３. １　 应在每一船员餐厅和娱乐室或在每一船员居住舱室内配备 １ 本培训手册ꎮ
２. ３. ２　 培训手册应用船舶的工作语言写成ꎮ
２. ３. ３　 培训手册可分成若干册ꎬ应包含本条 ２. ３. ４ 所要求的须知和资料ꎬ这些须知和资料应用易懂

的措词语写成ꎬ如有可能ꎬ应配以图解说明ꎮ 这些资料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用视听辅助教材形式提供ꎬ用以

替代手册ꎮ
２. ３. ４　 培训手册应详细解释以下内容:

. １　 有关烟气危害、电气危险、易燃液体和船上类似常见危险的一般消防安全操作和预防

措施ꎻ
. ２　 关于灭火行动和灭火程序的一般须知ꎬ包括报告火灾及使用手动报警按钮的程序ꎻ
. ３　 船舶各种报警的含义ꎻ
. ４　 灭火系统和设备的操作和使用ꎻ
. ５　 防火门的操作和使用ꎻ
. ６　 挡火闸和挡烟闸的操作和使用ꎻ和
. ７　 脱险通道系统和设备ꎮ

２. ４　 防火控制图①

２４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９５２(２３)决议通过的«防火控制图识别符号»ꎮ



２. ４. １　 应提供永久展示的总布置图供高级船员参考ꎮ 图上应清楚地标明每层甲板的控制站、“Ａ”
级分隔围蔽的各防火区域、“Ｂ”级分隔围蔽的各防火区域ꎬ连同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喷水器装置、灭火

设备和各舱室、甲板等的出入通道以及通风系统的细节ꎬ包括风机控制位置、挡火闸位置和服务于每一区

域的通风机识别号码的细节ꎮ 作为替代ꎬ经主管机关同意ꎬ上述细节可列入 １ 本小册子ꎬ每个高级船员人

手 １ 本ꎬ另有 １ 本应放于船上易于到达的地方ꎬ以便随时取用ꎮ 控制图和小册子应保持更新ꎻ任何改动应

尽可能随时记录ꎮ 此种控制图和小册子的说明文字应以主管机关所要求的一种或几种语言写成ꎮ 如果

该语言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法文ꎬ应包括其中一种语言的译文ꎮ
２. ４. ２　 应在甲板室外面有明显标志的风雨密盒中永久存放 １ 套防火控制图的副本或 １ 本含有防火

控制图的小册子ꎬ用以为岸上消防人员提供帮助ꎮ①

３　 对客船的附加要求

３. １　 消防演习

消防演习除应符合本条 ２. ２. ３ 的要求外ꎬ还应按第 ３ 章 ３０ 条的规定进行ꎬ并充分考虑到通知乘客及

乘客向集合站和登乘甲板的移动ꎮ
３. ２　 防火控制图

在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上ꎬ本条所要求的防火控制图和小册子应按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提供

有关防火、探火和灭火的资料ꎮ②

第 １６ 条　 操　 　 作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为与消防安全有关的正确的船舶操作和货物装卸操作提供资料和须知ꎮ 为此ꎬ应满足

下列功能要求:
. １　 船上应备有消防安全操作手册ꎻ和
. ２　 应控制从液货舱透气系统释放出的可燃蒸气ꎮ

２　 消防安全操作手册

２. １　 所要求的消防安全操作手册应包含与消防安全有关的船舶安全操作和货物装卸安全操作的必

要信息和须知ꎮ 该手册应包括关于船员在船舶装卸货物时和航行时对船舶总体消防安全所负责任方面

的信息ꎮ 还应对装卸一般货物时需采取的消防安全预防措施进行解释ꎮ 对于载运危险货物和易燃散货

的船舶ꎬ消防安全操作手册还应相应提及«国际海运固体散货( ＩＭＳＢＣ)规则»、«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
«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中有关消防和紧急货物装卸的须知ꎮ

２. ２　 应在每一船员餐厅和娱乐室或在每一船员居住舱室内配备 １ 本消防安全操作手册ꎮ
２. ３　 消防安全操作手册应以船上的工作语言写成ꎮ
２. ４　 消防安全操作手册可与第 １５. ２. ３ 条要求的培训手册合并ꎮ
３　 对液货船的附加要求

３. １　 总则

本条 ２ 所述的消防安全操作手册应包括防止火灾由于可燃蒸气着火而蔓延至货物区域的规定ꎬ并包

括液货舱驱气和 /或除气的程序ꎬ该程序应考虑到本条 ３. ２ 的规定ꎮ
３. ２　 液货舱驱气和 /或除气程序

３. ２. １　 如果船舶设有惰性气体系统ꎬ应首先按照第 ４. ５. ６ 条的规定进行液货舱驱气ꎬ直到液货舱内

碳氢化合物蒸气的浓度(按体积计算)降至 ２％以下ꎮ 在此之后ꎬ可在液货舱甲板面上进行除气ꎮ
３. ２. ２　 如果船舶未设有惰性气体系统ꎬ其操作应首先排除可燃气体:

. １　 通过第 ４. ５. ３. ４ 条规定的透气出口ꎻ

３４１

①
②

参见«关于为岸上消防人员提供帮助的防火控制图位置导则»(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４５１)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７５６(１８)决议通过的«关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２０ 和 ４１ －２ 条要求的防火控制图和小册子提供资料指南»ꎮ



. ２　 通过液货舱甲板面以上至少 ２ｍ 的出口ꎬ并且在除气作业期间至少维持 ３０ｍ / ｓ 的垂直出

气速度ꎻ或
. ３　 通过液货舱甲板面以上至少 ２ｍ 的出口ꎬ并且至少有 ２０ｍ / ｓ 的垂直出气速度ꎬ出口有适当

的保护装置以防火焰通过ꎮ
３. ２. ３　 以上出口距含有着火源的封闭处所的最近空气进口和开口以及甲板机械ꎬ包括锚机间和锚

链舱上的开口ꎬ和可能构成失火危险的设备的水平距离应不少于 １０ｍꎮ
３. ２. ４　 如果出口处的可燃蒸气浓度已减至可燃下限的 ３０％ ꎬ可在液货舱甲板面上继续除气ꎮ

Ｆ 部分　 替代设计和布置

第 １７ 条　 替代设计和布置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提供消防安全替代设计和布置的方法ꎮ
２　 总则

２. １　 消防安全设计和布置可以偏离本章 Ｂ、Ｃ、Ｄ、Ｅ 或 Ｇ 部分的规定要求ꎬ但这些设计和布置须符合

本章的消防安全目标和功能要求ꎮ
２. ２　 如果消防安全设计或布置偏离了本章的规定要求ꎬ该替代设计和布置应按本条进行工程分析、

评估和认可ꎮ
３　 工程分析

工程分析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编写并提交主管机关ꎬ并应至少包括下列要素:
. １　 确定有关船型和处所ꎻ
. ２　 判定船舶或处所不符合的规定要求ꎻ
. ３　 判定有关船舶或处所的失火和爆炸危险ꎬ包括:
. ３. １　 判定可能的着火源ꎻ
. ３. ２　 判定各有关处所火势增大的可能性ꎻ
. ３. ３　 判定各有关处所产生烟气和有毒物质的可能性ꎻ
. ３. ４　 判定火灾、烟气和有毒物质从有关处所向其他处所蔓延的可能性ꎮ
. ４　 确定规定要求对有关船舶或处所提出的消防安全性能衡准ꎻ
. ４. １　 性能衡准应基于本章的消防安全目标和功能要求ꎻ
. ４. ２　 性能衡准所规定的安全度应不低于应用规定要求所达到的安全度ꎻ
. ４. ３　 性能衡准应可量化并具备可测量性ꎮ
. ５　 替代设计和布置的细节描述ꎬ包括列出设计时采用的假设ꎬ以及所建议的任何操作限制或

条件ꎻ
. ６　 表明替代设计和布置符合所要求的安全性能衡准的技术论据ꎮ

４　 替代设计和布置的评估

４. １　 本条 ３ 所要求的工程分析应由主管机关结合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予以评估和批准ꎮ
４. ２　 经主管机关批准的指明替代设计和布置符合本条要求的文件副本应随船携带ꎮ
５　 信息交流

主管机关应将其所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的有关信息送交国际海事组织ꎬ以分发给所有缔约国

政府ꎮ

４４１
① 参见«消防安全替代设计和布置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０２)ꎮ



６　 条件改变后的再评估

如果替代设计和布置所规定的假设和操作限制发生了改变ꎬ应根据改变后的条件进行工程分析并应

经主管机关批准ꎮ

Ｇ 部分　 特 殊 要 求

第 １８ 条　 直升飞机设施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为设有直升飞机专用设施的船舶达到本章的消防安全目标而规定附加措施ꎮ 为此ꎬ应
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直升机甲板结构应足以保护船舶免受与直升飞机作业有关的火灾危险ꎻ

. ２　 应配备足以保护船舶免受与直升飞机作业有关的火灾危险的消防设备ꎻ

. ３　 对加油和机库设施及操作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船舶免受与直升飞机作业有关的火灾危

险ꎻ和
. ４　 应备有操作手册并提供培训ꎮ

２　 适用范围

２. １　 除符合本章 Ｂ、Ｃ、Ｄ 和 Ｅ 部分各条的相应要求外ꎬ设有直升飞机甲板的船舶还应符合本条的要求ꎮ
２. ２　 对于只是在偶尔或紧急情况下才有直升飞机降落或进行绞车作业的未设直升飞机甲板的船

舶ꎬ可以使用按 Ｃ 部分的要求安装的灭火设备ꎮ 在直升飞机作业期间ꎬ这些设备应在紧靠降落或绞车作

业区域处随时可用ꎮ
２. ３　 虽然有本条 ２. ２ 的规定ꎬ未设直升机甲板的客滚船仍应符合第Ⅲ/ ２８ 条ꎮ
３　 结构

３. １　 钢或其他等效材料结构

直升飞机甲板一般应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ꎮ 如果直升飞机甲板构成甲板室或上层建筑的顶甲

板ꎬ则应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ꎮ
３. ２　 铝或其他低熔点金属结构

如果主管机关允许使用不能等效于钢的铝或其他低熔点金属结构ꎬ则应符合下述规定:
. １　 如果平台为船舷以上的悬臂结构ꎬ在每次船舶或平台失火后ꎬ应对平台进行一次结构分析

以确定其是否适合再使用ꎻ
. ２　 如果平台位于船舶甲板室或类似结构物以上ꎬ应满足以下条件:
. ２. １　 甲板室的顶部和平台下的舱壁应无开口ꎻ
. ２. ２　 平台下的窗应设有钢质挡板ꎻ和
. ２. ３　 在每次平台上或其附近发生火灾后ꎬ应对平台进行一次结构分析以确定其是否适合再

使用ꎮ
４　 脱险通道

直升飞机甲板应设有 １ 条主通道和 １ 条应急通道ꎬ供逃生、消防和救助人员进出使用ꎮ ２ 条通道应尽

可能彼此远离ꎬ且以位于直升飞机甲板上相对的两侧为宜ꎮ
５　 消防设备

５. １　 在紧靠直升飞机甲板处ꎬ应设有下列消防设备ꎬ并存放在直升飞机甲板的通道口附近:
. １　 至少 ２ 具干粉灭火器ꎬ总容量不小于 ４５ｋｇꎻ
. ２　 二氧化碳灭火器ꎬ总容量不小于 １８ｋｇꎬ或等效灭火装置ꎻ
. ３　 一个由泡沫炮或泡沫发生支管组成ꎬ能在直升飞机可作业的所有气候条件下向直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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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各部位喷射泡沫的适用的泡沫喷射系统ꎮ 该系统应能够按表 １８. １ 所要求的喷射率

工作至少 ５ｍｉｎꎻ
泡 沫 喷 射 率 表 １８. １

类　 　 型 直升飞机总长 泡沫液喷射率(ｌ / ｍｉｎ)

Ｈ１ １５ｍ 以下(不含 １５ｍ) ２５０

Ｈ２ １５ｍ 至 ２４ｍ 以下(不含 ２４ｍ) ５００

Ｈ３ ２４ｍ 至 ３５ｍ 以下(不含 ３５ｍ) ８００

. ４　 主要灭火剂应适于与盐水一起使用ꎬ并符合不低于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性能指标①ꎻ

. ５　 至少 ２ 具经认可的两用型(水柱 /水雾)水枪和足以到达直升飞机甲板任何部位的水带ꎻ

. ６　 除第 １０. １０ 条的要求外ꎬ另备 ２ 套消防员装备ꎻ和

. ７　 应以即可使用且防风雨的方式ꎬ储存至少下列设备:
１　 活络扳手ꎻ
２　 耐火毯ꎻ
３　 ６０ｃｍ 螺栓刀具ꎻ
４　 抓钩或捞钩ꎻ
５　 高负荷钢锯ꎬ配有 ６ 根备用锯条ꎻ
６　 梯子ꎻ
７　 ５ｍｍ 直径起重绳ꎬ长 １５ｍꎻ
８　 侧剪钳子ꎻ
９　 全套分类螺丝刀ꎻ和
１０　 带有可配挂刀鞘的工具刀ꎮ

６　 排水设施

直升机甲板上的排水设施应为钢质构造ꎬ独立于任何其他系统ꎬ直接将水排向舷外ꎬ且其设计应使排

出的水不会落到船上任何部位ꎮ
７　 直升飞机加油和机库设施

如果船上设有直升飞机加油和机库设施ꎬ应符合以下要求:
. １　 应设有用于储存燃料罐的专门区域ꎬ该区域应:
. １. １　 尽可能远离起居处所、脱险通道和登乘站ꎻ和
. １. ２　 与含有油气着火源的区域隔离ꎮ
. ２　 燃料储存区域应设有将溢漏燃料收集起来并排往安全位置的装置ꎻ
. ３　 对油罐及所属设备应加以保护ꎬ防止受到物理损坏以及邻近处所或区域火灾造成的危害ꎮ
. ４　 若采用移动式燃料储存罐ꎬ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 ４. １　 罐的设计应符合其预期用途ꎻ
. ４. ２　 安放和紧固布置ꎻ
. ４. ３　 电气连接和接地ꎻ和
. ４. ４　 检查程序ꎮ
. ５　 储存罐的燃料泵应设有在火灾时能从远处安全位置关闭的装置ꎮ 如果安装了重力式加油

系统ꎬ应设有隔离燃料源的等效关闭装置ꎻ
. ６　 燃料泵送装置应一次与 １ 个燃料罐连接ꎮ 燃料罐与泵送装置之间的管路应用钢或等效材

料制成ꎬ尽可能短ꎬ并加以保护ꎬ防止受到损坏ꎻ
. ７　 电动燃料泵送装置及相关控制设备的类型应适合其位置及潜在的危险ꎻ
. ８　 燃料泵送装置中应附有 １ 个防止输油或注油软管超压的装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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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加油作业使用的设备应予以电气连接和接地ꎻ

. １０　 应在各相应的位置设有“禁止吸烟”的标志ꎻ

. １１　 机库、加油和维护保养设施的结构防火、固定式灭火和探火系统要求应按 Ａ 类机器处所

来考虑ꎻ
. １２　 围蔽的机库设施或内设加油设备的围蔽处所应设有本章第 ２０. ３ 条对货船闭式滚装处所

要求的机械通风ꎮ 风机应为无火花型ꎻ和
. １３　 围蔽的机库或内设加油设备的围蔽处所中的电气设备和线路应符合第 ２０. ３. ２、２０. ３. ３

和 ２０. ３. ４ 条的要求ꎮ
８　 操作手册和灭火布置

８. １　 每一直升飞机设施应备有 １ 本操作手册ꎬ包括 １ 份对安全预防措施、程序和设备要求的说明和

１ 份核查清单ꎮ 此手册可为船舶应急响应程序的一部分ꎮ
８. ２　 在加油作业时应遵守的程序和预防措施应符合公认的安全操作方式并包括在操作手册之中ꎮ
８. ３　 在预计将进行直升飞机作业时ꎬ应有消防人员ꎬ包括至少 ２ 名受过救助和消防职责及消防设备

培训的人可随时立即到场工作ꎮ
８. ４　 在进行加油作业时应有消防人员在场ꎮ 但是ꎬ消防人员不得参与加油工作ꎮ
８. ５　 应在船上开展复习培训并应为培训和设备试验提供额外的灭火剂ꎮ

第 １９ 条　 危险货物运输①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为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规定附加的安全措施ꎬ以达到本章的消防安全目标ꎮ 为此ꎬ应
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应配备防火系统以保护船舶免受因载运危险货物而带来的额外火灾危险ꎻ

. ２　 应将危险货物与着火源充分隔开ꎻ

. ３　 应针对因载运危险货物而带来的危险配备适当的人员保护设备ꎮ
２　 一般要求

２. １　 除符合本章 Ｂ、Ｃ、Ｄ、Ｅ 部分各条和第 １８ 条以及 ２０ 条②的相应要求外ꎬ本条 ２. ２ 所述的拟用于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类型和货物处所还应符合本条的相应要求ꎬ但在载运有限数量和例外数量③的危险

货物④时ꎬ且此种要求已通过符合本章的其他要求而得到满足时除外ꎮ 船舶类型和载运危险货物的方式

见本条 ２. ２ 和表 １９. １ꎮ 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货船应符合本条ꎬ但主管机关可以降低要求ꎬ且该降低的要求应

记录在本条 ４ 中所述的符合证明中ꎮ
２. ２　 表 １９. １ 和表 １９. ２ 的适用范围应以下列船舶类型和货物处所为准:

. １　 船舶和货物处所并非专门设计用于载运货物集装箱ꎬ而是拟用于载运包装危险货物ꎬ包括

装在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内的危险货物ꎻ
. ２　 为拟载运装在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内的危险货物而建造的专用集装箱船和货物处所ꎻ
. ３　 拟用于载运危险货物的滚装船和滚装处所ꎻ
. ４　 拟用于载运固体散装危险货物的船舶和货物处所ꎻ和
. ５　 拟用于载运除船载驳船内散装液体和气体以外的其他危险货物的船舶和货物处所ꎮ

３　 特殊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ꎬ表 １９. １、表 １９. ２ 和表 １９. ３ 对“甲板上”和“甲板下”的危险货物积载的适用范围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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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敞口集装箱船暂行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０８ / Ｒｅｖ. １)ꎮ
参见«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第 ７ 部分ꎮ
参见«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ＩＭＤＧ 规则)第 ３. ５ 章ꎮ
参见«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第 ３. ４ 章的要求ꎮ



下列要求为准ꎬ其下列各节的编号在这些表的第一栏中显示ꎮ
以不同方式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和货物处所的适用要求 表 １９. １

表 １９. １ 中的 ×表示该要求适用于表 １９. ３ 相应行中所列的所有类别的危险货物ꎬ有注解者除外ꎮ

第 １９. ２. ２ 条

第 １９ 条

露天甲板

. １ 至. ５
(含. ５)

. １
非特别

设计

. ２
集装箱货

物处所

. ３

闭式滚装处所５ 开式滚装处所

. ４
固体散装

危险货物

. ５
船载驳船

. ３. １. １ × × × × ×

. ３. １. ２ × × × × ×

. ３. １. ３ — × × × ×

. ３. １. ４ — × × × ×

. ３. ２ — × × × ×

. ３. ３ — × × × —

. ３. ４. １ — × × １ × —

. ３. ４. ２ — × × １ × —

. ３. ５ — × × × —

. ３. ６. １ × × × × ×

. ３. ６. ２ × × × × ×

. ３. ７ × × — — ×

. ３. ８ × × × ２ × ×

. ３. ９ — — — × ３ ×

. ３. １０. １ — — — × —

. ３. １０. ２ — — — × —

　 对不同类

别的危险货

物应用第 １９
条的要求ꎬ见
表 １９. ２

×

—

×

×

× ４

× ４

× ４

× ４

—

—

—

—

—

—

—

—

　 　 注:１　 对于第 ４ 类和第 ５. １ 类固体不适用于闭式货物集装箱ꎮ 对于装在闭式货物集装箱内的第 ２ 类、第 ３ 类、第 ６. １ 类和第 ８ 类ꎬ其
通风率可减少到每小时换气不少于 ２ 次ꎮ 对于装在闭式货物集装箱内的第 ４ 类和第 ５. １ 类液体ꎬ其通风率可减少到每小时换

气不少于 ２ 次ꎮ 就本要求而言ꎬ可移动罐柜是闭式货物集装箱ꎮ
２　 只适用于甲板ꎮ
３　 只适用于不能密闭的闭式滚装处所ꎮ
４　 在驳船能够容纳易燃蒸气或能够通过与其连接的通风管道将易燃蒸气排向驳船载运舱室之外的安全处所的特殊情况下ꎬ可以

按主管机关满意的方式降低或放弃这些要求ꎮ
５　 特种处所在装载危险货物时应视为闭式滚装处所ꎮ

载运不同类别危险货物的散装运输固体危险货物船舶和货物处所的适用要求 表 １９. ２

　 　 　 　 类别

第 １９ 条　 　 　
４. １ ４. ２ ４. ３６ ５. １ ６. １ ８ ９

. ３. １. １ × × — × — — ×

. ３. １. ２ × × — × — — ×

. ３. ２ × × ７ × × ８ — — × ８

. ３. ４. １ — × ７ × — — — —

. ３. ４. ２ × ９ × ７ × × ７ꎬ９ — — × ７ꎬ９

. ３. ４. ３ × × × × × × ×

. ３. ６ × × × × × × ×

. ３. ８ × × × × ７ — — × １０

　 　 注:６　 鉴于此类可散装运输物质的危害性ꎬ有关船舶除应满足本表所列要求外ꎬ主管机关还应对其构造和设备给予特殊考虑ꎮ
７　 只适用于含有溶剂萃取物的种子饼、硝酸铵和硝酸铵化肥ꎮ
８　 只适用于硝酸铵和硝酸铵化肥ꎮ 但防护等级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 ６００７９ 出版物«爆炸性气体环境内的电气设备»所含标准

即可ꎮ
９　 只要求有适宜的防火网保护ꎮ
１０　 满足«国际海运固体散货(ＩＭＳＢＣ)规则»的要求即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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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体散装危险货物外的不同类别危险货物要求的适用范围 表 １９. ３

类别

第 １９ 条

１. １
至

１. ６

１. ４
Ｓ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易

燃２０

２. ３
不

易

燃

３

ＦＰ１５

< ２３℃

３

ＦＰ１５

≥２３℃
≤６０℃

４. １ ４. ２ ４. ３
液

体２１

４. ３
固

体

５. １ ５. ２１６ ６. １
液体

ＦＰ１５

< ２３℃

６. １
液体

ＦＰ１５

≥２３℃
≤６０℃

６. １
液

体

６. １
固

体

８
液体

ＦＰ１５

< ２３℃

８
液体

ＦＰ１５

≥２３℃
≤６０℃

８
液

体

８
固

体

９

３. １. １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３. １. ２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３. １. ３ Ｘ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３. １. ４ Ｘ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３. ２ Ｘ — Ｘ — Ｘ — Ｘ — — — Ｘ１８ — — — Ｘ — — — Ｘ — — — Ｘ１７

３. ３ Ｘ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３. ４. １ — — Ｘ — — Ｘ Ｘ — Ｘ１１ Ｘ１１ Ｘ Ｘ Ｘ１１ — Ｘ Ｘ — Ｘ１１ Ｘ Ｘ — — Ｘ１１

３. ４. ２ — — Ｘ — — — Ｘ — — — — — — — Ｘ — — — Ｘ — — — Ｘ１７

３. ５ — — — — — — Ｘ — — — — — — — Ｘ Ｘ Ｘ — Ｘ Ｘ１９ Ｘ１９ — —

３. ６ —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１４

３. ７ — — — — —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 Ｘ Ｘ — — Ｘ Ｘ — — —

３. ８ Ｘ１２ —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１３ Ｘ Ｘ Ｘ — — Ｘ Ｘ — — —

３. ９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３. １０. １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３. １０. ２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注:１１　 当 ＩＭＤＧ 规则要求“机械通风处所”时ꎮ
１２　 在所有情况下ꎬ货物堆装处与机器处所限界面的水平距离应至少为 ３ｍꎮ
１３　 参见 ＩＭＤＧ 规则ꎮ
１４　 视所载运的货物而定ꎮ
１５　 ＦＰ 系指闪点ꎮ
１６　 根据 ＩＭＤＧ 规则的规定ꎬ禁止在甲板下或在闭式滚装处所内堆装 ５. ２ 类危险货物ꎮ
１７　 仅适用于 ＩＭＤＧ 规则列出的释放易燃蒸气的危险货物ꎮ
１８　 仅适用于 ＩＭＤＧ 规则列出的闪点低于 ２３℃的危险货物ꎮ
１９　 仅适用于具有 ６. １ 类次风险的危险货物ꎮ
２０　 根据 ＩＭＤＧ 规则的规定ꎬ禁止在甲板下或在闭式滚装处所内堆装具有 ２. １ 类次风险的 ２. ３ 类危险货物ꎮ
２１　 根据 ＩＭＤＧ 规则的规定ꎬ禁止在甲板下或在闭式滚装处所内堆装闪点低于 ２３℃的 ４. ３ 类液体ꎮ

３. １　 供水

３. １. １　 供水布置应通过固定加压或通过位于适当位置的遥控装置启动消防泵ꎬ确保能够立即从消

防总管按所要求的压力供水ꎮ
３. １. ２　 输送的水量应能向本章第 １０. ２ 条所规定尺寸的 ４ 具水枪以该条规定的压力供水ꎬ当空舱时

能射到货物处所的任何部分ꎮ 此水量可以采用主管机关满意的等效方式获得ꎮ
３. １. ３　 应设有固定式喷雾器设备或用水浸入货物处所的设备ꎬ以使指定甲板下的货物处所通过按

货物处所水平区域面积计每平方米至少 ５Ｌ / ｍｉｎ 的水量得到有效冷却ꎮ 经主管机关决定ꎬ对小型货物处

所和较大货物处所内的小区域可使用消防水带达到这一目的ꎮ 但是ꎬ排水和抽水装置应能防止形成自由

液面ꎮ 排水系统的尺度所达到的排量应不低于水雾系统泵和所要求数量消防水枪的组合容量的 １２５％ ꎮ
排水系统的阀门应能从所保护处所的外部靠近灭火系统控制装置的位置进行操作ꎮ 污水井应具有足够

的容量ꎬ应布置在船侧ꎬ且在每一水密舱内相互间距不得超过 ４０ｍꎮ 如果不可能这样ꎬ主管机关在批准稳

性资料时应按其认为必要的程度ꎬ考虑增加的水重量和自由液面对船舶稳性的不利影响ꎮ①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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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４　 由适当的专门介质淹没指定的甲板下货物处所的措施ꎬ可替代本条 ３. １. ３ 中的要求ꎮ
３. １. ５　 所要求的总供水流量按最大的指定货物处所同时计算ꎬ应满足本条 ３. １. ２ 和 ３. １. ３ 的适用

要求ꎮ 应通过主消防泵的总流量满足本条 ３. １. ２ 所要求的流量ꎬ其中不包括应急消防泵(如设有)的流

量ꎮ 如果安装了喷射泵系统以满足本条 ３. １. ３ 的要求ꎬ则在计算总流量时还应计及喷射泵ꎮ
３. ２　 着火源

除非主管机关认为在操作上极为必要ꎬ否则电气设备和电线不应安装在围蔽的货物处所或车辆处所

内ꎮ 然而ꎬ如果电气设备安装在这种处所内ꎬ其应为可以暴露在危险环境中使用的合格防爆型设备①ꎬ但
能完全隔离电气系统(例如通过拆除系统内除保险丝外的连接线)者除外ꎮ 电缆穿过的甲板和舱壁应予

以密封ꎬ以防止气体或蒸气通过ꎮ 穿通电缆和货物处所内部的电缆应予以保护ꎬ以防止被碰损ꎮ 禁止使

用任何其他可能构成可燃蒸气着火源的设备ꎮ
３. ３　 探测系统

滚装处所应装设 １ 个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ꎮ 所有其他类型的货

物处所应装有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 １ 个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或 １ 个抽烟式探火系统ꎮ
如果安装了 １ 个抽烟式探火系统ꎬ应特别注意«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第 １０ 章之 ２. １. ３ 节ꎬ以防止有毒烟气

泄漏到有人区域ꎮ
３. ４　 通风布置

３. ４. １　 应向围蔽货物处所提供足够的动力通风ꎮ 货物处所的通风布置应以空货物处所为基础每小

时至少换气 ６ 次ꎬ并从货物处所的上部或下部相应位置排除蒸气ꎮ
３. ４. ２　 风机应能避免可燃气体和空气混合物着火的可能性ꎮ 通风系统的入口和出口处应设有适宜

的金属丝网保护ꎮ
３. ４. ３　 用于载运固体散装危险货物的围蔽货物处所如果未提供机械通风ꎬ应设有自然通风ꎮ
３. ５　 舱底泵

３. ５. １　 如果拟在围蔽货物处所内载运易燃或有毒液体ꎬ舱底泵系统的设计应能防止由于疏忽而将

这种液体输往机器处所的管路或泵ꎮ 如果大量载运这种液体ꎬ应考虑为这些处所配备附加的排放装置ꎮ
３. ５. ２　 如果舱底排放系统是机器处所内舱底泵系统的附加系统ꎬ则对于所服务的每个货物处所ꎬ该

系统的排量不得小于 １０ｍ３ / ｈꎮ 如果附加系统是公用的ꎬ则其排量不必超过 ２５ｍ３ / ｈꎮ 附加舱底系统的布

置不需要有冗余ꎮ
３. ５. ３　 只要载运易燃或有毒液体ꎬ通往机器处所的舱底泵管路就应安装盲板法兰或可锁的封闭阀

门予以隔离ꎮ
３. ５. ４　 在设有服务于装载易燃或有毒液体货物处所的舱底泵的机器处所外面的围蔽处所ꎬ应设有

独立的机械通风ꎬ并能每小时至少换气 ６ 次ꎮ 如果该处所设有通往其他围蔽处所的通道ꎬ其门应为自

闭型ꎮ
３. ５. ５　 如果货物处所的舱底排放系统是通过重力排放ꎬ该排放应直接通往舷外或通往位于机器处

所外面的封闭泄放舱ꎮ 泄放舱应设有透气管ꎬ通向开敞甲板上的一个安全位置ꎮ 允许将舱底水从货物处

所排往一个较低处所的污水井中ꎬ但该较低处所必须满足与上述货物处所相同的要求ꎮ
３. ６　 人员保护

３. ６. １　 除按第 １０. １０ 条要求配备消防员装备外ꎬ还应配备 ４ 套抗化学侵蚀的全面防护服ꎮ 并应根

据货物类别和物理状态进行选择ꎬ并考虑到所运输化学品的危害和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标准②ꎮ 防护服

应罩没全部皮肤ꎬ使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得到保护ꎮ
３. ６. ２　 除按第 １０. １０ 条要求配备呼吸器外ꎬ还应配备至少 ２ 套自给式呼吸器ꎮ 对所要求的每个呼

吸器应配备 ２ 个适合于其使用的备用充气瓶ꎮ 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和货船ꎬ如在适当位置装有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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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各种物质的应急程序(ＥｍＳ)中所要求的设备规定ꎮ



有气瓶重新充满洁净空气的设备ꎬ则所要求的每套呼吸器只需配备 １ 个备用气瓶ꎮ
３. ７　 手提式灭火器

货物处所应配备总容量至少为 １２ｋｇ 干粉或与其等效的手提式灭火器ꎮ 这些灭火器应附加于本章其

他部分所要求的手提式灭火器ꎮ
３. ８　 机器处所限界面的隔热

构成货物处所和 Ａ 类机器处所限界面的舱壁应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ꎬ但危险货物的堆放处与这些

舱壁的水平距离至少为 ３ｍ 者除外ꎮ 此类处所之间的其他限界面应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ꎮ
３. ９　 水雾系统

每一个在上方有甲板的开式滚装处所和每一个被视作闭式滚装处所但不能密封的处所ꎬ应装设经认

可的手动操作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ꎮ 该水雾系统应保护该处所内的任何甲板和车辆平台的所有部位ꎬ
但主管机关可以允许在该处所使用已经过实尺度试验证明其效能不低于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的任何其

他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但是ꎬ排水和抽水装置应能防止形成自由液面ꎮ 排水系统的尺度所达到的排量应不

低于水雾系统泵和所要求数量消防水枪的组合容量的 １２５％ ꎮ 排水系统的阀门应能从所保护位置的外

部靠近灭火系统控制装置的位置进行操作ꎮ 污水井应具有足够的容量ꎬ并应布置在船侧ꎬ其在每一水密

舱内相互间的距离不得超过 ４０ｍꎮ 如不可能做到ꎬ则主管机关在批准稳性资料时应按其认为必要的程

度ꎬ考虑到增加的水重量和自由液面对船舶稳性的不利影响ꎮ①

３. １０　 滚装处所的分隔

３. １０. １　 在设有滚装处所的船上ꎬ应在闭式滚装处所和相邻的开式滚装处所之间加以分隔ꎮ 该分隔

应使这些处所之间危险蒸气和液体的通路减至最小ꎮ 如果滚装处所在其整个长度上视为一个封闭的货

物处所并完全符合本条的有关特殊要求ꎬ则不必进行此种分隔ꎮ
３. １０. ２　 在设有滚装处所的船上ꎬ应在闭式滚装处所和相邻的露天甲板之间加以分隔ꎮ 该分隔应使

这些处所之间危险蒸气和液体的通路减至最小ꎮ 如果闭式滚装处所的布置与对邻近的露天甲板载运危

险货物所要求的布置相符ꎬ则不必进行分隔ꎮ
４　 符合证明②

主管机关应向船舶提供 １ 份适当的证明ꎬ作为其构造和设备符合本条要求的证据ꎮ 除固体散装危

险货物外ꎬ对于被确定为第 ６. ２ 和 ７ 类的货物和数量有限及例外数量的危险货物ꎬ不要求危险货物

证书ꎮ

第 ２０ 条　 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保护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为设有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船舶规定附加的安全措施ꎬ以达到本章的消

防安全目标ꎮ 为此ꎬ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应配备能充分保护船舶免受与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有关的火灾危险的防火

系统ꎻ
. ２　 着火源应与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隔开ꎻ和
. ３　 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应充分通风ꎮ

２　 一般要求

２. １　 适用范围

除符合本章 Ｂ、Ｃ、Ｄ 和 Ｅ 部分各条的相应要求外ꎬ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还应符合本条的

要求ꎮ
２. ２　 对客船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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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１２３(Ｖ)决议通过的«关于特种处所固定式灭火系统的建议»ꎮ
参见«根据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１９ 条规定对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特殊要求的符合证明»(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２７)ꎮ



２. ２. １　 本条各项规定的基本原则是ꎬ在客船的车辆处所内ꎬ第 ９. ２ 条所要求的主竖区划分可能不切

实际ꎬ因而在此类处所必须基于水平区的概念通过配备有效的固定式灭火系统来获得等效的保护ꎮ 根据

这一概念ꎬ就本条而言ꎬ只要用于停放车辆的总净高不超过 １０ｍꎬ则一个水平区可以包括多于一层甲板的

若干特种处所ꎮ
２. ２. ２　 本条 ２. ２. １ 中各项规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滚装处所ꎮ
２. ２. ３　 本章中为保持主竖区完整性而对通风系统、“Ａ”级分隔上的开口和“Ａ”级分隔上的贯穿件

提出的要求ꎬ应同样适用于构成分隔水平区之间及水平区与船舶其他部分限界面的甲板和舱壁ꎮ
３　 预防闭式车辆处所、闭式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内的可燃蒸气引燃

３. １　 通风系统①

３. １. １　 通风系统的能力

应设有有效的动力通风系统ꎬ其足以提供至少以下换气次数:
. １　 客船

特种处所　 　 　 　 　 　 　 　 　 　 　 　 　 　 　 　 　 每小时换气 １０ 次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上除特种处所以外

的闭式滚装处所和车辆处所 每小时换气 １０ 次

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上除特种处所以外

的闭式滚装处所和车辆处所 每小时换气 ６ 次

　 　 . ２　 货船 每小时换气 ６ 次

主管机关可要求在装载或卸载车辆时增加换气次数ꎮ
３. １. ２　 通风系统的性能

３. １. ２. １　 对于客船ꎬ本条 ３. １. １ 所要求的动力通风系统应与其他通风系统分开ꎬ并且当车辆处于这

类处所时ꎬ通风系统应一直工作ꎮ 服务于此类货物处所的能有效密闭的通风导管应与每一此类处所分

开ꎮ 该系统应能从此类处所以外的位置进行控制ꎮ
３. １. ２. ２　 对于货船ꎬ当船上有车辆时ꎬ风机通常应连续运转ꎮ 在无法这样做的情况下ꎬ若气候允许ꎬ

风机应每天在限定的时间内运转且无论如何应在卸货前一段合理的时间开始运转ꎬ经过这段时间的运转

后ꎬ应证明滚装处所或车辆处所已经除气ꎮ 为此ꎬ应配备 １ 套或 １ 套以上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仪ꎮ 对每

一货物处所ꎬ服务于滚装或车辆处所的通风导管应能有效密闭ꎮ 该系统应能从此类处所以外的位置进行

控制ꎮ
３. １. ２. ３　 通风系统应能防止空气分层及形成气囊ꎮ
３. １. ３　 通风系统的显示

驾驶室应设有显示所要求的通风能力任何损失的装置ꎮ
３. １. ４　 关闭装置和导管

３. １. ４. １　 应结合气候情况和海况ꎬ设有在发生火灾时可从处所外部快速关闭和有效封闭通风系统

的装置ꎮ
３. １. ４. ２　 包括挡火闸在内的、设在共同水平区内的通风导管应为钢质ꎮ 在客船上ꎬ通过其他水平区

或机器处所的通风导管应为根据第 ９. ７. ２. １. １ 条和 ９. ７. ２. １. ２ 条建造的“Ａ—６０”级钢质导管ꎮ
３. １. ５　 永久性开口

处所侧板、端部和天花板上的永久性开口的位置应使货物处所内的火灾不会威胁到救生艇筏的存放

区和登乘站以及货物处所上部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中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ꎮ
３. ２　 电气设备和电线

３. ２. １　 除本条 ３. ２. ２ 中规定者外ꎬ电气设备和电线应为适于在易爆炸性汽油和空气混合物中使用

的型式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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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滚装货物处所通风系统设计指南和操作建议»(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７２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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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对于舱壁甲板以下特种处所以外的处所ꎬ尽管有本条 ３. ２. １ 的规定ꎬ在甲板和每层车辆平台

(如设有)的 ４５０ｍｍ 高度以上ꎬ应允许装设加以封闭并受到保护以防止火星外漏的电气设备作为一种替

代方式ꎬ但开口尺寸足以使汽油气体向下渗透的平台除外ꎮ 采取上述替代方式的条件是在船上有车辆

时ꎬ通风系统的设计和运转能够以每小时至少换气 １０ 次的速率对货物处所提供持续通风ꎮ
３. ３　 排气通风导管内的电气设备和电线

如果在排气通风导管内装有电气设备和电线ꎬ这些电气设备和电线应为经认可能在易爆炸性汽油和

空气混合物中使用的型式ꎬ并且任何排气导管的出口ꎬ考虑到其他可能的着火源ꎬ应位于一个安全的

位置ꎮ
３. ４　 其他着火源

不允许使用可能构成可燃气体着火源的其他设备ꎮ
３. ５　 泄水孔和排水孔

泄水孔不得通向机器处所或其他可能存在着火源的处所ꎮ
４　 探测和报警

４. １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除本条 ４. ３. １ 规定者外ꎬ应设有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一个有效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

系统ꎮ 该固定式探火系统应能迅速探知火灾的出现ꎮ 探测器的型式及其间距和位置应使主管机关在考

虑到通风和其他相关因素影响后满意ꎮ 该系统在安装后ꎬ应在正常的通风条件下进行测试ꎬ且其总体响

应时间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４. ２　 抽烟式探火系统

除开式滚装处所、开式车辆处所和特种处所外ꎬ作为本条 ４. １ 所要求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的一种替代ꎬ可使用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抽烟式探火系统ꎮ
４. ３　 特种处所

４. ３. １　 在特种处所内应保持有效的消防巡逻制度ꎮ 如果在整个航行期间能够保证通过连续的消防

值班保持有效的消防巡逻ꎬ则不要求配备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ꎮ
４. ３. ２　 手动报警按钮的间距应使处所内的任一部分到手动报警按钮的距离都不超过 ２０ｍꎬ且在靠

近此类处所的每个出口处应布置 １ 个手动报警按钮ꎮ
５　 结构防火保护

尽管有本章第 ９. ２. ２ 条的规定ꎬ对于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限界面舱壁和甲

板应隔热至“Ａ—６０”级标准ꎮ 但是ꎬ如果本章第 ９. ２. ２. ３ 条所定义的第(５)类、第(９)类或第(１０)类处所

位于分隔的一侧ꎬ该标准可降为“Ａ—０”级ꎮ 如果燃油舱位于特种处所或滚装处所以下ꎬ此类处所之间的

甲板完整性可降为“Ａ—０”级标准ꎮ
６　 灭火

６. １　 固定式灭火系统

(６. １. １ 和 ６. １. ２ 的要求应适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船舶应符合 ６. １. １ 和 ６. １. ２ 原有的适用要求ꎮ)
６. １. １　 不是特种处所、且能从货物处所外部某一位置加以密闭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ꎬ应装设下列

之一的固定式灭火系统:
. １　 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ꎻ
. ２　 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固定式高倍泡沫灭火系统ꎻ或
. ３　 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和 ６. １. ２. １ 至 ６. １. ２. ４ 规定的用于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

式水基灭火系统ꎮ
６. １. ２　 不能加以密闭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以及特种处所应装有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

的适用于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ꎬ该系统应保护此类处所的任何甲板和车辆平台的

所有部分ꎮ 该水基灭火系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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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在阀门总管上有 １ 个压力表ꎻ

. ２　 在每一总管阀门上清楚标出其所服务的处所ꎻ

. ３　 在阀门间内有阀门的维护保养和操作说明ꎻ和

. ４　 有数量足够的排水阀以确保系统的完全排水ꎮ
６. １. ３　 主管机关可允许使用经过实尺度试验已表明对控制车辆处所或滚装处所可能发生的火灾同

样有效的任何其他固定式灭火系统ꎬ该试验应在模拟此类处所内流动的汽油火灾条件下进行ꎮ
６. １. ４　 本条要求应适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符合经 ＭＳＣ. ９９(７３)决议修正的 ６. １. ４ 条的原适用要求ꎮ 如果安装了固定式

压力水雾灭火系统ꎬ鉴于在该水雾灭火系统工作期间有大量的水积聚在一层或几层甲板上会导致稳性的

严重削弱ꎬ应作出下列安排:
. １　 对于客船:
. １. １　 在舱壁甲板以上处所ꎬ应设有泄水孔以确保这些水能被迅速直接排往舷外ꎬ并考虑到国

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
. １. ２. １　 对于客滚船ꎬ当船舶在海上航行时泄水孔的阀门应保持打开状态ꎬ该阀门应装有符合

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的能从舱壁甲板以上位置操作的可靠的关闭装置ꎻ
. １. ２. ２　 本条 ６. １. ４. １. ２. １ 所述的任何阀门操作都应记录在航海日志中ꎮ
. １. ３　 在舱壁甲板以下处所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在第 ２ － １ 章 ３５ － １ 条的要求以外另装抽水和排

水设备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排水系统的尺度所达到的排量应不低于水雾系统泵和所要求

数量消防水枪的组合容量的 １２５％ 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ꎮ 排水系统的

阀门应能从所保护位置的外部靠近灭火系统控制装置的位置进行操作ꎮ 污水井应具有

足够的容量ꎬ并应布置在船侧ꎬ且在每一水密舱内相互间距不得超过 ４０ｍꎮ
. ２　 对于货船ꎬ排水和抽水装置应能防止形成自由液面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排水系统的尺度所达

到的排量应不低于水雾系统泵和所要求数量的消防水枪的组合容量的 １２５％ ꎬ并考虑到国

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③ꎮ 排水系统的阀门应能从所保护位置的外部靠近灭火系统控制

装置的位置进行操作ꎮ 污水井应具有足够的容量ꎬ并应布置在船侧ꎬ其在每一水密舱内相

互间的距离不得超过 ４０ｍꎮ 如不可行ꎬ则主管机关在批准稳性资料时ꎬ应在其认为必要的

范围内考虑到增加的水重量和自由液面对船舶稳性的不良影响④ꎮ 这些信息应包括在第

２ － １ 章 ５ － １ 条所要求的向船长提供的稳性资料中ꎮ
６. １. ５　 对于所有船舶ꎬ如果其闭式车辆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安装了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ꎬ应

采取措施防止排水口布置的堵塞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⑤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

舶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后首次检验前符合本条要求ꎮ
６. ２　 手提式灭火器

６. ２. １　 在装载车辆的每个货舱或舱室的每层甲板应备有手提式灭火器ꎬ灭火器应布置在处所的两

侧ꎬ间距不超过 ２０ｍꎮ 此类货物处所的每一出入口处应至少有 １ 具手提式灭火器ꎮ
６. ２. ２　 除符合本条 ６. ２. １ 的规定外ꎬ用于装载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料的机动车辆的车辆处所、滚装处

所和特种处所内还应配备以下灭火设备:
. １　 至少 ３ 具水雾枪ꎻ和
. ２　 １ 套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规定的手提式泡沫枪装置ꎬ但船上应至少备有 ２ 套用于这

些处所的该装置ꎮ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封闭车辆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排水系统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２０ 通函)ꎮ
参见«封闭车辆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排水系统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２０ 通函)ꎮ
参见«封闭车辆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排水系统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２０ 通函)ꎮ
参见以 Ａ. １２３(Ｖ)决议通过的«关于特种处所固定式灭火系统的建议»ꎮ
参见«封闭车辆和滚装处所及特种处所排水系统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２０ 通函)ꎮ



第 ２１ 条　 事故限界、安全返港和安全区域

１　 适用范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由第 ２ － １ / ２. ５ 条定义的船长为 １２０ｍ 或以上ꎬ或具有三个或三个以

上主竖区的客船应符合本条的规定ꎮ
２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建立设计衡准ꎬ使船舶在发生未超出 ３ 所规定的事故限界的事故后依靠自身动力安全

返港ꎬ本条还提供了安全区域的功能要求和性能标准ꎮ
３　 事故限界

就失火而言ꎬ事故限界包括:
. １　 原发处所受损直至最近的“Ａ”级边界ꎬ该边界可以是原发处所的一部分ꎬ只要原发处所受

固定灭火系统保护ꎻ或
. ２　 原发处所和相邻处所受损直至最近的“Ａ”级边界ꎬ该边界不是原发处所的一部分ꎮ

４　 安全返港①

如果火损未超出 ３ 规定的事故限界ꎬ当提供第 ３ 条定义的安全区域时ꎬ船舶应能返港ꎮ 下列系统在

船上未受失火影响的其余部分仍保持运转ꎬ可视为有能力返港:
. １　 推进ꎻ
. ２　 操舵系统和操舵 －控制系统ꎻ
. ３　 航行系统ꎻ
. ４　 燃油注入、传输和服务系统ꎻ
. ５　 驾驶室、机舱、安全中心、灭火和控损队之间的内部通信以及乘客和船员通知和集合所要

求的内部通信ꎻ
. ６　 外部通信ꎻ
. ７　 消防总管系统ꎻ
. ８　 固定式灭火系统ꎻ
. ９　 火和烟探测系统ꎻ
. １０　 舱底和压载系统ꎻ
. １１　 动力操作的水密和半水密门ꎻ
. １２　 拟支持 ５. １. ２ 中所述的“安全区域”的系统ꎻ
. １３　 进水探测系统ꎻ和
. １４　 主管机关确定的对控制损害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其他系统ꎮ

５　 安全区域

５. １　 功能要求

. １　 安全区域一般应为内部处所ꎬ但主管机关在考虑到营运区域的任何限制和相关预期环境

状况后ꎬ可允许将外部处所用作安全区域ꎻ
. ２　 安全区域应为所有乘员提供下列基本服务②ꎬ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健康得以维持:

. １　 卫生设施ꎻ

. ２　 水ꎻ

. ３　 食物ꎻ

. ４　 医疗替代处所ꎻ

. ５　 风雨遮蔽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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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客船发生事故后系统和服务保持运作使船得以安全返港和有序撤离并弃船的性能标准(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２１４)”ꎮ
参见“客船发生事故后系统和服务保持运作使船得以安全返港和有序撤离并弃船的性能标准(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２１４)”ꎮ



. ６　 防暑降温措施ꎻ

. ７　 照明ꎻ和

. ８　 通风ꎮ
. ３　 通风设计应减少烟和热气对安全区域使用可能带来的风险ꎻ和
. ４　 考虑到某一主竖区可能无法从内部通过ꎬ应为每个标识的区域或用作安全区域的区域提

供通往救生设备的通道设施ꎮ
５. ２　 医疗替代处所

医疗替代处所应符合主管机关接受的标准①ꎮ

第 ２２ 条　 失火事故后系统维持运行的设计衡准

１　 适用范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长为第 ２ － １ / ２. ２ 条定义的 １２０ｍ 或以上ꎬ或具有三个或三个以上

主竖区的客船应符合本条的规定ꎮ
２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在超出第 ２１. ３ 条定义的事故限界时ꎬ要求系统保持运行以支持船舶有序撤离和弃船

的设计衡准ꎮ
３　 系统②

３. １　 一旦任何一个主竖区因失火而无法使用ꎬ下列系统的布置与分隔应能确保维持运行:
. １　 消防总管ꎻ
. ２　 内部通信(支持乘客和船员通知和集合所要求的灭火工作)ꎻ
. ３　 外部通信方式ꎻ
. ４　 可转移消防水的舱底水系统ꎻ
. ５　 脱险通道、集合站和救生设备登乘站的照明ꎻ和
. ６　 应设有撤离引导系统ꎮ

３. ２　 基于无法使用的主竖区之外无损坏的假定ꎬ上述系统应能至少运行 ３ｈꎮ 这些系统不要求在无

法使用的主竖区内维持运行ꎮ
３. ３　 就 ３. １ 而言ꎬ在穿过无法使用的主竖区时ꎬ按“Ａ—６０”标准建造的围壁通道内的电缆和管路应

视为仍然完好及可用ꎮ 主管机关可认可受同等程度保护的电缆和管路ꎮ

第 ２３ 条　 客船的安全中心

１　 适用范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客船上应有符合本条要求的安全中心ꎮ
２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提供协助管理应急情况的处所ꎮ
３　 位置与布置

安全中心应为驾驶室的一部分或者与驾驶室相邻且可直接进入驾驶室的单独处所ꎬ以便处理应急情

况不会转移值班员的航行职责ꎮ
４　 布局和人机工程设计

安全中心的布局和人机工程设计应适当考虑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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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客船建立医疗和卫生设施相关计划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２９)”ꎮ
参见“客船发生事故后系统和服务保持运作使船得以安全返港和有序撤离并弃船的性能标准(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２１４)”ꎮ
参见将由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ꎮ



５　 通信

安全中心、中央控制站、驾驶室、机舱控制室、灭火系统(介质)储藏室和消防器材储藏室之间应设有

通信设施ꎮ
６　 安全系统的控制与监测

尽管公约中有其他要求ꎬ安全中心应具有下列安全系统的全部功能(操作、控制、监测或所要求的任

何组合):
. １　 所有动力通风系统ꎻ
. ２　 防火门ꎻ
. ３　 通用应急报警系统ꎻ
. ４　 公共广播系统ꎻ
. ５　 电动撤离引导系统ꎻ
. ６　 水密和半水密门ꎻ
. ７　 装卸货门、装货门和其他关闭装置的指示器ꎻ
. ８　 内 /外船首门、尾门和任何其他边门的漏水ꎻ
. ９　 电视监视系统ꎻ
. １０　 探火和报警系统ꎻ
. １１　 固定式灭火局部应用系统ꎻ
. １２　 喷水器和等效系统ꎻ
. １３　 机械处所的水基系统ꎻ
. １４　 召集船员的警报ꎻ
. １５　 天井排烟系统ꎻ
. １６　 进水探测系统ꎻ和
. １７　 消防泵和应急消防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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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ＦＳＳ 规则)

说明与要求

本附录是第 ７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的«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 (ＦＳＳ 规

则)ꎬ该规则在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中引入成为强制性要求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并包括其

ＭＳＣ. ２０６(８１)、ＭＳＣ. ２１７(８２)、ＭＳＣ. ２９２(８７)、ＭＳＣ. ３１１(８８)和 ＭＳＣ. ３３９(９１)修正案ꎮ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通过)

通过«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

海上安全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第 ２８(ｂ)条关于本委员会的职责ꎻ
注意到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Ⅱ －２ 章的修订(以下简称“ＳＯＬＡＳ 公约”)ꎻ
认识到有必要继续强制应用ꎬ经修订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消防安全系统ꎻ
注意到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９(７３)决议特别通过了经修订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ꎬ其使国际

消防安全系统规则(ＦＳＳ)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规定成为强制性要求ꎻ
业已审议了在其 ７３ 次会议上建议的 ＦＳＳ 规则的文本:
１. 通过了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ＦＳＳ 规则)ꎬ其文本载于本决议的附件中ꎻ
２. 敦请 ＳＯＬＡＳ 公约各缔约国政府注意:在经修订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２ 章生效后ꎬＦＳＳ 规则将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ꎻ
３. 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案核证无误的副本及其在附件中所载的 ＦＳＳ 规则的文本分发给各缔约国政府ꎻ
４.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案的副本及附件分发给非 ＳＯＬＡＳ 公约缔约国的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政府ꎮ

附件　 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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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６ 章　 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 １８７………………………………………………………………

前　 　 言

１　 本规则旨在为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国际海上人命安公约第Ⅱ － ２ 章所要求的消防安全系统提供特定
工程技术规定的国际标准ꎮ

２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ꎬ根据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要求的本消防安全系统规则将
作为强制性要求ꎮ 这以后ꎬ对本规则的任何修正必须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所制定的程序通过并使之生效ꎮ

第 １ 章　 通　 　 则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本规则适用于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Ⅱ －２ 章所提及的消防安全系统ꎮ
１.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规则适用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

舶的消防安全系统ꎮ 但是ꎬ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通过的本规则修正案ꎬ应仅适用于在
该修正案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２　 定义
２. １　 主管机关系指船旗国政府ꎮ
２. ２　 ＳＯＬＡＳ 公约系指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ꎮ
２. ３　 消防安全系统规则系指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Ⅱ －２ 章所确定的国际消防安

全系统规则ꎮ
２. ４　 就本规则而言ꎬ在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中所提供的定义也适用ꎮ
３　 等效物和现代技术的使用
为了适应现代技术和消防安全系统的发展ꎬ主管机关可以批准非本规则规定的消防安全系统ꎬ只要

其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 Ｆ 部分的要求ꎮ
４　 有毒灭火剂的使用
所采用的灭火剂ꎬ主管机关认为其本身或在预期使用条件下ꎬ将发生一定数量有毒气体足以危害人

身者ꎬ不准使用ꎮ

第 ２ 章　 国际通岸接头

国际通岸接头标准尺寸 表 ２. １
名　 　 称 尺　 　 寸

外径 １７８ｍｍ
内径 ６４ｍｍ

螺栓节圆直径 １３２ｍｍ

法兰槽口
直径为 １９ｍｍ 的孔 ４ 个ꎬ等距离分布ꎬ在上述

螺栓节圆直径上ꎬ开槽口至法兰盘外缘

法兰厚度 至少为 １４. ５ｍｍ
螺栓及螺母 ４ 副ꎬ每只直径 １６ｍｍꎬ长度 ５０ｍｍ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

国际通岸接头的技术要求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标准尺寸
国际通岸接头法兰的标准尺寸ꎬ应符合表 ２. １ 要求:
２. ２　 材料和附件

国际通岸接头应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ꎬ并设计成能承受 １. ０Ｎ / ｍｍ２工作压力ꎮ 其一端应为平面

法兰ꎬ另一端则有永久附连的配合船上消火栓和消防水带的接口ꎮ 国际通岸接头应与 １ 只承受 １. ０Ｎ / ｍｍ２

工作压力的任何材料的垫片及 ４ 只长度为 ５０ｍｍ、直径为 １６ｍｍ 的螺栓、４ 只直径为 １６ｍｍ 的螺帽和 ８ 只

垫圈一起保存在船上ꎮ

第 ３ 章　 人 员 保 护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人员保护的技术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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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消防员的装备

消防员的装备应包括一套个人配备和一具呼吸器ꎮ
２. １. １　 个人配备

个人配备应包括:
. １　 防护服ꎬ其材料应能保护皮肤不受火焰的热辐射ꎬ并不受蒸汽的灼伤和烫伤ꎬ衣服的外表

应是防水的ꎻ
. ２　 由橡胶或其他不导电材料制成的消防靴ꎻ
. ３　 １ 顶能对撞击提供有效防护的消防头盔ꎻ
. ４　 １ 盏认可型的电安全灯(手提灯)ꎬ其照明时间至少为 ３ｈꎮ 液货船配置的电安全灯及拟用

于危险区域的电安全灯应为防爆型ꎻ①和

. ５　 具有高电压绝缘手柄的太平斧ꎮ
２. １. ２　 呼吸器

２. １. ２. １　 呼吸器应为 １ 具自给式压缩空气呼吸器ꎬ其瓶内储气量应至少为 １２００Ｌꎬ或 １ 具其他型式

的自给式呼吸器ꎬ其可供使用的时间至少为 ３０ｍｉｎꎮ 呼吸器所有的空气瓶应能互换ꎮ
２. １. ２. ２　 压缩空气呼吸器应设有听觉报警和视觉或其他装置ꎬ以在瓶内储气量降至不少于 ２００Ｌ 前

向使用者发出警报ꎮ
２. １. ３　 救生绳

每一呼吸器应配备长度至少为 ３０ｍ 的耐火救生绳 １ 根ꎬ此绳应一次性通过静载荷为 ３. ５ｋＮ 时间为

５ｍｉｎ 的认可试验ꎮ 此绳应能用弹条卡钩系在呼吸器的背带上ꎬ或系在一条分开的腰带上ꎬ使在拉曳救生

绳时能防止呼吸器脱开ꎮ
２. ２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ＥＥＢＤ)
２.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２. １. １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是提供空气或氧气的装置ꎬ仅用于从有危险气体的舱室逃生的目的ꎬ并
且应为认可型的装置ꎮ

２. ２. １. ２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不得用于救火、进入缺氧空舱或液货舱ꎬ也不得供消防员穿着使用ꎮ 在

这些场合ꎬ应采用特别适合这种应用目的的自给式呼吸器ꎮ
２. ２. ２　 定义

２. ２. ２. １　 面罩系指设计成通过适当方式使之固定就位并把眼睛、鼻和嘴全部罩住的面套ꎮ
２. ２. ２. ２　 头罩系指其能全部覆盖头部、颈部并且能覆盖肩膀部位的头套ꎮ
２. ２. ２. ３　 危险气体系指能直接对人命或健康造成损害的任何气体ꎮ
２. ２. ３　 细则

２. ２. ３. １　 ＥＥＢＤ 应至少能提供 １０ｍｉｎ 的持续使用时间ꎮ
２. ２. ３. ２　 ＥＥＢＤ 应包括 １ 具合适的头罩或全面罩用于在逃生期间为眼睛、鼻子和嘴提供保护ꎮ 头罩

和面罩应用防火焰材料制成并应包括一扇清洁明亮观察窗ꎮ
２. ２. ３. ３　 暂时不使用的 ＥＥＢＤ 应能佩戴在身上而使双手保持自由ꎮ
２. ２. ３. ４　 在存放 ＥＥＢＤ 时应对其作适当的保护从而免受环境影响ꎮ
２. ２. ３. ５　 简要的使用说明和示意图应清晰地打印在 ＥＥＢＤ 上ꎮ 佩戴的程序应既快又简单以便能在

最短的时间内从危险气体环境中获得安全保护ꎮ
２. ２. ４　 标记

维护保养要求、生产厂商标和流水编号、使用期限和生产日期以及认可机构名称应打印在每具ＥＥＢＤ
上ꎬ并且所有用于培训的 ＥＥＢＤ 应清楚地标出ꎮ

０６１
①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建议案ꎬ特别是出版物 ＩＥＣ ６００７９«爆炸性气体环境电气设备»ꎮ



第 ４ 章　 灭　 火　 器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灭火器的技术要求ꎮ
２　 型式认可

所有灭火器应为认可型且其设计应以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要求①为依据ꎮ
３　 技术要求

３. １　 灭火器

３. １. １　 剂量

３. １. １. １　 每具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应至少具有 ５ｋｇ 的容量ꎬ而每具泡沫灭火器应至少具有 ９Ｌ 的

容量ꎮ 所有手提灭火器的质量应不超过 ２３ｋｇ 且他们的灭火性能应至少与 ９Ｌ 液体灭火器等效ꎮ
３. １. １. ２　 灭火器的等效物应由主管机关确认ꎮ
３. １. ２　 重新充装

只能用经认可的用于上述灭火器的灭火剂进行重新充装ꎮ
３. ２　 手提式泡沫枪装置

３. ２. １　 手提式泡沫枪装置应包括 １ 具能以消防水带连接消防总管的自吸式或与单独的吸入器结合

的泡沫枪 /支管ꎬ连同 １ 只至少能盛 ２０Ｌ 泡沫液的可携式容器和至少 １ 只能盛相同容量泡沫液的备用

容器ꎮ
３. ２. ２　 系统性能

３. ２. ２. １　 泡沫枪 /支管及吸入器应能产生适合于扑灭油类失火的有效泡沫ꎬ在消防总管的标称压力

下ꎬ泡沫溶液的流量至少为 ２００ｌ / ｍｉｎꎮ
３. ２. ２. ２　 泡沫液应由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予以认可ꎮ
３. ２. ２. ３　 手提式泡沫枪装置所产生泡沫的发泡值和排放时间与 ３. ２. ２. ２ 所确定者之间的误差不得

大于 ± １０％ ꎮ
３. ２. ２. ４　 手提式泡沫枪装置的设计应能经受船上通常遇到的阻塞、环境温度变化、振动、湿度、冲

击、碰撞和腐蚀ꎮ

第 ５ 章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通则

２. １. １　 灭火剂

２. １. １. １　 若要求灭火剂数量能保护一个以上处所时ꎬ则可供使用的灭火剂数量不必大于被保护的

任一个处所中所需的最大数量ꎮ 该系统应配备常闭控制阀ꎬ其布置可将灭火剂输送至适当处所ꎮ 未采用

至少 Ａ—０ 级分隔分开并设有独立通风系统的相邻处所应视为同一处所ꎮ
２. １. １. ２　 当计算灭火剂必需的剂量时ꎬ换成自由空气容积的启动空气瓶容积应被加到机器处所的

总容积中ꎮ 作为替代ꎬ可以在安全阀上安装一个直接通向室外大气的排放管ꎮ
２. １. １. ３　 应备有设施ꎬ以便船员能安全地检查容器内的灭火剂数量ꎮ 应不必为此目的而将容器从

其固定位置完全移开ꎮ 对于二氧化碳系统ꎬ应在每排瓶子上设有悬挂称重装置的横杠或其他装置ꎮ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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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 Ａ. ９５１(２３)决议«经修订的船用手提式灭火器指南»ꎮ
参见«经修订的固定式灭火系统用泡沫灭火剂的性能、试验标准和检验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１２ 通函)ꎮ



其他灭火剂类型ꎬ可使用适当的液面指示器ꎮ
２. １. １. ４　 存放灭火剂的容器、管路及其相关的受压部件ꎬ应考虑其位置和营运中①可能遇到的最大

环境温度ꎬ按实用压力规则来设计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２. １. ２　 安装要求

２. １. ２. １　 灭火剂分配管路的布置以及喷嘴的设置应能获得均匀的灭火剂分布ꎮ 应采用主管机关接

受的计算方法计算系统流量ꎮ
２. １. ２. ２　 除主管机关另有准许外ꎬ储存蒸气以外的灭火剂所需的受压容器ꎬ应按公约第Ⅱ－ ２ /

１０. ４. ３条的要求置于被保护处所的外面ꎮ
２. １. ２. ３　 船上应存有该系统的备件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２. １. ２. ４　 对于阀布置接入闭式管路的管段部分ꎬ应配备压力释放阀ꎬ且阀出口端应通向露天甲板ꎮ
２. １. ２. ５　 被保护处所中所有排放管、设备和喷嘴应采用熔点温度超过 ９２５℃的材料ꎮ 管路及其相关

设备应有足够的支撑ꎮ
２. １. ２. ６　 排放管中应安装设备以进行 ２. ２. ３. １ 要求的空气试验ꎮ
２. １. ３　 系统控制要求

２. １. ３. １　 输送灭火剂至被保护处所的管路应设有控制阀ꎬ并应清楚地标明这些管路通往的处所ꎮ
应有适当的措施以防止灭火剂因疏忽而释放至所保护处所ꎮ 设有气体灭火系统的货舱如用作乘客处所

时ꎬ在运客期间ꎬ气体管路接头应予以盲断ꎮ 管路可以通过起居处所ꎬ条件是这些管子具有足够的厚度ꎬ
且它们的密性是在安装好后ꎬ通过以不小于 ５Ｎ / ｍｍ２的压力试验加以验证ꎮ 此外ꎬ通过起居处所的管路

只能用焊接连接ꎬ且在这些处所内不应安装有排水口或其他开口ꎮ 管路不应通过冷藏处所ꎮ
２. １. ３. ２　 对任何滚装处所、装有整体式冷藏集装箱的集装箱货舱、由门或舱口进出的处所和通常有

人员工作或进出的其他处所ꎬ应设有释放灭火剂的听觉和视觉自动报警装置ꎮ 听觉报警应位于在所有机

器工作状态下整个被保护处所内都能听见的位置ꎬ且应通过调节声压或声调使该报警与其他听觉报警区

分开来ꎮ 释放预报警应自动开启ꎬ比如通过开启释放舱室的门来启动ꎮ 报警所需的时间长短应为撤离该

处所所需的时间ꎬ但是无论如何在灭火剂被释放前应不少于 ２０ｓꎮ 普通货物处所及仅配有局部释放装置

的小型处所(比如压缩机房、油漆间等)不必配备这种报警ꎮ
２. １. ３. ３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的控制设施应易于接近和操作简便ꎬ且应成组地安装于尽可能少的

处所ꎬ其所在位置应不致为被保护处所的火灾所切断ꎮ 考虑到人员安全ꎬ在每一处所应备有指导该系统

操作的说明书ꎮ
２. １. ３. ４　 除主管机关准许外ꎬ不允许采用自动释灭火剂的装置ꎮ
２. ２　 二氧化碳系统

２. ２. １　 灭火剂的数量

２. ２. １. １　 货物处所所备二氧化碳的数量ꎬ除另有规定外ꎬ应足以放出体积至少等于该船受保护的最

大货物处所总容积 ３０％的自由气体ꎮ
２. ２. １. ２　 特种处所以外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所备二氧化碳的数量应足以释放出体积至少等于可

被密闭的最大货物处所总容积 ４５％的自由气体ꎬ且该布置应确保至少三分之二相关处所所需的气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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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ＩＳＯ 出版物 － ９８０９ / １:可充装式无缝钢气筒(设计、构造和试验)ꎻ
ＩＳＯ － ３５００:无缝钢二氧化碳筒ꎮ 对于船上的固定式灭火装置ꎬ具体说明船上固定式灭火装置使用的无缝钢二氧化碳筒的主要外

部尺寸、附属件、充装速率和标记ꎬ以促进相互交换能力ꎻ
ＩＳＯ － ５９２３:防火 － 灭火剂 － 二氧化碳ꎻ
ＩＳＯ － １３７６９:气筒 － 印记标记ꎻ
ＩＳＯ － ６４０６:无缝钢气筒的定期检查和试验ꎻ
ＩＳＯ － ９３２９ꎬ第 １ 部分:压力用无缝钢管 － 技术交付条件 － 第 １ 部分:具有特定室温性能的非合金钢ꎻ
ＩＳＯ － ９３２９:第 ２ 部分:压力用无缝钢管 － 技术交付条件 － 第 ２ 部分:具有特定升温性能的非合金钢和合金钢ꎻ
ＩＳＯ － ９３３０ꎬ第 １ 部分:压力用焊接钢管 － 技术交付条件 － 第 １ 部分:具有特定室温性能的非合金钢ꎻ
ＩＳＯ －９３３０ꎬ第 ２ 部分:压力用焊接钢管 －技术交付条件—第 ２ 部分:具有特定升温性能的电阻和电导焊接非合金钢管和合金钢管ꎮ



在 １０ｍｉｎ 内被注入ꎮ 二氧化碳系统不应用于保护特种处所ꎮ
２. ２. １. ３　 机器处所应备有足够的二氧化碳量ꎬ所释放出的自由气体体积至少等于下列两者中的较大值:

. １　 被保护的最大机器处所总容积的 ４０％ꎬ此容积算至机舱棚的一个水平面为止ꎬ在这个水平面

上ꎬ机舱棚的水平面积等于或小于从舱顶至机舱棚最低部分的中点处水平面积的 ４０％ꎻ或
. ２　 被保护的最大机器处所(包括机舱棚)总容积的 ３５％ ꎮ

２. ２. １. ４　 对小于 ２０００ 总吨的货船ꎬ如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器处所未完全隔开而被视作一个处所

时ꎬ上述 ２. ２. １. ３ 条规定的百分数可分别减小到 ３５％和 ３０％ ꎮ
２. ２. １. ５　 这里所指的二氧化碳自由气体的容积应以 ０. ５６ｍ３ / ｋｇ 计算ꎮ
２. ２. １. ６　 机器处所的固定管系应能使 ８５％的气体在 ２ｍｉｎ 内注入该处所ꎮ
２. ２. １. ７　 对于集装箱和普通货物处所(主要拟载运多种独立系固或包装的货物)ꎬ固定管系应可使

至少三分之二的气体在 １０ｍｉｎ 内注入该处所ꎮ 对于固体散货处所ꎬ固定管系应可使至少三分之二的气体

在 ２０ｍｉｎ 内注入该处所ꎮ 系统控制装置应布置成根据货舱的装载状况允许释放气体总量的三分之一、三
分之二或全部ꎮ

２. ２. ２　 控制装置

保护滚装处所、装有整体式冷藏集装箱的集装箱货舱、由门或舱口进出的处所和通常有人员工作或

进出的其他处所的二氧化碳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应设置两套独立的控制装置ꎬ以将二氧化碳释放至被保护处所ꎬ并确保报警装置的启动ꎮ

一套控制装置应用于开启安装在将气体输送至被保护处所的管路上的阀门ꎬ另一套控制

装置应用于将气体从所储存的容器中排出ꎮ 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确保其按照此顺序操

作ꎻ和
. ２　 两套控制装置应布置在一个释放箱内ꎬ在该箱的特定部位应设醒目标记ꎮ 如果装有控制

装置的释放箱上加锁ꎬ用于开启箱子的钥匙应置于设有玻璃面板的盒子里ꎬ该盒子应置放

在释放箱附近的明显位置处ꎮ
２. ２. ３　 安装试验

系统进行安装、压力试验和检查后ꎬ应进行下述试验:
. １　 所有管路和喷嘴内自由气体流动试验ꎻ和
. ２　 报警设备的功能试验ꎮ

２. ２. ４　 低压 ＣＯ２系统

如设有低压 ＣＯ２系统以符合本条要求ꎬ下列要求适用:
２. ２. ４. １　 系统控制装置和制冷装置应位于储存耐压容器的同一房间内ꎮ
２. ２. ４. ２　 额定的液态二氧化碳量应储存在工作压力为 １. ８ 至 ２. ２Ｎ / ｍｍ２范围内的容器内ꎮ 在容器

内正常液体充装量应加以限制ꎬ以提供足够的蒸气空间允许液体在最高储存温度下膨胀(此项膨胀率比

在压力释放阀整定值时所获得者为大)ꎬ但蒸气空间不必大于容器体积的 ９５％ ꎮ
２. ２. ４. ３　 应设有:

. １　 压力表ꎻ

. ２　 高压报警器:不超过释放阀的整定值ꎻ

. ３　 低压报警器:不小于 １. ８Ｎ / ｍｍ２ꎻ

. ４　 具有截止阀的充填容器支管ꎻ

. ５　 排气管ꎻ

. ６　 装在容器上的液态二氧化碳量液位指示仪ꎻ

. ７　 两个安全阀ꎮ
２. ２. ４. ４　 两个安全释放阀的布置应使当任一阀关闭时另一阀接通容器ꎮ 释放阀的设定应不小于工

作压力的 １. １ 倍ꎮ 每一阀的容量应在着火排放产生蒸气时ꎬ在容器内增大的压力不得超过设定压力的

２０％ ꎮ 从安全释放阀排出的蒸气应排放到大气中ꎮ
３６１



２. ２. ４. ５　 对永久充装二氧化碳的容器和输出管ꎬ应设有隔热绝缘ꎬ以便当装置断电后ꎬ环境温度为

４５℃且初始压力等于制冷装置的起动压力条件下ꎬ保证 ２４ 小时内安全阀不启动ꎮ
２. ２. ４. ６　 容器应设有两台专用的完全独立的自动制冷装置ꎬ每台制冷装置包括一台压缩机及其相

关的原动机、蒸发器和冷凝器ꎮ
２. ２. ４. ７　 在海水温度达 ３２℃和环境温度达 ４５℃时ꎬ每一台装置的制冷能量和自动控制应能在 ２４

小时连续运转的情况下ꎬ保持所规定的温度ꎮ
２. ２. ４. ８　 每台电动制冷装置应由主配电板汇流排通过独立的馈电线供电ꎮ
２. ２. ４. ９　 制冷装置的冷却水(如要求)应由至少两台冷却水泵提供ꎬ其中一台为备用泵ꎮ 备用泵可

以是用于其他用途的泵ꎬ但运用此泵供应冷却水时ꎬ应不会影响船上其他的重要设备的供水ꎮ 冷却水应

取自不少于二个通海接头ꎬ最好一个在左舷ꎬ一个在右舷ꎮ
２. ２. ４. １０　 由阻流阀分隔的每段管路ꎬ且管路内压力可能超过任何部件设计压力时ꎬ应设有安全释

放装置ꎮ
２. ２. ４. １１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ꎬ中央控制站应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ꎬ或如果未设有中央控制站ꎬ按照

公约第Ⅱ －１ / ５１条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
. １　 根据 ２. ２. ４. ２ꎬ容器内压力达到下限和上限值ꎻ
. ２　 任一制冷装置操作失效ꎻ
. ３　 容器内的液体达到最低许可液位ꎮ

２. ２. ４. １２　 如果系统服务于一个以上处所ꎬ应设置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装置ꎬ例如自动定时器或控

制位置的正确液位指示仪ꎮ
２. ２. ４. １３　 如果设有能自动调节释放到被保护处所内二氧化碳的装置ꎬ也应能同样用手动调节ꎮ
２. ３　 蒸气系统的要求

供给蒸气的一个或多个锅炉的蒸发量ꎬ应能每小时对最大受保护处所的总容积按每 ０. ７５ｍ３至少供

给 １ｋｇ 的蒸气ꎮ 除了符合上述要求之外ꎬ该系统在其他各方面应由主管机关确定并使其满意ꎮ
２. ４　 机器处所和货油泵舱的等效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

等效于 ２. ２ 至 ２. ３ 中规定的那些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由主管机关

批准ꎮ①

第 ６ 章　 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本章详细规定了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２ / １０. ４. １. １. ２ 条规定用于保护机器处所、按第Ⅱ － ２ /
１０. ７. １. １ 条规定用于保护货物处所、按第Ⅱ－２ / １０. ９. １. ２ 条规定用于保护货泵舱和按第Ⅱ－２ / ２０. ６. １. ３ 条规

定用于保护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除非主管机关在对含乙

醇燃料和抗乙醇泡沫附加试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接受使用这些系统ꎬ否则本章不适用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Ⅱ －２ / １. ６. ２条中所述载运液货的化学品船的货泵舱ꎮ
１.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章要求应适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２　 定义

２. １　 设计填充率至少为认可试验期间使用的最小额定填充率ꎮ
２. ２　 泡沫系指当泡沫混合液通过泡沫发生器并和空气混合时产生的灭火介质ꎮ
２. ３　 泡沫混合液系指泡沫浓缩液与水产生的混合溶液ꎮ
２. ４　 泡沫浓缩液系指以适当浓度能与水混合形成泡沫混合液的液体ꎮ
２. ５　 泡沫输送管系指将高倍泡沫从设于被保护处所外的泡沫发生器注入被保护处所的供应管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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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ＭＳＣ/ Ｃｉｒｃ. ８４８ 通函«经修订的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用于机器处所和货油泵舱的等效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认可指南»和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７０
通函«经修订的等效于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所规定的适用于机器处所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的固定式气溶胶灭火系统认可指南»ꎮ



２. ６　 泡沫混合比系指泡沫浓缩液在与水混合形成的泡沫混合液中所占的体积ꎮ
２. ７　 泡沫发生器系指将高倍泡沫混合液通过发泡形成泡沫排放到被保护处所的排放装置或组件ꎮ

使用内部空气的泡沫发生器通常由一个喷嘴或一套喷嘴和一个外壳组成ꎮ 外壳典型地由孔状钢 /不锈钢

板制成盒子的形状ꎬ将喷嘴封闭在内部ꎮ 使用外部空气的泡沫发生器一般由喷嘴组成ꎬ这些喷嘴封闭在

壳体内并向滤网喷射ꎮ 还设有电动、液动或气动的风扇向泡沫混合液发泡ꎮ
２. ８　 高倍泡沫灭火系统系指使用内部或外部空气来为泡沫混合液发泡的固定式全淹没灭火系统ꎮ

高倍泡沫灭火系统由按 ３. １. ３ 规定的灭火试验认可的泡沫发生器和专用泡沫浓缩液组成ꎮ
２. ９　 内部空气成泡系统系指泡沫发生器位于被保护处所内并利用该处所内空气成泡的固定式高倍

泡沫系统ꎮ
２. １０　 额定流速系指泡沫混合液的流速ꎬ以 Ｌ / ｍｉｎ 表示ꎮ
２. １１　 额定供给速率系指单位面积的额定流速ꎬ以 Ｌ / ｍｉｎ / ｍ２表示ꎮ
２. １２　 额定泡沫膨胀率系指在无火灾的条件下且环境温度约为 ２０℃时泡沫体积与形成泡沫的泡沫

混合液体积之比ꎮ
２. １３　 额定泡沫产生量系指每个单位时间产生的泡沫体积ꎬ即额定流速乘以额定泡沫膨胀率ꎬ以

ｍ３ / ｍｉｎ 表示ꎮ
２. １４　 额定填充率系指额定泡沫产生量与面积之比ꎬ即以 ｍ / ｍｉｎ 表示ꎮ
２. １５　 额定填充时间系指被保护处所的高度与额定填充率之比ꎬ即以 ｍｉｎ 表示ꎮ
２. １６　 外部空气成泡系统系指泡沫发生器安装在被保护处所外直接获取新鲜空气成泡的固定式高

倍泡沫系统ꎮ
３　 固定式高倍泡沫灭火系统

３. １　 主要性能

３. １. １　 该系统应能够手动释放ꎬ并应设计成在 １ｍｉｎ 之内能够开始以规定的泡沫供给速率产生泡

沫ꎮ 除非采取适当的操作措施或联锁设置以防止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１０. ５. ６ 条所要求的任何局部使用

系统影响该系统的有效性ꎬ否则应不允许该系统自动释放ꎮ
３. １. ２　 泡沫浓缩液应经主管机关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进行认可ꎮ 同一个高倍泡沫系

统里不应混合不同类型的泡沫浓缩液ꎮ
３. １. ３　 该系统的灭火能力、制造和试验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１. ４　 该系统及其部件应适当设计成能承受船上通常会遇到的环境温度变化、振动、潮湿、冲击、堵

塞和腐蚀ꎮ 被保护处所内的管路、附件和相关部件(垫圈除外)应设计成能承受 ９２５℃的温度ꎮ
３. １. ５　 与泡沫浓缩液接触的系统管路、泡沫浓缩液储存柜、部件和管子附件应能与泡沫浓缩液相兼

容ꎬ并由耐腐蚀材料制成ꎬ例如不锈钢或等效材料ꎮ 其他系统管路和泡沫发生器应为全镀锌钢或等效材

料ꎮ 分配管道应有自排干能力ꎮ
３. １. ６　 应通过泡沫比例混合器的两个进口(分别为水和泡沫浓缩液)和出口配置压力表的方式为

测试系统运行和确保所需压力和流量提供方法ꎮ 在泡沫比例混合器的下端分配管路应安装一个试验阀ꎬ
并设有反映该系统计算压降的测试孔ꎮ 管路的所有部分应设有供冲洗、排水和通入空气进行净化的接

头ꎮ 所有喷嘴应能拆下检查以证明喷嘴里无碎屑ꎮ
３. １. ７　 应提供措施ꎬ使船员能安全检查泡沫浓缩液的数量并对泡沫质量进行定期采样控制ꎮ
３. １. ８　 应在每个操作位置张贴系统操作说明ꎮ
３. １. ９　 应按生产商的说明提供备件ꎮ
３. １. １０　 如果内燃机用作该系统海水泵的原动机ꎬ原动机的燃油柜内应有足够的燃油以使泵能满负

荷运转至少 ３ｈꎬ且 Ａ 类机器处所外应有足够的燃油储备以使泵能额外满负荷运转 １５ｈꎮ 如果该燃油柜还

同时服务于其他内燃机ꎬ整个燃油柜的容量应确保足够供应所有的发动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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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固定式灭火系统用高倍泡沫浓缩液性能、试验标准和检验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７０ 通函)ꎮ
参见«固定式高倍泡沫系统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８４ 通函)ꎮ



３. １. １１　 被保护处所内泡沫发生器和管路的布置不应妨碍接近已安装的机械设备时所进行的日常

维护活动ꎮ
３. １. １２　 该系统电源、泡沫浓缩液供应和系统的控制装置应易于到达和操作简便ꎬ并应布置在被保

护处所外部的位置ꎬ且在被保护处所失火时不会被切断ꎮ 所有直接与泡沫发生器连接的电气元件应至少

为 ＩＰ５４ 级ꎮ
３. １. １３　 管系的尺寸应根据液压计算技术①确定ꎬ以确保提供系统正确运行所需要的流量和压力ꎮ
３. １. １４　 被保护处所的布置应使当该处所充满泡沫时可以进行通风ꎮ 应设有程序以确保上部挡火

闸、门和其他适当的开口在发生火灾时保持开启ꎮ 对于内部空气成泡系统ꎬ５００ｍ３以下的处所无需符合本

条要求ꎮ
３. １. １５　 应建立船上程序ꎬ要求在系统释放后重新进入被保护处所的人员配戴呼吸器ꎬ以防止空气

中缺氧和泡沫覆盖层中夹杂燃烧产物ꎮ
３. １. １６　 船舶应配有安装图纸和操作手册ꎬ并保存在船上随时可用ꎮ 应张贴一份清单或图纸ꎬ标出

被覆盖处所和每个分区所覆盖的区域位置ꎮ 船上应备有试验和维护说明ꎮ
３. １. １７　 该系统的所有安装、操作和维护说明 /图纸应使用船舶的工作语言ꎮ 如果船舶的工作语言

既非英文、法文或也非西班牙文ꎬ则应含有其中一种语言的译文ꎮ
３. １. １８　 应对泡沫发生器间进行通风ꎬ以防止超压ꎬ并应进行加热以避免可能发生冻结ꎮ
３. １. １９　 所备泡沫浓缩液的数量应按额定的膨胀率足以至少产生 ５ 倍于由钢质舱壁围蔽的最大被

保护处所容积的泡沫量ꎬ或足以向最大被保护处所完全释放 ３０ｍｉｎ 的泡沫量ꎬ两者中取大者ꎮ
３. １. ２０　 机器处所、货泵舱、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等被保护处所内应设有视觉和听觉报

警ꎬ以便在系统释放时能发出警告ꎮ 报警持续时间应考虑撤离该处所所需的时间ꎬ但任何情况下不得少

于 ２０ｓꎮ
３. ２　 内部空气成泡系统

３. ２. １　 用于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系统

３. ２. １. １　 该系统应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ꎮ 应急电源应从被保护处所外供电ꎮ
３. ２. １. ２　 应有足够的泡沫发生量以确保满足该系统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

完全填充最大被保护处所ꎮ
３. ２. １. ３　 通常应基于认可试验的结果对泡沫发生器的布置进行设计ꎮ 每个包含内燃机、锅炉、净

油器和类似设备的处所应至少安装 ２ 台泡沫发生器ꎮ 小工作间和类似处所可仅由 １ 台泡沫发生器

覆盖ꎮ
３. ２. １. ４　 泡沫发生器应在包括发动机壳罩在内的被保护处所的最上层天花板下均匀分布泡沫ꎮ 泡

沫发生器的数量和位置应足以确保在该处所内所有部分和所有水平面的所有高风险区域都受到保护ꎮ
有障碍物位置处可能需设额外的泡沫发生器ꎮ 除非以更小的间隙进行了试验验证ꎬ否则泡沫发生器的布

置应使得在泡沫出口前至少有 １ｍ 的自由空间ꎮ 发生器应位于主要结构之后、发动机和锅炉上方且远

离、但不会遭受爆炸损坏的位置ꎮ
３. ２. ２　 用于保护车辆处所、滚装处所、特种处所和货物处所的系统

３. ２. ２. １　 该系统应由船舶主电源供电ꎮ 无需设置应急电源ꎮ
３. ２. ２. ２　 应有足够的泡沫发生量以确保满足该系统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

完全填充最大被保护处所ꎮ 但是ꎬ对于保护甲板适度气密且甲板高度小于或等于 ３ｍ 的车辆处所、滚装

处所和特种处所的系统ꎬ其填充率不应小于设计填充率的三分之二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填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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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使用海曾 － 威廉姆斯(Ｈａｚｅｎ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公式ꎬ可能使用的下列不同管子类型的摩擦系数 Ｃ 应使用下值:
管子类型　 　 　 　 　 　 Ｃ
黑钢或镀锌软钢 １００
铜或铜合金 １５０
不锈钢 １５０



被保护处所ꎮ
３. ２. ２. ３　 该系统可分成若干分区ꎬ但是该系统的容量和设计应基于被保护处所泡沫需求的最大体

积量确定ꎮ 如果两个相邻保护处所之间的限界为“Ａ”级分隔ꎬ则无需同时服务于该相邻保护处所ꎮ
３. ２. ２. ４　 通常应基于认可试验的结果对泡沫发生器的布置进行设计ꎮ 发生器的数量可能有所不

同ꎬ但该系统应能提供经认可试验确定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ꎮ 每个处所内应安装至少 ２ 台发生器ꎮ 泡沫发

生器应布置成能在被保护处所内均匀分布泡沫ꎬ且其布局应考虑到船上装载货物时预计可能造成的障

碍ꎮ 包括可移动甲板在内ꎬ至少在每个第二层甲板上应安装发生器ꎮ 发生器之间的水平间距应能确保快

速将泡沫供应至被保护处所的所有部分ꎮ 此间距应基于实尺度试验确定ꎮ
３. ２. ２. ５　 除非以更小的间隙进行了试验验证ꎬ否则泡沫发生器的布置应使在泡沫出口前至少有 １ｍ

的自由空间ꎮ
３. ３　 外部空气成泡系统

３. ３. １　 用于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系统

３. ３. １. １　 该系统应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ꎮ 应急电源应从被保护处所外供电ꎮ
３. ３. １. ２　 应有足够的泡沫发生量以确保满足该系统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

完全填充最大被保护处所ꎮ
３. ３. １. ３　 通常应基于认可试验的结果对泡沫输送管的布置进行设计ꎮ 泡沫输送管的数量可能有所

不同ꎬ但该系统应能提供经认可试验确定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ꎮ 每个包含内燃机、锅炉、净油器和类似设备

的处所应至少安装 ２ 条输送管ꎮ 小工作间和类似处所可仅由 １ 条输送管覆盖ꎮ
３. ３. １. ４　 泡沫输送管应在包括发动机壳罩在内的被保护处所的最上层天花板下均匀分布ꎮ 输送管

的数量和位置应足以确保在该处所内所有部分和所有水平面的所有高风险区域都受到保护ꎮ 有障碍物

位置处可能需设额外的输送管ꎮ 除非以更小的间隙进行了试验验证ꎬ否则输送管的布置应使得在泡沫输

送管前至少有 １ｍ 的自由空间ꎮ 输送管应位于主要结构之后、发动机和锅炉上方且远离、但不会遭受爆

炸损伤的位置ꎮ
３. ３. １. ５　 泡沫输送管的布置应使在被保护处所发生火灾时不会影响到泡沫发生设备ꎮ 如果泡沫发

生器的位置靠近被保护处所ꎬ则泡沫输送管的安装应使发生器和被保护处所之间至少有 ４５０ｍｍ 的间隔ꎬ
且分隔应为“Ａ—６０”级ꎮ 泡沫输送管应为钢质ꎬ其厚度不应小于 ５ｍｍꎮ 此外ꎬ在泡沫发生器和被保护处

所之间的限界舱壁或甲板的开口处应安装厚度不小于 ３ｍｍ 的不锈钢挡火闸(单叶或多叶)ꎮ 该挡火闸应

通过与其相关的泡沫发生器的遥控装置进行自动操作(电动、气动或液动)ꎬ并设置成在泡沫发生器开始

运行前保持关闭ꎮ
３. ３. １. ６　 泡沫发生器所在位置应有充足的新鲜空气供应ꎮ
３. ３. ２　 用于保护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及货物处所的系统

３. ３. ２. １　 该系统应由船舶主电源供电ꎮ 无需设置应急电源ꎮ
３. ３. ２. ２　 应有足够的泡沫发生量以确保满足该系统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

完全填充最大被保护处所ꎮ 但是ꎬ对于保护甲板适度气密且甲板高度小于或等于 ３ｍ 的车辆处所、滚装

处所和特种处所的系统ꎬ其填充率不应小于设计填充率的三分之二ꎬ并且还应足以在 １０ｍｉｎ 内填充最大

被保护处所ꎮ
３. ３. ２. ３　 该系统可分成若干分区ꎬ但是该系统的容量和设计应基于被保护处所泡沫需求的最大体

积量来确定ꎮ 如果两个相邻保护处所之间的限界为“Ａ”级分隔ꎬ则无需同时服务于该相邻保护处所ꎮ
３. ３. ２. ４　 通常应基于认可试验的结果对泡沫输送管的布置进行设计ꎮ 泡沫输送管的数量可能有所

不同ꎬ但系统应能提供经认可试验确定的最小设计填充率ꎮ 每个处所内应至少安装 ２ 条输送管ꎮ 泡沫发

生器应布置成能在被保护处所内均匀分布泡沫ꎬ且其布局应考虑到船上装载货物时预计带来的障碍ꎮ 包

括可移动甲板在内ꎬ输送管应至少通向每个第二层甲板ꎮ 输送管之间的水平间距应能确保快速将泡沫供

应至被保护处所的所有部分ꎮ 此间距应基于实尺度试验确定ꎮ
３. ３. ２. ５　 除非以更小的间隙进行了试验验证ꎬ否则系统的布置应使得在泡沫出口前至少有 １ｍ 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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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间ꎮ
３. ３. ２. ６　 泡沫输送管的布置应使在被保护处所发生火灾时不会影响到泡沫发生设备ꎮ 如果泡沫发

生器的位置靠近被保护处所ꎬ泡沫输送管的安装应使发生器和被保护处所之间至少有 ４５０ｍｍ 的间隔ꎬ且
分隔应为“Ａ—６０”级ꎮ 泡沫输送管应为钢质ꎬ其厚度不应小于 ５ｍｍꎮ 此外ꎬ在泡沫发生器和被保护处所

之间的限界舱壁或甲板的开口处应安装厚度不小于 ３ｍｍ 的不锈钢挡火闸(单叶或多叶)ꎮ 该挡火闸应通

过与其相关的泡沫发生器的遥控装置进行自动操作(电动、气动或液动)ꎬ并设置成在泡沫发生器开始运

行前保持关闭ꎮ
３. ３. ２. ７　 泡沫发生器所在位置应能有充足的新鲜空气供应ꎮ
３. ４　 安装试验要求

３. ４. １　 安装后ꎬ应对管子、阀、附件和组装的系统进行试验以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包括动力和控制系

统、水泵、泡沫泵、阀、遥控和就地释放站以及报警装置的功能试验ꎮ 应使用安装于试验管路的测试孔验

证系统在所要求压力下的流量ꎮ 此外ꎬ所有分配管路应用淡水冲洗并使用空气吹通ꎬ以确保管路无堵塞ꎮ
３. ４. ２　 应对所有泡沫比例混合器或其他泡沫混合装置进行功能试验ꎬ以确认混合比公差处于在系

统认可时确定的额定混合比的 ＋ ３０％至 － ０％的范围内ꎮ 对于使用 ０℃时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１００ｃＳｔ 且密

度等于或小于 １１００ｋｇ / ｍ３的牛顿(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型泡沫浓缩液的泡沫比例混合器ꎬ该试验可用水替代泡沫浓

缩液进行ꎮ 其他布置应用实际的泡沫浓缩液进行试验ꎮ
３. ５　 使用外部空气而发生器安装在被保护处所内的系统

主管机关可以接受使用外部空气而发生器位于被保护处所内、通过新鲜空气管道供气的系统ꎬ前提

是可表明这些系统具备与 ３. ３ 所定义的系统同等的性能和可靠性ꎮ 在接受这些系统时ꎬ主管机关应至少

考虑下列设计细节:
. １　 供应管中可接受的空气低压和高压及流速ꎻ
. ２　 挡火闸布置的功能和可靠性ꎻ
. ３　 空气输送管包括泡沫出口的布置和分布ꎻ和
. ４　 空气输送管与被保护处所之间的分隔ꎮ

４　 固定式低倍泡沫灭火系统

４. １　 数量和泡沫浓缩液

４. １. １ 　 低倍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浓缩液应经主管机关接受的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指南①进行认

可ꎮ 同一个低倍泡沫系统里不应混合不同类型的泡沫浓缩液ꎮ 除非其兼容性已获得认可ꎬ否则来自不同

生产商的同类型泡沫浓缩液不应进行混合ꎮ
４. １. ２　 该系统应能在不超过 ５ｍｉｎ 的时间内通过固定排放出口排放出的泡沫数量ꎬ足以在燃油所能

散布的最大单个面积产生一层有效的泡沫覆盖层ꎮ
４. ２　 安装要求

４. ２. １　 应设有通过固定管系和控制阀或旋塞有效分配泡沫至适当排放出口的装置ꎬ并由固定喷射

器直接将泡沫有效地喷射到被保护处所内其他主要失火危险处ꎮ 有效分配泡沫的装置应通过计算或试

验证明为主管机关所接受ꎮ
４. ２. ２　 任何这种系统的控制装置应易于到达且操作简便ꎬ并应尽可能成组集中于少数几个位置ꎬ且

不会被在被保护处所的火灾所切断ꎮ

第 ７ 章　 固定式压力水雾和细水雾灭火系统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固定式压力水雾和细水雾灭火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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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经修订的固定式灭火系统用泡沫浓缩液性能和试验衡准和检验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１２ 通函)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

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应由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予以

认可ꎮ
２. ２　 等效细水雾灭火系统

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由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予以认可ꎮ
２. ３　 客舱阳台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

客舱阳台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应由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予以认可ꎮ
２. ４　 用于滚装处所、车辆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

用于滚装处所、车辆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应由主管机关根据本组织制定的指南予

以认可③ꎮ

第 ８ 章　 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通则

２. １. １　 喷水器系统的型式

自动喷水器应为湿管型ꎬ但小的暴露段可采用干管型ꎬ如果主管机关认为这是一项必要的预防措施

的话ꎮ 在水可能造成关键设备损坏的控制站ꎬ可以安装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２ / １０. ６. １. １ 条允许的干管式

系统或预作用式系统ꎮ 桑拿室应安装干管系统ꎬ喷头的动作温度可以到达 １４０℃ꎮ
２. １. ２　 等效于本条 ２. ２ 至 ２. ４ 所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

等效于本条 ２. ２ 至 ２. ４ 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④由主管机关批准ꎮ
２. ２　 动力源

２. ２. １　 客船

在客船上ꎬ海水泵及自动失火报警和探火系统应有不少于两套动力源ꎮ 若泵的动力源为电力时ꎬ则
其一应为主发电机ꎬ另一为应急电源ꎮ 泵的供电ꎬ应通过专设的单独馈电线ꎬ一路来自主配电板ꎬ另一路

来自应急配电板ꎮ 馈电线应避免通过厨房、机器处所和有高度失火危险的其他围闭处所ꎬ但为了通达相

应的配电板而必需者除外ꎬ该线路应接通至设在喷水器泵附近的 １ 只自动转换开关ꎮ 在正常供电情况

下ꎬ此开关应一直由主配电板供电ꎬ并设计成当此路供电发生故障时ꎬ即能自动转换至由应急配电板供

电ꎮ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的开关均应有清楚的标志ꎬ并在正常情况下保持闭合状态ꎮ 上述馈电线上不

允许设有其他开关ꎮ 报警和探火系统动力源中的一路应是应急电源ꎮ 如果泵的动力源之一是内燃机时ꎬ
则除应符合本条 ２. ４. ３ 的规定外ꎬ该机安装的位置应于任何被保护处所失火时不致影响机器的空气

供给ꎮ
２. ２. ２　 货船

在货船上ꎬ海水泵及自动失火报警和探火系统应不少于两套动力源ꎮ 若泵为电力驱动时ꎬ则应与主

电源连接ꎬ该电源至少应有两台发电机供电ꎮ 馈电线应避免通过厨房、机器处所和有高度失火危险的其

他围闭处所ꎬ但为了通达相应的配电板而必需者除外ꎮ 探火和报警系统动力源中的一路应是应急电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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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经修订的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等效水基灭火系统认可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６５ 通函)ꎮ
参见将由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ꎮ
参见«经修订的用于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设计和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３０ 通函)ꎮ
参见经国际海事组织 ＭＳＣ. ２６５(８４)决议和 ＭＳＣ. ２８４(８６)决议修正的«与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ＩＩ － ２ 章第 １２ 条规定等效的喷水器系统认

可指南(Ａ. ８００(１９)决议)修正案»ꎮ



如果泵的动力源之一是内燃机时ꎬ则除应符合本条 ２. ４. ３ 规定外ꎬ该机安装的位置应在任何被保护处所

失火时不致影响机器的空气供给ꎮ
２. ３　 部件要求

２. ３. １　 喷水器

２. ３. １. １　 喷水器应能耐海上大气腐蚀ꎮ 在起居和服务处所中ꎬ喷水器应在 ６８℃至 ７９℃温度范围内

动作ꎬ但在象干燥室等可能发生较高环境温度的处所除外ꎬ在这些处所内ꎬ喷水器的动作温度可以增加至

不大于舱室顶部温度加 ３０℃ꎮ
２. ３. １. ２　 备用喷水器喷头应包括船上安装的所有型式和规格ꎬ其配备数量如下:

喷头总数(只)　 　 　 　 　 　 　 所要求的备份数(只)
< ３００　 　 　 　 　 　 　 　 　 　 　 　 　 　 ６　 　 　
３００ ~ １０００ １２
> １０００ ２４

任何型式备用喷水器喷头的数量不必超过安装在船上的这类型式的喷水器喷头数量ꎮ
２. ３. ２　 压力柜

２. ３. ２. １　 应设有压力柜ꎬ其容积至少等于下述充注水量的两倍ꎬ压力柜储存的常备充注淡水量应相

当于本条 ２. ３. ３. ２ 所述水泵 １ｍｉｎ 的排量ꎮ 此外ꎬ其布置应使柜内能保持一定空气压力ꎬ以确保当柜内常

备充注淡水量被使用时ꎬ柜内压力不低于喷水器的工作压力加上柜底至系统中最高位置喷水器的水头压

力ꎮ 应有在压力下补充空气和补充柜内淡水的适当设施ꎮ 压力柜应设有显示柜内正确水位的玻璃水

位表ꎮ
２. ３. ２. ２　 应有防止海水进入柜内的设施ꎮ
２. ３. ３　 喷水泵

２. ３. ３. １　 应设有 １ 台专供喷水器自动连续喷水的独立动力泵ꎮ 此泵应在压力柜内常备淡水完全排

干之前ꎬ由于系统中压力降低而能自动进入工作ꎮ
２. ３. ３. ２　 泵和管系应能对最高位置的喷水器保持必需的压力ꎬ以保证按本条 ２. ５. ２. ３ 规定的出水

量连续喷水ꎬ并足以同时覆盖至少 ２８０ｍ２ 的面积ꎮ 如果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ꎬ则该系统的水力性能应通

过审核水力计算进行确认ꎬ而后由试验来验证ꎮ
２. ３. ３. ３　 泵的输出端应装有 １ 只试验阀连同 １ 根开口的排水短管ꎮ 该阀和管子的有效截面积ꎬ应

在系统保持本条 ２. ３. ２. １ 所规定压力下足以放出对该泵所要求的出水量ꎮ
２. ４　 安装要求

２. ４. １　 一般要求

该系统任何部位ꎬ如在使用中可能遭受冰冻温度时ꎬ应有适宜的防冻措施ꎮ
２. ４. ２　 管路布置

２. ４. ２. １　 喷水器应分组成若干分区ꎬ每一分区的喷水器不应多于 ２００ 只ꎮ 在客船上ꎬ任一喷水器分

区所服务的处所不得多于两层甲板ꎬ且只能布置在一个主竖区范围内ꎮ 但如主管机关确认不致因此而降

低船舶的防火性能者ꎬ可以允许 １ 个喷水器分区所服务的处所多于两层甲板或其布置范围超过一个主

竖区ꎮ
２. ４. ２. ２　 每一喷水器分区只能用 １ 个截止阀加以分隔ꎬ每一喷水器分区的这种截止阀应位于其服

务分区外面或梯道环围内小间易于到达的位置处ꎬ阀的位置处应有清楚的固定标志ꎬ并应有防止任何未

经许可的人员操作此截止阀的措施ꎮ
２. ４. ２. ３　 每一喷水器分区应设有 １ 只试验阀ꎬ用以放出相当于 １ 只喷水器工作时的水量来进行自

动报警的试验ꎬ每一分区的试验阀应装在该分区的截止阀附近ꎮ
２. ４. ２. ４　 喷水器系统应设有一个来自船上消防总管的接头经由 １ 只可锁闭的截止止回阀ꎬ其在该

接头处将防止从喷水器系统到消防总管的水回流ꎮ
２. ４. ２. ５　 在每一分区的截止阀处和中心站内ꎬ均应设有指示该系统中压力的仪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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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６　 泵的海水进口ꎬ应尽可能位于该泵所在处所ꎬ其布置应在船舶漂浮时ꎬ除检查或修理水泵

外ꎬ不需要因任何目的而切断水泵的海水供给ꎮ
２. ４. ３　 系统的位置

喷水器泵和压力柜应位于远离 Ａ 类机器处所适当的位置ꎬ且不应位于需要由这种喷水器系统保护的

任何处所内ꎮ
２. ５　 系统控制要求

２. ５. １　 随时可用性

２. ５. １. １　 任何要求的自动喷水器ꎬ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能在任何时间立即进入工作ꎬ而不需依靠

船员的操作ꎮ
２. ５. １. ２　 该自动喷水器系统应以必要的压力保持充水ꎬ且应按本章要求具有连续供水的设施ꎮ
２. ５. ２　 报警和显示

２. ５. ２. １　 每一喷水器分区应有声光信号报警设施ꎬ当任一喷水器动作时ꎬ能在 １ 个或数个指示装置

上自动发出信号ꎮ 这种报警系统应能显示该系统本身发生的任何故障ꎮ 这种装置应能显示出该系统服

务的分区内业已发生火灾ꎬ并应集中于驾驶或连续有人值班的中央控制站内ꎬ而且ꎬ该装置的声光报警设

施还应位于上述处所以外的位置ꎬ以保证火灾信号可立即被船员收到ꎮ
２. ５. ２. ２　 在本条 ２. ５. ２. １ 所述的指示装置位置之一ꎬ应设有试验每一喷水器分区的报警和指示器

的开关ꎮ
２. ５. ２. ３　 喷水器应设于被保护处所的顶部位置ꎬ并保持适当间隔ꎬ使喷水器所保护的额定面积ꎬ保

持不少于 ５Ｌ / ｍ２ / ｍｉｎ 的平均出水量ꎮ 为此ꎬ额定面积应取为保护区域的总水平投影面积ꎮ 但是ꎬ主管机

关也可以准许使用分布适当而出水量不同的喷水器ꎬ只要表明其效能并不低于上述要求ꎬ并使主管机关

满意ꎮ
２. ５. ２. ４　 在每一指示装置处应有图或表ꎬ表示该装置所涉及的处所和有关每一分区的区段位置ꎬ并

应有试验保养的适当说明ꎮ
２. ５. ３　 试验

应设有降低系统压力来试验水泵自动工作的设施ꎮ

第 ９ 章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除

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章要求应适用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１. ２　 定义

１. ２. １ 分区系指指示装置标示的一组火警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ꎮ
１. ２. ２ 分区识别能力系指系统具有识别已触发的探测器或手动报警按钮所在分区的能力ꎮ
１. ２. ３ 可逐一识别系指系统有能力识别已触发的探测器或手动报警按钮的准确位置和类型ꎬ并且能

将该设备信号与所有其他信号区分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１. １　 任何所要求的具有手动报警按钮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能在任何时候立即动作

(这并不要求设有备用控制板)ꎮ 尽管有此要求ꎬ还可切断特定处所的探火系统ꎬ例如正在进行热工作业

的机修间和正在进行装卸作业的滚装处所ꎮ 切断探测器的方式应设计成在与所述操作相应的预定时间

后ꎬ自动将系统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ꎮ 当按规定要求切断探测器时ꎬ该处所应有人值班或设有消防巡逻ꎮ
所有其他处所内的探测器应保持可动作状态ꎮ

２. １. ２　 探火系统应设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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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控制和监测所有与之相连的火警探测器和感烟探测器以及手动报警按钮的输入信号ꎻ

. ２　 向驾驶室、连续有人值班的中央控制站或船上安全中心提供输出信号ꎬ以告知船员火情和

故障情况ꎻ
. ３　 监控系统运行所必需的电源和电路的断电和故障情况ꎻ和
. ４　 系统可布置成将信号输出至其他消防安全系统ꎬ包括:

. １　 传呼系统、失火报警或公共广播系统ꎻ

. ２　 风扇停止装置ꎻ

. ３　 防火门ꎻ

. ４　 挡火闸ꎻ

. ５　 喷水器系统ꎻ

. ６　 抽烟系统ꎻ

. ７　 低位照明系统ꎻ

. ８　 固定式局部使用灭火系统ꎻ

. ９　 闭路电视(ＣＣＴＶ)系统ꎻ和

. １０ 其他消防安全系统ꎮ
２. １. ３　 探火系统可与决策管理系统连接ꎬ但:

. １　 决策管理系统应与探火系统相兼容ꎻ

. ２　 决策管理系统应能被切断而不丧失本章对探火系统所要求的任何功能ꎻ和

. ３　 在任何情况下ꎬ接口设备和连接设备的任何故障不应影响探火系统ꎮ
２. １. ４　 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应与探火系统的专用分区连接ꎮ 独立分区可允许有其他消防安全功

能ꎬ如喷水器阀门的报警信号ꎮ
２. １. ５ 系统和设备应适当设计成能承受船舶通常遭遇的电压变化和瞬时波动、环境温度变化、振动、

湿度、冲击、碰撞和腐蚀ꎮ 驾驶室内或邻近的所有电气和电子设备应作电磁兼容性试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

事组织制定的建议案①ꎮ
２. １. ６　 具有可逐一识别火警探测器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应按如下要求布置:

. １　 设有措施以确保分区发生的任何故障(例如动力中断、短路、接地等)不会妨碍对分区其

余相连探测器的持续逐一识别ꎻ
. ２　 整个布置应能使系统在发生故障(例如电气的、电子的、信息的等)时恢复到最初设置

状态ꎻ
. ３　 最先发出的失火报警信号应不妨碍任何其他探测器激发另外的失火报警信号ꎻ和
. ４　 分区不应两次通过某一处所ꎮ 当这不切实际时(例如对于大的公共处所)ꎬ则必须第二次

通过该处所的分区部分在安装时应尽量远离分区的其他部分ꎮ
２. １. ７　 对于客船ꎬ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能远程逐一识别每一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ꎮ 当

安装在客船客舱内的火警探测器触发时ꎬ还应能在其所在处所内发出或促使发出听觉报警ꎮ 在货船上和

客船的客舱阳台上ꎬ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至少具备分区识别能力ꎮ
２. ２　 电源

２. ２. １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运行所用的电气设备的电源应不少于 ２ 套ꎬ其中 １ 套应为应急

电源ꎮ 应由专用的独立馈电线供电ꎮ 这些馈电线应接至一个位于或邻近于探火系统控制板上的自动转

换开关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上ꎬ转换开关应布置成在发生故障时不会导致两套电源

同时断电ꎮ 主馈电线(各应急馈电线)应从主配电板(各应急配电板)接至转换开关ꎬ且不穿过任何其他

分配电板ꎮ
２. ２. ２　 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上ꎬ自动转换开关的操作或其中一套电源的故障不应

２７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８１３(１９)决议通过的«所有电气和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的一般要求»ꎮ



导致探火能力的丧失ꎮ 如短暂断电会导致系统能力下降ꎬ应配有足够容量的蓄电池以确保转换期间的持

续运行ꎮ
２. ２. ３　 应有充足的电源供给系统在所有探测器触发的情况下持续运行ꎬ但其数量不超过 １００(如果

探测器总数超过此数时)ꎮ
２. ２. ４　 上述 ２. ２. １ 中规定的应急电源可由蓄电池组或应急配电板供电ꎮ 该电源应足以按公约第Ⅱ

－１ / ４２ 和 ４３ 条要求的时间维持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运行ꎬ并且在该要求的时间结束时ꎬ应能够操作

所有连接的视觉和听觉失火报警信号装置持续运行至少 ３０ｍｉｎꎮ
２. ２. ５　 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上ꎬ如系统由蓄电池组供电ꎬ蓄电池组应位于探火系

统的控制板内或附近ꎬ或在另一个适合在应急情况下使用的位置ꎮ 电池充电装置的功率应足以在对处于

完全放电状态的电池充电时维持对探火系统的正常供电输出ꎮ
２. ３　 部件要求

２. ３. １　 探测器

２. ３. １. １　 探测器应通过热、烟或其他燃烧产物、火焰或这些因素的任何组合而动作ꎮ 主管机关可考

虑采用感应早期火灾的其他因素而动作的探测器ꎬ但其灵敏度应不低于此类探测器ꎮ
２. ３. １. ２　 起居处所内的所有梯道、走廊和脱险通道所要求的感烟探测器应经验证ꎬ在烟密度超过每

米 １２. ５％的减光率前动作ꎬ但在超过每米 ２％的减光率之前不应动作ꎮ 试验时应按 ＥＮ ５４:２００１ 和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 － ５０４ 标准进行ꎮ 经主管机关确定ꎬ也可使用替代试验标准ꎮ 安装在其他处所的感烟探测器应在

主管机关认为满意的灵敏度范围内动作ꎬ并要考虑到避免探测器不灵敏或过度灵敏的情况ꎮ
２. ３. １. ３　 感温探测器应经验证ꎬ当温度以每分钟不大于 １℃的速率升高时ꎬ应在温度超过 ７８℃前动

作ꎬ但在超过 ５４℃之前不应动作ꎮ 试验时应按 ＥＮ ５４:２００１ 和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 － ５０４ 标准进行ꎮ 经主管机关确

定ꎬ也可使用替代试验标准ꎮ 温升率更大时ꎬ感温探测器应在主管机关认为满意的温度范围内动作ꎬ并要

考虑到避免探测器不灵敏或过度灵敏的情况ꎮ
２. ３. １. ４　 感温探测器的动作温度在干燥室和通常处于高温环境的类似处所内可以是 １３０℃ꎬ在桑拿

室内可到 １４０℃ꎮ
２. ３. １. ５　 火焰探测器应按 ＥＮ ５４ － １０:２００１ 和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 － ５０４ 标准进行试验ꎮ 经主管机关确定ꎬ也

可使用替代试验标准ꎮ
２. ３. １. ６　 所有探测器应是这样一种类型ꎬ其能按正确动作进行试验ꎬ并能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而不

更换任何部件ꎮ
２. ３. １. ７　 客舱阳台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由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予

以认可ꎮ
２. ３. １. ８　 危险区域内安装的探测器应经试验和认可ꎮ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２ / ２０. ４ 条所要求且在符

合第Ⅱ －２ / ２０. ３. ２. ２ 条的处所内安装的探测器ꎬ不必适合于危险区域ꎮ 在载运危险货物处所内安装的

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１９ 条表 １９. ３ 的要求符合第Ⅱ －２ / １９. ３. ２ 条的探测器ꎬ应适合于危险区域ꎮ
２. ３. ２　 控制板

探火系统的控制板应按 ＥＮ ５４ － ２:１９９７、ＥＮ ５４ － ４:１９９７ 和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 － ５０４:２００１ 标准进行试验ꎮ 经

主管机关确定ꎬ也可使用替代试验标准ꎮ
２. ３. ３　 电缆

在电路中使用的电缆应为符合 ＩＥＣ ６０３３２ － １ 标准的阻燃型ꎮ 在客船上ꎬ穿过所服务的其他主竖区

的电缆和接至无人值班消防控制站内的控制板的电缆ꎬ应为符合 ＩＥＣ ６０３３１ 标准的耐火型ꎬ否则应设有

双套电缆并互相远离ꎮ
２. ４　 安装要求

２. ４. １　 分区

３７１
① 参见«客舱阳台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４２ 通函)ꎮ



２. ４. １. １　 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应分成若干分区ꎮ
２. ４. １. ２　 覆盖一个控制站、一个服务处所或一个起居处所的探测器的一个分区ꎬ不应包括 Ａ 类机器

处所或滚装处所ꎮ 覆盖一个滚装处所的探测器的一个分区ꎬ不应包括 Ａ 类机器处所ꎮ 对于设有远程可逐

一识别的火警探测器的固定式探火系统ꎬ其覆盖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火警探测器的分区不应包

括 Ａ 类机器处所或滚装处所的火警探测器ꎮ
２. ４. １. ３　 如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不包括远程逐一识别每一探测器的装置ꎬ一般不允许起居

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的一个分区的覆盖范围超过一层甲板ꎬ但覆盖一个围闭梯道的分区除外ꎮ 为

避免延误识别火源ꎬ包括在每一分区内的围闭处所的数量应予限制ꎬ且其限额应由主管机关确定ꎮ 如果

探火系统设有远程可逐一识别的火警探测器ꎬ则分区可覆盖几层甲板ꎬ且所服务的围闭处所数量不受

限制ꎮ
２. ４. １. ４　 在客船上ꎬ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的一个分区包括范围不应超过一个主竖区ꎬ但客舱阳台

除外ꎮ
２. ４. ２　 探测器的位置

２. ４. ２. １　 探测器应安装在可发挥最佳功能的位置ꎮ 靠近横梁和通风管道的位置ꎬ或气流走向对探

测器性能有不利影响的其他位置ꎬ或有可能产生冲击或物理性损坏的位置都应避开ꎮ 探测器应位于顶

部ꎬ与舱壁的距离至少为 ０. ５ｍꎬ但在走廊、小储藏室和梯道内的除外ꎮ
２. ４. ２. ２　 探测器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９. １:

探 测 器 的 间 表 ９. １

探测器类型 每一探测器的最大地板面积(ｍ２) 探测器间的最大中心间距(ｍ) 与舱壁的最大距离(ｍ)

感温式 ３７ ９ ４. ５

感烟式 ７４ １１ ５. ５

　 　 主管机关可根据证实探测器特性的试验资料ꎬ要求或允许其他间距ꎮ 安装在移动式滚装甲板以下的

探测器应符合上述要求ꎮ
２. ４. ２. ３　 梯道的探测器应至少在扶梯的顶层和以下每隔一层安装ꎮ
２. ４. ２. ４　 当火警探测器安装在冷冻装置、干燥室、桑拿室、厨房用于加热食物的部分、洗衣间和产生

蒸气和烟气的其他处所内时ꎬ可使用感温式探测器ꎮ
２. ４. ２. ５　 对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７. ５ 条要求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ꎬ极少或无失火危险

的处所不必安装探测器ꎮ 此类处所包括不储存可燃物品的空舱、客房内的盥洗室、公共盥洗室、灭火剂储

存室、清洁用具储藏室(不存放易燃液体)、开敞甲板处所和失火危险极少或无失火危险并通过固定开口

自然通风的围蔽游步甲板处所ꎮ
２. ４. ３　 电缆布置

２. ４. ３. １　 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电缆应避免布置在厨房、Ａ 类机器处所以及具有高度失火危险的其

他围闭处所ꎬ但有必要在此类处所配置探火或失火报警或接通相应的电源者除外ꎮ
２. ４. ３. ２　 具有可逐一识别能力的分区应布置成某一火灾对其造成的损坏点不会超过一个ꎮ
２. ５　 系统控制要求

２. ５. １　 视觉和听觉失火信号①

２. ５. １. １　 任何探测器或手动报警按钮动作时ꎬ应在控制板和指示装置上发出视觉和听觉失火报警

信号ꎮ 如在 ２ｍｉｎ 内信号未予应答ꎬ则应向所有船员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控制站以及 Ａ 类机器处所自动

发出听觉失火报警ꎮ 该听觉报警系统不必作为探测系统的组成部分ꎮ
２. ５. １. ２　 对于客船ꎬ控制板应位于船上安全中心内ꎮ 对于货船ꎬ控制板应位于驾驶室或消防控制

站内ꎮ
２. ５. １. ３　 对于客船ꎬ一套能逐一识别已经触发的探测器或已经动作的手动报警按钮的指示装置应

４７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１０２１(２６)决议通过的«２００９ 年警报器和指示器规则»ꎮ



位于驾驶室内ꎮ 对于货船ꎬ如控制板位于消防控制站内ꎬ则应在驾驶室设有一套指示装置ꎮ 对于设有货

物控制室并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ꎬ货物控制室内应有一个额外的指示装置ꎮ 在货船上

和客船的客舱阳台上ꎬ指示装置应至少显示已经触发的探测器或已经动作的手动报警按钮所在的分区ꎮ
２. ５. １. ４　 在每一指示装置上或其附近应有明确的信息表明其所覆盖的处所和分区的位置ꎮ
２. ５. １. ５　 应对系统运行所必需的电源和电路的断电和故障情况进行适当监控ꎬ包括:

. １　 电线断开引起的单一开路故障或切断动力故障ꎻ

. ２　 电线导体接触金属部件引起的单一接地故障ꎻ和

. ３　 两个或更多电线导体接触引起的线对线单一故障ꎮ
故障情况发生时应在控制板上发出视觉和听觉故障信号ꎬ这一信号应与失火信号有区别ꎮ
２. ５. １. ６　 控制板应设有手动应答所有报警和故障信号的方式ꎮ 控制板和指示装置上的听觉报警器

可手动消声ꎮ 控制板应明确区分正常、报警、报警应答、故障和消声状态ꎮ
２. ５. １. ７　 系统应布置成在消除报警和故障情况后自动复位到正常运行状态ꎮ
２. ５. １. ８　 当要求系统对探测器所在客舱发出局部听觉报警时ꎬ不允许设有从控制板将局部听觉报

警消声的方式ꎮ
２. ５. １. ９　 在客舱睡眠位置处和距离声源 １ｍ 处ꎬ听觉报警的声压级一般应至少为 ７５ｄＢ(Ａ)ꎬ且应至

少比船舶在温和天气下航行时设备正常操作期间的环境噪声级高出 １０ｄＢ(Ａ)ꎮ 声压级应在基本频率附

近 １ / ３ 倍频带内ꎮ 听觉报警信号不应超过 １２０ｄＢ(Ａ)ꎮ
２. ５. ２　 试验

应备有适当的说明书及试验和维修用的备件ꎮ 应按探测器的设计响应的火灾类型定期对其进行试

验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上ꎬ安装在低温处所(例如ꎬ冷藏舱)的探测器应采用充分考虑

了此类位置特点的程序进行试验ꎮ① 设有自我诊断功能系统且对其探头可能易于污染的区域备有清洁

制度的船舶ꎬ可按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试验ꎮ

第 １０ 章　 抽烟式探火系统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用于货物处所的抽烟式探火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除

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章要求适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１. １　 本章中的“系统”系指“抽烟式探火系统”ꎮ
２. １. １. １　 抽烟式探火系统由以下主要部件组成:

. １　 聚烟器:安装在每个货舱取样管开口端的空气收集装置ꎬ通过取样管向控制板输送收集的

空气样本ꎬ如安装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ꎬ还可作为其释放喷嘴ꎻ
. ２　 取样管:连接聚烟器至控制板的管道网络ꎬ其布置应使失火的位置易于识别ꎻ
. ３　 三通阀:如系统与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相互连接ꎬ在通常情况下ꎬ经三通阀将取样管与控

制板相连ꎬ如发现火情ꎬ三通阀将取样管与灭火系统的排出总管相连ꎬ并隔离控制板ꎻ
. ４　 控制板:持续监测被保护处所烟雾的系统主要部件ꎮ 通常可包括观察室或烟雾传感器ꎮ

从被保护处所抽取的空气通过聚烟器与取样管被输送到观察室ꎬ再到烟雾感应室由电子

烟雾探测器对气流进行监测ꎮ 如感应到烟雾ꎬ复示板(通常在驾驶室)自动发出报警(非
就地)ꎮ 船员可通过烟雾感应单元确定着火货舱位置ꎬ并操作相关区域三通阀施放灭

火剂ꎮ

５７１

①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建议案ꎬ特别是出版物 ＩＥＣ ６００６８ － ２ － １—第 １ 部分—试验 Ａｂꎬ环境试验—第 ２ － １ 部分:试验—试验 Ａ:
低温ꎮ



２. １. ２　 任何所需的系统应能在任何时间连续工作ꎬ但按程序扫描原理工作的系统除外ꎬ其可被接受

的条件是扫描同一位置两次之间的最大允许间隔时间由如下公式决定(间隔时间( Ｉ)应取决于扫描点的

数量(Ｎ)与风扇响应时间(Ｔ)ꎬ并增加 ２０％的裕度):
Ｉ ＝ １. ２ × Ｔ × Ｎ

但是ꎬ最大允许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１２０ｓ( Ｉｍａｘ ＝ １２０ｓ)ꎮ
２. １. ３　 该系统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能防止任何有毒或可燃物质或灭火介质渗漏到起居处所和服

务处所、控制站或机器处所ꎮ
２. １. ４　 该系统和设备应作适当设计以能承受通常在船上出现的电压变化和瞬时波动、环境温度变

化、振动、湿度、冲击、碰撞和腐蚀ꎬ并避免可燃气体与空气的混合气着火的可能性ꎮ
２. １. ５　 该系统应是这样的一种类型ꎬ其能进行正确动作试验ꎬ并能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而不更换任

何部件ꎮ
２. １. ６　 应为该系统工作中所用的电气设备提供 １ 套替代电源ꎮ
２. ２　 部件要求

２. ２. １　 感应元件应经验证ꎬ在感应室内的烟密度超过每米 ６. ６５％的减光率之前应动作ꎮ
２. ２. ２　 应装有双套抽样风机ꎮ 风机应具有足够的容量以能在保护区域正常通风条件下工作ꎬ且连

接管的尺寸应取决于风机抽风能力和管道布置ꎬ以符合 ２. ４. ２. ２ 所规定的条件ꎮ 取样管的内径至少为

１２ｍｍꎮ 风机抽风能力应足够保证最远端区域的响应时间在 ２. ４. ２. ２ 所规定的时间标准内ꎮ 在每个取样

管上应提供监控气流的装置ꎮ
２. ２. ３　 控制板应允许在每一取样管上都可观察烟雾ꎮ
２. ２. ４　 取样管设计成确保从每一个相连的聚烟器中抽得的气流量尽可能相等ꎮ
２. ２. ５　 取样管应提供 １ 个用压缩空气定期清除的布置ꎮ
２. ２. ６　 探火系统控制板应按 ＥＮ ５４ － ２(１９９７)、ＥＮ ５４ － ４(１９９７)和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 － ５０４(２００１)标准进行

试验ꎮ 可使用经主管机关确定的替代标准ꎮ
２. ３　 安装要求

２. ３. １　 聚烟器

２. ３. １. １　 在每一个需要探烟的围闭处所应至少设置 １ 个聚烟器ꎮ 但是ꎬ如果某一处所设计成装载

要求配备抽烟系统的油或冷藏货物ꎬ则应为该系统提供隔离此类处所内聚烟器的措施ꎮ 这种措施应使主

管机关满意ꎮ
２. ３. １. ２　 聚烟器应位于被保护区域内顶部或尽可能高的位置ꎬ且其布置应使顶甲板区域的任何部

分离聚烟器的水平距离不大于 １２ｍꎮ 如在可机械通风的处所内采用这种系统ꎬ则聚烟器的位置应考虑到

通风的影响ꎮ 每一排气通风导管上部应至少额外配备一个聚烟器ꎮ 该额外聚烟器中应安装合适的过滤

系统ꎬ以防止粉尘污染ꎮ
２. ３. １. ３　 聚烟器应设于不会受到碰撞或机械损伤的位置ꎮ
２. ３. １. ４　 取样管网应合理布局ꎬ以确保符合 ２. ２. ４ 的规定ꎮ 连接到每一取样管上聚烟器的数量应

确保符合 ２. ４. ２. ２ 的规定ꎮ
２. ３. １. ５　 １ 个以上围闭处所的聚烟器不应连接到同一个取样管上ꎮ
２. ３. １. ６　 在设有非气密“中间甲板分段”(可移动装载平台)的货舱内ꎬ聚烟器应同时安装在货舱的

上部和下部ꎮ
２. ３. ２　 取样管

２. ３. ２. １　 取样管的布置应使失火的位置易于识别ꎮ
２. ３. ２. ２　 取样管应是自泄式ꎬ且有适当的保护以防止装卸货物时受到碰撞或损坏ꎮ
２. ４　 系统控制要求

２. ４. １　 视觉和听觉失火信号

２. ４. １. １　 探测到烟雾或其他燃烧物时ꎬ控制板和指示装置应发出视觉和听觉信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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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１. ２　 控制板应设置在驾驶室或消防控制站内ꎮ 如控制板设置在消防控制站内时ꎬ指示装置应

安装在驾驶室ꎮ
２. ４. １. ３　 在控制板和指示装置上或其附近应清晰显示该系统所保护的处所ꎮ
２. ４. １. ４　 供系统运行所必需的电源应对失电故障给予监控ꎮ 电源的任一失电故障应在控制板和驾

驶室内发出视觉和听觉信号ꎬ这一信号应与烟雾探测信号相区别ꎮ
２. ４. １. ５　 控制板应设有手动应答所有报警和故障信号的措施ꎮ 控制板和指示装置上的听觉报警发

生器可予以手动消音ꎮ 控制板应清楚区分正常、报警、已应答报警、故障和静音状态ꎮ
２. ４. １. ６　 系统应布置成在解除报警和故障状态后自动复位为正常运行状态ꎮ
２. ４. ２　 试验

２. ４. ２. １　 应为系统的试验和维修配备合适的须知和备用部件ꎮ
２. ４. ２. ２　 系统安装后ꎬ应采用烟雾发生器或用作烟源的等效装置来测试系统功能ꎮ 当烟雾在最远

端的聚烟器处产生后ꎬ控制装置收到报警的时间ꎬ对于车辆甲板不应超过 １８０ｓꎬ对于集装箱货舱和普通货

舱不应超过 ３００ｓꎮ

第 １１ 章　 低位照明系统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低位照明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一般要求

任何所需的低位照明系统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或国际海事组织接收的国际标准②由主

管机关批准ꎮ

第 １２ 章　 固定式应急消防泵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应急消防泵的技术要求ꎮ 本章不适用 １０００ 总吨及

以上的客船ꎬ对此类船舶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１０. ２. ２. ３. １. １ 条的要求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通则

应急消防泵应为固定式独立动力驱动泵ꎮ
２. ２　 部件要求

２. ２. １　 应急消防泵

２. ２. １. １　 泵的排量

应急消防泵的排量应不少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１０. ２. ２. ４. １ 条所要求的消防泵排量的 ４０％ ꎬ并在

任何情况下不小于下列值:
. １　 １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客船及 ２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ꎻ和 ２５ｍ３ / ｈ
. ２　 ２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货船 １５ｍ３ / ｈ

２. ２. １. ２　 消防栓的压力

当应急消防泵按 ２. ２. １. １ 条要求的水量排出时ꎬ在任何消防栓处的压力应不小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中所规定的最低压力ꎮ

２. ２. １. ３　 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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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总吸头和正净吸头应在考虑到公约和本章关于在船舶营运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横倾、纵倾、横摇

和纵摇条件下对泵的排量和消防栓的压力的要求来确定ꎮ 进入或离开干坞时船舶的压载状态不必认为

是一种营运状态ꎮ
２. ２. ２　 柴油机和燃油柜

２. ２. ２. １　 柴油机的起动

任何作为应急消防泵驱动动力源的柴油机ꎬ应在温度降至 ０℃时的冷态下能用人工手摇曲柄随时起

动ꎮ 若不能确保随时起动时ꎬ如不可行ꎬ或如可能遇到更低温度时ꎬ并且柴油机驱动的动力源所在舱室未

被加热时ꎬ则应设有主管机关满意的供柴油机冷却水或润滑油的电加热系统ꎮ 如人工(手动)起动不可

行时ꎬ主管机关可允许采用压缩空气、电或其他储备能源ꎬ包括液压蓄能器或起动火药盒作为起动装置ꎮ
这些起动装置ꎬ应能在 ３０ｍｉｎ 内至少使柴油机驱动的动力源起动 ６ 次ꎬ并在前 １０ｍｉｎ 内至少起动 ２ 次ꎮ

２. ２. ２. ２　 燃油柜的容量

日用燃油柜所盛装的燃油ꎬ应能使该泵在全负荷下至少运行 ３ｈꎬ此外ꎬ在 Ａ 类机器处所以外可供使

用的储备燃油ꎬ应能使该泵在全负荷下再运行 １５ｈꎮ

第 １３ 章　 脱险通道的布置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脱险通道的技术要求ꎮ
２　 客船

２. １　 梯道宽度

２. １. １　 梯道宽度的基本要求

梯道净宽度应不小于 ９００ｍｍꎮ 如果从该梯道撤离人数超过 ９０ 人时ꎬ梯道的最小净宽度应每增加 １
个撤离人员而增加 １０ｍｍꎮ 通过该梯道撤离的人员的总数应假设为该梯道服务区域的三分之二的船员及

乘客的总人数ꎮ 梯道的宽度应不低于 ２. １. ２ 条所确定的值ꎮ
２. １. ２　 梯道宽度的计算方法

２. １. ２. １　 计算的基本原则

２. １. ２. １. １　 本计算方法给出了每层甲板的最小梯道宽度ꎬ计及了通向要考虑梯道的上下梯道ꎮ
２. １. ２. １. ２　 本计算方法应逐一考虑到从每一主竖区内的围闭处所的撤离ꎬ并且要计及使用每一主

竖区内梯道环围的所有人员ꎬ即使他们从另一主竖区进入该梯道ꎮ
２. １. ２. １. ３　 对每一主竖区ꎬ该计算应包括夜间(情况 １)和日间(情况 ２)ꎬ并利用 ２ 种情况之一确定

每层甲板的梯道宽度的最大尺度ꎮ
２. １. ２. １. ４　 应根据每层甲板的船员和乘客的承载人数来计算梯道的宽度ꎮ 乘员的承载人数应由设

计者依据乘客和船员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室和机器处所来额定ꎮ 就计算而言ꎬ公共处所的最大容量应

由下列 ２ 个数值之一来确定:座位或类似装置的数量ꎬ或按每人总甲板表面面积 ２ｍ２计算而获得的数量ꎮ
２. １. ２. ２　 最小值的计算方法

２. １. ２. ２. １　 基本公式

在考虑人员流量能在各种情况下及时地从上下邻近甲板撤离到集合站的梯道宽度时ꎬ应采用下列计

算方法(见图 １ 和图 ２):
当连接 ２ 层甲板时:Ｗ ＝ (Ｎ１ ＋ Ｎ２) × １０ｍｍꎻ
当连接 ３ 层甲板时:Ｗ ＝ (Ｎ１ ＋ Ｎ２ ＋ ０. ５Ｎ３) × １０ｍｍꎻ
当连接 ４ 层甲板时:Ｗ ＝ (Ｎ１ ＋ Ｎ２ ＋ ０. ５Ｎ３ ＋ ０. ２５Ｎ４) × １０ｍｍꎻ
当连接 ５ 层或 ５ 层以上的甲板时ꎬ通过对应所考虑的甲板以及对相邻甲板运用上述的连接 ４ 层甲板

的公式来确定梯道的宽度ꎮ
式中:Ｗ———梯道扶手之间所要求的踏步宽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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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梯道在规定的甲板层面上具有面积 Ｓ 的可利用梯道平台ꎬ则可通过从 Ｚ 中减去 Ｐ 对求得的 Ｗ
值作出减少ꎬ即:

Ｐ ＝ Ｓ × ３. ０　 　 (人数 / ｍ２)
Ｐｍａｘ ＝ ０. ２５Ｚ

式中:Ｚ———预计在所考虑的甲板上要撤离的总人数ꎻ
Ｐ———暂时躲避在梯道平台的人数ꎬ该人数可以从 Ｚ 中减去ꎬＰ 的最大值 ＝ ０. ２５Ｚ(四舍五入至最接

近的整数)ꎻ
Ｓ———平台表面面积(ｍ２)ꎬ减去开门所需的表面面积再减去进入梯道人流数所需的表面面积(见

图 １３. １)ꎻ　
Ｎ———预计所考虑的每一相邻甲板要使用该梯道的总人数ꎻＮ１ 代表使用该梯道人数最多的一层甲

板的人数ꎻＮ２ 代表直接进入该梯道人流的人数第二多的一层甲板的人数ꎻ即:当确定每层甲

板的梯道宽度的时ꎬＮ１ > Ｎ２ > Ｎ３ > Ｎ４(见图 １３. ２)ꎮ 这些甲板被假设在所考虑的甲板上或在

所考虑的甲板上游(即远离登乘甲板)ꎮ

图 １３. １　 减少梯道宽度的平台计算

２. １. ２. ２. ２　 人员分布

２. １. ２. ２. ２. １　 脱险通道的尺寸应根据通过梯道并经穿越门道、走廊和梯道平台脱险的预计总人数

来计算(见图 １３. ３)ꎮ 对下述规定的 ２ 种处所的乘载情况应分别作出计算ꎮ 对脱险通道每个组成部分ꎬ
所取尺寸应不小于对每一情况所确定的最大尺寸ꎮ

情况 １:在起居舱中最大铺位量全部被占据时的乘客人数ꎻ在船员起居舱中最大铺位量有 ２ / ３ 被船员

占据时的人数ꎻ被 １ / ３ 船员占据的服务处所ꎮ
情况 ２:在公共处所有最大容量的 ３ / ４ 被乘客占据时的人数ꎻ公共处所的最大容量有 １ / ３ 被占据时的

船员人数ꎻ被 １ / ３ 船员占据的服务处所ꎻ被 １ / ３ 船员占据的船员起居处所ꎮ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在某一主竖区内容纳的最多假设人数(包括从另一个主竖区进入梯道的人员)应不大

于仅就计算梯道的宽度而言所准许在船上搭载的最多人数ꎮ
２. １. ３　 不得减小朝向集合站方向的梯道宽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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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人)———预计通过梯道撤离的人数ꎻ
Ｎ(人)———从特定甲板直接进入梯道人流的人数ꎻ
Ｗ(ｍｍ) ＝ (Ｎ１ ＋ Ｎ２ ＋ ０. ５ × Ｎ３ ＋ ０. ２５ × Ｎ４) × １０———梯道的计算宽度ꎻ

Ｄ(ｍｍ)———出口门的宽度ꎻ
Ｎ１ > Ｎ２ > Ｎ３ > Ｎ４

式中:
Ｎ１(人)———直接进入梯道人数最多的一层甲板的人数ꎻ

Ｎ２(人)———直接进入梯道人数第二多的一层甲板的人数ꎬ以下依此类推ꎮ

注:所有通往集合站的门的累计宽度应为 １０２５５ｍｍꎮ
图 １３. ２　 最小梯道宽度(Ｗ)的计算示例

除了在一个主竖区内有若干集合站的情况之外ꎬ不得减小逃生朝向集合站方向的梯道宽度ꎮ 不得减

小逃生朝向最远集合站方向的梯道宽度ꎮ
２. ２　 梯道的详细要求

２. ２. １　 扶手

梯道的两侧应装有扶手ꎬ扶手之间的最大净宽度应为 １８００ｍｍꎮ
２. ２. ２　 梯道的对准

通过人数超过 ９０ 人的梯道应首尾对准ꎮ
２. ２. ３　 垂向升高和倾斜

不设梯道平台的梯道垂向升高应不超过 ３. ５ｍꎬ且其倾斜角应不大于 ４５°ꎮ
２. ２. ４　 梯道平台

除服务于公共处所直接通向梯道环围的梯道平台外ꎬ每一层甲板的梯道平台(不包括中间梯道平

台)的面积应不小于 ２ｍ２ꎮ 如使用该平台人员数超过 ２０ 人时ꎬ每增加 １０ 人应增加 １ｍ２面积ꎬ但不必超过

１６ｍ２ꎮ 中间梯道平台的尺寸应符合 ２. ３. １ 的规定ꎮ
２. ３　 门道和走廊

２. ３. １　 属于脱险通道一部分的门道、走廊及中间梯道平台的尺寸应采用与梯道尺寸的确定方法

相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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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３　 乘载量的计算示例

２. ３. ２　 梯道出口门到集合站的总宽度应不小于服务于该甲板梯道的总宽度ꎮ
２. ４　 到登乘甲板的撤离通道

２. ４. １　 集合站

必须意识到通向登乘甲板的撤离通道可以包括一个集合站ꎮ 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从梯道环围到集

合站以及从集合站到登乘甲板的走廊和门的防火要求和尺寸ꎬ要注意从集合站到登乘甲板的人员撤离应

以受控小组形式而进行撤离ꎮ
２. ４. ２　 从集合站到救生筏登乘位置的路线

如果乘客和船员在不是救生艇筏登乘位置的集合站集合ꎬ梯道的宽度和从集合站通向该位置的门的

尺寸不应以受控小组人数为基础ꎮ 这些梯道和门的宽度不必超过 １５００ｍｍꎬ除非在正常情况下ꎬ为了撤离

这些处所而要求的较大尺寸ꎮ
２. ５　 脱险通道图

２. ５. １　 所提供的脱险通道图应标明下述内容:
. １　 在所有通常有人占据的处所内船员和乘客人数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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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预计通过梯道并穿越门道、走廊及梯道平台逃生的船员和乘客的人数ꎻ

. ３　 集合站和救生艇筏登乘的位置ꎻ

. ４　 主要和次要脱险通道ꎻ和

. ５　 梯道、门、走廊及梯道平台区域的宽度ꎮ
２. ５. ２　 脱险通道图应附有确定梯道、门、走廊及梯道平台区域宽度的详细计算ꎮ
３　 货船

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和走廊的净宽度应不小于 ７００ｍｍꎬ并在其一侧应装有扶手ꎮ 净宽度为 １８００ｍｍ
及以上的梯道和走廊应在其两侧装有扶手ꎮ “净宽度”系指扶手和另一侧舱壁之间或扶手之间的距离ꎮ
梯道的倾斜角一般应是 ４５°ꎬ但不得大于 ５０°ꎬ但在机器处所和狭小处所内应不得大于 ６０°ꎮ 进入梯道的

门道应与梯道的尺寸相同ꎮ

第 １４ 章　 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配备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通则

２. １. １　 提供泡沫的装置应能将泡沫输送到整个液货舱甲板区域ꎬ并且能送入甲板已经破裂的任一

液货舱内ꎮ
２. １. ２　 甲板泡沫系统操作应简单而迅速ꎮ
２. １. ３　 按所需输出量操作甲板泡沫系统时ꎬ需同时从消防总管按所需压力喷射所需最少数目的水

柱ꎮ 如甲板泡沫系统由消防总管的共用管路供水ꎬ应为泡沫系统提供同时操作两支水枪所需的额外泡沫

浓缩液ꎮ 应能在船舶全长范围的甲板上、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内同时喷射所需最少数

目的水柱ꎮ
２. ２　 部件要求

２. ２. １　 泡沫混合液和泡沫浓缩液

２. ２. １. １　 对于载运下列货物的液货船:
. １　 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ꎬ由认可的闪点仪测定)ꎬ且其雷德蒸气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

原油或成品油或具有类似失火危险的其他液体货品ꎬ包括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８ 章规定的闪点不

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且常规泡沫灭火系统对之起作用的货物(参见公约第Ⅱ －２ / １. ６. １
和 １０. ８ 条)ꎻ或

. ２　 闪点超过 ６０℃ (闭杯试验ꎬ由认可的闪点仪测定)的成品油(参见公约第Ⅱ － ２ / １. ６. ４
条)ꎻ或

. ３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规定的闪点超过 ６０℃ (闭杯试验ꎬ由认可的闪点仪测定)的货物(参见

ＩＢＣ 规则 １１. １. ３ 和公约第Ⅱ －２ / １. ６. ４ 条)ꎬ泡沫混合液的供给率应不小于下例数值中的

最大值:
. １　 按液货舱甲板区域每平方米 ０. ６Ｌ / ｍｉｎꎬ此处液货舱甲板面积是指船舶最大宽度乘以

全部液货舱处所的纵向总长度ꎻ
. ２　 按具有最大这种面积的单个液货舱的水平截面面积ꎬ每平方米 ６Ｌ / ｍｉｎꎻ或
. ３　 按最大泡沫炮保护的并完全位于该炮前方的面积ꎬ每平方米 ３Ｌ / ｍｉｎꎬ但任何泡沫炮

的输出量应不少于 １２５０Ｌ / ｍｉｎꎮ
２. ２. １. ２　 对于载运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所列闪点不超过 ６０℃ (闭杯试验)的散装化学品的液货船ꎬ泡

沫混合液的供给率应符合 ＩＢＣ 规则的要求ꎮ
２. ２. １. ３　 应具有足量的泡沫浓缩液供应ꎬ以确保对装设惰性气体装置的液货船能产生泡沫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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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ｉｎꎬ或者ꎬ对未装设惰性气体装置或不要求使用惰性气体系统的液货船能产生泡沫至少 ３０ｍｉｎꎮ
２. ２. １. ４　 船上供应的泡沫浓缩液应由主管机关针对拟载运的货物予以认可①ꎮ 供应的 Ｂ 类泡沫浓

缩液应用于保护原油、成品油和非极性溶剂货物ꎮ 供应的 Ａ 类泡沫浓缩液应用于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表格

所列的极性溶剂货物ꎮ 应只供应一种类型的泡沫浓缩液ꎬ且该浓缩液应对最大可能数量的拟载运货物起

作用ꎮ 对于泡沫不起作用或不兼容的货物ꎬ应提供使主管机关满意的额外布置ꎮ
２. ２. １. ５　 闪点不超过 ６０℃且常规泡沫灭火系统对之不起作用的液体货物ꎬ应符合公约第Ⅱ－２ / １. ６. ２. １

条的规定ꎮ
２. ２. ２　 泡沫炮和泡沫枪

２. ２. ２. １　 固定式泡沫系统的泡沫ꎬ应用若干泡沫炮和泡沫枪来供送ꎮ 应进行泡沫炮和泡沫枪的原

型试验以确保泡沫发泡时间和所产生泡沫的析液时间与 ２. ２. １. ４ 的规定相差不超过 ± １０％ ꎮ 当采用中

等发泡倍数的泡沫(发泡率在 ２１∶１ 和 ２００∶１ 之间)ꎬ泡沫供给率和泡沫炮装置的能量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每一泡沫炮应至少供给所要求的泡沫混合液供给率的 ５０％ ꎮ 对于小于 ４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ꎬ主管机关

可以不要求装设泡沫炮ꎬ而只要求装设泡沫枪ꎮ 但是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每一泡沫枪的能量应至少是所要求

的泡沫混合液供给率的 ２５％ ꎮ
２. ２. ２. ２　 任何泡沫枪的容量应不小于 ４００Ｌ / ｍｉｎꎬ在静止空气中喷枪的射程应不小于 １５ｍꎮ
２. ３　 安装要求

２. ３. １　 主控制站

２. ３. １. １　 系统的主控制站应适当地布置在货物区域以外ꎬ靠近起居处所ꎬ并在被保护区域万一失火

时能易于达到并进行操作的地点ꎮ
２. ３. ２　 泡沫炮

２. ３. ２. １　 泡沫炮的数目和位置应符合 ２. １. １ 的规定ꎮ
２. ３. ２. ２　 从泡沫炮至其前方所保护区域最远端的距离ꎬ应不大于该炮在静止空气中射程的 ７５％ ꎮ
２. ３. ２. ３　 在尾楼或面向液货舱甲板的起居处所的前端左右两侧应各装设 １ 具泡沫炮和用于泡沫枪

的软管接头ꎮ 泡沫炮和软管接头应位于任何液货舱的后方ꎬ但可位于泵舱、隔离空舱、压载舱和相邻于液

货舱的空舱上方的货物区域内(如其能保护上述区域下方和后方的甲板)ꎮ 对小于 ４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

船ꎬ在尾楼或面向液货舱甲板的起居处所的前端左右两侧应各装设 １ 具用于泡沫枪的软管接头ꎮ
２. ３. ３　 泡沫枪

２. ３. ３. １　 所有液货船应至少配备 ４ 具泡沫枪ꎮ 泡沫枪总管出口的数量和布置应能使至少两具泡沫

枪将泡沫喷射到液货舱甲板区域的任何部分ꎮ
２. ３. ３. ２　 泡沫枪的装设应确保在灭火操作中动作灵活ꎬ并覆盖泡沫炮所保护不到的区域ꎮ
２. ３. ４　 隔离阀

２. ３. ４. １　 在紧接泡沫炮之前的泡沫总管和消防总管处(后者如果是甲板泡沫系统整体的构成部

分)应装有阀ꎬ以隔离总管的损坏部分ꎮ

第 １５ 章　 惰性气体系统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要求的惰性气体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通则

２. １. １　 在本章ꎬ“液货舱”也包括了污油舱ꎮ
２. １. ２　 对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２ 章所提到的惰性气体系统ꎬ其设计、构造和试验均应使主管机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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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ꎮ 它的设计①和操作应能使并保持液货舱内的大气在任何时候不能燃烧ꎬ只有当这种舱需要除气时除

外ꎮ 万一惰性气体不能满足上述规定的操作要求ꎬ并估计不能作有效修理时ꎬ只有在采取了«惰性气体系

统指南»②所规定的“应急情况”措施后ꎬ才能重新继续卸油、排除压载和必要的洗舱工作ꎮ
２. １. ３　 功能要求

该系统应能:
. １　 降低每一个液货舱大气的含氧量ꎬ而使空液货舱惰性化ꎬ以达到不能支持燃烧的水平ꎻ
. ２　 在港内停泊和海上航行的任何时候ꎬ保持任一液货舱内任一部分大气的含氧量(以体积计

算)不超过 ８％ ꎬ并保持正压ꎻ但当需要对液货舱除气时除外ꎻ
. ３　 在正常作业中空气不得进入液货舱ꎻ但当要对液货舱除气时除外ꎻ
. ４　 驱除空液货舱的碳氢化合物气体ꎬ使随后除气工作时不会在舱内产生可燃气体ꎮ

２. ２　 惰性气体成份要求

２. ２. １　 惰性气体来源

２. ２. １. １　 惰性气体的来源可以是主或辅助锅炉的经过处理的烟道气体ꎮ 主管机关可以接受该系统

使用来自一个或多个各自独立的惰性气体发生器ꎬ或其他来源或任何它们的组合气体ꎬ但应达到等效的

安全标准ꎮ 这种系统应尽可能符合本章的要求ꎮ 系统不准使用储备的二氧化碳ꎬ除非主管机关确信来自

系统本身所产生的静电着火危险已降至最小程度ꎮ
２. ２. １. ２　 该系统应能以船舶最大卸油率的 １２５％ (以体积计算)向液货舱输送惰性气体ꎮ
２. ２. １. ３　 该系统以所需的任一流速向液货舱输送惰性气体时ꎬ在惰性气体供气总管内的含氧量(以

体积计算)应不超过 ５％ ꎮ
２. ２. １. ４　 惰性气体发生器应装有两台燃油泵ꎮ 如果在船上备有燃油泵及其原动机的足够备件ꎬ以

便船员在燃油泵及其原动机发生故障时进行检修ꎬ则主管机关可允许只装 １ 台燃油泵ꎮ
２. ２. ２　 洗涤器

２. ２. ２. １ 应装设烟道气体洗涤器ꎬ使其有效地冷却 ２. ２. １. ２ 和 ２. ２. １. ３ 条所规定的全部气体并清除

其中固体颗粒和硫的燃烧产物ꎮ 冷却水系统的布置应保证连续向惰性气体系统供应足量的冷却水而不

妨碍船上其他任何重要用途的供水ꎮ 此外应设有替代的冷却水供水装置ꎮ
２. ２. ２. ２　 应装设过滤器或等效设施ꎬ以减少被带到惰性气体鼓风机里去的水量ꎮ
２. ２. ２. ３　 洗涤器应位于所有液货舱、液货泵舱和将这些处所与 Ａ 类机器处所分隔开的隔离空舱的

后方ꎮ
２. ２. ３　 鼓风机

２. ２. ３. １　 应至少装设 ２ 个鼓风机ꎬ应能向液货舱至少输送 ２. ２. １. ２ 和 ２. ２. １. ３ 条要求的惰性气体

体积ꎮ 如果带有气体发生器的系统能向所保护液货舱输出 ２. ２. １. ２ 和 ２. ２. １. ３ 条规定的惰性气体总量ꎬ
则主管机关可允许只设 １ 个鼓风机ꎮ 但船上应备有鼓风机及其原动机的足够备件ꎬ以便船员在鼓风机及

其原动机发生故障时进行检修ꎮ
２. ２. ３. ２　 惰性气体系统的设计应使其作用在任一液货舱的最大压力不超过该液货舱的试验压力ꎮ

在每个鼓风机的进、排气连接管上应装有截止阀ꎮ 应装设能使惰性气体设备的功能在开始卸油以前达到

稳定的装置ꎮ 如果用鼓风机来除气ꎬ则它们的空气进口应装有盲断装置ꎮ
２. ２. ３. ３　 鼓风机应位于所有液货舱、液货泵舱和将这些处所与 Ａ 类机器处所分隔开的隔离空舱的

后方ꎮ
２. ２. ４　 水封

２. ２. ４. １　 ２. ３. １. ４. １ 条所述的水封应能由两台独立的泵供水ꎬ每台应能在所有时间内保持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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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７７ 通函«关于阻止火焰进入油船液货舱装置的设计、试验及安装的修订标准»和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４５０ 通函 / Ｒｅｖ. １
修正«关于在设计液货舱透气和除气装置时应考虑的经修正的因素»ꎮ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４８５ 通函«按照公约的惰性气体系统要求的澄清»以及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８７ 通函修正的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５３ 通函«惰性气

体系统修正指南»ꎮ



供水量ꎮ
２. ２. ４. ２　 水封及其相关附件的布置ꎬ应能在各种工况下防止碳氢化合物气体倒流ꎬ并保证适当的密

封作用ꎮ
２. ２. ４. ３　 应有确保防止水封被冰冻的措施ꎬ所采取的措施不能由于过热而损坏水封的完整性ꎮ
２. ２. ４. ４　 与水封有关的供水和排水管以及通往气体安全处所的透气管或压力传感管ꎬ均应装设环

流水管或其他认可的装置ꎮ 应有防止上述环流水管被真空抽空的措施ꎮ
２. ２. ４. ５　 甲板水封和所有环流水管装置ꎬ应能防止碳氢化合物气体在其压力等于液货舱的试验压

力时发生回流ꎮ
２. ２. ４. ６　 就 ２. ４. ３. １. ７ 条规定而言ꎬ系统在所有时间维持充足水量ꎬ以及在气流停止时允许自动形

成水封而维持装置的完整性ꎬ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当惰性气体没有供给时ꎬ水封低水位的声光报警应

予动作ꎮ
２. ３　 安装要求

２. ３. １　 系统的安全措施

２. ３. １. １　 烟道气体隔离阀

在锅炉烟道与气体洗涤器之间的惰性气体供气总管上应装设烟道气体隔离阀ꎮ 这些阀应设有表明

阀开闭状态的指示器ꎬ此外还应采取措施使它们保持气密ꎬ并使阀座避免烟灰污染ꎮ 应设有装置用来保

证烟道气体隔离阀开启时ꎬ锅炉吹灰器不能工作ꎮ
２. ３. １. ２　 防止烟道气体泄漏

２. ３. １. ２. １　 洗涤器和鼓风机连同有关管系和附件的设计和布置应予以特别考虑ꎬ以防止烟道气体

泄漏到围闭处所内ꎮ
２. ３. １. ２. ２　 为了安全维修ꎬ在烟道气隔离阀与洗涤器之间ꎬ或在洗涤器的烟气入口处ꎬ应装设 １ 个

附加水封装置或防止烟气渗漏的其他有效设备ꎮ
２. ３. １. ３　 气体调节阀

２. ３. １. ３. １　 在惰性气体供气总管上ꎬ应装设 １ 个气体调节阀ꎮ 这个阀应能按照 ２. ３. １. ５ 条的要求

自动进行关闭ꎮ 它也应能自动调节通往液货舱的惰性气体的气流ꎬ除非 ２. ２. ３ 条要求的惰性气体鼓风机

装有自动控制转速的设备ꎮ
２. ３. １. ３. ２　 ２. ３. １. ３. １ 条所述的气体调节阀应装在惰性气体总管通过的最前面的气体安全处所①

的前舱壁处ꎮ
２. ３. １. ４　 烟道气体止回装置

２. ３. １. ４. １　 在惰性气体供气总管上ꎬ应至少装设两个止回装置ꎬ其中之一应是水封ꎬ以便在船舶所

有正常的纵倾、横倾以及运性状态下ꎬ防止碳氢化合物气体回流至机器处所的烟道ꎬ或回流到任何气体安

全处所ꎮ 它们应位于 ２. ３. １. ３. １ 条所要求的自动阀与通向液货舱或液货管路的最后一段连接管之间ꎮ
２. ３. １. ４. ２　 ２. ３. １. ４. １ 条所述的装置应位于液货舱区域的甲板上ꎮ
２. ３. １. ４. ３　 第二个装置应为止回阀或能防止气体或液体倒流的等效设备ꎬ其安装位置应在 ２. ３. １.

４. １ 条所要求的甲板水封的前方ꎮ 它应装有可靠的关闭装置ꎮ 作为可靠的关闭装置的替代ꎬ可以在止回

阀的前方装设一个附加的具有这种关闭作用的阀ꎬ以便将甲板水封与通往各液货舱的惰性气体总管隔离

开来ꎮ
２. ３. １. ４. ４　 作为防止从甲板总管倒流来的碳氢化合物液体或气体可能泄漏的一个附加措施ꎬ应在

上述 ２. ３. １. ４. ３ 条所述的具有可靠关闭装置的阀与 ２. ３. １. ３ 条所指的阀之间的管段上备有设施ꎬ当前者

所指的阀被关闭时ꎬ能安全地透气ꎮ
２. ３. １. ５　 自动关闭

２. ３. １. ５. １　 惰性气体鼓风机和气体调节阀的自动关闭应根据 ２. ４. ３. １. １、２. ４. ３. １. ２ 和 ２. ４. ３.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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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气体安全处所是指这样一个处所ꎬ碳氢化合物气体进入它内部时ꎬ会产生着火或毒性方面的危险ꎮ



条的预定极限值进行调整ꎮ
２. ３. １. ５. ２　 气体调节阀的自动关闭应根据 ２. ４. ３. １. ４ 条的情况进行调整ꎮ
２. ３. １. ６　 对含氧量高的气体所采取的行动

根据 ２. ４. ３. １. ５ 条ꎬ当惰性气体的含氧量超过 ８％ (以体积计)时ꎬ应立即采取措施以改善气体的质

量ꎮ 除非气体的质量得到改善ꎬ不然所有液货舱作业应予停止ꎬ以免空气被吸引到舱内ꎬ而且 ２. ３. １. ４. ３
条所述的隔离阀也应关闭ꎮ

２. ３. ２　 惰性气体管系

２. ３. ２. １　 在上述 ２. ２. ４ 和 ２. ３. １. ４ 条所要求的止回装置的前方ꎬ惰性气体总管可分成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支管ꎮ
２. ３. ２. ２　 惰性气体供给总管应装有支管通向每一个液货舱ꎬ惰性气体支管应装有截止阀或隔离每

一个液货舱的等效控制措施ꎮ 如果安装截止阀ꎬ它们应设有锁紧装置ꎬ由负责的高级船员控制ꎮ 作业的

控制系统应备有这种阀作业状况的明确资料ꎮ
２. ３. ２. ３　 对于混装船ꎬ把含有油或残油的污液水舱与其他舱柜隔离的装置ꎬ应由盲板法兰组成ꎬ当

载运油类以外的货物时ꎬ这种法兰应一直保持在原位置上ꎬ但«惰性气体系统指南»①中有关部分另有规

定者除外ꎮ
２. ３. ２. ４　 当液货舱与惰性气体总管隔离时ꎬ应设有保护液货舱免受因温度变化而引起的超压或真

空影响设施ꎮ
２. ３. ２. ５　 管系的设计应在所有正常情况下防止货油或水在管路内积聚ꎮ
２. ３. ２. ６　 应设有使惰性气体总管能与惰性气体外部供给相连接的装置ꎮ 这一装置应包括一个名义

管子尺寸为 ２５０ｍｍ 的螺栓法兰ꎬ以一阀与惰性气体总管相隔离ꎬ且位于 ２. ３. １. ４. ３ 条所述止回阀之前ꎮ
法兰的设计应符合为设计船舶液货管系的其他外部接头而采用的标准中适当的级别ꎮ

２. ３. ２. ７　 如果在惰性气体供气总管与液货管系之间装有连接管ꎬ注意到在两个系统之间可能存在

较大的压力差ꎬ则应设有保证有效隔离的装置ꎮ 该装置应由两个截止阀组成ꎬ并在两阀之间装有能使该

处空间安全透气的设施ꎬ或者用带盲板的短管组成的设施ꎮ
２. ３. ２. ８　 隔离惰性气体总管与液货总管的阀ꎬ应位于液货总管一侧ꎬ该阀应为带有可靠关闭装置的

止回阀ꎮ
２. ４　 运行和控制要求

２. ４. １　 显示装置

在惰性气体鼓风机进行工作的任何时候ꎬ应有设备用以连续显示鼓风机排气端惰性气体的温度和

压力ꎮ
２. ４. ２　 显示和记录装置

２. ４. ２. １　 当供送惰性气体时ꎬ应有仪表连续显示和固定地记录:
. １　 ２. ３. １. ４. １ 条所述止回装置前方惰性气体供气总管内的压力ꎻ和
. ２　 鼓风机排气端的惰性气体供气总管内惰性气体的含氧量ꎮ

２. ４. ２. ２　 ２. ４. ２. １ 条所述的设备应安装在液货控制室内(如有此室)ꎮ 但如未设有液货控制室ꎬ它
们应安装在负责液货作业的高级船员容易达到的位置ꎮ

２. ４. ２. ３　 此外ꎬ还应装设下列仪表:
. １　 于驾驶室内ꎬ在全部时间内显示 ２. ４. ２. １. １ 条所述的压力以及混装船上污液舱内的压力ꎬ

(当这些污液舱与惰性气体供气总管隔离时)ꎻ和
. ２　 于机器控制室或机器处所内ꎬ显示 ２. ４. ２. １. ２ 条所述的含氧量ꎮ

２. ４. ２. ４　 应配备手提式仪器ꎬ用以测定氧气和可燃气体的浓度ꎮ 此外ꎬ每个液货舱应有适当设施ꎬ
以便能使用这些手提式仪器来测定液货舱大气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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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５　 应设有适当设备ꎬ用以校准 ２. ４. ２ 条所述的固定式和手提式气体浓度测量仪表的零位和

刻度ꎮ
２. ４. ３　 声光报警

２. ４. ３. １　 对于烟道气体型和惰性气体发生器型的惰性气体系统ꎬ均应装设声光报警ꎬ以显示:
. １　 ２. ２. ２. １ 条所述烟道气体洗涤器的低水压或低流量ꎻ
. ２　 ２. ２. ２. １ 条所述烟道气体洗涤器内的高水位ꎻ
. ３　 ２. ４. １ 条所述的高气体温度ꎻ
. ４　 ２. ２. ３ 条所述的惰性气体鼓风机故障ꎻ
. ５　 ２. ４. ２. １. ２ 条所述含氧量(以体积计)超过 ８％ ꎻ
. ６　 ２. ３. １. ３ 和 ２. ４. ２. １ 条所述的气体调节阀自动控制系统和指示装置的动力供应失效ꎻ
. ７　 ２. ３. １. ４ 条所述的水封内的低水位ꎻ
. ８　 ２. ４. ２. １. １ 条所述的气体压力低于 １００ｍｍ 水柱ꎮ 报警装置应保证混装船的污液舱内的压

力在所有时间都得到监测ꎻ以及

. ９　 ２. ４. ２. １ 条所述的高气体压力ꎮ
２. ４. ３. ２　 对于惰性气体发生器型的惰性气体系统ꎬ应装设附加的声光报警器ꎬ以显示:

. １　 燃油供给不足ꎻ

. ２　 发生器的动力供应失效ꎻ

. ３　 发生器自动控制系统的动力供应失效ꎮ
２. ４. ３. ３　 上述 ２. ４. ３. １、２. ４. ３. １. ６ 和 ２. ４. ３. １. ８ 条所要求的报警装置应安装在机器处所和液货控

制室(如有此室)内ꎬ但每一种情况下ꎬ报警装置应安装在负责船员能立即收到的位置ꎮ
２. ４. ３. ４　 应装设 １ 个与 ２. ４. ３. １. ８ 条所要求的报警装置无关的声响报警系统或自动关闭液货泵的

装置ꎬ它们在惰性气体供气总管内达到预定的低压限值时进行动作ꎮ
２. ４. ４　 使用说明书

船上应备有详细的使用说明书ꎬ其内容包括操作方法、安全和维修要求以及有关惰性气体系统及其

应用到液货舱系统①中对职业健康的危害ꎮ 该说明应包括万一惰性气体系统故障或失效时所应遵循的

程序指南ꎮ”

第 １６ 章　 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本章详细规定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２ 章所要求的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的技术

要求ꎮ
１. ２　 如完全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２ 条的要求时ꎬ第Ⅱ －２ / ４. ５. ７. ３ 条和第Ⅱ －２ / ４. ５. １０ 条要

求的组合型气体探测系统可予以接受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１. １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述的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订的

性能标准②进行设计、构造和试验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２. １. ２　 该系统应由气体测量和分析的中央装置与气体取样管组成ꎮ 气体取样管应设置在相邻于液

货舱的双壳处所和双层底处所内的所有压载舱和留空处所ꎬ包括首尖舱和位于舱壁甲板以下并相邻于液

货舱的任何其他舱和处所ꎮ
２. １. ３　 如 ２. １. ２ 所述的处所按 ２. ２. ３. １ 要求的速率进行取样ꎬ则该系统可与货泵舱气体探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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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８７ 通函修正的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５３ 通函«惰性气体系统修正指南»ꎮ
参见«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设计、构造和试验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７０)ꎮ



整合ꎮ 在符合取样速率的条件下ꎬ亦可考虑对其他位置进行持续取样ꎮ
２. ２　 部件要求

２. ２. １　 气体取样管路

２. ２. １. １　 除 ２. ２. １. ３ 所规定的连接每对取样点的管路之外ꎬ不应在探测设备上安装公共取样管路ꎮ
２. ２. １. ２　 气体取样管路的构造材料和尺寸应防止气体在管内流动受到阻碍ꎮ 如使用非金属材料ꎬ

应具有导电性ꎮ 气体取样管路不应用铝质材料制造ꎮ
２. ２. １. ３　 气体取样管路的配置应与每一处所的设计和尺寸相适应ꎮ 除 ２. ２. １. ４ 和 ２. ２. １. ５ 规定

外ꎬ取样系统应至少设有 ２ 处碳氢化合物气体取样点ꎬ分别位于需取样处的下部和上部ꎮ 需要时ꎬ上部的

气体取样点不应位于比离舱顶 １ｍ 还低的位置ꎮ 下部的气体取样点位置应高于船底外板的桁材高度ꎬ但
应距舱底部至少 ０. ５ｍꎬ且应设有堵塞时能予以关闭的措施ꎮ 在定位固定取样点时ꎬ应充分考虑拟运输的

成品油的油气密度以及处所驱气或通风引起的稀释ꎮ
２. ２. １. ４　 对载重量小于 ５００００ 吨的船舶ꎬ出于实际和 /或操作原因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在每一舱内安

装一个取样点ꎮ
２. ２. １. ５　 对双层底内的压载舱、拟装满液体的压载舱和留空处所ꎬ不要求安装上部气体取样点ꎮ
２. ２. １. ６　 当从压载模式转换为货物装载模式后ꎬ如使用压缩空气冲洗清洁管路进行液舱压载时ꎬ应

设有防止气体取样管路堵塞的措施ꎮ 该系统应在气体取样管路堵塞时发出报警显示ꎮ
２. ２. ２　 气体分析设备

２. ２. ２. １　 气体分析设备应位于安全处所ꎬ并可位于船舶货物区域外ꎻ例如位于货物控制室和 /或驾

驶室内ꎬ以及安装在前舱壁的液压间内ꎬ但应符合如下要求:
. １　 除下述. ５ 允许的处所外ꎬ取样管路不应穿越气体安全处所ꎻ
. ２　 碳氢化合物气体取样管路应配备阻焰器ꎮ 取样的碳氢化合物气体应通过布置在安全位置

的排气口引向大气ꎬ该位置不应靠近着火源和起居处所的空气进口ꎻ
. ３　 应在气体安全一侧舱壁的每一取样管路上安装一个手动操作隔离阀ꎬ其位置应易于进入

进行操作和维护ꎻ
. ４　 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设备ꎬ包括取样管、取样泵、螺线管、分析设备等ꎬ应位于适度气密的

舱柜内(例如ꎬ带有装密封圈门的全密闭的钢质舱柜)ꎬ并由其自身取样点进行监测ꎮ 在

钢质围壁内易燃气体浓度大于可燃下限的 ３０％时ꎬ整个气体分析设备自动关闭ꎻ和
. ５　 如该围壁不能直接布置在舱壁上时ꎬ取样管应由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ꎬ且无可拆接头

(除与舱壁上的隔离阀和分析设备的连接点外)ꎬ且其走线应最短ꎮ
２. ２. ３　 气体探测设备

２. ２. ３. １　 气体探测设备应设计成从每个被保护处所内的每一取样管路按照顺序进行取样和分析ꎬ
时间间隔不超过 ３０ｍｉｎꎮ

２. ２. ３. ２　 当固定式系统发生故障或进行系统调试时ꎬ应提供能使用便携式仪器进行测量的措施ꎮ
在系统发生故障时ꎬ应按程序继续使用便携式仪器监测空气并记录测量结果ꎮ

２. ２. ３. ３　 当指定处所内的气体浓度达到预设值ꎬ而该值不应高于可燃下限的 ３０％ 等效值时ꎬ货物

控制室、驾驶室和分析设备应触发声光报警ꎮ
２. ２. ３. ４　 气体探测设备应设计成可随时进行测试和校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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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２０１０ＦＴＰ 规则)

说明与要求

１. 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最初是由第 ６７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 ＭＳＣ. ６１
(６７)决议通过ꎬ其生效日期为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ꎮ 其后ꎬ第 ７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

ＭＳＣ. １０１(７３)决议通过了上述规则的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ꎮ 第 ７９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

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 ＭＳＣ. １７３(７９)决议通过了上述规则的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２. 本附录是经第 ８８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 ＭＳＣ. ３０７(８８)决议通过该规则的最新

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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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范围

１. １　 本规则供船旗国主管机关和主管当局按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消防安

全要求ꎬ对悬挂该船旗国国旗的船舶上安装的产品进行认可时使用ꎮ
１. ２　 检测实验室在进行本规则所涉及产品的试验和鉴定时ꎬ应使用本规则ꎮ
２　 适用性

２. １　 本规则适用于要求按 ＳＯＬＳＡ 公约中提及的«耐火试验程序规则»进行试验、鉴定和认可的产品ꎮ
２. ２　 如 ＳＯＬＡＳ 公约在引述本规则时使用“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的术语ꎬ则被试产品应按

适用的耐火试验程序或 ４. １ 所述的程序进行试验ꎮ
２. ３　 如 ＳＯＬＡＳ 公约仅涉及产品的耐火性能并使用“且其暴露表面应具有低播焰特性”的术语ꎬ

则被试产品应按适用的耐火试验程序或 ４. １ 所述的程序进行试验ꎮ
３　 定义

３. １　 主管机关系指船舶的船旗国政府ꎮ
３. ２　 认可期满日系指后续认可作为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消防安全要求的有效证明的最后日期ꎮ

０９１
① 特意留为空白ꎬ以保持原规则(经 ＭＳＣ. ６１(６７)决议通过的 ＦＴＰ 规则)的编号ꎮ



３. ３　 主管当局系指由主管机关授权履行本规则要求的职能的组织ꎮ
３. ４　 公约系指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ꎮ
３. ５　 «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系指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所定义的«国际耐火试验

程序应用规则»ꎮ
３. ６　 «１９９４ 年高速船规则»(１９９４ 年 ＨＳＣ 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６(６３)

决议通过并经修正的«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ꎻ
３. ７　 «２０００ 年高速船规则»(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７(７３)

决议通过并经修正的«２０００ 年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ꎻ
３. ８　 主管机关认可的实验室系指有关主管机关接受的检测实验室ꎮ 对其他检测实验室可经有关主

管机关具体核准同意ꎬ按其各自情况予以认可ꎮ
３. ９　 标准耐火试验系指试样暴露于试验炉内大致相当于标准时间—温度曲线的温度下的试验ꎮ
３. １０　 持续火焰系指试样任何部分或其上方出现的火焰延续 ５ｓ 或更长时间ꎮ
３. １１　 试验期满日系指给定的试验程序可用于对公约规定的任何产品进行试验并随后予以认可的

最终日期ꎮ
３. １２　 标准时间￣温度曲线系指下式定义的时间￣温度曲线:

Ｔ ＝ ３４５ｌｇ１０(８ｔ ＋ １) ＋ ２０
式中:Ｔ———平均炉温(℃)ꎻ

ｔ———时间(ｍｉｎ)ꎮ
４　 试验

４. １　 耐火试验程序

４. １. １　 本规则的附件 １ 列出了要求的试验程序ꎬ这些程序应在试验产品时作为其认可(包括换证认

可)的一种依据ꎬ但第 ８ 款有规定者除外ꎮ
４. １. ２　 试验程序明确了试验方法以及接受和分级衡准ꎮ
４. ２　 检测实验室

４. ２. １　 试验应在有关主管机关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进行①ꎮ
４. ２. ２　 主管机关在认可实验室时ꎬ应考虑下列衡准:

. １　 实验室日常业务的一部分是从事与规则适用部分所述试验相同或相似的检查和试验ꎻ

. ２　 实验室可使用进行这些试验和检查所必需的装置、设备、人员和经校准的仪器ꎻ和

. ３　 实验室不归属或受控于被试产品的制造商、卖方或供货方ꎮ
４. ２. ３　 检测实验室应使用经主管当局根据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５ 标准审核通过的质量控制体系ꎮ
４. ３　 试验报告

４. ３. １　 试验报告一般应符合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５ 标准ꎮ
４. ３. ２　 附件 １ 中的耐火试验程序表明了试验报告所应包含的内容ꎮ
４. ３. ３　 试验报告一般应归试验委托方所有ꎮ
５　 认可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主管机关应按其规定的认可程序ꎬ使用型式认可程序(见 ５. ２)或逐项认可程序(见 ５. ３)进
行产品认可ꎮ

５. １. ２　 主管机关可授权主管当局代表其签发认可ꎮ
５. １. ３　 寻求认可的申请方对其申请所依据的试验报告拥有合法的使用权(见 ４. ３. ３)ꎮ
５. １. ４　 主管机关可要求经认可的产品标有专用的认可标记ꎮ
５. １. ５　 当产品安装于船上时ꎬ对其认可应为有效ꎮ 如果产品是在制造时认可ꎬ但在该产品安装于船上前

１９１
① 参见在一系列 ＦＰ 通函中发布和更新的主管机关认可的试验实验室一览表ꎮ



其认可期满日已到ꎬ只要该认可证书自期满日起ꎬ其衡准并无改变ꎬ该产品仍可作为认可材料安装于船上ꎮ
５. １. ６　 认可申请表应向主管机关或主管当局索取ꎮ 申请表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 １　 申请方和制造商姓名、地址ꎻ

. ２　 产品名称或商标名称ꎻ

. ３　 提交认可产品具体规格ꎻ

. ４　 产品组装和材料的图纸或说明书ꎬ以及产品安装和使用须知(如适用)ꎻ

. ５　 耐火试验报告ꎻ和

. ６　 在最终认可试验前有某次试验不成功的情况下ꎬ说明对试样所作的导致试验获得成功的修改ꎮ
５. １. ７　 对某一产品的任何重大改动应中止其相关认可的有效性ꎮ 为获得新的认可ꎬ应对该产品进

行重新试验ꎮ
５. ２　 型式认可

５. ２. １　 型式认可证书的签发不得依据在提交主管机关时已超过 ５ 年的试验报告ꎮ 如果认可要视数

份日期不同的试验报告而定ꎬ则以最早的报告为准ꎮ 但是ꎬ主管机关可不经重新试验即更新产品的型式

认可ꎬ只要试验报告不超过 １５ 年且产品的部件或结构未经变动ꎮ
５. ２. ２　 主管机关应要求制造商具备一套经主管当局审核通过的质量控制体系ꎬ以确保其持续符合

型式认可条件ꎮ 作为替代ꎬ如在产品安装于船上之前主管当局已验证产品符合型式认可证书ꎬ则主管机

关可采用最终产品验证程序ꎮ
５. ２. ３　 型式认可证书的有效期应自其签发之日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５. ２. ４　 型式认可证书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 １　 产品的标识(名称或商标名称和说明)ꎻ

. ２　 表面材料的型式认可证书应说明试验时使用何种基材ꎮ 应考虑基材所受限制、基材上施

用哪些产品(见附件 １ 第 ５ 部分附录 ４ 的 ３)ꎻ
. ３　 表面材料的型式认可证书应说明试样信息ꎬ如产品的颜色、有机物含量和厚度ꎮ 对产品的

限制应根据这些信息予以考虑(见附件 １ 第 ５ 部分附录 ４ 的 ３)ꎻ
. ４　 “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的型式认可证书应说明隔热材料的厚度和密度的详细信息、如何将

该材料固定在分隔上和加强筋的隔热方式ꎮ 对产品的限制应根据这些信息予以考虑ꎻ
. ５　 不燃材料的型式认可证书应说明有机物含量ꎻ
. ６　 产品的分级和使用限制ꎻ
. ７　 制造商和申请方的名称和地址ꎻ
. ８　 试验时使用的耐火试验程序ꎻ
. ９　 试验报告标识和适用声明(包括签发日期、文档编号(如有)以及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１０　 型式认可证书签发日期和编号(如有)ꎻ
. １１　 证书期满日ꎻ
. １２　 发证机构(主管当局)名称以及如适用ꎬ所获授权ꎻ
. １３　 窗的型式认可证书应说明窗的哪一面在试验时暴露于加热条件下ꎻ
. １４　 证书应提及可选试验ꎬ如软管冲水试验和 /或热辐射试验ꎻ和
. １５　 . ２ 至. ５ 所要求的信息可在产品说明书或使用手册中予以说明ꎬ并应在证书中明确提及ꎮ

５. ２. ５　 经型式认可的产品一般可按其预定用途安装于悬挂认可主管机关所在国国旗的船舶上ꎮ
５. ３　 逐项认可

５. ３. １　 逐项认可系指对安装于某一特定船舶的产品的认可ꎬ不使用型式认可证书ꎮ
５. ３. ２　 主管机关可对用于特定船舶的产品使用适用的试验程序进行认可ꎬ而不签发型式认可证书ꎮ

逐项认可仅对特定船舶有效ꎮ
６　 不经试验和 /或认可即可安装的产品

本规则的附件 ２ 所规定的各类产品视为符合公约的消防安全具体规定ꎬ且不经试验和 /或认可即可安装ꎮ
２９１



７　 等效和新技术的使用

７. １　 为适应产品的新技术和产品的开发ꎬ主管机关可依据本规则未具体提及但认为与公约的适用

消防安全要求等效的试验和验证ꎬ对安装于船上的产品进行认可ꎮ
７. ２　 主管机关应将根据公约第Ⅰ/ ５ 条的规定进行的 ７. １ 所述认可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并遵循下述

程序提供文件:
. １　 对新产品和非常规产品ꎬ就现有的试验方法不能用于该特定产品的原因提供一份书面分析ꎻ
. ２　 一份表明所建议的替代试验程序能证实达到公约所要求的性能的书面分析ꎻ和
. ３　 一份将所建议的替代试验程序与本规则要求的试验程序进行对比的书面分析ꎮ

８　 按旧版 ＦＴＰ 规则签发的型式认可宽限期

８. １　 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最新试验程序视为用于证明相关产品符合公约的适用消防安全要求的最

合适程序ꎮ
８. ２　 按旧版 ＦＴＰ 规则①进行试验的产品ꎬ只要其试验时间不迟于本规则生效以后一年ꎬ主管机关可

对其签发型式认可证书ꎬ目的是允许检测实验室有一个可行的宽限期以获得必需的试验设备以符合本规

则的要求ꎮ 在本规则生效一年后ꎬ应按本规则现版本进行试验ꎮ
８. ３　 主管机关对按本规则旧版①进行试验的产品ꎬ可不经重新试验即更新其型式认可ꎬ只要试验报

告不超过 １５ 年且产品的部件或结构未经变动ꎮ
９　 参照文件一览表

在本规则中引述下列 ＩＳＯ 和 ＩＥＣ 标准ꎮ 凡引述 ＩＳＯ 或 ＩＥＣ 标准处ꎬ其出版日期应按以下规定理解:
. １　 ＩＳＯ ８３４ － １:１９９９«耐火试验 －建筑构件 －第 １ 部分:一般要求»ꎻ
. ２　 ＩＳＯ １１８２:２０１０«产品对火反应试验 －不燃性试验»ꎻ
. ３　 ＩＳＯ １７１６:２０１０«产品对火反应试验 －总燃烧热值的测定»ꎻ
. ４　 ＩＳＯ ５６５８ － ２:２００６«对火反应试验 －播焰 －第 ２ 部分:垂向构形建筑和运输产品上的横向

传播»ꎻ
. ５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２００６«塑料 －烟气产生 －第 ２ 部分:用单箱试验测定光密度»ꎻ
. ６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２００２«火反应试验 － 热释放速率、发烟率和质量损失率 － 第 １ 部分:热释放

速率(锥形热量计法)»ꎻ
. ７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２:２００２«火反应试验 － 热释放速率、发烟率和质量损失率 － 第 ２ 部分:发烟率

(动态测量)»ꎻ
. ８　 ＩＳＯ ９７０５:１９９３«耐火试验 －表面产品全尺寸房间火试验»ꎻ
. ９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２００８«消防安全 －词汇»ꎻ
. １０　 ＩＳＯ １４９３４ － ３:２００６«耐火试验 －热流计的校准和使用 －第 ３ 部分:二级校准法»ꎻ
. １１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ꎻ
. １２　 ＩＳＯ １９７０２:２００６«燃烧产物的毒性试验　 用 ＦＴＩＲ 气体分析对燃烧产物中的气体和蒸气

进行分析指南»ꎻ
. １３　 ＩＳＯ ２９１:２００５«塑料 －状态调节和试验用标准大气»ꎻ
. １４　 ＩＳＯ ５５４:１９７６«状态调节和 /或试验用标准大气 －规格»ꎻ
. １５　 ＩＳＯ １４６９７:２００７«火反应试验 －建筑和运输产品用基材的选择指南»ꎻ和
. １６　 ＩＥＣ ６０５８４ － １:１９９５«热电偶 －第 １ 部分:参考表»ꎮ

附件 １　 耐火试验程序

前　 　 言

１　 本附件所包含的耐火试验程序是用于验证产品是否符合适用的要求ꎮ 对于其他耐火试验程序ꎬ

３９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６１(６７)决议通过的«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ꎮ



应适用本规则 ７ 和 ８. ２ 的规定ꎮ
２　 在提及本附件的试验程序时ꎬ应以如下方式引述(例如ꎬ在试验报告和型式认可证书上)一个或

多个适用部分的编号:
示例:如甲板基层敷料的试验是按附件 １ 第 ２ 部分和第 ５ 部分进行ꎬ应引述为“ＩＭＯ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

第 ２ 部分和第 ５ 部分”ꎮ
３　 一些产品或其部件要求按一个以上试验程序进行试验ꎮ 为此ꎬ在本附件的一些部分中提及其他

部分ꎮ 所提及的其他部分仅供参考ꎬ适用的指南应在公约的相关要求中查找ꎮ
４　 不经试验和 /或认可即可安装的产品ꎬ参见本规则附件 ２ꎮ

第 １ 部分　 不燃性试验

１　 适用性

１. １　 如要求某一材料具有不燃性ꎬ则应按本部分予以确定ꎮ
１. ２　 某一材料如果通过了 ３ 所规定的试验ꎬ即使其是由无机物和有机物混合而成ꎬ应视为具有“不燃性”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不燃性应按本部分的附录( ＩＳＯ １１８２)中的试验程序予以验证ꎮ 但是ꎬ试验时的曝火时间不必超

过 ３０ｍｉｎꎮ
３　 不燃性接受衡准

归类为不燃性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衡准:
. １　 按附录的 ８. ４ 和 ８. ５ 计算的炉内热电偶平均温升不超过 ３０℃ꎻ
. ２　 按附录的 ８. ４ 和 ８. ５ 计算的试样表面热电偶平均温升不超过 ３０℃ꎻ
. ３　 按附录的 ８. ３ 计算的持续火焰平均延续时间不超过 １０ｓꎻ和
. ４　 按附录的 ８. ２ 计算的平均质量损失不超过 ５０％ ꎮ

４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附录的 ９ 所述信息ꎬ以及按以上 ３ 规定的试验衡准对材料的分级ꎮ
５　 参照文件

ＩＳＯ １１８２«产品对火反应试验 －不燃性试验»ꎮ

附录　 不燃性试验耐火试验程序

引言

本耐火试验用于确定暴露于大约 ７５０℃温度下时仅产生极为有限的热量和火焰的产品ꎮ
安全警示

所有管理和进行本试验的有关人员应注意ꎬ耐火试验会有危害性以及试验期间可能散发有毒和 /或
有害烟气和气体ꎮ 在试样的试验期间和试验残留物的处置期间ꎬ还会出现操作危险ꎮ

应评定对健康的所有潜在危害和风险ꎬ并应确定和采取安全防护措施ꎮ 应发布书面安全须知ꎮ 应对

相关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ꎮ 试验室人员应确保其始终遵守书面安全须知ꎮ
１　 范围

１. １　 本附录规定了测定不燃性的试验程序ꎮ
１. ２　 关于试验方法精确性的信息ꎬ见 ＩＳＯ １１８２ 标准的附件 Ａꎮ
２　 参照规范

本附录的规定由下列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构成:
. １　 ＩＳＯ １１８２«建筑和运输产品对火反应试验—不燃性试验»ꎻ和
. ２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消防安全—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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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就本附录而言ꎬ«消防安全—词汇»(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中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３. １　 匀质产品是由单一材料构成ꎬ整体密度和成分均匀的产品ꎮ
３. ２　 疏松填料是形状不固定的材料ꎮ
３. ３　 材料是一种基本的单物质或是由多种物质均匀分布而成的混合物ꎬ如金属、石材、木材、混凝

土、添有均匀分散粘接剂的矿棉、聚合物ꎮ
３. ４　 非匀质产品是不满足匀质产品要求的产品ꎮ 它是由一种以上本质和 /或非本质成分构成的

产品ꎮ
３. ５　 产品是材料、构件或部件ꎬ需提供其信息ꎮ
３. ６　 持续火焰应视为试样可见部分或其任何一处上方存在的火焰延续 ５ｓ 或更长时间ꎮ
３. ７　 含水量

３. ７. １　 测定含水量和有机物含量用的试样不得用于不燃性试验ꎮ
３. ７. ２　 各试样的含水量(Ｗ１ － Ｗ２)应使用下列方法计算ꎬ并指出干重(Ｗ２)的百分比以及要求哪些

信息ꎮ
３. ７. ３　 下述中的 Ｗ１、Ｗ２和 Ｗ３系三次称重的平均值ꎮ Ｗ１ 应高于 ２５ｇꎮ 每种材料按其生产方向沿宽

度取三个试样ꎬ尺寸为宽度 ×至少 ２０ｍｍ × 材料厚度ꎬ应对试样称重(状态初始调节后的重量 Ｗ１)ꎬ然后

在通风烘箱中 １０５ ± ２℃温度下加热 ２４ｈꎬ并在冷却后再次称重(Ｗ２)ꎮ 但是ꎬ石膏基胶凝材料和类似材料

应在 ５５ ± ５℃温度下干燥至恒重(Ｗ２)ꎮ
３. ７. ４　 各试样的含水量(Ｗ１ －Ｗ２)应以干重(Ｗ２)的百分比进行计算ꎮ
３. ８　 有机物含量

３. ８. １　 需提供有机物含量的信息ꎮ 按上述规定计算出含水量的百分比后ꎬ三个试样应在烘箱中

５００ ± ２０℃温度下再加热 ２ｈ 并再次称重(Ｗ３)ꎮ 有机物含量(Ｗ２ － Ｗ３)应作为干重(Ｗ２)的百分比进行

计算ꎮ
３. ８. ２　 试样所用各种材料的有机物含量应在有机物名义含量绝对值的 ± ０. ３％范围内ꎮ
注:只要试样代表了公差上限ꎬ可以接受更大的公差ꎮ 在此情况下ꎬ应在试验报告和型式认可证书中

予以说明ꎮ
４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包括热电偶、试样夹具及其他必要的外围设备)应符合«建筑和运输产品对火反应试验—
不燃性试验»(ＩＳＯ １１８２)ꎮ 试验装置的校准应按该 ＩＳＯ 标准进行ꎮ

５　 试样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试样应取自大小足以代表产品的样品ꎮ
５. １. ２　 试样应为圆柱形ꎬ每个试样的直径应为 ４３ｍｍ 至 ４５ｍｍꎬ高度应为 ５０ ± ３ｍｍꎮ
５. ２　 制备

５. ２. １　 如果材料的厚度不是 ５０ ± ３ｍｍꎬ则应采用足够层数材料和 /或通过调整材料厚度制作高度为

５０ ± ３ｍｍ 的试样ꎮ
５. ２. ２　 对于非匀质材料ꎬ高度为 ５０ ± ３ｍｍ 的试样的结构应使各层材料都按其在原试样体积中所占

比例呈现出来ꎮ
５. ２. ３　 各层材料应在试样夹具中处于水平位置并应通过两根直径最大为 ０. ５ｍｍ 的细钢丝将其

紧紧捆在一起ꎬ以排除层间气隙ꎬ但不得有明显压缩ꎮ 疏松填料试样应代表实际使用时的外观、密
度等ꎮ

注:当试样由多层材料构成时ꎬ其总体密度应尽可能接近制造商所提供产品的密度ꎮ
５. ３　 数量

对于匀质产品ꎬ应制作 ５ 个试样ꎬ对于非匀质产品ꎬ应制作 １０ 个试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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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状态调节

试样应在通风烘箱中保持在 ６０ ± ５℃温度下干燥 ２０ｈ 至 ２４ｈꎬ并于试验前在干燥器中冷却至环境温

度ꎮ 各试样的质量应在试验前测定ꎬ精度达到 ０. ０１ 克ꎮ
７　 试验程序

７. １　 试验环境

试验装置不得暴露于会对炉内火焰观察产生不利影响的通风气流或任何形式的强烈直射阳光或人

工照明ꎮ 试验期间ꎬ室温变化不得超过 ５℃ꎮ
７. ２　 试验前准备程序

７. ２. １　 试样夹具

从炉上取下试样夹具及其支架ꎮ
７. ２. ２　 热电偶

７. ２. ２. １　 炉内热电偶

炉内热电偶的位置应使其热接点距炉膛管壁 １０ ± ０. ５ｍｍꎬ其高度相应于炉膛管的几何中心ꎮ
７. ２. ２. ２　 试样表面热电偶

试样表面热电偶的位置应使其热接点在试验开始时于试样一半高度处与试样接触ꎬ并应与炉内热电

偶处于同一直径的相对方向ꎮ
７. ２. ３　 供电

将炉的加热元件与稳压器ꎬ可调变压器和电力输入监测仪ꎬ或功率控制器连接ꎮ 试验期间ꎬ炉不得使

用自动恒温控制ꎮ
注 １:加热元件通常应在稳定状况下ꎬ以约 １００Ｖ 电压取用 ９Ａ 至 １０Ａ 的电流ꎮ 为避免线圈过载ꎬ建议

最大电流不超过 １１Ａꎮ
注 ２:对新的炉膛管ꎬ起初应缓慢加热ꎮ 已查明ꎬ以约 ２００℃的幅度递进增加炉温并在每次增温后加

热 ２ｈ 是一个适当的程序ꎮ
７. ２. ４　 炉温的稳定

调整炉的功率输入ꎬ使炉内热电偶显示的平均炉温在 ７５０ ± ５℃上稳定至少 １０ｍｉｎꎮ 漂移(线性回归)
在这 １０ｍｉｎ 内不得超过 ２℃ꎬ且偏离平均温度在 １０ｍｉｎ 内最多不得超过 １０℃ꎮ

注:ＩＳＯ １１８２ 标准的附件 Ｄ 中有炉温稳定的一个示例ꎮ
７. ３　 标准试验程序

７. ３. １　 按 ７. ２. ４ 中所述将炉稳定ꎮ 如所用记录仪不允许实时计算ꎬ应在事后核查温度的稳定ꎮ 如

未达到 ７. ２. ４ 中规定的条件ꎬ应重作试验ꎮ
７. ３. ２　 开始试验前ꎬ确定全部设备处于良好工作状态ꎬ例如ꎬ稳定器干净ꎬ试样插入装置平稳滑动及

试样夹具准确占据炉内规定位置ꎮ
７. ３. ３　 将一个按 ６ 的规定制备和经状态调节的试样插入悬挂在支架上的试样夹具中ꎮ
７. ３. ４　 将该试样夹具放入炉内规定位置ꎬ此项操作时间不得超过 ５ｓꎮ 该试样位置应使试样的几何

中心在试验期间精确位于炉的几何中心ꎮ
７. ３. ５　 在试样降入炉内前开始火焰观察ꎮ
７. ３. ６　 在试样插入炉内后立即启动计时装置ꎮ
７. ３. ７　 在整个试验期间ꎬ以不超过 １ｓ 的间隔记录炉内热电偶和表面热电偶测量的温度ꎮ
７. ３. ８　 试验进行 ３０ｍｉｎꎮ
７. ３. ９　 将试样在干燥器中冷却至环境温度后ꎬ对试样称重ꎮ 回收在试验期间或试验后从试样脱落

并落到炉膛管下的任何烧焦物、灰烬或其他残屑ꎬ并将其归为未耗尽试样的一部分ꎮ
７. ３. １０　 对于匀质产品ꎬ按 ７. ３. １ 至 ７. ３. ９ 所述试验 ５ 个试样ꎮ
７. ３. １１　 对于非匀质产品ꎬ按 ７. ３. １ 至 ７. ３. ９ 所述对 ５ 个试样以一个表面向上进行试验ꎮ 对余下的

５ 个试样以该表面向下重复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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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试验期间的观察

７. ４. １　 对于按 ７. ３ 试验的各个试样ꎬ记录其试验前后的质量(克)ꎬ并记下对试样在试验期间(包括

插入试验装置期间)的状况所作的任何观察ꎮ
７. ４. ２　 记下所发生的任何持续火焰并记录其持续时间(秒)ꎮ
注:一些试样仅呈现一个稳定的蓝色发光气体区ꎻ这不应视为火焰ꎬ但应在试验报告的“试验期间的

观察”中予以注明ꎮ
７. ４. ３　 记录热电偶测量的下列温度(℃):

. １　 炉内初始温度 Ｔｉ(炉)ꎬ此系 ７. ２. ４ 所规定的稳定期最后 １０ｍｉｎ 的平均温度ꎻ

. ２　 炉内最高温度 Ｔｍ(炉)及试样表面最高温度 Ｔｍ(表面)ꎬ此系整个试验期间任何一处最高

温度的离散值ꎻ和
. ３　 炉内最终温度 Ｔｆ(炉)及表面最终温度 Ｔｆ(表面)ꎬ此系 ７. ３. ８ 所规定的试验期最后 １ｍｉｎ

的平均温度ꎮ
８　 结果的表达

８. １　 平均值的计算

８. １. １　 对于匀质产品ꎬ计算 ５ 个试样 ８. ２(质量损失)至 ８. ５(平均温升)的平均值ꎮ
８. １. ２　 对于非匀质产品ꎬ按同一取向计算每组 ５ 个试样 ８. ２(质量损失)至 ８. ５(平均温升)的平均

值ꎮ 各取向的结果应单独提出ꎬ但不得合并起来ꎮ 分级应以最难的取向为准ꎬ且各组 ５ 个试样的全部平

均值都应满足第 １ 部分 ３ 的要求ꎮ
８. ２　 质量损失

８. ２. １　 分别用百分比计算并记录 ５ 个试样的质量损失ꎬ以试样按 ７. ４. １ 的规定测量的初始质量的

百分比表示ꎮ
８. ２. ２　 用百分比计算质量损失平均值ꎬ此系 ５ 个试样的质量损失平均值ꎮ
８. ３　 火焰

８. ３. １　 分别计算并记录 ５ 个试样按 ７. ４. ２ 的规定测量的持续火焰的总计持续时间(秒)ꎮ
８. ３. ２　 计算持续火焰的平均延续时间ꎬ此系 ５ 个试样持续火焰总计持续时间的平均值ꎮ
８. ４　 温升

按 ７. ４. ３ 的规定分别计算和记录 ５ 个试样由热电偶记录的下列温升(℃):
. １　 炉内温升:Ｔｒ(炉) ＝ Ｔｍ(炉) － Ｔｆ(炉)ꎻ和
. ２　 试样表面温升:Ｔｒ(表面) ＝ Ｔｍ(表面) － Ｔｆ(表面)ꎮ

８. ５　 平均温升

按 ８. ４ 所得数值计算炉内平均温升 Ｔａｖｅ ｒ(炉)和试样表面平均温升 Ｔａｖｅ ｒ(表面)ꎮ
９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１ 部分进行(另见.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制造商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已知)ꎻ
. ７　 所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８　 取样程序说明(如相关)ꎻ
. ９　 所试产品说明ꎬ包括密度、单位面积质量和厚度ꎬ以及产品结构、含水量和有机物含量

详情ꎻ
. １０　 试样说明ꎬ包括尺寸、取向和结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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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样品送达日期ꎻ

. １２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ꎻ

. １３　 试验日期ꎻ

. １４　 按 ８ 表达的试验结果ꎻ

. １５　 试验期间所作的观察ꎻ

. １６　 材料的分级ꎻ和

. １７　 声明:
“试验结果与产品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ꎻ试验结果不能用作评定该产品使

用时的潜在失火危险的唯一衡准ꎮ”

第 ２ 部分　 烟气和毒性试验

１　 适用性

如要求一种材料在温度升高时不能产生过量烟气和有毒产物或不致造成毒性危害ꎬ该材料应符合本

部分的规定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２. １　 一般规定

烟气产生试验应按本部分的附录 １ 进行ꎬ气体测量方法应符合附录 ２ꎬ且两者均应符合本规则的本部

分所述补充试验程序ꎮ 为按本部分进行试验ꎬ必要时应修改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关于有毒气体测量的安排

和程序ꎮ
２. ２　 试样

试样的制备应符合本规则第 ５ 部分的附录 ４ 概述的方法ꎮ 如果产品有两面且任何一面在使用时均

有可能暴露于失火状况ꎬ则两面都应鉴定ꎮ
２. ３　 试验结果

２. ３. １　 按本部分附录 １ 的 ９ 进行的每一试验ꎬ均应测得烟气最大比光密度(Ｄｓｍａｘ)ꎮ
２. ３. ２　 在测量毒性时ꎬ应在每一试验条件下的第 ２ 和第 ３ 试样试验期间ꎬ当烟气的比光密度达到最

大值时ꎬ从测试箱的几何中心对烟气取样ꎮ 各有毒气体的浓度应以测试箱容积的百万分比(ｐｐｍ)测定ꎮ
２. ４　 分级衡准

２. ４. １　 烟气

应计算在附录 １ 的 ８. ８. １ 的每一试验条件下ꎬ３ 次试验所得烟气最大比光密度(Ｄｓｍａｘ)的平均值

(Ｄｍ):
. １　 对于用作舱壁、衬板或天花板表面的材料ꎬＤｍ 在任何试验条件下不得超过 ２００:
. ２　 对于用作甲板基层敷料的材料ꎬＤｍ 在任何试验条件下不得超过 ４００:
. ３　 对于用作地板覆盖物的材料ꎬＤｍ 在任何试验条件下不得超过 ５００:和
. ４　 对于塑料管ꎬＤｍ 在任何试验条件下不得超过 ４００ꎮ

２. ４. ２　 毒性

在附录 １ 的 ８. ８. １ 的每一试验条件下测得的气体浓度最大值的平均值不得超过下列限值:
ＣＯ　 　 　 　 　 １４５０ｐｐｍ　 　 　 　 ＨＢｒ６００ｐｐｍ
ＨＣｌ ６００ｐｐｍ ＨＣＮ１４０ｐｐｍ
ＨＦ ６００ｐｐｍ ＳＯ２１２０ｐｐｍ(地板覆盖物料 ２００ｐｐｍ)
ＮＯｘ ３５０ｐｐｍ
３　 补充要求

本附件的第 ５ 部分还适用于涂料、地板覆盖物、甲板基层敷料、清漆和用于内部暴露表面的其他

饰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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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２ 部分进行(另见.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制造商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已知)ꎻ
　 　 . ７　 材料的种类ꎬ即饰面、地板覆盖物、甲板基层敷料、管道等ꎻ
　 　 . ８　 所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９　 取样程序说明(如相关)ꎻ
　 　 . １０　 所试产品说明ꎬ包括密度和 /或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任何涂层的数量和编

号ꎬ以及产品结构细节ꎻ
　 　 . １１　 试样说明ꎬ包括密度和 /或 /单位面积 /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任何涂层的数量和编号、

试验时的取向和受试面ꎬ以及结构ꎻ
　 　 . １２　 样品送达日期ꎻ
　 　 . １３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ꎻ
　 　 . １４　 试验日期ꎻ
　 　 . １５　 试验条件(见附录 １ 的 ８. ８)ꎻ
　 　 . １６　 试验结果:

. １　 烟气试验:
. １　 每一试验的 Ｄｓｍａｘ(附录 １ 的 ９)ꎻ和
. ２　 每一试验条件下的 Ｄｍ(以上 ２. ４. １)ꎻ和

. ２　 对于毒性试验ꎬ附录 ２ 的 １０ 所列数值ꎻ
　 　 . １７　 试验期间所作的观察ꎻ和
　 　 . １８　 材料的分级ꎮ
５　 参照文件①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２００６«塑料 －烟气产生 －第 ２ 部分:用单箱试验测定光密度»ꎮ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消防安全词汇»ꎮ
ＩＳＯ １９７０２«燃烧产物的毒性试验　 用 ＦＴＩＲ 气体分析对燃烧产物中的气体和蒸气进行分析指南»ꎮ

附录 １　 烟气产生耐火试验程序

参照文件: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塑料 －烟气产生 －第 ２ 部分:用单箱试验测定光密度»
避免对试验操作者产生危险

为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保护健康起见ꎬ所有与耐火试验有关者应注意ꎬ试样燃烧时散发有害气体ꎮ 在

对烟箱进行清洁作业期间ꎬ还需小心避免吸入烟雾或皮肤接触烟气沉积物ꎮ
应注意发烫的辐射锥以及使用干线电压供电产生的危险ꎮ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的 ７. ２. １. １ 中规定的安

全防爆板ꎬ对于保护操作者免受压力骤然激增造成爆炸的风险极为重要ꎮ
１　 范围

１. １　 本附录规定了对厚度不超过 ２５ｍｍ 且基本平整的材料、复合材料或组合件ꎬ其试样水平置于封闭

测试箱中ꎬ在使用或不用引燃火焰情况下按规定程度受到热辐射时ꎬ暴露表面发烟量的测量方法ꎮ 该试验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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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适用于所有塑料ꎬ也可用于鉴定其他材料(例如橡胶、纺织物罩面、油漆表面、木材和其他材料)ꎮ
１. ２　 通过本试验测定的光密度值仅限于试样或组合件材料试验时的形状和厚度ꎬ不应视为其固有

的基本特性ꎮ
１. ３　 本试验主要用于建筑、火车、船舶等的研发和消防安全工程ꎬ并非作为一种分级依据用于建筑

规则或其他目的ꎮ 没有为预测材料在其他暴露条件下暴露于热和火焰后可能发出烟气的密度提供依据ꎬ
一般也未与其他试验方法所得测量值关联起来ꎮ 在应用试验结果时还应考虑到ꎬ本试验程序未包括刺激

物对眼睛的影响ꎮ
１. ４　 在此要强调ꎬ一种材料的发烟量按试样所受辐射照度而变化ꎮ 在使用本方法的结果时ꎬ应牢记

其结果基于 ２５ｋＷ / ｍ２和 ５０ｋＷ / ｍ２这两种特定辐射照度ꎮ
２　 参照规范

本附录的规定由下列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构成:
. １　 ＩＳＯ ２９１«塑料 －状态调节和试验用标准大气»ꎻ
. ２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塑料 －烟气产生 －第 ２ 部分:用单箱试验测定光密度»ꎻ和
. ３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消防安全　 词汇»ꎮ

３　 术语和定义

就本附录而言ꎬ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 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ꎮ
３. １　 组合件由材料和 /或复合材料制作而成ꎬ例如夹芯板ꎮ 组合件可能包含气隙ꎮ
３. ２　 复合材料由建筑结构中一般认作不连续实体的材料组合而成ꎬ例如有涂层的材料或层压材料ꎮ
３. ３　 基本平整表面是平面偏差不超过 ± １ｍｍ 的表面ꎮ
３. ４　 暴露表面是承受试验加热条件的产品表面ꎮ
３. ５　 膨胀材料是尺寸不稳定的材料ꎬ在试验期间暴露于热源且锥形加热器距试样 ２５ｍｍ 时会形成

厚度大于 １０ｍｍ 的碳化膨胀结构ꎮ
３. ６　 辐射照度(在表面一点)由入射在表面一个含有该点的极小面元上的辐射通量除以该面元面

积而得ꎮ
３. ７　 材料是一种基本的单物质或均匀分布的混合物ꎬ例如金属、石材、木材、混凝土、矿物纤维、聚

合物ꎮ
３. ８　 质量光密度(ＭＯＤ)是根据材料在试验条件下的质量损失测定的烟气不透光度ꎮ
３. ９　 烟气光密度(Ｄ)是测定的烟气不透光度ꎻ相对透光度的负常用对数ꎮ
３. １０　 产品是材料、复合材料或组合件ꎬ需提供其信息ꎮ
３. １１　 比光密度(Ｄｓ)由光密度乘以一个因数而得ꎬ该因数的计算方式为测试箱的容积除以试样暴露

面积与光束路径长度的乘积(见 ９. １. １)ꎮ
３. １２　 试样是产品的代表性部分ꎬ与基材一起或经处理后试验ꎮ 试样可能包含气隙ꎮ
４　 试样结构与制备

４. １　 试样数量

４. １. １　 如果应在所有三种试验条件下进行试验ꎬ试验样品应由至少九个试样构成:六个试样应在

２５ｋＷ / ｍ２ 下试验(三个试样有引燃火焰ꎬ三个试样无引燃火焰)ꎬ三个试样应在 ５０ｋＷ / ｍ２ 下试验且无引

燃火焰ꎮ
４. １. ２　 以上 ４. １. １ 规定的试样数量应另增一批ꎬ按第 ２ 部分 ２. ２ 的要求用于对每面进行试验ꎮ
４. １. ３　 如系 ８. ８. ２ 规定的条件所要求ꎬ则应另备九个试样(即每一试验模式三个试样)ꎮ
４. １. ４　 如遇膨胀材料ꎬ有必要将锥形加热器置于距试样 ５０ｍｍ 处进行预试验ꎮ 因此ꎬ至少需要另增

两个试样ꎮ
４. ２　 试样尺寸

４. ２. １　 试样应为方形ꎬ边长 ７５ ± １ｍｍꎮ
４. ２. ２　 名义厚度为 ２５ｍｍ 或以下的材料应按其全厚鉴定ꎮ 做对比试验时ꎬ材料应按 １ ± ０. １ｍｍ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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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鉴定ꎮ 所有材料在测试箱中燃烧时都消耗氧气ꎬ某些材料的发烟(尤其是燃烧迅速或厚的试样)受到

测试箱中氧气浓度下降的影响ꎮ 材料应尽可能按其最终使用厚度进行试验ꎮ
４. ２. ３　 厚度大于 ２５ｍｍ 的材料应予切割ꎬ使试样厚度在 ２４ｍｍ 和 ２５ｍｍ 之间ꎬ切割方式要使原始

(未切割)面能被鉴定ꎮ
４. ２. ４　 由芯材和不同面料构成且厚度大于 ２５ｍｍ 的多层材料ꎬ其试样应按 ４. ２. ３ 的规定制备(另见

４. ３. ２)ꎮ
４. ３　 试样制备

４. ３. １　 试样应能代表材料并应按 ４. ３. ２ 及 ４. ３. ３ 所述程序制备ꎮ 试样应从材料相同取样区域切

割、锯割、模压或冲压ꎬ并应保持其厚度和(如有要求)质量记录ꎮ
４. ３. ２　 如果用厚度和成分相同的平整件替代弯曲、模压或特殊部件进行试验ꎬ应在试验报告中载

明ꎮ 试样的任何基材或芯材应与实际使用者相同ꎮ
４. ３. ３　 当涂层材料ꎬ包括油漆和粘合剂按实际使用情况与基材或芯材一起试验时ꎬ试样应按通常操

作方式制备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ꎬ涂装方法、施涂道数和基材类型应包括在试验报告中ꎮ
４. ４　 试样的包裹

４. ４. １　 所有试样均应以单层铝箔(约 ０. ０４ｍｍ 厚)覆盖其背面、并沿边缘包裹正面外围ꎬ中间露出面

积为 ６５ｍｍ ×６５ｍｍ 的测试区域ꎬ铝箔的暗面接触试样ꎮ 包裹作业期间应小心ꎬ不要刺破铝箔或造成不必

要的皱褶ꎮ 铝箔的折叠应尽量减少试样盒底部熔化材料的损失ꎮ 试样在试样盒上装好后ꎬ正面边缘的任

何多余铝箔在适当情况下应予修剪ꎮ
４. ４. ２. １　 包好后厚度不超过 １２. ５ｍｍ 的试样ꎬ应在其下衬以一层烘干密度为 ９５０ ± １００ｋｇ / ｍ３及名义

厚度为 １２. ５ｍｍ 的不燃隔热板并在不燃板下再加一层低密度(名义密度 ６５ｋｇ / ｍ３)耐火纤维毯ꎮ
４. ４. ２. ２　 包好后厚度大于 １２. ５ｍｍ 但小于 ２５ｍｍ 的试样ꎬ应在其下衬以一层低密度(名义密度

６５ｋｇ / ｍ３)耐火纤维毯ꎮ
４. ４. ２. ３　 包好后厚度为 ２５ｍｍ 的试样ꎬ应在不用任何垫板或耐火纤维毯的情况下进行试验ꎮ
４. ４. ３　 对于弹性材料ꎬ用铝箔包住的每个试样在试样盒中的安装均应使其暴露表面与试样盒开口

的内表面齐平ꎮ 暴露表面不平整的材料不得突出于试样盒开口平面以外ꎮ
４. ４. ４　 当非渗透性试样ꎬ如热塑薄膜ꎬ因薄膜与垫衬之间留有气体而在试验期间发生鼓胀时ꎬ应在

薄膜中央切开两道长 ２０ｍｍ 且平行间隔 ２０ｍｍ 的切缝作为通气口ꎬ使试样基本保持平整ꎮ
４. ５　 状态调节

４. ５. １　 在为试验制备试样前ꎬ应将试样在 ２３ ± ２℃和相对湿度 ５０ ± ５％ 下调节至质量恒定ꎮ 间隔

２４ｈ 相继进行两次称重ꎬ当其差别不大于试样质量的 ０. １％或 ０. １ｇ 时(取大者)ꎬ应视为已达到质量恒定ꎮ
４. ５. ２　 试样在状态调节箱中时ꎬ应以支架对其支撑ꎬ使空气与所有表面接触ꎮ
注 １:在状态调节箱中可采用强制式空气流动ꎬ以利于加速调节过程ꎮ
注 ２:由该方法获得的结果对试样状态调节的很小区别也很敏感ꎮ 因此ꎬ确保认真遵循 ４. ５ 的要求很

重要ꎮ
５　 试验装置和辅助设备

试验装置和辅助设备应符合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塑料 　 烟气产生第 ２ 部分:用单箱试验测定光

密度»ꎮ　
６　 试验环境

６. １　 试验装置对直射阳光或任何强光源应有防护ꎬ以免可能产生虚假的光度读数ꎮ
６. ２　 应作好充分安排ꎬ从操作区域排除有潜在危害和令人不适的烟气和气体ꎬ并应采取其他适当预

防措施防止操作者与其接触ꎬ尤其是在从测试箱取出试样期间或清洁试验装置时ꎮ
７　 校准程序

试验装置的校准应按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塑料 　 烟气产生 　 第 ２ 部分:用单箱试验测定光密度»
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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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试验程序

８. １　 测试箱的准备

８. １. １　 按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第 ９ 条的要求准备测试箱ꎬ将加热锥设为 ２５ｋＷ / ｍ２或 ５０ｋＷ / ｍ２ꎮ 对于

膨胀材料ꎬ锥形加热器和试样之间的距离应为 ５０ｍｍꎬ引燃器应位于锥形加热器下缘以下 １５ｍｍ 处ꎮ
８. １. ２　 试验刚完成后ꎬ即关闭测试箱门并打开排气和进气口ꎬ对测试箱通气清理ꎬ直至其完全无烟ꎮ

检查该箱内部ꎬ必要时清洁箱壁和支撑框架(见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的 ９. ９)ꎮ 在每次试验前ꎬ清洁测试箱内

的光学窗面ꎮ 在试验时如将辐射锥设为 ２５ｋＷ / ｍ２ꎬ让试验装置稳定ꎬ直至测试箱的箱壁温度在 ４０ ± ５℃
范围内ꎬ或在试验时如将辐射锥设为 ５０ｋＷ / ｍ２ꎬ则在 ５５ ± ５℃范围内ꎮ 关闭进气阀ꎮ

８. １. ３　 对于膨胀材料试验ꎬ在试验时如将辐射锥设为 ２５ｋＷ / ｍ２ꎬ测试箱的箱壁温度应在 ５０ ± １０℃
范围内ꎬ或在试验时如将辐射锥设为 ５０ｋＷ / ｍ２ꎬ则在 ６０ ± １０℃范围内ꎮ

注:如果温度过高ꎬ可用排气扇从实验室吸入较冷空气ꎮ
８. ２　 使用引燃火焰的试验

对于使用引燃火焰的试验ꎬ将燃烧器置于正确位置ꎬ接通气体和空气供应并点燃燃烧器ꎬ核查流速并

在必要时调整流速以确保火焰符合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的 ７. ３. ６ 的规定ꎮ
８. ３　 测光系统的准备

设为零位后打开光闸ꎬ将透光度读数设为满量程 １００％ ꎮ 再次关闭光闸并用最敏感(０. １％ )量程核

查零位ꎬ如有必要则重新设为零位ꎮ 再次核查该 １００％ 设定ꎮ 按此顺序重复操作ꎬ直至光闸打开和关闭

时在放大器和记录仪上精确得到零位和 １００％读数ꎮ
８. ４　 装入试样

８. ４. １　 将一个按 ４. ３ 和 ４. ４ 制备和包好的试样放入试样盒ꎮ 将试样盒和试样放到辐射锥下的支撑

框架上ꎮ 移除辐射锥下的辐射屏蔽罩ꎬ同时启动数据记录系统并关闭进气口ꎮ 测试箱室门和进气口应在

试验开始后立即关闭ꎮ
８. ４. ２　 如果预试验表明引燃火焰在屏蔽罩移除前熄灭ꎬ立即重新点燃引燃器并同时移开屏蔽罩ꎮ
８. ５　 透光度的记录

８. ５. １　 从试验开始(即辐射屏蔽罩移除后)起连续记录透光度百分比和时间ꎮ 需要时ꎬ将光电探测

放大系统的量程转换到放大十位ꎬ以避免小于满量程 １０％的读数ꎮ
８. ５. ２　 如果透光度降至 ０. ０１％以下ꎬ遮住测试箱门上的观察窗并将放大滤光器从光路上移开ꎮ
８. ６　 观察

８. ６. １　 记下试样任何特有的燃烧特征ꎬ例如分层、膨胀、收缩、熔化和塌陷ꎬ并从试验开始起记下特有

状况发生的时间ꎬ包括点燃时间和火焰延续时间ꎮ 还应记下烟气特征ꎬ例如沉积颗粒物质的颜色和性质ꎮ
注 １:某些材料的发烟ꎬ视燃烧发生于无火焰状态或有火焰状态而有很大区别(见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

准)ꎮ 因此ꎬ在试验期间尽可能多地记录燃烧状态的信息很重要ꎮ
注 ２:有涂层和贴面的材料ꎬ包括层压薄板、砖瓦、织物和其他用粘合剂附着于基材上的材料ꎬ以及不

附在基材上的复合材料ꎬ易于发生分层离、开裂、剥落或其他类型的分离而影响其发烟ꎮ
８. ６. ２　 如果引燃火焰在试验期间被气态排出物熄灭并未在 １０ｓ 内重新点燃ꎬ则应立即关闭点火燃

烧器的供气(见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的 ７. ３. ６)ꎮ
８. ６. ３　 如果没有切口的薄试样发生鼓胀(见以上 ４. ４. ４)ꎬ应舍弃由该试样得出的结果ꎬ另用一个有

切口的试样进行试验ꎮ
８. ７　 试验的终止

８. ７. １　 ８. ８. １ 所述每一试验条件下的初次试验应持续 ２０ｍｉｎꎬ以验证是否可能存在第二个最小透光

率值ꎮ 如果初次试验表明最小透光率值发生于前 １０ｍｉｎ 内ꎬ则随后在该试验条件下试验的暴露时间可为

１０ｍｉｎꎮ 否则ꎬ试验应持续 ２０ｍｉｎꎮ
８. ７. ２　 如使用了引燃火焰ꎬ则熄灭燃烧器ꎮ
注:熄灭燃烧器是为了避免空气可能和存在的燃烧产物发生混合并引起爆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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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７. ３　 移除辐射锥下的辐射屏蔽罩ꎮ
８. ７. ４　 开启排气扇ꎬ在水柱压力计指示有小的负压时打开进气口并继续排气ꎬ直至在选定合适量程

内记录到透光度的最大值ꎬ将其注为“清晰光束”读数 Ｔｃꎬ供校正光学窗上的沉积物时使用ꎮ
８. ８　 重复试验

８. ８. １　 应在下列每一条件下ꎬ对三个试样进行试验:
. １　 辐射照度为 ２５ｋＷ / ｍ２ꎬ有引燃火焰ꎻ
. ２　 辐射照度为 ２５ｋＷ / ｍ２ꎬ无引燃火焰ꎻ和
. ３　 辐射照度为 ５０ｋＷ / ｍ２ꎬ无引燃火焰ꎮ

８. ８. ２　 对每一试样测定其透光度的百分比值ꎬ并据此计算 ９. １ 中的相应的比光密度ꎮ 如果任一试

样的 Ｄｓｍａｘ值与该试样所属一组三个试样的平均值相差超过该平均值 ５０％ ꎬ且无明显原因ꎬ则从相同样品

另取一组三个试样以相同方式进行试验并记录所得全部六个结果的平均值ꎮ
注:即使在同样试验条件下ꎬ一个试样燃烧时可能有火焰ꎬ而其他试样燃烧时可能没有火焰ꎮ 这可作

为产生上述差别的一个明显原因ꎮ
９　 结果的表达

９. １　 比光密度 Ｄｓ

９. １. １　 对于每一试样ꎬ制出一份透光度 － 时间曲线图并确定最小透光度 Ｔｍｉｎꎮ 用下列方程式进行

计算将最小透光度 Ｔｍｉｎ换算成最大比光密度 Ｄｓｍａｘꎬ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Ｄｓｍａｘ ＝ １３２ｌｏｇ１０(１００ / Ｔｍｉｎ)

式中:１３２———由测试箱的 Ｖ / ＡＬ 得出的因子ꎻ
Ｖ———是测试箱的容积ꎻ
Ａ———试样的暴露面积ꎻ
Ｌ———是光路长度ꎮ

注:该方程式所用透光度是实测透光度ꎮ 对于前四个十位ꎬ这是系统记录的数值ꎮ 对于最后两个十

倍位的档(在放大滤光器从光路上移除的情况下)ꎬ透光度需相对于 ０. ０１％或 ０. ００１％的实际量程计算ꎮ
例如ꎬ如果量程设定为 １％ 且已移除放大滤光器ꎬ则实际量程为 ０. ０１％ ꎮ 如果所显示的透光度值是

０ ５２３ꎬ则实测透光度为 ０. ００５２３％ ꎮ
９. １. ２　 如果需要ꎬ对 ９. １. １ 所测定的每个 Ｄｓｍａｘ值加上修正因子 Ｃ ｆꎬ该因子视放大滤光器的使用情况

而定ꎮ Ｃ ｆ的值是:
　 　 . １　 零:

. １　 如果该滤光器在记录透光度时位于光路内(Ｔ≥０. ０１％ )ꎻ或

. ２　 如果测光系统没有配备可移动的滤光器ꎻ或

. ３　 如果查明 ＮＤ －２ 滤光器达到正确的光密度值为 ２ꎻ和
　 　 . ２　 如果滤光器在测光时从光路移除(Ｔ < ０. ０１％ )ꎬ则按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的 ９. ５ 所述程序

测定ꎮ
９. ２　 清晰光束修正因子 Ｄｃ

对每个试样ꎬ记录“清晰光束”读数 Ｔｃ的值(见 ８. ７. ４)ꎬ以确定修正因子 Ｄｃꎮ 以 ９. １. １ 计算 Ｄｓｍａｘ的方

式计算 Ｄｃꎮ 如果修正因数 Ｄｃ小于 Ｄｓｍａｘ的 ５％ ꎬ不要记录该值ꎮ
１０　 其他参照

“热流计的校准”、“单箱试验实测烟气比光密度的可变性”和“质量光密度(ＭＯＤ)的测定”应参照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的附件 Ａ、Ｂ 和 Ｃꎮ

附录 ２　 有毒气体产生耐火试验程序

１　 范围

１. １　 本附录规定了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对累积烟气 /耐火试验产生的气体进行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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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ꎮ 对气体取样系统和气体测量条件给予了特别注意ꎮ
１. ２　 应注意ꎬ气体以外的燃烧产物ꎬ如颗粒、烟气或蒸气等可能有毒ꎬ并且某些气体ꎬ如卤化氢等可

能被取样管路中的水分或被设计为仅用于除去烟颗粒的过滤器留住ꎮ
１. ３　 ＦＴＩＲ 测量应在达到最大烟气密度时进行ꎮ 该时间通过按附录 １ 进行的烟气密度测量试验测定ꎮ
２　 参照规范

本附录的规定由下列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构成: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塑料 －烟气产生 －第 ２ 部分:用单箱试验测定光密度»ꎻ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消防安全 －词汇»ꎻ
ＩＳＯ １９７０２«燃烧产物的毒性试验用 ＦＴＩＲ 技术对燃烧产物中的气体和蒸气进行分析»ꎮ
３　 术语和定义

就本文件而言ꎬ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 和 ＩＳＯ １９７０２ 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ꎮ
３. １　 最大烟气密度取样时间(ＤｍＳＴ)是毒性试验中的取样时间(秒)ꎬ相当于达到第 ２ 部分 ２. ４. １ 所

述最大比光密度的时间ꎮ
３. ２　 取样响应期(ＳＲＰ)是在取样期间装满 ＦＴＩＲ 气囊所需时间ꎬ包括将产物从烟箱送至该气囊的时间ꎮ
４　 原理

燃烧产物在称为最大烟密度取样时间(ＤｍＳＴ)的单一时间点从烟气试验的累积烟箱取样ꎬ该时间点

通过附录 １ 的首次烟气密度试验预先确定ꎮ 该时间代表烟气密度在 ２０ｍｉｎ 标准试验中达到最高水平的

时间ꎮ 气体取样方式应使样品可在质和量上代表测试箱中的气体和燃烧产物ꎬ并使气体取样系统(过滤

器、探头、大小管子和泵)的影响减至最低限度ꎮ 建议将燃烧产物通过气体取样系统的时间和距离减至最

低限度ꎮ 应在气体取样系统内安装一个燃烧产物过滤系统ꎬ防止烟颗粒进入气体分析仪ꎮ 应使用 ＦＴＩＲ
分析所取气体样品ꎮ

５　 气体取样系统

气体取样系统应由探头、加热气体取样管、过滤器、阀和取样泵构成ꎮ
６　 气体分析技术

应使用 ＩＳＯ １９７０２ 标准所述的 ＦＴＩＲ 系统ꎮ
７　 校准

ＦＴＩＲ 系统应按 ＩＳＯ １９７０２ 标准ꎬ针对所要测量的气体进行校准ꎮ
８　 试验程序

８. １　 每次试验前的操作

８. １. １　 核查试验测试箱内壁的状况ꎬ最后清洁内壁ꎬ除去所有污层和颗粒ꎮ 在用 ＦＴＩＲ 取样时ꎬ对内

部探头的表面应同样操作ꎮ
８. １. ２　 应清洁探头的进口ꎮ
８. １. ３　 在试验前ꎬ将过滤器、取样管和阀以及气囊保持在 １５０℃至 １８０℃温度下至少 １０ｍｉｎꎮ
８. １. ４　 光谱仪的波长分辨率应为 ４ｃｍ － １或更佳ꎮ 将中 － 红外全光谱收集区设定在 ６５０ｃｍ － １至 ４ꎬ

５００ｃｍ － １之间ꎮ
８. １. ５　 关闭测试箱门ꎬ将测试箱中的空气引入 ＦＴＩＲ 气囊ꎮ 等待 １ｍｉｎ 并记录背景光谱ꎮ
８. １. ６　 转动取样阀ꎬ将大气空气引入气囊ꎮ
注:建议在试验当天开始任何烟气试验前ꎬ进行一次模拟气体测量ꎬ对烟箱中的环境空气按正常试验

程序取样和分析ꎬ确保未探测到任何气体ꎮ 并建议在气体测量所得结果有疑问时ꎬ均进行该模拟气体测

量ꎮ 并建议在用挥发性溶剂清洁烟箱后ꎬ进行这种筛查性测量ꎮ
８. ２　 试验期间的操作

８. ２. １　 在附录 １ 规定的烟气密度试验期间ꎬ应在 ＤｍＳＴ － (ＳＲＰ × ０. ５)(ｓ)时转动取样阀将测试箱中

的气体引入取样管开始取样ꎮ
８. ２. ２　 等待一段至少与 ＳＲＰ 相等的时间后收集光谱ꎬ停止从测试箱取样并将取样阀转至引入大气

４０２



空气一侧ꎮ
８. ２. ３　 继续烟气密度试验ꎬ直至经过 ２０ｍｉｎ 时间ꎮ 为验证试验结束ꎬ确保已达到烟气密度峰值ꎮ
８. ２. ４　 试验结束时ꎬ遵循附录 １ 所述试验结束程序ꎮ
８. ２. ５　 如果烟箱压力因试样任何燃烧现象而降至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所规定的允许最低值以下ꎬ烟

箱的进气阀按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将自动打开ꎮ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ꎬ应予报告ꎮ
８. ２. ６　 如果烟箱压力因试样任何燃烧现象而超出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所规定的允许最高值ꎬ烟箱的

放气阀按 ＩＳＯ ５６５９ － ２ 标准将自动打开ꎮ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ꎬ应予报告ꎮ
８. ３　 重复试验

如果在附录 １ 的 ８. ８. １ 中的任一试验条件下ꎬ按附录 １ 的 ８. ８. ２ 重复进行另一组三次烟气测量试

验ꎬ则应按本附录在第二组试验的第二和第三次试验时测量气体ꎬ并应按以下 １０ 报告试验结果ꎮ
９　 气体分析

９. １　 ＦＴＩＲ 分析

ＦＴＩＲ 分析应按 ＩＳＯ １９７０２ 标准进行ꎮ
９. ２　 酸性气体浓度修正值的计算

９. ２. １　 应分析气体取样管所用过滤材料ꎬ并应求得过滤材料留住的酸性气体总量 Ｑａ(ｇ)①ꎮ
９. ２. ２　 应根据气体取样期间通过过滤器的气体总体积(Ｖｓ(Ｌ))计算相对浓度:

Ｖｓ ＝ Ｓｆｌ × Ｓｔ

式中:Ｓｆｌ———气体取样的流速(Ｌ / ｓ)ꎻ
Ｓｔ———是气体取样的时间(ｓ)ꎮ

９. ２. ３　 气体相对体积(Ｖａ(Ｌ))应以下式计算:
Ｖａ ＝ (Ｑａ / ＰＭａ) × Ｖｍ

式中:Ｖｍ———是标准状况下的摩尔体积ꎻ
ＰＭａ———气体的摩尔质量ꎮ
９. ２. ４　 酸性气体的浓度修正值 Ｃｃａ(ｐｐｍ)应以下式求得:

Ｃｃａ ＝ Ｖａ / Ｖｓ × １０６

１０　 试验结果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试验结果:
　 　 . １　 对于每一试验:

. １　 用 ＦＴＩＲ 测得的本部分 ２. ４. ２ 所列每种气体最大浓度 Ｃ(ｐｐｍ)ꎻ

. ２　 气体浓度修正值(Ｃｃａ)ꎬ如适用ꎻ

. ３　 经修正的最大气体浓度(Ｃ ＋ Ｃｃａ)ꎬ如适用ꎻ和

. ４　 ＤｍＳＴ 和 ＳＲＰꎻ
　 　 . ２　 对于每一试验条件(见附录 １ 的 ８. ８. １)ꎬ测得并(如适用)经修正的气体浓度最大值的平

均值ꎻ和
　 　 . ３　 试验装置数据:

. １　 气囊内部容积ꎻ

. ２　 气体取样管内部容积和长度ꎻ和

. ３　 气体取样泵排量ꎮ

第 ３ 部分　 “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试验

１　 适用范围

产品(甲板、舱壁、门、天花板、衬板、窗、挡火闸、管道贯穿件和电缆贯穿装置等)如要求为“Ａ”级、

５０２
① 一份相关标准正由 ＩＳＯ / ＴＣ ９２ / ＳＣ１ 制定ꎮ



“Ｂ”级或“Ｆ”级分隔①ꎬ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产品应按本部分附录 １ 和 ２ 规定的耐火试验程序进行试验和鉴定ꎮ 附录 ２ 的各篇附录含有窗、挡火

闸和管道及导管贯穿件的试验程序ꎮ
３　 性能衡准

３. １　 隔热性

３. １. １　 “Ａ”级分隔ꎬ包括“Ａ”级门

在为各等级规定的下列时间内ꎬ按附录 １ 的 ８. ４. １ 测定的背火面平均温升不得超过 １４０℃ꎬ背火面的

任一热电偶所记录的温升不得超过 １８０℃:
“Ａ—６０”级　 　 ６０ｍｉｎ
“Ａ—３０”级　 　 ３０ｍｉｎ
“Ａ—１５”级　 　 １５ｍｉｎ
“Ａ—０”级　 　 ０ｍｉｎ
３. １. ２　 “Ｂ”级和“Ｆ”级分隔ꎬ包括“Ｂ”级和“Ｆ”级门

在为各等级规定的下列时间内ꎬ按附录 １ 的 ８. ４. １ 测定的背火面平均温升不得超过 １４０℃ꎬ背火面的

任一热电偶所记录的温升不得超过 ２２５℃:
“Ｂ—１５”级　 　 １５ｍｉｎ
“Ｂ—０”级　 　 ０ｍｉｎ
“Ｆ—１５”级　 　 １５ｍｉｎ
“Ｆ—０”级　 　 ０ｍｉｎ
３. ２　 完整性

所有“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ꎬ包括“Ａ”级、“Ｂ”级和“Ｆ”级门ꎬ在各等级的相应最少试验时间内

(见附录 １ 的 ８. ５)ꎬ应满足下列要求:
. １　 火焰:背火面不得有火焰ꎻ
. ２　 棉垫:棉垫在按附录 １ 的 ８. ４. ３ 应用时ꎬ或用于协助鉴别火焰时(见附录 １ 的 ８. ４. ２)不得

引燃ꎬ即出现火焰或无焰燃烧ꎻ和
. ３　 间隙量规:间隙量规不得能以附录 １ 的 ８. ４. ４ 所述方式穿过试样的任何开口ꎮ

“Ａ”级、“Ｂ”级和“Ｆ”级门在规定的试验持续时间内或之后ꎬ不要求其能开启或关闭ꎮ
３. ３　 构芯温度

对于铝合金承载分隔ꎬ附录 １ 的 ７. ７ 所述热电偶所测得的构芯平均温升ꎬ在各等级的相应最少试验

时间内(见附录 １ 的 ８. ５)的任何时刻ꎬ不得超过其初始温度 ２００℃以上ꎮ 如构芯为钢或铝合金以外的其

他材料ꎬ主管机关应决定试验持续时间内的温升上限ꎮ
３. ４　 “Ｂ”级连续天花板和衬板

天花板或衬板如要求为“Ｂ”级连续天花板或衬板ꎬ可按本部分附录 ４ 进行试验和鉴定ꎮ
３. ５　 补充要求

３. ５. １　 “Ａ”级和“Ｂ”级结构的试样应由不燃材料制成ꎮ 允许下列例外:
. １ 制造试样时使用的粘合剂和防潮层不要求具有不燃性ꎻ但是ꎬ其应具有低播焰特性ꎻ
. ２　 用于贯穿系统中的密封材料ꎻ
. ３　 气密、水密和风雨密门的密封条ꎻ
. ４　 窗的密封条ꎻ和
. ５　 玻璃装配系统的填料ꎮ

贯穿系统试验中使用的粘合剂和密封材料应为实际结构中所使用者ꎮ ３. ５. １. ３ 至 ３. ５. １. ５ 所述材料

６０２

① 按«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Ⅱ － ２ 章 Ａ 部分和«１９７７ 年托列莫利诺斯国际渔船安全公约 １９９３ 年托列莫利诺斯议定

书»第Ⅴ章中的定义ꎮ “Ｆ”级分隔仅在后一公约中有定义ꎮ



可以安装在试样结构中ꎮ 如含有这些材料ꎬ应在试验报告中载明ꎮ 不得使用未经按本规则试验和 /或未

经主管机关接受的任何其他材料取代试验中所用材料ꎮ
３. ５. ２　 透过窗的热辐射

３. ５. ２. １　 如主管机关要求限制透过窗的热辐射ꎬ窗组合件可按本部分附录 ３ 进行试验和鉴定ꎮ
３. ５. ２. ２　 在产品隔热等级的相应时限过后ꎬ背火面上不必使用棉垫ꎮ
４　 其他参照

４. １　 用于“Ａ”级和“Ｂ”级分隔中的材料ꎬ其不燃性应按第 １ 部分进行验证ꎮ
４. ２　 如允许“Ａ”级和“Ｂ”级分隔中设有可燃装饰板ꎬ则这些装饰板的低播焰特性(如要求时)应按

第 ５ 部分进行验证ꎮ
４. ３　 如果铝质甲板试验时在甲板下装有隔热层ꎬ则试验结果适用于顶面裸露的甲板ꎮ 铝质甲板除

连同甲板敷料或隔热层经过试验并验证了铝的温度未超过 ２００℃ 外ꎬ不得在顶面设有甲板敷料或隔

热层ꎮ
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附录 １ 的 ９ 所含信息ꎮ
６　 参照文件

ＩＳＯ ８３４ － １«耐火试验 －建筑构件第 １ 部分:一般要求»ꎻ
ＩＥＣ ６０５８４ － １«热电偶 －第 １ 部分:参考表»ꎮ

附录 １　 “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耐火试验程序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对结构的认可将限于其试验时的取向ꎻ因此ꎬ舱壁、衬板和门应垂直安装进行试验ꎬ甲板和天花

板应水平安装进行试验ꎮ 甲板在试验时仅其底面需暴露于加热条件ꎬ“Ｂ”级和“Ｆ”级天花板和衬板仅要

求对带有天花板或衬板的一面进行试验ꎮ
１. ２　 对于“通用”的“Ａ”级舱壁和门ꎬ即对于在构芯任何一侧使用隔热材料ꎬ以及对于“Ｂ”级舱壁和

门ꎬ其认可通常要求使用两个试样对结构的每侧分别试验ꎬ除非主管机关认为只对性能预计较差的一侧

进行单次试验是适当的ꎮ
１. ３　 对“通用”的“Ａ”级舱壁试验时ꎬ可能仅根据单次试验即可给予认可ꎬ但该舱壁应以最严苛方式

试验ꎮ 最严苛方式视为隔热层在背火面ꎬ且加强筋也在该侧ꎮ
１. ４　 对“有限应用”的“Ａ”级舱壁试验ꎬ即确定失火危险仅在隔热一侧时ꎬ舱壁可在隔热物设于向火

面且加强筋也设在该侧的情况下试验ꎮ
１. ５　 如果申请认可的“Ａ”级舱壁为“双面应用”隔热层ꎬ且构芯两侧的隔热层厚度相等ꎬ则该舱壁应

在加强筋设于舱壁背火面的情况下试验ꎬ否则应对隔热层最薄的一侧向火面进行试验ꎮ
１. ６　 加强筋的隔热层厚度不必与钢板的隔热层厚度相同ꎮ
１. ７　 如果“Ａ”级分隔系由膜保护层进行隔热ꎬ即由“Ｂ”级天花板为钢质构芯隔热或由“Ｂ”级衬板为

钢质构芯隔热ꎬ则保护层(即天花板或衬板)与构芯的间距应是所申请认可的最小值ꎮ 对于“Ａ”级舱壁ꎬ
该分隔要求从构芯一侧和“Ｂ”级衬板一侧都进行试验ꎮ 对于可作为这种甲板或舱壁结构组成部分的天

花板和衬板ꎬ应至少满足“Ｂ—０”级要求ꎮ
１. ８　 当“Ａ”级分隔系由膜保护层进行隔热时ꎬ构芯的加强筋应位于构芯钢板和保护层之间的空隙

内ꎮ 对于“Ａ”级舱壁ꎬ主管机关可接受或要求加强筋设于构芯钢板的另一侧ꎬ使保护层和构芯的间距能

减至最低限度ꎮ
１. ９　 以下 ２ 规定的试样构芯尺寸用于加强的钢质或铝合金平板构芯ꎮ 如果钢材或铝合金以外的材

料更能代表船上所用结构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对采用这类材料为构芯的试样进行试验ꎮ
１. １０　 由尺寸合适的无隔热层钢质舱壁或甲板构成且无开口的“Ａ”级分隔ꎬ可视为满足“Ａ—０”级

７０２



分隔要求ꎬ即满足烟气和火焰通过要求ꎬ不必进行试验ꎮ 对所有其他分隔ꎬ包括铝质构芯 Ａ—０ 级分隔ꎬ均
要求进行试验ꎮ

１. １１　 与“Ａ”级分隔一起使用的隔热材料ꎬ其试验结果可适用于尺寸比所试验的结构更大的结构ꎬ
只要该结构的取向相同ꎬ即舱壁试验的结果不得适用于甲板ꎬ反之亦然ꎮ

１. １２　 待试结构应尽可能代表船上所用结构ꎬ包括其材料和组装方法ꎮ
１. １３　 本附录提出的试样设计视为反映了最恶劣情况ꎬ以使所分等级对最终用途起到最大效用ꎮ 但

是ꎬ主管机关可接受或要求特殊试验安排来提供认可所需补充信息ꎬ尤其是对于认可不使用水平和垂直

分隔常规构件的各类结构ꎬ例如舱室可能是模块式结构并且舱壁、甲板和天花板之间连续连接ꎮ
１. １４　 拟在非钢质材料制造的防火分隔上安装的门、窗和其他分隔贯穿件应与在该材料制造的分隔

上所试验的原型相符ꎬ除非主管机关确信所认可的结构不论其分隔结构如何ꎬ均不会有损分隔的耐火性ꎮ
１. １５　 结构应在无油漆或无其他饰面的情况下试验ꎬ但如其仅以覆有饰面的方式生产并经主管机关

同意ꎬ可按其完工状态进行试验ꎮ 如果主管机关认为所覆饰面在试验中对结构的性能会有不利影响ꎬ可
要求上述结构在覆有饰面的情况下试验ꎮ

１. １６　 “Ｂ”级结构应在无饰面的情况下试验ꎮ 对于无法这样做的结构ꎬ其饰面可包括在“Ｂ”级试样

内ꎬ并应包括在结构的不燃性试验内ꎮ
２　 试样的性质

２. １　 “Ａ”级舱壁

２. １. １　 尺寸

２. １. １. １　 试样的最小总尺寸ꎬ包括顶边、底边和垂直边的周边细节ꎬ为 ２４４０ｍｍ 宽和 ２５００ｍｍ 高ꎮ
当实际最大总高小于上述高度时ꎬ试样高度应为实际所用最大高度ꎮ

２. １. １. ２　 舱壁板最小高度应为所制造板的标准高度ꎬ尺寸为 ２４００ｍｍꎮ
２. １. １. ３　 构芯的总尺寸在宽度和高度上均应比试样的总尺寸小 ２０ｍｍꎬ构芯的其他尺寸如下:
—板厚:　 　 　 　 　 　 　 　 　 　 　 　 钢 ４. ５ ± ０. ５ｍｍ

铝 ６. ０ ± ０. ５ｍｍ
—间隔 ６００ｍｍ 的加强筋: 钢(６５ ± ５) × (６５ ± ５) × (６ ± １)ｍｍ

铝(１００ ± ５) × (７５ ± ５) × (９ ± １)ｍｍ
２. １. １. ４　 构芯的宽度可大于规定尺寸ꎬ但所增宽度应以 ６００ｍｍ 递增ꎬ使加强筋的中心以及加强筋

和周边细节的关系保持不变ꎮ
２. １. １. ５　 板的任何接缝均应至少从一面满焊ꎮ
２. １. １. ６　 钢质构芯结构的建议尺寸见图 １ꎻ图中所示板厚和加强筋尺寸为名义尺寸ꎮ 不论构芯尺

寸及其制造所用材料如何ꎬ周边细节应如图 ３ 所示ꎮ
２. １. ２　 设计

２. １. ２. １　 如由板(例如“Ｂ”级衬板)隔热ꎬ则试样应至少有一个完整宽度的板ꎬ且该板的位置应使其

纵向两边都与相邻板相接并不得固定于约束框架ꎮ
２. １. ２. ２　 板材隔热系统的总尺寸ꎬ包括所有各边的周边细节ꎬ应在各个方向都比构芯的对应尺寸

大 ２０ｍｍꎮ
２. １. ２. ３　 如果隔热系统是可装有电气附件(如灯具和 /或通风装置)的衬板ꎬ则有必要先对不安装

这些部件的衬板试样本身进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基本性能ꎮ 装有这些部件的试样应另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对

衬板性能的影响ꎮ
２. １. ２. ４　 如隔热层由毯状物构成ꎬ毯应布置为毯间的横向接缝不少于两个ꎮ 接缝的位置距舱壁边

缘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ꎮ
２. １. ３　 说明

２. １. ３. １　 申请方应以图纸形式(包括部件的详细清单)提供试样全部结构详情和组装方法ꎬ使实验

室能在试验前确认实际试样与图纸和规格相一致ꎮ 图纸应包括板和加强筋处所用隔热层尺寸和详细厚

度ꎬ隔热系统固定方法及固定部件细节ꎬ接缝、连接件、空气间隙的细节ꎬ以及所有其他细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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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Ａ”级舱壁和“Ｂ”级衬板的钢质构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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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３. ２　 如由板材隔热ꎬ制造商应提供 ２. ４. ３(舱壁)、２. ７. ３(衬板)或 ２. ８. ３(天花板)所要求的信

息ꎮ 应阐明钢质舱壁 /甲板和隔热板材的间距ꎮ
２. ２　 “Ａ”级甲板

２. ２. １　 尺寸

２. ２. １. １　 试样的最小总尺寸ꎬ包括各边的周边细节ꎬ为 ２４４０ｍｍ 宽和 ３０４０ｍｍ 长ꎮ
２. ２. １. ２　 构芯的总尺寸在宽度和长度上均应比试样的总尺寸小 ２０ｍｍꎬ构芯的其他尺寸如下:
—板厚: 钢 ４. ５ ± ０. ５ｍｍ

铝 ６. ０ ± ０. ５ｍｍ
—间隔 ６００ｍｍ 的加强筋: 钢(１００ ± ５) × (７０ ± ５) × (８ ± １)ｍｍ

铝(１５０ ± ５) × (１００ ± ５) × (９ ± １)ｍｍ
２. ２. １. ３　 构芯的宽度可大于规定的尺寸ꎬ但所增宽度应以 ６００ｍｍ 递增ꎬ使加强筋的中心以及加强

筋和周边细节的关系保持不变ꎮ
２. ２. １. ４　 板的任何接缝均应至少从一面满焊ꎮ
２. ２. １. ５　 钢质构芯结构的建议尺寸见图 ２ꎻ图中所示板厚和加强筋尺寸为名义尺寸ꎮ 不论构芯尺

寸及其制造所用材料如何ꎬ周边细节应如图 ３ 所示ꎮ
２. ２. ２　 设计

２. ２. ２. １　 如由板材(例如“Ｂ”级天花板)隔热ꎬ则试样应设计为至少有一个完整宽度的板ꎬ且该板的

位置应使其纵向两边都与相邻板相接并不得固定于约束框架ꎮ 板材隔热系统的总尺寸ꎬ包括所有各边的

周边细节ꎬ应在各个方向都比与构芯的对应尺寸大 ２０ｍｍꎮ
２. ２. ２. ２　 如果天花板含有板材ꎬ试样应包括板材间横向和纵向接缝的示例ꎮ 如果试样要模拟板材

最大长度大于试样长度的天花板ꎬ则应有一个接缝位于距试样的一个短端约 ６００ｍｍ 处ꎮ
２. ２. ２. ３　 如果隔热系统是可装有电气附件(如灯具和 /或通风装置)的天花板ꎬ则有必要先对不安

装这些部件的天花板试样本身进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基本性能ꎮ 装有这些装置的试样应另行试验ꎬ以确定

其对天花板性能的影响ꎮ
２. ２. ２. ４　 如隔热层由毯状物构成ꎬ毯应布置为毯间的横向接缝不少于两个ꎮ 接缝的位置距甲板边

缘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ꎮ
２. ２. ３　 说明

２. ２. ３. １　 申请方应以图纸形式(包括部件的详细清单)提供试样全部结构详情和组装方法ꎬ使实验

室能在试验前确认实际试样与图和规格相一致ꎮ 图纸应包括板和加强筋处所用隔热层尺寸和详细厚度ꎬ
隔热系统固定方法及固定部件细节ꎬ接缝、连接件、空气间隙的细节ꎬ以及所有其他细节ꎮ

２. ２. ３. ２　 如由板材隔热ꎬ制造商应提供 ２. ８. ３(天花板)所要求的信息ꎮ 应阐明钢质甲板和隔热板

材的间距ꎮ
２. ３　 “Ａ”级门

２. ３. １　 尺寸

试样应包含申请认可的门扇的最大尺寸(指宽度和高度)ꎮ 所能试验的门的最大尺寸由构芯保留一

定尺寸的要求决定(见以下 ２. ３. ２. ４)ꎮ
２. ３. ２　 设计

２. ３. ２. １　 门扇和门框应为钢制或以其他等效材料制成并予以必要的隔热ꎬ以达到所需隔热

标准ꎮ
２. ３. ２. ２　 门上的五金件如铰链、锁、栓、插销、把手等ꎬ应以熔点不低于 ９５０℃的材料制造ꎬ除非能经

耐火试验证明熔点低于 ９５０℃的材料不会对门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ꎮ
２. ３. ２. ３　 门扇和门框应装入按 ２. １. １ 制造的构芯ꎮ
２. ３. ２. ４　 构芯应有一个开口容纳门组合件ꎻ该开口的最大尺寸取决于如下要求:构芯宽度至开口的

各垂直边最小宽度为 ３００ｍｍ 且构芯顶端至开口最小距离为 １００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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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Ａ”级甲板和“Ｂ”级天花板的钢质构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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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约束框架和钢质构芯的连接

２. ３. ２. ５　 除作为门框的一部分外ꎬ构芯不应增加加强筋ꎮ
２. ３. ２. ６　 将门框固定在构芯中的方法应与实际使用方法相同ꎮ 如果在试验中使用螺栓固定门框的

方法ꎬ主管机关不经进一步试验也可接受焊接作为固定门框的方法ꎮ
２. ３. ２. ７ 　 对于装在三边门框中的门ꎬ门应安装为在门底端和试验框架之间留有 １２ｍｍ 至 ２５ｍｍ

间隙ꎮ
２. ３. ２. ８　 构芯应安装为加强筋在背火面ꎬ隔热系统应在向火面ꎮ
２. ３. ２. ９　 主管机关对隔热系统的认可所依据的标准应至少与门所要达到的标准相同ꎮ 如果门的隔

热性能未知ꎬ则构芯应按“Ａ—６０”标准隔热ꎮ 构芯的隔热层不得超出门框外缘ꎮ
２. ３. ２. １０　 门装入构芯时应使性能预计较差的一侧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ꎮ
２. ３. ２. １１　 除主管机关有不同意见外ꎬ铰链门的试验应在门扇背离加热方向开启的情况下进行ꎮ
２. ３. ２. １２　 对于滑动门ꎬ一般不可能说明门应以哪侧作为性能较差的一侧进行试验ꎮ 因此ꎬ将有必

要分开进行两次试验ꎬ一次将门装于舱壁向火面ꎬ另一次将门装于舱壁的背火面ꎮ 如果滑动门由于实际

原因而不能固定于构芯的加强面ꎬ则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加强筋可位于向火面ꎮ
２. ３. ２. １３　 对电梯层门可以预计其仅从走廊一侧暴露于火ꎬ仅该侧应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ꎮ
２. ３. ２. １４　 对双扇门进行的试验不会接受为单扇门的认可证明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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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１５　 双扇门应以尺寸相等的门扇进行试验ꎬ除非该门拟有尺寸不等的门扇ꎮ
２. ３. ３　 说明

申请方应以图纸形式(包括部件的详细清单)提供试样全部结构详情和组装方法ꎬ使实验室能在试

验前确认实际试样与图和规格相一致ꎮ 图纸应包括下列各项的尺寸和细节:
. １　 舱壁ꎻ
. ２　 门扇和门框结构ꎬ包括门扇和门框之间的间隙ꎻ
. ３　 门框与舱壁的连接ꎻ
. ４　 隔热层固定方法及固定部件细节(例如ꎬ所用任何粘合剂的类型和用量)ꎻ和
. ５　 铰链、插销、门栓、锁等配件ꎮ

２. ４　 “Ｂ”级和“Ｆ”级舱壁

２. ４. １　 尺寸

２. ４. １. １　 试样的最小总尺寸ꎬ包括顶边、底边和垂直边的周边细节ꎬ为 ２４４０ｍｍ 宽和 ２５００ｍｍ 高ꎮ
当实际最大总高小于上述高度时ꎬ试样高度应为实际所用最大高度ꎮ

２. ４. １. ２　 舱壁板最小高度应为所制造板的标准高度ꎬ尺寸为 ２４００ｍｍꎮ
２. ４. ２　 设计

２. ４. ２. １　 如结构含有板材ꎬ则试样的结构应至少有一个完整宽度的板ꎬ且该板的位置应使其纵向两

边都与相邻板相接并不得固定于约束框架ꎮ
２. ４. ２. ２　 如果舱壁可装有电气附件(如灯具和 /或通风装置)ꎬ则有必要先对不安装这些部件的舱

壁试样本身进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基本性能ꎮ 装有这些部件的试样应另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对舱壁性能的

影响ꎮ
２. ４. ３　 说明

申请方应以图纸形式(包括部件的详细清单)提供试样全部结构详情和组装方法ꎬ使实验室能在试

验前确认实际试样与图和规格相一致ꎮ 图纸应包括隔热系统所用材料(例如任何板材)尺寸和详细厚

度ꎬ板材固定方法及固定部件细节ꎬ接缝、连接件、空气间隙的细节ꎬ以及所有其他细节ꎮ
２. ５　 “Ｂ”级和“Ｆ”级甲板

２. ５. １　 尺寸

２. ５. １. １　 试样的最小总尺寸ꎬ包括各边的周边细节ꎬ为 ２４４０ｍｍ 宽和 ３０４０ｍｍ 长ꎮ
２. ５. １. ２　 当实际最大尺寸小于上述尺寸时ꎬ试样尺寸应为实际所用最大尺寸ꎬ并应报告试验宽度ꎮ
２. ５. ２　 设计

如结构含有板材ꎬ则试样的结构应至少有一个完整宽度的板ꎬ且该板的位置应使其纵向两边都与相

邻板相接并不得固定于约束框架ꎮ
２. ５. ３　 说明

申请方应以图纸形式(包括部件的详细清单)提供试样全部结构详情和组装方法ꎬ使实验室能在试

验前确认实际试样与图和规格相一致ꎮ 图纸应包括隔热系统所用材料(例如任何板材)尺寸和详细厚

度ꎬ隔热系统固定方法及固定部件细节ꎬ接缝、连接件、空气间隙的细节ꎬ以及所有其他细节ꎮ
２. ６　 “Ｂ”级和“Ｆ”级门

２. ６. １　 尺寸

试样应包含申请认可的门扇的最大尺寸(指宽度和高度)ꎮ 所能试验的门的最大尺寸由构芯保留一

定尺寸的要求决定(见以下 ２. ６. ２. ６)ꎮ
２. ６. ２　 设计

２. ６. ２. １　 门上的五金件如铰链、锁、栓、插销、把手等ꎬ应以熔点不低于 ８５０℃的材料制造ꎬ除非能经

耐火试验证明熔点低于 ８５０℃的材料不会对门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ꎮ
２. ６. ２. ２　 门扇和门框门应视具体情况装入结构匹配的“Ｂ”级或“Ｆ”级舱壁ꎬ从而反映其实际最终使

用情况ꎮ 舱壁应有 ２. ４. １ 所规定的尺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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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２. ３　 舱壁结构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ꎬ其等级至少与门所要求的等级类似ꎬ认可应限于门所试验过

的舱壁结构类型ꎮ
２. ６. ２. ４　 将门框固定在舱壁上的方法应与实际使用方法相同ꎮ 如果在试验中使用螺栓固定门框的

方法ꎬ主管机关不经进一步试验也可接受焊接作为固定门框的方法ꎮ
２. ６. ２. ５ 　 对于装在三边门框中的门ꎬ门应安装为在门底端和试验框架之间留有 １２ｍｍ 至 ２５ｍｍ

间隙ꎮ
２. ６. ２. ６ 　 门的位置应使舱壁至门的各垂直边最小宽度为 ３００ｍｍ 且舱壁顶端至门最小距离

为 １００ｍｍꎮ
２. ６. ２. ７　 门装入舱壁时应使性能预计较差的一侧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ꎮ
２. ６. ２. ８　 除主管机关有不同意见外ꎬ铰链门的试验应在门扇背离加热方向开启的情况下进行ꎮ
２. ６. ２. ９　 对于滑动门ꎬ一般不可能说明门应以哪侧作为性能较差的一侧进行试验ꎮ 因此ꎬ将有必要

分开进行两次试验ꎬ一次将门装于舱壁向火面ꎬ另一次将门装于舱壁的背火面ꎮ
２. ６. ２. １０　 如门在其结构内有通风开口ꎬ通风格栅在试验开始时应打开ꎮ
２. ６. ３　 说明

申请方应以图纸形式(包括部件的详细清单)提供试样全部结构详情和组装方法ꎬ使实验室能在试

验前确认实际试样与图和规格相一致ꎮ 图纸应包括下列尺寸和细节:
. １　 舱壁ꎻ
. ２　 门扇和门框结构ꎬ包括门扇和门框之间的间隙ꎻ
. ３　 门框与舱壁的连接ꎻ
. ４　 隔热层固定方法及固定部件细节(例如ꎬ所用任何粘合剂的类型和用量)ꎻ和
. ５　 铰链、插销、门栓、锁、把手、通风百叶窗、逃生镶板等ꎮ

２. ７　 “Ｂ”级和“Ｆ”级衬板

衬板应如同舱壁一样进行试验ꎬ并应以其要朝向舱室的一面处于耐火试验的加热条件下ꎮ
２. ７. １　 尺寸

２. ７. １. １　 试样的最小总尺寸ꎬ包括顶边、底边和垂直边的周边细节ꎬ为 ２４４０ｍｍ 宽和 ２５００ｍｍ 高ꎮ
当实际最大总高小于上述高度时ꎬ试样高度应为实际所用最大高度ꎮ

２. ７. １. ２　 舱壁板最小高度应为所制造板的标准高度ꎬ尺寸为 ２４００ｍｍꎮ
２. ７. ２　 设计

２. ７. ２. １　 衬板的位置应与按 ２. １. １ 制造的构芯并排ꎮ 衬板应设计为便于在因靠近构芯而通道有限

的情况下组装ꎬ即应在构芯就位的情况下安装ꎮ
注:“Ａ”级舱壁可设有观察和出入开口ꎬ以确定衬板的完整性ꎬ且开口的位置应与衬板的板材接缝对

应并避开“Ａ”级舱壁上的热电偶ꎮ 除需要观察或接近衬板外ꎬ这些开口通常应以矿棉隔热板密封ꎮ
２. ７. ２. ２　 在向火面使用膜保护层(例如“Ｂ”级衬板)的“Ａ”级舱壁试验期间ꎬ也有可能鉴定衬板性

能以对其分级ꎬ但衬板应装有必要的热电偶并应进行必要的完整性测量ꎮ
２. ７. ２. ３　 试样的结构应至少有一个完整宽度的板ꎬ且该板的位置应使其纵向两边都与相邻板相接

并不得固定于约束框架ꎮ
２. ７. ２. ４　 如果衬板可装有电气附件(如灯具和 /或通风装置)ꎬ则有必要先对不安装这些部件的衬

板试样本身进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基本性能ꎮ 装有这些部件的试样应另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对衬板性能的

影响ꎮ
２. ７. ３　 说明

申请方应以图纸形式(包括部件的详细清单)提供试样全部结构详情和组装方法ꎬ使实验室能在试

验前确认实际试样与图和规格相一致ꎮ 图纸应包括隔热系统所用材料(例如任何板材)尺寸和详细厚

度ꎬ隔热系统固定方法及固定部件细节ꎬ接缝、连接件、空气间隙的细节ꎬ以及所有其他细节ꎮ
２. ８　 “Ｂ”级和“Ｆ”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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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８. １　 尺寸

２. ８. １. １　 试样的最小总尺寸ꎬ包括各边的周边细节ꎬ为 ２４４０ｍｍ 宽和 ３０４０ｍｍ 长ꎮ
２. ８. １. ２　 当实际最大尺寸小于上述尺寸时ꎬ试样尺寸应为实际所用最大尺寸ꎬ并应报告试验宽度ꎮ
２. ８. ２　 设计

２. ８. ２. １　 天花板应位于按 ２. ２. １ 制造的构芯下面ꎮ 天花板应设计为便于在因靠近构芯而通道有限

的情况下组装ꎬ即应在构芯就位的情况下安装ꎮ
注:“Ａ”级甲板可设有观察和出入开口ꎬ以确定天花板的完整性ꎬ且开口的位置应与天花板的板材接

缝对应并避开“Ａ”级甲板上的热电偶ꎮ 除需要观察或接近天花板外ꎬ这些开口通常应以矿棉隔热板

密封ꎮ
２. ８. ２. ２　 在向火面使用膜保护层(例如“Ｂ”级天花板)的“Ａ”级甲板试验期间ꎬ也有可能鉴定天花

板性能以对其分级ꎬ但天花板应装有必要的热电偶并应进行必要的完整性测量ꎮ
２. ８. ２. ３　 如果天花板含有板材ꎬ试样应包括板材间横向和纵向接缝的示例ꎮ 如果试样要模拟板材

最大长度大于试样长度的天花板ꎬ则应有一个接缝位于距试样的一个短端约 ６００ｍｍ 处ꎮ
２. ８. ２. ４　 试样的结构应至少有一个完整宽度的板ꎬ且该板的位置应使其纵向两边都与相邻板相接

并不得固定于约束框架ꎮ
２. ８. ２. ５　 如果天花板可装有电气附件(如灯具和 /或通风装置)ꎬ则有必要先对不安装这些部件的

衬板试样本身进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基本性能ꎮ 装有这些部件的试样应另行试验ꎬ以确定其对天花板性能

的影响ꎮ
２. ８. ２. ６　 如对多孔天花板系统作了试验ꎬ同等结构无孔天花板和开孔度(指孔的大小、形状和单位

面积孔数)较小的天花板不经进一步试验即可予以认可ꎮ
２. ８. ３　 说明

申请方应以图纸形式(包括部件的详细清单)提供试样全部结构详情和组装方法ꎬ使实验室能在试

验前确认实际试样与图和规格相一致ꎮ 图纸应包括隔热系统所用材料(例如任何板材)尺寸和详细厚

度ꎬ隔热系统固定方法及所有相关细节ꎬ尤其包括固定部件、接缝、连接件和空气间隙ꎮ
３　 试样材料

３. １　 规格

试验前ꎬ结构所用各种材料的下列信息(如适用)应由申请方送交实验室:
. １　 识别标记和商标名称ꎻ
. ２　 主要成分ꎻ
. ３　 名义厚度ꎻ
. ４　 名义密度(对于可压缩材料ꎬ这应与名义厚度关联)ꎻ
. ５　 名义平衡含水量(在 ５０％相对湿度和 ２３℃温度下)ꎻ
. ６　 有机物名义含量ꎻ
. ７　 环境温度下的比热ꎻ和
. ８　 环境温度下的导热性ꎮ

３. ２　 控制性测量

３. ２. １　 一般规定

３. ２. １. １　 材料的特性如对试样性能很重要(不包括钢和等效材料)ꎬ检测实验室应取基准试样ꎮ 基

准试样应用于不燃性试验(如适宜)ꎬ并用于测定厚度、密度和(如适宜)含水量和 /或有机物含量ꎮ
３. ２. １. ２　 喷涂材料的基准试样应在该材料喷涂到构芯上时制取ꎬ并应以相似方式和相同方向喷涂ꎮ
３. ２. １. ３　 实验室在基准试样按 ４ 的规定调节后ꎬ应视其材料种类和建议等级对其进行下列控制

试验ꎮ
３. ２. １. ４　 厚度、密度和含水量和 /或有机物含量的测定应使用三个试样ꎬ并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ꎮ
３. ２. ２　 封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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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１　 当隔热材料封装于结构内且实验室无法在试验前对该材料取样进行控制测量时ꎬ应要求

申请方提供所需的材料样品ꎮ 在此情况下ꎬ试验报告应清楚说明ꎬ实测特性系按申请方为试验提供的材

料样品测定ꎮ
３. ２. ２. ２　 尽管有上述规定ꎬ实验室如有可能还应尝试用可在试验前从试样割取的样品或按试验后

确定的类似特性进行核查来验证特性ꎮ 当在试验前从试样割取样品时ꎬ试样的修补应不致有损其在耐火

试验中的性能ꎮ
３. ２. ３　 不燃性

如要求试样结构所用材料具有不燃性ꎬ即为“Ａ”级和“Ｂ”级ꎬ则应由主管机关认可并独立于材料制

造商的实验室按本附件第 １ 部分的试验方法以试验报告形式提供证据ꎮ 这些试验报告应表明ꎬ不燃性试

验系在进行耐火试验之日前不超过 ２４ 个月进行ꎮ 如果不能提供此种报告ꎬ则应按本规则附件 １ 第 １ 部

分进行试验ꎮ 当材料在进行耐火试验时具有有效的不燃材料型式认可证书时ꎬ可不要求提供不燃性试验

报告ꎮ
３. ２. ４　 低播焰特性

３. ２. ４. １　 如要求试样结构所用材料具有低播焰特性ꎬ则应由主管机关认可并独立于材料制造商的

实验室按本附件第 ５ 部分以试验报告形式提供证据ꎮ 这些试验报告应表明ꎬ低播焰试验系在进行耐火试

验之日前不超过 ２４ 个月进行ꎮ 如果不能提供此种报告ꎬ则应按本附件第 ５ 部分进行试验ꎮ 当材料在进

行耐火试验时具有有效的低播焰特性型式认可证书时ꎬ可不要求提供低播焰试验报告ꎮ
３. ２. ４. ２　 试样结构所用粘合剂不要求具有不燃性ꎻ但其应具有低播焰特性ꎮ
３. ２. ５　 厚度

３. ２. ５. １ 　 各种材料和材料组合的厚度ꎬ当用适当的量具或卡尺测量时ꎬ应在名义厚度的规定值

± １０％范围内ꎮ
３. ２. ５. ２　 喷涂隔热材料的厚度应使用适当探针ꎬ在各个背火面热电偶的邻近位置测量ꎮ
３. ２. ６　 密度

３. ２. ６. １　 各种材料的密度应根据重量和尺寸的测量确定ꎮ
３. ２. ６. ２　 矿棉或任何类似可压缩材料的密度应与名义厚度关联ꎬ试样所用各种材料的密度应在名

义密度的规定值 ± １０％范围内ꎮ
３. ２. ７　 含水量

３. ２. ７. １　 试样所用各种不燃材料的含水量(Ｗ１ － Ｗ２)应使用下列方法计算ꎬ并指出干重(Ｗ２)的百

分比以及要求哪些信息ꎮ
３. ２. ７. ２　 下述中的 Ｗ１、Ｗ２和 Ｗ３系三次称重的平均值ꎮ Ｗ１ 应高于 ２５ｇꎮ 每种材料按其生产方向沿

宽度取三个试样ꎬ尺寸为宽度 × 至少 ２０ｍｍ × 材料厚度ꎬ应对试样称重(状态初始调节后的重量 Ｗ１)ꎬ然
后在通风烘箱中 １０５ ± ２℃温度下加热 ２４ｈꎬ并在冷却后再次称重(Ｗ２)ꎮ 但是ꎬ石膏基胶凝料和类似材料

应在 ５５ ± ５℃温度下干燥至恒重(Ｗ２)ꎮ
３. ２. ７. ３　 各试样的含水量(Ｗ１ －Ｗ２)应以干重(Ｗ２)的百分比进行计算ꎮ
３. ２. ８　 有机物含量

３. ２. ８. １　 需提供试样所用不燃材料的有机物含量信息ꎮ 按 ３. ２. ７ 的规定计算出含水量的百分比

后ꎬ三个试样应在烘箱中 ５００ ± ２０℃温度下再加热 ２ｈ 并再次称重(Ｗ３)ꎮ 有机物含量(Ｗ１ －Ｗ２)应作为干

重(Ｗ２)的百分比进行计算ꎮ
注:只要试样代表了公差上限ꎬ可以接受更大的公差ꎮ 在此情况下ꎬ应在试验报告和型式认可证书中

予以说明ꎮ
３. ２. ８. ２　 试样所用各种材料的有机物含量应在有机物名义含量的规定绝对值 ± ０. ３％范围内ꎮ
４　 试样的状态调节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在试验前ꎬ应保护试样免受不利环境条件的影响ꎮ 试样在实验室正常环境条件下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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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重)、风干状态前ꎬ不得进行试验ꎮ 平衡状态应按以下 ４. ２ 得到ꎮ
４. １. ２　 允许加速调节ꎬ但所用方法不得改变所含各种材料的特性ꎮ 一般而言ꎬ高温调节时的温度应

低于材料的临界温度ꎮ
４. ２　 验证

４. ２. １　 试样的状态可视具体情况用专用样品监控和验证ꎬ以测定所含各种材料的含水量ꎮ 这些样

品的结构应为具有相似厚度和暴露面ꎬ可体现试样的水蒸气损耗ꎬ其线性尺寸至少为 ３００ｍｍ × ３００ｍｍ 且

质量至少为 １００ｇꎮ 间隔 ２４ｈ 相继进行的两次称重ꎬ当其质量差别不大于基准试样质量的 ０. ３％ 或 ０. ３ｇ
时(取大者)ꎬ应视为已达到恒重ꎮ

４. ２. ２　 检测实验室可使用其他可靠方法验证材料已达到含水量平衡ꎮ
４. ３　 封装材料

４. ３. １　 当试样含有封装材料时ꎬ确保这些材料在组装前达到含水量平衡很重要ꎬ应与试验申请方一

起为试验作好特殊安排确保如此ꎮ
４. ３. ２　 当试样(例如门)含有封装材料时ꎬ４. ２ 中关于含水量平衡的要求应适用ꎮ
５　 试样的安装

５. １　 约束和支撑框架

５. １. １　 所有试样都应安装在坚固的混凝土框架或衬有混凝土或砖石的框架内ꎬ能高度约束试验期

间产生的膨胀力ꎮ 混凝土或砖石的密度应在 １６００ｋｇ / ｍ３至 ２４００ｋｇ / ｍ３之间ꎮ 钢质框架的混凝土或砖石内

衬的厚度应至少为 ５０ｍｍꎮ
５. １. ２　 约束框架的刚性应通过在框架内两个相对构件之间的宽度中点施加 １００ｋＮ 膨胀力并在这些

位置测量内部尺寸的增加予以鉴定ꎮ 该鉴定应沿舱壁或甲板的加强筋方向进行ꎬ内部尺寸的增加不得超

过 ２ｍｍꎮ
５. １. ３　 用于鉴定含有“Ｂ”级天花板或衬板的“Ａ”级分隔的框架ꎬ应设有至少 ４ 个观察和出入开口ꎬ

理论上为每四分之一试样一个ꎮ 这些开口应便利接近空隙ꎬ以在试验期间确定甲板或舱壁上的天花板或

衬板的完整性ꎮ 除需要观察或接近天花板或衬板外ꎬ这些开口通常应以矿棉隔热板密封ꎮ
５. ２　 “Ａ”级分隔

５. ２. １　 “Ａ”级分隔的构芯应如图 ３ 所示ꎬ固定在约束框架内并沿其周边密封ꎮ 如果实验室认为有

必要ꎬ可在固定系耳和约束框架之间插入厚约 ５ｍｍ 的钢质垫片ꎮ
５. ２. ２　 当“Ａ”级分隔的构芯要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时ꎬ即当固定系耳在构芯的向火面时ꎬ约束框

架 １００ｍｍ 宽的相邻周边边缘应隔热以保护固定系耳和构芯边缘ꎬ使其不直接暴露于加热条件下ꎮ 在其

他情况下ꎬ不论试样为何种类型ꎬ都不得保护周边边缘使其不直接暴露于加热条件下ꎮ
５. ３　 “Ｂ”级和“Ｆ”级分隔

５. ３. １　 对于“Ｂ”级或“Ｆ”级舱壁或衬板ꎬ试样应在顶部支撑ꎬ并在垂直边和底部以能代表实际状况

的方式予以固定ꎮ 舱壁或衬板顶部的支撑应考虑到适当的膨胀或留有实际使用的间隙ꎮ 在垂直边缘ꎬ应
通过确保试样在约束框架内紧密贴合来防止试样向约束框架垂直边缘的侧向膨胀ꎬ而在垂直边缘和框架

之间插入刚性垫块可起到此作用ꎮ 如果对实际使用的特定结构ꎬ在舱壁或衬料的边缘为移动留有余地ꎬ
则试样应模拟这些状况ꎮ

５. ３. ２　 对于“Ｂ”级或“Ｆ”级天花板ꎬ由于试样所要模拟的部分天花板系取自面积比其大得多的天花

板ꎬ应防止天花板构件在周边边缘的膨胀ꎮ 应通过确保试样在约束框架内紧密贴合来防止其膨胀ꎬ而在

天花板构件端部或边缘和约束框架之间插入刚性垫块可起到此作用ꎮ 仅当天花板在一个或多个方向进

行全尺寸试验时ꎬ方可允许周边边缘在一个或多个相应方向含有膨胀余量ꎮ
６　 试样的检查

６. １　 符合性

６. １. １　 实验室应验证试样申请方提供的图纸和组装方法相符(见 ２)ꎬ任何不相符合之处应在试验

开始前得到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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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２　 有时ꎬ试验前可能无法验证试样结构所有方面的符合性ꎬ试验后可能也得不到充分证据ꎮ 当

有必要依靠申请方提供的信息时ꎬ试验报告中对此应有清楚说明ꎮ 但实验室仍应确保其对试样的设计有

充分了解ꎬ并应自信能在试验报告中准确记录结构详情ꎮ
６. ２　 门的间隙

门安装后ꎬ在即将试验前ꎬ实验室应测量门扇和门框之间的实际间隙ꎬ对双扇门还应测量相邻门扇之

间的实际间隙ꎮ 应在每个门扇顶边和底边取两个位置并在每一垂直边取三个位置测量间隙ꎮ
６. ３　 门的操作

与此相似ꎬ在即将试验前ꎬ实验室应将门扇打开至少 ３００ｍｍ 核查门的操作性ꎮ 然后ꎬ门扇应自动(如
果设有自动关闭装置)或手动关闭ꎮ 试验时ꎬ门可闩上但不得锁上ꎬ且不得装有实际通常不装的闩门或锁

门装置ꎮ
７　 测试设备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试验炉

试验炉的测试设备和试样的测试设备一般应符合 ＩＳＯ ８３４ － １ 标准«耐火试验 － 建筑构件 － 第 １ 部

分:一般要求»ꎻ但经本节修正者除外ꎮ 下述的详细内容是对 ＩＳＯ 要求的补充、细化或修改ꎮ
７. ２　 环境温度热电偶

在试验前和试验期间ꎬ应用一热电偶指示实验室内试样附近的环境温度ꎮ 该热电偶名义直径应为

３ｍｍꎬ矿物棉隔热ꎬＫ 型不锈钢质ꎮ 其测量接点应有辐射热和气流防护ꎮ 环境温度应在距试样背火面水

平距离 １ｍ 至 ３ｍ 之间监测ꎮ
７. ３　 炉温热电偶

７. ３. １　 设计

７. ３. １. １　 炉内热电偶应为板式温度计ꎬ如 ＩＳＯ ８３４ － １ 标准所述由折叠钢板和固定在其上的热电偶

组成ꎬ并有隔热材料ꎮ
７. ３. １. ２　 板式温度计的板应由 １５０ ± １ｍｍ 长、１００ ± １ｍｍ 宽和 ０. ７ ± ０. １ｍｍ 厚的镍合金薄板按图 ４

所示设计折叠制成ꎮ
７. ３. １. ３　 测量接点应由 ＩＥＣ ６０５８４ － １ 标准规定的镍铬 /镍铝(Ｋ 型)金属丝构成ꎬ在矿物隔热层包

裹下装入名义直径 １ｍｍ 的耐热钢合金护套ꎬ热结点与护套电气绝缘ꎮ 热电偶的热接点应在图 ４ 所示位

置ꎬ以一个小钢片固定在板的几何中心ꎮ 该钢片系用与板相同的材料制成ꎬ能焊在板上或可用螺钉固定

在板上以方便热电偶的更换ꎮ 该钢片如点焊在板上ꎬ其大小应为约 １８ｍｍ ×６ｍｍꎬ如用螺钉固定在板上则

其名义尺寸为 ２５ｍｍ ×６ｍｍꎮ 螺钉直径应为 ２ｍｍꎮ
７. ３. １. ４　 板和热电偶的组合件应有一个无机隔热材料垫ꎬ其名义尺寸为 ９７ ± １ｍｍ × ９７ ± １ｍｍ ×

１０ ± １ｍｍ 厚ꎬ密度 ２８０ ± ３０ｋｇ / ｍ３ꎮ
７. ３. １. ５　 板式温度计在首次使用前ꎬ应将整个板式温度计置于预热到 １０００℃的烘箱内老化 １ｈꎮ
注:在标准温度 /时间曲线下暴露于耐火试验炉内 ９０ｍｉｎꎬ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替代使用烘箱的

方法ꎮ
７. ３. １. ６　 当板式温度计的使用多于一次时ꎬ应留有一份使用记录ꎬ列明每次使用时所作的核查和使

用时间ꎮ 热电偶和隔热垫在炉中暴露 ５０ 小时后ꎬ应予更换ꎮ
７. ３. ２　 数量

２ 所规定的试样应至少设有 ６ 个炉内热电偶ꎮ 对于比 ２ 所规定者大的试样ꎬ应以试样面积每 １. ５ｍ２

一个的比例另增热电偶ꎮ 对于门组合件ꎬ试样面积系指装有门的整个舱壁结构ꎮ 此原则也应用于安装在

舱壁或甲板中的其他组合件(如窗、导管和贯穿件)ꎮ
７. ３. ３　 定位

７. ３. ３. １　 用于测量炉温的热电偶应均匀分布ꎬ以可靠指示试样附近的平均温度ꎮ 试验开始时ꎬ测量

接点应距试样表面 １００ｍｍꎬ在试验期间应保持 ５０ｍｍ 至 １５０ｍｍ 距离ꎮ 支撑方法应确保热电偶在试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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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会下垂或移位ꎮ 如热电偶的金属丝易于穿过试验结构ꎬ则不得使用钢质支撑管ꎮ 板式温度计不得设

在炉内会被火焰直接冲击的位置ꎮ

图 ４　 炉内热电偶组合件

１￣铠装热电偶ꎬ其接热点绝缘ꎻ２￣点焊或螺钉固定钢片ꎻ３￣热电偶的热接点ꎻ４￣隔热材料ꎻ５￣(０. ７ ± ０. １)厚镍合金薄板ꎻ６￣“Ａ”面

７. ３. ３. ２　 板式温度计的方向应为 Ａ 面朝向壁式炉的后壁和卧式炉的炉底ꎮ
７. ３. ４　 连接

热电偶金属丝应连续通至记录仪ꎬ或应使用适当的补偿导线且所有接点尽可能保持在环境温度条

件下ꎮ
７. ４　 炉内压力传感器

测量炉内压力平均值所用的感应头ꎬ其设计应为图 ５ 中的一种ꎮ

图 ５　 压力传感头

７. ５　 背火面温度热电偶

７. ５. １　 设计

背火面表面的温度应以圆盘型热电偶测量ꎬ如图 ６ 所示ꎮ 热电偶的直径 ０. ５ｍｍ 金属丝应焊在

０ ２ｍｍ 厚 × １２ｍｍ 直径圆形铜片上ꎮ 每个热电偶都应覆盖有一个 ３０ｍｍ 见方和 ２. ０ ± ０. ５ｍｍ 厚的不燃隔

热垫ꎮ 该隔热垫的材料密度应为 ９００ ± １００ｋｇ / ｍ３ꎮ
７. ５. ２　 连接

应以相似类型金属丝或适当的补偿导线与记录仪连接ꎮ
７. ５. ３　 清理表面以容纳热电偶

７. ５. ３. １　 钢—应除去饰面并用溶剂清洁表面ꎮ 疏松锈皮和氧化皮应用钢丝刷清除ꎮ
７. ５. ３. ２　 不规则表面—应用适当砂纸磨平现有表面ꎬ为每个热电偶准备一块不大于 ２５００ｍｍ２的表

面供充分粘结ꎮ 为有充分粘结的表面而除去的材料应尽量少ꎮ 如表面无法磨平ꎬ应使用填料准备适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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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填料用量应尽量少ꎮ 填料应由陶瓷水泥构成ꎬ填补的表面干燥后应磨平ꎬ必要时使用砂纸ꎮ

图 ６　 背火面表面的热电偶接点和隔热垫

７. ５. ４　 热电偶的固定

７. ５. ４. １　 钢—装有热电偶的隔热垫应使用“水基陶瓷水泥”粘结在清洁过的钢材表面上ꎬ该陶瓷

水泥系通过将其成份融合形成一种耐高温粘合剂而制成ꎮ 该粘合剂的粘稠度应达到在干燥过程中不

需以机械辅助方式固定ꎬ但如粘结时遇到困难ꎬ可使用胶带固定ꎬ只要胶带在试验前及早除去而足以

使粘合剂完全干燥ꎮ 除去胶带时应小心ꎬ确保隔热垫不致损坏ꎮ 如果隔热垫在除去胶带时受损ꎬ则应

更换热电偶ꎮ
７. ５. ４. ２　 矿物棉—装有隔热垫的热电偶应布置为如果表面有金属网ꎬ该网可有助于固定ꎬ且与纤维

表面的粘结在所有情况下都应使用“接触型粘合剂”ꎮ 该粘合剂特性为在粘合面接触前需要一段干燥时

间ꎬ因而不需外部压力ꎮ
７. ５. ４. ３　 如无法粘合ꎬ应使用仅接触隔热垫不覆盖(铜)圆片部位的销钉、螺钉或夹子ꎮ (例如:

尺寸约为 ３０ × １５ × ３０ × ０. ５ｍｍ 的 Ｕ 形夹ꎬ仅与隔热垫的端角接触ꎮ 传到圆形铜片的热量可忽略

不计ꎮ)
７. ５. ４. ４　 矿物纤维喷涂:热电偶在隔热层含水量达到稳定状态前不得安装ꎮ 在所有情况下均应使

用钢粘结技术ꎬ且表面如有金属网ꎬ则热电偶在隔热层上的粘合方式应使金属网有助于固定ꎮ
７. ５. ４. ５　 蛭石 /水泥类喷涂:应采用为湿纤维喷涂规定的技术ꎮ
７. ５. ４. ６　 纤维或矿质集料组合板:应采用钢粘结技术ꎮ
７. ５. ４. ７　 在所有粘结情况下ꎬ粘合剂均应施涂为一层足以充分粘结的薄膜ꎬ且在热电偶的粘结与试

验之间应间隔足够时间ꎬ使陶瓷粘合剂含水量达到稳定状态以及接触型粘合剂”溶剂挥发ꎮ
７. ５. ４. ８　 对于“Ａ”级和“Ｂ”级分隔ꎬ结构的隔热性能应仅靠该结构由不燃材料制成的部分提供ꎮ

但是ꎬ如果材料或板材仅以覆有饰面的方式制造ꎬ或如果主管机关认为增覆一层饰面漆可能不利于分隔

的性能ꎬ则主管机关可允许或要求其在试验时覆有饰面ꎮ 在这些情况下ꎬ应在一块尽可能小的局部面积

将所覆饰面除去ꎬ以便将热电偶固定在不燃部分ꎬ例如敷设不燃隔热层的甲板(浮动地板)应将热电偶所

在局部任何可燃表层饰面除去ꎬ以便将热电偶固定在隔热材料上ꎮ
７. ６　 热电偶在试样上的位置

７. ６. １　 “Ａ”级分隔ꎬ不包括门

０２２



试样背火面的表面温度应由在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位置的热电偶测量:
. １　 五个热电偶ꎬ试样的中心一个ꎬ四分之一区的中心各一个ꎬ均位于距任何接缝的最近部分

至少 １００ｍｍ 处和 /或距任何加强筋的焊缝至少 １００ｍｍ 处ꎻ

图 ７　 “Ａ”级分隔背火面热电偶位置:隔热面朝向实验室

. ２　 两个热电偶ꎬ中间加强筋上各一个ꎬ对于舱壁在试样 ０. ７５ 高度处ꎬ对于甲板在甲板长度

中点ꎻ
. ３　 两个热电偶ꎬ隔热系统的垂向(纵向)接缝(如有)上各一个ꎬ对于舱壁在试样 ０. ７５ 高度

处ꎬ对于甲板在甲板长度中点ꎻ
. ４　 当结构有两个方向不同的接缝时ꎬ例如相互正交ꎬ则除以上 ７. ６. １. ３ 所述者外ꎬ应另增两

个热电偶ꎬ两个交点各一个ꎻ
. ５　 当结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接缝时ꎬ则每种接缝应各用两个热电偶ꎻ
. ６　 如果认为产生的温度可能高于上列热电偶所测温度ꎬ检测实验室或主管机关可自行决定

在特殊部件或特定结构细节上增设热电偶ꎻ和
１２２



. ７　 以上. ４ 至. ６ 所规定的测量舱壁的热电偶ꎬ例如位于不同类型接缝上或接缝交点上者ꎬ如
有可能应位于试样的上半部ꎮ

图 ８　 “Ａ”级分隔背火面热电偶位置:钢质构芯平坦面朝向实验室

７. ６. ２　 “Ｂ”级和“Ｆ”级分隔ꎬ不包括门

试样背火面的表面温度应由在图 ９ 所示位置的热电偶测量:
. １　 五个热电偶ꎬ试样的中心一个ꎬ四分之一区的中心各一个ꎬ均位于距任何接缝的最近部分

至少 １００ｍｍ 处ꎻ
. ２　 两个热电偶ꎬ分隔 /隔热系统的垂向(纵向)接缝(如有)上各一个ꎬ对于舱壁在试样 ０. ７５

高度处ꎬ对于甲板 /天花板在甲板 /天花板长度中点ꎻ和
. ３　 以上 ７. ６. １. ４ 至 ７. ６. １. ７ 要求增设的热电偶ꎮ

７. ６. ３　 “Ａ”级、“Ｂ”级和“Ｆ”级门

试样背火面的表面温度应由下列热电偶测量:
. １　 五个热电偶ꎬ门扇的中心一个ꎬ门扇四分之一区的中心各一个ꎬ均位于距门扇的边缘、任何

加强筋、门上的五金件和任何特殊部件或特定结构细节至少 １００ｍｍ 处ꎻ
. ２　 如果门扇装有加强筋ꎬ则增设两个热电偶ꎬ门中部的两个加强筋上各一个ꎻ
. ３　 如果认为产生的温度可能高于上列热电偶所测温度ꎬ检测实验室或主管机关可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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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部件或特定结构细节上增设热电偶ꎮ 门框或门扇任何部分增设且距门扇边缘和门

框之间的间隙不足 １００ｍｍ 的热电偶不得用于试样分级目的ꎬ如果设有ꎬ则仅供参考ꎻ

图 ９　 “Ｂ”级和“Ｆ”级分隔背火面热电偶位置

. ４　 以上 ７. ６. ３. ２ 至 ７. ６. ３. ３ 所规定的热电偶ꎬ如有可能应位于试样的上半部ꎻ

. ５　 “Ｂ”级门格栅增设的热电偶不得置于开孔区域上及其周围 １００ｍｍ 宽范围内ꎻ

. ６　 门如在其结构内设有通风开口ꎬ不得在通风格栅上测量温度ꎻ

. ７　 装有顶板的门结构的试验ꎬ应将热电偶始终设在顶板的背火面上以及门扇顶部以上

１２５ｍｍ 处的顶板拼缝和 /或连接型材上ꎮ 试样顶板的高度应等于或大于 ２２５ｍｍꎻ和
. ８　 在试验双扇门组合件时ꎬ这些要求应对各门扇分别适用ꎮ

７. ７　 构芯温度热电偶

７. ７. １　 在试样构芯为非钢质时ꎬ热电偶应固定在构芯材料上与 ７. ６. １. １ 所述表面热电偶对应的

位置ꎮ
７. ７. ２　 热电偶的固定应使其热接点通过适当方式装在合适位置上ꎬ包括敲击穿入构芯ꎮ 应防止金

属丝比结点更热ꎮ 前 ５０ｍｍ 应在等温面内ꎮ
７. ８　 热电偶测量和记录设备

测量和记录设备应能在 ＩＳＯ ８３４ － １ 标准规定的限度内操作ꎮ
７. ９　 棉垫

完整性测量用的棉垫应由新的未染色软棉纤维构成ꎬ２０ｍｍ 厚 × １００ｍｍ 见方ꎬ重量应为 ３ｇ 至 ４ｇꎮ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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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使用前应在烘箱中于 １００ ± ５℃下干燥 ３０ｍｉｎ 进行调节ꎮ 干燥后ꎬ应让其在干燥器中冷却至环境温度ꎬ
并可在干燥器中存放至需要使用时ꎮ 使用时ꎬ应将其如图 １０ 所示装在有手柄的网框中ꎮ

７. １０　 间隙量规

应有图 １０ 所示三种间隙量规供完整性测量用ꎮ 间隙量规应由不锈钢制成ꎬ其直径精度为 ± ０. ５ｍｍꎬ
并应备有相应的手柄ꎮ

图 １０　 棉垫架

８　 试验方法

８. １　 一般规定

除经本节修正者外ꎬ试验一般应按 ＩＳＯ ８３４ － １ 标准进行ꎮ 以下各节规定的程序是对 ＩＳＯ 要求的补

充、细化或修改ꎮ
８. ２　 试验的开始

８. ２. １　 在试验开始前至多 ５ｍｉｎ 内ꎬ应核查所有热电偶记录的初始温度以确保一致ꎬ并记下数据值ꎮ
应获取变形的类似数据值ꎬ还应记下试样的初始状况ꎮ

８. ２. ２　 试验时ꎬ试样内部初始平均温度和背火面的表面初始平均温度应为 １０℃至 ３５℃且与初始环

境温度的差别应在 ５℃内ꎮ
８. ２. ３　 开始试验前ꎬ炉温应低于 ５０℃ꎮ 试验应视为在遵循标准加热曲线的程序启动时开始ꎮ
８. ２. ４　 环境条件

实验室在试验期间应基本上无风ꎮ 环境温度在试验开始时应为 １０℃至 ３５℃ꎬ该温度在试验期间对

于所有仍然达到隔热衡准的隔热分隔元件ꎬ其降低不得超过 ５℃或其上升不得超过 ２０℃ꎮ
８. ３　 炉的控制

８. ３. １　 炉温

８. ３. １. １　 由 ７. ３ 规定的炉内热电偶得出的平均炉温应予以监测和控制ꎬ使其遵循下述关系(即标准

加热曲线):
Ｔ ＝ ３４５ｌｏｇ１０(８ｔ ＋ ｌ) ＋ ２０

式中:Ｔ———平均炉温(℃)ꎻ
ｔ———为时间(ｍｉ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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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 １. ２　 下列各点由上述关系确定:
　 　 . １　 前 ５ｍｉｎ 末　 ５７６℃ꎻ
　 　 . ２　 前 １０ｍｉｎ 末 ６７９℃ꎻ
　 　 . ３　 前 １５ｍｉｎ 末 ７３８℃ꎻ
　 　 . ４　 前 ３０ｍｉｎ 末 ８４１℃ꎻ和
　 　 . ５　 前 ６０ｍｉｎ 末 ９４５℃ꎮ

编号 间隙量规 钢杆直径(Ｄ)ｍｍ

１ ϕ６ｍｍ ６ ± ０. ５

２ ϕ１２ｍｍ １２ ± ０. ５

３ ϕ２５ｍｍ ２５ ± ０. ５

图 １１　 间隙量规

８. ３. １. ３　 由规定的炉内热电偶记录的平均温度 －时间曲线下的面积与标准加热曲线下的面积的偏

差百分比‘ｄ’ꎬ应在下列范围内:
± １５％ 　 　 　 　 　 　 　 　 　 　 　 　 　 　 从 ｔ ＝ ０ 至 １０　 　 　 　 　 　 　 (１)
± (１５ － ０. ５( ｔ － １０))％ 从 ｔ ＝ １０ 至 ３０ (２)
± (５ － ０. ０８３( ｔ － ３０))％ 从 ｔ ＝ ３０ 至 ６０ (３)
± ２. ５％ 从 ｔ ＝ ６０ 及以上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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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ｄ ＝ (Ａ － Ａｓ) × １ / Ａｓ × １００ꎻ和
Ａ———炉的实际平均时间 －温度曲线下的面积ꎻ和
Ａｓ———标准时间 －温度曲线下的面积ꎮ
所有面积应以相同方法计算ꎬ即以不超过 １ｍｉｎ 的间隔对各面积求和ꎮ
８. ３. １. ４　 在试验的前 １０ｍｉｎ 后的任何时候ꎬ任何热电偶记录的温度与标准时间 － 温度曲线的相应

温度的差别不得超过 ± １００℃ꎮ
８. ３. ２　 炉内压力

８. ３. ２. １　 炉内沿炉的高度存在线性压力梯度ꎬ尽管该梯度随炉温的变化会略有变化ꎬ在评定炉内压

力状况时仍可假定平均值为每米高度 ８Ｐａꎮ 炉内压力值应为名义平均值ꎬ不考虑与紊流等相关的压力快

速波动ꎬ并应相对于炉外相同高度上的压力确定ꎮ 炉内压力应连续监测和控制ꎬ从试验开始起 ５ｍｉｎ 时压

力应在 ± ５Ｐａ 范围内ꎬ从试验开始起 １０ｍｉｎ 时压力应保持在 ± ３Ｐａ 范围内ꎮ
８. ３. ２. ２　 对于垂直试样ꎬ炉的操作应使试样的理论地板面以上 ５００ｍｍ 高度处的压力为零ꎮ 但是对

于高度超过 ３ｍ 的试样ꎬ试样顶部的压力不得大于 ２０Ｐａꎬ中性压力轴的高度也应相应调整ꎮ
８. ３. ２. ３　 对于水平试样ꎬ炉的操作应使试样底面以下 １００ｍｍ 处的压力为 ２０Ｐａꎮ
８. ４　 试样的测量和观察

８. ４. １　 温度

８. ４. １. １　 所有温度测量应以不超过 １ｍｉｎ 钟的间隔予以记录ꎮ
８. ４. １. ２　 在计算试样背火面表面的温升时ꎬ应按各热电偶逐一计算ꎮ 背火面表面的平均温升ꎬ应作

为测定平均温升的各热电偶所记录的温升平均值计算ꎮ
８. ４. １. ３　 除门以外的“Ａ”级分隔ꎬ试样背火面的平均温升应仅用 ７. ６. １. １ 规定的热电偶计算ꎮ
８. ４. １. ４　 除门以外的“Ｂ”级和“Ｆ”级分隔ꎬ试样背火面的平均温升应仅用 ７. ６. ２. １ 规定的热电偶计算ꎮ
８. ４. １. ５　 对于“Ａ”级、“Ｂ”级和“Ｆ”级门ꎬ试样背火面的平均温升应仅用 ７. ６. ３. １ 规定的热电偶计

算ꎮ 对于双扇门ꎬ该计算应使用在两个门扇上所用的所有十个热电偶ꎮ
８. ４. ２　 背火面上的火焰

背火面上发生的任何火焰及其持续时间和位置均应记录ꎮ 在难以确定是否有火焰的情况下ꎬ对有无

火焰存在争议的区域应采用棉垫ꎬ以确定该垫能否引燃ꎮ
８. ４. ３　 棉垫

８. ４. ３. １　 棉垫检测是用来表明试样的裂缝和开口是否会导致足够引燃可燃材料的灼热气体通过ꎮ
８. ４. ３. ２　 棉垫的使用方法是将装有棉垫的框架置于试样表面邻近所检查的开口或火焰处ꎬ为时 ３０ｓ

或(如果在 ３０ｓ 过去前发生)直至棉垫引燃(其定义为无焰燃烧或出现火焰)ꎮ 位置可稍作调整ꎬ使灼热

气体起到最大作用ꎮ 一个棉垫应只用一次ꎮ
８. ４. ３. ３　 在产品隔热等级的相关时限过后ꎬ背火面不必使用棉垫ꎮ
８. ４. ３. ４　 如试样开口区域表面不规则ꎬ应小心确保支撑框架的支腿放置为可使棉垫和试样表面任

何部分之间的空隙在测量期间得到保持ꎮ
８. ４. ３. ５　 棉垫应随意使用ꎬ不一定与试样表面平行ꎬ该垫也不一定总以裂缝或开口为中心ꎮ 该垫应

置于热气流中ꎬ但该垫位置决不可使其任何部分距离试样任何一点小于约 ２５ｍｍꎮ 例如ꎬ为充分鉴定门周

边的热气泄漏ꎬ使用该垫时可能有必要使其与门面平行和垂直ꎬ或可能在门框界限内成斜角ꎮ
８. ４. ３. ６　 操作者可进行“筛查性试验”来鉴定试样的完整性ꎬ该筛查可能涉及对潜在失效区域有选

择性地短时间使用棉垫和 /或将一个棉垫在此种区域上方和周围移动ꎮ 该垫烧焦可表明即将失效ꎬ但对

于有待确认的完整性失效ꎬ应以规定方式使用一个没有用过的棉垫ꎮ
８. ４. ４　 间隙量规

８. ４. ４. １　 间隙量规检测是用来表明试样的裂缝和开口的尺寸是否会导致足够引燃可燃材料的灼热

气体通过ꎮ
８. ４. ４. ２　 间隙量规使用的间隔时间应以试样破坏的明显速率确定ꎮ 应轮流使用两个间隙量规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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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用力过度ꎬ以确定:
　 　 . １　 ６ｍｍ 间隙量规能否穿过试样伸入炉中ꎬ并能沿间隙移动 １５０ｍｍ 距离ꎻ或
　 　 . ２　 ２５ｍｍ 间隙量规能否穿过试样伸入炉中ꎮ
间隙量规通路上的任何很小且对热气通过开口影响极小或没有影响的障碍不予考虑ꎬ例如ꎬ结构接

合处因变形而分开的小扣件ꎮ
８. ４. ４. ３　 如果“Ａ”级或“Ｂ”级分隔中的间隙用膨胀材料全部或部分密封ꎬ间隙量规检测应如同没

有膨胀材料一样进行ꎮ
８. ４. ４. ４　 对于安装在三边门框中的门ꎬ以水平把持间隙量规测得的门底间隙的增加不得超过

１２ｍｍꎮ １２ｍｍ 间隙量规能用于检查此间隙的增加ꎮ 门底水平面以上的门缘间隙ꎬ其核查方式应与四边门

框门相同ꎮ
注:如果门以 １３ｍｍ 间隙安装ꎬ可用 ２５ｍｍ 间隙量规确定可接受的间隙变化ꎮ
８. ４. ５　 变形

“Ａ”级、“Ｂ”级或“Ｆ”级试样的挠曲ꎬ以及就门而言ꎬ门扇各角相对于门框的最大位移ꎬ在试验期间均

应记录ꎮ 这些挠曲和位移的测量精度应为 ± ２ｍｍꎮ
８. ４. ６　 一般状况

在试验过程中ꎬ应对试样的一般状况进行观察ꎬ并记下材料的开裂、熔化或软化、试样结构材料的剥

裂或烧焦等现象ꎮ 如果有大量的烟从背火面冒出ꎬ应记入报告ꎮ 但是ꎬ试验并非为表明这些因素可能造

成的危害程度而设计ꎮ
８. ５　 试验持续时间

８. ５. １　 “Ａ”级分隔

对于所有“Ａ”级分隔ꎬ包括有门者ꎬ试验应延续至少 ６０ｍｉｎꎮ 但是ꎬ当试样为“Ａ”级分隔且其钢质构

芯无开孔(例如无门)时ꎬ以及如果隔热层仅设在向火面(即钢质构芯为结构的背火面)ꎬ则一旦背火面的

温升超过限度ꎬ允许于 ６０ｍｉｎ 前结束试验ꎮ
８. ５. ２　 “Ｂ”级和“Ｆ”级分隔

对于所有“Ｂ”级和“Ｆ”级分隔ꎬ包括有门者ꎬ试验应延续至少 ３０ｍｉｎꎮ
８. ５. ３　 试验的结束

试验可因下列一个或多个原因而结束:
. １　 人员安全或设备即将损坏ꎻ
. ２　 达到选定衡准ꎻ或
. ３　 委托方要求ꎮ

试验在上述. ２ 情况下失败后可继续进行ꎬ以获得更多数据ꎮ
９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３ 部分进行(另见以下.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受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７　 试样制造商名称和结构所用产品及部件制造商名称ꎻ
. ８　 产品类型ꎬ例如舱壁、天花板、门、窗、导管贯穿件等ꎻ
. ９　 试验的耐火等级ꎬ例如“Ａ”级、“Ｂ”级、“Ｆ”级ꎻ
. １０　 试样的结构细节ꎬ包括部件的说明、图纸和主要细节ꎮ ２ 所要求的全部细节均应提供ꎮ

报告所包括的说明和图纸应尽实际可行依据试样检验所得的信息ꎮ 当报告未包括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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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详细图纸时ꎬ申请方的试样图纸应经实验室认证ꎬ且实验室应保留至少一份(套)经其认

证的图纸副本ꎻ在此情况下ꎬ报告中应提及申请方的图纸并有表明图纸认可方法的陈述ꎻ
. １１　 所用材料与试样耐火性能有关的所有特性ꎬ以及实验室所确定的隔热材料的厚度、密度

和(如适用)含水量和 /或有机物含量的测量值ꎻ
. １２　 试样送达日期ꎻ
. １３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ꎻ
. １４　 试验日期ꎻ
. １５　 试验结果:

. １　 固定于试样上的所有热电偶的位置信息ꎬ并用表格列出试验期间得自各热电偶的数

据ꎮ 此外ꎬ可包括所获数据的说明图ꎮ 应有一份图纸清楚表明各热电偶的位置并按

温度 －时间数据识别这些热电偶ꎻ
. ２　 适用时ꎬ在相关等级隔热性能衡准(见第 ３ 部分的 ３)的相应时段结束时记录的平均

温升和最大温升以及构芯平均温升ꎬ或如果试验因超出隔热衡准而结束ꎬ超过限定

温度的时间ꎻ和
. ３　 试样的最大挠曲ꎮ 就门而言ꎬ门试样中心的最大挠曲和门扇各角相对于门框的最大

位移ꎮ
. １６　 试样所达到的等级应以“‘Ａ—６０’级甲板”形式表达ꎬ即包括对分隔方向的限定ꎮ

试验结果在试验报告中应以下述方式表达ꎬ其中在“等级”标题下包括不燃性规定:
“具有本报告所述结构的甲板ꎬ如果所有材料均符合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附件 １ 第 ３ 部

分 ３. ５. １ 的规定ꎬ则可按该 ＦＴＰ 规则附件 １ 第 ３ 部分视为‘Ａ—６０’级甲板ꎮ”ꎻ
. １７　 试验时在场的主管机关代表姓名ꎮ 如果主管机关要求提前通知试验且无代表见证试验ꎬ

则应在报告中以下述格式对此作出说明:
“(主管机关名称)已获悉要进行本报告所详述的试验ꎬ并认为没有必要派代表

见证试验ꎮ”ꎻ和
. １８　 声明:

“试验结果与产品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ꎻ试验结果不能用作评定该产

品使用时的潜在失火危险的唯一衡准ꎮ”

附录 ２　 窗、挡火闸、管道和导管贯穿件及电缆贯穿装置的试验

引言

本附录涵盖窗、挡火闸、管道贯穿件和电缆贯穿装置的试验ꎬ其都可装在“Ａ”级分隔内ꎮ
尽管本附录仅为“Ａ”级分隔撰写ꎬ但其规定如适用ꎬ可以在试验装在“Ｂ”级分隔内的窗、挡火闸、管

道和导管贯穿件及电缆贯穿装置时以类推方式使用ꎮ
这些部件的试验和报告一般应符合本部分附录 １ 的要求ꎮ 对可能需要的附加解释、变通和 /或补充

要求ꎬ本附录均予以详述ꎮ
由于构芯在按本附录的程序试验期间所经历的变形不可能导入比例较小的试样ꎬ本附录所涵盖部件

的所有试验应将这些部件安装在附录 １ 中规定的全尺寸构芯中进行ꎮ

Ａ. Ｉ　 窗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窗一词系指包括窗、舷窗和“Ａ”级舱壁上为透光或目视目的而设的任何其他装有玻璃的开口ꎮ
“Ａ”级门上的窗视为门的一部分ꎬ应在相应的门中进行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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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在相关和适宜情况下ꎬ窗的试验所取方式一般应遵循“Ａ”级门的试验要求ꎮ
２　 试样的性质

２. １　 尺寸

２. １. １　 试验应按申请认可的最大尺寸(指宽度和高度)的窗进行ꎮ
２. １. ２　 如适宜ꎬ试验应按申请认可的最大尺寸(指高度和宽度)窗和窗玻璃类型和 /或单层玻璃或

多层玻璃连同间隙的最小厚度进行ꎮ 按此构成获得的试验结果应以类推方式让类型相同、高度和宽度尺

寸较小以及厚度相同或更大的窗得到认可ꎮ
２. ２　 设计

２. ２. １　 装有窗的舱壁ꎬ其加强面的隔热应达到至“Ａ—６０”级ꎬ该面应为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的一

面ꎮ 这视为窗在船上最为典型的用法ꎮ 可能在窗有特殊使用方式的情况下ꎬ主管机关认为宜将舱壁隔热

层置于构芯背火面进行窗的试验ꎬ例如液货船前舱壁上的窗ꎬ或非“Ａ—６０”级舱壁中的窗ꎮ
２. ２. ２　 窗在舱壁中的位置应如附录 １ 图 １ 所示ꎬ处于拟实际使用的高度ꎮ 当此高度未知时ꎬ窗的位

置应使窗框顶部尽可能靠近舱壁顶部ꎬ但距离不得小于 ３００ｍｍꎮ
３　 测试设备

当主管机关要求窗为“Ａ—０”级以外的等级时ꎬ热电偶应按对门扇的规定装在窗玻璃上ꎮ 此外ꎬ窗框

应设热电偶ꎬ其周边每一边长中点各一个ꎮ 当窗设有横挡和 /或竖挡时ꎬ每块窗玻璃应按对门扇的规定装

有五个热电偶ꎬ且除固定在窗框上的热电偶外ꎬ各横挡或竖挡的长度中点还应装有一个热电偶ꎮ
４　 试验方法

４. １　 温度

计算背火面的平均温升ꎬ应仅使用固定在窗玻璃面上的热电偶ꎮ
４. ２　 棉垫和间隙量规

对于应为“Ａ—０”等级的窗ꎬ不必用垫检测鉴定窗的完整性ꎬ因为透过窗玻璃的辐射会足以导致棉垫

引燃ꎮ 在此情况下ꎬ窗的裂缝或开口不得让间隙量规能以附录 １ 的 ８. ４. ４ 所述方式进入ꎮ
５　 软管冲水试验

５. １　 一般规定

该程序是选择性要求ꎬ一些主管机关可能要求对用于船上特定区域的窗采用该程序ꎮ 窗承受软管水

流的冲击、腐蚀和冷却作用ꎮ
５. ２　 试验方法

５. ２. １　 软管冲水试验应在加热时段结束后立即对试样向火面进行ꎬ但最迟不得超过 １. ５ｍｉｎꎮ
５. ２. ２　 水流通过标准消防软管提供ꎬ并通过喷口无突肩的 １９ｍｍ 锥形滑膛水枪喷出ꎮ 水枪口应距

试样中心 ６ｍꎬ并垂直于试样向火面ꎮ
５. ２. ３　 在水流动时ꎬ水枪实测水压应为 ３１０ｋＰａꎮ
５. ２. ４　 对试样表面冲水的持续时间应为试样向火面积每平方米 ０. ６５ｍｉｎꎮ 水流应先对准试样中心ꎬ

然后缓慢变动方向ꎬ喷向向火面的所有部分ꎮ
５. ３　 性能衡准

５. ３. １　 计算背火面的平均温升ꎬ应仅使用固定在窗玻璃面上的热电偶ꎮ
５. ３. ２　 判断背火面的最大温升ꎬ应使用固定在窗玻璃面、窗框、横挡和竖挡上的所有热电偶ꎮ
５. ３. ３　 如果在喷水期间未形成让水通到背火面的开口ꎬ则该试样可视为已达到冲水试验衡准ꎮ
５. ３. ４　 如果在冲水试验期间形成一个开口并可见到水流经此从背火面表面喷出ꎬ则窗应视为未通

过冲水试验ꎮ 在冲水试验期间和其后ꎬ不必使用间隙量规ꎮ

Ａ.Ⅱ　 挡　 火　 闸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Ａ”级分隔为让通风导管通过而可能必须穿透ꎬ应安排确保分隔的有效性就第 ３ 部分的 ３ 所

９２２



规定的完整性衡准而言不致受损ꎮ 还应作好安排ꎬ确保如果通风导管内失火或火进入通风导管ꎬ火不致

沿导管通过分隔ꎮ
１. ２　 为达到这两项要求ꎬ套管或围板内或其上设有挡火闸ꎮ 套管或围板焊在构芯上ꎬ并按与分隔相

同的标准隔热ꎮ
２　 试样的性质

２. １　 尺寸

申请认可的每种挡火闸的最大尺寸(指宽度和高度ꎬ或直径)ꎬ应以垂直和水平方向试验ꎮ
２. ２　 设计

２. ２. １　 装有挡火闸的舱壁应按附录 １ 的 ２. １ 建造ꎬ其加强面的隔热应达到“Ａ—６０”级ꎬ该面应为不

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的一面ꎮ 装有挡火闸的甲板应按附录 １ 的 ２. ２ 建造ꎬ其加强面的隔热应达到“Ａ—
６０”级ꎬ该面应为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的一面ꎮ

２. ２. ２　 挡火闸应固定在围板或套管内或其上ꎬ围板或套管应焊在或用螺栓固定在构芯内ꎮ
在背火面的长度 ＝ (４５０ｍｍ 或受试挡火闸所需隔热长度)(Ｌｕｎｅｘｐ) ＋ ５０ｍｍꎮ
围板或套管的厚度如下:

通风导管宽度①或直径 围板最小厚度 通风导管宽度①或直径 围板最小厚度

３００ｍｍ 及以下 ３ｍｍ ７６０ｍｍ 及以上 ５ｍｍ

　 　 对于宽度或直径超过 ３００ｍｍ 但小于 ７６０ｍｍ 的通风导管ꎬ围板或套管的厚度应通过内插法求得ꎮ
围板或套管的隔热应如图 Ａ１ 所示ꎮ
２. ２. ３　 围板或套管(包括隔热层)应仅位于舱壁上半部ꎮ 如舱壁装有多个挡火闸ꎬ所有挡火闸的顶

边应尽可能位于相同高度ꎮ 挡火闸应与舱壁或甲板的边缘相距至少 ２００ｍｍꎮ 如多个挡火闸同时在一个

分隔内试验ꎬ则相邻围板或套管(包括隔热层)的间距不得小于 ２００ｍｍꎮ
２. ２. ４　 挡火闸应位于舱壁或甲板的向火面ꎮ 挡火闸中心和构芯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２２５ｍｍꎮ
挡火闸的操作控制装置位于分隔的向火面ꎮ 当挡火闸装在舱壁内时ꎬ熔丝应如同实际所用位于挡火

闸的最低处ꎮ
２. ２. ５　 自动操作的挡火闸在试验开始时应处于打开位置ꎬ并应由自动装置关闭ꎮ 挡火闸在试验开

始后 ２ｍｉｎ 内ꎬ应处于关闭位置ꎮ 如果挡火闸在试验开始 ２ｍｉｎ 钟后未能关闭ꎬ则应视为不合格并应停止

试验ꎮ
２. ２. ６　 手动系统操作的挡火闸应在试验时间 １ｍｉｎ 时关闭ꎮ
３　 测试设备

３. １　 热电偶在试样上的位置

３. １. １　 每个挡火闸应在其背火面的下列每一位置装有热电偶ꎬ宽度或直径不大于 ２００ｍｍ 者装两

个ꎬ大于 ２００ｍｍ 者装四个:
. １　 距分隔背火面表面 ２５ｍｍ 处的围板或套管所设隔热层表面ꎻ和
. ２　 距围板或套管从隔热层露出位置 ２５ｍｍ 处的围板或套管表面ꎮ

３. １. ２　 在尺寸大于 ２００ｍｍ 的挡火闸内ꎬ３. １. １. １ 和 ３. １. １. ２ 所述每一位置应各装四个热电偶ꎬ应固

定在围板或套管各边的中心ꎮ
３. １. ３　 在尺寸不大于 ２００ｍｍ 的挡火闸内ꎬ３. １. １. １ 和 ３. １. １. ２ 所述每一位置应各装两个热电偶ꎬ应

固定在围板或套管相对各边的中心ꎬ对于舱壁内的挡火闸应位于围板或套管的顶面和底面ꎮ
４　 性能衡准

４. １　 并非总是能用棉垫检测来鉴定挡火闸的完整性ꎬ因为透过挡火闸的辐射会足以导致引燃棉垫ꎮ
在此情况下ꎬ挡火闸中的裂缝或开口不得让间隙量规能以附录 １ 的 ８. ４. ４ 所述方式进入ꎮ

０３２
① 宽度系指两个横截面尺寸中的大者ꎮ



图 Ａ１　 挡火闸:试样上的隔热层和背火面热电偶的位置

４. ２　 挡火闸的性能可与其符合隔热性和完整性衡准的能力相关或可仅与完整性要求相关ꎬ视主管

机关的要求而定ꎮ
４. ３　 如果要求对隔热进行鉴定ꎬ则表面任何一点的温升不得超过其初始温度 １８０℃ꎮ 不得为此目

的使用平均温升ꎮ

Ａ. Ⅲ　 管道和导管贯穿件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Ａ”级分隔为让工作管道和导管贯穿而可能必须开孔ꎬ并需在该分隔贯穿处恢复其隔热性和 /
１３２



或完整性性能ꎮ
１. ２　 主管机关对于管道和 /或导管贯穿件的分级需要ꎬ例如对于管道的直径以及是否将其直接装在

构芯上ꎬ可能有不同要求ꎮ
１. ３　 本节自此处起述及管道贯穿件ꎬ但可理解为同样适用于导管贯穿件ꎮ
２　 试样的性质

２. １　 尺寸

申请认可的每种管道贯穿件的最大和最小尺寸(指宽度和高度ꎬ或直径)应以垂直和水平方向试验ꎮ
２. ２　 设计

２. ２. １　 装有管道贯穿件的舱壁应按附录 １ 的 ２. １. １ 建造ꎬ其加强面的隔热应达到“Ａ—６０”级ꎬ该面

应为不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的一面ꎮ 装有管道贯穿件的甲板应按附录 １ 的 ２. ２. １ 建造ꎬ其加强面的隔

热至应达到“Ａ—６０”级ꎬ该面应为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的一面ꎮ
２. ２. １. １　 建议在无隔热层(“Ａ—０”级)舱壁 /甲板中贯穿“Ａ—０”级管道ꎮ 如果管道贯穿件作为

“Ａ—６０”级贯穿件试验ꎬ(贯穿件自身及其周围 ２００ｍｍ 范围内)所设任何隔热层也将要求安装在“Ａ—０”
级贯穿件上ꎮ

２. ２. １. ２　 “Ａ—０”级贯穿件即使已按“Ａ—６０”级试验认可ꎬ未经“Ａ—０”级试验仍不得认可为“Ａ—０”级ꎮ
２. ２. ２　 管道贯穿件应仅位于舱壁上半部ꎬ但应与舱壁或甲板的边缘相距至少 ２００ｍｍꎮ 如多个管道

贯穿件同时在一个分隔内试验ꎬ则相邻贯穿件的间隔不得小于 ２００ｍｍꎮ 这两项测量应关联与贯穿系统最

近部件的距离ꎬ包括作为该系统构成部分的隔热层ꎮ
２. ２. ３　 穿过贯穿件的各管道应在贯穿件向火端突出 ５００ ± ５０ｍｍꎬ并在贯穿件背火端突出 ５００ ±

５０ｍｍꎮ 管道的暴露端应使用适当技术封堵ꎬ确保火在经管道暴露周边穿入管道前不会经管端穿入管道ꎮ
２. ２. ４　 各管道应在试样的背火面得到独立于舱壁或甲板的稳固支撑和固定ꎬ例如由安装在约束框

架上的构架进行支撑和固定ꎮ 管道的支撑和固定应在试验期间阻止管道移动ꎮ
２. ２. ５　 当甲板贯穿件设在向火面或对称装设时ꎬ将准予通用ꎮ 当甲板贯穿件设在背火面时ꎬ该贯穿

件的认可将限于所试验的方向ꎮ
２. ２. ５. １　 当舱壁贯穿件对称装设时ꎬ将予以通用认可ꎮ 对于向火面或背火面安装框架的舱壁贯穿

件ꎬ需对每种装设方式进行试验以获得通用认可ꎮ
２. ２. ６　 管道和导管贯穿件的密封:耐火试验开始前不得有可见开口ꎮ
２. ２. ６. １　 在装有原型贯穿件的试样(甲板)并非装在刚性约束架框内ꎬ而是通过侧壁围板与炉顶连

接的情况下ꎬ围板的刚性应与约束框架的刚性等效并按附录 １ 的 ５. １ 鉴定ꎮ
２. ２. ６. ２　 在隔热层设于试验管道上的情况下ꎬ２. ２. ３ 要求的管子突出 ５００ ± ５０ｍｍ 的距离应自隔热

层末端算起ꎬ因为这视为受试贯穿件的组成部分以及需有一段无保护管道暴露于试验炉ꎮ
２. ２. ６. ３　 在所有情况下ꎬ均由装在约束框架上的构架支撑和固定试验管道并使受试贯穿件承受舱

壁或甲板相对于管道的任何移动ꎮ
３　 测试设备

３. １　 热电偶在试样上的位置

３. １. １　 每个管道贯穿件应在其背火面的下列每一位置装有两个热电偶:
. １　 管道表面ꎬ热电偶中心距管道从贯穿密封件露出位置 ２５ｍｍꎻ
. ２　 管道贯穿件上ꎬ热电偶中心距试样背火面隔热层 ２５ｍｍꎻ和
. ３　 管道和固定在分隔上的任何围板或套管之间所用任何隔热层或填料表面(但管道和任何

此种围板或套管之间的间隙应大于 ３０ｍｍ)ꎬ或管道和分隔之间所用任何套环或管套(例
如防潮层)表面ꎮ

３. １. ２　 对于舱壁的管道贯穿件ꎬ在上述每一位置ꎬ一个热电偶应固定在管道中心正上方ꎬ另一个热

电偶应固定在管道中心正下方ꎮ
３. １. ３　 可要求增设热电偶ꎬ视管道贯穿件的复杂性而定ꎮ

２３２



４　 性能衡准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管道贯穿件的性能可与其符合隔热性和完整性衡准的能力相关或可仅与完整性要求相关ꎬ
视主管机关的要求而定ꎮ

４. １. ２　 导管贯穿件应符合完整性和隔热性衡准ꎮ
４. ２　 隔热性

由于管道贯穿件是分隔的局部薄弱处ꎬ其应能防止温升超过初始温度 ｌ８０℃ꎮ 平均温升与隔热性无关ꎮ

Ａ. Ⅳ　 电缆贯穿装置

１　 一般规定

“Ａ”级分隔为让电缆贯穿而可能必须开孔ꎬ并需在该分隔贯穿处恢复其隔热性和 /或完整性性能ꎮ
电缆贯穿装置由金属框架、盒或围板、密封系统或材料和电缆构成ꎬ可不隔热、部分隔热或完全隔热ꎮ

２　 试样的性质

２. １　 尺寸

申请认可的每种电缆贯穿装置的最大和最小尺寸(指高度和宽度)应以垂直和水平方向试验ꎮ
２. ２　 设计

２. ２. １　 装有电缆贯穿装置的舱壁应按附录 １ 的 ２. １. １ 建造ꎬ其加强面的隔热应达到“Ａ—６０”级ꎬ该
面应为不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的一面ꎮ 装有电缆贯穿装置的甲板应按附录 １ 的 ２. ２. １ 建造ꎬ其加强面

的隔热应达到“Ａ—６０”级ꎬ该面应为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的一面ꎮ
２. ２. １. １　 建议在无隔热层(“Ａ—０”级)舱壁 /甲板中敷设“Ａ—０”级电缆贯穿装置ꎮ 如果电缆贯穿

装置作为“Ａ—６０”级贯穿件试验ꎬ(贯穿装置自身及其周围 ２００ｍｍ 范围内)所设任何隔热层也将要求安

装在“Ａ—０”级贯穿件上ꎮ
２. ２. １. ２　 “Ａ—０”级电缆贯穿装置即使已按“Ａ—６０”级试验认可ꎬ未经“Ａ—０”级试验仍不得认可为

“Ａ—０”级ꎮ
２. ２. ２　 电缆贯穿装置应仅位于舱壁上半部ꎬ但应与舱壁或甲板边缘相距至少 ２００ｍｍꎮ 如多个电缆

贯穿装置同时在一个分隔内试验ꎬ则相邻贯穿装置的间隔不得小于 ２００ｍｍꎮ 这两项测量应关联与贯穿装

置系统最近部件的距离ꎬ包括作为该系统构成部分的隔热层ꎮ
２. ２. ３　 尽管有以上规定ꎬ贯穿装置之间的距离仍应足以确保各贯穿装置在试验期间不会相互影响ꎬ

但此要求不适用于拟相邻设置的多个贯穿装置ꎮ
２. ２. ４　 电缆应在贯穿装置的向火面突出 ５００ ± ５０ｍｍꎬ并在贯穿装置的背火面突出 ５００ ± ５０ｍｍꎮ
２. ２. ４. １　 每条电缆应在试样的背火面得到独立于舱壁或甲板的稳固支撑和固定ꎬ例如由安装在约

束框架上的构架进行支撑和固定ꎮ 电缆的支撑和固定应在试验期间阻止电缆移动ꎮ
２. ２. ５　 电缆贯穿装置应按制造商的规定装到舱壁或甲板上ꎮ 电缆和密封料或密封块在装入贯穿装

置时ꎬ舱壁和甲板的板面应分别处于垂直和水平位置ꎮ 任何隔热层均应在舱壁和甲板的板面分别处于同

样位置时ꎬ装到电缆和贯穿装置上ꎮ
２. ２. ６　 贯穿装置试验时应装有一套不同类型电缆(例如电缆导体的数量和类型、护套类型、隔热材

料类型、尺寸等)ꎬ贯穿装置应为代表可在船上见到的实际情况的组合件ꎮ 各主管机关可自行规定贯穿电

缆的“标准”构成ꎬ并可用作认可的依据ꎮ
２. ２. ６. １　 由某一规定构成获得的试验结果ꎬ一般对属于受试电缆类型且与受试电缆尺寸相等或比

其更小的电缆有效ꎮ
２. ２. ７　 应根据各贯穿装置的内横截面积ꎬ对最大和最小填量进行试验ꎮ 相邻电缆的间距应为制造

商规定的最小值ꎬ且电缆位置应靠近贯穿装置的中心ꎮ
２. ２. ８　 当甲板电缆贯穿装置设在向火面或对称装设时ꎬ将准予通用ꎮ 当甲板电缆贯穿装置设在背

３３２



火面时ꎬ该贯穿件的认可将限于所试验的方向ꎮ
２. ２. ８. １　 当舱壁电缆贯穿装置对称装设时ꎬ将与予通用认可ꎮ 对于向火面或背火面安装框架的舱

壁电缆贯穿装置ꎬ需对每种装设方式进行试验以获得通用认可ꎮ
２. ２. ９　 电缆密封件在耐火试验开始前不得有可见开口ꎮ
３　 测试设备

３. １　 热电偶在试样上的位置

３. １. １　 每个无隔热层电缆贯穿装置应在其背火面的下列每一位置装有热电偶:
. １　 框架、盒或围板表面两个位置ꎬ距分隔背火面表面 ２５ｍｍꎮ 当贯穿组合件背火面没有伸出

舱壁板或甲板板至少 ２５ｍｍ 时ꎬ这些热电偶应置于框架、盒或围板的端部ꎻ
. ２　 贯穿装置端部密封系统或材料正面两个位置ꎬ距电缆 ２５ｍｍꎮ 如果没有足够面积以所述方

式固定热电偶ꎬ一个热电偶可置于或两者均可置于距电缆 ２５ｍｍ 距离内ꎻ和
. ３　 电缆贯穿装置内各类电缆的表面ꎬ距密封系统或材料正面 ２５ｍｍꎮ 如为一组或一束电缆ꎬ

这些电缆应当作单一电缆ꎮ 如为水平电缆ꎬ则热电偶应安装在电缆最上层表面ꎮ 如果电

缆直径太小而不能将热电偶有效固定在电缆上ꎬ则可不设这些热电偶ꎮ 这应由主管机关

自行决定ꎮ
３. １. ２　 对于设在框架、盒或围板外部周边上的热电偶ꎬ相对两面应各装一个热电偶ꎬ对于舱壁则装

在顶面和底面ꎮ
３. １. ３　 对于每个部分隔热或完全隔热的电缆贯穿装置ꎬ热电偶应固定在背火面ꎬ其位置等同于图

Ａ２ 所示无隔热层贯穿装置的规定位置ꎮ

图 Ａ２　 电缆贯穿装置:背火面热电偶的位置(舱壁图)

４３２



３. １. ４　 可要求增设热电偶ꎬ视电缆贯穿装置的复杂性而定ꎮ
３. １. ５　 在电缆的背火面表面固定热电偶时ꎬ圆形铜片和隔热垫应在该表面上组合以与电缆表面有

良好接触ꎮ 圆形铜片和隔热垫应以某种机械方式ꎬ如金属丝或弹簧夹ꎬ保持在原位ꎬ使其在试验期间不致

脱落ꎮ 机械保持方式不得对热电偶的非暴露面造成任何显著的散热效应ꎮ
４　 性能衡准

４. １　 一般规定

电缆贯穿装置应符合完整性和隔热性衡准ꎮ
４. ２　 隔热性

由于电缆贯穿装置是分隔中的局部薄弱点ꎬ其表面任何一点的温度升高不得超过其初始温度

１８０℃ꎮ 不得为此目的使用平均温升ꎮ

附录 ３　 “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的窗耐火

试验程序的补充热辐射试验

　 　 １　 范围

１. １　 本附录规定了透过窗的热流测量程序ꎬ作为表征其限制热辐射能力的依据ꎬ以防止火的蔓延并

使脱险通道能在窗附近通过ꎮ
１. ２　 该程序是选择性要求ꎬ一些主管机关可能要求对船上特定区域的窗采用该程序ꎮ
２　 试验程序

２. １　 窗应按本部分附录 ２ꎬ使用下述补充仪器试验ꎮ
２. ２　 “窗”一词包括耐火分隔的窗、舷窗和为透光或目视目的而设的任何其他装有玻璃的开口ꎮ

“耐火分隔”一词包括舱壁和门ꎮ
３　 补充仪器

３. １　 补充仪器为一经有限视野校准ꎬ指示入射热流的有限视野全热式通量计ꎮ 该通量计应为水冷

式ꎬ能够测量 ０ｋＷ / ｍ２至 ６０ｋＷ / ｍ２的热流ꎬ并应每年对照标准装置校准至少一次ꎮ
３. ２　 通量计应垂直于受试窗放置ꎬ且其所在位置应使其视野中心与窗的中心重合①(见图 １)ꎮ 通量

计应位于与窗相距大于 ０. ５ｍ 处ꎬ使其视野刚好包括部分窗框ꎮ 但是ꎬ通量计不得位于与窗相距大于

２ ５ｍ 处ꎮ 通量计位于窗外ꎬ其视野以内的限界和窗框的尺寸ꎬ不得超过其视野以内的试样表面总宽度的

１０％ ꎮ 这应根据通量计的有限视角及其与样品表面的距离计算ꎮ

图　 １

３. ３　 在窗的较大尺寸小于其较小尺寸 １. ５７ 倍时ꎬ仅需一台通量计ꎮ

５３２

① 通量计定位、安装和对准的恰当方法如下:将一用管制成的金属架装在坚实的基底上ꎬ作为仪表架将通量仪设在与试样的规定距

离处ꎮ 在一可锁定的球窝接头上装一瞄准架ꎬ即成为通量计的合适夹具ꎮ 该接头使通量计可灵活对准ꎮ 通量计夹具以适当高度

装在仪表架上ꎮ 瞄准架内放一激光笔ꎬ瞄准架定向使光点位于窗的中心ꎮ 将激光笔拉出夹具ꎬ换上通量计ꎮ



３. ４　 在长方形窗的较大尺寸大于其较小尺寸 １. ５７ 倍时ꎬ应增设通量计ꎮ 通量计与窗的距离应作调

整ꎬ使通量计的视野至少覆盖窗的 ５０％ ꎮ 但是ꎬ通量计不得位于与窗相距小于 ０. ５ｍ 或大于 ２. ５ｍ 处ꎮ
４　 性能衡准

４. １　 热流峰值(Ｅｗ)应按试验的前 １５ｍｉｎ、试验的前 ３０ｍｉｎ 和试验全部持续时间(即对于“Ａ”级限界

面为 ６０ｍｉｎꎬ对于“Ｂ”级限界面为 ３０ｍｉｎ)测量ꎮ
４. ２　 按 ４. １ 测量的热流峰值(Ｅｗ)应与下列表 １ 的基准值(Ｅｃ)对比ꎮ
４. ３　 如果(Ｅｗ)小于(Ｅｃ)ꎬ则可接受窗在相应耐火等级限界面中安装ꎮ

热　 流　 标　 准 表 １

耐火分隔等级 试验开始后的时段 热流 Ｅｃ(ｋＷ / ｍ２)

“Ａ—０” ６０ｍｉｎ ５６. ５

“Ａ—１５”
１５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２. ３４
８

“Ａ—３０”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２. ３４
６. ４

“Ａ—６０” ６０ｍｉｎ ２. ３４

“Ｂ—０” ３０ｍｉｎ ３６. ９

“Ｂ—１５”
１５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２. ３４
４. ３

附录 ４　 连续“Ｂ”级分隔

１　 范围

１. １　 本附录规定了衬板和天花板的试验程序ꎬ用以验证其为“连续‘Ｂ’级衬板”和“连续‘Ｂ’级天花

板”及鉴定其全部结构为“连续“Ｂ”级结构”ꎮ
１. ２　 该程序为选择性要求ꎬ一些主管机关可能要求对连续“Ｂ”级分隔采用该程序ꎮ
２　 试验程序和鉴定

２. １　 衬板、天花板及其结构应按本部分ꎬ使用下述布置鉴定ꎮ
２. ２　 天花板应按附录 １ 的 ２. ８ 试验ꎬ但天花板在卧式炉上的安装应使炉上可装至少 １５０ｍｍ 高的

“Ｂ”级舱壁并使用实际拟用的连接方法将天花板固定在这些局部舱壁上ꎮ 该天花板和连接方法应按本

部分附录 １ 对天花板的要求鉴定ꎬ并应相应定为“连续‘Ｂ’ (视适用情况为‘Ｂ—０’或‘Ｂ—１５’)级天

花板”ꎮ　
２. ３　 衬板如已按本部分鉴定为“Ｂ”(根据衬板试验视适用情况为“Ｂ—０”或“Ｂ—１５”)级衬板ꎬ则不

经进一步试验即可视为与“连续‘Ｂ’(视适用情况为‘Ｂ—０’或‘Ｂ—１５’)级天花板”和试验所用连接方法

(见以上 ２. ２)一起构成“连续 Ｂ(视适用情况为“Ｂ—０”或“Ｂ—１５”)级衬板”ꎮ
２. ４　 安装在“Ａ”级甲板上并由“连续 Ｂ(视适用情况为‘Ｂ—０’或‘Ｂ—１５’)级衬板”和“连续‘Ｂ’

(视适用情况为‘Ｂ—０’或‘Ｂ—１５’)级天花板”构成的围蔽结构ꎬ应视为构成一个“连续‘Ｂ’级结构”ꎮ

第 ４ 部分　 防火门控制装置试验

１　 适用范围

如要求防火门控制装置能在失火时操作ꎬ该装置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防火门控制装置应按本部分附录中的试验程序试验和鉴定ꎮ
３　 补充要求

６３２



本附件第 １ 部分也适用于与防火门控制装置一起使用的隔热材料ꎮ 本附件第 ５ 部分适用于与防火

门控制装置一起使用的粘合剂ꎮ

附录　 防火门控制装置耐火试验程序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拟用于防火门且能在失火时操作的控制装置应按本附录所述耐火试验程序ꎬ独立于其动力源

(气动、液压或电力)进行试验ꎮ
１. ２　 耐火试验应为原型试验ꎬ将全套控制装置置于本规则第 ３ 部分附录 １ 所规定的试验炉中进行ꎮ
１. ３　 待试结构ꎬ应尽实际可行代表船上实际所用结构ꎬ包括材料和组装方法ꎮ
１. ４　 控制装置(包括其关闭机构)的功能ꎬ即其正常功能和(如有要求)应急功能(包括切换功能)如

系制造商设计的依据ꎬ则应经试验ꎮ 所要求的安装类型和各种功能应能从详细的功能说明中看到ꎮ
２　 原型控制装置的性质

２. １　 原型控制装置的安装应与制造商的安装手册完全相符ꎮ
２. ２　 原型控制装置应包括门与关闭机构连接的典型布置ꎮ 就试验而言ꎬ应使用门的模型ꎮ 如为滑

动门ꎬ模型门应在原门滑轨中使用原支撑和导向滚轮移动ꎮ 模型门应具有此控制装置驱动的最大门的

重量ꎮ
２. ３　 如为气动或液压装置ꎬ则其驱动器(汽缸)应具有试验炉所允许的最大长度ꎮ
３　 原型控制装置的材料

３. １　 规格

试验前ꎬ申请方应向实验室提交试验布置的图纸和材料清单ꎮ
３. ２　 控制测量

３. ２. １　 材料的特性如对原型控制装置的性能很重要(钢和等效材料除外)ꎬ检测实验室应取基准

试样ꎮ
３. ２. ２　 如有必要ꎬ应按第 １ 部分进行隔热材料不燃性试验ꎮ 试样制造时使用的粘合剂不要求具有

不燃性ꎬ但应具有低播焰特性ꎮ
３. ２. ３　 应测定各种隔热材料的密度ꎮ 矿棉或任何类似可压缩材料的密度应与其名义厚度关联ꎮ
３. ２. ４　 各种隔热材料和材料组合的厚度应使用适当的量具或卡尺测量ꎮ
４　 状态调节

４. １　 原型控制装置(除隔热层外)不需状态调节ꎮ
４. ２　 原型控制装置如其结构中使用了隔热材料ꎬ则在隔热层达到风干状态前不得进行试验ꎮ 该状

态设计为在环境大气相对湿度 ５０％和 ２３℃下达到的平衡(第 ３ 部分附录 １ 规定的恒重)ꎮ
４. ３　 允许加速调节ꎬ但所用方法不得改变所含各种材料的特性ꎮ 高温调节时的温度应低于材料的

临界温度ꎮ
５　 安装

５. １　 原型防火门控制装置及其隔热层(如果用于保护该装置或其部件)应如图 １ 所示安装在舱壁

板上ꎮ
５. ２　 构芯应按本规则第 ３ 部分附录 １ 的 ５ 中“Ａ”级分隔的原则安装在试验炉上ꎮ
５. ３　 模型门应布置于炉内ꎮ 装有该装置和门的构芯不得有门的开口ꎬ但允许为控制装置释放机构

开小的开口ꎮ
６　 检查

６. １　 符合性

实验室应验证原型控制装置符合申请方者提供的图纸和组装方法(见 ２)ꎬ任何不相符合之处应在试

验开始前解决ꎮ
７３２



图 １　 用于安装原型防火控制装置的构芯

Ｄ￣模型门ꎻＤＣＵ￣门控制单元ꎻＤＴ￣门轨ꎻＷＦ￣焊接紧固ꎻＧＴ￣导轨ꎻＣＹＬ￣门汽缸ꎻＲ￣支撑滚轮ꎻＰＳ￣管系ꎻＰＧ￣压力表ꎻＰＰ￣压力管ꎻＥ￣能源ꎻＦＷ￣炉壁

６. ２　 原型控制装置的操作

在试验即将开始前ꎬ实验室应将模型门打开至少 ３００ｍｍ 核查该装置的操作性ꎮ 然后ꎬ模型门应

关闭ꎮ
７　 测试设备

试验炉及其测试设备应符合本规则第 ３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的规定ꎮ
８　 试验程序

８. １　 试验的开始

８. １. １　 在试验开始前至多 ５ｍｉｎ 内ꎬ应核查所有热电偶记录的初始温度以确保一致ꎬ并记下所有数

据值ꎮ 应获取变形的类似数据值ꎬ还应记下原型控制装置的初始状况ꎮ
８. １. ２　 试验时ꎬ炉内初始平均温度应为 ２０ ± １０℃ꎬ且与初始环境温度的差别应在 ５℃内ꎮ
８. １. ３　 试验前ꎬ门应处于开启位置ꎮ 试验开始时ꎬ门控制装置应证明其关闭门的能力ꎮ
８. １. ４　 门控制装置应以具有代表性的方式安装ꎬ包含所有元件并在整个试验期间具有动力ꎮ
８. ２　 炉的控制

炉的控制应符合本规则第 ３ 部分附录 １ 的 ８. ３ꎮ
８. ３　 温度、试验持续时间和试验期间的动作

８. ３. １　 平均炉温应在 ５ｍｉｎ 内增加至并稳定在 ２００ ± ５０℃ꎬ并在 ２００ ± ５０℃上保持至前 ６０ｍｉｎ 结束ꎮ
然后ꎬ平均炉温应按标准时间 －温度曲线自 ２００℃增至 ９４５℃ꎮ

８. ３. ２　 门控制机构的开启和关闭功能应在试验开始后的 ６０ｍｉｎ 内每 ５ｍｉｎ 启动一次ꎮ
８. ３. ３　 自动切换应在平均炉温 ３００℃以内将门控制装置与动力源隔离ꎬ并应能至少在 ９４５℃以内使

门保持关闭ꎮ
８３２



８. ４　 原型控制装置的测量与观察

如为气动或液压装置ꎬ输入压力应与认可的装置压力一致并应记录ꎮ 由于输入压力高ꎬ试验时应采

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ꎮ
９　 分级衡准

９. １　 在试验的前 ６０ｍｉｎ 内ꎬ原型防火门控制装置不得失效ꎮ
９. ２　 在前 ６０ｍｉｎ 结束至试验结束期间ꎬ门应保持关闭ꎮ
１０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４ 部分进行(另见以下.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受试原型控制装置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７　 原型控制装置制造商名称和结构所用产品及部件制造商名称ꎻ
. ８　 原型控制装置的结构细节ꎬ包括部件的说明、图纸和主要细节ꎮ ２ 所要求的全部细节均应

提供ꎮ 报告所包括的说明和图纸应尽实际可行依据原型控制装置检验所得的信息ꎮ 当报

告未包括全部和详细图纸时ꎬ申请方的原型控制装置图纸应经实验室认证ꎬ且实验室应保

留至少一份(套)经其认证的图纸副本ꎻ在此情况下ꎬ报告中应提及申请方的图纸并有表

明图纸认可方法的陈述ꎻ
. ９　 所用材料与原型控制装置耐火性能有关的所有特性ꎬ以及实验室所确定的隔热材料的厚

度、密度和(如适用)含水量和 /或有机物含量的测量值ꎻ
. １０　 试样送达日期ꎻ
. １１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ꎻ
. １２　 试验日期ꎻ
. １３　 试验结果:

. １　 有关压力表或其他装置的位置信息ꎬ并用表格列出试验期间获得的数据ꎻ

. ２　 原型控制装置试验期间重要状况观察及照片(如有)ꎻ和

. ３　 声明原型防火门控制装置已通过试验并符合分级衡准ꎻ
. １４　 试样所达到的等级应以“门控制装置”的形式表达ꎬ即包括对分隔方向的限定ꎮ

试验结果在试验报告中应以下述方式表达ꎬ其中在“等级”标题下包括不燃性规定:
“具有本报告所述结构的防火门控制装置ꎬ可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附件 １ 第 ４ 部分视

为防火门控制装置ꎮ”ꎻ和
. １５　 试验时在场的主管机关代表姓名ꎮ 如果主管机关要求提前通知试验且无代表见证试验ꎬ

则应在报告中以下述格式对此作出说明:
“(主管机关名称)已获悉要进行本报告所详述的试验ꎬ并认为没有必要派代表

见证试验ꎮ”ꎮ

第 ５ 部分　 表面可燃性试验(表面材料和甲板基层敷料试验)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如要求产品表面具有低播焰特性ꎬ该产品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１. ２　 如要求甲板基层敷料不易引燃ꎬ其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１. ３　 如一种表面材料产品的认可依据是对施用在不燃和非金属基材上的试样进行的试验ꎬ则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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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应认可为适用于任何具有类似或更高密度(类似密度可定义为等于或大于试验所用密度 ０. ７５ 倍的密

度)或如果密度大于 ４００ｋｇ / ｍ３ꎬ则厚度更大的不燃和非金属基材ꎮ 如一种产品的认可依据是其在金属基

材上施用(例如薄的漆膜或塑料膜覆在钢板上)后所得试验结果ꎬ则该产品应认可为适用于任何具有类

似或更大厚度的金属基材(厚度等于或大于试验所用厚度 ０. ７５ 倍即为类似厚度)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２. １　 表面材料和甲板基层敷料应按本部分附录 １ 规定的试验程序试验和鉴定ꎮ 试验可在 ４０ｍｉｎ 后

结束ꎮ
２. ２　 在舱壁、天花板和甲板饰面材料及甲板基层敷料耐火试验期间ꎬ有些试样发生对材料分级造成

困难的各种现象ꎮ 本部分的附录 ３ 对这类结果的统一解释提供指导ꎮ
２. ３　 关于试样的制备参见本部分的附录 ４ꎬ该附录对 ＦＴＰ 规则第 ２ 和第 ５ 部分的试样和产品型式认

可(认可范围和使用限制)提供指南ꎮ
３　 性能衡准

３. １　 表面可燃性衡准

对于表面可燃性的所有各项衡准ꎬ材料达到的平均值如符合表 １ 所列数值ꎬ则视为符合公约第Ⅱ －２
章相关规定而满足低播焰要求ꎮ

表面可燃性衡准 表 １

舱壁、墙和天花板衬板 地板覆盖物 甲板基层敷料

ＣＦＥ(ｋＷ / ｍ２) ≥２０. ０ ≥７. ０ ≥７. ０

Ｑｓｂ(ＭＪ / ｍ２) ≥１. 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Ｑｔ(ＭＪ) ≤０. ７ ≤２. ０ ≤２. ０

Ｑｐ(ｋＷ) ≤４.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燃烧滴落物 没有 落下的燃烧物不超过 １０ 个 没有

　 　 表中:ＣＦＥ￣熄灭时临界热流ꎻＱｓｂ ￣持续燃烧热量(Ｑｓｂ系指持续燃烧所需热量的平均值ꎬ其定义见附录 １ 的 ９. ３ꎮ)ꎻＱｔ ￣热释放总量ꎻＱｐ ￣

热释放速率峰值

３. ２　 试验期间的燃烧滴落物

舱壁、墙和天花板衬板及甲板基层敷料所用材料ꎬ不得在试验期间产生燃烧滴落物ꎮ 无论表面可燃

性衡准如何ꎬ燃烧滴落物应视为不合格材料ꎮ 对于地板覆盖物ꎬ可接受不超过 １０ 个燃烧滴落物ꎮ
４　 补充要求

４. １　 舱壁和天花板及类似暴露表面的表面材料

如最大总热值(例如 ４５ＭＪ / ｍ２)要求对某一产品适用ꎬ则应采用 ＩＳＯ １７１６ 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

总热值ꎮ
４. ２　 地板覆盖物和甲板基层敷料

４. ２. １　 “甲板基层敷料”系指地板结构的第一层ꎬ直接施敷于甲板板的顶部ꎬ包括甲板板保护或粘

结所需的任何底漆、防腐蚀复合剂或粘合剂ꎮ 甲板板以上地板结构的其他各层为“地板覆盖物”ꎮ
４. ２. ２　 当产品为直接施于甲板板顶部的地板结构的第一层并也是暴露表面(即其上未施其他料

层)时ꎬ该产品应视为“地板覆盖物”ꎬ并应符合“地板覆盖物”的要求ꎮ
４. ２. ３　 如要求地板覆盖物具有低播焰性ꎬ则所有各层均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如果地板覆盖物为

多层结构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对地板覆盖物各层或一些层的组合进行试验ꎮ 地板覆盖物的各层或数层的组

合(即试验和认可仅适用于该组合)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４. ２. ４　 甲板板的底漆或类似薄漆膜不必符合上述要求ꎮ
４. ３　 可燃通风导管

如要求可燃通风导管以具有低播焰特性的材料制成ꎬ则本部分的衬板和天花板饰面的表面可燃性试

验程序及衡准应适用于此种导管ꎮ 如导管使用匀质材料ꎬ则试验应适用于导管外部表面ꎬ而复合材料导

管的内外表面均应试验ꎮ
０４２



４. ４　 制冷系统隔热材料

如要求与制冷系统隔热层以及管道配件隔热层一起使用的防潮层和粘合剂暴露面具有低播焰特性ꎬ
本部分的衬板和天花板饰面的表面可燃性试验程序及衡准应适用于此种暴露面ꎮ

４. ５　 “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使用的粘合剂

“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使用的粘合剂应以具有低播焰特性的材料制成ꎮ 本部分附录 １ 的衬板

和天花板表面可燃性试验程序及衡准应适用于此种暴露表面ꎮ 硅酸钙板作为本部分附录 １ 的 ３. ３ 规定

的模拟试样ꎬ应用作粘合剂的标准基材ꎮ
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中应包括附录 １ 的 １０ 所含信息ꎮ
６　 参照文件

ＩＳＯ ５６５８ － ２«对火反应试验 －播焰 －第 ２ 部分:垂向构形建筑和运输产品上的横向传播»ꎮ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消防安全 －词汇»ꎮ
ＩＳＯ １４９３４ － ３«耐火试验 －热流计的校准和使用 －第 ３ 部分:二级校准法»ꎮ

附录 １　 舱壁、天花板、甲板饰面材料和甲板基层

敷料表面可燃性耐火试验程序

　 　 警示

引燃危害

使用该试验方法产生的热流水平极高ꎬ即使短暂暴露也能导致引燃某些材料(如服装)ꎮ 应采取防

范措施避免这种意外引燃ꎮ
有毒烟气危害

此试验方法的使用者应注意ꎬ材料燃烧发出的烟气经常含有一氧化碳ꎮ 在许多情况下ꎬ可能产生其

他毒性更大的产物ꎮ 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ꎬ避免长时间暴露于这些烟气ꎮ
１　 范围

本附录对舱壁、天花板、甲板饰面材料和甲板基层敷料的耐火特性规定测量程序ꎬ作为依据表征其可

燃性并从而表征其在船用结构中使用的适宜性ꎮ
２　 参照规范

本附录的规定由下列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构成:
. １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消防安全 －词汇»ꎻ和
. ２　 ＩＳＯ ５６５８ － ２«对耐火试验的反应试验 － 播焰 － 第 ２ 部分:垂向构形建筑和运输产品上的

横向传播»ꎮ
３　 定义

就本附录 １ 而言ꎬ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 标准和 ＩＳＯ ５６５８ － ２ 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ꎮ
３. １　 垫板是宽度和长度与试样相同ꎬ厚度为 １２. ５ ± ３ｍｍꎬ密度为 ９５０ ± １００ｋｇ / ｍ３的不燃板ꎬ用以承

垫试样ꎮ
３. ２　 校准板是附录 ２ 图 １１ 所定义的模拟试样ꎬ仅用于校准沿试样的热流梯度ꎮ
３. ３　 补偿热电偶是用来产生一种电信号代表烟筒金属温度长期变化的热电偶ꎮ 所产生的信号因烟

筒气体热电偶发出的信号而减损一部分ꎮ
３. ４　 熄灭时临界热流是在试样表面沿其水平中线ꎬ火焰停止前进并可能随后熄灭处的入射热流

水平ꎮ
注:所报告的热流值根据不燃校准板的测量值用内插法求得ꎮ
３. ５　 模拟试样是用于使设备操作状况标准化的试样ꎮ 该试样应为不可燃板(例如硅酸钙板)ꎬ经烘

箱烘干后的密度为 ９５０ ± １００ｋｇ / ｍ３ꎬ尺寸应为长 ７９５ｍｍ 至 ８００ｍｍ、宽 １５０ｍｍ 至 １５５ｍｍ 和厚 ２５ ± ２ｍｍꎮ
３. ６　 烟筒是设有热电偶和挡板的箱形导管ꎬ试样燃烧所产生的火焰和热烟通过其热电偶和挡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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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途是使试样燃烧所释放的热得到测量ꎮ
３. ７　 点燃热量是试样开始暴露至火焰锋面到达 １５０ｍｍ 位置的时间与该位置热流水平的乘积ꎻ后者

在预先校准试验装置时获得ꎮ
３. ８　 试样的热释放是在试样处于可变热流场下观察到的热释放ꎬ按试验方法的规定测量ꎮ
３. ９　 持续燃烧热量是试样开始暴露至火焰锋面到达一个规定位置的时间与不燃校准板测得的该位

置相应入射热流的乘积ꎮ 自 １５０ｍｍ 测点起ꎬ各个测点均应作此计算ꎬ但在沿试样中线观察到火焰蔓延至

超过给定测点与下一测点距离的一半前ꎬ不得对给定测点进行计算ꎮ
３. １０　 反射金属丝是位于板式热源的辐射表面前方ꎬ但与其靠近的金属丝网ꎮ 该网用于增强燃烧效

率并增加板的辐射ꎮ
３. １１　 观测栅是一套测量杆ꎬ各量杆以 ５０ｍｍ 间距设有多根金属丝ꎬ用于增加火焰锋面沿试样推进

的计时精度ꎮ
４　 试验原理

４. １　 本试验对 １５５ｍｍ ×８００ｍｍ 垂直方向试样的可燃特性提供鉴定方法ꎮ
４. ２　 将试样暴露于由燃气辐射板辐射的分级辐射通量场ꎮ 设有装置在燃烧过程中观察火焰沿试样

长度方向引燃、传播和熄灭的时间ꎬ以及测量烟筒气体热电偶的补偿毫伏信号ꎮ 试验结果以如下方式报

告:点燃热量、持续燃烧热量、熄灭时临界热流和试样在燃烧期间的热释放ꎮ
５　 试验设备和装置要求

５. １　 一般规定

试验装置除热释放测量设备(即烟筒及其热电偶)外ꎬ见 ＩＳＯ ５６５８ － ２ 标准的规定ꎮ 本部分的附录 ２
内有进行本试验所需设备和装置的详细说明ꎮ 符合该附录的规定是本试验方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要求ꎮ
所需设备可概述如下ꎮ

５. １. １　 设有烟雾排放系统以及新鲜空气进口的专用试验室ꎮ
５. １. ２　 设有鼓风机或其他燃烧空气源的辐射板框架ꎬ设有适当安全控制装置的甲烷①或天然气供

应系统ꎬ和设有反射金属丝网且布置为对垂直试样辐射的辐射板式热源ꎮ 或者ꎬ可使用尺寸相同的电热

辐射源ꎬ但其应能使试样暴露于附录 ２ 的表 １ 所示热流分布ꎮ 任何辐射板的有效热源温度不大

于 １０００℃ꎮ
５. １. ３　 试样夹具框架ꎬ三个试样夹具ꎬ一个点火燃烧器ꎬ试样夹具导轨ꎬ观察栅和一面观察镜ꎮ
５. １. ４　 设有烟筒气体和烟筒温度补偿热电偶以及补偿信号幅度调节装置的试样烟筒ꎮ
５. １. ５　 测量仪器为一台计时仪、一个数字式或长秒针电钟、一台数字式毫伏计、一台双频道毫伏记

录仪、一个气体流量计、若干热流计ꎬ一台广角全辐射高温计和一块秒表ꎮ 在试验中运用数据获取系统记

录板辐射和热释放烟筒信号将有利于数据整理ꎮ
６　 校准

机械、电气和热校准应按附录 ２ 所述进行ꎮ 这些调整和校准应在初次安装后并在所需要的其他时间

进行ꎮ
６. １　 每月验证

试样上的热流分布校准和烟筒及其热电偶系统的正确工作状态应每月ꎬ或如认为有必要则以更短的

间隔期通过试验确认(见附录 ２ 的 ４. ３ 和 ４. ６)ꎮ
６. ２　 每日验证

作为保证试验装置持续得到正确调整的手段ꎬ应每日ꎬ或如因试样性质而有必要则更加经常进行下

列检测ꎮ
６. ２. １　 点火燃烧器的调整

２４２

① 虽然已有报告称ꎬ改变辐射板 － 试样的间距有可能在通量水平至 ５０ｋＷ / ｍ２的情况下将丙烷用于该设备ꎬ但不建议使用甲烷或天

然气以外的气体ꎮ



６. ２. １. １　 将丙烷气体和空气的流速分别调整至约 ０. ４Ｌ / ｍｉｎ 和 １Ｌ / ｍｉｎꎬ以提供长度为 ２３０ ± ２０ｍｍ
的垂向火焰ꎮ 在暗室中观测时ꎬ火焰应在垂向试样夹具以上伸出约 ４０ｍｍ(见附录 ２ 图 ６)ꎮ 记录点火燃

烧器的丙烷和空气流速ꎮ
６. ２. １. ２　 将点火燃烧器的燃烧管移近或移离模拟试样暴露表面的平面ꎬ以此调整火焰对模拟试样

的触及区域ꎮ 将点火燃烧器管在其支架中旋转ꎬ直至火焰触及试样暴露高度的整个上半部分ꎮ
６. ２. １. ３　 引燃火焰应每日核查ꎬ如有必要并以上述方式调整ꎮ 某些试样的性质会使此调整有必要

更为经常进行ꎮ
６. ２. ２　 烟筒气体热电偶

烟筒气体热电偶应至少每日轻轻刷净ꎮ 在试验会产生浓厚烟云的材料时ꎬ可能还需更加经常进行这

种清洁ꎬ某些情况下在每次试验前要刷净ꎮ 这些热电偶应逐个核查其电气连续性ꎬ确保存在有效热接点ꎮ
在并联烟筒热电偶每日清洁后ꎬ应核查这些热电偶和补偿接点以验证其和烟筒之间的电阻大于 １０６
欧姆ꎮ

６. ３　 操作的连续监控

６. ３. １　 每当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时ꎬ应仍有一个模拟试样装在试样通常占据的位置ꎮ 这是连续监控

程序的一个必要条件ꎬ该程序的执行方式为测量:
. １　 烟筒热电偶和牢固安装于试样夹具框架并朝向辐射板的全辐射高温计的毫伏信号ꎻ或
. ２　 烟筒热电偶和位于距 ３. ５ 所定义的模拟试样暴露热端 ３５０ｍｍ 处的热流计(见附录 ２ 的 ４.

３. ２)的毫伏信号ꎮ
６. ３. ２　 这两种测量方法均适合确定适当的热工作水平已达到ꎮ 宜使用辐射高温计ꎬ因为即使在试

验进行期间也可用其连续监控辐射板的工作水平ꎮ 在试验前ꎬ这两种信号均应基本保持恒定 ３ｍｉｎꎮ 所

观察到的辐射高温计或热流计工作水平应在相差 ２％范围内ꎬ与附录 ２ 表 １ 所规定和以上 ６. １ 所述校准

程序提到的类似要求程度相当ꎮ
７　 试样

７. １　 所需数量

７. １. １　 所需试样

对每一不同暴露表面ꎬ应提供至少六个试样ꎮ
７. １. ２　 试验所需数量

对所鉴定和施用的产品ꎬ每一不同暴露表面应试验三个试样ꎮ ８. ３ 说明了重新试验的条件ꎮ
７. ２　 尺寸

７. ２. １　 试样应为 １５０ｍｍ 至 １５５ｍｍ 宽和 ７９５ｍｍ 至 ８００ｍｍ 长ꎬ并应对产品具有代表性ꎮ
７. ２. ２　 试样厚度:名义厚度为 ５０ｍｍ 或以下的材料和复合材料应以其全厚试验ꎮ 对于名义厚度大

于 ５０ｍｍ 的材料和复合材料ꎬ应切割非暴露面将厚度减至 ４７ｍｍ 至 ５０ｍｍ 获得所需试样ꎮ
７. ３　 基材

７. ３. １　 表面材料和地板覆盖物的基材

材料和复合材料应以其全厚试验ꎬ将其附着于其实际所要附着的基材ꎬ如适宜并使用粘合剂ꎮ 试样

应体现实际应用情况ꎮ
７. ３. ２　 甲板基层敷料的基材

试样应施于厚度为 ３ ± ０. ３ｍｍ 的钢板ꎮ 试样应具有名义厚度ꎻ甲板基层敷料的组分和结构应体现实

际应用情况ꎮ
７. ４　 复合材料

７. ４. １　 组合件应符合 ７. ２ 的规定ꎮ 但是ꎬ如组合件的制作使用了薄的材料或复合材料ꎬ气隙的存在

和 /或任何下层结构的性质可能对暴露表面的可燃特性有很大影响ꎮ 应认识到底下各层的影响ꎬ并小心

确保任何组合所获试验结果切合于其实际使用情况ꎮ
７. ４. ２　 与隔热层一起使用的防潮层在试验时ꎬ应无任何其他部件为受试防潮层屏蔽辐射板ꎮ 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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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材应体现船上实际应用情况ꎮ
７. ５　 金属贴面

如果要试验光亮金属贴面试样ꎬ应按其原样试验ꎮ
７. ６　 试样标记

在每个试样的待试面上应沿其长度标出一条中心线ꎮ 应留意避免划线影响试样性能ꎮ
７. ７　 试样的状态调节

试验前ꎬ试样状态应在 ２３ ± ２℃温度和 ５０ ± ５％相对湿度下ꎬ调节至恒定含水量ꎮ 间隔 ２４ｈ 相继进行

的两次称重ꎬ当其所测质量的差别不大于试样质量的 ０. １％时ꎬ恒定含水量应视为已达到ꎮ
８　 试验程序

８. １　 总体考虑

试验方法涉及将状态调节后的试样装于明确限定的通量场内并测量引燃、火焰传播及其最终熄灭的

时间ꎬ用烟筒热电偶信号指示试样在燃烧期间的热释放ꎮ
８. １. １　 在一个远离辐射板热量的冷夹具中制备经适当调节的试样ꎮ 试样在插入试样夹具前ꎬ其背

部和边缘应用厚度为 ０. ０２ｍｍ 和尺寸为(１７５ ＋ ａ)ｍｍ × (８２０ ＋ ａ)ｍｍ(ａ 为试样厚度的两倍)的单张铝箔

包住ꎮ 每个试样插入试样夹具后ꎬ应由一冷垫板背衬ꎮ 在将非刚性试样装入试样夹具时ꎬ应在试样和夹

具凸缘之间放置垫片ꎬ以确保试样暴露面与引燃火焰保持的距离和刚性试样相同ꎮ 对于这种材料ꎬ通常

可仅在试样热端 １００ｍｍ 长度内需有垫片ꎮ
８. １. ２　 模拟试样在试样夹具中应装在朝向辐射板的位置ꎮ 设备的排烟系统应启动ꎮ
８. １. ３　 操作辐射板以实现 ６. ３ 规定的试验条件ꎮ 启动毫伏记录仪ꎬ记录烟筒热电偶的输出信号以

及设在 ６. ３. １. ２ 所述位置的全辐射高温计或热流计的输出信号ꎮ
８. １. ４　 预热后ꎬ当辐射板和烟筒信号达到平衡时ꎬ点起引燃火焰ꎬ调整其燃料流速ꎬ对两种信号观察

至少 ３ｍｉｎ 并验证信号的持续稳定性ꎮ
８. １. ５　 在两种信号均达到稳定水平后ꎬ取出模拟试样夹具并在 １０ｓ 内将试样插入试验位置ꎮ 立即

启动时钟和计时仪ꎮ
８. １. ６　 操作计时仪的事件标示器ꎬ以指示引燃时间和火焰锋面在试样初始快速卷入火焰期间的到

达时间ꎮ 观察到试样纵向中线处的火焰锋面与观测栅两根相应金属丝的位置重合的时间ꎬ应作为观察其

到达某一给定位置的时间ꎮ 这些时间按计时仪图表测量并用时钟观察ꎬ均用手工记录ꎮ 应尽可能记录火

焰锋面沿试样到达每个 ５０ｍｍ 位置的时间ꎮ 记录火焰在试样上的燃烧推进停止的时间和位置ꎮ 辐射板

的运作水平和烟筒信号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均应记录ꎬ直至试验结束ꎮ
８. １. ７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ꎬ不得改变辐射板燃料供应率补偿其工作水平的变动ꎮ
８. ２　 试验持续时间

８. ２. １　 当下列任何一项适用时ꎬ应结束试验、取出试样ꎬ并将模拟试样置于其夹具内重新插入:
. １　 试样在暴露 １０ｍｉｎ 后未点燃ꎻ或
. ２　 试样所有火焰熄灭 ３ｍｉｎ 后或已暴露 １０ｍｉｎꎬ以时间长者为准ꎮ

８. ２. ２　 应另用两个试样重复 ８. １. １ 至 ８. １. ７ 的操作(见 ８. ３)ꎮ
８. ３　 重新试验的条件

８. ３. １　 在一个或多个试样试验期间ꎬ如未能获得完整的火焰传播时间或一合理的热释放曲线ꎬ则应

放弃所获得的数据并进行一次或多次新的试验ꎮ 此类失败会涉及ꎬ但不限于观测数据不完整或数据记录

设备故障ꎮ 烟筒信号基线的过度漂移也要求设备进一步稳定和重新试验ꎮ
８. ３. ２　 如果试样在试验期间有大量未完全燃烧的材料损失ꎬ则应另将至少一个试样用家禽网约束

在试验框架中试验ꎬ且所得数据应单独报告ꎮ
８. ３. ３　 下列程序应按试样在试验期间的状况采用:

. １　 如果引燃火焰熄灭:报告发生的情况ꎬ放弃数据并重作试验ꎻ或

. ２　 如果试样破碎并掉出试样夹具ꎬ报告该状况ꎬ但根据试样受到和不受 ８. ３. ２ 所述约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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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最差性能进行分级ꎮ
８. ４　 观察

除记录试验数据外ꎬ还应观察和记录试样状况ꎬ这包括但不限于闪燃、火焰锋面不稳定、火星、无焰燃

烧、烧焦、熔化、燃烧滴落物、试样解体、裂隙、熔解、变形ꎮ
９　 导出耐火特性

试验结果应按热电偶线路输出的热量基线和模拟试样就位情况下的入射热流测量值报告ꎮ 不得调

整试验结果以补偿试验进行期间辐射板和引燃火焰的热输出变化ꎮ 下列数据应自试验结果导出ꎮ
９. １　 点燃热量

见 ３. ７ 的定义ꎮ
９. ２　 持续燃烧热量

按 ３. ９ 的定义用表格列出此特性值ꎮ
９. ３　 持续燃烧的平均热量

９. ３. １　 在不同测点测得 ３. ９ 所定义特性值的平均值ꎬ第一测点在 １５０ｍｍ 处ꎬ其后以 ５０ｍｍ 间隔取测

点至最后测点或 ４００ｍｍ 处测点ꎬ以距离小者为准ꎮ
９. ３. ２　 对于火焰锋面未达 １７５ｍｍ 位置的每个试样ꎬ持续燃烧热量不予定义ꎮ 如果一个试样的持续

燃烧热量不予定义ꎬ则用另外两个试样的数据计算 Ｑｓｂꎮ 如果两个试样的持续燃烧热量不予定义ꎬ则用第

三个试样的数据计算 Ｑｓｂꎮ 如果所有三个试样的持续燃烧热量均不予定义ꎬ则 Ｑｓｂ不予定义ꎬＱｓｂ衡准视为

已达到ꎮ
９. ４　 熄灭时临界热流

用表格列出受试试样的此特性值及其平均值(见 ３. ４)ꎮ
９. ５　 试样的热释放

热释放时间曲线和列出的热释放峰值及总值应从试验数据获得ꎬ并应对其按热释放校准曲线的非线

性予以修正ꎮ 烟筒热电偶的毫伏信号曲线应包括初始 ３ｍｉｎ 稳态验证期的至少 ３０ｓ 以及试样正要插入前

和刚插入后的起始瞬态ꎮ 将毫伏信号转换为热释放速率时ꎬ校准曲线的零释放基准线应设在有关试样正

要试验前的初始稳态基准线(见附录 ２ 图 １０)ꎮ
９. ５. １　 热释放总量

热释放总量通过求得试验期间热释放速率正数部分的积分而得出(见附录 ２ 图 １０)ꎮ
９. ５. ２　 热释放速率峰值

热释放速率峰值是试验期间热释放速率的最大值(见附录 ２ 图 １０)ꎮ
１０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４ 部分进行(另见以下.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制造商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已知)ꎻ
. ７　 材料的种类ꎬ即饰面、地板覆盖物、甲板基层敷料、管道等ꎻ
. ８　 受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９　 取样程序说明(如相关)ꎻ
. １０　 受试产品说明ꎬ包括密度和 /或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任何涂层的数量和编

号ꎬ以及产品结构细节ꎻ
. １１　 试样说明ꎬ包括密度和 /或 /单位面积 /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任何涂层的数量和编号、

试验时的取向和受试面ꎬ以及结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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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样品送达日期ꎻ

. １３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ꎻ

. １４　 试验日期ꎻ

. １５　 试验结果:
. １　 各次试验持续时间ꎻ
. ２　 以上 ９ 的所得耐火特性ꎻ和
. ３　 按 ８. ４ 记录的观察到的现象ꎻ和

. １６　 确定受试材料是否符合本部分 ３ 和 ４ 的性能衡准ꎮ

附录 ２　 现场试验设备的技术资料和校准

本附录提供的技术资料可用于按本程序进行试验所需现场设备的制造、安装、调校和校准ꎮ
１　 试验设备的制作

图 １ 和图 ２ 为组装完毕的设备照片ꎮ 试验装置除热释放测量设备(即烟筒及其热电偶)外ꎬ见 ＩＳＯ
５６５８ － ２ 标准的规定ꎮ

图 １　 试验装置总图

　 　 　

图 ２　 试样视图

１. １　 试验设备总成的简要部件清单包括:
. １　 主框架(图 １)ꎬ由燃烧器框架和试样支撑框架这两个独立部分组成ꎮ 这两个部分用螺栓

连接ꎬ并有螺杆可灵活进行机械调校ꎻ
. ２　 试样夹具ꎬ在试验期间支撑试样ꎮ 需要至少两个夹具ꎮ 三个则可防止因试样安装前需冷

却夹具而造成耽搁ꎻ
. ３　 一个试样烟筒ꎬ用厚 ０. ５ ± ０. ０５ｍｍ 的不锈钢薄板制成ꎬ装有气体和烟筒金属补偿热电偶ꎻ
. ４　 辐射板ꎬ其辐射表面尺寸为 ２８０ｍｍ ×４８３ｍｍꎮ 该辐射板系专为用于此设备而制作ꎬ使用市

场现货供应的多孔耐火瓦ꎻ
. ５　 鼓风机(用于供应燃烧空气)、辐射板、空气流量计量装置、气体控制阀、减压器和安全控

制装置ꎬ均装在燃烧器框架上ꎮ 其要求概述如下:
. １　 空气供应量约 ３０ｍ３ / ｈꎬ其压力足以克服通过管道、计量装置和辐射板时的摩擦损失ꎮ

辐射板滴水量仅为数毫米ꎻ和
. ２　 所用气体可为天然气、甲烷或丙烷 － 丁烷ꎮ 虽然改变辐射板 － 试样的间距有可能在

５０ｋＷ / ｍ２的通量水平下将丙烷用于该设备ꎬ但不建议使用甲烷或天然气以外的气

体①ꎮ 应设一压力调节器保持恒定供应压力ꎮ 气体由一手动调整的针阀控制ꎮ 不需

文氏管混合器ꎮ 安全装置包括一个电动截止阀ꎬ在发生电力故障、空气压力故障和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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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器表面失热时防止气体流动ꎮ 天然气或甲烷的气体流量要求为约 １. ０ｍ３ / ｈ 至

３ ７ｍ３ / ｈꎬ其压力能克服管道压力损失ꎻ
. ６　 试样夹具、引燃火焰夹具、烟筒、火焰锋面观测栅、辐射高温计和镜子均组装在试样支撑框

架上ꎮ 该框架上的部件布置见图 １ 和图 ２ꎻ和
. ７　 本部分附录 １ 的 ３. ５ 所定义的一个模拟试样ꎬ应持续装在试验装置上试样在设备工作期

间的位置ꎮ 该模拟试样应仅在要插入试样时才取出ꎮ
２　 测量仪器

２. １　 全辐射高温计

该高温计应在 １ｍ 和 ９ｍ 的热波长之间具有基本恒定的灵敏度ꎬ并应对准辐射板中心处约 １５０ｍｍ ×
３００ｍｍ 的区域ꎮ 该仪器应在试样支撑框架上安装为对准辐射板表面ꎮ

２. ２　 热流计

２. ２. １　 此试验方法最好至少有三个热流计ꎮ 热流计应为热电堆型ꎬ名义量程为 ０ｋＷ/ ｍ２至 ５０ｋＷ/ ｍ２

并能以此额定值的三倍安全工作ꎮ
２. ２. ２　 热流计应按 ＩＳＯ １４９３４ － ３ 标准«耐火试验　 热流计的校准和使用　 第 ３ 部分:二级校准法»

校准ꎮ 热流计中应有两个留作实验室参照标准ꎬ其精度应校准至 ± ５％以内ꎮ
２. ２. ３　 所用热流计的目标感应区所占面积应不大于 ８０ｍｍ２ꎬ位于热流计 ２５ｍｍ 圆形水冷暴露金属

端的中心并与之齐平ꎮ 如果使用直径较小的热流计ꎬ则应将其插入外径 ２５ｍｍ 的铜套并在铜套和水冷式

热流计体之间保持良好热接触ꎮ 铜套末端和热流计暴露表面应在同一平面内ꎮ 辐射在到达目标前不应

穿过任何窗口ꎮ
２. ３　 计时装置

应设有一台计时仪和一个长秒针电钟或一个数字式钟ꎬ用以测定引燃时间和火焰推进时间ꎮ 测定引

燃时间和初始火焰推进时间的计时仪可由纸速至少为 ５ｍｍ / ｓ 的带状纸记录仪和事件标示笔组成ꎮ 计时

计的纸驱动器和电动时钟应通过共用开关操作ꎬ在试样暴露后同时开始操作ꎮ 这可为手动操作或在试样

完全插入时自动启动ꎮ
２. ４　 记录式毫伏计

应使用输入阻抗至少为一兆欧姆的双通道带状纸记录式毫伏计ꎬ记录烟筒热电偶的信号和辐射高温计的

输出ꎮ 烟筒的信号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低于 １５ｍＶꎬ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有少量超出ꎮ 另一通道的灵敏度应选为对

所选用的全辐射高温计或通量计要求小于全刻度的偏转ꎮ 辐射板的有效运行温度通常不应超过 ９３５℃ꎮ
２. ５　 数字式伏特计

一台小型数字式伏特计将便于监测辐射板运作条件的变化ꎮ 该伏特计应能指示 １０μＶ 或以下的信

号变化ꎮ
３　 试验场所

３. １　 专用房间

应为进行该试验提供一专用房间ꎬ其尺寸并非关键ꎬ但容积可为大约 ４５ｍ３ꎬ天花板高度不低于 ２. ５ｍꎮ
３. ２　 排烟系统

应在天花板以上安装一个排放系统ꎬ能以 ３０ｍ３排量排出空气和燃烧产物ꎮ 该排放系统在天花板上

的格栅开口应由一 １. ３ｍ ×１. ３ｍꎬ从天花板垂至距房间地面 １. ７ ± ０. １ｍ 的耐火纤维织物烟罩围住ꎮ 试样

支撑框架和辐射板应设在该罩下面可使全部燃烧烟雾从房间抽出的位置ꎮ
３. ３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所在位置应与试验室墙壁隔有至少 １ｍ 空隙ꎮ 辐射热源 ２ｍ 以内不得放有天花板、地板或

墙壁的可燃饰面材料ꎮ
３. ４　 空气供应

要求有室外空气供应通道ꎬ以取代排放系统排出的空气ꎮ 其布置方式应使环境温度适当保持稳定

(例如空气可取自相邻的供暖建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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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房间通风

应在排烟系统运行ꎬ但辐射板及其空气供应关闭的情况下ꎬ测量模拟试样附近的气流速度ꎮ 垂直于

试样下沿并距试样长度中点 １００ｍｍ 处的气流ꎬ其流速在任何方向均不得大于 ０. ２ｍ / ｓꎮ
４　 组装和调整

４. １　 一般规定

试验条件基本上根据校准期间测得的模拟试样入射热流限定ꎮ 辐射传热为主ꎬ但对流传热也将起到

一定作用ꎮ 试样表面的入射通量水平是辐射板和试样之间几何构形以及辐射板热输出的结果ꎮ
４. １. １　 在试验条件初始调整中以及该调整的定期验证中ꎬ试样表面测得的热流为控制衡准ꎮ 该热

流由装在专用模拟试样上的热流计测量(见图 １１)ꎮ
４. １. ２　 在相继进行的试验之间ꎬ应使用一个装在模拟试样(其定义见附录 １“定义”的 ３. ５)中的热

流计或最好使用一个原已根据该热流计的读数定期校准的辐射高温计ꎬ对工作水平进行监测ꎮ 该辐射高

温计应刚性固定在试样夹具框架上ꎬ使其持续对准辐射板表面(见 ２. １)ꎮ
４. ２　 机械调校

４. ２. １　 试验装置的大多数部件可在冷态下调校ꎮ 辐射板反射面相对于试样的位置应与图 ３ 所示尺

寸相符ꎮ

图 ３　 试样￣辐射板的布置

４. ２. ２　 这些关系可通过在辐射板与其安装架之间适当使用垫片、调整两个主框架的间隔和调整试

样夹具导轨实现ꎮ 关于进行这些调整的详细程序的建议见 ５ꎮ
４. ２. ３　 测量热释放用的烟筒应以机械方式装在试样支撑框架上如图 ４ 所示位置ꎮ

图 ４　 烟筒和试样的位置

４. ２. ４　 安装方法应确保所示相对位置并应使烟筒易于拆下清洁和 /或修理ꎮ 补偿热电偶的安装方

式应在实现良好热接触的同时ꎬ确保烟筒金属壁的电阻大于一兆欧姆ꎮ
４. ３　 辐射板运作水平的热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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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１　 辐射板运作水平的热调节通过首先将通过板的气流设定为约 ３０ｍ３ / ｈ 而实现ꎮ 然后供气ꎬ引
燃辐射板并使其可在其前面装有模拟试样的情况下达到热平衡ꎮ 在适当运作状况下ꎬ除在一侧与表面平

面平行位置观察时外ꎬ板表面不应有可见火焰ꎮ 从该方向ꎬ会见到紧靠板的表面处有一微弱蓝色火焰ꎮ
在 １５ｍｉｎ 预热期后ꎬ从斜侧看辐射板应可见到其有亮橙色辐射表面ꎮ

４. ３. ２　 将水冷式热流计装在校准板内ꎬ测得的试样入射热流应与表 １ 的数值相符ꎮ 通过调节气体

流量达到符合此要求ꎮ 如有必要ꎬ可对空气流量稍作调整以达到板表面无明显火焰的状况ꎮ 根据所用热

流计校准ꎬ准确再现表 １ 规定的 ５０ｍｍ 和 ３５０ｍｍ 处的通量测量值ꎬ将使其他测点的通量稳定在所要求的

限度内ꎮ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通量水平都正确ꎬ但能确保板与试样之间的固定构形或视图几何形状已

达到ꎮ 为达到这些要求ꎬ可能有必要对图 ６ 所示试样纵向位置稍作调整ꎮ 应根据所要求的八个通量测量

值作出一条点状平顺曲线ꎮ 该曲线的形状应与表 １ 所示典型数据限定的曲线相似ꎮ 这些测量值很重要ꎬ
因为试验结果根据这些通量测量值报告ꎮ 如使用全辐射高温计监测板的运作ꎬ在成功完成此校准程序后

应保存其信号记录ꎮ 如为达到 ５０ｍｍ 和 ３５０ｍｍ 处的通量要求而有必要改变板 － 试样的轴向位置ꎬ这应

通过调整两个主框架的连接螺钉实现ꎮ 这样ꎬ引燃器相对于试样的位置将保持不变ꎮ 为达到标准中的通

量要求可改变试样止动螺钉的调整ꎬ然后引燃器的安装位置可能需要调整以保持 １０ ± ２ｍｍ 的引燃间距ꎮ
试样入射热流的校准 表 １

与试样暴露端的距离

(ｍｍ)

试样上的典型热流水平

(ｋＷ / ｍ２)

所用校准位置

(ｋＷ / ｍ２)

与试样暴露端的距离

(ｍｍ)

试样上的典型热流水平

(ｋＷ / ｍ２)

所用校准位置

(ｋＷ / ｍ２)

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９. ５
５０. ５
４９. ５
４７. １
４３. １
３７. ８
３０. ９
２３. ９

５０. ５

×

×

２３. ９

４００
４５０
５００
５５０
６００
６５０
７００
７５０

１８. ２
１３. ２
９. ２
６. ２
４. ３
３. １
２. ２
１. ５

×

×

×

×

图 ５　 点火燃烧器细节和连接

１￣点火燃烧器ꎻ２￣连接器ꎻ３￣(２３０ ± ２０) ｍｍ 长的火焰ꎻ４￣燃烧器支架位

置ꎻ５￣阻焰器ꎻ６￣(２００ ± １０) ｍｍ 长的双孔陶瓷管ꎻ７￣减压室ꎻ８￣流量计ꎻ
９￣针阀ꎻ１０￣止回阀ꎻ１１￣开关阀ꎻ１２￣丙烷气瓶ꎻ１３￣辐射板的空气管线

　

图 ６　 点火火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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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３　 热流计需为水冷式ꎬ以避免通量水平低时产生错误信号ꎮ 冷却水的温度控制应使热流计体

的温度保持在与室温相差数度范围内ꎮ 如果不这样做ꎬ则应按热流计体温度和室温的差别对通量测量值

作出修正ꎮ 不提供水冷可能造成热感应表面的热损伤及热流计的校准失效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有修理和重

新校准的可能ꎮ
４. ３. ４　 这些运作条件一经实现ꎬ辐射板所有未来的运作应在确定的空气流量下ꎬ以气体供应为变量

实现所校准的试样通量水平ꎮ 该通量水平应在 ３５０ｍｍ 处ꎬ使用一个固定对准辐射源表面一个区域的辐

射高温计或一个装在模拟试样(其定义见附录 １(定义)的 ３. ５)中的热流计进行监测ꎮ 如果使用后一方

法ꎬ模拟试样和热流计组合件应在试验之间留在原位ꎮ
４. ４　 调校和校准—一般规定

下列调校与校准应通过线型热源供应的甲烷气体实现ꎬ线型热源与就位且无热流计的模拟试样

中线平行并处于同一平面ꎮ 线型燃烧器由一长度 ２ｍ 和内径 ９. １ｍｍ 的管子构成ꎬ一端用管帽封闭ꎬ管
壁钻穿一行 １５ 个间隔 １６ｍｍ 和直径 ３ｍｍ 的钻孔ꎮ 气体在流经这行垂直排列的钻孔时ꎬ燃起的火焰向

上通过烟筒ꎮ 测得的流速和气体燃烧的净热值或较低热值用于得出已知热释放速率ꎬ该释放速率可

作为经补偿的烟筒毫伏信号变化观测ꎮ 在进行校准试验前ꎬ应进行测量以验证烟筒热电偶补偿已作

适当调整ꎮ
４. ５　 补偿调整

４. ５. １　 从烟筒热电偶输出中减去的补偿热电偶的部分信号ꎬ应通过图 ７ 所示分压器的一条支线的

电阻调整ꎮ

图 ７　 热电偶电路示意图

４. ５. ２　 此调整的目的是ꎬ尽实际可行从烟筒信号中消除因烟筒金属温度变化相对缓慢而造成的长期

信号变化ꎮ 图８ 显示了补偿不足、补偿正确和补偿过量造成的曲线ꎮ 取得这些曲线的方式是ꎬ将点燃的气体

校准燃烧器猛然靠近模拟试样的热端并随后将其熄灭ꎮ 对于此项调整ꎬ校准气体的供给率应设定为相当于

１ｋＷ 加热率ꎮ 补偿分压器应调整为所产生的曲线迅速上升至一个稳态信号ꎬ该信号在前 １ｍｉｎ 瞬态信号后

的 ５ｍｉｎ 期间基本保持恒定ꎮ 当校准燃烧器关闭后ꎬ该信号应迅速下降并在 ２ｍｉｎ 内达到稳态值ꎮ 此后ꎬ信号

不应有长期上升或下降ꎮ 经验表明ꎬ补偿热电偶信号的 ４０％至 ５０％应包括在输出信号内以达到此状况ꎮ
７ｋＷ 方形热脉冲经适当调整ꎬ应在施用校准火焰后不久有不大于约 ７％的过冲(见图 ８)ꎮ

４. ６　 烟筒校准

烟筒信号校准应在完成 ４. ５ 所述调整并已获得稳态基准信号后ꎬ在辐射板于 ５０. ５ｋＷ / ｍ２下运行及引

燃器未点燃的情况下进行ꎮ 烟筒毫伏信号的上升应通过插入和取出 ４. ４ 所述线型燃烧器校准ꎮ 纯度至

少为 ９５％的甲烷气体的流率应在 ０. ００４ｍ３ / ｍｉｎ 至 ０. ０２ｍ３ / ｍｉｎ 范围内变化ꎬ其增量应足以在烟筒补偿毫

伏信号经适当限定的上升曲线上可按净热输入率或较低热输入率标绘数据ꎮ 应将校准燃烧器置于试样

冷端进行类似校准ꎮ 两条曲线所指示的热释放速率应一致ꎬ相差在 １５％ 范围内ꎮ 图 ９ 所示为一典型曲

线ꎮ 校准燃烧器置于试样热端时的曲线应为用以报告所有热释放测量值的曲线ꎮ 校准到此完成ꎬ试验设

备准备就绪可供使用ꎮ
５　 可燃性试验装置的组装和校准

辐射板局部组装除支架和反射屏外ꎬ已经完成ꎮ 设备能组装为可试验厚度最大为 ５０ｍｍ 的试样ꎮ
５. １　 辐射板的框架应直立于水平地面ꎬ最好在将使用该设备的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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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热释放信号对热脉冲方形波的响应状况示例

(四条曲线系三种不同水平的负反馈或补偿水平的 ｍＶ 信号变化示例ꎮ 由于烟筒壁板厚度原因ꎬ各试验装置的响应性能在时间方面有

差别ꎮ)

图 ９　 烟筒典型校准示例

５. ２　 旋转环应安装在其三个导向轴承上ꎮ
５. ３　 辐射板安装架应用螺栓固定ꎬ并用四个螺栓与旋转环连接ꎮ
５. ４　 应核查旋转环处于垂直平面ꎮ 如果误差很大ꎬ可能有必要调整旋转环上支撑轴承的位置ꎮ 在

作此调整前ꎬ应确定误差是否由该环和轴承滚柱之间的空隙过大造成ꎮ 如系这种情况ꎬ使用直径较大的

滚柱会可纠正此问题ꎮ
５. ５　 辐射板的四个支架应紧固在板的四角ꎮ 在用螺栓将支架固定就位时ꎬ用力不可过大ꎮ 在安装

这些支架前ꎬ在距板端最远的孔中放一个 ３５ｍｍ 的 Ｍ９ 有头螺钉ꎮ 这些螺钉可用于安装辐射板ꎮ
５. ６　 在辐射板的每个安装螺钉上放四个垫圈ꎬ将板装在安装托架上ꎮ
５. ７　 应核查辐射板表面与安装环平面之间的角度ꎮ 这可以通过使用木工矩尺测量板两端的耐火瓦

表面实现ꎮ 如偏离所要求的 １５°角ꎬ可通过增加或减少垫圈数量调整ꎮ
５. ８　 应转动辐射板使其朝向以垂直平面安装的试样ꎮ
５. ９　 板的表面应用气泡水准仪核查ꎬ确保其也处于垂直平面ꎮ
５. １０　 在试样框架侧面和底部装上试样支撑导轨并将引燃器夹具装在大致正确位置后ꎬ应将试样框

架移至燃烧器框架处ꎬ将两个框架用两个螺栓和六个螺母或两个螺杆和八个螺母紧固在一起ꎮ 框架之间

的间距约为 １２５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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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１　 对两个框架的间距进行调整ꎬ确保试样支撑框架的纵向构件与辐射板的表面成 １５°角ꎮ
５. １２　 垂直试样定向用的一个试样夹具侧导轨应调整为与辐射板表面成 １５°角ꎮ
５. １３　 应将一个空的试样夹具在导轨上滑行到位并调整上导向叉的位置ꎬ确保试样表面在试样插入

该夹具后处于垂直平面ꎮ
５. １４　 决定试样夹具轴向位置的止动螺钉应作调整ꎬ确保引燃器的轴线与试样最近暴露边相距

１０ ± ２ｍｍꎮ 此调整应使用空的试样夹具并用 ２５０ｍｍ 长的 ６ｍｍ 直径钢杆取代引燃器陶瓷管再进行一次ꎮ
当从试样夹具背面观察时ꎬ钢杆轴线和试样夹具的试样夹持法兰边缘的间距应为 １０ ± ２ｍｍꎮ

５. １５　 在试样夹具仍处于紧靠止动螺钉位置的情况下ꎬ辐射板与试样支撑框架的间距应作调整ꎬ使
尺寸 Ｂ(见图 ３)约等于 １２５ｍｍꎮ 此调整通过将两个框架紧固在一起的两个螺钉进行ꎮ 在作此调整时ꎬ重
要的是对各边作同等调整以保持 ５. １１ 和 ５. １２ 所要求的调整时的角度关系ꎮ

５. １６　 试样夹具侧导轨的支撑螺母应作调整ꎬ确保尺寸 Ａ(见图 ３)为 １２５ ± ２ｍｍꎮ 同样ꎬ两个安装点

需作同等调整ꎮ 在这样做时ꎬ应进行核查以确保导轨和试样夹具边缘在同一水平面内ꎮ 在作此调整时ꎬ重
要的是确保图 ４ 所示 ４５ｍｍ 烟筒位置尺寸得到保持ꎮ 尺寸 Ａ 的另一调整方法是改变 ５. ６ 所述垫圈数量ꎮ

５. １７　 如有必要ꎬ应重复 ５. １３ 所述程序ꎮ
５. １８　 反射网应安装在辐射板上ꎮ 其安装方式必须使其在运作期间变热时自由膨胀ꎮ
５. １９　 带有 ５０ｍｍ 细杆的观测栅安装在紧固于试样夹具导轨的一个角铁上ꎮ 将观测栅位置调整为

各细杆与试样暴露于辐射板最近一端的距离为 ５０ｍｍ 的倍数ꎮ 观测栅应在该位置夹紧ꎮ
试样典型入射热流和进行校准测量的试样位置ꎮ ５０ｍｍ 和 ３５０ｍｍ 处的热流应与典型数值一致ꎬ相差

在 ５％范围内ꎮ 其他位置的校准数据应与典型数值一致ꎬ相差在 １０％范围内ꎮ
需有两套热电偶(Ｔ. Ｃ. )和导线ꎮ 烟气热电偶组的导线尺寸和长度必须相同ꎬ以确保信号有正确平

均值ꎮ 热电偶的并联可在混合箱中通过导线插头连接实现ꎮ 这可快速拆除和核查连续性和接地问题ꎬ耽
搁时间极少ꎮ 不得使用冷接点ꎬ但混合箱应屏蔽辐射板的辐射ꎮ

图 １０　 毫伏信号上升 ΔＵ 转换为试样热释放速率示例

ａ)试验期间记录的毫伏信号变化ꎻｂ)毫伏信号转换为热释放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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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１　 紧密设于 ２５ｍｍ 直径孔中的热流计(例如用于 ３００ｍｍ 处的测量)
图 １１　 入射热流梯度校准用的校准板尺寸单位:ｍｍ

附录 ３　 试验结果的解释

试样非常规状态鉴定(见本部分的 ２. ２)ꎮ

　 　 　 　 　 非常规状态 分 级 指 导

１　 闪燃ꎬ无稳定火焰
报告火焰所到最远处和到达时间ꎬ以及中线上是否闪

燃ꎮ 根据数据分级ꎮ

２　 爆裂ꎬ无闪燃或火焰 接受材料通过试验ꎮ

３　 表面迅速闪燃ꎬ其后火焰稳定推进
报告这两种火焰锋面的结果ꎬ但根据这两种燃烧方式

按四项试验参数的每项参数的最差表现进行分级ꎮ

４　 试样或装饰板熔化并滴落ꎬ无火焰 报告试样状况及进展程度ꎮ

５　 爆裂ꎬ试样暴露部分有火焰
报告各次爆裂ꎬ根据火焰推进情况分级ꎬ不论火焰在

中线以上或以下ꎮ

６　 试样或装饰板熔化、燃烧并滴落
材料不合格ꎬ不论其衡准如何ꎮ 对于地板覆盖物ꎬ可
接受不超过 １０ 个燃烧滴落物ꎮ

７　 引燃火焰熄灭 报告发生情况ꎬ放弃数据并重作试验ꎮ

８　 试样碎裂ꎬ并掉出试样夹具
报告状况ꎬ但根据试样受到和不受本部分附录 １ 的

８. ３. ２所述约束情况下的最差性能进行分级ꎮ

９　 试样、粘合剂或粘结剂大量喷出可燃

热解气体
报告不能定级为具有低播焰性ꎮ

１０　 试样边缘仍有小的火焰
报告状况ꎬ在试样暴露表面的火焰熄灭 ３ｍｉｎ 后结束

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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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ＦＴＰ 规则第 ２ 和第 ５ 部分的试样和这些产品的型式

认可指南(认可范围和使用限制) 　 　 　 　

　 　 １　 范围

本附录对本规则第 ２ 和第 ５ 部分的表面材料试样的选择和制备提供建议性指南ꎬ包括基材或垫衬材

料的选择ꎮ 本附录还对这种表面材料的型式认可条件提供指南ꎮ
２　 试样选择的基本原则

２. １　 基本原则

试验所选用的试样应对船上实际运作状况下的产品特性具有代表性ꎮ 这意味着应选用预期会有最

差结果的产品ꎮ 试样选择应注意产品的厚度、颜色、有机物含量、基材ꎬ以及这些要素的组合ꎮ
２. ２　 试样厚度

名义厚度为 ５０ｍｍ 或以下的材料和复合材料应以其全厚试验ꎬ将其附着于基材ꎬ如适宜并使用粘合

剂ꎮ 对于名义厚度大于 ５０ｍｍ 的材料和复合材料ꎬ应切割非暴露面将厚度减至 ４７ｍｍ 至 ５０ｍｍ 以获得所

需试样(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２. ２)ꎮ
２. ３　 基材

表面材料和地板覆盖物的基材:材料和复合材料应以其全厚试验ꎬ在使用粘合剂时如适宜则将其附

着于实际所用的基材上ꎮ 该试样应体现船上实际应用情况(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３. １)ꎮ
２. ４　 复合材料

组合件应符合附录 １ 的 ７. ２(尺寸)的规定ꎮ 但是ꎬ如组合件的制作使用了薄的材料或复合材料ꎬ气
隙的存在和 /或任何下层结构的性质可能对暴露表面的可燃特性有很大影响ꎮ 应认识到底下各层的影

响ꎬ并小心确保任何组合件所获试验结果切合于其实际使用情况(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４. １)ꎮ
２. ５　 地板覆盖物试验

２. ５. １　 如要求地板覆盖物具有低播焰性ꎬ则所有各层均应符合第 ５ 部分的规定ꎮ 如果地板覆盖物

为多层结构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对地板覆盖物各层或一些层的组合进行试验ꎮ 地板覆盖物的各层或数层的

组合(即试验和认可仅适用于该组合)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第 ５ 部分的 ４. ２. ３)ꎮ
２. ５. ２　 因此ꎬ多层地板覆盖物如各层均符合第 ５ 部分(地板覆盖物衡准)的规定ꎬ则可接受ꎻ或

可对复合状态进行试验ꎮ 这样ꎬ只要所用每种材料均符合第 ５ 部分的规定ꎬ就能将各层的位置

互换ꎮ
２. ６　 试样的不同颜色和有机物含量

试样的颜色和有机物含量的影响通常对耐火试验的结果有显著作用ꎮ 试样的有机物含量是产品燃

烧特性的一个关键因素ꎮ 所选试样的有机物含量在产品不同规格范围内应为最大ꎮ 试样的颜色也是一

个关键ꎬ因为深色试样吸收辐射热而对其可燃性有极大影响ꎮ 因此ꎬ深色试样和亮色试样的试验结果会

不一样ꎮ 一般而言ꎬ如果产品有不同颜色ꎬ则应在产品规格范围内至少选用有机物含量最大和深色的

试样ꎮ
２. ７　 第 ２ 部分试验的免除

表面材料和甲板基层敷料的热释放总值(Ｑｔ)不大于 ０. ２ＭＪ 且热释放速率峰值(Ｑｐ)不大于 １. ０ｋＷ
(这两个数值均按附录 １ 第 ５ 部分测定)ꎬ则不经进一步试验即可视为符合第 ２ 部分的要求(见附件 ２
的 ２. ２)ꎮ　

３　 表面材料型式认可范围

３. １　 按 ２ 所述试样选择的基本原则ꎬ型式认可范围将按试样(包括其基材或垫衬材料)的选择予以

考虑ꎮ
３. ２　 表 １ 为试样基材与表面材料型式认可范围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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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基材和表面材料型式认可 表 １
(认可范围和使用限制)

在下表中:
第一栏:待试产品ꎮ
第二栏:基材ꎮ
第三栏:认可范围和使用限制ꎮ

产品 试验基材 产品在船上应用限制

油漆和表面装饰板

　 钢

　 (例如 １ｍｍ)

　 １. 产品可用于基材相似或更厚的任何金属基材(金属基材如钢、不锈钢或铝合金)ꎮ
　 ２. 未认可其用于非金属不燃材料ꎮ
　 ３. 视具体情况限制ꎬ确保产品已为试样涵盖(如厚度、粘合剂、有机物含量、密度、颜色范围)ꎮ
　 ４. 产品要用于已认可的地板覆盖物或甲板基层敷料时ꎬ对基材不会有限制要求ꎮ

　 作为附录 １ 的 ３. ５
规定的模拟试样的

标准硅酸钙板

　 １. 产品可用于任何不燃基材ꎮ
　 ２. 视具体情况限制ꎬ确保产品已为试样涵盖(如厚度、粘合剂、有机物含量、密度、颜色范围)ꎮ

表面装饰板

　 试验时未使用基

材(产品厚度足以不

用基材试验)

　 １. 产品如不需任何粘合剂或可燃材料层ꎬ可用于任何金属基材和不燃基材ꎮ
　 ２. 视具体情况限制ꎬ确保产品已为试样涵盖(如厚度、密度、材料成分、粘合剂和涂布

量ꎬ以及颜色范围)ꎮ
　 ３. 产品要使用粘合剂施于舱壁或天花板时ꎬ则应要求连同粘合剂进行组合试验ꎮ

　 地板覆盖物和甲

板基层敷料

厚钢材(３ｍｍ)
　 １. 以所试验的试样颜色和有机物含量为限ꎮ
　 ２. 可用于任何低播焰地板覆盖物、钢材或不燃材料上ꎮ

组合试验(数层组合)

　 １. 视具体情况限制ꎬ确保产品已为试样涵盖(如厚度、密度、材料成分、粘合剂和涂布

量ꎬ以及颜色范围)ꎮ
　 ２. 产品认可仅适用于该组合ꎮ
　 (如果地板覆盖物为多层结构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对地板覆盖物各层或一些层的组合进

行试验ꎮ)

　 　 ４　 第 ２ 和第 ５ 部分的试样制备

按 ３ 所述试样基材和表面材料型式认可范围的关系ꎬ试样(包括基材)的选择应予仔细考虑ꎮ 本节对

如何为本规则第 ２ 和第 ５ 部分制作试样作出规定ꎮ
４. １　 试样

所选试样应对产品具有代表性ꎮ 这意味着应选用预期会有最差结果的产品ꎮ
４. ２　 船上应用

试样应以 ２. ２ 规定的厚度试验ꎮ 基材的选择应考虑到产品在船上所要附着的基材ꎮ
４. ３　 试验时的暴露面

产品各不同暴露面均应试验(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１. ２)ꎮ 这系指产品可能暴露的每一面ꎻ这不涉及颜色ꎮ
４. ４　 试样尺寸

４. ４. １　 对于第 ５ 部分:宽度 １５０ｍｍ 至 １５５ｍｍꎬ长度 ７９５ｍｍ 至 ８００ｍｍ(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２. １)ꎮ
４. ４. ２　 对于第 ２ 部分:宽度 ７５ ± １ｍｍꎬ长度 ７５ ± １ｍｍ(第 ２ 部分附录 １ 的 ４. ２. １)ꎮ
４. ５　 试样厚度

４. ５. １　 试样应以其全厚试验(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２. ２)ꎮ
４. ５. ２　 对于第 ５ 部分:最大 ５０ｍｍ(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２. ２)ꎮ
４. ５. ３　 对于第 ２ 部分:最大 ２５ｍｍ(第 ２ 部分附录 １ 的 ４. ２. ３)ꎮ
４. ５. ４　 如果产品厚度大于以上 ４. ５. ２ 和 ４. ５. ３ 所述ꎬ则应切割非暴露面将厚度减至上述最大厚度

获取试样ꎮ
４. ６　 油漆或表面材料的不同颜色

如果产品有不同颜色ꎬ则应按以下所述仔细选择对产品具有代表性的试样ꎮ
４. ６. １　 有机物含量

按以上第 ４. ５ 所述最大厚度使用时ꎬ仔细选择有机物含量最大的产品ꎬ还应考虑产品按此最大厚度

使用时产品的有机物最大含量ꎮ
５５２



４. ６. ２　 试样的颜色

应选黑色或深色ꎮ
４. ６. ３　 试样颜色和有机物含量的优先顺序

当颜色最深的产品不同于有机物含量最大的产品时ꎬ主管机关或检测实验室可就试样作出决定ꎮ 如

果黑色或深色试样和白色或亮色试样的有机物含量相似(相差在 ５％ 范围内)ꎬ则应选用黑色或深色试

样ꎮ 否则ꎬ应选用有机物含量最大的试样ꎮ
４. ６. ４　 不同颜色及其有机物含量的信息

申请型式认可的申请方或制造商应向主管机关或检测实验室提交不同颜色及其有机物含量的信息ꎮ
如有必要ꎬ主管机关或检测实验室可就试样的选择向申请方作出指示 /提出建议ꎮ

４. ６. ５　 型式认可注意事项

在认可时ꎬ如果所试验的试样可以视为代表性试样(即深色且有机物含量最大)ꎬ则产品的所有不同

颜色也可得到认可ꎮ 如果对试样的特定状况作了试验ꎬ则型式认可仅对状况与受试状况相同或相似的产

品有效ꎮ
４. ７　 基材

试样的基材应按其在船上实际附着情况选择ꎮ 用金属基材进行的试验视为不同于用不燃性基材进

行的试验(第 ５ 部分的 １. ３ 和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３)ꎮ
４. ８　 基材厚度

应将实际所用最小厚度基材选为试样基材ꎬ因为如果该基材密度为 ４００ｋｇ / ｍ３ 或更大(第 ５ 部分的

１. ３ 和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３)ꎬ产品应认可为适用于厚度与所试验厚度相似或更厚的基材ꎮ
４. ９　 地板覆盖物的基材

４. ９. １　 甲板基层敷料和地板覆盖物应施用于厚度为 ３ ± ０. ３ｍｍ 的钢板ꎮ
４. ９. ２　 按附件 １ 第 ５ 部分定级为具有不易引燃性的甲板基层敷料视为符合地板覆盖物的要求(附

件 ２ 的 ５. ２)ꎮ
４. １０　 复合材料(用于舱壁和天花板)
４. １０. １　 组合件应符合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２ 的规定ꎮ 但是ꎬ如组合件的制作使用了薄的材料或复

合材料ꎬ气隙的存在和 /或任何下层结构的性质可能对暴露表面的可燃特性有很大影响ꎮ 应认识到底下

各层的影响ꎬ并小心确保任何组合件所获试验结果切合于其实际使用情况(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４. １)ꎮ
４. １０. ２　 当多层结构产品施用于舱壁和天花板时ꎬ应要求对各层组合进行表面可燃性试验ꎬ确认这

些下层结构的影响ꎮ
４. １１　 本规则附件 １ 第 ３ 部分所述粘合剂的试验

硅酸钙板作为第 ５ 部分附录 １ 的 ３. ５ 规定的模拟试样ꎬ应用作粘合剂的标准基材ꎮ

第 ６ 部分　 (空白)①

第 ７ 部分　 垂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的试验

１　 适用范围

如要求帷幔、窗帘和其他悬挂纺织品的阻止火焰蔓延性能不低于质量为 ０. ８ｋｇ / ｍ２ 的毛织品ꎬ则其应

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垂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应按本部分附录 １ 规定的耐火试验程序进行试验和鉴定ꎮ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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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窗帘和帷幔性能衡准

３. １　 产品如有下列经附录 １ 的耐火试验所得任一特性ꎬ应视为不适于用作在设有限制失火危险的

家具和陈设的房间(见公约第Ⅱ －２ 章有关规定的定义)内使用的窗帘、帷幔或自由悬挂的纺织产品:
. １　 试验时在表面施用引燃火焰的 １０ 个或更多试样中的任何一个ꎬ其续燃时间大于 ５ｓ(另见

以下 ３. ２)ꎻ
. ２　 试验时在表面施用引燃火焰的 １０ 个或更多试样中的任何一个ꎬ其任何一边按附录 ２ 确定

为烧透(另见以下 ３. ２)ꎻ
. ３　 所试验的 １０ 个或更多试样中的任何一个ꎬ棉绒在其下引燃(另见以下 ３. ２)ꎻ
. ４　 经表面或边缘引燃试验的每批五个试样中的任何一批ꎬ所观察到并按附录 ２ 确定的平均

烧焦长度超过 １５０ｍｍꎻ和
. ５　 表面发生的闪燃自引燃点蔓延 １００ｍｍ 以上ꎬ底料织物烧焦或未烧焦(另见以下 ３. ２)ꎮ

３. ２　 对织物试验的试验数据分析后ꎬ如果发现经向或纬向裁剪的两批(每批五个)试样ꎬ其中一批

或两批都因所试验的五个试样仅有一个性能不佳而未达到以上. １ 至. ３ 和. ５ 规定的一项或多项衡准ꎬ允
许对一批类似试样再进行一次完整试验ꎮ 第二批如未达到这些衡准中的任何一项ꎬ则应成为拒绝使用该

织物的依据ꎮ
４　 补充要求

应使用最终产品(例如经染色处理)的试样进行试验ꎮ 如仅颜色不同ꎬ则不需进行新的试验ꎮ 但是ꎬ
如基本产品或处理程序有变化ꎬ则需进行新的试验ꎮ

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本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所含信息ꎮ

附录 １　 垂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阻燃性能测定耐火试验程序

警示　 试验操作者的健康与安全

纺织品燃烧可能产生会影响操作者健康的烟气和有毒气体ꎮ 每次试验后ꎬ应使用适当的强制通风手

段清除试验区域的烟气和烟雾ꎬ恢复所要求的试验条件ꎮ
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判定主要用作垂直悬挂窗帘和帷幔的纺织品和薄膜的耐火试验程序ꎬ以符合公约第

Ⅱ －２章有关规定中的阻止火焰蔓延要求ꎮ 纺织物如并非本身就能阻燃ꎬ应经清洁或暴露程序处理并在

此处理前后均进行试验ꎮ
２　 定义

２. １　 续燃时间是材料在引燃源移开或熄灭后继续有焰燃烧的时间ꎮ
２. ２　 持续引燃是续燃时间为 ５ｓ 或以上的情况ꎮ
２. ３　 阴燃系指材料在停止有焰燃烧后或引燃源移开后持续无焰燃烧ꎮ
２. ４　 表面闪燃系指火焰在织物表面迅速闪燃ꎬ主要燃及表面光绒且常让底料织物处于基本无损

状况ꎮ
３　 目的

本试验方法对织物在暴露于小的引燃火焰时ꎬ其阻止持续引燃和火焰蔓延的能力提供信息ꎮ 织物在

本试验中表现的性能ꎬ并不一定表明其在与试验所用条件有实质区别的条件下阻止火焰蔓延的性能ꎮ
４　 试验装置

４. １　 气体燃烧器

应提供图 １ 中所示气体燃烧器ꎮ 该燃烧器应安装为燃烧器筒身的轴线能调整至三种固定位置中的

每一个位置ꎬ即垂直向上、水平或与水平线成 ６０°角ꎮ 燃烧器相对于织物的位置见图 ２ꎮ 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

燃烧器支撑板将燃烧器保持在这些位置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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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引燃器

(按德国工业标准(ＤＩＮ)５００５１ＫＢＮ 型)

　 　 　 　

图 ２　 引燃器:织物位置

４. ２　 燃料气体

应使用纯度至少为 ９５％的商用级丙烷ꎮ
４. ３　 试样夹具

应提供一个用 １０ｍｍ 宽和 ２ｍｍ 厚的不锈钢制成ꎬ２００ ± １ｍｍ 长 × １５０ ± １ｍｍ 宽的矩形试验框架ꎮ 应

用不锈钢制成的直径为２ ± １ｍｍ且带有间距桩的安装销钉固定试验框架的各角及两个长构件的中点ꎮ 图

３ 和图 ４ 为试样夹具ꎮ
４. ４　 基座支撑

试样夹具应通过两个与其连接的垂直立柱支撑在一个刚性金属基座上ꎮ 该金属基座还应支撑燃烧

器承座的转动ꎬ将燃烧器火焰移至与试样接触或自试样移开ꎮ 图 ３ 和图 ４ 为基座支撑和燃烧器承座ꎮ
４. ５　 试验箱罩

应提供一个 ０. ５ｍｍ 至 １ｍｍ 厚的金属薄板挡风箱罩ꎬ其尺寸约为 ７００ ± ２５ｍｍ 宽 × ３２５ ± ２５ｍｍ 深 ×
７５０ ± ２５ｍｍ 高ꎮ 罩顶应有 ３２ 个对称钻出的圆孔ꎬ直径均为 １３ ± １ｍｍꎬ且底部各边应设有带挡板和对称

分布的透气开口ꎬ其自由透气面积至少为 ３２ｃｍ２ꎮ 应造有一个 ７００ｍｍ × ３２５ｍｍ 的正面ꎬ容纳一个主要用

玻璃制成的护门ꎬ并应将较小一侧造成一个观察面板ꎮ 还应有一个孔用于供气管和燃烧器遥控定位杆ꎮ
围罩的底面应覆盖不燃隔热材料ꎮ 内部应漆成黑色ꎮ 图 ５ 和图 ６ 为试验用围罩ꎮ

５　 试样

５. １　 制备

试样应尽可能对所提供的材料具有代表性并应排除余边ꎮ 应至少裁切 １０ 个试样ꎬ其尺寸均为

２２０ｍｍ ×１７０ｍｍꎬ五个经向ꎬ五个纬向ꎮ 如织物的两面有不同表面ꎬ应裁切足够试样试验其两个表面ꎮ 每

个试样均应平放在一工作台上ꎬ用一尺寸为 ２２０ｍｍ × １７０ｍｍ 且在框架销钉位置有约 ５ｍｍ 直径开孔的样

板对其作好标记 /冲孔ꎬ确保试样装上框架后可恢复和产生原有张力ꎮ
５. ２　 状态调节和暴露程序

试验前ꎬ试样应在 ２０ ± ５℃和 ６５ ± ５％相对湿度下经状态调节至少 ２４ｈꎮ 如果材料本身并不耐火ꎬ则
附录 ３ 详述的暴露程序可由认可机构自行决定将其中一种用于另外至少 １０ 个试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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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３　 安装

每一试样均应从状态调节大气中取出ꎬ并在 ３ｍｉｎ 内试验或在需用前置于一密封容器内ꎮ 织物应按

每件织物标好的位置装上试验框架的销钉(见 ５. １)ꎮ 织物在销钉上的位置应取为使其中心大致位于宽

度方向ꎬ且织物下缘伸至下销钉以下 ５ ± １ｍｍꎮ
６　 试验程序

６. １　 引燃火焰的预调

气体燃烧器应引燃并预热至少 ２ｍｉｎꎮ 然后应将燃料供应调整为当燃烧器处于垂直位置时ꎬ燃烧器

管尖端与可见火焰尖端的距离为 ４０ ± ２ｍｍꎮ 如果需要ꎬ可用气体流量计再现燃烧器火焰长度的调整ꎮ
６. ２　 确定对给定织物施用火焰的方式

６. ２. １　 燃烧器的角度应调至水平位置且其高度应固定ꎬ使燃烧器就位时火焰将在第一排销钉水平

线以上 ４０ｍｍ 处触及织物中点ꎮ 然后应关闭围罩门ꎬ将燃烧器移至其尖端距试样正面 １７ｍｍ 的位置ꎮ
６. ２. ２　 火焰施用 ５ｓ 后移开ꎮ 如未持续引燃ꎬ则应将一个新试样固定在试样夹具上并如上次一样施

用火焰ꎬ但这次为 １５ｓꎮ 如在此更长时间内未达到持续引燃ꎬ则需将燃烧器的位置调至其尖端在织物底边

以下 ２０ｍｍ 处且火焰触及织物ꎮ
６. ２. ３　 在此位置对一个新试样施用火焰 ５ｓꎬ如未持续引燃ꎬ则应插入另一试样并将火焰施用时间延

长至 １５ｓꎮ
６. ２. ４　 试样试验所用引燃条件应为遵循以上所列试验顺序时首次持续引燃的条件ꎮ 如无持续引燃ꎬ

试样应在烧焦长度最大的条件下试验ꎮ 经向和纬向试样的火焰施用方法应使用上述引燃顺序予以确定ꎮ
６. ３　 火焰试验

使用已查明对所试验的试样合适的燃烧器位置和火焰施用时间ꎬ对另外五个经向和纬向裁切试样按

６. ２ 进行试验并记下续燃时间ꎮ 表面闪燃的任何迹象均应予以记录ꎮ 如果在试验期间观察到发生阴燃ꎬ
则应让试样留在原位ꎬ直至阴燃停止ꎮ 还应测量烧焦程度ꎮ 如对织物的确切损坏界限有疑问ꎬ则应遵循

附录 ２ 详述的程序ꎮ
６. ４　 燃烧熔滴

为调查热塑材料的燃烧滴落物能否引燃试验装置基座上的可燃材料ꎬ应将第 ３ 部分附录 １ 的 ７. ９ 规

定的棉绒放到试样夹具正下方和基座板上方 １０ｍｍ 处ꎮ 棉绒的引燃或无烟燃烧均应予以记录ꎮ
７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至少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７ 部分进行(见.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制造商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已知)ꎻ
. ７　 材料的种类ꎬ即窗帘、帷幔等ꎻ
. ８　 受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９　 取样程序说明(如相关)ꎻ
. １０　 受试产品说明ꎬ包括(如适用):

. １　 单位面积质量ꎻ

. ２　 厚度ꎻ

. ３　 颜色和色调:产品如有图案ꎬ应说明代表性颜色ꎻ

. ４　 任何涂层的用量和道数ꎻ

. ５　 阻燃处理的方法和数量ꎻ

. ６　 产品的材料ꎬ如毛、尼龙、涤纶等ꎬ及其所占比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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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编织结构:如平纹、织纹、斜纹ꎻ

. ８　 密度(数量 /英寸):经向和纬向每英寸线数ꎻ和

. ９　 纱线支数ꎻ
. １１　 试样说明ꎬ包括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试验时的取向和受试面ꎻ
. １２　 样品送达日期ꎻ
. １３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ꎬ包括所用清洗和风干程序种类及所用洗涤剂信息ꎻ
. １４　 试验日期ꎻ
. １５　 试验结果:

. １　 所采取的火焰施用方式ꎻ

. ２　 火焰施用持续时间ꎻ

. ３　 续燃时间ꎻ

. ４　 烧焦长度ꎻ

. ５　 熔滴引燃棉绒ꎻ

. ６　 发生表面闪燃及其蔓延长度ꎻ
. １６　 试验期间所作观察ꎻ
. １７　 确定受试材料是否符合本部分 ３ 的性能衡准ꎻ和
. １８　 声明:

“试验结果与产品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ꎻ试验结果不能用作评定该产

品使用时的潜在失火危险的唯一衡准”ꎮ

附录 ２　 烧焦长度或材料毁损测量

１　 试验装置

应使用一挂钩和砝码组件测定试样的烧焦长度或毁损ꎮ 该组件的合计质量应如表 １ 所示ꎮ
撕裂碳化织物的质量 表 １

受试织物的质量(ｇ / ｍ２) 撕裂织物时所用质量(ｇ)
小于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 ６００ ２００
大于 ６００ ４００

　 　 ２　 方法

在试样上的有焰燃烧和阴燃全部停止后ꎬ应立即测定烧焦长度或材料毁损ꎮ 本试验中的烧焦长度ꎬ
其定义为从试样暴露于火焰的一端至用以下方式纵向穿过试样烧焦区域中心所撕裂缝末端的距离:

. １　 应检查样品的最高或最大焦透部位的边缘ꎬ确定该边缘的试验结果是否为由于热塑反应而

变厚ꎮ 如系这种情况ꎬ应在冷却后裁切ꎬ仅切除烧焦试样这一变厚边缘的最高部分即可ꎻ
. ２　 试样应沿其长度折叠ꎬ且烧焦长度的最大可见部分应轻轻折过ꎻ
. ３　 挂钩应插入试样烧焦区域的一侧ꎬ距相邻外缘 ８ｍｍ 以内并在底部以上 ８ｍｍꎻ和
. ４　 然后应在烧焦区域对侧用手指抓住试样ꎬ轻轻提起至承受砝码重量时为止ꎮ 试样烧焦区

域将撕裂ꎬ直至织物强度足以承受该载荷为止ꎮ

附录 ３　 清洗和风干程序

１　 总体考虑

任何拟供船用的织物ꎬ均假定其或经永久性阻燃处理或用本身阻燃的材料制成ꎮ 本附录说明了拟可

用于验证该假定的程序ꎮ
２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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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这些程序应适用于织物ꎮ
２. ２　 每种织物均应仅按适用于其预定用途的暴露程序处理ꎮ 每种织物在经过相应暴露周期后ꎬ均

应达到第 ７ 部分第 ３ 款的阻燃要求ꎮ
２. ３　 本附录所述加速暴露试验应进行充分试验ꎬ能对按织物使用寿命(在其设计条件下)所作处理

的耐久性作出合理评估ꎮ
３　 加速干洗

３. １　 经处理的织物应在投币干洗设备内干洗ꎬ作为可干洗织物模拟件构成的载荷的一部分ꎮ 有效

液比应为 １∶１０ 或每千克织物 １０ 千克液体ꎮ
３. ２　 使用全氯乙烯溶剂(包括乳化剂和水在内约 １％充装系统)的投币设备应运行 １０ 至 １５ｍｉｎ 完

整周期ꎬ包括滚筒烘干在内ꎮ 在每一干洗周期结束时ꎬ从设备中取出载荷并将各件分开ꎮ
３. ３　 上述干洗应重复至完成 １０ 个完整的清洗和干燥周期为止ꎮ
３. ４ 随后应从经干洗的织物裁切试样供试验用ꎮ
４　 加速洗涤

４. １　 经处理纺织物的一个试样应在商用自动洗衣机中使用商用洗涤剂清洗ꎬ或按制造商的说明 /建
议的方法进行制备ꎮ

４. ２　 应遵循表 １ 概述的操作周期ꎮ
加速洗涤操作周期① 表 １

操　 　 作 时间(ｍｉｎ) 温度(℃) 操　 　 作 时间(ｍｉｎ) 温度(℃)

１　 皂液洗涤 ６ ５５ ６　 漂清 ２ ７０

２　 皂液洗涤 ６ ７０ ７　 漂清 ２ ７０

３　 皂液洗涤 ６ ７０ ８　 漂清 ２ ５５

４　 漂白　 　 ８ ７０ ９　 上蓝 ３ ４０

５　 漂清　 　 ２ ７０ １０　 脱水 ３ ４０

　 　 ①此周期拟用于白色织物ꎮ 对于有色织物ꎬ省去漂白和上蓝操作并将“皂液洗涤”和“漂清操作”的温度减少 １７℃ꎮ

４. ３　 试样随后应在滚筒式烘干机内于 ８０℃温度下干燥ꎮ
４. ４　 上述程序应重复至完成 １０ 个完整的清洗和干燥周期为止ꎮ 如果该材料有特殊用途ꎬ可要求增

加洗涤次数ꎮ
４. ５　 上述程序系模拟典型的商用洗涤方式ꎬ如制造商或整理厂提供织物的洗涤说明书ꎬ则应遵循其

说明书而非上述程序ꎮ
５　 加速浸洗

５. １　 经处理织物的一个样品应在装有自来水的容器中于室温下完全浸没 ７２ｈꎮ 该容器应能在 １∶２０
液比下使用ꎮ

５. ２　 在浸没期间ꎬ水应每隔 ２４ 小时排空并重新装满ꎮ
５. ３　 在浸没期结束时ꎬ样品应从试验容器中取出并在滚筒式烘干机或烘箱内于 ７０℃温度下干燥ꎮ
６　 加速风干

６. １　 责任主管机关可要求采用一种适当并使用氙灯的加速风干程序或者下述一种程序ꎮ
６. ２　 替代程序之一

６. ２. １　 试验装置:
. １　 试验装置应为一立式金属筒体ꎬ其中心设有一垂直碳弧且其内装有试样夹具ꎻ
. ２　 筒的直径应使试样夹具正面至碳弧中心的距离为 ３７５ｍｍꎻ
. ３　 筒应布置为围绕碳弧旋转ꎬ转速约为每分钟一圈ꎻ
. ４　 筒内应装一水雾器ꎬ该水雾器应设水雾量调节装置ꎻ
. ５　 垂直碳弧如用直流电运作ꎬ应为 １３ｍｍ 直径固体电极ꎬ如用交流电运作ꎬ则应为单芯电极ꎮ

电极应为统一结构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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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该碳弧应放在一厚度为 １. ６ｍｍ 且明净的石英玻璃球罩内ꎬ或具有同等吸收和传导特性的

其他围罩内ꎮ
６. ２. ２　 试验设备的操作:

. １　 试样应装在筒内朝向碳弧ꎻ

. ２　 筒体在试验期间应以约每分钟一圈的速度旋转ꎻ

. ３　 水雾器在每 １２０ｍｉｎ 时段内ꎬ应以约 ０. ００２６ｍ３ / ｍｉｎ 的水量向试样喷雾约 １８ｍｉｎꎻ

. ４　 碳弧应使用 １３Ａ 直流电或 １７Ａꎬ６０Ｈｚ 交流电运作ꎬ碳弧电压为 １４０Ｖꎻ

. ５　 电极应定期换新ꎬ其次数应足以确保灯的全部运作条件ꎻ和

. ６　 球罩应在取出电极时予以清洁ꎬ或至少每运作 ３６ｈ 清洁一次ꎮ
６. ２. ３　 试验周期:

. １　 试样应受此暴露 ３６０ｈꎻ

. ２　 随后应让试样在 ２０℃至 ４０℃温度下干透ꎻ和

. ３　 试样干燥后ꎬ应经受火焰试验ꎮ
６. ３　 替代程序之二

６. ３. １　 试验装置:
. １　 设备应为一垂直碳弧ꎬ装在一垂直筒体的中心ꎻ
. ２　 筒内应安装一个旋转架ꎬ并使试样正面至碳弧中心的距离为 ４７５ｍｍꎻ
. ３　 碳弧应设计为容纳两对碳素电极ꎬ即 ２２ 号上碳弧和 １３ 号下碳弧ꎮ 但是ꎬ碳弧每次仅应在

一对电极之间燃烧ꎻ
. ４　 碳弧与试样之间不应使用任何过滤器或围罩ꎻ和
. ５　 喷雾嘴应安装在筒体内ꎬ使试样在每 １２０ｍｉｎ 时段内被喷湿约 １８ｍｉｎꎮ

６. ３. ２　 试验设备的操作:
. １　 试样应装在旋转架上ꎬ朝向碳弧ꎻ
. ２　 旋转架应以约每分钟一圈的匀速围绕碳弧旋转ꎻ
. ３　 碳弧使用交流电时应全弧以 ６０Ａ 和 ５０Ｖ 运作ꎬ使用直流电时应全弧以 ５０Ａ 和 ６０Ｖ 运

作ꎻ和
. ４　 水雾喷嘴在每 １２０ｍｉｎ 时段内ꎬ应以 ０. ００２６ｍ３ / ｍｉｎ 的水量向试样喷雾约 １８ｍｉｎꎮ

６. ３. ３　 试验周期:
. １　 试样应受此暴露 １００ｈꎻ
. ２　 随后应让试样在 ２０℃至 ４０℃温度下干透ꎻ和
. ３　 试样干燥后ꎬ应经受火焰试验ꎮ

第 ８ 部分　 软垫家具试验

１　 适用范围

如要求软垫家具具有阻止引燃和火焰蔓延性能ꎬ则其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软垫家具应按本部分附录 １ 规定的耐火试验程序进行试验和鉴定ꎮ
３　 性能衡准

３. １　 闷燃香烟试验

３. １. １　 要求按附录 １ 的 ７. ２ 规定ꎬ进行两次闷燃香烟试验ꎮ
３. １. ２　 如在一小时的时限内未观察到渐进闷燃或火焰ꎬ或如香烟未能以其全长闷燃烧尽ꎬ则将香烟

闷燃试验结果记录为通过ꎬ除非试件未能通过附录 １ 的 ７. ４ 规定的最后检查ꎮ
３. ２　 火焰引燃源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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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１　 要求按附录 １ 的 ７. ３ 的规定ꎬ进行两次丙烷火焰引燃试验ꎮ
３. ２. ２　 如在此试验中未观察到火焰或渐进闷燃ꎬ将丙烷火焰引燃源试验结果记录为通过ꎬ除非试件

未能通过附录 １ 的 ７. ４ 规定的最后检查ꎮ
４　 补充要求

应使用最终产品(例如经染色处理)的试样进行试验ꎮ 如仅颜色不同ꎬ则不需进行新的试验ꎮ 但是ꎬ
如基本产品或处理程序有变化ꎬ则需进行新的试验ꎮ

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附录 １ 的 ８ 所含信息ꎮ

附录 １　 座位软垫复合材料经吸烟材料引燃耐火试验程序

警示 －试验操作者的健康与安全

总则

这些试验具有相当大的风险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ꎮ
围罩

为了安全ꎬ试验应在合适的烟柜中进行ꎮ 如果没有烟柜ꎬ则应制作一个围罩ꎬ使试验人员不会暴露于

烟雾(见 ７. １. １)ꎮ
灭火器

应提供易于取用的样品灭火用具ꎬ例如一桶水、一条灭火毯或一个灭火器ꎮ
１　 范围

本试验程序规定了材料组合ꎬ例如软垫座椅用的面罩和填料ꎬ在触及闷燃的香烟或点燃的火柴(这在

软垫座椅使用中会意外发生)时其引燃性的评定方法ꎮ 本程序不适用于故意破坏行为造成的引燃ꎮ
２　 定义

就本试验程序而言ꎬ下列定义适用ꎮ
渐进闷燃系指自行蔓延的放热氧化ꎬ无火焰伴随ꎬ即独立于引燃源ꎮ 渐进闷燃可能有或可能没有白

炽伴随ꎮ
注:实际已发现ꎬ在引燃源影响下可能烧焦但不进一步蔓延(渐进)的材料与闷燃程度会发展且闷燃

会蔓延(渐进)的材料通常有明显区别ꎮ
３　 原则

布置为以程式化形式代表座椅的座部和靠背(或座部和扶手)表面接合的软垫材料组合件ꎬ原则上

应让其接触两个引燃源ꎬ一个是闷燃的香烟ꎬ另一个是与燃烧的火柴的发热量相近的火焰引燃源ꎮ
４　 试验装置

４. １　 试验装置

４. １. １　 图 １ 和图 ２ 为一适当的试验装置图ꎮ 该装置应由两个矩形框架铰接而成ꎬ并能锁定为互成

直角ꎮ 框架应用名义尺寸 ２５ｍｍ × ３ｍｍ 的扁钢制成ꎬ并应牢固夹住置于框架顶缘以下 ６ ± １ｍｍ 处的钢网

平台ꎮ
注:钢网的网孔大小并非关键ꎬ但已发现沿对角线方向约 ２８ｍｍ ×６ｍｍ 的网孔尺寸是合适的ꎮ
４. １. ２　 背框架的内部宽度和高度应为 ４５０ ± ２ｍｍ ×３００ ± ２ｍｍꎬ底框架的宽度和深度应为 ４５０ ± ２ｍｍ

×１５０ ± ２ｍｍꎮ 钢网边缘可用标准护缘保护并提高刚性ꎮ
４. １. ３　 框架的侧面应伸出每个框架的背部ꎬ以开出铰接孔并形成背部支柱ꎮ 铰接杆应为名义直径

１０ｍｍ 的钢杆ꎬ连续跨越试验装置的背部ꎬ其轴线伸出每个框架的背部构件 ２２. ５ ± ０. ５ｍｍꎮ
４. １. ４　 框架应能用螺栓或销钉在直角下锁定ꎬ而螺栓或销钉则穿过构成背部支柱的各对构件ꎮ 前

部支柱可焊在底框架的前部各角上ꎮ 支柱的高度应使底框架和支撑面之间留有不小于 ５０ｍｍ 的间隙ꎮ
４. １. ５　 试验时ꎬ试验装置应置于围罩内(见 ７. １. １)ꎬ试验应在基本无风而有充分空气供应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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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ꎮ
４. ２　 闷燃香烟源

４. ２. １　 需要一支符合下列要求的无滤嘴香烟:
长度 ７０ ± ４ｍｍ
直径 ８ ± ０. ５ｍｍ
质量 ０. ９５ ± ０. １５ｇ
闷燃率 １１ ± ４. ０ｍｉｎ / ５０ｍｍ

图 １　 试验装置

(所有尺寸均为毫米单位ꎮ 所有部件均为钢制ꎮ)

４. ２. ２　 闷燃率应按下述方式验证ꎬ所用每批 １０ 支香烟抽查一个ꎮ 香烟按 ５. １ 所述经状态调节后ꎬ
在距其点燃端 ５ｍｍ 处和 ５５ｍｍ 处作好标记ꎮ 按 ７. ２. １ 所述点燃香烟ꎬ将其未点燃端在无风空气中水平

插在一根水平金属丝尖上ꎬ插入深度不大于 １３ｍｍꎮ 记录自 ５ｍｍ 标记闷燃至 ５５ｍｍ 标记所用的时间ꎮ
４. ３　 丙烷火焰引燃源

注:该引燃源设计为发热量与一根燃烧火柴的发热量相近ꎮ
该燃烧器为一不锈钢管ꎬ内径为 ６. ５ ± ０. １ｍｍꎬ外径为 ８ ± ０. １ｍｍꎬ长度为 ２００ ± ５ｍｍꎮ 燃料应为纯度

９５％的丙烷ꎮ 燃料供应率:２０℃下 ６. ３８ ± ０. ２５ｇ /小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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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试验装置组合

５　 状态调节和试验时的大气

５. １　 状态调节

待试材料和香烟应于临试验前在室内环境条件下经状态调节 ７２ｈꎬ随后在温度为 ２３ ± ２℃及相对湿

度为 ５０ ± ５％的大气中经状态调节至少 １６ｈꎮ
５. ２　 试验

试验时的环境应基本无风ꎬ温度为 ２０ ± ５℃ꎬ相对湿度为 ２０％至 ７０％ ꎮ
６　 试件

６. １　 一般规定

试件材料应对最终组件所用的面罩、填料和任何其他部件具有代表性ꎮ
６. ２　 面罩材料和内衬织物

６. ２. １　 每次试验所需面罩的大小为 ８００ ± １０ｍｍ ×６５０ ± １０ｍｍꎮ 长边应与余边平行裁切ꎮ 面罩可用

小块材料制成ꎬ但所形成的接缝不得位于距可能受到试验影响的区域 １００ｍｍ 以内ꎮ
６. ２. ２　 面罩应有三角形切口ꎬ且三角形顶点在两边均位于距一端 ３２５ｍｍ 处ꎮ 切口的位置应取为当

试件装到试验装置上时ꎬ其叠放状态均为沿组件背部而下并自铰接至底框架前部ꎮ 这些切口的大小应约

为底边 ５０ｍｍꎬ高 １１０ｍｍꎮ
６. ２. ３　 如使用织物内衬ꎬ其裁切尺寸和取向应与面罩相同ꎬ以置于面罩下面装在试验装置上ꎮ
６. ３　 软垫填料

６. ３. １　 每次试验需有两件ꎬ一件为 ４５０ ± ５ｍｍ × ３００ ± ５ｍｍ × ７５ ± ２ｍｍ 厚ꎬ另一件为 ４５０ ± ５ｍｍ ×
１５０ ± ５ｍｍ ×７５ ± ２ｍｍ 厚ꎮ

６. ３. ２　 一些靠垫组合件可能由数层料构成ꎬ通常可为毛毡、纤维填料或不同泡沫材料ꎮ 在这些情况

下ꎬ试件应再现靠垫组合件上部 ７５ｍｍ 的部分ꎮ
６. ３. ３　 如填料厚度不足 ７５ｍｍꎬ应在试件底面另增一层底料ꎬ使其厚度达到要求ꎮ
７　 试验程序

７. １　 准备

７. １. １　 所有试验均应在结构合适的烟雾围罩中进行ꎬ并应确保附近有灭火设备(见警示部分)ꎮ
７. １. ２　 打开试验装置ꎬ将面罩织物及(如有)内衬穿到铰接杆后面ꎮ
７. １. ３　 将各件填料置于面罩织物及(如有)织物内衬下面ꎬ并将其放入框架凹陷处ꎬ并让约 ２０ｍｍ 织

物包住框架内侧ꎮ
７. １. ４　 用螺栓或销钉将框架在直角下锁定ꎬ确保填料部件没有移位ꎮ
７. １. ５　 用夹具将织物在框架的顶部、底部和侧面固定ꎬ确保织物固定且所受张力均匀ꎮ
７. ２　 闷燃香烟试验

７. ２. １　 点燃香烟(见 ４. ２)并经香烟吸气至烟端明亮红炽ꎮ 在此操作中ꎬ所耗香烟不得超过 ８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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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２　 将闷燃的香烟沿垂直和水平试件的接合处就位ꎬ距最近边缘或先前任何香烟试验所留任何

标记至少 ５０ｍｍꎬ同时开始计时ꎮ
７. ２. ３　 观察燃烧的进展ꎬ并记录任何渐进闷燃(见 ２. １)或内衬和 /或面罩有焰燃烧的迹象ꎮ
注:闷燃可能难以发现ꎬ如果在距香烟一定距离处守望冒烟点则会容易些ꎮ 用一面镜子朝下看上升

的烟柱最易看到烟ꎮ
７. ２. ４　 如果在放置香烟后的 １ｈ 以内任何时候观察到软垫部件有渐进闷燃或火焰ꎬ则熄灭试件上的

火ꎬ并将闷燃香烟试验结果记录为不合格ꎮ
７. ２. ５　 如果在该一小时的时限内未观察到渐进闷燃或火焰ꎬ或如果香烟未能以其全长闷燃烧尽ꎬ则

将一支新的香烟放在距以前试验损坏处不少于 ５０ｍｍ 的新位置重作试验ꎮ 如果在重新试验中未观察到

渐进闷燃或火焰ꎬ或如果香烟未能以其全长闷燃烧尽ꎬ则将闷燃香烟试验结果记录为通过ꎬ除非试件未能

通过 ７. ４ 规定的最后检查ꎮ 否则ꎬ熄灭试件上的火并将结果记录为不合格ꎮ
注:该重复试验可与首次试验同时进行ꎮ
７. ３　 丙烷火焰试验

７. ３. １　 点燃从燃烧器管冒出的丙烷ꎬ将气体流量调整到适当流速(见 ４. ３)并让火焰稳定至少 ２ｍｉｎꎮ
７. ３. ２　 将燃烧器管以其轴向沿座部和靠背的接合处放置ꎬ使火焰距最近边缘或以前试验留下的任

何痕迹至少 ５０ｍｍꎬ同时开始计时ꎮ
７. ３. ３　 令气体燃烧 ２０ ± １ｓꎬ之后将燃烧管从试验物件小心移开而终止ꎮ
７. ３. ４　 观察内衬和 /或面罩有无火焰或渐进闷燃(见 ２. １)ꎮ 对移开燃烧器管后 １２０ｓ 内停止的有焰

燃烧、阴燃、冒烟或闷燃忽略不计ꎮ
７. ３. ５　 如果观察到软垫部件有火焰或渐进闷燃ꎬ则熄灭试件上的火ꎮ 将丙烷火焰引燃源试验结果

记录为不合格ꎮ
７. ３. ６　 如未观察到火焰或渐进闷燃ꎬ按 ７. ３. ２ 所述在新的位置作重复试验ꎮ 如果在重新试验中未

观察到火焰或渐进闷燃ꎬ则将丙烷火焰引燃源试验结果记录为通过ꎬ除非试件未能通过 ７. ４ 规定的最后

检查ꎮ 否则ꎬ熄灭试件上的火并将结果记录为不合格ꎮ
７. ４　 最后检查

已有渐进闷燃未从外部发现的情况报告ꎮ 组件试验计划完成后ꎬ立即将其拆卸ꎬ检查其内部有无渐

进闷燃ꎮ 如有渐进闷燃ꎬ则熄灭试件上的火并将相关试验源的试验结果记录为不合格ꎮ 为安全缘故ꎬ确
保所有闷燃在人员离开试验装置前均已停止ꎮ

８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至少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８ 部分进行(另见.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制造商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已知)ꎻ
. ７　 家具类型ꎬ如座椅、沙发、办公椅等ꎻ
. ８　 受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９　 取样程序说明(如相关)ꎻ
. １０　 受试产品说明ꎬ包括(如适用):

. １　 织物:
. １　 材料:如毛、尼龙、涤纶等材料ꎬ及其所占比例ꎻ
. ２　 编织结构:如平纹、织纹、斜纹ꎻ
. ３　 密度(数量 /英寸):经向和纬向每英寸线数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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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纱线支数ꎻ

. ５　 织物厚度(ｍｍ)ꎻ

. ６　 质量:单位面积重量(ｇ / ｍｍ２)ꎻ

. ７　 颜色和色调:产品如有图案ꎬ应说明代表性颜色ꎻ和

. ８　 阻燃处理ꎮ
. ２　 填料:

. １　 材料(制造商名称、类型名称)ꎻ

. ２　 密度:单位体积重量(ｋｇ / ｍ３)ꎬ厚度难以准确测量的产品则为单位面积密度

(ｋｇ / ｍ２)ꎻ和
. ３　 阻燃处理(如有)ꎮ

. １１　 试样说明ꎬ包括织物和填料的尺寸和质量、织物的颜色和取向ꎻ

. １２　 样品送达日期ꎻ

. １３　 样品状态调节详情ꎬ包括所用清洗和风干程序及种类(如适用)所用洗涤剂信息ꎻ

. １４　 试验日期ꎻ

. １５　 试验结果ꎬ包括:
. １　 所用香烟尺寸和质量ꎻ
. ２　 所用香烟闷燃率ꎻ
. ３　 试样量自引燃源的损坏(燃烧和 /或烧焦)程度ꎻ和
. ４　 发生渐进闷燃ꎮ

. １６　 试验期间所作观察ꎻ

. １７　 确定受试材料是否符合本部分 ３ 的性能衡准ꎻ和

. １８　 声明:
“试验结果与产品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ꎻ试验结果不能用作评定该产

品使用时的潜在失火危险的唯一衡准ꎮ”

附录 ２　 指导性说明

１　 本试验程序规定了在限定的条件下ꎬ软垫材料组合件引燃性的检查方法ꎮ 这些材料的组合方式

是要在总体上代表其在软垫座椅中的最终用途ꎬ引燃源为闷燃的香烟和代表燃烧的火柴的火焰ꎮ
１. １　 由此而能评定特定面罩与填料和内衬组合的潜在引燃性ꎬ这就可制定关于吸烟材料引燃的规

定ꎮ 但是ꎬ有如下两个重要的限制:
. １　 试验仅与引燃性有关ꎬ对失火危险的任何控制还必须考虑耐火性能的其他方面ꎬ诸如火势

增大速率、热输出量、发烟率和发烟量以及有毒气体释放ꎮ 理想的情况是ꎬ任何减少引燃

性的努力不应对这些其他特性造成不利影响ꎻ和
. ２　 试验仅衡量软垫座椅所用材料组合的引燃性ꎬ而非含有这些材料的特定家具成品的引燃

性ꎮ 试验表明ꎬ但不能保证家具成品的引燃状况ꎮ 产生这一限制因素的原因是家具的设

计特点对其耐火特性会有极大影响ꎻ因此一件家具的任何引燃性试验需要在实物而非其

所含各种材料或模型上进行ꎮ 但如 ２ 和 ３ 所述ꎬ在与预定设计更为具体相关的引燃性方

面可以获得有限的信息ꎮ
２　 本试验程序对材料组件的实验室试验作出规定ꎬ这将对成品家具的引燃性起到总体指导作用ꎮ

如需要更为具体的信息ꎬ或在最终使用的关键区域ꎬ其原理可适用于整件家具或家具部件或经适当改装

的试验组件ꎬ下述给出一些示例ꎮ 在这些情况下ꎬ附录 １ 的 ４. ２ 和 ４. ３ 所述引燃源可以施用的位置通常

相当于实际使用时发生引燃危险的位置ꎮ
例 １:如果座椅的座部和靠垫之间应有间隙ꎬ将引燃源置于试验装置夹角处则不适当ꎮ 如将引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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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水平表面和垂直表面中点而朝向引燃源ꎬ则更有意义ꎮ
例 ２:试验装置可用模拟任何垂直表面和水平表面的接合ꎬ使扶手和靠背如为不同结构ꎬ可分别与座

部一起试验ꎮ
例 ３:座椅的靠背和座部使用不同材料的情况可在试验中再现ꎬ将两种不同的罩面织物在铰接杆后

面缝合或用订书钉钉住ꎮ
例 ４:在最终设计中ꎬ如要在软垫座部平面上放置活动坐垫ꎬ则在活动坐垫和周围软垫之间就会陷入

更多烟蒂ꎮ 这可用适当材料制作一个活动坐垫进行检查ꎬ其尺寸为 ５００ ± ５ｍｍ × ７５ ± ２ｍｍꎬ置
于正常组装的试验装置的水平表面上ꎮ

３　 采用此试验原理的另一途径是提供组合使用的各种材料的信息ꎮ 例如ꎬ将罩面材料与一种已知

的可燃性基材一起试验可表明其防燃保护能力ꎻ已查明ꎬ密度约为 ２２ｋｇ / ｍ３的标准非阻燃挠性聚酯泡沫

材料适合用作此基材ꎮ 此类关于所用各种材料的信息并不排除对实际组合进行试验的必要性ꎬ但能有助

于确定材料组合的最终备选清单并由此减少所需试验的总量ꎮ

附录 ３　 罩面和填充材料独立试验指南

　 　 　 每种材料的可选择单独试验

　 (罩面材料和填充材料)

　 　 １　 罩面材料独立试验(罩面材料能力核查)
１. １　 罩面材料应在非阻燃填充材料上试验ꎮ 罩面如果在其他阻燃填料上试验ꎬ其将认可为仅用于

该特定填充材料ꎮ
１. ２　 在进行罩面材料独立试验前ꎬ应核查本试验所用填充材料并确认其是否为未达到本标准的衡

准的非阻燃材料ꎮ 这由以下 ２ 所述填充材料独立试验予以确认ꎮ
２　 填充材料独立试验(填充材料能力核查)
填充材料的试验应不用罩面材料ꎮ 如果该材料达到本标准的衡准ꎬ则可认为该材料的性能足以使其用作

“软垫家具”的填充材料ꎬ并亦可认为该材料不适于在上述罩面材料独立试验中用作标准非阻燃填充材料ꎮ
３　 “软垫家具”型式认可

３. １　 罩面和填料组合可采用“软垫家具”型式认可ꎮ 但如罩面和填料这两种材料能达到本标准的

衡准并且每种材料均有充分的试验报告作为独立试验的证据ꎬ则其实际组合不需另行试验ꎮ
３. ２　 主管机关可以规定在其认可选项中仅承认一种选项ꎮ

第 ９ 部分　 床上用品试验

１　 适用范围

如要求床上用品具有阻止引燃和火焰蔓延性能ꎬ则其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床上用品应按本部分的附录规定的耐火试验程序进行试验和鉴定ꎮ
３　 性能衡准

床上用品如表明无本附录的 １０. １ 规定的渐进闷燃式引燃ꎬ或本附录的 １０. ２ 规定的有焰引燃ꎬ则定

级为具有不易引燃性ꎮ
４　 补充要求

应使用最终产品(例如经染色处理)的试样进行试验ꎮ 如仅颜色不同ꎬ则不需进行新的试验ꎮ 但是ꎬ
如基本产品或处理程序有变化ꎬ则需进行新的试验ꎮ

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本附录的 １１ 所述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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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床上用品引燃性耐火试验程序

引言

本方法规定的试验系对潜在失火情况的某一特定方面作一简单呈现ꎬ以产品暴露于闷燃的香烟和等

同于火柴的火焰为典型ꎮ 单凭该试验不能对其他各类失火事故中的状况或安全(例如暴露于更大火源)
提供任何直接指导ꎮ 但是ꎬ此类试验可用于进行比较ꎬ或用于确保存在某种视为总体上与耐火性能有关

的特性ꎮ 对该试验中的状况不得赋予任何其他意义ꎮ
安全警示

所有使用本试验者均应注意以下警示:
为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保护健康起见ꎬ所有从事耐火试验者均应注意ꎬ试样燃烧期间可能释放有毒或

有害气体ꎮ
１　 范围

本方法对测定床上用品在小的闷燃和有焰引燃源下的引燃性作出规定ꎮ
２　 适用领域

２. １　 本方法拟用于试验床毯、棉被、床罩、枕头和床垫之类床上用品ꎬ包括用在其他床垫上的薄轻褥垫ꎮ
２. ２　 下列物品应归入床上用品:床幔、羽绒被、其他盖被ꎮ
２. ３　 下列物品不得归入床上用品:床单、枕套、弹簧盒、床沿挂布(防尘褶边)和床帷ꎮ
３　 定义

３. １　 床垫是由弹性材料(例如聚氨酯泡沫或轻质纤维填料)制成或由衬垫材料与钢制弹簧组合(弹
簧床垫)而成并有外罩的产品ꎮ

３. ２　 棉被和枕头是由衬垫材料(羽绒 /羽毛或纺织纤维)包上一层织物而成的产品ꎮ
３. ３　 套布是床垫内包覆弹性材料的织物ꎮ
３. ４　 引燃性是对材料或产品能被引燃而有焰燃烧或渐进闷燃的容易程度的衡量ꎮ
３. ５　 引燃源是用于引燃可燃材料或产品的能源ꎮ
３. ６　 有焰燃烧是处于气相下的燃烧ꎬ通常发出火光ꎮ
３. ７　 闷燃是材料中发生的无焰放热反应ꎬ发出或不发火光ꎮ
３. ８　 渐进闷燃是引燃源熄灭或移开后仍然继续的闷燃ꎮ
４　 取样

试样应对整个待试产品具有代表性ꎮ 如有可能ꎬ试样应取为也可沿接缝及其相交处开始引燃ꎮ 顶面

暴露ꎮ 如对哪面为顶面有疑问ꎬ则两面均应试验ꎮ 这需要另增四个试样ꎮ
４. １　 床垫

４. １. １　 应有足够材料可供按其名义全厚制作至少四个尺寸为 ４５０ｍｍ × ３５０ｍｍ 的试样ꎮ 罩面应完

全包住床垫且无皱褶ꎬ并应在下面将其固定(例如用钢质销钉)ꎮ
４. １. ２　 对于试验罩面可卸去的床垫ꎬ应有足够材料可供按其名义全厚制作至少八个尺寸为 ４５０ｍｍ ×

３５０ｍｍ 的试样ꎬ四个有罩面ꎬ四个无罩面ꎮ
４. ２　 枕头

应有四个全尺寸试样可供使用ꎮ
４. ３　 床垫和枕头以外

４. ３. １　 应从每个样品裁切四个尺寸均为 ４５０ｍｍ ×３５０ｍｍ 的试样ꎮ
４. ３. ２　 如果产品含有疏松填料ꎬ其边缘应缝合ꎮ 宜在裁切试样前缝合ꎬ以免损失填料ꎮ
５　 试验方法

５. １　 原理

将试样水平放在试验装置上进行试验ꎮ 引燃源置于试样顶部ꎮ 使用闷燃引燃源或有焰引燃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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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性ꎮ 在一支闷燃的香烟上用一个可闷燃的隔热棉垫作为闷燃引燃源ꎬ这时要模拟床上用品中使用的

可能会闷燃的材料ꎮ 有焰引燃源为一小的丙烷火焰ꎮ 观察试样在渐进闷燃或有焰燃烧下的引燃ꎮ
５. ２　 试验装置和材料

试验需要下列设备和材料:
. １　 图 １ 中所示试验装置用于支撑试样ꎮ 支架用名义尺寸为 ２５ｍｍ × ２５ｍｍ × ３ｍｍ 的角铁制

成ꎮ 支架顶部为一金属丝网平台ꎬ网孔名义尺寸为 １００ｍｍ ×５０ｍｍꎻ

图 １　 试验装置

. ２　 名义密度为 ６０ｋｇ / ｍ３ꎬ尺寸为 ４５０ｍｍ ×３５０ｍｍ ×５０ｍｍ 的矿棉ꎻ

. ３　 秒表ꎻ

. ４　 试验围罩ꎬ或为容积大于 ２０ｍ３ 的房间(含有充分氧气供试验用)ꎬ或为空气流通的较小围

罩ꎮ 试验装置所在处的进气和排气系统ꎬ其气流速度为 ０. ０２ｍ / ｓ 至 ０. ２ｍ / ｓꎬ供氧充分且

不扰乱燃烧状况ꎻ
. ５　 引燃源:顺序使用的引燃源为覆以棉垫的闷燃香烟及明火ꎻ
. ６　 香烟:试验应使用符合下列规格的香烟:

长度 ７０ ± ４ｍｍ
直径 ８ ± ０. ５ｍｍ
质量 ０. ９５ ± ０. １５ｇ
闷燃率 １１ ± ４. ０ｍｉｎ / ５０ｍｍ
每盒 ２０ 支香烟的闷燃率应作如下验证:

按以下 ７ 所述对香烟作状态调节ꎮ 在一支香烟距其一端 ５ｍｍ 和 ５５ｍｍ 处作好标记ꎮ
将该香烟在其作有 ５ｍｍ 距离标记的一端引燃ꎬ吸烟直至观察到明亮红炽ꎬ但不得超过

５ｍｍ 标记ꎬ随后将香烟非点燃端水平插在一根金属丝尖上ꎬ插入深度不大于 １３ｍｍꎮ 记录

自 ５ｍｍ 标记闷燃至 ５５ｍｍ 标记的时间ꎻ
. ７　 棉垫:香烟应覆以一个棉垫ꎬ其名义尺寸为 １５０ｍｍ ×１５０ｍｍ ×２５ｍｍꎬ重量为 ２０ ± ６. ５ｇꎮ 棉

毛应由新的未染色软纤维构成ꎬ无任何添加物或人造纤维ꎬ并应无线、叶和纤维壳末ꎮ 适

于此用途的材料为外科用成卷包装棉毛ꎮ 从该成卷包装件中拆开厚度为 ２５ｍｍ 至 ３０ｍｍ
的一层ꎬ按计划大小裁切ꎬ然后将松散纤维从顶部除去而减至正确质量和厚度ꎻ和

. ８　 火焰:燃烧器为一不锈钢管ꎬ内径为 ６. ５ ± ０. １ｍｍꎬ外径为 ８ ± ０. １ｍｍꎬ长度为 ２００ ± ５ｍｍꎮ
燃料应为纯度为 ９５％的丙烷气体ꎮ 燃料供给率:２０℃下 ６. ３８ ± ０. ２５ｇ /小时ꎮ

６　 试样的制备

床毯、棉被、枕头、薄轻褥垫或可卸罩面如作为阻燃物出售ꎬ则应在经主管机关决定按以下方式之一

进行三次清洗处理后ꎬ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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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ꎻ

. ２　 ＩＳＯ ６３３０ 标准所述程序ꎻ或

. ３　 商用洗涤剂ꎮ
７　 状态调节

待试材料、用作引燃源的香烟及隔热棉垫应于临试验前在室内环境条件下经状态调节 ７２ｈꎬ随后在

温度为 ２３ ± ２℃及相对湿度为 ５０ ± ５％的大气中经状态调节至少 １６ｈꎮ
８　 试验程序

本试验在室内基本无气流的环境中进行ꎮ 室温应为 ２０ ± ５℃ꎬ相对湿度 ２０ 至 ７０％ ꎮ 床垫试样直接

置于试验装置上ꎮ 床毯、枕头、棉被或薄轻褥垫试样置于铺在试验装置上的矿棉上ꎮ 引燃源置于试样顶

部ꎮ 从引燃源置于试样顶部起计时ꎮ 试验持续时间为自引燃源置于试样上起 １ｈꎮ
８. １　 用闷燃引燃源试验

点燃香烟并吸烟直至香烟明亮红炽ꎮ 在此操作中ꎬ所耗香烟不得少于 ５ｍｍ 亦不得多于 ８ｍｍꎮ 将香

烟置于试样上距最近边缘或先前任何试验所留标记至少 １００ｍｍ 处ꎮ 将棉垫置于香烟正中ꎬ并开始计时ꎮ
观察燃烧的进展ꎬ并记录试样任何渐进闷燃式引燃(见 １０. １)或有焰引燃(见 １０. ２)的迹象ꎮ 用棉垫覆盖

的香烟分别进行两次试验ꎮ 在经缝纫的试样上ꎬ一次试验中将香烟沿缝线放置ꎬ另一次试验中如有可能ꎬ
将香烟在光面上放置ꎮ

８. ２　 用火焰引燃源试验

点燃气体并将气体流量调校至 ５. ２. ８ 所示流率ꎮ 让气体流量稳定至少 １２０ｓꎮ 将燃烧器水平置于试

样上ꎬ距试样的任何边缘至少 １００ｍｍ 并距先前试验所留任何标记不少于 ５０ｍｍꎮ 试样应暴露于引燃火焰

２０ｓꎮ 将燃烧器自试样小心移开ꎬ结束其暴露ꎮ 观察燃烧的进展ꎬ并记录试样任何渐进闷燃(见 １０. １)或
有焰引燃(见 １０. ２)的迹象ꎮ 分别进行两次试验ꎮ 在经缝纫的试样上ꎬ一次试验中将燃烧器沿缝线放置ꎬ
另一次试验中如有可能ꎬ将燃烧器在光面上放置ꎮ

９　 试验结果的表达

９. １　 所有时间观察均以分钟和秒钟计ꎬ从试验开始起算ꎮ 试验结果包括:
. １　 试样在规定的试验期间内及刚结束后的状况ꎻ
. ２　 在规定的试验期间内及刚结束后的火焰或可测烟量、热量或无烟燃烧ꎻ和
. ３　 试验结束后试样的损坏ꎬ以毫米计ꎮ

９. ２　 各次试验所得结果应分别报告ꎮ
１０　 引燃性衡准

１０. １　 渐进闷燃

就本试验方法而言ꎬ以下. １ 至. ５ 中所述各种状况均视为渐进闷燃式引燃:
. １　 任何试样在施用引燃源 １ｈ 后ꎬ其外部产生可测烟量、热量或无烟燃烧ꎻ
. ２　 任何试样出现燃烧火势增强状况ꎬ继续试验不再安全并需强制灭火ꎻ
. ３　 任何试样在试验期间闷燃至基本耗尽ꎻ
. ４　 任何试样在试验期间闷燃至其末端ꎬ即至试样的任何一边或以其全厚燃尽ꎮ 但是ꎬ厚度为

２５ｍｍ 或不足的所有材料ꎬ如薄轻褥垫、棉被或床毯等ꎬ允许以试样的全厚闷燃ꎻ和
. ５　 任何试样经最后检查ꎬ在自棉垫边缘和明火引燃源原位最近处ꎬ任何水平方向有大于

２５ｍｍ 的闷燃(变色除外)迹象ꎮ
１０. ２　 有焰引燃

１０. ２. １　 床垫

就本试验方法而言ꎬ以下. １ 至. ５ 所述各种状况均视为有焰引燃:
. １　 闷燃引燃源引发任何有焰燃烧ꎻ
. ２　 任何试样在引燃火焰移开后继续有焰燃烧超过 １５０ｓꎻ
. ３　 任何试样出现燃烧火势增强状况ꎬ继续试验不再安全并需强制灭火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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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任何试样在引燃火焰移开后 １５０ｓ 内燃烧至其耗用率超过 ６６％ ꎻ和

. ５　 任何试样在试验期间燃烧至其末端ꎬ即至试样的任何一边或以其全厚烧尽ꎮ
１０. ２. ２　 床毯ꎮ 棉被、枕头及薄轻褥垫

就本试验方法而言ꎬ以下. １ 至. ５ 所述各种状况均视为有焰引燃:
. １　 闷燃引燃源引发任何有焰燃烧ꎻ
. ２　 任何试样在引燃火焰移开后继续有焰燃烧超过 １５０ｓꎻ
. ３　 任何试样出现燃烧火势增强状况ꎬ继续试验不再安全并需强制灭火ꎻ
. ４　 任何试样在引燃火焰移开后 １５０ｓ 内燃烧至其耗用率超过 ６６％ ꎻ和
. ５　 任何试样在试验期间烧至试样的任何一边ꎮ

１０. ３　 分级

床上用品如表明无 １０. １ 和 １０. ２ 规定的渐进闷燃式引燃或有焰引燃ꎬ则定级为具有不易引燃性ꎮ
１１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至少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９ 部分进行(另见.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制造商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已知)ꎻ
. ７　 材料的种类ꎬ即床垫、床毯、棉被、枕头、薄轻褥垫或可卸罩面等ꎻ
. ８　 受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９　 取样程序说明(如相关)ꎻ
. １０　 受试产品说明ꎬ包括(如适用):

. １　 织物:
. １　 材料:如毛、尼龙、涤纶等材料ꎬ及其所占比例ꎻ
. ２　 编织结构:如平纹、织纹、斜纹ꎻ
. ３　 密度(数量 /英寸):经向和纬向每英寸线数ꎻ
. ４　 纱线支数ꎻ
. ５　 织物厚度(ｍｍ)ꎻ
. ６　 质量:单位面积重量(ｇ / ｍｍ２)ꎻ
. ７　 颜色和色调:产品如有图案ꎬ应说明代表性颜色ꎻ和
. ８　 阻燃处理ꎮ

. ２　 填料:
. １　 材料(制造商名称ꎬ种类名称)ꎻ
. ２　 密度:单位体积重量(ｋｇ / ｍ３)ꎬ厚度难以准确测量的产品则为单位面积密度

(ｋｇ / ｍ２)ꎻ和
. ３　 阻燃处理ꎬ如有ꎮ

. １１　 试样说明ꎬ包括织物和填料的尺寸和质量、织物的颜色和取向ꎻ

. １２　 样品送达日期ꎻ

. １３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ꎬ包括所用清洗和风干程序种类及(如适用)所用洗涤剂信息ꎻ

. １４　 试验日期ꎻ

. １５　 试验结果ꎬ包括:
. １　 所用香烟尺寸和质量ꎻ
. ２　 所用香烟闷燃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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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试样量自引燃源的损坏(燃烧和 /或烧焦)程度ꎻ

. ４　 发生渐进闷燃ꎻ和

. ５　 发生有焰引燃ꎮ
. １６　 试验期间所作观察ꎻ
. １７　 确定受试材料是否符合本部分 ３ 的性能衡准ꎻ和
. １８　 声明:

“试验结果与产品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ꎻ试验结果不能用作评定该产

品使用时的潜在失火危险的唯一衡准”ꎮ

第 １０ 部分　 高速船阻火材料试验

１　 适用范围

如要求高速船所用材料具有阻火性能ꎬ其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２　 阻火材料耐火试验程序和衡准

２. １　 一般规定

舱壁、墙壁和天花板衬板(包括其支撑结构、家具和其他构件或内部部件)的表面材料ꎬ如其按 １９９４
年 ＨＳＣ 规则或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的规定而需为阻火材料ꎬ则应按本部分附录 １ 规定的耐火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和鉴定ꎮ
２. ２　 阻火材料的定义

阻火材料的定义见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ꎮ
２. ３　 舱壁、墙壁和天花板衬板(包括其支撑结构)的表面材料

２. ３. １　 试验程序

舱壁、墙壁和天花板衬板(包括其支撑结构)的表面材料应按本部分附录 １ 所述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进行

试验ꎮ 舱壁、墙壁和天花板衬板应以其最终使用的结构形式进行试验ꎬ其中包括任何饰面材料ꎮ
２. ３. ２　 衡准

舱壁、墙壁和天花板衬板(包括其支撑结构)的表面材料ꎬ如按本部分附录 １ 在 ２０ｍｉｎ 试验时间内符

合下列六项衡准ꎬ则证明其为合格的“阻火材料”:
. １　 除点火源的热释放速率(ＨＲＲ)外ꎬＨＲＲ 的时间平均值不超过 １００ｋＷꎻ
. ２　 除点火源的 ＨＲＲ 外ꎬ试验期间任一 ３０ｓ 时段的 ＨＲＲ 最大平均值不超过 ５００ｋＷꎻ
. ３　 发烟率的时间平均值不超过 １. ４ｍ２ / ｓꎻ
. ４　 试验期间任一 ６０ｓ 时段的发烟率最大平均值不超过 ８. ３ｍ２ / ｓꎻ
. ５　 火焰传播不得到达试验室墙壁离地板 ０. ５ｍ 高度以下区域ꎬ但点火源所在角落 １. ２ｍ 以内

区域除外ꎻ和
. ６　 点火源所在角落 １. ２ｍ 距离范围以外的试验室地面无试样的燃烧熔滴或碎片ꎮ

２. ３. ３　 合格“阻火材料”的其他用途

用 ２. ３. １ 所述方法证明为合格的“阻火材料”ꎬ如其作为房间的衬板所展示的试验结构与其实际最终

使用的结构形式(即相似厚度和饰面)基本一致ꎬ则可用于家具或其他部件ꎮ
２. ４　 用于家具和其他部件的材料

２. ４. １　 试验程序

用于家具和其他部件的材料应按本部分附录 ２ 所述进行试验(这并不包括应分别按本附件第 ７ 至第

９ 部分试验的垂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软垫或床上用品)ꎮ
２. ４. ２　 衡准

用于家具和其他部件的材料如满足下列四项衡准ꎬ则证明其为合格“阻火材料”:
. １　 引燃时间(ＴＩＧ)大于 ２０ｓ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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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３０ 秒钟热释放速率最大滑动平均值(ＨＲＲ３０ꎬｍａｘ)不超过 ６０ｋＷ / ｍ２ꎻ

. ３　 热释放总值(ＴＨＧ)不超过 ２０ＭＪ / ｍ２ꎻ

. ４　 发烟率的时间平均值(ＳＰＲａｖｇ)不超过 ０. ００５ｍ２ / ｓꎮ
３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附录 １ 的 ９ 或附录 ２ 的 １２ 中的信息和按以上 ２ 规定的试验衡准指定的材料ꎮ
４　 参照文件

ＩＳＯ ９７０５«耐火试验 －表面产品全尺寸房间火试验»ꎮ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对火反应试验 －热释放速率、发烟率和质量损失率 －第 １ 部分:热释放速率(锥形热量

计法)»ꎮ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２:２００２«对火反应试验 － 热释放速率、发烟率和质量损失率 － 第 ２ 部分:发烟率(动态

测量)»ꎮ　
ＩＳＯ １４６９７:２００７«对火反应试验 －建筑和运输产品用基材的选择指南»ꎮ

附录 １　 耐火试验程序—高速船舱壁、墙壁和天花板内衬

　 　 　 　 (包括其支撑结构)表面材料全尺寸房间火试验

　 　 参照文件:ＩＳＯ ９７０５«耐火试验–表面产品全尺寸房间火试验»ꎮ
１　 范围

１. １　 本试验程序规定的试验方法系模拟在一个有单一开敞门道的小房间的一角ꎬ在良好通风条件

下开始着火ꎮ
１. ２　 该方法拟使用一规定点火源鉴定表面产品对火势增大所起的助长作用ꎮ
１. ３　 该方法尤其适合于因某些原因而无法进行小尺度试验的产品ꎬ例如热塑性材料、隔热基材的影

响、接缝、极不规则的表面ꎮ
１. ４　 该方法不拟用于鉴定产品的耐火性ꎮ
１. ５　 按本附录规定的方法进行的试验为自引燃至轰燃的火灾早期阶段提供数据ꎮ
２　 参照规范

下列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文中引述时ꎬ构成本文的规定ꎮ
ＩＳＯ ９７０５«耐火试验 －表面产品全尺寸房间火试验»ꎮ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消防安全 －词汇»ꎮ
３　 定义

就本附录而言ꎬ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 标准的定义和下列定义适用ꎮ
３. １　 组合件由材料和 /或复合材料制作而成ꎬ例如夹芯板ꎮ
注:组合件可能包含气隙ꎮ
３. ２　 复合材料由建筑结构中一般认作不连续实体的材料组合而成ꎬ例如有涂层的材料或层压材料ꎮ
３. ３　 暴露表面是承受试验加热条件的产品表面ꎮ
３. ４　 材料是一种基本的单物质或均匀分布的混合物ꎬ例如金属、石材、木材、混凝土、矿物纤维、聚

合物ꎮ
３. ５　 产品是材料、复合材料或组合件ꎬ需提供其信息ꎮ
３. ６　 试样是产品的代表性部分ꎬ与基材一起或经处理后试验ꎮ
注:试样可能包含气隙ꎮ
３. ７　 表面产品是建筑中构成内墙和 /或天花板暴露表面的任何部分ꎬ例如镶板、瓷砖、板、墙纸、喷涂

或刷涂涂层ꎮ
４　 原理

４. １　 火势蔓延到房间中远离点火源的其他物体的可能性ꎬ通过位于地面中心处的热流计的入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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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总值的测量值鉴定ꎮ
４. ２　 火势蔓延到火源房间以外物体的可能性ꎬ通过测量火的热释放速率总值鉴定ꎮ
４. ３　 毒性危险指示通过测量某些有毒气体提供ꎮ
４. ４　 能见度降低的危险通过测量发出的遮光烟气量来评估ꎮ
４. ５　 火势增大用可视图表和 /或录像记录ꎮ
注:如需进一步信息ꎬ可对房内气体温度和房间门口的气体进出流量进行测量ꎮ
５　 试验装置

５. １　 一般规定

试验装置ꎬ包括试验房间、点火源、试验房间内的热流计、护罩和排烟导管、排烟导管内的测试装置、
气体取样和分析系统、光学烟气测量系统和试样安装系统及其他必要外围设备ꎬ应符合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ꎮ
试验装置应按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进行校准ꎮ

５. ２　 点火源

标准点火源与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附件 Ａ 相符ꎬ即 １０ｍｉｎ 的 １００ｋＷ 热输出以及其后 １０ｍｉｎ 的 ３００ｋＷ 热

输出ꎮ 试验时间总计应为 ２０ｍｉｎꎮ
５. ３　 试样安装

标准试样构形与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附件 Ｇ 相符ꎬ即产品安装在试验室的墙壁上和天花板上ꎮ 产品应

按最终使用条件试验ꎬ包括任何饰面材料或其他表面处理ꎮ
６　 试样的制备

６. １　 待试产品的安装方式应尽可能与实际使用时相同ꎮ
注:在标准试样构形中ꎬ三面墙壁和天花板用该产品覆盖ꎮ 试样其他可用构形见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附

件 Ｇꎮ
６. ２　 如待试产品为板状ꎬ应尽可能使用板的名义宽度、长度和厚度ꎮ
６. ３　 产品应或者附着于基材ꎬ或者直接附着于耐火试验室内部ꎮ 安装工艺(例如钉、贴、使用支撑系

统)应尽可能与该产品实际所用者一致ꎮ 安装工艺应在报告中载明ꎬ尤其当所用安装工艺在试验期间对

试样物理状态有所改进时ꎮ
６. ４　 薄型表面材料、会溶化的热塑产品、油漆和清漆应视其最终用途ꎬ施用于下列一种基材:

. １　 干燥密度为 ６８０ ± ５０ｋｇ / ｍ３的不燃纤维增强硅酸盐板ꎻ

. ２　 干燥密度为 １ꎬ６５０ ± １５０ｋｇ / ｍ３的不燃板ꎻ

. ３　 在相对湿度为 ５０ ± ５％和温度为 ２３ ± ２℃的大气中经状态调节后ꎬ密度为 ６８０ ± ５０ｋｇ / ｍ３的

粗纸板(刨花板)ꎻ
. ４　 在相对湿度为 ５０ ± ５％和温度为 ２３ ± ２℃的大气中经状态调节后ꎬ密度为 ７２５ ± ５０ｋｇ / ｍ３的

石膏板ꎻ和
. ５　 实际所用基材ꎬ如其热学特性显著不同于. １ 至. ４ 所述基材ꎬ例如钢、矿棉ꎮ

注:. １ 至. ４ 所述基材的合适厚度为 ９ 至 １３ｍｍꎮ
６. ５　 油漆和清漆应以用户规定的施用率ꎬ施用于 ６. ４ 所列一种基材ꎮ
６. ６　 除不吸湿者外ꎬ试样应在相对湿度为 ５０ ± ５％ 和温度为 ２３ ± ２℃的大气中经状态调节达到平

衡ꎮ 当一件代表性试样达到质量恒定时ꎬ平衡应视为已达到ꎮ
注 １:木质基材产品和溶剂会蒸发的产品ꎬ可要求其状态调节时间至少为四周ꎮ
注 ２:间隔 ２４ｈ 相继进行两次称重ꎬ当其差别不大于试件质量的 ０. １％或 ０. １ｇ 时(取大者)ꎬ应视为已

达到质量恒定ꎮ
７　 试验

７. １　 初始条件

７. １. １　 试验房间内和周围区域的温度自开始安装试样起直至试验开始时ꎬ应为 ２０ ± １０℃ꎮ
注:将试样从状态调节环境中取出和试验开始之间的时间ꎬ应保持在最低限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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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 ２　 在与试验房间门口中心水平相距 １ｍ 处测得的水平风速不得超过 ０. ５ｍ / ｓꎮ
７. １. ３　 燃烧器应触及墙角ꎮ 燃烧器开口表面应干净ꎮ
注:在产品与燃烧器所在角落相邻的表面标出 ０. ３ｍ ×０. ３ｍ 网格能有助于确定火焰传播范围ꎮ
７. １. ４　 试验前应对产品照相或录像ꎮ
７. ２　 程序

７. ２. １　 启动所有记录和测量装置ꎬ在燃烧器引燃前至少进行 ２ｍｉｎ 数据记录ꎮ
７. ２. ２　 在燃烧器引燃后 １０ｓ 内ꎬ将燃烧器的热输出调整至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附件 Ａ 规定的输出水平ꎮ

连续调整排风量ꎬ以收集所有燃烧产物ꎮ
７. ２. ３　 试验过程应有照相和 /或录像记录ꎮ 所有照相记录均应有记时标记ꎬ所示时间精确到最

近 １ｓꎮ
７. ２. ４　 试验期间ꎬ记录对下列现象进行观察和记录ꎬ包括其发生时间:

. １　 天花板着火ꎻ

. ２　 火焰在墙壁和天花板表面传播ꎻ

. ３　 燃烧器热输出变化ꎻ和

. ４　 门口出现火焰ꎮ
７. ２. ５　 如发生轰燃或在 ２０ｍｉｎ 后终止试验ꎬ取先出现者ꎮ
注:如出于安全考虑可提早结束试验ꎮ
７. ２. ６　 试验后ꎬ记下试样损坏程度ꎮ
７. ２. ７　 记录任何其他异常状况ꎮ
８　 试验结果的分析和计算

分析和计算应按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附件 Ｆ 以及下列方法进行:
. １　 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发烟率最大值应按如下方式计算:计算平均值时ꎬ对试验的前 ３０ｓ 也

使用点火源引燃前的数值ꎬ即发烟率为零ꎮ 对试验的最后 ３０ｓꎬ使用 ２０ｍｉｎ 时的测量值ꎬ加
上 ２０ｍｉｎ３０ｓ 前的 ３０ｓ 测量值计算平均值ꎻ

. ２　 应计算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最大热释放速率ꎬ计算原则与计算平均发烟率相同ꎻ和

. ３　 发烟率和热释放速率的时间平均值的计算ꎬ应使用未以上述方式取平均值的实测值ꎮ
９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１０ 部分附录 １ 进行(另见.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制造商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已知)ꎻ
. ７　 材料的种类ꎬ即舱壁、墙壁或天花板内衬的表面材料ꎬ并说明是否有支撑结构及如何支撑ꎻ
. ８　 受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９　 取样程序说明(如相关)ꎻ
. １０　 受试产品说明ꎬ包括密度和 /或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任何涂层的用量和道

数ꎬ以及产品结构细节ꎻ
. １１　 试样说明ꎬ包括密度和 /或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任何涂层的用量和道数ꎬ试

验时的方向和受试面ꎬ以及结构ꎻ
. １２　 试样送达日期ꎻ
. １３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ꎻ
. １４　 试验日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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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试验结果(见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附件 Ｆ):
. １　 地面中心处的热流计所示时间 －入射热流曲线ꎻ
. ２　 排气导管的时间 －体积流量曲线ꎻ
. ３　 时间 /热释放速率曲线ꎻ如燃烧器包括在内ꎬ则为时间 /燃烧器热释放速率曲线ꎻ
. ４　 基准温度和压力下的时间 －一氧化碳产生量曲线ꎻ
. ５　 基准温度和压力下的时间 －二氧化碳产生量曲线ꎻ
. ６　 排烟导管烟流实际温度下的时间 －遮光烟气产生量曲线ꎻ
. ７　 火势发展状况说明(照片)ꎻ和
. ８　 按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 １０. ２ 进行校准的结果ꎻ

. １６　 材料分级ꎻ和

. １７　 声明:
“试验结果与产品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ꎻ试验结果不能用作评定该产

品使用时的潜在失火危险的唯一衡准ꎮ”
１０　 其他参照文件

还应参照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下列部分:
. １　 附件 Ａ—建议的点火源ꎻ
. ２　 附件 Ｂ—其他可用点火源ꎻ
. ３　 附件 Ｃ—试验房间测量仪器ꎻ
. ４　 附件 Ｄ—排烟系统设计ꎻ
. ５　 附件 Ｅ—排烟导管内的测试装置ꎻ
. ６　 附件 Ｆ—计算ꎻ
. ７　 附件 Ｇ—试样构形ꎻ和
. ８　 附件 Ｈ—文献目录ꎮ

附录 ２　 高速船家具和其他部件所用材料的热释放速率、
发烟率和质量损失率耐火试验程序　 　

　 　 参照文件:ＩＳＯ ５６６０ －１«对火反应试验　 热释放速率、发烟率和质量损失率　 第 １ 部分:热释放速率(锥
形热量计法)»ꎻ和 ＩＳＯ ５６６０ －２«对火反应试验　 热释放速率、发烟率和质量损　 失率第 ２ 部分:发烟率(动
态测量)»ꎮ

１　 范围

本文规定了试样在水平方向受到外部点火器的可控等级热辐射时ꎬ其热释放速率的评定方法ꎮ 热释

放速率通过按燃烧产物气流的氧气浓度和流量来测算耗氧量而确定ꎮ 在本试验中ꎬ还测量引燃时间(持
续有焰燃烧)ꎮ

２　 参照规范

下列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文中引述时ꎬ构成本附录的规定ꎮ
ＩＳＯ ２９１«塑料 －状态调节和试验用标准大气»ꎮ
ＩＳＯ ５５４«状态调节和 /或试验用标准大气 －规格»ꎮ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对火反应试验 －热释放速率、发烟率和质量损失率 －第 １ 部分:热释放速率(锥形热量

计法)»ꎮ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２«对火反应试验 －热释放速率、发烟率和质量损失率 －第 ２ 部分:发烟率(动态测量)»ꎮ
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消防安全 －词汇»ꎮ
ＩＳＯ １４６９７«对火反应试验 －建筑和运输产品用基材选择指南»ꎮ
３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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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附录而言ꎬＩＳＯ １３９４３ 标准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ꎮ
３. １　 基本平整表面是平面不规则不超过 １ｍｍ 的平面ꎮ
３. ２　 闪燃是试样表面或其上方出现持续时间小于 １ｓ 的火焰ꎮ
３. ３　 引燃是 ３. １０ 所定义的持续有焰燃烧的开始ꎮ
３. ４　 辐射照度(在表面一点)是入射在表面一个含有该点的极小面元上的辐射通量除以该面元面

积所得商数ꎮ
注:水平方向试样的对流传热可忽略不计ꎮ 因此ꎬＩＳＯ ５６６０ 标准的这一部分通篇使用“辐射照度”一

词代替“热流”ꎬ因为这最恰当地表明了辐射是主要的热传递方式ꎮ
３. ５　 材料是一种基本的单物质或均匀分布的混合物ꎬ例如金属、石材、木材、混凝土、矿物纤维和聚

合物ꎮ
３. ６　 方向是试样暴露面在试验期间所在的平面ꎬ垂直面或水平面向上ꎮ
３. ７　 耗氧原理是燃烧期间所耗氧气质量和释放热量之间的比例关系ꎮ
３. ８　 产品是材料、复合材料或组合件ꎬ需提供其信息ꎮ
３. ９　 试样是产品的代表性部分ꎬ与基材一起或经处理后试验ꎮ
注:对于某些类型产品ꎬ例如包含气隙或接缝的产品ꎬ可能无法制备代表其最终使用条件的试样(见 ７)ꎮ
３. １０　 持续有焰燃烧是试样表面或其上方出现持续时间超过 １０ｓ 的火焰ꎮ
３. １１　 短暂有焰燃烧是试样表面或其上方出现持续时间 １ 至 １０ｓ 的火焰ꎮ
４　 符号

见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 标准的表 １ꎮ
５　 原理

５. １　 本方法的依据为观察到一般情况下ꎬ燃烧热量净值与燃烧所需氧气量成比例ꎮ 其比例关系为ꎬ
每消耗千克氧释放约 １３. １ × １０３ｋＪ 热量ꎮ 试验时ꎬ试样在环境空气条件下受到预定为 ０ 至 １００ｋＷ / ｍ２的

外部辐射照度ꎬ测量其燃烧时的氧气浓度和排气流量ꎮ
５. ２　 本试验方法用于评定受试产品卷入火中时ꎬ对热释放速率所能起到的助长作用ꎮ 这些特性用

代表性小试样确定ꎮ
６　 试验装置

６. １　 试验装置ꎬ包括锥形辐射电热器、带有气体流量测量仪的排气系统、气体取样和分析系统、试样

夹具和其他必要外围设备ꎬ应符合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 标准ꎮ 试验装置的校准应按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 标准进行ꎮ
６. ２　 测量发烟率的试验装置应符合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２ 标准ꎮ
７　 适于试验的产品

７. １　 表面特性

７. １. １　 具备下列特性之一的产品ꎬ适于试验:
. １　 暴露表面基本平整ꎻ
. ２　 暴露表面的不平整均匀分布ꎬ但:

. １　 在一个有代表性的 １００ｍｍ ×１００ｍｍ 面积内ꎬ至少有 ５０％的表面与暴露表面各最高点

组成的平面之间的距离在 １０ｍｍ 以内ꎬ或
. ２　 对于含有深度超过 １０ｍｍ 的裂缝、裂隙或孔洞的表面ꎬ其裂缝、裂隙或孔洞的宽度不得

超过 １０ｍｍꎬ其总面积不得超过暴露表面一个有代表性的 １００ｍｍ ×１００ｍｍ 面积的 ３０％ꎮ
７. １. ２　 当暴露表面不满足 ７. １. １. １ 或 ７. １. １. ２ 的要求时ꎬ该产品应经修改以尽可能符合上述要求

的形状进行试验ꎮ 试验报告应载明ꎬ该产品系以经修改的形状试验ꎬ并清楚说明修改情况ꎮ
７. ２　 不对称产品

提交的试验产品可具有不同表面ꎬ或两个表面可包含以不同顺序排列的不同材料层ꎮ 如实际在房

间、空隙或空当中使用时ꎬ任一表面均有可能暴露ꎬ则两面均应进行试验ꎮ
７. ３　 燃烧时间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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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燃烧时间短(３ｍｉｎ 或更短)的试样ꎬ热释放速率应以不超过 ２ｓ 的间隔进行测量ꎮ 对于燃烧时间

较长者ꎬ可采用 ５ｓ 间隔ꎮ
７. ４　 复合材料试样

适用于试验的复合材料应按 ８. ３ 的规定制备ꎬ并能代表最终使用的条件ꎮ
７. ５　 尺寸不稳定材料

７. ５. １　 试样如因热涨或变形而在引燃前触及火花塞ꎬ或在引燃后触及锥形加热器底部ꎬ则试验时应

在锥形加热器底板和试样上表面之间有 ６０ｍｍ 间隔ꎮ 在此情况下ꎬ加热器的校准应将热流计置于锥形加

热器底板以下 ６０ｍｍ 处进行ꎮ 必须强调ꎬ在此间隔下测量的引燃时间不能与在 ２５ｍｍ 间隔下测量的引燃

时间相比较ꎮ
７. ５. ２　 对其他尺寸不稳定产品ꎬ例如试验期间翘曲或收缩的产品ꎬ应按如下所述ꎬ用四根扎丝约束

以免过分变形ꎮ 应使用直径为 １ ± ０. １ｍｍꎬ长度至少为 ３５０ｍｍ 的金属丝ꎮ 试样应按 ８ 所述标准方式制

备ꎮ 用一根扎丝将试样夹具和定位架组件捆住ꎬ并使扎丝与该组件的四条边之一平行且距该边约 ２０ｍｍꎮ
将扎丝两端捻合ꎬ使其贴住定位架收紧ꎮ 试验前将扎丝捻合处的多余部分剪去ꎮ 将其余三根扎丝以同样

方式绕试样夹具和定位架组件固定ꎬ并分别与其余三条边平行ꎮ
８　 试样的结构和制备

８. １　 试样

８. １. １　 试样应对材料的最终使用条件具有代表性ꎬ包括任何饰面ꎮ
８. １. ２　 有金属外壳保护或可确定为独立物件的可燃隔热材料ꎬ应在无表面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试验ꎮ
８. １. ３　 所有试验均应使用试样定位架ꎮ 所有三次试验均应将辐射照度设定为 ５０ｋＷ / ｍ２ꎮ 试验应

自暴露开始起经过 ２０ｍｉｎ 后结束ꎮ 试验结束后ꎬ应再采集数据 ２ｍｉｎꎬ以确保在时间推移导致部分测量仪

器时间延滞后整个试验期间的数据仍可供使用ꎮ
８. １. ４　 三个试样应在选定的 ５０ｋＷ / ｍ２辐射水平下ꎬ对其不同暴露表面进行试验ꎮ
８. １. ５　 试样应对材料的最终使用条件(包括任何饰面)具有代表性ꎬ并应是边长为 １００ ±２ｍｍ 的正方形ꎮ
８. １. ６　 对名义厚度为 ５０ｍｍ 或以下的产品ꎬ应以其全厚试验ꎮ
８. １. ７　 对名义厚度大于 ５０ｍｍ 的产品ꎬ应切割非暴露面将厚度减至 ５０ｍｍ 获得所需试样ꎮ
８. １. ８　 当从表面不规则的产品割取试样时ꎬ表面最高点应布置在试样中心ꎮ
８. １. ９　 组合件应按 ８. １. ３ 或 ８. １. ４ 的适用规定进行试验ꎮ 但是ꎬ组合件的制作如使用了薄型材料

或复合材料ꎬ任何下层结构的性质均可能对暴露表面的引燃和燃烧特性产生很大影响ꎮ
８. １. １０　 应了解底下各层的影响ꎬ并小心确保任何组合件所获试验结果切合其实际用途ꎮ
８. １. １１　 当产品是通常附着于明确限定的基材上的材料或复合材料时ꎬ其试验应加上基材并采用所

建议的固定工艺ꎬ例如用适当粘合剂粘合或用机械固定ꎮ 如无特定或明确限定的基材ꎬ应按 ＩＳＯ １４６９７
标准选择适当基材进行试验ꎮ

８. １. １２　 厚度小于 ６ｍｍ 的产品ꎬ其试验应加上能代表最终使用条件的基材ꎬ使试样总厚度为 ６ｍｍ
或以上ꎮ

８. ２　 试样的状态调节

８. ２. １　 试验前ꎬ应按 ＩＳＯ ５５４ 标准ꎬ将试样在 ２３ ± ２℃温度和 ５０ ± ５％相对湿度下调节至质量恒定ꎮ
８. ２. ２　 间隔 ２４ｈ 相继进行的两次称重ꎬ当其差别不大于试件质量的 ０. １％或 ０. １ｇ 时(取大者)ꎬ应

视为已达到质量恒定ꎮ
８. ２. ３　 聚酰胺之类材料达到平衡所需状态调节时间超过一周ꎬ可在按 ＩＳＯ ２９１ 标准经状态调节后

试验ꎮ 此期限不得少于一周ꎬ并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ꎮ
８. ３　 制备

８. ３. １　 试样包裹

８. ３. １. １　 经过状态调节的试样应用厚度为 ０. ０２５ｍｍ 至 ０. ０４ｍｍ 的单层铝箔包裹ꎬ铝箔光面朝向试

样ꎮ 铝箔应预先裁剪成一定尺寸ꎬ以覆盖试样底部和侧面并超出试样上表面 ３ｍｍ 或以上ꎮ 试样应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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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箔中央ꎬ将其底部和侧面包住ꎮ 如有必要ꎬ应将上表面以上的多余铝箔剪掉ꎬ使铝箔不超出试样上表

面ꎮ 边角处的多余铝箔应沿边角折叠ꎬ沿试样上表面形成密封ꎮ 试样包裹后ꎬ应放在试样夹具中并用定

位架盖上ꎮ 此程序完成后ꎬ不得有铝箔外露ꎮ
８. ３. １. ２　 对于柔软试样ꎬ可用与待试试样厚度相同的模拟试样先将铝箔形状固定下来ꎮ
８. ３. ２　 试样制备

所有试样均应使用定位架进行试验ꎮ 应采取下列步骤为试验制备试样:
. １　 将定位架向下置于平整表面ꎻ
. ２　 将用铝箔包裹的试样放入定位架ꎬ暴露面向下ꎻ
. ３　 在顶部放上数层耐火纤维毯(名义厚度 １３ｍｍꎬ名义密度 ６５ｋｇ / ｍ３)ꎬ至少完整一层且不多

于两层超出定位架边缘即可ꎻ
. ４　 将试样夹具装入定位架内置于耐火纤维毯顶部并压紧ꎻ和
. ５　 将定位架固定于试样夹具ꎮ

９　 试验环境

试验装置应设置在基本无风的环境中ꎬ大气相对湿度在 ２０％至 ８０％之间ꎬ温度在 １５℃至 ３０℃之间ꎮ
１０　 试验程序

１０. １　 一般预防措施

警示:为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保护健康起见ꎬ所有与耐火试验有关者应注意试样暴露期间可能释放有

毒或有害气体ꎮ
试验程序涉及的过程伴随有高温和燃烧ꎮ 因此ꎬ存在灼伤或引燃外部物品或衣物的危险ꎮ 操作者插

入或取出试样应使用防护手套ꎮ 除用防护手套外ꎬ不得接触烫的锥形加热器和相关固定装置ꎮ 应小心确

保绝不接触带有 １０ｋＶ 高电压的火花点火器ꎮ 试验前应核查试验装置排气系统运作正确ꎬ该系统应排入

具有充足排量的建筑物排气系统ꎮ 某些类型试样在受到热辐射时可能剧烈喷出熔融高热物质或尖锐碎

片ꎬ对此不可全然不顾ꎬ因此佩戴眼睛护具极为重要ꎮ
１０. ２　 初始准备

１０. ２. １　 核查 ＣＯ２分离器和水分分离器ꎮ 如有必要ꎬ更换吸附剂ꎮ 排空冷凝阱分离槽的积水ꎮ 冷凝

阱正常工作温度不得超过 ４℃ꎮ
如果在核查期间打开气体取样系统的任何分离器或过滤器ꎬ则应(启动取样泵)核查气体取样系统

是否泄漏ꎬ例如从尽可能靠近环形取样器处连接的氮气源ꎬ以与通入样品气体相同的流量和压力通入纯

氮气ꎮ 此时ꎬ氧气分析仪的读数应为零ꎮ
１０. ２. ２　 调整锥形加热器底板与试样上表面之间的距离ꎮ
１０. ２. ３　 开启锥形加热器和排气扇的电源ꎮ 气体分析仪、称重装置和压力传感器的电源不得每日关闭ꎮ
１０. ２. ４　 将排气流量设定为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２ｍ３ / ｓꎮ
１０. ２. ５　 按 ＩＳＯ ９７０５ 标准的 １０. ２ 规定进行校准ꎮ 在称重装置上放置一隔热层(例如空试样夹具带

有耐火纤维毯或水冷式辐射屏蔽罩)ꎮ 该隔热层应在预热期间和试验间歇期间就位ꎬ以免过多热量传至

称重装置ꎮ
１０. ３　 程序

１０. ３. １　 开始数据采集

基线数据的采集:扫描间隔应为 ２ｓꎮ
１０. ３. ２　 将辐射防护屏插入就位ꎮ 取下保护称重装置的隔热层ꎮ 将按 ８. ３ 制备的试样和试样夹具

放到称重装置上ꎮ 辐射屏蔽罩的温度在即将插入前应低于 １００℃ꎮ
１０. ３. ３　 按所用辐射屏蔽罩的类型ꎬ按下述方式以正确顺序插入火花塞并取出屏蔽罩ꎮ
对于 ａ)型屏蔽罩(见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 标准)ꎬ取出屏蔽罩并开始试验ꎮ 在取出屏蔽罩后 １ｓ 内ꎬ插入并启

动点火器ꎮ
对于 ｂ)型屏蔽罩(见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 标准)ꎬ在插入后 １０ｓ 内取出屏蔽罩并开始试验ꎮ 在取出屏蔽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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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ｓ 内ꎬ插入并启动点火器ꎮ
１０. ３. ４　 记录闪燃或短暂有焰燃烧发生的时间ꎮ 当发生持续有焰燃烧时ꎬ记录时间、关闭火花塞、并

取出火花点火器ꎮ 如果火焰在关闭火花塞后熄灭ꎬ重新插入火花点火器并在 ５ｓ 内启动点火器ꎬ在全部试

验完成前不要取出点火器ꎮ 在试验报告中报告这些事件(见 １２)ꎮ
１０. ３. ５　 采集所有数据ꎬ直至出现下列情况为止:

. １　 持续有焰燃烧发生 ２２ｍｉｎ 后(该 ２２ｍｉｎ 为 ２０ｍｉｎ 试验时间和 ２ｍｉｎ 试验后追加采集移时数

据时间)ꎻ
. ２　 ２０ｍｉｎ 已过且试样未引燃ꎻ
. ３　 ＸＯ２ 在氧气浓度值的百万分之 １００ 范围内回到试验前数值ꎬ持续 １０ｍｉｎꎻ或
. ４　 试样质量变为零ꎬ

上述情况取先出现者ꎬ但在任何情况下ꎬ试验持续时间应至少为 ５ｍｉｎꎮ 观察并记录试样的有形变

化ꎬ如熔化、膨胀和开裂ꎮ
１０. ３. ６　 取出试样和试样夹具ꎮ 在称重装置上放一隔热层ꎮ
１０. ３. ７　 应如 １２ 所述试验三个试样并报告其试验情况ꎮ 应比较这三个试样的 １８ｓ 平均热释放速率

读数ꎮ 如果任一平均读数与这三个读数的算术平均值之差大于 １０％ ꎬ则应另取一组三个试样进行试验ꎮ
在此情况下ꎬ应报告这六个读数的算术平均值ꎮ

注:如果试样熔化溢出试样夹具ꎬ如果发生爆裂ꎬ或如果试样过度膨胀并触及火花点火器或加热器底

板ꎬ则试验数据的有效性就受到限制ꎮ
１１　 计算

１１. １　 应按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 和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２ 标准测量和计算点燃时间、热释放速率和热释放总值ꎮ
１１. ２　 发烟率和热释放速率(ＨＲＲ)的时间平均值的计算ꎬ应使用未取平均值的实测值ꎮ
１１. ３　 ３０ｓ 滑动平均热释放速率(ＨＲＲ３０)和发烟率(ＳＰＲ３０)应作为该时间前后 １５ｓ 之间的平均值计

算ꎮ 对于前 ３０ｓ 和后 ３０ｓ 时间ꎬ以下所述适用:
. １　 计算平均值时ꎬ对试验的前 ３０ｓꎬ计算产烟率时ꎬ也使用点火源引燃前的数值ꎬ即发烟率为

零ꎻ和
. ２　 对试验的后 ３０ｓꎬ使用 ２０ｍｉｎ 时的测量值ꎬ加上 ２０ｍｉｎ３０ｓ 前的 ３０ｓ 测量值计算平均值ꎮ

１１. ４　 ３０ｓ 滑动产烟率最大值(ＳＰＲ３０ｍａｘ)和 ３０ｓ 滑动平均热释放速率最大值(ＨＲＲ３０ｍａｘ)应分别

作为 ＳＰＲ３０ 最大值和 ＨＲＲ３０ 最大值求得ꎮ
１２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１０ 部分附录 ２ 进行(另见.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制造商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已知)ꎻ
. ７　 材料的种类ꎬ即家具部件、表面衬板或饰面等ꎻ
. ８　 受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９　 取样程序说明(如相关)ꎻ
. １０　 受试产品说明ꎬ包括密度和 /或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任何涂层的用量和道

数ꎬ以及产品结构细节ꎻ
. １１　 试样说明ꎬ包括密度和 /或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尺寸、颜色、任何涂层的用量和道数ꎬ试

验时的方向和受试面ꎬ以及结构ꎻ
. １２　 样品送达日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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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ꎻ

. １４　 试验日期ꎻ

. １５　 试验条件:
. １　 板孔流量校准常数 Ｃ(见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 标准)ꎻ
. ２　 辐射照度(５０ｋＷ / ｍ２)ꎬ及排气系统流量(ｍ３ / ｓ)ꎻ和
. ３　 在同样条件下试验的复制试样数量(除探索性试验外ꎬ至少应为三个试样)ꎻ

. １６　 试验结果:
. １　 每个试样的引燃时间(秒)ꎻ
. ２　 每个试样的试验持续时间ꎬ通常 ２０ｍｉｎꎻ
. ３　 每个试样的 ３０ｓ 滑动平均热释放速率(ＨＲＲ３０) (ｋＷ / ｍ２)和 ３０ｓ 滑动平均发烟率

(ＳＰＲ３０)(ｍ２ / ｓ)ꎬ用曲线表示并在每个试样的整个试验期间记录ꎻ
. ４　 每个试样的 ３０ｓ 滑动平均热释放速率最大值(ＨＲＲ３０ｍａｘ)(ｋＷ / ｍ２)和 ３０ｓ 滑动平均

发烟率最大值(ＳＰＲ３０ｍａｘ)(ｍ２ / ｓ)ꎻ
. ５　 每个试样的热释放总值(ｋＪ / ｍ２)ꎻ
. ６　 观察到的其他情况ꎬ如短暂有焰燃烧或闪燃等ꎻ和
. ７　 试验中遇到的困难(如有)ꎻ

. １７　 材料分级ꎻ和

. １８　 声明:
试验结果与产品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ꎻ试验结果不能用作评定该产品

使用时的潜在失火危险的唯一衡准ꎮ
１３　 其他参考文件

就本附录 ２ 而言ꎬ还应参照 ＩＳＯ ５６６０ － １ 标准的下列部分:
. １　 附件 Ａ:操作注释及指导性说明ꎻ
. ２　 附件 Ｂ:分解、精度和误差ꎻ
. ３　 附件 Ｃ:质量损失率和有效燃烧热值ꎻ
. ４　 附件 Ｄ:垂直方向试验ꎻ
. ５　 附件 Ｅ:工作热流计校准ꎻ
. ６　 附件 Ｆ:有辅助气体分析的热释放速率计算ꎻ
. ７　 附件 Ｇ:试样构形ꎻ和
. ８　 附件 Ｈ:文献目录ꎮ

第 １１ 部分　 高速船阻火分隔试验

１　 适用范围

如要求高速船所用结构具有阻火特性ꎬ则其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ꎮ 此类结构包括阻火舱壁、甲板、天
花板、衬板和门ꎮ

２　 耐火试验程序

高速船的阻火分隔应按本部分的附录规定的耐火试验程序进行试验和鉴定ꎮ
３　 附加要求

３. １　 阻火分隔所用材料应为分别按本附件第 １ 或第 １０ 部分验证的不燃或阻火材料ꎮ
３. ２　 本附件第 ３ 部分也适用于某些结构ꎬ如窗、挡火闸、管道贯穿件和电缆贯穿装置等ꎮ
３. ３　 如要求防火门控制装置能在失火情况下操作ꎬ则本附件第 ４ 部分也适用ꎮ
３. ４　 如允许可燃装饰板连同其下的不燃基材设置在阻火分隔上ꎬ则这些装饰板的低播焰特性(如要

求时)应按本附件第 ５ 部分进行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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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高速船阻火分隔耐火试验程序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根据 １９９４ 年 ＨＳＣ 规则或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的规定ꎬ高速船所用结构应具有令主管机关满意并

经主管机关认可的阻火特性ꎮ 就此而言ꎬ“阻火特性”系指结构在失火期间具有隔离性能而对某一区域

进行隔热 /保护ꎬ使其不受相邻区域失火影响的能力ꎮ 这种结构为阻火舱壁、甲板、天花板、衬板和门ꎮ
１. １. １　 针对中等失火危险的阻火分隔为“阻火分隔 ３０”级ꎮ
１. １. ２　 针对较大失火危险的阻火分隔为“阻火分隔 ６０”级ꎮ
１. ２　 等级的表达形式ꎬ举例来说ꎬ应为“承载阻火甲板 ６０”和“非承载阻火舱壁 ３０”ꎬ即包括对分隔

取向的限定并说明有关分隔是否鉴定为承载或非承载ꎮ
１. ３　 阻火分隔的试验和报告一般应符合本附件第 ３ 部分的要求ꎮ 凡有可能需要另行解释、变通和 /

或另增补充要求者ꎬ本部分均予详述ꎮ
１. ４　 试验持续时间对阻火分隔 ３０ 应至少为 ３０ｍｉｎꎬ对阻火分隔 ６０ 应至少为 ６０ｍｉｎꎬ或按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的规定允许时应为一段中间防火时间ꎮ
１. ５　 在分级所定期限内(见以上 １. ４)ꎬ应满足下列隔热性和完整性的性能衡准:

. １　 隔热性:背火面平均温升不得超过 １４０℃ꎬ背火面任一热电偶记录的温升不得超过

１８０℃ꎻ和
. ２　 完整性:

. １　 背火面不得有火焰ꎻ

. ２　 棉垫不得引燃ꎬ即有焰燃烧或无焰燃烧ꎻ和

. ３　 按第 ３ 部分附录 １ 的 ８. ４. ４ 所述方式应不可能将间隙量规放入试样的任何开口ꎮ
１. ６　 在本附录中ꎬ阻火分隔试验分三部分说明如下:

. １　 非承载阻火分隔ꎻ

. ２　 承载阻火分隔ꎬ其金属构芯系本附件第 ３ 部分中预定的“Ａ”级分隔的构芯ꎻ和

. ３　 其他承载阻火分隔ꎮ
２　 非承载阻火分隔

非承载阻火分隔试验所采用的方式在相关和适当情况下ꎬ应遵循本附件第 ３ 部分对“Ｂ”级分隔试验

的要求ꎮ
３　 承载阻火分隔且其金属构芯系本附件第 ３ 部分中为“Ａ”级分隔假定的构芯

３. １　 具有金属(钢质或铝质)构芯的承载阻火分隔试验所采用的方式在相关和适当情况下ꎬ应遵循

本附件第 ３ 部分对“Ａ”级分隔试验的要求ꎮ
３. ２　 如果构芯为铝质ꎬ则在分级所定期限内的任何时候ꎬ构芯平均温度不得超过其初始温度 ２００℃ꎮ
４　 承载阻火分隔

４. １　 其他承载阻火分隔试验所采用的方式在相关和适当情况下ꎬ应遵循本附件第 ３ 部分对“Ｂ”级
分隔试验的要求ꎮ

４. ２　 此外ꎬ这种承载分隔应以规定的静载荷进行试验ꎬ并应在分级所定期限内(见以上 １. ４)保持其

承载能力ꎮ
４. ３　 试样的性质

４. ３. １　 试样的建造、装配和加强应代表其实际使用情况ꎮ
４. ３. ２　 对于垂直分隔(舱壁)ꎬ试样暴露部分的最小总尺寸为 ２４４０ｍｍ 宽及 ２５００ｍｍ 高ꎬ或如其高度

小于 ２５００ｍｍꎬ则取其全高ꎮ
４. ３. ３　 对于水平分隔(甲板)ꎬ试样暴露部分的最小总尺寸为 ２４４０ｍｍ 宽及 ３０４０ｍｍ 长(跨距)ꎬ或如

其长度小于 ３０４０ｍｍꎬ则取其全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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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试样的安装

４. ４. １　 垂直试样应仅在其顶部和底部加以支撑ꎬ不得沿其垂直边缘支撑ꎮ
４. ４. ２　 水平试样应仅在两端加以支撑ꎬ不得沿其与跨距平行的边缘支撑ꎮ
４. ５　 静载荷

４. ５. １　 应尽实际可行沿垂直试样顶缘或水平试样表面均匀施加下列载荷:
. １　 舱壁:７. ０ｋＮ / ｍ 宽度ꎻ和
. ２　 甲板:３. ５ｋＮ / ｍ２面积ꎮ

加载可采用液压、机械或砝码ꎮ
４. ５. ２　 加载设备应能视具体情况模拟试验结构的载荷条件ꎮ 在承载能力时限内ꎬ加载设备还应能

将试验载荷保持为恒定值(所要求值 ± ５％以内)且不改变其分布ꎻ加载设备不得对热量在试样内的传播

有很大影响ꎬ也不得妨碍热电偶隔热垫的使用ꎻ加载设备不得干扰表面温度和 /或变形的测量并应不妨碍

对背火面进行总体观察ꎮ
４. ５. ３　 对于甲板ꎬ加载设备与试样表面之间接触点的总面积不得超过水平试样表面总面积的

１０％ ꎮ 加载设备应能跟踪试样的最大变形量和变形速率ꎮ 对于舱壁ꎬ加载设备产生的载荷应均匀施加于

舱壁的全宽ꎮ
４. ５. ４　 受试组件如包括梁之类承载部件ꎬ则这些部件除其与试样接触面外ꎬ所有各面均应暴露于试

验炉ꎬ且不得置于距炉壁不足 ２００ｍｍ 处ꎮ
４. ５. ５　 在实际情况下ꎬ特别是在甲板上ꎬ可能难以产生均匀载荷ꎮ 在确定载荷分布代表了 ４. ４. ２ 和

４. ５. １ 所述标准条件时ꎬ实验室应考虑自由度、最大剪力和弯矩ꎮ
４. ５. ６　 可以使用与 ４. ４. ２ 和 ４. ５. １ 不同的安装方法和载荷条件ꎮ 在此情况下ꎬ试验条件和载荷分

布应为主管机关接受ꎮ
４. ５. ７　 在试验报告中ꎬ应说明对均匀载荷和安装取近似方式的理由ꎮ 报告应从力、表面接触和接触

位置方面说明载荷的重新分布ꎮ
４. ５. ８　 试验载荷应在加热时段开始前至少 １５ｍｉｎ 时施加ꎮ
４. ６　 变形

４. ６. １　 应使用机械、光学或电气技术设备进行变形测量ꎮ 在耐火试验期间ꎬ试样变形测量仪应在其

所在位置能提供变形量和变形速率的数据ꎮ
４. ６. ２　 变形数据在试验期间应以 ± ２ｍｍ 的精度记录ꎮ
４. ６. ３　 对于舱壁ꎬ应测量其轴向压缩和水平挠曲ꎮ
４. ６. ４　 对于甲板ꎬ应测量其垂向挠曲ꎮ
４. ７　 承载能力的性能标准

试样如不再能支撑试验载荷ꎬ则应视为不合格ꎮ 对试验载荷的支撑由变形量和变形速率两者确定ꎮ
由于在达到稳定条件前会发生相对快速的变形ꎬ因此甲板变形速率衡准在变形量超过 Ｌ / ３０ 后才可适用ꎮ
就本部分而言ꎬ下列衡准适用:

. １　 舱壁:
. １　 极限轴向压缩变形量 ｈ / １００　 ｍｍꎻ和
. ２　 极限轴向压缩变形速率 ３ｈ / １０００　 ｍｍ / ｍｉｎꎬ
其中:
ｈ———初始高度(ｍｍ)ꎻ和

. ２　 甲板:
. １　 极限挠曲变形量(Ｌ) ２ / ４００ｄ　 ｍｍꎻ和
. ２　 极限挠曲变形速率(Ｌ) ２ / ９０００ｄ　 ｍｍ / ｍｉｎꎬ
其中:
Ｌ———试样净跨度(ｍｍ)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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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结构剖面的设计抗压点与设计抗拉点之间的距离(ｍｍ)ꎮ
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ꎮ 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和通过试验测定的数据:
　 　 . １　 提及试验系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第 １１ 部分进行(另见以下. ２)ꎻ
　 　 . ２　 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ꎻ
　 　 . 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和地址ꎻ
　 　 . ４　 报告日期和标识号ꎻ
　 　 . ５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ꎻ
　 　 . ６　 受试产品名称和 /或标识ꎻ
　 　 . ７　 试样制造商名称和结构所用产品及部件制造商名称ꎻ
　 　 . ８　 产品类型ꎬ例如舱壁、天花板、门、窗、导管贯穿件等ꎻ
　 　 . ９　 试验等级ꎬ按 １. ６ 所述ꎻ
　 　 . １０　 试样的结构细节ꎬ包括部件的说明、图纸和主要细节ꎮ ２ 所要求的全部细节均应提供ꎮ 报

告所包括的说明和图纸应尽实际可行依据试样检验所得的信息ꎮ 当报告未包括全部和

详细图纸时ꎬ申请方的试样图纸应经实验室认证ꎬ且实验室应保留至少一份(套)经其认

证的图纸副本ꎻ在此情况下ꎬ报告中应提及申请方的图纸并有表明图纸认可方法的陈述ꎻ
　 　 . １１　 所用材料与试样阻火性能有关的所有特性ꎬ以及实验室所确定的隔热材料的厚度、密度

和(如适用)湿度和 /或有机物含量的测量值ꎻ
　 　 . １２　 载荷施加方法和载荷量(如适用)ꎻ
　 　 . １３　 试样送达日期ꎻ
　 　 . １４　 试样状态调节详情ꎻ
　 　 . １５　 试验日期ꎻ
　 　 . １６　 试验结果:

. １　 固定于试样上的所有热电偶的位置信息ꎬ并用表格列出试验期间得自各热电偶的数

据ꎮ 此外ꎬ可包括所获数据的说明图ꎮ 应有一份图纸清楚表明各热电偶的位置并按

温度 －时间数据识别这些热电偶ꎻ
. ２　 适用时ꎬ在相关等级隔热性能衡准的相应时段结束时记录的平均温升和最大温升以

及构芯平均温升ꎬ或如果试验因超出隔热衡准而结束ꎬ超过限定温度的时间ꎻ和
. ３　 试样的最大挠曲ꎮ 就门而言ꎬ门试样中心的最大挠曲和门扇各角相对于门框的最大位移ꎻ

　 　 . １７　 试样所达到的等级应以“承载阻火分隔 ６０ 甲板”形式表达ꎬ即包括对分隔取向的限定ꎮ
试验结果在试验报告中应在“等级”标题下以下述方式表达:“具有本报告所述结构的舱

壁ꎬ可按 ２０１０ 年 ＦＴＰ 规则附件 １ 第 １１ 部分视为‘承载阻火分隔 ６０’级舱壁”ꎻ
　 　 . １８　 试验时在场的主管机关代表姓名ꎮ 如果主管机关要求提前通知试验且无代表见证试验ꎬ

则应在报告中以下述格式对此作出说明:
“(主管机关名称)已获悉要进行本报告所详述的试验ꎬ并认为没有必要派代表

见证试验”ꎻ和
　 　 . １９　 声明:

“试验结果与产品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ꎻ试验结果不能用作评定该产

品使用时的潜在失火危险的唯一衡准”ꎮ

附件 ２　 不经试验和 /或认可即可实船安装的产品

一般规定

一般而言ꎬ本附件所列产品或产品类别视为具有以下规定的防火安全特性ꎬ不经按本规则的具体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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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程序对产品的具体安全特性进行试验且不经根据这些程序对其具体安全特性予以认可即可实船安装ꎮ
以下各段的编号与附件 １ 中规定的相应试验要求的各部分编号相同ꎮ
１　 不燃材料

一般而言ꎬ仅由玻璃、混凝土、陶瓷、天然石材、砌石、普通金属和合金制成的产品视为具有不燃性ꎬ不
经试验和认可即可实船安装ꎮ

２　 着火时不会产生过量烟气和有毒产物的材料

２. １　 一般而言ꎬ不燃材料不经进一步试验即可视为符合附件 １ 第 ２ 部分的要求ꎮ
２. ２　 一般而言ꎬ热释放总值(Ｑｔ)不超过 ０. ２ＭＪ 和热释放速率峰值(Ｑｐ)不超过 １ｋＷ(两个数值均按附

件 １ 第 ５ 部分测定)的表面材料和甲板基层敷料不经进一步试验即可视为符合附件 １ 第 ２ 部分的要求ꎮ
２. ３　 符合以上 ２. ２ 的规定的材料ꎬ免于按 ＩＳＯ １７１６ 标准进行试验ꎮ 这些材料预期不经进一步试验

即可满足最大总热值要求(例如ꎬ４５ＭＪ / ｍ２)ꎮ
２. ４　 对于高速船ꎬ阻火材料不经进一步试验即可视为符合附件 １ 第 ２ 部分的要求ꎮ
３　 “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

３. １ 下列产品不经试验或认可即可实船安装:
等级　 　 　 　 　 　 　 　 　 　 　 　 　 　 　 产品说明

“Ａ—０”级舱壁 钢质舱壁ꎬ尺寸不小于以下最小尺寸:
—钢板厚度:４ｍｍ
—加强筋:６０ｍｍ ×６０ｍｍ ×５ｍｍꎬ间距 ６００ｍｍ 或等效结构

“Ａ—０”级甲板 钢质甲板ꎬ尺寸不小于以下最小尺寸:
—钢板厚度:４ｍｍ
—加强筋:９５ｍｍ ×６５ｍｍ ×７ｍｍꎬ间距 ６００ｍｍ 或等效结构ꎮ

３. ２　 尽管有以上 ３. １ 的规定ꎬ用于“Ａ”级、“Ｂ”级和“Ｆ”级分隔并需具有某些其他规定特性(如不燃

性、低播焰特性等)的材料应符合本规则附件 １ 相应部分的规定ꎮ
４　 防火门控制装置

(无条目)
５　 低播焰表面和甲板基层敷料

５. １　 不燃材料视为符合附件 １ 第 ５ 部分的要求ꎮ 但是ꎬ对其应用和固定方法(例如胶粘)应予以适

当考虑ꎮ
５. ２　 按附件 １ 第 ５ 部分定级为具有不易引燃性的甲板基层敷料视为符合地板覆盖物要求ꎮ
５. ３　 对于高速船ꎬ证明为合格阻火材料的表面与材料不经进一步试验即可视为符合附件 １ 第 ５ 部

分的要求ꎮ
６　 垂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

　 　 (无条目)
７　 软垫家具

(无条目)
８　 床上用品

(无条目)
９　 高速船阻火材料

(无条目)
１０　 高速船阻火分隔

(无条目)

附件 ３　 防火材料和所需认可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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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客超过 ３６ 人客船和高速船防火材料及所需认可试验方法 表 １

　 　 　 　 　 　 　 　 试验方法(ＦＴＰ 规则)

试样(产品) 　 　 　 　 　 　 　 　 　 　

第 １
部分

不燃性

第 ２
部分

烟气

和毒

性

第 ３
部分

Ａ 级、
Ｂ 级

和 Ｆ
级分

隔

第 ４
部分

门控

装置

第 ５
部分

表面

可燃性

第 ７
部分

窗帘

或垂

直悬

挂纺

织品

第 ８
部分

软垫

家具

第 ９
部分

床上

用品

第 １０
部分

ＩＳＯ９７０５
ＭＳＣ. ４０
(６４)和
ＭＳＣ. ９０
(７１)

第 １０
部分

ＩＳＯ５６６０
ＭＳＣ. ４０
(６４)和
ＭＳＣ. ９０
(７１)

第 １１
部分

Ａ. ７５４(１８)
(对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

ＩＳＯ１７１６
潜热

备注 /
注解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２ 章

和 ＨＳＣ 规则适用规定

不燃材料 × ５. ３. １. ２. １

“Ａ”级舱壁 × × ３. ２. ３ꎬ９. ２. ２. ３

“Ｂ”级舱壁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２. ３

“Ｃ”级舱壁 × １ ３. １０ꎬ９. ２. ２. ３

“Ａ”级甲板 × × ３. ２. ３ꎬ９. ２. ２. ３

“Ｂ”级甲板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２. ３

“Ｂ”级衬板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２. ３

“Ｂ”级天花板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２. ３

“Ｂ”级连续天花板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２. ３. ３

“Ａ”级防火门 × × ３. ２. ３ꎬ９. ４. １. １. ２

“Ｂ”级防火门 × × ３. ４. １ꎬ９. ４. １. ２. １

“Ａ”级窗 × × ３. ２. ３ꎬ９. ４. １. ３. １

“Ｂ”级窗 × × ３. ２. ３ꎬ９. ４. １. ３. １

隔热和隔音材料 × ５. ３. １. １

局部舱壁 × ２ ５. ３. １. ２. １

挡火闸 × ９. ７. １. ２. １

电缆贯穿装置 × ９. ３. １



续上表

　 　 　 　 　 　 　 　 试验方法(ＦＴＰ 规则)

试样(产品) 　 　 　 　 　 　 　 　 　 　

第 １
部分

不燃性

第 ２
部分

烟气

和毒性

第 ３
部分

Ａ 级、
Ｂ 级和

Ｆ 级分隔

第 ４
部分

门控

装置

第 ５
部分

表面

可燃性

第 ７
部分

窗帘

或垂直

悬挂

纺织品

第 ８
部分

软垫

家具

第 ９
部分

床上

用品

第 １０
部分

ＩＳＯ９７０５
ＭＳＣ. ４０
(６４)和
ＭＳＣ. ９０
(７１)

第 １０
部分

ＩＳＯ５６６０
ＭＳＣ. ４０
(６４)和
ＭＳＣ. ９０
(７１)

第 １１
部分

Ａ. ７５４(１８)
(对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

ＩＳＯ１７１６
潜热

备注 /
注解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２ 章

和 ＨＳＣ 规则适用规定

管道贯穿件 × ９. ３. １

防火门控制装置 × ９. ４. １. １. ４. １５

通风导管 × ９. ７. １. １

粘合剂(舱壁、甲板、门及其他分隔) × ５. ３. １. １

暴露油漆表面 × × ３ ５. ３. ２. ４. １. １

暴露箔、织物或表面装饰板 × × × ３ ５. ３. ２. ４. １. １

隐蔽处所油漆表面 × ５. ３. ２. ４. １. ２

隐蔽处所表面或衬档的箔、
织物或装饰板

× × ５. ３. ２. ４. １. ２

天花板和衬板 × ２ ５. ３. １. ２. １

舱壁表面和天花板衬板 × × ４ ５. ３. ２. ４. １. １

衬档 × ２ ５. ３. １. ２. １

挡风条 × ２ ５. ３. １. ２. １ꎬ８. ４

室内暴露表面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 × × ６. ２

地板覆盖物 × × ３ ５. ３. ２. ４. １

可燃通风导管 × ９. ７. １. １. １ 气体经管道输送

制冷系统隔热材料 × ５. ３. １. １ 衡准应予定义

防潮层 × ５. ３. １. １



续上表

　 　 　 　 　 　 　 　 试验方法(ＦＴＰ 规则)

试样(产品) 　 　 　 　 　 　 　 　 　 　

第 １
部分

不燃性

第 ２
部分

烟气

和毒性

第 ３
部分

Ａ 级、
Ｂ 级和

Ｆ 级分隔

第 ４
部分

门控

装置

第 ５
部分

表面

可燃性

第 ７
部分

窗帘

或垂直

悬挂

纺织品

第 ８
部分

软垫

家具

第 ９
部分

床上

用品

第 １０
部分

ＩＳＯ９７０５
ＭＳＣ. ４０
(６４)和
ＭＳＣ. ９０
(７１)

第 １０
部分

ＩＳＯ５６６０
ＭＳＣ. ４０
(６４)和
ＭＳＣ. ９０
(７１)

第 １１
部分

Ａ. ７５４(１８)
(对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

ＩＳＯ１７１６
潜热

备注 /
注解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２ 章

和 ＨＳＣ 规则适用规定

甲板基层敷料 × × ４. ４. ４ꎬ６. ３

窗帘–垂直悬挂纺织品 ×
３. ４０. ３ꎬ９. ２. ２. ３. ２. ２(６)

可计及毒性和不透光度衡准

软垫家具 × ３. ４０. ６ꎬ５. ３. ３ꎬ９. ２. ２. ３. ２. ２(６)

床上用品 × ３. ４０. ７ꎬ９. ２. ２. ３. ２. ２(６)

阻火分隔 × ＨＳＣ７. ４. ３. １

阻火天花板 × ＨＳＣ７. ４. ３. １

阻火衬板 × ＨＳＣ７. ４. ３. １

阻火框架式家具 × ＨＳＣ７. ４. ３. ３. １

阻火独立家具物 × ＨＳＣ７. ４. ３. ３. １

阻火隔热和隔音材料 × ＨＳＣ７. ４. ３. ３. ２

非承载阻火分隔 × ＨＳＣ７. ４. ３. ３. ５

有金属构芯的承载阻火分隔 × ＨＳＣ７. ２. １

无金属构芯的承载阻火分隔 × ＨＳＣ７. ２. １

　 　 １　 可使用低播焰性粘合剂ꎮ
２　 货物处所、邮件室、行李室和服务处所冷藏间内除外ꎮ
３　 仅走廊和梯道环围ꎮ
４　 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除桑拿室外)及控制站内ꎮ

∗　 如系最大总热值ꎬ要求小于 ４５ＭＪ / ｍ２ꎮ



货船防火材料和所需认可试验方法(ＩＣ 法) 表 ２

　 　 　 　 　 　 　 　 　 　 　 试验方法(ＦＴＰ 规则)

试样(产品) 　 　 　 　 　 　 　 　 　 　 　 　 　

第 １ 部分

不燃性

第 ２ 部分

烟气和毒性

第 ３ 部分

Ａ 级、Ｂ 级

和 Ｆ 级分隔

第 ４ 部分

门控装置

第 ５ 部分

表面可燃性
ＩＳＯ１７１６ 潜热 备注 / 注解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２ 章

和 ＨＳＣ 规则适用规定

不燃材料 × ５. ３. １. ２. ２

“Ａ”级舱壁 × × ３. ２. ３ꎬ９. ２. ３

“Ｂ”级舱壁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３

“Ｃ”级舱壁 × １ ３. １０ꎬ９. ２. ３

“Ａ”级甲板 × × ３. ２. ３ꎬ９. ２. ３

“Ｂ”级甲板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３

“Ｂ”级衬板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３

“Ｂ”级天花板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３

“Ｂ”级连续天花板 × × ３. ４. １ꎬ９. ２. ３. ３

“Ａ”级防火门 × × ３. ２. ３ꎬ９. ４. ２. １

“Ｂ”级防火门 × × ３. ４. １ꎬ９. ４. ２. １

“Ａ”级窗 × × ３. ２. ３ꎬ４. ５. ２. ３

隔热和隔音材料 × ５. ３. １. １

挡火闸 × ９. ７. １. ２. １

电缆贯穿装置 × ９. ３. １

管道贯穿件 × ９. ３. １

通风导管 × ９. ７. １. １

粘合剂(舱壁、甲板、门及其他分隔) × ５. ３. １. １



续上表

　 　 　 　 　 　 　 　 　 　 　 试验方法(ＦＴＰ 规则)

试样(产品) 　 　 　 　 　 　 　 　 　 　 　 　 　

第 １ 部分

不燃性

第 ２ 部分

烟气和毒性

第 ３ 部分

Ａ 级、Ｂ 级

和 Ｆ 级分隔

第 ４ 部分

门控装置

第 ５ 部分

表面可燃性
ＩＳＯ１７１６ 潜热 备注 / 注解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２ 章

和 ＨＳＣ 规则适用规定

暴露油漆表面 × × ３ ５. ３. ２. ４. ２

暴露箔、织物或表面装饰板 × × × ３ ５. ３. ２. ４. ２

隐蔽处所油漆表面 × ５. ３. ２. ４. ２

隐蔽处所表面或衬档的箔、织物或装饰板 × × ５. ３. ２. ４. ２

天花板和衬板 × ２ ５. ３. １. ２. １

天花板衬板表面 × × ４ ５. ３. ２. ４. １. １

衬档 × ２ ５. ３. １. ２. １

挡风条 × ２ ５. ３. １. ２. １ꎬ８. ４

室内暴露面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 × ６. ２

地板覆盖物 × × ３ ５. ３. ２. ４. １

可燃通风导管 × ９. ７. １. １. １

制冷系统隔热材料 × ５. ３. １. １

防潮层 × ５. ３. １. １

甲板基层敷料 × × ４. ４. ４ꎬ６. ３

　 　 １　 可使用低播焰性粘合剂ꎮ

２　 货物处所、邮件室、行李室和服务处所冷藏间内除外ꎮ

３　 仅走廊和梯道环围ꎮ

４　 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除桑拿室外)及控制站内ꎮ

∗　 如系最大总热值ꎬ要求小于 ４５ＭＪ / ｍ２ꎮ



附件 ４　 对 ＳＯＬＡＳ 第Ⅱ－２ 章第 ５. ３ 和 ６. ２ 条的解释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２０ 通函)　 　 　 　 　 　

第Ⅱ－２ / ３. １ 条定义的客船起居处所舱壁所用材料及其要求

(第 ５. ３ 和 ６. ２ 条) 表 １

第Ⅱ －２ / ３. １ 条定义的起居处所舱壁所用材料

舱壁部件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２ 章对构件的要求

不燃材料

(５. ３. １. １)
(５. ３. １. ２. １)

热值

(５. ３. ２. ２)
同等体积

(５. ３. ２. ３)
低播焰

(５. ３. ２. ４)∗
烟气、有毒

产物(６. ２)

(Ａ) (Ｂ) (Ｃ) (Ｄ) (Ｅ)

１　 嵌条 ×

２　 壁板(衬板) ×

３　 衬档和支撑 ×

４　 挡风条 ×

５　 隔热层 ×

６　 隔热层表面∗∗
×

(５. ３. ２. ４. １. ２)

７　 装饰物 ×

８　 油漆表面∗∗

或 织 物 或 装 饰

板∗∗ 　

–

×

×
(５. ３. ２. ４. １. ２)

×
(５. ３. ２. ４. １. ２)

９ 　 油漆表面或

织物或装饰板　

–

×

×

×

×
(５. ３. ２. ４. １. １)

×
(５. ３. ２. ４. １. １)

×

×

１０　 护墙板 ×

　 　 注:∗　 第Ⅱ －２ / ５. ３. ２. ４. １. １ 条所指走廊和梯道环围的暴露表面ꎬ包括地板覆盖物ꎮ
∗∗　 如壁板按第Ⅱ －２ / ９. ２. ２. ３. ３ 条为耐火隔热层的构成部分ꎬ这些部件应为不燃材料ꎮ

６９２



第 ５. ３ 和 ６. ２ 条—货船如第Ⅱ－２ / ３. １ 条定义的起居处所所用材料(ＩＣ 法) 表 ２

对部件的要求

Ａ
不燃材料

(５. ３. １. ２. ２ 条)

Ｂ
不燃材料

(５. ３. １. １ 条)

Ｃ
低播焰

(５. ３. ２. ４ 条)

Ｄ
同等体积

(５. ３. ２ 条)

Ｅ
热值

(５. ３. ２ 条)

Ｆ
发烟

(第 ６ 条)

Ｇ
不易引燃

(４.４.４ 和６ 条)

１ 嵌条 × ３)

２ 墙板 × ４)

３ 油漆表面或装饰板或织物或箔 × × × × ５)

４ 油漆表面或装饰板或织物或箔 × × ３) × ２) × ５)

５ 装饰镶板 × ３)

６ 油漆表面或装饰板或织物或箔 × ３) × ２) × ５)

７ 护墙板 × ３)

８ 隔热层 × １)

９
　 隐蔽或无法进入处所的

表面和油漆
×

１０ 挡风条 × ４)

１１ 衬档和支撑 × ４)

１２ 衬板 × ４)

１３ 甲板基层敷料首层 × ×

１４ 地板饰面 × ６) ×

１５ 窗槛箱 × ４)

１６ 窗槛箱表面 × ３) × ３) × ２) ×

１７
　 隐蔽或无法进入处所的

窗锤箱表面
×

１８ 天花板面板 × ４)

　 １)制冷管道用防潮层(见 ＵＩＳＣ１０２)可为可燃材料ꎬ但其表面应具有低播焰特性(第 ５. ３. １. １ 条)
　 ２)如该材料装在起居和服务处所的不燃舱壁、天花板和衬板上(第 ５. ３. ２. ２ 条)
　 ３)用于以不燃舱壁、天花板和衬板为限界的起居和服务处所(第 ５. ３. ２. ３ 条)
　 ４)仅在供起居和服务处所及控制站使用的走廊和梯道环围内(第 ５. ３. １. ２. ２ 条)
　 ５)适用于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第 ６. ２ 条)
　 ６)仅在走廊和梯道环围内



第 ５. ３ 和 ６. ２ 条—货船如第Ⅱ－２ / ３. １ 条定义的起居处所所用材料(ⅡＣ—ⅢＣ 法) 表 ３

对部件的要求

Ａ
不燃材料

(５. ３. １. ２. ２ 条)

Ｂ
不燃材料

(５. ３. １. １ 条)

Ｃ
低播焰

(５. ３. ２. ４ 条)

Ｄ
同等体积

(５. ３. ２ 条)

Ｅ
热值

(５. ３. ２ 条)

Ｆ
发烟

(第 ６ 条)

Ｇ
不易引燃

(４.４.４ 和６ 条)

１ 嵌条 ×

２ 墙板 ×

３ 油漆表面或装饰板或织物或箔 × × × × ２)

４ 油漆表面或装饰板或织物或箔 × × × × ２)

５ 装饰镶板 ×

６ 油漆表面或装饰板或织物或箔 × × × ２)

７ 护墙板 ×

８ 隔热层 × １)

９
　 隐蔽或无法进入处所的

表面和油漆
×

１０ 挡风条 ×

１１ 衬档和支撑 × ×

１２ 衬板 ×

１３ 甲板基层敷料首层 × ３) ×

１４ 地板饰面 × ３) ×

１５ 窗槛箱 ×

１６ 窗槛箱表面 × × × ×

１７
　 隐蔽或无法进入处所的

窗锤箱表面
×

１８ 天花板面板 ×

　 １)制冷管道用防潮层(见 ＵＩＳＣ１０２)可为可燃材料ꎬ但其表面应具有低播焰特性(第 ５. ３. １. １ 条)
　 ２)适用于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第 ６. ２ 条)
　 ３)仅在走廊和梯道环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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